○、董事會辦公室
1.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與校長權責劃分辦法	
2.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捐助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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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務處
1南臺科技大學教務處設置辦法	

【學籍類】
1. 南臺科技大學大學部各系做為雙主修之條件與審查標準	
2.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	
3.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辦理休學或退學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5. 南臺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6. 南臺科技大學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辦法	
7.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轉系組實施要點	
8. 南臺科技大學學則	
9. 南臺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部學則	
10. 南臺科技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理雙聯學制實施辦法	
11. 南臺科技大學大學部各系做為輔系之條件與審查標準	

【教學課務類】
1. 南臺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專業證照課程實施要點	
3. 南臺科技大學跨領域X學程實施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要點	
5.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專業證照暨輔導學生考照獎勵要點	
6.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傳習制度實施要點	
7.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專業技術證照獎勵要點	
8.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9. 南臺科技大學教與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	
10. [bookmark: _Hlk171688211]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生修業要點	
11. 南臺科技大學提升教師全英語授課知能實施要點	
12.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實務專題補助要點	
13. 南臺科技大學邀請國外專家學者短期授課實施要點	
14. 南臺科技大學課程規劃實施要點	
15. 南臺科技大學磨課師課程學分抵免實施細則	
16.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辦法	
17.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缺課、補課、代課處理要點	
18. 南臺科技大學大學部暑期開班授課要點	
19. 南臺科技大學微型課程學分採計要點	
20. 南臺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21. 南臺科技大學排課及教師授課鐘點實施要點	
22.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23. 南臺科技大學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執行要點	
24. 南臺科技大學遴聘業界專家施行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25. 南臺科技大學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成績類】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學業成績考核暨更改學生成績辦法	


【註冊選課類】
1.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海外研習期間學雜費繳費要點	
2. 南臺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3.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註冊實施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學分抵免實施要點	
5.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要點	

【招生類】
1.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規定實施要點	
2. 南臺科技大學招收轉學生招生規定	
3. [bookmark: _Hlk171591499]南臺科技大學新住民入學招生規定 	
4. [bookmark: _Hlk171591511]南臺科技大學離島地區國中應屆畢業生升學五專保送甄選招生規定 	
5.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6. 南臺科技大學研究所碩博士班招生規定	
7. 南臺科技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規定	
8. [bookmark: _Hlk171591564]南臺科技大學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規定	 
9. 南臺科技大學115學年度研究生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10. 南臺科技大學115學年度大陸地區學位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	
11. 南臺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12. 南臺科技大學115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	
13. 南臺科技大學115學年度四技日間部獎學金實施要點	
14. 南臺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	
15. 南臺科技大學四技日間部單獨招生規定	
16. 南臺科技大學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3+2新五專模式專班招生規定


【考試類】
1.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學位考試費用支給標準	
2. 南臺科技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3. 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	
4.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考試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	

【學位證書類】
1. 南臺科技大學學位證書及證明書製作要點	
2. 南臺科技大學各系（所）新訂（或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其他類】
1. 南臺科技大學博士班學生受聘本校兼任教師實施要點	
2.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行政資料印製辦法	
3. 南臺科技大學博士班學生國外研習獎勵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審議辦法	
5. [bookmark: _Hlk171688237]南臺科技大學全英語授課學士班入學方式及獎學金發放實施要點	
6. 南臺科技大學選才專案辦公室設置要點	
7. 南臺科技大學辦理展翅計畫作業要點	
8. 南臺科技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	
9. 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徵稿暨出版實施辦法	
10. 南臺科技大學學業菁英獎設置要點	
11. 南臺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	
12. 南臺學報工程科學類徵稿暨出版實施辦法	
13. 南臺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辦法	
14.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跨領域學習獎勵要點	
15. 南臺科技大學全英語授課獎勵要點	

【跨領域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 南臺科技大學創新及創業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2. [bookmark: _Hlk171687752]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創新與社會實踐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3. 南臺科技大學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4. [bookmark: _Hlk171687783]南臺科技大學金融服務行銷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5. [bookmark: _Hlk171687790]南臺科技大學金融科技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6. [bookmark: _Hlk171687796]南臺科技大學斜槓人才培育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7. [bookmark: _Hlk171687803]南臺科技大學綠電創能與節能實務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8. 南臺科技大學半導體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9. 南臺科技大學行動商務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0.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1. [bookmark: _Hlk171687854]南臺科技大學物聯網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2. 南臺科技大學綠色能源與永續環境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3. 南臺科技大學在地共融創演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4. 南臺科技大學自動化與控制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5. 南臺科技大學風土創意社會實踐實務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6. 南臺科技大學食品流通冷鏈管理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7. 南臺科技大學智在銀髮樂活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8. 南臺科技大學綠色永續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19. 南臺科技大學智慧金融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20. 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行銷與傳播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21. 南臺科技大學膳食養生烹飪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22. 南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視覺技術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23. 南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探索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24. 南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自然語言技術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25. 南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工業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26. 南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跨域學分學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南臺科技大學教務處設置辦法
民國108年5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9年10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3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教務、協調各教學單位工作推展及創造優質教學環境，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教務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2條 本處置教務長ㄧ人，秉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教務事宜。另得置副教務長一人，襄助主管，推動教務工作。
本處下設註冊、課程與教學、綜合業務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
本處各級主管之任用，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3條 本處各組主要職掌如下：
1、 註冊組：
(1) 學生學籍及註冊相關業務。
(2) 學生修讀課程資格審查及成績相關事項。
(3) 各種學生中英文證明文件之申請及核發。
(4) 畢業資格審核及學位證書核發。
(5) 學分抵免、轉部系、休學、復學及退學相關業務。
(6) 教務會議業務及教務章則編修。
2、 課程與教學：
(1) 訂定全校行事曆。
(2) 辦理課程規劃、開排課及學生選課業務。
(3) 核算教師鐘點費。
(4) 辦理校課程委員會業務及編修課務相關法規。
(5) 一般教室場所之安排與維護。
(6) 綜理課程之相關考試業務。
(7) 辦理教師教材編纂及教具製作獎助業務。
(8) 管控教學品質及成效
(9) 規劃教學資源之整合與補救教學之管理推動
3、 綜合業務組：
(1) 辦理各種招生宣傳業務。
(2) 辦理各種招生試務業務。
(3) 總量管制、增科班及報部之相關業務。
(4) 辦理南臺科技大學學報之相關業務。
除上述職掌，各組應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第4條 本處得視業務需要，經教務長同意後成立工作小組。
第5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大學部各系做為雙主修之條件與審查標準


一、四年制大學部學生自二年級起及二年制大學部學生自三年級第二學期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其前一學 期之學業平均成績達 75 分以上或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PA）達 2.92 以上者，或其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者，得申請修 讀其他系組為雙主修。
二、學生至少要取得另一主修系組專業必修課程 40 學分。 
三、若學生之另一主修系組的專業必修科目與主系相同或性質相近，經另一主修系組主任核可者，得辦理學分抵免。但修讀另 一主修系組的專 業必修科目學分數仍必須達 30 學分以上。
四、若主系與另一主修系組之專業必修科目相同或性質相近太多，以致於 學生可修讀之另一主修系組專業必修學分少於 30 學分 時，得由另一 主修系組主任指定專業選修課程補足之。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
民國88年5月6日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台(88)技(四)字第88099994號函核備
民國88年11月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3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1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有關學業及學籍之處理，均依本要點辦理。
二、本要點適用之學生如左：
（一）經所屬系（組）推薦並經本校核准至國外大專院校修讀科目學分者。
（二）政府機關遴選至國外大專院校修讀科目學分者。
（三）經本校選派為有合作關係之外國大專院校交換學生者。
（四）依就讀系（組）課程需要出國觀摩或見習者。
（五）代表本校或國家出國參加國際性活動或會議者。
（六）代表國家出國參加國際性藝能競賽者。
（七）獲選為國家運動代表出國移地訓練或參加競賽者。
（八）因直系血親或配偶病危或死亡必須出國探病或奔喪者。
三、本校學生出國進修之國外大專院校，以教育部認可者為限。
四、本校學生出國期限規定如下：
（一）以事假出國者，以未達學期授課時間三分之一為限。
（二）以公假出國者，以未達學期授課時間三分之一為原則。
（三）以休學出國者，以學則規定休學之期限為限。
（四）依第二點第一、二、三項之規定出國進修者，以一年為限，進修期間得免辦理休學。
五、本校學生出國期間，有關註冊、選課、考試之規定如下：
（一）本校學生出國期間影響註冊者，應由家長或監護人代辦註冊手續，並按規定繳交學雜費、保險費、退撫基金及其他相關費用等。但家長（或監護人）未在國內者，經徵得學校同意可請三等親以內之家屬代辦手續及繳交上述一切費用後方完成註冊手續。
（二）本校學生出國期間如未完成前項之註冊手續者，視同未辦理註冊，而予以退學處分，其在國外所修學分亦不予承認。
（三）本校學生出國期間，其選課手續可委託家長、監護人或三等親為之，但學生回國後不得否定受託人代辦選課之內容及選課手續。如不願委託代辦選課手續者，應於返校後立即補辦。
（四）本校學生出國期間影響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或畢業考者，得於返校後補行考試。 
六、本校學生依第二點第一、二、三項規定出國而未辦理休學者，其於出國期間所修習之科目學分，本校得酌予採認，其出國進修時間並得列入修業年限計算，至多以一年為限。
七、本校採認學生國外修習之科目學分，應登錄於學生歷年成績表；經教育部核准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註記教育部核准出國文號。
八、本校學生出國期間，如有違犯校規或其他不端情事或逾期未返校者，應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及學則之規定處理。
九、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六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本校學生出國，應另依「接近役齡男子申請出境作業規定」或「役男出境處理辦法」之規定，由本校依規定文件自行從嚴審核後，以每月一次為原則，備函（免送審理附件）將本校「同意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在學役男出國名冊」報請教育部辦理。唯在學役男申請出國在二個月以內者，應依內政部役政司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由在學役男逕向其徵額地鄉（鎮、市、區）公所或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
十、本校學生出國，有關申請護照及入出境許可，支領、停發或賠償公費及獎學金，或其他未規定事項，另依有關法規之規定及本校學則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辦理休學或退學要點
民國90年1月31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4年3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1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4月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5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2月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辦理休學或退學有所依循，特依本校學則相關條文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除依學則規定被勒令退學者外，其餘因故欲辦理休學或退學者，未成年者均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並於申請書上簽章，始受理申請。
三、申請休學或退學者應依規定填寫申請書、經相關單位會簽、申請書送交教務單位轉請權責單位核定等程序後，始完成離校手續。
四、辦妥休學離校手續者，得申請休學證明書。
五、辦妥退學離校手續者，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以上具有成績，得申請修業證明書。
六、學生未依規定完成註冊，而於開學後欲申請休學或退學者，須依規定繳交應繳之部分學雜費，未補繳者視為未辦妥離校手續，不予核發任何證明。
七、取得學籍之學生申請休學或退學時，學雜費之退費標準如下：
（一）於註冊日前辦理休學或退學者，不需繳交學雜費。（未取得學籍之學生不適用）
（二）註冊後開學前，學費退三分之二、雜費全退。
（三）開學後至第六週止，學費及雜費均退三分之二。
（四）第七週起至第十二週止，學費及雜費均退三分之一。
（五）第十三週以後，學費及雜費均不退還。退費基準日之認定，以學生提出休學或退學申請之日為準；若學生未於學校規定二週內完成休 學或退學手續者，其退費基準日則以最後交回註冊組當日為準。
八、休學相關規定：
（一）申請休學期限得為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但休學累計以二年為原則。
（二）學生因應徵服義務役，或因懷孕、生產、哺育幼兒而辦理休學者，其休學期間不列入休 學年限計算。但若服完義務役或懷孕、生產、哺育幼兒等原因已消失，其休學期間須列 入休學年限計算。
（三） 休學期滿因重病或其他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者，得檢具證明專案呈請校長核准後，再酌予延長休學年限。
（四）學期中途辦理休學者，最遲應於學校期末考試開始日前，提出申請並獲核准。
（五）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年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申請休學，免予註冊，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
 （六）學生於休學或服役期間，不得回校重（補）修不及格或缺修學分（含不得利用暑期回校重（補）修學分）。
 （七）學生於休學學期內已有之成績概不計算。
（八）學生於休學期間，不得申請緩徵或儘後召集。
（九）學生於休學期間，如有表現優良或違犯校規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予以獎勵或處分。
（十）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系組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但學期中途休學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若原肄業系組變更或停辦時，本校得輔導學生至適當系組肄業。 
（十一）學生休學期滿因故未復學時，須回校辦理退學離校手續，如未辦理，應予勒令退學。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民國86年9月17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6年11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1月30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60184532號函備查
民國97年4月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5月7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70073528號函備查
民國103年5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7月21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30101805號函備查
民國104年6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2月3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40163852號函備查
民國108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月15日臺教技(四)字第1090000709號函備查

[bookmark: _Hlk27044250]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修讀雙主修相關事宜，特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四年制大學部學生自二年級起及二年制大學部學生自三年級第二學期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其前一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達 75 分以上或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PA）達 2.92 以上者，或其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者，得申請修讀其他系組為雙主修。
第 三 條  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應於選課期限內自行上網申請，經審查符合前條規定者始得同意修讀。
第 四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應修滿另一主修系組規定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40 學分（含）以上，始得分別授予學士學位。
前項所稱最低畢業學分及必修科目學分，依課程時序表為準。
若學生之另一主修系組的專業必修科目與主系相同或性質相近，經另一主修系組主任核可者，得辦理學分抵免。但修讀另一主修系組的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數仍必須達30學分以上。
          若主系與另一主修系組之專業必修科目相同或性質相近太多，以致於學生可修讀之另一主修系組專業必修學分少於 30 學分時，得由另一主修系組主任指定專業選修課程補足之。
第 五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修讀另一主修系組之專業必修科目以在學期中修讀為原則，但如與主系所修科目授課時間衝突，而暑期有開班授課者，亦得參加暑期班修讀。
第 六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在另一主修系組所修之科目內容有前後或連續性順序者，仍應依規定修讀。
第 七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每學期所修之科目學分應與主系所修科目學分合併計算，並登記於主系歷年成績表內。每學期所修總學分之上下限及其不及格學分數如已達退學標準時，均依照本校學則規定處理。
第 八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中途因故無法繼續修讀另一主修系組專業必修科目與學分時，得向教務單位申請並經其主系與另一主修系組同意後，放棄雙主修資格。
第 九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延長修業年限四年屆滿，已修畢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而另一主修系組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未修畢時，如願放棄雙主修資格者，主系准予畢業，但畢業後不得申請返校補修另一主修系組學分；不願放棄雙主修資格者，至多得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年，若仍未修畢另一主修系組規定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者，即取消雙主修資格，以主系學位畢業，但其所修科目學分，如已達輔系規定標準者，仍可取得輔系畢業資格。未達輔系規定標準者，其所修之專業必修科目，與主系相關者得視為主系之選修科目，其學分得抵充主系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
前項抵免學分之原則，依據本校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由主系系主任及教務單位核定之。
第 十 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延長修業年限四年屆滿，雖修畢另一主修學系應修科目與學分，但未修畢本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應令退學，另一主修學系之畢業資格不予承認。
第十一條  轉系生及轉學生修讀雙主修者，其主系與另一主修系組之科目應分別辦理學分抵免。
第十二條  在他校修讀雙主修學生，轉學本校後，如願保留雙主修之資格者，入學後須重新申請。
第十三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申請中英文成績單、學位證明或修業證明書等有關學籍證明文件時，均加註雙主修系組名稱。
第十四條  凡修滿雙主修系組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畢業生名冊、歷年成績表，均註明雙主修系組名稱，學位證（明）書中註明雙主修學位及系組名稱。其未修滿另一主修系組全部專業必修科目與學分，但已修達輔系規定之標準者，則加註輔系名稱。
第十五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如需另行開班時，學生應繳交學分費。
學生因修讀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修讀學分數在九學分（含）以下者，應繳交學分費；在十學分（含）以上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規定及本校學則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民國86年9月17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87年1月16日教育部台(87)技(四)字第86150428號函備查
民國96年11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1月30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60184532號函備查
民國103年5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2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Hlk19698799]民國108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修讀輔系相關事宜，特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學則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大學部二年制或四年制各系得為相同學制他系之輔系，或互為輔系。
第 三 條  四年制大學部學生自二年級起及二年制大學部學生自三年級第二學期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其前一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達 60 分以上或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PA）達 1.70 以上者，或其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七十五以內者，得申請修讀其他系組為輔系。
第 四 條  各系作為他系之輔系時，應就該系專業必修科目中至少二十學分作為輔系課程。
主系與輔系之相同專業必修科目學分，不得兼充為輔系之科目學分。若輔系指定之科目與主系相同或性質相近，以致於學生可修讀之輔系專業必修學分少於20學分時，得由輔系主任指定修讀該系其他專業選修科目補足，但修讀輔系學分數仍必須達原規定所需之學分數。
第 五 條  轉系生及轉學生之輔系科目學分與主系科目學分均應分別辦理學分抵免。
第 六 條  學生申請修讀輔系，應於選課期限內自行上網申請，修讀輔系課程應於每學期選課時與主系課程同時選修。
第 七 條  學生所修輔系學分應在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其輔系課程視為學生之選修科目，受學則每學期限修學分數之限制。
第 八 條  學生所修輔系科目，其內容有前後或連續性順序者，仍應依規定修讀。
第 九 條  修讀輔系學生，其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以其主系及輔系之課程與學分合併計算，如所修輔系課程有不及格之情形者，應依照學則有關規定一併處理。
第 十 條  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畢業生名冊、歷年成績表及學位證書應加註輔系名稱。
第十一條  修讀輔系學生如修業年限屆滿，已修足主系規定之科目學分，而未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學分者，如放棄輔系可准其畢業，但其學位證書不得加註輔系名稱，且畢業離校後，亦不得要求返校補修其未修足之輔系科目學分；如欲留校補修輔系之科目、學分，應於主系畢業之學期末規定期限內，至教務單位辦理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二條  修讀輔系學生如申請放棄輔系，其所修輔系學分是否承認為主系之選修學分，依主系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屆滿未修足輔系之科目學分，不得要求發給輔系之任何證明；但修讀輔系之學生轉學時，其修業證明書應加註輔系名稱。
第十四條  修讀輔系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四年屆滿，仍未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學分者，不得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五條  學生因修讀輔系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開班時，應繳交學分費。
學生因修讀輔系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含）以下者，應繳交學分費；在十學分（含）以上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規定及本校學則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Hlk142289383][bookmark: _Hlk138687119]南臺科技大學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辦法
民國112年8月7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0日臺教技(四)字第1120108900號函備查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94年次以後出生役男就讀四年制學士班期間服義務役一年(以下簡稱就學役男)之修業需求，提供有意願之就學役男於就學期間可同時取得學位與完成兵役義務，爰依據教育部民國112年6月21日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與本校學則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就學役男須於每學期初第一階段選課截止日前提交「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規劃書」，敘明預計服役期間與修課規劃。
第三條  就學役男得申請超修學分，每學期所選學分數不得超過30學分，但因特殊情況經教務長或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核可者，不在此限。另於原定修業年限內超修之學分不予收取學分費。
進修部就學役男於原訂修業年限(四年)內，每學期修課超過21學分者，免收超修之學分費。
第四條  就學役男於暑期選課日程內依本校開課課程表選修課程，並得校際選課，校際選課修課科目不受本校是否有開課之限制，暑修本校及他校之課程，經教務長或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核可者，合計得超過12學分。
第五條  就學役男如遇課程衝堂而無法校內選課時，得於規定期限內辦理校際選課。
就學役男校際選課時，選修他校課程不得超過10學分，但因特殊情況經教務長或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核可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就學役男提前畢業規範不受本校學則第48條第1項第2款學業成績優異：「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或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PA達3.38以上者，且各學期名次均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十(採無條件進位)以內」之限制。
第七條  完成服役或新訓驗退之就學役男復學至原系(組、學位學程)並銜接其肄業年級，導師應對復學生進行選課、課程銜接及學習等輔導。
本校將協助因病停役之就學役男就醫或休養，並輔導康復後之復學規劃。
前項原肄業系(組、學位學程)變更或停辦者，本校將輔導復學生至適當系(組、學位學程)，並對學生進行選課、課程銜接及學習等輔導。
第八條  就學役男得依個人意願，於每年2月或9月(以內政部公告為準)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於該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專案梯次入營服役，役期為期1年。
申請暑假或寒假專案梯次入營服役之學生應配合戶籍地公所辦理兵籍調查、徵兵檢查及抽籤等徵兵處理作業，於該學期結束前1個月至教務處註冊組或進修與延伸教育處教務組申請預定休學證明文件並繳交至戶籍地公所，辦理終止在學緩徵與徵集作業，安排於該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入營服役。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轉系組實施要點
民國100年5月25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12月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6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2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6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5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5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5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2月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轉系組業務，特依據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校大學部（含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學生與專科部學生。
三、本要點所稱轉系組定義係指日間部學生轉至日間部相同學制其他系（組、學位學程）（科）、進修部學生轉至進修部相同學制其他系組、在職專班學生轉至在職專班相同學制其他系組等三種情形。
四、本校設置轉系組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議轉系組申請案。
委員會成員包括教務長、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及各系（學位學程）主任。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教務長為會議主席兼召集人，教務處註冊組組長為執行秘書。會議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五、轉系組相關規定如下：
（一）專科部4至5年級學生、大學部應屆畢業班學生、延修生、及休學生不得轉系組。
（二）學生轉系組以二次為限。
（三）各系組轉入學生人數，應衡量教學資源與學生人數，在顧及學生學習權、受教權，以及師資質量前提下，經教務長同意後行之。
（四）降級轉系組者，其重複修習之年限，不併計入轉入系組之最高修業年限。
（五）轉系組至多填寫三個志願，並註明志願之優先順序。
（六）陸生申請轉系時，以陸生入學至申請轉系期間，各學年度曾經教育部核定得招收陸生之院、系、所、學位學程為限。
（七）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學生不得轉系組。
（八）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生不得轉系，於正式修讀學士班專業課程1年後，得申請轉系至教育部核定招收國際專修部之系(組、學位學程)。
六、凡欲申請轉系組且符合第五條相關規定之學生，須於每學期第7週及第8週兩週內填具申請表，未成年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同意後，送請轉出及轉入系組之系主任簽註意見後，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組彙整。
七、一年級下學期起各學期申請轉系組者，依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高低順序依序決定轉系組名單。
一年級上學期新生及新進轉學生申請轉系組者（除甄選錄取全英語國際學士學位學程外），依申請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高低順序依序決定轉系組名單。
八、經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轉系組學生名單經校長簽核後，除由教務單位統一公告外，並個別通知。
九、經核准轉系組學生應依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則
民國115年1月16日臺教技(四)字第1150000657號函備查
第一篇  總則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學生有關學籍事宜，特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有關規定訂定本學則。
第二篇  大學部
第一章  入學、註冊
第  二  條  本校大學部設四年制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及二年制日間部、進修部，入學資格規定如下：
一、四年制日間部及進修部：
(一) 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並錄取者。
(二) 凡錄取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之學生，符合簡章規定資格條件者，得於就學期間依規定申請「學分累計制」。
(三) 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以下簡稱多元專長培力課程)與學士後學位學程招收具有學士學位且經公開招生並錄取者。
二、四年制在職專班：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後滿一年，且現仍在職並持有證明，經公開招生並錄取者。
三、二年制日間部及進修部：專科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並錄取者。
前項各款同等學力之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本校於每學年之始，公開招考各學制新生，並擬定招生辦法報教育部核定後辦理招生。
第  四  條  依外國學生入學辦法申請核准入學本校者，稱為外國學生。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依新住民就讀大學辦法申請核准入學本校者，稱為新住民學生。新住民招生規定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因應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役男就讀四年制學士班期間服義務役一年(以下簡稱就學役男)之修業需求，本校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辦法另訂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  五  條  凡經入學考試錄取之新生及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內，繳驗有效之學歷證件，及繳交學籍記載表、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相片及各項應繳費用，完成註冊程序，逾期未註冊者，取消其入學資格。如有正當理由，預先申請延期補繳學歷證件且經本校核准者，得先行入學，但須於規定期間內補繳，否則取消其入學資格。
第  六  條  新生因重病、服役或特殊事故，不能按時入學時，得於註冊截止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後，保留入學資格一年。
新生及轉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不能按時入學時，得於註冊截止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後，保留入學資格，入學資格保留年限依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而定。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學校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三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期間之計算。
保留入學期滿後，未依規定入學註冊者，取消入學資格。
欲申請「學分累計制」身分之學生，應於每學年開始前或休學申請復學時，依學校公告規定時間內，檢具在職等相關證明文件，向進修與延伸教育處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始具有「學分累計制」身分。若學生未於學校規定申請截止日前提出申請，視同放棄「學分累計制」資格，回歸至原「學年學分制」計列，並應依規定完成註冊手續。
「學分累計制」因故變更或停辦時，學生須依本校輔導轉回原「學年學分制」。
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凡經由國際專修部與重點產業系所招生錄取之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
第  七  條  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日期完成註冊程序，如因特殊事故未能完成註冊程序時，應於開學前檢具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延期註冊，但至多以兩星期為限。未依規定完成註冊程序或申請休學者，即令退學。
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之日間部學生，必須繳納全額學雜費及其他依照規定應繳納之各項費用。
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之進修部學生，必須符合本校每學期學分數規範選修課程並繳納各項應繳費用，否則以逾期未註冊論。
第  八  條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以下簡稱延修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日期內完成註冊選課程序，並依照規定繳納各項應繳費用。
未辦理休學之延修生每學期至少須修習ㄧ門課程。
日間部延修生每學期修習科目在十學分（含）以上者須繳交全額學雜費，在九學分（含）以下者須繳交學分費。
進修部及在職專班延修生依實際修課數收取學分費。
學分費之計算依上課時數及開課班級為基準計算之。
第  九  條  學生註冊入學後申請休學或退學者，學雜費之退費標準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凡兵役年齡在十九歲(含)以上學生，除已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徵兵檢查委員會判定免役體位者外，均應申請緩徵。學生於註冊入學時，應檢送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及相關資料交由學校辦理緩徵申請，免役體位之學生，應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領取免役體位證明書，於註冊入學時查驗後免辦緩徵。
凡已服完兵役之新生、轉學生及復學生，於入學第一個學期註冊時，應繳交退伍令影印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以辦理儘後召集。
83年次（含）以後在學役男，暑假期間完成二階段軍事訓練後，即以後備役身分列管，應於新學期註冊入學時，繳交退伍令影印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以辦理儘後召集。
第二章  轉學、轉系（組、學位學程）
第 十一 條  各系(組、學位學程)除四年制一年級、二年制三年級第一學期、及應屆畢業年級外，其餘各學期遇有缺額時得招收轉學生。大學部招收轉學生辦法另訂並報教育部核定。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造成之缺額；辦理轉學招生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超過各該學年度原核定之新生總數。
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生不得轉學。
第 十二 條  除四年制一年級第一學期、二年制三年級第一學期、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學生不得轉系(組、學位學程)外，各系(組、學位學程)學生在修業年限內可修畢應修學分數者，得申請轉系（組、學位學程）。學生轉系(組、學位學程)辦法另訂之。
降級轉系（組、學位學程）者，其在兩系（組、學位學程）重複修習之年限，不併計入轉入系（組、學位學程）之最高修業年限。
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生不得轉系(組、學位學程)，於正式修讀學士班專業課程1年後，得申請轉系(組、學位學程)至教育部核定招收國際專修部之系(組、學位學程)。
第三章  修習學分、修業年限、暑期修課
第 十三 條  日間部大學部採學年學分制；進修部採學年學分制及學分累計制。
四年制各系修業年限以四年為原則，至少須修滿一百二十八學分；二年制各系修業年限以二年為原則，至少須修滿七十二學分。
修讀多元專長培力課程者修業年限至多四年（不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少須修滿四十八學分。
各系(組、學位學程)得依其發展特色規劃課程，經系(組、學位學程)、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 十四 條  學生得擇一申請修讀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或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修讀教育學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至少須修滿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四十學分或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二十六學分，始能發給教育學程證書。修讀教育學程辦法另訂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 十五 條  四年制學生自二年級起及二年制大學部學生自三年級第二學期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一學期止，得依其志趣選定其他學系為輔系。選定輔系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至少應修滿該輔系專業必修科目二十學分。修讀輔系辦法另訂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十六 條  四年制學生自二年級起及二年制大學部學生自三年級第二學期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一學期止，其前一學期成績優異，得申請修讀其他學系為雙主修。修讀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至少應修滿該雙主修系規定之專業必修科目四十學分（含）以上。修讀雙主修辦法另訂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十七 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未能修足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三年。
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學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四年，並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年限。
修習教育學程及輔系學生因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四年。
曾具有「學分累計制」身分學生，其修業期間須以「學年學分制」及「學分累計制」兩種加總計算，總修業年限不得超過十年。
選定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年限四年屆滿，已修畢本系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另一主修學系應修科目學分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學生持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證明文件入學者，於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總數外，需增修至少12個畢業學分。
第 十八 條  各科目每學期授課以滿十八週為原則。其學分之計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實習與實驗以每週授課二至三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其實際上課時數由各系自行決定。
採「學分累計制」之學生於修畢學分後，學校將發予修習成績證明書。並以十六學分列計為一個學期，以做為學期成績計算之基礎，若未達十六學分，則併入「學年學分制」第二學期之學分計算。遇有學生申請轉學或轉系時，本校將以修畢滿十六學分數，認列為一學期，另未達十六學分部分，則併入認列之次學期，同時發給認列之學期成績單及修業證明。
第 十九 條  學生每學期所選學分數規範如下：
一、日間部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一、二、三年級不得少於十六學分，四年級不得少於九學分。
二、進修部不得多於二十一學分，一、二、三年級不得少於九學分，四年級不得少於二學分。
三、在職專班不得多於十九學分，一、二、三年級不得少於七學分，四年級不得少於二學分。
四、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或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rade Point Average，以下簡稱GPA)達 3.38 以上者，或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十以內，操行成績在七十分或 B 以上者，次學期經系主任核可後，日間部得加選一至二個科目，進修部及在職專班得加選一個科目，並得修讀本系組較高年級或他系組之必、選修課程。
五、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各年級學生無最低選課學分數限制。
學生遇有特殊情況或已修滿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數，經系(學位學程)主任同意後，每學期得減修學分，惟應至少修習一門課程。
第 二十 條  本校得視需要利用暑期開班授課，暑期開班授課辦法另訂之。
第四章  選課、學分抵免、遠距教學、雙聯學制
第二十一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全學程開課時序表及學生選課辦法辦理，並須經系主任及教務單位核准。學生選課辦法另訂之。
大學部學生得依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申請修習碩士學位課程，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必修科目不及格或不通過須重修。
學生不得修讀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衝堂各科目之學期成績均以零分計。
重複修習已修讀及格或已核准抵免名稱相同之科目，重複修習之學分不計入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具「學分累計制」身分之學生，於規劃選課前，應考量各系（組、學位學程）之學科屬性不同。已修習之課程，逾學系所定學分認可畢業之年限，其課程學分經系檢定後，得以採計，檢定方式得採筆試、口試、實務操作、撰寫報告等方式辦理，若檢定不合格，依規定辦理重修。
第二十三條  學生申請學分抵免除須符合課程要求外，並須經系主任及教務單位審核。學分抵免要點另訂之。各學制各年級抵免學分總數需符合學分抵免要點之規定。
本校為加強實務學習，學生在學期間從事與學習課程相關之實務工作，得申請採計或抵免學分。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前，在他校已修習成績及格之科目，或在本校修讀依規定辦理之各項學分班科目成績及格者，得酌予抵免學分。
學生應於取得學分抵免資格第一個學期開學兩週內提出學分抵免申請，且以一次為原則。原修習及格之科目應與申請抵免科目名稱及其課程內涵有相當程度之共同性或關聯性。
持推廣教育學分證明申請抵免者，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其在校修課不得少於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其推廣教育學分經採計為新生入學報考資格，入學後不得再予抵免學分。
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且抵免課程學分數已超過畢業應修學分數三分之一者，應造冊報教育部備查。
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學生與學士後學分學程學生持「學分證明」提出學分抵免後，入學實際在校修習取得學分數不得少於12學分。前開學分證明應為「大學畢業後另外取得之學分證明」。
第二十四條  本校得視各系(組、學位學程)性質規定學生至業界實習，規定實習年限之系（組、學位學程），其學生入學前之實務經驗與所學相關者，得申請酌予抵免學分。實習期限由各系(組、學位學程)另訂之。
第二十五條  本校學生校際選修他校課程，限以本校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且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校際選課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二十六條  本校得依系所特色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教師除應為依規定聘任之合格教師外，並應提出教學計畫，由系(所、學位學程)、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核通過，始得開授。
學生修習外校依法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須依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辦理之。
學生修習本校及外校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總學分數，不得超過最低畢業學分之三分之一。
第二十七條  為辦理雙聯學制，本校得以國際學術合作方式與境外姐妹校大學合作，建立雙邊課程認可機制。國外大學應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大陸地區大學應為教育部公告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所列。
本校須就申請資格、甄審規定、學分採計、修業年限及學位授予等事項與境外大學議定合作計畫，取得共識且符合雙邊教育相關法令規定，共同簽署合作協議書。與大陸地區學校簽訂之協議書應於進行簽約 2 個月前報請教育部備查。
本校得視系所特色及學生需求等，朝多元模式辦理雙聯學制，如境外合作對象可為一校以上、學位可為共同授予（於學位證書註明）或分別授予，分別授予之學位層級可為同級或跨級等，並依雙方學制規劃合作內容及配套。
學生透過雙聯學制同時在國內外大學修讀學位，其國內學位之取得仍應符合本學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本校修習雙聯學制之大學部學生，其境外學歷應符合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
同時於國內及境外大學修讀學士學位者，在兩校修業時間合計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於國內大學修習之學分數，累計須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同時於國內及境外大學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者，在兩校修業時間合計至少須滿四十個月，且所停留期間非屬學校正規學制及行事曆所示修課時間者，不予採計。
第五章  成績考核、缺曠課
第二十九條  學生成績分為學業成績、操行成績二種，103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採百分計分法，自104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採等第計分法核計為原則。
學生各種成績有小數點時，按四捨五入計算。除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保留至小數點後一位外，104學年度起入學學生保留至小數點後二位外，其餘成績採整數登錄。
第 三十 條  學業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等第制最高為A+，及格標準為C-)。零學分之學業成績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凡學業成績不及格或不通過者，均不得補考，亦不給學分。
任課教師對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的學生得採彈性的考核措施。
學生學業成績考核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一條  操行成績以丙等(含)以上為及格，分為下列五等：
一、優（Ａ+）等：九十分以上至九十五分者。
二、甲（Ａ）等：八十分以上至未滿九十分者。
三、乙（Ｂ）等：七十分以上至未滿八十分者。
四、丙（Ｃ）等：六十分以上至未滿七十分者。
五、丁（Ｄ）等：未滿六十分者。
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評定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二條  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與畢業成績採下列方法計算：
一、以每學期科目之學分數乘以該科目成績為該科目積分。
二、以每學期所修各科目學分數之總和為學分總數。
三、以各科目積分之總和為積分總數。
四、以積分總數除以學分總數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五、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零分及不及格之成績在內。
六、各學期(含暑修)積分總數之和除以各學期(含暑修)學分總數之和為畢業成績。
學生畢業成績之GPA計算方式為：各科學分數與其GP乘積之總和除以總修習學分數。
第三十三條  學生在校各種考試試卷，應妥為保管，以備查考，其保存期間須滿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救濟程序終結為止。學生在校學期成績，應妥為登錄並永久保存。
第三十四條  學生於成績公布後，若對成績有疑義，得於規定期限內向任課教師反映。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單位後，不得更改。但如發現成績登錄錯誤，或成績計算錯誤者，得由任課教師提出成績更正申請書並檢附書面證明，經系務（所務、學位學程事務、中心）會議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出席及與會人員四分之三通過後，將成績更正申請書及會議紀錄送教務單位辦理成績更改。學生成績更改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五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須依照學生請假規則向學務單位辦理請假，經核准請假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未上課者為曠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考者為曠考。學生請假規則另訂之。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其缺席不扣分。
第三十六條  學生如因重病不能參加期末考試，亦無法如期補考，以致在次學期加選截止日期前，無法補登成績者，得檢具公立或財團法人醫院證明，向教務單位申請，並經校長核准，未參加期末考試之學期可追認作休學論，但仍應辦理離校手續。
第六章  休學、復學
第三十七條  學生因故得向教務單位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未成年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
學生因應徵服義務役，或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而辦理休學者，其休學期間不列入休學年限計算。但若服完義務役或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等原因已消失，其休學期間須列入休學年限計算。
休學期滿因重病或其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得檢具證明專案呈請校長核准後，再酌予延長休學年限。
凡於學期註冊開始後申請休學者，必須先行完成註冊手續。學期中辦理休學者，最遲應於期末考試前，提出申請並獲核准。
學生於休學學期內已有之成績概不計算。
採學分累計制身分及修讀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學生，在學期間不得辦理休學。
第三十八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年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申請休學，免予註冊。
第三十九條  學生於休學期間，不得回校重（補）修不及格或缺修學分（含不得利用暑期回校修課）。
學生於休學期間，不得申請緩徵或儘後召集。
第 四十 條  學生於休學期間，如有表現優良或違犯校規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予以獎勵或處分。
第四十一條  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系組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但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系組變更或停辦時，本校得輔導學生至適當系組肄業。
第七章  退學、開除學籍
第四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不含暑期）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
三、延長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系組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或未完成本校所訂定之畢業條件者。
四、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退學者。
五、自動申請退學者。
六、國際專修部招生入學之學生，華語先修期滿未達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A2）標準。
七、其他依本學則規定應予退學者。
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一、學期修習學分在九學分（含）以下者。
二、身心障礙學生。
三、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持有證明者。
四、進修部及在職專班學生。
第四十三條  學生因故申請退學，未成年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方得辦理退學手續。
第四十四條  應予退學學生如在本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成績，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四十五條  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歷證明文件入學者，應予開除學籍。開除學籍者，不得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發覺者，除依法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第四十六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依學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得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本校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經本校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八章  畢業
第四十七條  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並符合其他畢業條件(如境外研習期滿完成、校外實習期滿完成等)者，准予畢業，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bookmark: _Hlk146212684]修讀雙主修學生，修滿主系及另一主修系組應修科目及學分數者，其畢業生名冊、歷年成績表及學位證書均加註另一主修系組名稱。
修讀輔系學生，修滿輔系應修科目及學分數者，其畢業生名冊、歷年成績表及學位證書均加註輔系名稱。
修讀教育學程者，修畢規定之學分數，得發給教育學程證明書。
修畢跨院系學程規定之學分數者，於學位證書加註跨院系學程名稱。
修畢多元專長培力課程之學分數者，於學位證書加註學士後多元專長名稱。
修讀學士後學位學程學生，於學位證書加註學士後學位學程專班。
第四十八條  四年制學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合於下列標準者，得向教務單位申請，經系主任及教務長或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核准，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並符合其他畢業條件(如境外研習期滿完成、校外實習期滿完成等)。
二、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或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PA達 3.38 以上者，且各學期名次均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十（採無條件進位）以內。
三、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或A以上。
不符合提前畢業規定者，仍應依規定辦理註冊，並修習規定之應修學分數。
第四十九條  學生修畢本系(組)應修課程，修業年限未屆滿，倘因所修教育學程尚未完成，得申請在校繼續肄業，惟在修畢教育學程或正式申明放棄前，不得授予學位及發給學位證書。
第 五十 條  應屆畢業生於最後一學期所修習之科目，其成績尚未全部算出之前，即使已修滿該系(組、學位學程)之科目、學分，仍具在學生身分，不得要求退修其他尚未算出成績之科目，且不得要求發給學位證書；須待所修習科目之成績均算出且符合畢業資格之條件，方得於規定日期領取學位證書。
第五十一條  應屆畢業生或延長修業屆滿學生，若暑修成績及格，符合畢業資格者，列為當年度之畢業生。學士班延修生僅因專業證照、外語能力檢定或社團參與門檻未通過而延修，於當學期無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於通過該門檻後授予學位證書。
第三篇  研究所
第五十二條  除本篇另有規定外，碩、博士班研究生之註冊、選課、學分抵免、遠距教學、雙聯學制、成績考核、缺曠課、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畢業等事項，悉依大學部之規定辦理。
第五十三條  本校研究所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入學資格規定如下：
一、碩士班：招收國內各技術校院或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外國大學校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並錄取者。
二、碩士在職專班：招收國內各技術校院或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外國大學校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且工作滿一年現仍在職並持有證明者，經公開招生並錄取者。
三、博士班：招收國內各技術校院或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外國大學校院畢業得有碩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並錄取者。
前項各款同等學力之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第五十四條  修讀學士學位之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或修讀碩士學位研究生成績優異者，得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另訂之。
第五十五條  研究生不得轉系（所、學位學程）。研究生為一般或在職身分之認定，以榜單為準，不得變更。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之研究生不得互轉。
第五十六條  碩士班修業年限為一至四年，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學位論文六學分另計。
博士班修業年限為二至七年，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學位論文六學分另計。
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年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因特殊需要（如工作調動、相關研究調查等），經系(所、學位學程)審核通過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學生通過學位考試，但修業期限屆滿而仍未修畢教育學程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期限一年，並俟其修畢教育學程後，方發給學位證書並授予學位。
第五十七條  本校修習雙聯學制之研究生，其境外學歷應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
同時於國內及境外大學修讀碩士學位者，在兩校修業時間合計至少須滿十二個月；修讀博士學位者，在兩校修業時間合計至少須滿二十四個月。學生於國內大學修習之學分數，累計須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同時於國內及境外大學修讀碩士及博士學位者，在兩校修業時間合計至少須滿二十四個月，且所停留期間非屬學校正規學制及行事曆所示修課時間者，不予採計。
第五十八條  凡未曾修習系（所、學位學程）指定基礎學科者，應於入學後補修。成績列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但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基礎學科由各系（所、學位學程）另訂之；若通過學科能力測驗，則免予加修應補修之科目。未補修完畢前不得參加學位考試。
第五十九條  研究所學業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等第制最高為A+，及格標準為B-)。零學分之學業成績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凡學業成績不及格或不通過者，均不得補考，亦不給學分。
第 六十 條  研究生之學位考試，以口試為原則，由本校定期辦理之。以一百分為滿分，以七十分為及格(等第制最高為A+，及格標準為B-)。學位考試辦法另訂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六十一條  研究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第六十二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修業年限屆滿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四、博士班研究生未能於系（所）規定年限內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者。
五、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退學者。
六、自動申請退學者。
七、學位論文有抄襲、代寫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即撤銷其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八、其他依本學則規定應予退學者。
第六十三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二、符合各系(所、學位學程)訂定之畢業條件者。
三、通過本校規定之學位考試者。
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但尚未修畢教育學程之研究生符合前項各款規定且未達最高修業年限者，准予於修畢教育學程或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學期畢業。
第六十四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准予畢業，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發給碩士學位證書。
合於前條規定之博士班研究生，准予畢業，由本校授予博士學位，發給博士學位證書。
第六十五條  有關本篇未規定事宜，悉比照本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篇  學籍管理
第六十六條  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記之學生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六十七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系所（組、學位學程）班別、年級與學業成績，以及註冊、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休學、復學、退學等學籍記錄，概以教務單位各項學籍與成績登記原始表冊為準。
第六十八條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者，應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有效證件，經教務單位核准後更改之。畢業生之學位證書，由本校改註加蓋校印，即行發還。
第六十九條  本校應於每學年（期）開始上課後兩個月內造具新生、轉學生、退學生名冊建檔永久保存。
具有保留入學資格者，應另造具名冊。學生入學資格學歷證件由本校自行審核。
第 七十 條  本校應於畢業生畢業後六個月內造具畢業生名冊建檔永久保存，並於授予學位名冊註記學籍資料更改事項。
第五篇  附則
第七十一條  本校學生突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害，經校內會議決議後，有關該生入學考試及資格、註冊、繳費及選課、請假、成績考核及學分抵免、休學、退學、復學、退費及修業期限與畢業資格條件等彈性修業機制規定另訂之。
第七十二條  本校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其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另訂之。
第七十三條  本校學生獎懲要點另訂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七十四條  本學則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十五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完整修正歷程】
民國85年9月18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86年6月6日教育部台(86)技(四)字第86059216號函備查
民國94年3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4月28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40052604號函備查
民國96年10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1月30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60184531號函備查
民國97年3月1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4月11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70049046號函備查
民國98年5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7月20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80124816號函備查
民國99年1月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2月11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90022147號函備查
民國99年6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7月12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90117304號函備查
民國100年3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5月10日教育部臺技(四)字第1000075377號函備查
民國102年3月1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年5月2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20055429號函備查
民國102年12月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年1月2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20195713號函備查
民國103年12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月20日臺教技（四）字第1040007101號函備查
民國105年1月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年1月26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50008845號函備查
民國105年12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年3月22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60040149號函備查
民國107年1月1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年1月23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70009364號備查
民國107年12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年1月9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70229163號備查
民國109年6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9月2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90093099號函備查
民國110年1月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4月1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0012335號函備查
民國112年5月3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6月20日臺教技(四)字第1120059128號函備查
民國112年10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17日臺教技(四)字第120108406號函備查
民國113年5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6月19日臺教技(四)字第1130063092號函備查
民國114年12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南臺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部學則
民國107年1月10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6月1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7月12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108387號函備查
民國112年5月3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6月27日臺教技(四)字第1120059129號函備查
民國113年5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6月21日臺教技(四)字第1130063090號函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專科部學生有關學籍事宜，特依據專科學校法、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學則。
第二條 本校處理專科部學生有關學籍事宜，悉依本學則辦理之；本學則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章 入學
第三條 本校附設五年制專科部，招收國民中學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者，同等學力之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校招收新生(轉學生)，應於招考前擬定招生辦法報請教育部核定，招生簡章另定之。
第五條 凡經入學考試錄取之新生及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內，繳驗有效之學歷證件，及詳填新生學籍資料並附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相片及繳交各項應繳費用，完成註冊程序，逾期未註冊者，取消其入學資格。如有正當理由，預先申請延期補繳學歷證件經本校核准者，得先行入學，但須於規定期間內補繳，否則取消其入學資格。
第六條 新生因重病、服役或特殊事故，不能按時入學時，得於註冊截止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後，保留入學資格一年。
新生及轉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不能按時入學時，得於註冊截止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後，保留入學資格，入學資格保留年限依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而定。
保留入學期滿後，未依規定入學註冊者，取消入學資格。
第七條 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日期完成註冊程序，如因特殊事故未能完成註冊程序時，應於開學前檢具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延期註冊，但至多以兩星期為限。未依規定完成註冊程序或申請休學者，即令退學。
第八條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以下簡稱延修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日期內完成註冊選課程序，並依照規定繳納各項應繳費用。
未辦理休學之延修生每學期至少須修習ㄧ門課程。
日間部延修生每學期修習科目在十學分（含）以上者須繳交全額學雜費，在九學分（含）以下者須繳交學分費。
學分費之計算依上課時數及開課班級為基準計算之。
第九條 學生註冊入學後申請休學或退學者，學雜費之退費標準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章 轉學、轉科
第十條 各科除第一學年之第一學期及最後一學年之第二學期不招收轉學生外，其餘各學期遇有缺額時得招收轉學生。專科部招收轉學生辦法另訂並報教育部核定。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造成之缺額；辦理轉學招生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超過各該學年度原核定之新生總數。
第十一條 除一年級第一學期及四、五年級不得轉科(組)外，各科(組)學生在修業年限內可修畢應修學分數者，得申請轉科。學生轉科(組)辦法另訂之。
降級轉科（組）者，其在兩科重複修習之年限，不併計入轉入科（組）之最高修業年限。
第四章 修習學分、修業年限、暑期修課
第十二條 本校五年制專科部採學年學分制，各科修業年限為五年，所修學分總數至少需修滿二百二十學分。各科學生畢業應修或提高學分數，依各科課程規定。
第十三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未能修足應修學分者，至多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四年；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者，得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四條 各科目每學期授課以滿十八週為原則。其學分之計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實習與實驗以每週授課二至三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其實際上課時數由各系自行決定。
第十五條 學生每學期所選學分數規範如下：
一、低年級（一、二、三年級）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不得少於二十學分，不得多於三十二學分；高年級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不得少於十二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
二、學生學期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rade Point Average，以下簡稱GPA）達3.38 以上者，或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五以內（採無條件進位），操行成績在B以上者，次學期經科主任核可後，日間部得加選一至二個科目，並得修讀本科組較高年級或他科組之必、選修課程。
學生遇有特殊情況或已修滿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數，經科主任同意後，每學期得減修學分，惟應至少修習一門課程。
第十六條 本校得視需要利用暑期開班授課，暑期開班授課辦法另訂之。
第五章 選課、學分抵免
第十七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全學程開課時序表及學生選課辦法辦理，並須經科主任及教務單位核准。學生選課辦法另訂之。
第十八條 必修科目不及格或不通過須重修。
學生不得修讀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衝堂各科目之學期成績均以零分計。
重複修習已修讀及格或已核准抵免名稱相同之科目，重複修習之學分不計入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第十九條 學生應於取得學分抵免資格第一個學期開學兩週內提出學分抵免申請，且以一次為原則。原修習及格之科目應與申請抵免科目名稱及其課程內涵有相當程度之共同性或關聯性。
學生申請學分抵免除須符合課程要求外，並須經科主任及教務單位審核。學分抵免辦法另訂之。
本校為加強實務學習，學生在學期間從事與學習課程相關之實務工作，得申請採計或抵免學分。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前，在他校已修習成績及格之科目，得酌予抵免學分。但辦理學分抵免後，以專科學校畢業生身份入學者，其修業期限不得少於二年。
第二十條 本校得視各科(組)性質規定學生至業界實習，規定實習年限之科（組），其學生入學前之實務經驗與所學相關者，得申請酌予抵免學分。實習期限由各科(組)另訂之。
第二十一條 本校學生校際選修他校課程，限以本校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且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校際選課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六章 成績考核、缺曠課
第二十二條 學生成績分為學業成績、操行成績二種，採等第計分法核計為原則。
學生各種成績有小數點時，按四捨五入計算。除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保留至小數點後二位外，其餘成績採整數登錄。
操行成績以丙等(含)以上為及格，分為下列五等：
一、優（Ａ+）等：九十分以上至九十五分者。
二、甲（Ａ）等：八十分以上至未滿九十分者。
三、乙（Ｂ）等：七十分以上至未滿八十分者。
四、丙（Ｃ）等：六十分以上至未滿七十分者。
五、丁（Ｄ）等：未滿六十分者。
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評定要點另訂之。
第二十三條 學業成績最高為A+，及格標準為C-。零學分之學業成績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凡學業成績不及格或不通過者，均不得補考，亦不給學分。
任課教師對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的學生得採彈性的考核措施。
學生學業成績考核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四條 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與畢業成績採下列方法計算：
一、以每學期科目之學分數乘以該科目成績為該科目積分。
二、以每學期所修各科目學分數之總和為學分總數。
三、以各科目積分之總和為積分總數。
四、以積分總數除以學分總數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五、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零分及不及格之成績在內。
六、各學期(含暑修)積分總數之和除以各學期(含暑修)學分總數之和為畢業成績。
學生畢業成績之ＧＰＡ計算方式為：各科學分數與其ＧＰ乘積之總和除以總修習學分數。
第二十五條 學生在校各種考試試卷，應妥為保管，以備查考，其保存期間須滿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救濟程序終結為止。學生在校學期成績，應妥為登錄並永久保存。
第二十六條 學生於成績公佈後，若對成績有疑議，得於規定期限內向任課教師反映。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單位後，不得更改。但如發現試卷登分錯誤，或成績計算錯誤者，得由任課教師提出成績更正申請書並檢附書面證明，經系務（所務、學位學程事務、中心）會議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出席及與會人員四分之三通過後，將成績更正申請書及會議紀錄送教務單位辦理成績更改。學生成績更改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七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須依照學生請假規則向學務單位辦理請假，經核准請假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未上課者為曠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考者為曠考。學生請假規則另訂之。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其缺席不扣分。
第二十八條 學生如因重病不能參加期末考試，亦無法如期補考，以致在次學期加選截止日期前，無法補登成績者，得檢具公立或財團法人醫院證明，向教務單位申請，並經校長核准，未參加期末考試之學期可追認作休學論，但仍應辦理離校手續。
第七章 休學、復學
第二十九條 學生因故得向教務單位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未成年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
學生因應徵服義務役，或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而辦理休學者，其休學期間不列入休學年限計算。但若服完義務役或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等原因已消失，其休學期間須列入休學年限計算。
休學期滿因重病或其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得檢具證明專案呈請校長核准後，再酌予延長休學年限。
凡於學期註冊開始後申請休學者，必須先行完成註冊手續。學期中途辦理休學者，最遲應於期末考試前，提出申請並獲核准。
學生於休學學期內已有之成績概不計算。
第 三十 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年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申請休學，免予註冊。
第三十一條 學生於休學期間，不得回校重（補）修不及格或缺修學分（含不得利用暑期回校修課）。
第三十二條 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科組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但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科組變更或停辦時，本校得輔導學生至適當科組肄業。
第八章 退學、開除學籍
第三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不含暑期）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
三、延長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科組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四、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退學者。
五、自動申請退學者。
六、其他依本學則規定應予退學者。
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一、學期修習學分在九學分（含）以下者。
二、身心障礙學生。
三、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持有證明者。
第三十四條 學生因故申請退學，未成年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方得辦理退學手續。
第三十五條 應予退學學生如在本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成績，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三十六條 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歷證明文件入學者，應予開除學籍。開除學籍者，不得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發覺者，除依法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第三十七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依學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得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本校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經本校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九章 畢業
第三十八條 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並符合科系畢業條件者，准予畢業，由本校授予副學士學位，發給副學士學位證書。
第三十九條 專科部學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合於下列標準者，得向教務單位申請，經科主任及教務長核准，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
二、各學期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rade Point Average，以下簡稱GPA）達3.38 以上者，且各學期名次均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五（採無條件進位）以內。
三、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或A以上。
不符合提前畢業規定者，仍應依規定辦理註冊，並修習規定之應修學分數。
第 四十 條 應屆畢業生於最後一學期所修習之科目，其成績尚未全部算出之前，即使已修滿該科(組)之科目、學分，仍具在學生身分，不得要求退修其他尚未算出成績之科目，且不得要求發給學位證書；須待所修習科目之成績均算出且符合畢業資格之條件，方得於規定日期領取學位證書。
第四十一條 應屆畢業生或延長修業屆滿學生，若暑修成績及格，符合畢業資格者，列為當年度之畢業生。專科部延修生僅因專業證照未通過而延修，於當學期無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於通過該門檻後授予學位證書。
第十章 學籍管理
第四十二條 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記之學生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四十三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科班別、年級與學業成績，以及註冊、轉學、轉科、休學、復學、退學等學籍記錄，概以教務單位各項學籍與成績登記原始表冊為準。
第四十四條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者，應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有效證件，經教務單位核准後更改之。畢業生之學位證書，由本校改註加蓋校印，即行發還。
第四十五條 本校應於每學年（期）開始上課後兩個月內造具新生、轉學生、退學生名冊建檔永久保存。
具有保留入學資格者，應另造具名冊。學生入學資格學歷證件由本校自行審核。
第四十六條 本校應於畢業生畢業後六個月內造具畢業生名冊建檔永久保存，並於授予學位名冊註記學籍資料更改事項。
第十一章 附則
第四十七條 本校學生突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害，經校內會議決議後，有關該生入學考試及資格、註冊、繳費及選課、請假、成績考核及學分抵免、休學、退學、復學、退費及修業期限與畢業資格條件等彈性修業機制規定另訂之。
第四十八條 本校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其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另訂之。
第四十九條 本校學生獎懲要點另訂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五十 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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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拓展學生視野，促進學術合作，加強與境外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境外大學)學生之交流學習，依據大學法、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雙聯學制，係指學生依本校與境外大學雙方之簽訂之學術合作合約，於本校及合作境外大學進修，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之規定後，由本校與合作境外大學共同或分別授予學位。
第 三 條  與本校合作辦理雙聯學制之境外大學，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須為與本校簽訂相關學術合作合約之境外大學。
二、須為符合教育部「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或「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之境外大學。
第 四 條  修讀境外雙聯同級學位之學生，其在兩校修業期間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修讀學士學位者，累計在兩校修業期間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二、修讀碩士學位者，累計在兩校修業期間至少須滿十二個月。
三、修讀博士學位者，累計在兩校修業期間至少須滿二十四個月。
修讀境外雙聯跨級學位之學生，其在兩校修業期間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同時於國內及境外大學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者，累計在兩校修業期間至少須滿四十個月。
二、同時於國內及境外大學修讀碩士及博士學位者，累計在兩校修業期間至少須滿二十四個月。
第 五 條  修習雙聯學制之學生，於修習期間，須全程維持本校學籍。學生在兩校修習之學分數得併計，但於兩校個別修習學分數，累計須各達畢業應修總學分數之三分之一以上。
第 六 條  雙聯學制，應由辦理之各學院所、系、學位學程擬具包含中文及英文版本之「雙聯學制學術合作合約」，經系級(含研究所及學位學程)及院級相關會議決議，送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與教務處審核，並經校長核准後，由雙方學校簽署，方可施行。
前項若屬與大陸地區學校之學術合作合約，須依教育部相關規定，於進行簽約二個月前由本校陳報教育部同意。
「雙聯學制學術合作合約」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申請資格及名額之限制。
二、甄審之規定。
三、銜接課程之設計。
四、學分抵免。
五、在兩校修業時限。
六、碩、博士論文共同指導約定書。
七、學位授予。
八、註冊、休學、復學等學籍管理事項。
九、費用之收取。
十、合約修改及終止之規定。
前項第六款 「碩、博士論文共同指導約定書」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研究生姓名。
二、指導教授姓名。
三、論文題目。
四、修業時間規定及兩校修業時間之分配。
五、撰寫論文及摘要使用之語文。
六、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及口試進行之方式。
七、碩、博士論文發表與衍生之智慧財產權。
八、約定書修改與終止之規定。
九、其他事項。
學位論文可採兩校分別指導或兩校共同指導方式進行，若學位論文採分別指導方式或境外學校研究所僅修習學分者，免附「碩、博士論文共同指導約定書」。
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須符合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規定；學位考試通過後，繳交本校之學位論文須符合本校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第 七 條  本校雙聯學制之合作境外大學薦送學生入學本校時，應依本校各境外學生入學管道招生時程，彙整申請資料辦理。
第 八 條  修習雙聯學制學位之學生，如符合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大陸地區學生等身分資格規定者，其學籍、成績考核、獎學金、住宿及生活輔導等，各依其相關規定辦理。
第 九 條  修習雙聯學制之學生，於合作境外大學修讀及格之科目、學分及成績，應於本校規定修業年限內，依本校「學生學分抵免要點」辦理抵免。
第 十 條  修習雙聯學制之本校未役役男學生，其入出境須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理辦法」及入出境相關法令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大學部各系做為輔系之條件與審查標準
 
一、四年制大學部學生自二年級起及二年制大學部學生自三年級第二學期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其前一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達 60 分以上或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PA）達 1.70 以上者，或其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七十五以內者，得申請修讀其他系組為輔系。
二、學生至少要取得輔系專業必修課程20學分。
三、若輔系之科目與主系相同或性質相近，以不重複修讀為原則。
四、若主系與輔系之專業必修科目相同或性質相近太多，以致於學生可修讀之輔系專業必修學分少於20學分時，得由輔系主任指定專業選修課程補足之。

南臺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民國90年12月17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7年10月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4月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2月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教學資源，鼓勵學生擴展其學習領域，提升其就業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分學程之設置由各學院、系（所）或中心擬訂其設置宗旨、課程規劃、完成學分學程應修之科目與應修學分數，並經校課程會議通過。若申請修讀學分學程人數及取得學分學程人數連續三年未達設定之標準，得提請校課程會議討論予以取消。
第三條  學分學程應以跨學院、系（所）之整合性系列課程為原則。
第四條  學分學程得訂定修讀學生之資格。
第五條  修讀學分學程課程之學生須於規定選課期間內上網選修。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上下限仍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其修課學分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平均成績計算。
第六條  學生不得因修讀學分學程課程而要求延長修業年限。
第七條  各學分學程規定之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15學分。
第八條  學生於每學期選課時上網登記修讀學分學程；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課程及學分數者，於學位證書上註記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第九條  大學部學生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時，該學程規定之應修最低學分數可列為該生之畢業學分，且至多以一個學分學程為限。已歸屬於該系畢業學分之學程學分不得重複列計。
第十條  於本校大學部畢業之研究生，其於大學部和研究所所修之學程學分可合併計算，但不得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第十一條  修完主修系組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分學程應修學分者，仍可依規定畢業，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分學程學分。
第十二條  放棄或未完成學分學程應修學分者，其已得之學分，非屬於主修系組、輔系、雙主修科目者，是否列入畢業學分計算，依各系組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專業證照課程實施要點
民國97 年10 月29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5 月3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以提升其專業技能，增加就業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日間部107 學年度起在學之四技學生。
三、各系、學程得視專業能力培養之需求，將「專業證照」列為四年級下學期的 0 學分必修科目，其成績以通過或不通過登錄。
四、各系、學程認可之專業證照類別須正面表列，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公告於各系、學程網頁，始可承認。各系、學程得視需要依程序修訂專業證照類別。
五、符合下列條件之學生，須將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一份送交各系、學程登記（正本驗後發還），其「專業證照」科目才能被認定為通過。
(一) 於入學前已取得各系、學程認可之專業證照，並於入學當學期內完成登記程序。
(二) 在學期間取得各系、學程認可之專業證照，並於證照所註明之發證日當學期內完成登記程序。（於寒、暑假其間所取得之證照，需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完成登記程序）
六、各系、學程收到學生所繳證照證明文件後需上網登錄，證明文件影印本一份各系、學程自存。
七、學生四年級下學期之「專業證照」成績（通過或不通過），由各系、學程依資料庫所登記之專業證照資料判定之。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跨領域X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07年12月12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教學資源，鼓勵學生擴展其學習領域，增加多元學習之機會，提升其就業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2、 跨領域X學程(以下簡稱X學程)由各學院擬訂其學程名稱、科目名稱及科目學分數，並經院、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3、 學生修習X學程時，其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仍依本校學生選課要點規定辦理。
4、 學生獲得X學程修課學分數達15學分(含)以上，其學位證書註記取得該X學程之名稱。
5、 學生修習X學程所取得之學分皆可認列為畢業學分，其取得學分之科目名稱若與其他科目名稱相同者，只能承認一次。
6、 106及107學年度入學之日四技學生可取得一個X學程證明或修習一個X學程至少5門課為其畢業門檻，下列學生可予免修，但不給予任何X學程證明：
(1) 特殊專班(技職再造班、跨領域工程班)及國際商務學位學程、國際金融學位學程之學生。
(2) 完成三年級或四年級一個9學分(含)以上「學期實習課程」之校外實習生。
(3) 完成三年級或四年級一個學期(含)以上之境外研修學生。
(4) 特殊教育學生。
7、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8、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要點
民國98年10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0年1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10月3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2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2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7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2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自主學習，提升教學專業知能，特訂定本要點。
2、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以下簡稱教師社群)由本校專任教師、專案教師至少5人組成，並由一名專任、專案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負責社群活動之規劃、聯繫與相關成果彙整。每位教師以參加1組社群為原則，若有特殊需求者應經提供社群補助計畫之經費預算管考會議核定後實施。
3、 欲申請教師社群補助者，須提出計畫書，由召集教師之系所、院(中心)主管、及社群主題推動單位主管推薦，經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以下簡稱課教組)彙整後送高教深耕計畫之經費預算管考會議審議。
4、 教師社群補助經費以業務費為限，不補助資本門與人事費。可申請補助項目及經費編列基準，於開放申請時一併公告。
5、 社群活動執行期程以年度為原則，若有特別需求者，需經高教深耕計畫之經費預算管考會議核定後實施。於執行期間內，受補助之教師社群至少集會5次，並得依活動需求邀請相關人員出席。召集人應於活動期程按次繳交活動紀錄表電子檔，並於活動結束後兩星期內，繳交成果報告電子檔至課教組。
6、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專業證照暨輔導學生考照獎勵要點
93年11月29日行政會議通過
95年5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年1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年3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年10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0月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5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2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4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2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政府建立證照制度，以提升產業技能；並培養本校教師專業實務能力，增加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2、 凡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約聘教師在校服務期間取得第三點所訂之證照，可申請表中對應之證照獎勵。但每次申請獎勵之證照種類或級別需與已獲補助之證照不同或更新之版本。
每位每年度限補助2張證照。同一種類證照有不同級別者，當年度限補助1張。
已領取本校其他獎助、獲考照費補助或免考照費者，不得提出申請。
3、 可申請獎勵之證照種類、獎勵額度及相關規範如下表：
	項次
	證照種類或級別
	獎勵額度
	說明

	一
	甲級(或相當級別)技術士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考
	每證獎助新台幣8,000元
	－

	二
	乙級(或相當級別)技術士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考
	每證獎助新台幣2,000元
	－

	三
	國際性專業認證
	測驗報名費未達新台幣1,000元者，獎助全額測驗報名費。
測驗報名費新台幣1,000元以上，獎助60%測驗報名費，但獎助金額未達新台幣1,000元者，以1,000元計，超過新台幣10,000元者，以10,000元計。
	1.可補助之證照須經所屬單位主管認可。
2.申請時需檢附測驗報名費收據正本。

	四
	法人證照
	每證獎助測驗報名費，但以新台幣1,000元為上限。
	1.可補助之證照須經所屬單位主管認可。
2.申請時需檢附測驗報名費收據正本。

	五
	英檢達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CEFR C2級
日語N1級
	每證獎助測驗報名費
	1.限專任及專案約聘教師提出申請。
2.只能擇一申請獎助。
3.申請時需檢附測驗報名費收據正本。




4、 申請人須於取得認可之專業證照半年內填具申請表，逾期不再接受申請。
5、 申請證照獎勵之程序如下：
(1) 申請人填妥申請表，向系所或服務單位提出申請。申請時繳交相關證件影印本乙份，並檢附相關證件正本查驗（系所或服務單位驗畢後歸還）。
(2) 申請案件由系所或服務單位彙整，送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以下簡稱課教組)執行審查程序，課教組得視需要會同其他單位審查。
(3) 課教組每年三月底及十月底彙整提報「國內外研習補助審查小組」審議，並依審議結果辦理後續獎勵金核發作業。
6、 本校教師輔導學生辦理第三點表中項次一至四之考照內容，以納入正規課程為原則；其鐘點費由本校給付之，但不另核發獎勵金。
前項輔導課程，若因實務需求必須另辦密集訓練時，得開設輔導專班；其收費方式由系所審核通過，本校不另支給鐘點費；其輔導訓練績效卓著者，各系所得採專案申請方式，簽請校長酌發三萬元以下之獎勵金。若輔導專班另有專案計畫補助及支付鐘點費，則不得申請獎勵金。
7、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傳習制度實施要點
民國98年1月1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2年1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3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7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3月2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提升教學效能，希冀新進及有意自我提昇之教師，在各系(所)優良教師帶領下見賢思齊，提早適應本校環境。由各系教學優良教師或資深教師擔任傳授者，透過教師間經驗交流的方式，在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等工作上分享經驗與提供諮詢，以建立本校教師傳習制度，特訂定本要點。
2、 教師傳習團隊應包含傳授者(Mentor)教師及學習者(Mentee)教師
傳授者條件：由本校教學優良教師及各院級單位推薦資深教師為優先考量。傳授教師為榮譽職務，不另支薪或折抵授課鐘點。
學習者條件：(1)教師評鑑或教學評量待改善之教師為必要成員。
(2)教學年資未滿二年之專任教師。
3、 活動時間由傳授者及學習者自訂，討論內容以教學經驗傳承與學生輔導為主，研究與服務為輔。
4、 由各院級單位主管，負責媒合院內符合傳授者及學習者條件教師組成傳習團隊。每一傳習團隊由1位傳授者及若干位學習者組成，每位教師限參加乙團隊。院級單位主管於媒合時，宜結合雙方之專業領域，並督導雙方的互動及進度。
5、 傳習團隊由一位成員教師擔任聯絡人，並填寫教師傳習團隊實施工作計畫，由院級單位統一送至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以下簡稱課教組)彙整提送高教深耕計畫之經費預算管考會議審查。
6、 傳習團隊應於組成之年度進行至少2次之活動，並於全程活動結束後2週內，將活動成果送交課教組。
7、 教師傳習團隊得申請活動經費補助，補助以傳習人數為計算基準，每位傳習教師補助新臺幣1,000元為上限。補助經費以業務費為限，不補助資本門與人事費。可申請補助項目及經費編列基準，於開放申請時一併公告。
8、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專業技術證照獎勵要點
109年3月23日行政會議通過
109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2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1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本校學生專業實務技能，增加就業競爭力，於本校就讀期間取得之證照，可申請證照獎勵與補助，特訂定本要點。
2、 證照獎勵規範如下表：
	項次
	證照種類或級別
	獎勵金(新臺幣)
	備註

	一
	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每證8,000元
	

	二
	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每證2,000元
	

	三
	全國技術士證-甲級
	每證8,000元
	

	四
	全國技術士證-乙級
	每證2,000元
	

	五
	全國技術士證-丙級
	每證500元
	

	六
	全國技術士證-其他或單一級
	
	

	七
	行政院各部會行總處署所核發之證照
	每證1,000元
	採認當年度教育部公告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八
	系認可之其他專業證照
	每人500元
	系認可之證照須經系務或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3、 證照報名費補助規範如下：
(1) 學生於取得證照後，得申請「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乙級以上、「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iPAS)」(包含民間能力鑑定採認通過項目)、「工業工程師」、「證券商業務人員(高級業務員)」、「SOLIDWORKS CAD Design Associate」等證照之報名費補助(不含上課費用)。
(2) 依會計室規定須檢據核實核銷，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3,000元整，每張證照限補助乙次報名費。
4、 申請證照獎勵與補助之程序：
(1) 於證照生效日起算六個月內填妥申請表並檢附證照影本及報名費單據正本，證照正本查驗後歸還，畢業生則應於每年六月底前向系所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2) 系所將相關資料上傳至「學生證照系統」並完成初審後，將申請案件送至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以下簡稱業務單位)複審。
(3) 業務單位依複審結果辦理後續獎勵與補助金核發作業。
5、 本要點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支應，已請領本校其他相關證照獎助或免報名費之證照者不得申請本要點之獎勵或補助。
業務單位依申請案件收件之先後順序進行審核，核定至當年度預算用罄為止。
6、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民國106年12月21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12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使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瞭解學術倫理相關規範，及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之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實施要點。 
二、本要點之適用對象為106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博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三、實施方式：
(一)每學期開學初將入學學生資料傳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台，協助帳號建置。 
(二)學生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廣資源中心」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習本課程。
(三)學生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並通過總測驗，即可於網站申請下載修課證明。
(四)學生修習本課程，不計入學期成績單及歷年成績表。
四、106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博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須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準，並取得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考試；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五、為鼓勵日間部學士班學生修讀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本校亦協助其建置帳號，利用該學習資源平台自行修習。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教與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
民國96年10月15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12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06月0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2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2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通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並提供教師精進教學及課程設計之參考，特訂定本要點。
二、教與學意見調查實施方式及時間如下：
(一)實施期中、期末教與學意見調查，分別於期中考週、期末考前二週開始執行。
(二)實施課程學習意見即時回饋措施，學生可在學期中於「課程學習意見即時回饋系統」表達對課程學習之相關建議，供教師了解與回應，於每學期加退選後至期末考前二週實施。
(三)學生得隨時逕向教學反應電子郵件信箱提出反應。
三、成立「教與學意見調查統計分析小組」，以執行調查結果分析，並適時修訂問卷內容。小組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具教育專長教師一名（由教務長遴聘）組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小組決議須提教務會議備查。
四、學期開授之所有課程，除班會、導師時間、操行、服務學習（勞作教育）、外語能力檢定（英語能力檢定）、校外實習課程、專題研究、專題討論、論文等無教師實際授課之課程不需調查外，其餘課程均需實施教與學意見調查。
需實施調查之課程，若有特殊情形，須於期中調查結果公布二週內提出申請，經簽請教務長同意後，始得免實施調查。
對於調查結果有疑慮之教師，得於調查結果公布二週內提出書面申覆，經｢教與學意見調查統計分析小組｣審議通過同意，始得免納入分數計算。
五、於期末調查期間未完成教與學意見調查作業之學生，不得經線上成績查詢系統查詢當學期成績。
六、教與學意見調查資料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相關單位於調查結果分析與處理過程中，應遵守保密原則。
(二)調查結果提供校長、教務長、該課程所屬單位主管及任課教師參考。
(三)調查結果列為教師升等、進修、延長服務、教學優良教師選拔或兼任教師續聘等之參考。
(四)各教學單位得根據教與學意見調查結果，於相關會議中提出檢討，以改善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成效。
七、該學期之期末教與學意見調查(問卷採5等量表)平均值未達3.5之課程，為教與學意見調查未達標準之課程。
該學期所授課程之期末教與學意見調查平均值未達3.5之教師，為教與學意見調查未達標準之教師。
八、對教與學意見調查未達標準之處理原則： 
(一)未達標準之課程，送請授課教師之單位主管簽註意見及處理方式後，送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追蹤改善成效。
(二)連續2學期未達標準之課程或教師，得由所屬單位主管提案於系級相關會議討論如何對課程或教師提供協助或進行其他處置方式。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Hlk90653616]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生修業要點
民國93年8月9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2年5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6月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2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2月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各系、所、學位學程與院設班別(以下簡稱系所)在擬訂研究生修業相關規定時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系所應擬訂研究生修業相關規定，送教務處核備。除本要點所列之規定外，如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研究生必須修滿各系所課程時序表所規定之修課條件，並通過學位論文口試，始能畢業。
四、研究生得於入學當年七月一日開始到校從事相關研究或研習工作。
五、研究生申請指導教授之方式由各系所訂定。
六、每名研究生可申請學位論文指導教授（以下簡稱指導教授）至多二位。
主指導教授必須為本校現任專任(案)助理教授職等以上教師，共同指導教授得由現任(或曾任)本校專(兼)任助理教授職等以上教師、或現任本校具博士學位之各級研究人員或外校專任助理教授職等以上教師擔任。
指導教授應注重學生之學習狀況及論文品質，落實學術自律，倘其指導學生之學位論文有與所屬系所專業領域不符或違反學術倫理遭撤銷學位之情事，依情節輕重自下學年度起至少一年不得新收指導研究生論文。
指導教授對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研究生應行迴避。
七、研究生於就讀期間如有更換指導教授之必要，應依系所規定並經原指導教授、新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同意始得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系所主管召開學術委員會或相關會議議決，由適當教授擔任指導教授，或採其他妥適之方式處理：
(一)原指導教授拒絕同意者。
(二)研究生無法覓得新指導教授時。
(三)其他顯足以影響師生良好關係者。
八、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時，在原指導教授提供原始構想、概念及受指導下所獲得之研究成果，須經原指導教授同意，始得作為學位論文。
[bookmark: _Hlk183764130]九、研究生最遲應於學位考試申請前一個月通過符合各系所專業領域之論文計畫書審查(Proposal  Hearing)。
[bookmark: _Hlk42802443][bookmark: _Hlk42802557]    審查方式是由主指導教授書面審查通過後，推薦二位專業領域相符之校內專任(案)助理教授職等以上教師組成審查小組共同審查，可採書面審查或口頭報告審查。論文計畫書審查意見表經二分之一（含）以上審查委員簽名同意，即為審查通過；如審查不通過，須於一個月後才可再提出申請，每學期最多兩次審查。
研究生之主指導教授更動時，需重新申請審查。
各系所可自行訂定研究生學位考試前須符合之條件（如論文相似度比對門檻、期刊或研討會發表、參與競賽等）。
十、研究生學位論文口試以下列期間舉行為原則：第一學期自十二月一日起至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學期自五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提升教師全英語授課知能實施要點
民國103年9月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3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國際化校園趨勢以及國際學院 具全英語授課教師知能之需求，培養校內師資全英語授課之能力，特訂定本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提升校內教師全英語授課能力之培訓課程辦理模式為校內短期密集培訓課程或暑期海外「全英文授課教師工作坊」培育課程，校內短期密集培訓課程由雙語教學推動中心規劃相關課程內容及遴聘專業外籍師資授課，暑期海外培育課程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負責聯繫國外知名 大學協助開授英語授課培訓課程。
三、 每年校內短期密集培訓課程或海外「全英文授課教師工作坊」辦理規模，依當年度經費與各學院全英語授課教師需求之規劃公告辦理。
四、 參加校內短期密集培訓課程之培訓教師人數以院與通識教育中心為單位，各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應依據開設全英語班別授課之需求，選派教師若干人參與，並繳交海外「全英文授課教師工作坊」培訓教師之推薦順序。
五、 暑期海外「全英文授課教師工作坊」培訓教師由參加校內短期密集培訓課程之教師中遴選，由海外培訓全英語授課知能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甄選委員會) 遴選，甄選委員會會議時，得邀請全英語班別負責主任說明授課需求與推薦理由。遴選後，將推薦人選陳請校長核定之。
六、 甄選委員會由督導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長、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等相關人員組成，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七、 海外「全英文授課教師工作坊」之培訓教師遴選標準，依下列條件依序做為選送參考：
(一) 各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全英語授課教師之推薦順序。
(二) 參與校內短期密集培訓課程之研習成績(平時成績佔30%、英 語能力期中測驗佔30%、英語能力期末測驗佔 40%)。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實務專題補助要點
民國95年10月3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6年4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0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8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0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7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0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6月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9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2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3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全國性及國際性實務專題競賽，以提升實務技能、發揮創造能量、及建立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專任教師得就指導之實務專題項目申請下列兩類經費補助：
(一)具獲全國競賽第一名潛能或具全國獨特性，且能成為本校標竿性之學生實務專題，得申請頂尖實務專題補助。
(二)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實務專題競賽，得申請一般實務專題補助。
三、申請實務專題補助案，須經系、院推薦，再送校實務專題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審議。
審查小組由督導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及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一人組成。
審查小組會議由督導副校長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會議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四、實務專題補助依下列原則審查：
(一)申請教師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實務專題競賽之績效。
(二)申請案可提升實務教學成效。
(三)指導學生參賽與得獎資料是否依規定登錄。
(四)指導教師若獲當年度頂尖實務專題補助，不再補助其他實務專題申請案。
五、可申請實務專題補助項目如下：
(一)五金材料、電子零件、生技及化學材料、美工材料等製作實務專題成品與參賽所需之材料費及非消耗品。
(二)製作實務專題零組件等硬體之委外加工費。
(三)為使作品完整所需之後製作委外製作費。
(四)製作實務專題與參賽所需之印刷費用。
(五)其他實務專題製作或參與競賽相關經費。
六、受補助之指導教師應確實督導學生完成實務專題及參與競賽，並檢附授權同意書及成果報告以辦理經費核銷。
七、依本要點獲補助實務專題作品，須參與學校規劃之各項競賽或展示；專題作品至少須保留3年。
獲頂尖實務專題補助指導教師須建立傳承制度，以期長期並深化該領域之發展。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邀請國外專家學者短期授課實施要點
民國95年10月3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8年11月30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0年5月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5年3月28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1年3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拓展師生國際視野，引進先進科技與知識，以提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2、 本校各系所為達成教學卓越之目標，得邀請國外知名專家學者前來短期授課，每位專家學者應以講授一學分18 節課以上為原則，每日授課節數不得少於兩節，且不宜另安排與教學無關之行程與活動。
3、 擬邀請國外專家學者短期授課之系所須提出申請計畫，經院長同意後，送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審核，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4、 國外專家學者來校短期授課，其報酬及交通費參考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辦理，並依下列規則執行：
(1) 支給報酬之日數，為實際授課天數加上兩日(含抵台及離台)。
(2) 授課期間無實際授課，當日不支給報酬，但逢星期例假日可申請補助住宿費及膳費，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規定辦理，按實核銷。
(3) 支給之交通費包含國際機票及國內交通費，國際機票以搭乘經濟艙為原則；國內交通搭乘高鐵者，以標準艙支給；有特殊需求者，另案申請。交通費均按實核支。
(4) 遴聘國外業界專家短期授課，得比照本校「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要點」之職級支付報酬。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課程規劃實施要點
民國95 年12 月14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8 年4 月2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 年12 月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 年11 月2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 年12 月1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 年10 月2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 年5 月3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2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落實課程規劃及修訂機制，特依大學法施行細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課程規劃及修訂採三級三審制：
(一) 學校設置校級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要點須經教務會議通過。
(二) 院級單位（學院、通識教育中心）設置院級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要點須經院務（中心）會議通過。
(三) 系級單位（系、所、學位學程）設置系級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要點須經系務（所務、學位學程）會議通過。通識教育中心得依通識課程類別之分組，參照系級模式，施行課程規劃及修訂。
三、三級課程委員會均應聘任行政主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擔任委員。另院級單位及系、所、學位學程之系級單位應聘任校外代表擔任委員。系級課程委員會應包含至少2位業界專家之校外代表，及1位高職課程銜接校外代表，惟通識教育中心各組及雙語教學推動中心課程委員會不在此限。獨立所課程委員會應包含至少3位業界專家及校友之校外代表。院級課程委員會應包含至少2位業界專家或學者之校外代表；博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校外代表得比照院級課程委員會辦理。
四、校級課程委員會負責事項如下：
(一) 擬定全校課程架構，包括畢業學分數、校訂通識必修科目及學分數、必修與選修科目學分數之配當比例。
(二) 審議各系所全學程開課時序表。
(三) 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設置。
(四) 審議其他與全校課程相關之事宜。
五、院級課程委員會負責事項如下：
(一) 擬定各學院專業共同必修科目（校定通識科目）及學分數。
(二) 審議各系所全學程開課時序表。
(三) 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設置。
(四) 審議其他與各學院（通識教育中心）課程相關之事宜。
六、系級課程委員會負責事項如下：
(一) 擬定各系（所、學位學程）全學程開課時序表，包括畢業學分數、專業必修科目及學分數、專業選修學程科目及學分數。
(二) 審議各科目授課大綱、就業力指標權重。
(三) 審議教師授課科目與專長符合度。
(四) 審議其他與各系（所、學位學程）課程相關之事宜。
七、課程時序表之訂定及修訂皆須依序通過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之審查。
八、全學程課程時序表進行修正時，只限尚未開設課程之學期及畢業條件，已開設課程之學期不得異動。
九、教務單位應將校級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課程時序表上網公告。各系（所、學位學程）亦須主動告知學生課程相關訊息。
十、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磨課師課程學分抵免實施細則
民國105年3月2日教學卓越計畫管考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6月1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6年6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2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修習磨課師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以下簡稱磨課師課程)，鼓勵學生自我規劃學習歷程，建立自主學習能力，特訂定本細則。
二、本細則所指磨課師課程之教學內容可採影音、簡報或動畫等數位教材，配合線上進行點名、測驗、討論、繳交作業等混合式方式實施。
三、本校大學部學生在學期間，得申請修習磨課師課程，取得修課證明後得抵認所屬系所認可之其他外系(含通識教育中心)開放之課程學分，可抵認之學分上限依所屬系所規定辦理。磨課師採認學分之計算公式為：(線上磨課師課程有教學單元影片的週數*2)/18。修課申請與學分抵認之作業如下：
(一)學生於修習磨課師課程取得修課證明後，填具學分抵免申請書，提出申請。
(二)學分抵免事宜由教務單位負責，其中專業課程由各系所協助審核，通識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及雙語教學推動中心協助審核。
(三)學生申請磨課師課程抵免學分事宜，若有發生非本人上課之情事，經查證屬實，取消學分抵免。
四、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辦法
民國95年 10月11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6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2月3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1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7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11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4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 9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2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5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3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7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12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3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課業學習，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以下簡稱課教組)為教學助理(TA)制度推動單位。教學助理由本校研究所、大學部或專科部四年級以上學生，且成績優良、品性端正、具服務熱忱者擔任， 並以優先聘用弱勢學生為原則，經申請之授課教師推薦，並妥善規劃其工作，送系、所及中心主任審定，課教組備查後擔任。
教學助理不得冒名頂替，如有不適任情事，經簽准予以更換。
第 三 條  教學助理類別及工作內容如下：
一、課業輔導教學助理：課業輔導、教學助理課輔中心(TAC)課業諮詢等工作。
二、隨班教學助理：協助授課教師準備教學器材、課業輔導、協助實作、帶領分組討論等工作。
教學助理須協助授課教師準備授課資料、製作數位教材、管理數位平台、上傳授課相關資料與教室管理等工作，並不得代替教師授課及評分工作。
第 四 條  為提升教學助理職能，教學助理須參與課教組舉辦之相關培訓或活動，參與活動之研習時數得列入該月所規範之工作時數，未出席培訓者將停止該學期之聘用。
第 五 條  教學助理於學期結束前應接受輔導學生與授課教師之評量，評量結果為次學期聘用之參考，且須上傳成果報告至TA系統。成果報告如有內容抄襲或未依規定時間上傳等情事，於次學期停聘ㄧ學期。
第 六 條  教學助理薪資依當年度經費預算額度編列，且時薪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工作期程及時數於核定後通知始得執行。若因特殊需求，須延長工作期程或時數者，經送課教組核定後實施。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缺課、補課、代課處理要點
民國96年1月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8年8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11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教師缺課、補課、代課等相關事宜，依據本校教職員請假規則及教職員工公差公假處理辦法，特訂定本要點。
二、教師不能到校授課時，須事先辦理請假手續；因緊急事故未能事先請假者，須先通知所屬單位與教務單位協助處理相關課務事宜。教師未辦理請假手續而缺課者，列入教師評鑑考核。
三、教師不能到校授課時，須依下列規定補課或由學校安排教師代課：
（1） 連續請假日數在五日（含）以下（不含例假日）：
1、因公差、公假、事假、病假而缺課者，必須補課。
2、因婚假、產前假、陪產（檢）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執行公務受傷必須治療休養、或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而缺課者，由學校安排教師代課，代課教師之鐘點費由學校支付。
3、因喪假而缺課，累計未超過五日（含），由學校安排教師代課，代課教師之鐘點費由學校支付；累計超過五日（不含），則必須補課。
（二）連續請假日數超過五日（不含）者（不含例假日），一律由學校安排教師代課，請假教師不得支領請假期間之超鐘點費。請婚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陪產（檢）假、執行公務受傷必須治療休養或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而缺課者，其代課教師鐘點費由學校支付，其餘各種情形之代課教師鐘點費由請假教師薪津項下扣給之。
四、依規定需補課者，其請假單上須註明「擬訂補課時間表」，未依規定補課者，至學期結束時由學校扣發其未補課時數之鐘點費。
五、教師不得拒絕學校所安排之代課課程。代課期間如遇期中考試或期末考試時，代課教師必須義務出題、監考、批閱試卷及核算學生成績，不得異議。
6、 代課教師之代課鐘點費於代課結束後一次發給。代課鐘點費計算方式如下：
（一）以實際代課時數計算。 
（二）請假教師之職級低於代課教師者，其代課鐘點費以請假教師之鐘點費標準支給。
（三）代課教師之職級低於請假教師者，其代課鐘點費以代課教師之鐘點費標準支給。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大學部暑期開班授課要點 
民國88年5月6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7年4月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年4月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年12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年10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年6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年12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2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大學部、五專部學生學習需求，充分利用暑期修習課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參加暑期課程：
（一）必修科目不及格須重修者。
（二）因轉系、轉學須補修轉入年級前科目者。
（三）修讀輔系、雙主修者。
（四）特殊情形經系主任及教務單位同意者。
三、暑期開班授課於每學年度暑期辦理，暑期課程以上課4至9週為原則，每一學分授課（含考試）至少須滿18節課。
四、每一課程選課人數未達10人則取消開課。
五、暑期課程以接受本校學生申請為原則。他校學生申請，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辦理。
系(所、學位學程、中心)主任及教務單位得對學生選課進行審核。
六、學生暑期選課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選課、繳費及上課等各階段時程，各學年度另行公告之；各階段應依公告時程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二）不得超過12學分。
[bookmark: _Hlk144994702]（三）跨部選課依本校學生選課要點第七點規定辦理。
（四）未依規定繳納所有科目之學分費，於公告未繳費學生名單後強制退選課程。
（五）因重病或重大事故不能完成暑期課程者，須檢具區域級以上醫院診斷證明或其他正式證明文件，於期末考試前經任課教師、系主任及教務單位同意，得申請退選課程，所繳學分費不予退費。
七、學生於休學或服役期間，不得利用暑期回校修習課業。
八、暑修課程學分費依實際上課節數計，學分費依本校當學期核定之標準收費。
已繳暑期課程學分費不予退費，但符合下列各項條件之一者，得申請全額退費：
（一）課程經公告取消開課。
（二）暑修起始日期前，經同意辦理退選課程。
（三）辦理休學或退學。
九、學生暑期修課成績考核規定如下：
（一）成績均應登記於歷年成績表內。
（二）暑期所修學分不與學期所修學分合併累計，其成績亦不與學期成績平均合併核計，惟所修學分數及成績應併入畢業成績計算。
十、暑期開課教師授課鐘點費，按所收學分費之學年度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發給，行政業務人員得酌支工作津貼。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微型課程學分採計要點
106年6月9日教務會議通過 
106年12月21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 為提供學生彈性且多元的學習管道，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跨領域競爭力，特訂南臺科技大學微型課程學分採計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依一般課程18小時核計1分為基準，微型課程每小時核計為1/18學分，學分採計至小數位數第一位（小數位數第二位四捨五入），上課時數學分換算表，如附表一；惟開課單位另有規定者，由開課單位核計。
3、 微型課程包括演講、國外學者短期授課、活動（含展演、實作、田野）、實驗（實習、參訪、移地教學）、工作坊及數位學習（遠距、磨課師、開放課程）等，由開課單位申請並由教務單位核准。
4、 鐘點費核發有計畫編列預算者由計畫經費支給，學校支給者由開課單位提出申請。
5、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上課時數學分換算表
	上課時數
	微型學分
	上課時數
	微型學分

	18
	1.0
	9
	0.5

	17
	0.9
	8
	0.4

	16
	0.9
	7
	0.4

	15
	0.8
	6
	0.3

	14
	0.8
	5
	0.3

	13
	0.7
	4
	0.2

	12
	0.7
	3
	0.2

	11
	0.6
	2
	0.1

	10
	0.6
	
	





南臺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民國98年4月24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5月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5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0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5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0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6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年12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年5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年5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2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2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推動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培育務實致用人才，提升學生職場適應力與競爭力，依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及「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範」，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大學部、五專部高年級(四、五年級)及日間部碩士班學位生。
三、各系(所、學位學程、科)(以下簡稱各系(科))可依其領域特性，開設不同類型之校外實習課程如下：
(一)暑期實習課程：
大學部、五專部於暑期開設2學分為原則之校外實習課程，學生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8週，且實習時數不得低於320小時。
(二)學期實習課程：
大學部、五專部於學期間開設9學分為原則，日間部碩士班開設6學分為原則之校外實習課程，至少連續實習18週。
(三)專案(其他)實習課程：
大學部、五專部於學期間開設2學分為原則之校外實習課程，學生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18週；其累積總時數(不包含校外參訪及實務見習等)，以不得低於320小時為原則。
四、各系(科)應訂定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規定，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時，其實習工作性質應與就讀系(科)相關。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學生，經學務處證明者及境外生經簽准者可免修校外實習課程。
五、各系(科)於課程規劃時應明訂課程名稱與學分數、實習時間、實習方式、成績考核標準及其他和校外實習相關之注意事項。
六、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成績由實習輔導老師負責評定，可依校外實習機構給予之實習考核、學生繳交之校外實習期末報告、實習輔導老師考核等項綜合評分。惟校外實習期末報告為必備項目，須繳交上傳至校外實習管理系統，且經教師評定及格後才能取得實習學分。
七、 校外實習課程不受本校「排課及教師授課鐘點實施要點」最低開課人數之限制。
八、日間部大學部、五專部學生選修學期實習課程，該學期應繳之學雜費為學費的100%及雜費的80%；若選修暑期實習課程得免繳學分費。
進修部學生則依該課程之學分數收取學雜費。
九、學生因故不能繼續於校外實習機構實習時，應於每學期第6週結束前提出終止申請，得退選學期實習課程，並依各系(科)之原課程規劃選讀。惟不得要求給予課程成績特別處理，且須繳交全額學雜費。
十、學生參與學期實習時，因學分所需得於實習機構同意下返校(日間部)修課，但每學期以3學分為限。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排課及教師授課鐘點實施要點
 民國96年12月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9年12月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1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2月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9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4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2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4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8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11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7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5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3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1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各科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排課及教師授課鐘點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科系所、學位學程須依課程時序表安排每學期之課程，必修課程不得更改開課學期或漏開。
各學制系(科)班級單一年級，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10節；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4節以上，但實務操作課程等特殊性質者，得不受此限。
三、日間學制四技之班級在四個學年度之班級總開課節數不得超過138節。
合班授課之課程得由參與合班之班級平均分攤開課節數。
四、同一課程以不分組授課為原則。分組授課須經教務長審查核准後始可實施，分組後每組修課人數不得少於20人。
五、大學部選修課程須20人（含）以上、研究所課程須8人（含）以上始得開班。
特殊情形得簽請教務長核准後開班。
六、教師對其所教授之課程均應親自講授，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授課時，應全程在場指導。
七、教師依每學期實際授課核計鐘點數。同一課程由多位教師共同授課者，依各教師實際授課分攤鐘點數。
[bookmark: _Hlk210375484]八、校長及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鐘點數規範：
(一)校長得免授課。
(二)依職級為教授8節、副教授9節、助理教授9節、講師10節。
(三)兼任行政職務者，分別為一級主管4節、二級主管6節。
有特殊約定之教師依約定方案或簽請校長核准辦理。
專任教師每學期須至少在校內教授1門課程且實際授課鐘點節數不得為0；不足每週基本授課鐘點數者，悉依本校教師聘約規定辦理。
九、專任教師授課，最高超鐘點數為4節。
若授課星期六、日之在職專班課程，其鐘點數計算與前項累計最高超鐘點數為7節。
因特殊需要簽請校長核准者，得不受本點各項限制。
十、兼任教師除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准者外，每週授課鐘點數以6節為上限。
十一、教師於每學期總鐘點數若超過第八點所訂之每週基本授課鐘點數時，得選擇於當學期支領超鐘點數或留存移入次一學期，但皆不得超過第九點所規定之超鐘點數上限。
因特殊需要簽請校長核准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十二、專任教師超鐘點數以每學期18週計，由人事室核發費用，方式如下：
（一）上學期於11月發給10週，12月、1月各發給4週。
（二）下學期於4月發給10週，5月、6月各發給4週。
十三、兼任教師鐘點數以每學期18週計，由人事室核發費用，方式如下：
（一）上學期於10月底發給6週、11月、12月、1月底各發給4週。
（二）下學期於3月底發給6週、4月、5月、6月底各發給4週。
十四、因學生申請停修造成課程無法繼續時，如該課程屬超鐘點數部份，依實際上課週數採計；如該課程屬基本授課鐘點部份，則應於次一學期補足未授足週數之鐘點。
十五、課程修課學生人數在80人（含）以上時，加計0.2倍特殊鐘點數；修課學生人數在120人（含）以上時，加計0.5倍特殊鐘點數。
十六、教授符合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遠距教學課程，加計0.5倍特殊鐘點數。
十七、未安排教師實際授課之特殊課程不列入教師授課鐘點數計算。
(一)校外實習課程之輔導教師另依校外實習相關規定辦理。
(二)全學期邀請校外人士演講之專題討論課程負責教師，採計特殊鐘點數1節。
(三)實務專題製作課程之指導教師，依各教師所指導學生數佔指導學生數基準之比率支給，最高採計特殊鐘點數1節。前述指導學生數基準，學雜費採工學院收費標準之科系為12人；其餘各科系為16人；擔任行政主管者則為1人。
十八、上下學期特殊鐘點數分別於1月、6月一次統計，由人事室核發費用。
十九、課程採多師共時教學模式者，其課程共時之鐘點費，以由教育部或政府其他部門計畫支給為原則。
二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民國93年12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6年5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3月26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1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1月14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6月29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3月13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在教學上的努力與貢獻，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選委員會），委員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由校長自曾獲教學優良獎之教師中遴聘3名為審查委員，共計9至12人不等。遴選委員會議召集人由校長指定之。
第三條　參與遴選教師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在本校任教滿二年以上之專任(含合聘)教師。
二、品德優良、教學態度認真並熱心輔導學生學業及生活。
三、具有傑出教學成果，或於教材與教學方法力求精進。
第四條　每學年至多獎勵15名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給予公開表揚，頒予獎狀及依「南臺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辦法」核給獎勵點數。教學優良教師獎項、名額及獎勵點數如下：
教學特優獎：名額3名，獎勵點數80點。
教學優良獎：名額3名，獎勵點數60點。
教學甲等獎：名額9名，獎勵點數30點。
連續三年獲選為教學特優獎教師者，自第四年起連續三年由教務處逕推薦為榮譽教學優良教師，頒予獎狀。
第五條　遴選作業程序及相關規定如下：
1、 欲參與遴選之教師填具推薦表，並附上相關佐證資料，向各系級單位提出申請，由所屬系級單位教評會審議後，送院(中心)教評會議審議推薦。申請期限配合校教評會議，於校教評會議2週前備齊資料送審。
2、 各院級單位推薦人數上限，最多依院級單位所屬專任教師人數之5%計算，採四捨五入，不足1人者，可以推薦1人。
3、 由系級及院(中心)級單位進行實質審核，推薦至多15名教師進入決審，決審以實地教學方式進行評審，由審查委員及現場全程參與之教師進行評選。
4、 未進入決審之教師頒予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狀及核給獎勵點數5點。
5、 教務處將遴選委員會遴選結果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第六條　獲獎教師於獎勵期間，應於本校辦理之教師成長研習活動，分享教學經驗與心得，其所製作之教材教具等，得配合學校安排公開陳列。
第七條　本辦法之獎勵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惟已獲核定支領特殊優秀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者，基於獎勵不重複原則，僅頒予獎狀表揚。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執行要點
97年7月10日校教評會通過
98年1月13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年1月16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年11月13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年10月8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6年10月11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7年1月24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11年3月9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13年4月17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以充實教學內容、增進教學品質並提升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獎助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由校內委員7人組成，教務長為當然委員，各院及通識教育中心各推薦本校專任教師3人，再提請校長遴聘。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教務處課程及教學組為業務執行單位。出席人數須達三分之二（含）以上始能進行審查及決議。
審查委員個人、三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參與人申請時，應主動予以迴避。
三、申請範圍： 
(一)編纂教材：
1.教科書：已出版ISBN公開發行之大專用書、學術性書籍、譯作及工具書等。
2.教材：適用於教學之數位教材(含影音串流、多媒體動畫、互動式教學網頁)、電子書或置於E化教學平台之自製學習教材。
(二)製作教具：專為搭配課程教學活動所研發設計或可自成課程活動之實體教具或教學軟體。
(三)獲得教育部審查通過認證之數位教材與磨課師課程之教材。
四、申請條件： 
(一)申請者須為本校現職專任教師。
(二)申請案須符合著作權法原創性認定且應於提出申請時已實際運用於本校近三年內課程。
廠商所提供之教材、教具、教學軟體或使用手冊及非課程時序表所列課程不得提出申請。 
(三)同一門課程至多只能申請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各一件作品。
(四)若已獲獎之教材及教具版本，已間隔三年且修訂幅度大於50%以上者，得提列修訂前後版本之差異說明並提出申請。
(五)不曾接受本校其他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獎補助金者。
五、審查作業程序：
(一)申請應填具申請書，並依當年度公告時程繳交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向教務處課程及教學組申請，凡符合本要點者，視為資格審合格。
(二)專業審查由所屬系級單位教師評審會議審議後，送院(中心)教師評審會議審議推薦。再經本審查委員會審議決定獎助名單，陳請校長核定公告。
六、審查獎助標準：
依據教材之完整性、創新性及學生學習成效等評定其等第，並依「南臺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辦法」核給獎助點數。
(一)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
A級：每案核給獎助點數50點，至多為申請案件數之10%。
B級：每案核給獎助點數35點，至多為申請案件數之30%。
C級：每案核給獎助點數15點。
(二)獲得教育部審查通過認證之數位教材與磨課師課程之教材申請案核給獎助點數100點。
(三)每位教師獲本要點之當年度獎助點數合計不得超過100點。
七、教師之自製教材、教具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情事，受獎助者自行承擔法律責任，核定之獎助金應繳回並移請權責單位議處。
八、本要點之獎助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支應，依本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核定通過之當年度預算為上限。當年度若已獲核定支領特殊優秀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者，不得重複領取本項獎勵。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Toc499826431]南臺科技大學遴聘業界專家施行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99年3月8日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12年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9年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3月8日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2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5月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與產業接軌，深化實務教學，培育具有實作力及就業力之優質專業人才，遴聘業界專家於專業實務課程實施協同教學，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2、 各系(所)或中心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以本校專任教師授課為主，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為輔。業師協同教學之課堂，專任教師仍需於課堂主持教學工作。
3、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內容包括：共同規劃課程及編撰個案式教材、指導學生實務專題、校外競賽、證照考試及展演等。
4、 參與協同教學之業界專家，其專長領域應與各系(所)或中心之專業實務技能相關，並具備下列各項資格之一：
(1)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表現優異者。
(2) 非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具有十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表現優異者。
(3) 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判者。
(4) 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者。
(5) 其他經各系(所)或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認定其專業實務經驗符合課程所需者。
業界專家如有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解聘條款之情形者，各系(所)或中心應予解聘。
5、 每門課程可申請之業界專家協同授課時數，以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之三分之一（六週）為限，鐘點費支用標準依各計畫或經費來源及本校會計室之規定辦理；特殊情形經簽准後得不受前述規範限制。
6、 各系(所)或中心執行業界專家協同授課須於規定時間內提供課程、業界專家職務相關資料、協同授課大綱及經費預算等項目，經系(所)或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完成課程規劃表流程方能執行，其聘函得由各系(所)或中心頒發予業界專家，採一學期一聘制。課程結束後，由本校教師提出成果報告及辦理經費核銷。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87年4月30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8年4月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2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5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2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2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通
民國111年5月2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5月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2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審理本校課程規劃與開設相關事宜，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及本校課程規劃實施辦法之規定，特設置本校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之執掌如下：
一、擬定全校課程架構，包括畢業學分數、校訂通識必修科目及學分數、必修與選修科目學分數之配當比例。 
二、審議各系所全學程開課時序表。
三、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設置。
四、審議其他與全校課程相關之事宜。
第三條  本會委員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副教務長、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中心主任、體育與運動中心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 各學院院長、各系（所、學位學程）主任。
二、教師代表：各學院1人、通識教育中心1人。
三、學生代表：各學院1人。
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自每年8月1日起至翌年7月31日止。
第四條  本會以每學期舉行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教務長為會議主席兼召集人，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組長為執行秘書。本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學業成績考核暨更改學生成績辦法
民國94年3月3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6年11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2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11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2月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6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2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6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5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2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2月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學業成績考核及更改學生成績等相關事宜，特依據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bookmark: _Hlk27069134]第  二  條	本校103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學業成績之等第記分法分為五等（以丙等為及格），其與百分記分法及等第積分（Grade Point，以下簡稱GP）計分法之對照如下：
一、甲（Ａ）等：八十分以上者，GP為4。
二、乙（Ｂ）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GP為3。
三、丙（Ｃ）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GP為2。
四、丁（Ｄ）等：五十分以上未滿六十分者，GP為1。
五、戊（Ｆ）等：未滿五十分者，GP為0。
[bookmark: _Hlk27069209]自104學年度起學生學業成績評量方式由百分制改為等第制，等第制與百分制成績轉換對照表如附表一。
第  三  條	為配合採用百分制成績之需要，訂定等第積分平均（Grade Point Average，以下簡稱GPA）單向轉換為百分制成績對照表如附表二，供各界參酌使用。
第  四  條	本校專科部與大學部學業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等第制最高A+，及格標準為C-）；研究所學業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等第制最高為A+，及格標準為B-）。零學分之學業成績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凡學業成績不及格或不通過者，均不得補考，亦不給學分。
第  五  條	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核，分下列三種：
一、平時考核：由任課教師依學生平時表現給與考核，可包括平時考、作業、報告、出席情形、上課表現等等各種方式。
二、期中考核：於學期中規定時間舉行為原則，可使用筆試、口試、口頭報告、書面報告等等各種方式進行評量。
三、期末考核：於學期末規定時間舉行為原則，可使用筆試、口試、口頭報告、書面報告等等各種方式進行評量。
任課教師必須於每學期選課前將成績考核方式及評分標準列入教學計畫中，並於選課系統中公告。凡由授課教師實際授課之科目，必須評定勾選該科學生期中預警名單，並依據公告之評分標準核算學期成績。未安排教師實際授課之科目（如實務專題、校外實習）得只評定學期成績。
第  六  條	授課教師對學生之學期考核及研究生學位考試成績等之評定方式，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成績輸入可採百分制或等第制二方式擇一，惟以百分制輸入者一律由系統轉換為等第制。
第  七  條	學生成績處理及轉換規範如下：
一、103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及一百零四學年度轉學生，各式成績單以百分制成績表示，其成績轉換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實施等第制前之學期，原已存在之百分制成績保留。
（二）實施等第制起之學期，授課教師繳交等第制成績時，依附表一轉換為百分制分數；授課教師若以百分制繳交成績，則依附表一之百分制分數區間轉換為百分制分數。
二、104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各式成績單以等第制成績表示，授課教師若以百分制繳交成績，則依附表一百分制分數區間轉換為等第制成績。
三、校際選課成績：
（一）外校至本校選課：提供等第制成績，成績單加註附表一「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
（二）本校至外校修課：依附表一「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轉換後登錄。 
四、各項排名得採等第制之GPA或百分制之平均成績計算，研究生、大學部延畢生及大學部學生當學期所修學分數低於學則規定者當學期皆不予排名。排名若遇GPA同分時，以A+學分數多寡為最終排名順序。
第  八  條	學生曠考之科目，考試成績以零分計。
第  九  條	任課教師對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的學生得採彈性的考核措施，不受第五、八條之限制。
第  十  條	期中考及期末考因故請假經核准者得補考一次。因公假、病假、直系親屬或配偶之喪假或道路交通事故未能參加考試者，必須於該次考試前或該缺考科目考試結束後三日內，檢具考試前一日、當日或次日就醫之公立或財團法人醫院證明或一般診所就醫證明、喪假證明文件、有關單位主管簽證或考試當日之警察局報案記錄並經由教務長或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核准通過，向教務單位申請考試假補考，逾期概不受理。
第 十一 條	期中考補考或期末考補考，課務單位於考試結束後二週內通知任課教師於規定時間內自行個別辦理補考。因重病或其他重大事故，持有證明且無法於考試結束後二週內補考者，得由課務單位另行擇期安排補考。
第 十二 條	補考成績之計算方法如下：
一、因公假、住院之病假、未住院經教務長或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核准之重大病假、直系親屬或配偶之喪假及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需要之學生補考者，其補考成績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非屬前款原因之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六十分或C-為上限。
三、應參加補考但未依規定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 十三 條	學生違反考試規則依「學生考試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處理之。
第 十四 條	凡由授課教師實際授課之科目，任課教師須於期中考核結束後10天內，上網登錄勾選該科學生期中預警名單。
第 十五 條	任課教師須於期末考核結束後7天內（畢業班第二學期期末考核結束後3天內）上網登錄任教科目之學期成績。任課教師須匯出數位成績記載表仔細核對成績登錄系統內各項成績是否正確，成績一經確認送出，非經申請核准，不得更改。
第 十六 條	若授課科目之學期成績有超過一半（含）以上之學生成績不及格，開課所屬學術單位應主動召開系務會議，以了解該授課科目之學期成績是否合理，必要時得邀請任課教師列席報告。
第 十七 條	學生對授課教師評定之學期成績認有明顯錯誤致有損及其權益時，得於規定期限（第一學期為2月10日，第二學期為9月10日）前檢具成績複查申請書，向授課教師提起複查。
學生對複查結果仍有異議時，得於收到授課教師回覆後次日起10日內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 十八 條	任課教師若因個人疏忽，以致成績計算或登錄錯誤，影響學生權益，任課教師得向主聘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提出更改成績申請書並檢附書面證明，經系務（所務、學位學程事務、中心）會議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出席及與會人員四分之三通過後，最遲須於開學第三週結束前將成績更正申請書及會議紀錄送教務單位辦理成績更改。
超過規定期限教務單位不再受理辦理成績更改。
第 十九 條	扣除停修科目之學分後，專科部與大學部學生當學期實際修課總學分未達九學分，在職專班學生實際修課總學分未達七學分者，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不列入班排名計算。
第 二十 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處理。
[bookmark: _Hlk169601434][bookmark: _Hlk90283196]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Hlk27069860]
附表一：南臺科技大學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
	等第制成績
	等第積分
(GP值)
	百分制
分數區間
	百分制分數(區間中位數)
實施等第制給分後
103學年度(含)之前入學之
在校生成績轉換用

	A+
	4.3
	90-100
	95

	A
	4.0
	85-89
	87

	A-
	3.7
	80-84
	82

	B+
	3.3
	77-79
	78

	B
	3.0
	73-76
	75

	B-
（研究生及格標準）
	2.7
	70-72
	71

	C+
	2.3
	67-69
	68

	C
	2.0
	63-66
	65

	C-
（大學部及格標準）
	1.7
	60-62
	61

	D
	1.0
	50-59
	55

	E
	0.0
	1-49
	49

	X
	0.0
	0
	0



A+：所有目標皆達成且超越期望(All goals achieved beyond expectation)
A：所有目標皆達成(All goals achieved)
A-：所有目標皆達成，但需一些精進(All goals achieved, but need some polish)
B+：達成部分目標，且品質佳(Some goals well achieved)
B：達成部分目標，但品質普通(Some goals adequately achieved)
B-：達成部分目標，但有些缺失(Some goals achieved with minor flaws)
C+：達成最低目標(Minimum goals achieved)
C：達成最低目標，但有些缺失(Minimum goals achieved with minor flaws)
C-：達成最低目標但有重大缺失(Minimum goals achieved with major flaws)
D：未達成最低目標(Minimum goals not achieved)	
E：所有目標皆未達成(No goals achieved)
[bookmark: _Hlk27069903]X：因故不予評分(Not graded due to unexcused absences or other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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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南臺科技大學等級制學業平均成績（GPA）與對應之百分數對照表
	[bookmark: _Hlk27069921]GPA
	對應
百分數
	GPA
	對應
百分數
	GPA
	對應
百分數
	GPA
	對應
百分數
	GPA
	對應
百分數
	GPA
	對應
百分數
	GPA
	對應
百分數
	GPA
	對應
百分數

	4.30
	100.0
	3.72
	84.33
	3.14
	77.40
	2.56
	70.95
	1.98
	65.60
	1.40
	55.71
	0.82
	41.00
	0.24
	12.00

	4.29
	99.63
	3.71
	84.17
	3.13
	77.30
	2.55
	70.88
	1.97
	65.40
	1.39
	55.57
	0.81
	40.50
	0.23
	11.50

	4.28
	99.27
	3.70
	84.00
	3.12
	77.20
	2.54
	70.80
	1.96
	65.20
	1.38
	55.43
	0.80
	40.00
	0.22
	11.00

	4.27
	98.90
	3.69
	83.88
	3.11
	77.10
	2.53
	70.73
	1.95
	65.00
	1.37
	55.29
	0.79
	39.50
	0.21
	10.50

	4.26
	98.53
	3.68
	83.75
	3.10
	77.00
	2.52
	70.65
	1.94
	64.80
	1.36
	55.14
	0.78
	39.00
	0.20
	10.00

	4.25
	98.17
	3.67
	83.63
	3.09
	76.90
	2.51
	70.58
	1.93
	64.60
	1.35
	55.00
	0.77
	38.50
	0.19
	9.50

	4.24
	97.80
	3.66
	83.50
	3.08
	76.80
	2.50
	70.50
	1.92
	64.40
	1.34
	54.86
	0.76
	38.00
	0.18
	9.00

	4.23
	97.43
	3.65
	83.38
	3.07
	76.70
	2.49
	70.43
	1.91
	64.20
	1.33
	54.71
	0.75
	37.50
	0.17
	8.50

	4.22
	97.07
	3.64
	83.25
	3.06
	76.60
	2.48
	70.35
	1.90
	64.00
	1.32
	54.57
	0.74
	37.00
	0.16
	8.00

	4.21
	96.70
	3.63
	83.13
	3.05
	76.50
	2.47
	70.28
	1.89
	63.80
	1.31
	54.43
	0.73
	36.50
	0.15
	7.50

	4.20
	96.33
	3.62
	83.00
	3.04
	76.40
	2.46
	70.20
	1.88
	63.60
	1.30
	54.29
	0.72
	36.00
	0.14
	7.00

	4.19
	95.97
	3.61
	82.88
	3.03
	76.30
	2.45
	70.13
	1.87
	63.40
	1.29
	54.14
	0.71
	35.50
	0.13
	6.50

	4.18
	95.60
	3.60
	82.75
	3.02
	76.20
	2.44
	70.05
	1.86
	63.20
	1.28
	54.00
	0.70
	35.00
	0.12
	6.00

	4.17
	95.23
	3.59
	82.63
	3.01
	76.10
	2.43
	69.98
	1.85
	63.00
	1.27
	53.86
	0.69
	34.50
	0.11
	5.50

	4.16
	94.87
	3.58
	82.50
	3.00
	76.00
	2.42
	69.90
	1.84
	62.80
	1.26
	53.71
	0.68
	34.00
	0.10
	5.00

	4.15
	94.50
	3.57
	82.38
	2.99
	75.87
	2.41
	69.83
	1.83
	62.60
	1.25
	53.57
	0.67
	33.50
	0.09
	4.50

	4.14
	94.13
	3.56
	82.25
	2.98
	75.73
	2.40
	69.75
	1.82
	62.40
	1.24
	53.43
	0.66
	33.00
	0.08
	4.00

	4.13
	93.77
	3.55
	82.13
	2.97
	75.60
	2.39
	69.68
	1.81
	62.20
	1.23
	53.29
	0.65
	32.50
	0.07
	3.50

	4.12
	93.40
	3.54
	82.00
	2.96
	75.47
	2.38
	69.60
	1.80
	62.00
	1.22
	53.14
	0.64
	32.00
	0.06
	3.00

	4.11
	93.03
	3.53
	81.88
	2.95
	75.33
	2.37
	69.53
	1.79
	61.80
	1.21
	53.00
	0.63
	31.50
	0.05
	2.50

	4.10
	92.67
	3.52
	81.75
	2.94
	75.20
	2.36
	69.45
	1.78
	61.60
	1.20
	52.86
	0.62
	31.00
	0.04
	2.00

	4.09
	92.30
	3.51
	81.63
	2.93
	75.07
	2.35
	69.38
	1.77
	61.40
	1.19
	52.71
	0.61
	30.50
	0.03
	1.50

	4.08
	91.93
	3.50
	81.50
	2.92
	74.93
	2.34
	69.30
	1.76
	61.20
	1.18
	52.57
	0.60
	30.00
	0.02
	1.00

	4.07
	91.57
	3.49
	81.38
	2.91
	74.80
	2.33
	69.23
	1.75
	61.00
	1.17
	52.43
	0.59
	29.50
	0.01
	0.50

	4.06
	91.20
	3.48
	81.25
	2.90
	74.67
	2.32
	69.15
	1.74
	60.80
	1.16
	52.29
	0.58
	29.00
	0.00
	0.00

	4.05
	90.83
	3.47
	81.13
	2.89
	74.53
	2.31
	69.08
	1.73
	60.60
	1.15
	52.14
	0.57
	28.50
	

	4.04
	90.47
	3.46
	81.00
	2.88
	74.40
	2.30
	69.00
	1.72
	60.40
	1.14
	52.00
	0.56
	28.00
	

	4.03
	90.10
	3.45
	80.88
	2.87
	74.27
	2.29
	68.90
	1.71
	60.20
	1.13
	51.86
	0.55
	27.50
	

	4.02
	89.73
	3.44
	80.75
	2.86
	74.13
	2.28
	68.80
	1.70
	60.00
	1.12
	51.71
	0.54
	27.00
	

	4.01
	89.37
	3.43
	80.63
	2.85
	74.00
	2.27
	68.70
	1.69
	59.86
	1.11
	51.57
	0.53
	26.50
	

	4.00
	89.00
	3.42
	80.50
	2.84
	73.87
	2.26
	68.60
	1.68
	59.71
	1.10
	51.43
	0.52
	26.00
	

	3.99
	88.83
	3.41
	80.38
	2.83
	73.73
	2.25
	68.50
	1.67
	59.57
	1.09
	51.29
	0.51
	25.50
	

	3.98
	88.67
	3.40
	80.25
	2.82
	73.60
	2.24
	68.40
	1.66
	59.43
	1.08
	51.14
	0.50
	25.00
	

	3.97
	88.50
	3.39
	80.13
	2.81
	73.47
	2.23
	68.30
	1.65
	59.29
	1.07
	51.00
	0.49
	24.50
	

	3.96
	88.33
	3.38
	80.00
	2.80
	73.33
	2.22
	68.20
	1.64
	59.14
	1.06
	50.86
	0.48
	24.00
	

	3.95
	88.17
	3.37
	79.88
	2.79
	73.20
	2.21
	68.10
	1.63
	59.00
	1.05
	50.71
	0.47
	23.50
	

	3.94
	88.00
	3.36
	79.75
	2.78
	73.07
	2.20
	68.00
	1.62
	58.86
	1.04
	50.57
	0.46
	23.00
	

	3.93
	87.83
	3.35
	79.63
	2.77
	72.93
	2.19
	67.90
	1.61
	58.71
	1.03
	50.43
	0.45
	22.50
	

	3.92
	87.67
	3.34
	79.50
	2.76
	72.80
	2.18
	67.80
	1.60
	58.57
	1.02
	50.29
	0.44
	22.00
	

	3.91
	87.50
	3.33
	79.38
	2.75
	72.67
	2.17
	67.70
	1.59
	58.43
	1.01
	50.14
	0.43
	21.50
	

	3.90
	87.33
	3.32
	79.25
	2.74
	72.53
	2.16
	67.60
	1.58
	58.29
	1.00
	50.00
	0.42
	21.00
	

	3.89
	87.17
	3.31
	79.13
	2.73
	72.40
	2.15
	67.50
	1.57
	58.14
	0.99
	49.50
	0.41
	20.50
	

	3.88
	87.00
	3.30
	79.00
	2.72
	72.27
	2.14
	67.40
	1.56
	58.00
	0.98
	49.00
	0.40
	20.00
	

	3.87
	86.83
	3.29
	78.90
	2.71
	72.13
	2.13
	67.30
	1.55
	57.86
	0.97
	48.50
	0.39
	19.50
	

	3.86
	86.67
	3.28
	78.80
	2.70
	72.00
	2.12
	67.20
	1.54
	57.71
	0.96
	48.00
	0.38
	19.00
	

	3.85
	86.50
	3.27
	78.70
	2.69
	71.93
	2.11
	67.10
	1.53
	57.57
	0.95
	47.50
	0.37
	18.50
	

	3.84
	86.33
	3.26
	78.60
	2.68
	71.85
	2.10
	67.00
	1.52
	57.43
	0.94
	47.00
	0.36
	18.00
	

	3.83
	86.17
	3.25
	78.50
	2.67
	71.78
	2.09
	66.90
	1.51
	57.29
	0.93
	46.50
	0.35
	17.50
	

	3.82
	86.00
	3.24
	78.40
	2.66
	71.70
	2.08
	66.80
	1.50
	57.14
	0.92
	46.00
	0.34
	17.00
	

	3.81
	85.83
	3.23
	78.30
	2.65
	71.63
	2.07
	66.70
	1.49
	57.00
	0.91
	45.50
	0.33
	16.50
	

	3.80
	85.67
	3.22
	78.20
	2.64
	71.55
	2.06
	66.60
	1.48
	56.86
	0.90
	45.00
	0.32
	16.00
	

	3.79
	85.50
	3.21
	78.10
	2.63
	71.48
	2.05
	66.50
	1.47
	56.71
	0.89
	44.50
	0.31
	15.50
	

	3.78
	85.33
	3.20
	78.00
	2.62
	71.40
	2.04
	66.40
	1.46
	56.57
	0.88
	44.00
	0.30
	15.00
	

	3.77
	85.17
	3.19
	77.90
	2.61


	71.33
	2.03
	66.30
	1.45
	56.43
	0.87
	43.50
	0.29
	14.50
	

	3.76


	85.00
	3.18
	77.80
	2.60
	71.25
	2.02
	66.20
	1.44
	56.29
	0.86
	43.00
	0.28
	14.00
	

	3.75
	84.83
	3.17
	77.70
	2.59
	71.18
	2.01
	66.10
	1.43
	56.14
	0.85
	42.50
	0.27
	13.50
	

	3.74
	84.67
	3.16
	77.60
	2.58
	71.10
	2.00
	66.00


	1.42
	56.00
	0.84
	42.00
	0.26
	13.00
	

	3.73
	84.50
	3.15
	77.50
	2.57
	71.03
	1.99
	65.80



	1.41


	55.86
	0.83
	41.50
	0.25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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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海外研習期間學雜費繳費要點
 民國92年1月2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7年9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5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學生國際視野與外語能力，特推動海外研習制度，相關學生於海外研習期間學雜費之繳交，悉依本要點處理。  
二、本要點適用於研究所海外研習組（含海外研習專班）學生及大學部至國外姊妹校研習之交換學生。  
三、學生於海外研習期間應完成各學期之註冊程序，並依第六條及第七條繳交規定之註冊費用。學生於海外研習時之所有費用均由學生自理。  
四、學生於海外研習期間，如從事非申請領域之研究、未實際修習課程、或未實際從事實習工作，將視同未前往海外研習。  
五、學生如因故半途中斷海外研習，不得申請退還當學期所繳交之本校學雜費；如辦理休學或退學，則依休學退學退費規定辦理。  
六、研究所海外研習組學生在本校就讀期間及至海外研習期間之學雜費繳費標準依學生入學當學年度之招生簡章規定。  
七、大學部至國外姊妹校研習之交換學生，赴海外研習前，在本校就讀未達四年（八個學期）者，學雜費繳費標準如下：  
（一）海外研習時間在6個月以內者，減免一學期的部分學雜費，每學期繳交平安保險費及2萬元的學費。  
（二）海外研習時間在7個月至12個月之間者，減免二學期的部分學雜費，每學期繳交平安保險費及2萬元的學費。  
（三） 若海外研習的學校提供學生免繳學雜費，則學生須依規定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
赴海外研習前，在本校就讀已達四年（八個學期）者，須繳本校平安保險費，但不須繳本校學雜費。  
八、學生完成海外研習後，如仍在校繼續就讀，其註冊繳費均依照未出國研習學生之繳費標準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民國88年5月6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7年4月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10月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2月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5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2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5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校際合作，充分利用師資與設備，便利學生修習他校開設之課程，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選課需依各系所開課時序表規定辦理，校際選修他校課程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並以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惟應屆畢業生重補修課程及延修生不受此限，其適用對象與審核原則如下：
（1） 大學部、專科部：經系所主任同意可至他校選修課程。
（2） 日間部研究所：經系所主任及指導教授同意可至他校選修課程。
三、本校學生校際選修他校課程學分數限制如下：
（1） 大學部、專科部：本校及他校修讀總學分數不得超過每學期可修讀學分數之上限；除延修生外，選修他校課程以不超過該學期限修學分數上限之三分之一為原則。
（2） 日間部研究所：他校修讀總學分數不得超過最低畢業應修學分數之三分之一。
四、本校學生申請校際選課，應於他校規定選課日期一週前，依本校規定之申請表格填列，經系主任核准後送教務單位複核，符合規定者，發給本校同意書攜往該校辦理選課手續。
五、本校學生校際選修他校課程時，繳費應依他校規定辦理，且其上課時間（含至上課地點往返時間）不得與本校所選修課程時間衝堂。經查出有衝堂之課程，他校課程成績不予承認、本校課程以零分計算。
六、他校學生申請校際選修本校開設之課程，必須經其原肄業學校之同意，依本校規定之申請表格填列，且於本校規定之選課期間內辦理完畢，逾期不予受理。
七、他校學生選修本校課程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實習費及材料費等費用；原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之日間部大學部一至四年級學生及專科部五專四、五年級、二專一、二年級學生，選修一般學期課程（不含暑修）得免收學分費。
八、他校學生經依規定辦理校際選課後，除開課人數不足停開外，不得辦理退選、退費。
九、他校至本校校際選課學生，必須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其成績均依照本校學業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理，教務單位應於每學期結束後，將該選修學生之成績單寄送其原肄業學校。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章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註冊實施要點
民國95年12月14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8年4月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年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2月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註冊程序，使師生有所依循，特依據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教務單位應於當學期結束日一週前公告下一學期註冊須知。
三、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日期完成註冊程序，並依照規定繳納各項應繳費用。
四、學生如因特殊事故未能完成註冊程序時，應於開學前檢具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延期註冊，但至多以二週為限。
五、學生未依規定完成註冊，而於開學後欲申請休學或退學者，須依規定繳交應繳之部分學雜費，未補繳者視為未辦妥離校手續，不予核發任何證明。
六、學生若因家庭經濟突發變故，無法於規定之註冊日前完成繳交學雜費時，應於當學期註冊日前，未成年者須經家長同意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延期繳費之申請，經導師、系（所、學位學程或院設班別）主管、會計室主任簽註意見後，送請教務長或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核定。經核准延期繳費者視同完成註冊。
七、學生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將依本校學則第42條第1項第1款、第62條第1項第1款及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第3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退學：
（一）當學期開學日起二週內未完成註冊。
（二）經核准延期繳費者未於約定日期前完成繳費。
（三）申請就學貸款或減免學雜費未獲核准者，由學務單位通知補交資料或補繳費用，自通知日起二週內未完成者。
八、因未完成註冊被勒令退學者，教務單位將寄發掛號退學通知。學生於收到退學通知一週內，向教務單位申請補繳費用並完成繳費，則退學處分予以取消；未於一週內提出申請補繳費用者，不再接受補註冊。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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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學生學分抵免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抵免資格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科）生。
（二）轉學生。
（三）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四）入（轉）學前，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修習且持有學分證明者。
（五）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校院修習科目學分肄業者。
（六）碩、博士班學生分別於學、碩士班在學期間，曾修習碩、博士班科目學分，成績達七十分，且該科目學分未列入其學、碩士班畢業修習學分數內計算者。
三、學分抵免之原則如下：
（一）抵免科目名稱或實質內涵應相符，宜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及合理性。
（二）各系所尚有開設之必修科目，不得以其他科目抵免。
（三）各系所已不再開設之必修科目，得指定其他科目抵免。
（四）五專一、二、三年所修習對等於高中、高職之課程不得抵免四技學分。
（五）二專、五專課程不得抵免二技學分。
（六）入學本校之前所修習及格之科目，至入學時已超過十年者，不得抵免；但特殊情況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或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七）以多學分抵免少學分時，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八）以少學分抵免多學分時，應修畢教學單位指定補修科目補足所差學分後得辦理抵免。
（九）科目成績須達六十分（含）或C-以上始能抵免專科部或大學部學分；科目成績須達七十分（含）或B-以上始能抵免研究所學分。
（十）研究所論文學分不得抵免。
（十一）大學部學生於完成修習磨課師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得申請抵免學分，相關細則另訂之。
（十二）新生持推廣教育學分證明申請抵免者，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其在校修課不得少於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
高階主管企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新生持外校推廣教育學分證明申請抵免，以六學分為限。
得視核准抵免學分之多寡提高編級。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其推廣教育學分經採計為新生入學報考資格，入學後不得再予抵免學分。
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且抵免課程學分數已超過畢業應修學分數三分之一者，應造冊報教育部備查。
（十三）出國進修研習之學生，得依實際修習情形辦理學分抵免。
（十四）高中職畢（肄）業，入學本校附設專科部五年制各科（組）修讀副學士學位之學生，於高中職修讀之課程學分，不得申請抵免四、五年級課程。
（十五）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學生與學士後學分學程學生持「學分證明」提出學分抵免後，入學實際在校修習取得學分數不得少於十二學分。前開學分證明應為「大學畢業後另外取得之學分證明」。
四、專科部學生抵免學分上限與轉（編）入年級學期規定如下：
（一）轉科（組）學生，其抵免學分上限以轉入學期前之各學期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
（二）專一新生得酌情提高編級，但抵免學分總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ㄧ為上限，且至少須修業二年。
（三）轉學生以修習外校專科部與大學部及格之科目申請抵免者，二年級和三年級抵免學分總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ㄧ為上限，四年級以三分之二為上限，五年級以四分之三為上限。
轉學生以修習本校及格之科目申請學分抵免者，不受前款抵免學分上限之限制。
轉學生得視核准抵免學分之多寡予以提高編級，但至少須修業一年。
五、大學部學生抵免學分上限與轉（編）入年級學期規定如下：
（一）轉系（組）學生，其抵免學分上限以轉入學期前之各學期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
（二）新生得酌情提高編級，但抵免學分總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ㄧ為上限，抵免後四年制學生至少須修業二年，二年制學生至少修業一年。
（三）轉學生以修習外校大學部或副學士班（含二專與五專後二年）及格之科目申請抵免者，二年級抵免學分總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ㄧ為上限，三年級以三分之二為上限。
轉學生以修習本校及格之科目申請學分抵免者，不受前款抵免學分上限之限制。
轉學生得視核准抵免學分之多寡予以提高編級，但至少須修業一年。
（四）提高編級者以編入年級之入學課程時序表為辦理抵免依據。
六、研究所學生抵免學分總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本校研究所成績申請學分抵免者，各系所得斟酌科目屬性，自行認定是否准予抵免，其抵免學分總數不限。惟本校海外研習碩士專班或海外研習組學生未繳學雜費之學期所修之課程不得抵免。
以外校研究所成績申請學分抵免，該科目未列入畢業應修學分數內計算者，各系所得斟酌科目屬性，自行認定是否准予抵免，其抵免學分總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包括論文學分）三分之二為上限。
（二）本校大學部學生先修碩士班課程，其所修科目為該系所承認之科目，成績在七十分（含）或B-以上，且無須計入其畢業學分，則該科目可申請學分抵免。該等學生可抵免學分總數如下：
1.甄選通過之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生，其抵免學分總數不限。
2.不具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生資格之大學部學生，其抵免學分總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包括論文學分）三分之二為上限。
（三）本校碩士班學生先修博士班課程，其所修科目為該系所承認之科目，成績在七十分（含）或B-以上，且無須計入其畢業學分，則該科目可申請學分抵免。各系所得斟酌科目屬性，自行認定是否准予抵免，其抵免學分總數不限。
七、因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而申請抵免原校學分，畢業時無法取得輔系或雙主修時，該項學分不得列入該主修系組之畢業學分。
[bookmark: _Hlk152662015]八、學生應於取得學分抵免資格第一個學期開學二週內提出學分抵免申請，且以一次為原則。
轉學生再轉系時，應重新辦理學分抵免。
申請學分抵免者，應填妥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並附原校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外國學校得以英文或日文成績單代替）乙份，至教務單位辦理。
九、學分抵免事宜由教務單位負責，其中專業課程由各系所協助初審，通識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及雙語教學推動中心協助初審，並由教務單位進行複審。
十、抵免學分之登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學生之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轉入年級學期前各學年成績欄（如二年級轉學生登記於第一學年，三年級轉學生登記於第一、二學年）。
（二）新生之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第一學年成績欄。
（三）修讀雙主修或輔系之學生，其抵免學分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並備註說明。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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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學生選課相關事宜，特依據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選課須依照網路選課時程及各科、系(組)、所、學位學程或院設班別(以下簡稱系所)開課時序表之規定辦理，並以修讀本班開授之課程為原則。
三、各系所、中心主任及教務單位得對學生選課進行審核。
學生因缺修、擋修或抵免而退選本班課程者，在不違反前後或連續性順序之原則下，經系所主任同意後，可修讀高年級班之課程或跨學位層級、跨組重(補)修。
學生得跨系所修課，所得學分依各系所開課時序表之規定採計為畢業學分。
四、學生每學期修讀學分數規範如下：
（一）大學部日間部不得多於25學分，一、二、三年級不得少於16學分，四年級不得少於9學分。
（二）大學部進修部不得多於21學分，一、二、三年級不得少於9學分，四年級不得少於2學分。
（三）大學部在職專班不得多於19學分，一、二、三年級不得少於7學分，四年級不得少於2學分。
（四）五專部一、二、三年級(以下簡稱低年級)不得多於32學分，不得少於20學分；四、五年級(以下簡稱高年級)不得多於28學分，不得少於12學分。
前項學分數之計算不包括教育學程學分。
五、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得不受第四點每學期修讀學分數下限之規範：
（一）大學部日間部及五專部高年級學生，修習校外學期實習課程者。
（二）學生遇有特殊情況或已修滿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數，經系所主任同意後，每學期得減修學分，惟應至少修習一門課程。
六、符合下列條件者得不受第四點每學期修讀學分數上限之規範： 
（一）大學部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80分(含)以上或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rade Point Average，以下簡稱GPA)達3.38以上者、或名次在該班學生人數前10%(無條件進位)以內，操行成績在70分或B以上者，次學期經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後，得加選大學部日間部一至二個課程，進修部及在職專班一個課程，總超修至多二個課程，並得修讀本系組較高年級或他系組之課程。
核准修讀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之學生，次學期經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後，得加選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相關課程一個課程。
符合上述規定之學生，只能擇一適用。 
（二）五專部學生學期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PA)達3.38以上者，或名次在該班學生人數前5%(無條件進位)以內，操行成績在B以上者，次學期經科主任核可後，得加選五專部日間部一至二個課程，並得修讀本科較高年級或他科之課程。
七、符合下列條件者得跨部選課，並應受每學期修讀學分數上限之規範：
（一）大學部日間部三年級以上學生得至大學部進修部或在職專班選課。
（二）大學部進修部及在職專班學生，得至大學部日間部或互跨學制選課。
（三）五專部高年級得至大學部選課，但不得超過當學期修讀學分數上限的三分之一。
八、大學部三年級以上學生經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後，得修讀研究所課程。所修研究所學分應列入學期修課學分數及學業成績不及格之退學標準內計算，其成績及格標準依大學部規定。
九、課程最低修課人數研究所為8人，大學部、五專部為20人。
課程未達最低修課人數將取消開課，惟若經申請核准者，得予以保留開課。 
十、本校學生校際選修他校課程，限以本校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且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校際選課實施要點另訂之。
十一、暑期開班授課要點另訂之。
十二、未按規定辦理網路選課或加退選者，其自行修讀科目之成績、學分概不承認。
不得修讀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衝堂各科目之學期成績均以零分計。
重複修讀已及格、已核准抵免之科目或大學部學生修習五專部低年級科目，其學分不計入畢業學分數內。
十三、學生可於第11週至第12週二週內申請停修，大學部及五專部學生經停修後當學期修讀學分數不得少於2學分。
停修課程於第13週起生效，其已繳之學雜費、學分費、電腦實習費或語言實習費均不予退費，學期成績註記停修狀態。
十四、學生如有前期欠款未繳清者，須完成繳費，方能參加選課。
未依規定繳交修讀課程學分費、電腦實習費或語言實習費者，須於當學期繳清。
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令規定及本校學則辦理。
十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規定實施要點
民國103年1月13日南臺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103學年度招生第9次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10月21日南臺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105學年度招生第3次會議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考生，得以報名本校各項入學招生考試，特依據教育部104年9月29日臺教高(四)字第1040128907B號「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之規定訂定「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規定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本校各級學制認定標準如下：
（1） 曾從事與報考系、所、學位學程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6年以上，具有特殊專長造詣或成就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本校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但獲有國際級或國家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至多3年。
（2） 曾從事與報考系、組、學位學程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4年以上，具有特殊專長造詣或成就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本校二年制學士班。
（3） 曾從事與報考系、組、學位學程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2年以上，具有特殊專長造詣或成就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本校四年制學士班。
3、 本要點第二條所稱國際級大獎，係指該競賽有7個國家以上人員參賽；國家級大奬，係指以行政院或其所屬一級部會或總統府所頒發之奬項。
4、 考生須於各項入學招生開始報名1個月前提出國際級或國家級大獎、成績優良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等資料，送交本校招生委員會。招生委員會得視考生專長，邀請相關專業領域教師三名參與審查。經審議通過者，由招生委員會開立證明，始得持該證明以同等學力資格報名。
5、 本要點經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招收轉學生招生規定
民國94年5月25日招生委員會通過
民國94年6月15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40079991號函備查
民國96年5月2日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96年5月28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60078502號函備查
民國100年5月12日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5月30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1000085970號函備查
民國101年10月08日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0月29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1010204441號函備查
民國102年10月17日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10月29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1020159730號函備查
民國104年01月05日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01月16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40004810號函備查
民國107年10月09日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11月01日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1070189949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招收轉學生業務，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九條、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一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七條、專科學校及科技大學、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部辦理轉學生招生審核作業要點、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規定。
第 二 條  本校辦理轉學考試，應由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研議訂定招生簡章。
第 三 條  招生簡章應詳列招生系科組、招生年級、招生名額、報考資格、考試項目、考試日期、報名手續、評分標準、錄取方式、報到程序、流用原則、同分參酌比序、報到程序、遞補規定、成績複查、招生紛爭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並最遲應於受理報名前二十日公告。
招生簡章中對於涉及考生權益之相關事項，應明確敘明，必要時應以黑體字特別標註或舉例詳予說明，以提醒考生注意並避免誤解。
第 四 條  本校大學部及五專部各系科組，除大學部四年制一年級、應屆畢業年級，及二年制之三年級第一學期、應屆畢業年級，及五專部一年級第一學期、應屆畢業年級之第二學期外，其餘各學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及外加名額所造成之缺額。
教務處就當年招生各系科組、各年級之學生實際缺額，提報本會，做為訂定招生名額之依據。各系科組實際招生名額得以當年度考試舉行當天公告之各系科組缺額為準，並應於招生簡章中附註說明之。
退伍軍人轉學生招生名額以當年度各系科組轉學生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小數點無條件進位）計算，明定於簡章中。
辦理轉學招生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超過各該學年度原核定之新生總數，且各學系之師資質量仍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所定基準。
第 五 條  轉學生報考資格規定如下：
一、四年制二年級第一學期轉學考報考資格：
（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肄業生，修畢大學一年級第二學期課程（含）以上者或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含)以上者。
（二）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畢業者。
（三）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或專修科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專科以上畢業者。
二、四年制二年級第二學期轉學考報考資格：
（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肄業生，修畢大學二年級第一學期課程（含）以上者。
（二）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畢業者。
（三）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或專修科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專科以上畢業者。
三、四年制三年級第一學期轉學考報考資格：
（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肄業生，修畢大學二年級第二學期課程（含）以上者。
（二）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畢業者。
（三）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或專修科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專科以上畢業者。
四、四年制三年級第二學期轉學考報考資格：
（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肄業生，修畢大學三年級第一學期課程（含）以上者。
（二）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畢業者。
五、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報考：
（一）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之專科肄業生。
（二）持有專科同等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明書。
六、年滿22歲、持有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證書或已修業期滿者，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80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者，得報考四年制二年級第一學期轉學考：
（一）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三）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七、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得三十六學分者，得報考四年制性質相近系組二年級第一學期轉學考，修得七十二學分者，得報考四年制性質相近系組三年級第一學期轉學考。
八、二年制三年級第二學期轉學考報考資格：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肄業生，修畢技術校院二年制大學部三年級第一學期課程（含）以上者。
九、凡具有下列學歷(力)者，得報考五年制專科部：
(一)科技大學、技術校院附設五年制專科部或五年制專科學校肄業學生，修滿一學期以上者。
(二)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肄業學生，修滿一學期以上者。
(三)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實用技能學程（班）、附設進修學校肄業學生修業滿一學年（段）以上者。
(四)大學肄業學生，修滿一學期以上者。
第 六 條  僑生必須持有教育部分發僑生入學原始分發文件或僑委會發給之正式僑生身分證明書，始以僑生身分登記，其轉學考試成績不予優待。前揭規定，明定於招生簡章中。
第 七 條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不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不得轉學進入本校就讀。
第 八 條  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服役）規定者（如師資培育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警察等），其報考及就讀應自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該等考生如無法就讀，不得保留入學資格。前揭規定，明定於招生簡章中。
第 九 條  陸生轉學將採名額分流，其招生簡章另定，招生原則如下：
一、就讀離島學校之陸生，不得申請轉學至本校。
二、本校轉學招收陸生之名額，以所屬學年度核定招收陸生之學系，因招生、退學所生之缺額為限(不含報名後調整之名額)，不得由招收國內一般學生之名額流用。
三、本校轉學招收陸生之學系，比照校內轉系範圍辦理。
四、陸生轉出及轉入本校後，應立即透過陸生聯招會即時通報系統，將學生轉學異動結果通報教育部、陸委會與入出境及移民署。
五、陸生於轉入本校註冊入學後，須備妥所需文件(含原入出境許可證)，由本校代為申請換發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
第 十 條  凡以特種身分報考之考生，須繳驗有關證明文件，始可依各該項身分考生升學優待辦法之規定辦理，否則概依普通身分考生規定，不予優待。前揭規定，明定於招生簡章中。
第十一條  持境外學歷報考者須符相關學歷採認法規規定。
第十二條  本會應於放榜前召開錄取會議，訂定各系科組之最低錄取標準，考生成績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列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生。
考生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理由，提送校級學校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足額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
正取生報到後，如遇缺額，得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以備取生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數；其遞補期限不得逾本校入學年度當學期行事曆所定開始上課日。
第十三條  本會應於簡章中規定，各系科組錄取學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或備取生總成績分數相同時，錄取或遞補正取生缺額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遇有須增額錄取者，應經由本會開會決定，並將會議記錄及有關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同分致須增額錄取者，應於本校入學年度當學期行事曆所定開始上課日後兩週內報教育部備查。
二、屬學校內部行政疏失致須增額錄取者，應另檢附招生檢討報告，於事實確認後一個月內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得辦理。
第十五條  轉學考錄取名單應經本會確認後正式公告。
第十六條  經錄取之學生應依本校規定，繳交各項證件，始准註冊入學，其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亦不發給任何學歷（力）證明；如將來在本校畢業後始發現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第十七條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應於一定期限內向本會提出書面申訴，本會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
第十八條  本會辦理轉學生考試業務，應秉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對於各項試務工作應妥慎處理，並審慎訂定其利害關係者之迴避原則。參與人員對於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所有應試評分資料須妥予保存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時為止。
第十九條  本會對於招生作業之各項收支，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規定未盡事宜除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外，悉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之。
第二十一條  本規定經本會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再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新住民入學招生規定
110.03.22 南臺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110學年度第12次會議通過
110.4.1臺教技(一)字第1100046444號核定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新住民學生申請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含轉學）、二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入學（含轉學），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暨施行細則第十九條、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原則及新住民就讀大學辦法規定，訂定「南臺科技大學新住民入學招生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本校設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招生委員會），秉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理新住民申請入學招生事宜，負責審議招生規定、招生名額、招生簡章、議決錄取標準及招生紛爭處理等其他試務相關事項。
　　招生委員會組成方式及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三條　本規定新住民學生係指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歸化許可者（以下簡稱新住民學生），並應於報名時同時檢附歸化國籍許可證書及其許可函副本，或其他足資證明前項之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遺失或無法出示者，得由新住民學生授權本校查證，如未能於本校註冊前繳驗者，取消入學資格。
新住民學生凡高中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凡取得副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得申請入學本校二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凡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得申請入學本校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凡取得碩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博士班。
參加轉學招生者，報考資格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四條規定辦理。
持境外學歷申請入學者，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規定新住民學生依前條新生入學規定且註冊入學者，以一次為限；新住民學生參加轉學招生者，不受前開一次之限制。
第五條　各學制班別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之新生入學招生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以教育部原核定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之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不得互為流用。
前項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不包括停招學系、學位學程）招生、退學所產生缺額，得納入次一學年度辦理轉學之招生規劃;辦理轉學招生後，各學制班別及各年級，不得超過各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原外加名額數。
第六條　本招生為單獨招生，除轉學招生得每年辦理二次外，申請入學招生每年以辦理一次為限。
第七條　招生簡章應提送招生委員會審議，最遲應於受理報名前二十日公告。招生簡章應詳列招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資格、考試項目、考試日期、報名手續、應繳表件、錄取方式、同分參酌比序、報到程序、遞補流程、成績複查、招生紛爭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其中對於涉及考生權益之相關事項，應明確敘明，必要時應以黑體字特別標註或舉例詳予說明，以提醒考生注意並避免誤解。
本招生方式得採筆試、面試、書面審查、術科或實作等方式進行，但不得以學測、指考、英聽或統測等統一入學考試成績作為入學門檻。
甄試項目、評分方式及各項所占成績比率等，應明訂於招生簡章中，其涉及考生權益之相關事項者並應明確敍明。採面試、術科或實作方式者，應以錄音、錄影或詳細文字記錄；文字紀錄應於招生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前完成，對評分成績特優或特低者，應於評分表件中註明理由。
第八條　招生委員會依簡章規定採計項目之總分，合計總成績後，於放榜前決定各學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最低錄取標準，依考生總成績之高低順序錄取。達到錄取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列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列為備取生。
考生成績達最低錄取標準之人數不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理由，提送招生委員會核定後，不足額錄取，並不得列備取生。
正取生報到後，如遇缺額，得於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以備取生遞補至第五條所定原招生名額數；惟遞補期限不得逾入學年度當學期本校行事曆所定開始上課日。
各學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錄取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數相同時，應依簡章規定之同分參酌順序進行比序，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限制，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九條　本校各學制班別招生放榜後，應將新住民學生報名、錄取及註冊人數，於規定時間內，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十條　本校辦理本招生入學，對於試務工作相關事宜，均應妥慎處理。參與人員亦負有保密義務。若有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報名者，應主動迴避參與所有試務工作。招生各項評分原始表件應送教務處妥存一年。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行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第十一條　考生如對入學成績有疑問或認招生試務有不當並損及個人權益時，得按簡章規定，申請成績複查或提出書面申訴。若循正當程序處理，仍無法解決者，得於公告錄取名單或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申訴書載明事實及理由，並檢附有關文件及證據，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逾期不予受理。 
招生委員會於接獲申訴書後，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復，並告知申訴人行政救濟程序。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理。專案小組成員與申訴案遇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情形者，應主動迴避。
申訴案件之提出，應以考生本人為當事人，並應以書面評議為原則。必要時，專案小組得依職權或申訴人之申請，同意申訴人或關係人列席說明。
申訴評議以一次為限。評議結果陳請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核定後函復申訴人。
第十二條　新住民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由本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第十三條　本規定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本規定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於招生簡章公告前，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離島地區國中應屆畢業生升學五專保送甄選招生規定
110年11月5日111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4次會議通過
110年11月23日臺教技(一)字第1100159864號函核定

第1條 本規定依大學法第24條、專科學校法第31條、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校辦理離島地區國中應屆畢業生升學五專保送甄選招生，應設置五專招生委員會，由校長(兼主任委員)、教務長(兼任總幹事)、相關科系主任組成之，審議招生簡章，決定錄取標準，處理相關招生緊急事項及其他試務事項，秉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招生事宜及處理招生有關緊急事項。各科系亦應設置招生甄選小組，由各科系主管推薦相關科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至少2至3名，各科系主管兼任小組召集人，辦理有關招生事務工作。
第3條 本校辦理離島地區國中應屆畢業生升學五專保送甄選名額，採外加方式以教育部核定當學年度保送縣之科別及名額為限，且明訂於招生簡章中。
第4條 凡符合下列3項資格者，得報名參加本招生入學。
一、離島地區包括澎湖縣、金門縣(含烏坵鄉)、連江縣、臺東縣綠島鄉、蘭嶼鄉及屏東縣琉球鄉之國民中學或其附設補習學校應屆畢業生。
二、應設籍離島地區累計達九年以上。
三、應於保送縣之離島地區接受並完成國民中小學或其附設補習學校之教育。
第5條 本保送甄選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評分項目及配分於招生簡章中明訂。
第6條 本校離島地區國中應屆畢業生升學五專保送甄選錄取方式：
一、最低錄取標準由招生委員會於放榜前訂定，以申請生總成績排序在此標準以上且於保送甄選名額內者為正取生，餘為備取生。正取生報到後若仍有缺額，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至額滿為止。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
二、總成績分數相同時，依簡章所定同分參酌處理方式決定錄取順序，取優先順序至額滿為止，不得增額錄取。錄取名單提經招生委員會議確認後提供查詢，並留校存查。
第7條 凡申請本招生經錄取且未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再參加當學年度其後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各項招生入學，違者廢止其保送入學資格。
第8條 本校離島地區國中應屆畢業生升學五專保送甄選之名額及科別、申請資格、報名日期、申請程序及表件、成績計算方式、成績通知、成績複查辦法、錄取原則及查榜方式、錄取報到、保送學生權利義務等相關規定，分別明訂於招生簡章中。
第9條 本招生保送甄選錄取生經註冊入學後，不得申請轉校(科)。但有特殊情況，報經原保送之地方政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10條 申請生如對招生過程及結果有所質疑，得檢附相關資料逕向本校招生委員會申訴。有關申訴方式、申訴期限、處理程序及方式，明訂於招生簡章中。
第11條 本校招生委員會辦理試務之工作人員，若有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報名，應主動迴避參與所有試務工作，參與人員對於試務工作應負保密義務。
第12條 本校招生作業經費收支依相關會計規定辦理。
第13條 申請生報名原始表件妥存1年備查，但依規定提請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第14條 其他未盡事宜除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外，悉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之。若有關法令規章未明訂者，其疑義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召集臨時委員會議決議。
第15條 本規定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民國96年11月15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6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5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三條、教育部「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本校學則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及修讀碩士學位研究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者，得向本校設有博士班之原就讀系（所、學位學程）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應於公告時間內向擬逕讀系（所、學位學程）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第 三 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資格如下：
一、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含申請提前畢業生）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或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PA）達 3.38 以上者，具研究潛力者。（最後一學期成績不計）
（二）名次在該班學生前10％以內，具研究潛力者。（最後一學期成績不計）
二、碩士班修業一學期以上，名次在該碩士班全班（組）人數前三分之一以內，或名次在該碩士班全班（組）人數前三分之二以內且具備其他特殊情形經該學系(所)評定為成績優異，並具研究潛力者。
第 四 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需繳交下列文件：
一、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二、學士班歷年成績單一份，碩士班歷年成績單一份（正修讀碩士學位者）。
三、二封原就讀系（所、學位學程）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之教師（副教授以上）推薦函。
四、其他著作、論文或發明、或系（所、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第 五 條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辦理本案之甄試得與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同時舉行。其甄試方式明訂於招生簡章中。各系、所、院、學位學程應將其甄試通過名單及甄試委員會會議記錄，於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放榜前送教務處簽報校長核定。
第 六 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每學年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名額，以該系（所、學位學程）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但經同一學院其他系(所、學位學程)流用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者，不在此限。
前項各系(所、學位學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系(所、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為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育計畫或專案。
前二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 七 條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士生，需於當學年度取得學士學位，並於次學年度就讀博士班，不得保留入學資格。若在該學年度未能取得學士學位者，取消其逕修讀博士學位資格。
第 八 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班研究生不得參與學位考試，若同時通過學位考試及獲准逕修讀博士學位，簽請校長取消其獲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入學資格。
第 九 條	經校長核定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自核准學年度起即成為本校博士班一年級新生，其報到、註冊等事宜均比照博士班招生錄取新生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修業滿一學年（含）以上，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或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審查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得再回該系（所、學位學程）或申請轉入相關系（所、學位學程）修讀碩士學位。
學士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者，其在博士班修業時間滿一年，得申請返回碩士班二年級繼續修讀碩士學位。碩士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者，得重行銜接修讀博士班前之修業狀況，並依原碩士班之修業規定繼續修讀碩士學位。其在博士班修業時間不併入碩士班最高修業年限核計。其在博士班之休學紀錄不併入碩士班休學紀錄內核計。
第十一條	學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以一次為限，且不得再以碩士生身分申請逕修讀博士位。
第十二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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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研究所碩博士班招生，特依據大學法第24條及大學法施行細則第19條，訂定本規定。
第 二 條  本校由招生委員會辦理研究所碩博士班招生，研議訂定碩博士班招生簡章，並秉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辦理招生事宜，並處理招生有關緊急事項。
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三 條  本校招收之碩博士班研究生包含一般生、在職生、在職專班生及產業碩士專班生，其招生名額於招生前報請教育部核定。同一系所内之一般生及在職生或各組招生名額由本校根據教育部核定招生總額範圍內自行合理分配，其缺額可否流用，及流用原則由招生委員會訂定，明定於招生簡章中。
唯在職專班生及產業碩士專班生之缺額與各所之間招生缺額不得互為流用。
各學制班別之各招生管道，不得將名額分次招生。
第 四 條  各系(所、組)得視需要以推薦甄選之公開方式辦理甄試招生。甄試入學除招收一般生外，並得招收在職生。其招生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招生總量內，並以不超過當學年度招生名額百分之六十為限，有特殊需求者，得專案報部核定。
第 五 條  報考資格如下：
一、碩士班：國內各技術校院或大學或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校院畢業得有學士以上學位或應屆畢業生，或具報考大學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者，並符合招生簡章規定之條件者，得報名參加碩士班招生入學考試。
二、碩士在職專班：凡取得國內各技術校院或大學或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校院畢業得有學士以上學位、或具報考大學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資格，且工作年滿半年現仍在職持有證明，並符合招生簡章規定之條件者，得報名參加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考試。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
三、博士班：國內各技術校院或大學或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校院畢業取得碩士以上學位或應屆畢業生，或具報考大學博士班之同等學力者，並符合招生簡章規定之條件者，得報名參加博士班招生入學考試。本校學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者，其報考資格及辦法另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辦理。
第 六 條  前述同等學力報考資格，均依據教育部訂頒之同等學力標準認定。持外國學歷（力）報考者，被錄取入學後，須經學歷（力）查證屬實，其入學資格方屬有效。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院校生、現役軍人、警察等）其報考及就讀碩士班，應自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持大陸學歷者，須取得教育部依據大陸學歷採認辦法所核發之相當學歷證明。
第 七 條  報考者或申請甄試者是否需要成績限制、相關科系畢業或與碩士班性質相關之工作年資或經歷，得由各系（所）擬訂，明定於各招生簡章中。
第 八 條  本校研究所各項招生均分別編訂招生簡章，並至遲於受理報名或申請前二十天公告。各項招生舉行時間原則安排如下：
一、碩、博士班甄試及產業碩士專班春季班考試每年第一學期舉行。
二、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碩士專班秋季班考試每年第二學期舉行。
三、博士班考試訂於每年六月間舉行。
第 九 條  本校研究所各項招生入學方式包括書面審查、筆試及面試等方式，科目及比例明定於招生簡章中。
招生如採口試、術科或實作方式，其過程應以錄音、錄影或詳細文字記錄。
第 十 條  本校碩博士班招生之錄取原則悉遵照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由招生委員會於放榜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列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生。各系(所、組)得視情況需要採不足額錄取，但正取生不足額錄取時，不得列備取生。錄取名單經招生委員會確認後正式公告。
第十一條  甄試得列備取生，若仍有缺額得於一般招生考試補足。正取生報到後，如遇缺額，得於本校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以備取生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數；其遞補期限不得逾本校入學年度當學期行事曆所定開始上課日。
第十二條  甄試錄取生若欲報考他校研究所招生考試，須於簡章規定時間內向本校聲明放棄甄試錄取資格，否則本校得取消其甄試錄取資格。
甄試錄取生不得保留入學資格。
第十三條  招生簡章中應規定，各系(所、組)錄取學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或備取生總成績分數相同時，錄取或遞補正取生缺額之處理方式。遇有須增額錄取者，應經由招生委員會開會決定，並將會議紀錄及有關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同分致須增額錄取者，應於註冊後報教育部備查。
二、屬學校內部行政疏失致須增額錄取者，應另檢附招生檢討報告，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得辦理。
第十四條  招生考試入學與甄試入學之報名程序、甄試項目、考試科目、錄取名額、錄取方式、複查成績辦法及報到相關規定等均明定於招生簡章中。錄取者報到後之修業規定及相關事宜悉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產業碩士專班之錄取學生與合作企業權利義務及未履約規則說明應明定於招生簡章中。
第十六條  本校辦理碩博士班考試業務，應秉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對於各項試務工作應妥慎處理，並審慎訂定其利害關係者之迴避原則。參與人員對於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所有應試評分資料須妥予保存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時為止。
第十七條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應於簡章規定期限內向本會提出書面申訴，本會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
第十八條  本會辦理碩博士班招生作業之各項收支，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規定如有其他未盡事宜，除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外，悉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之。
第二十條  本規定經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規定
民國112年6月5日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7月21日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1120027956號函核定
民國113年8月16日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9日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1130037780號函核定

第 一 條  本校為培育運動人才，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及其施行細則第十九條、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十九條及教育部「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原則」，訂定「南臺科技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 二 條  本校由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辦理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研議訂定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簡章，並秉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辦理招生事宜，並處理招生有關緊急事項。
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三 條  招生簡章應詳列招生運動項目、招生系組（包括學位學程及院設班別）、招生名額、報考資格、考試項目、考試日期、報名手續、評分標準、錄取方式、報到程序、流用原則、同分參酌比序、遞補規定、成績複查、招生紛爭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並最遲於受理報名前二十天公告。
          招生簡章中對於涉及考生權益之相關事項，應明確敘明，必要時應以黑體字特別標註或舉例詳予說明，以提醒考生注意並避免誤解。
第 四 條  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含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且須符合下列任一運動績優資格者，得報名參加本招生：
1、 具備「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中之甄審、甄試資格者。
2、 曾代表國家參加國際層級之運動競賽，並持有證明者。
3、 曾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並持有證明者。
4、 曾參加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運動聯賽、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並持有證明者。
5、 曾任高中職學校運動代表隊一年以上，且曾參加縣市級以上運動競賽，並持有證明、參賽紀錄者。
6、 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畢業生，並持有證明者。
第 五 條  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名額辦理，其招生名額納入教育部核定招生名額內計算，並明訂於招生簡章。未足額錄取之名額，得回流併入當學年度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招生名額內。
第 六 條  招生入學考試
1、 考試項目得採筆試、面試、書面審查、術科或實作等方式進行。各項考試科目，其所占總成績比率經本會決議後，載明於招生簡章中。
2、 考試如採面試、術科或實作方式，應以錄音、錄影或詳細文字記錄。文字紀錄應於招生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前完成。對評分成績特優或特低者，應於評分表件中註明理由。
3、 術科考試項目由本校體育與運動中心術科能力檢定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訂定之，經本會通過後，列入招生簡章。
第 七 條  錄取原則
1、 術科成績未達本小組訂定之最低門檻，或考試項目中有任一項分數為零分者，不予錄取。
2、 各單項運動項目之最低錄取標準由本會開會決定之，在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列為正取生，其餘列為備取生。正取生報到後若仍有缺額，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備取之期限不得逾本校入學年度當學期行事曆所定開始上課日。
3、 考生成績達最低錄取標準之人數不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理由，提送學校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足額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
4、 同分比序原則名列於招生簡章。同分比序原則：考生總成績相同者，依簡章所定之參酌順序，依次比較考生成績以決定錄取優先順序。
5、 如因校內行政疏失致須增額錄取者，應另檢附招生檢討報告，於事實確認後一個月內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得辦理。
第 八 條  招生錄取名單，經本會確認後正式公告。
第 九 條  經錄取之學生，須於規定期限前辦理報到，否則以放棄錄取資格論。
第 十 條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時，應於放榜後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具體事由並檢具佐證資料向本會提出書面申訴，本會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復，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理，並告知申訴人行政救濟程序。未具名之申訴案件不予處理。所有應試及評分資料須妥予保存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或行政救濟程序確定時為止。
第十一條  已參加當學年度技專校院或大學各入學管道已獲錄取者，須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始得報名參加本招生入學考試，違者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
錄取生報到後，不得報考當學年度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或大學分發入學招生，否則一經查明，即取消錄取資格。
第十二條  如發現考生報考資格不符規定，或所繳證件及資料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或考試舞弊等情事，在錄取後未註冊前察覺者，取消其錄取資格；註冊入學後察覺者，即開除學籍，且不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察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文件；畢業後始察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情節重大者移送司法單位審理。
第十三條  參與人員對於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若有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報名考試，應主動迴避。
第十四條  本項招生作業之各項收支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章辦理。
第十六條  本規定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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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2年7月10日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7月26日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1120073238號函核定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依據專科學校法第31條、五專多元入學方案及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原則，訂定本校「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2條 本校辦理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依規定組成校級招生委員會，由本校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秉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訂定組織章程、辦理招生事宜及處理招生有關緊急事項。
第3條 本校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之科別及名額辦理，並明訂於招生簡章中，缺額得流用至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管道。
第4條 本會辦理五專完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其招生期程於國中教育會考前完成報名及放榜，且於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放榜日完成報到；並於招生簡章中詳列招生科別、修業年限、招生名額、報考資格、報名日期、報名方式、報名表件、成績採計項目、成績複查、錄取方式、同分比序原則、錄取公告、報到及招生紛爭處理程序等規定，由本會依相關規定詳載於招生簡章，最遲應於受理報名前二十日公告。
第5條 報考資格限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
第6條 成績採計項目包含多元學習表現之服務學習、均衡學習及其他項目，詳細積分計算方式明訂於招生簡章中。
第7條 錄取原則，採公告放榜方式辦理，並明訂於招生簡章中。
1、 報名人數未達該科招生名額時，全額錄取。
2、 報名人數超過該科招生名額時，依成績採計之積分總和，由高至低依序錄取。
3、 當總積分相同時，依同分比序項目順序錄取至招生人數足額，不另列備取，亦不得增額錄取。
第8條 已參加當學年度各類入學管道獲錄取且完成報到者，於本招生管道報到時，須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違者取消其錄取資格。
第9條 經錄取學生應於規定時間辦理報到，並繳驗學歷證明文件。所繳報名資格身分及學歷證明，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等不實情事者，一經查明，未入學者取消錄取資格；已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如在畢業後或退學後始被發覺，撤銷其學位證書或修業證明書，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第10條 考生若對招生過程有所質疑時，得備妥相關資料，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訴。申訴處理辦法，明訂於招生簡章中。考生對招生事宜有疑義者，應於一定期限內向本會提出書面申訴。本會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
第11條 本校辦理試務工作時，應妥善處理，並審慎訂定其利害關係者之迴避原則。辦理試務工作人員如為報考學生三親等以內親屬時，應自行申請迴避，參與人員對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所有應試資料均應妥善保存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第12條 招生作業經費各項收支，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第13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招生簡章規定及相關法令規章處理。
第14條 本規定經本會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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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8年10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1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0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10月3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1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0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年10月15日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研究素質，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大學部畢業生，參加本校115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甄試、考試入學或海外聯合招生入學錄取且於同年註冊就讀者，依其大學畢業成績，得申請下列碩士班獎助學金(單位：新臺幣元)：
(一)畢業成績為該班第1~5名者，得申請獎助學金25萬元；畢業成績為該班第6~20名者，得申請獎助學金20萬元。
(二)畢業成績為該班第21名之後者，得申請獎助學金10萬元。
具有本校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資格者，再發給獎助學金5千元。
三、凡非本校大學部畢業生，參加本校115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甄試、考試入學或海外聯合招生入學錄取且於同年註冊就讀者，發給碩士班獎助學金10萬元。
四、碩士班獎助學金發放方式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報考身分須為一般生，且就讀期間無專職工作。
(二)獎助學金分2年4學期平均發給，如提前畢業者，不再發給其餘剩下未領取之獎助學金。
(三)每學期結束後，由各系所辦理學生研究成效考核，未通過考核之學生，次一學期獎助學金不再發給。學生研究成效考核標準由各系所自訂。
(四)碩士班獎助學金於每學期第13週發放。
五、凡參加本校115學年度日間部博士班甄試或考試入學，經本校錄取且於同年註冊就讀者，發給博士班獎助學金，獎助學金發放方式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在校就讀期間免收學雜費及學分費。
(二)一年級至三年級無專職工作，每學期至少修讀3學分及格或博士班課程累計修課達18學分及格者，每月發給新臺幣1萬元之獎助學金。一年級新生自當年度註冊後之9月起發給，三年級發給至該年度之6月止。
(三)每學期結束後，由各系所辦理學生研究成效考核，未通過考核之學生，次一學期的月獎助學金8月至隔年1月，或2月至7月不再發給。學生研究成效考核標準由各系所自訂。
六、獲本獎助學金之研究生於就讀期間應參與或協助校內有關研究、教學、服務或其他學術相關活動，以提高本校學術風氣，參與情況納入續發獎助學金考核參考。
七、研究生獎助學金須於每學期開學兩週內提出申請，經獎助學金業務承辦單位審查，及各系所提供學生研究成效考核結果，確認獲獎名單。
八、休學、退學或有專職工作者，該學期及爾後各學期均不得再繼續領取獎助學金。如在學期中休學或退學，且該學期之獎助學金已領取者，則必須退回當學期已領之獎助學金（以前各學期已領之獎助學金無須繳回）。
九、對研究生獎助學金有疑義時，悉由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之。
十、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115學年度大陸地區學位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
103年11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11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0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0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0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0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1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10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0月3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0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0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1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年10月13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年10月15日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研究素質，鼓勵大陸地區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及四年制學士班，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經由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115學年度分發錄取並註冊就讀博士班者，申請核准後發給博士班獎學金，其金額與發放方式及相關規定，比照本校「115學年度研究生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第五點之規定辦理。
三、凡經由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115學年度分發錄取並註冊就讀碩士班者，申請核准後發給碩士班獎學金新臺幣10萬元。獎學金發放方式及相關規定，比照本校「115學年度研究生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第四點規定辦理。
凡於本校大學部畢業之大陸地區學位生，依前項規定就讀本校碩士班者，比照本校「115學年度研究生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第二點之規定，得申請入學獎學金，惟兩者僅得擇一申請。
四、大陸高考成績達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所制定之115學年度一本線以上，且分發錄取並註冊就讀本校四年制學士班者，申請核准後發給學士班獎學金，獎學金發放方式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獎學金新臺幣10萬元。
(二)獎學金分4年8學期平均發給。
(三)第一學年之第一學期可直接領取該學期之獎學金；其餘各學期則須符合「學生上一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在該班前5名」的條件才能繼續領取該學期獎學金。
五、獎學金須於每學期開學兩週內提出申請，經獎助學金業務承辦單位審查，及各系所提供學生研究成效考核結果，確認獲獎名單，於每學期第13週發放。
六、休學、退學或有專職工作者，其該學期及爾後各學期均不得再繼續領取獎學金，改依本校學雜費標準收費。如在學期中休學或退學，且該學期之獎學金已領取者，則必須退回當學期已領之獎學金（以前各學期已領之獎學金無須繳回）。
七、大陸地區學位生入學獎學金由大陸地區學位生所繳交之學雜費提撥，不足之款項則由學校募集經費支應。
八、對本獎學金有疑義時，悉由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之。
九、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102年09月09日行政會議通過
102年9月9日行政會議通過
107年9月10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9月23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年3月7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0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各項招生試務工作，特設置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設置辦法。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校辦理之各項招生簡章。
二、負責本校各項招生業務之諮詢。
3、 議定本校各項招生之錄取分數及名單。
4、 處理本校各項招生之考生申訴事項。
第三條 本會委員包括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以及有參與該項招生之系所主管。校長為主任委員及會議召集人，教務長為總幹事。
第四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與議程有關之單位主管及人員列席。會議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五條 本設置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115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
103年10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1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0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0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2月0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1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1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11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1月2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1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1月4日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1月10日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招收成績優秀之高中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參加115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之優秀學生，凡錄取本校，以參加「115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中加總最優4科之原始級分為原始總級分（不含特種生優待所增加之分數）為採計標準，發給申請入學獎學金。獎學金核獎方式如下：
(1) 學科能力測驗原始總級分為56級分以上者，發給獎學金新臺幣80萬元整。
(2) 學科能力測驗原始總級分為51~55級分者，發給獎學金新臺幣40萬元整。
(3) 學科能力測驗原始總級分為45~50級分者，發給獎學金新臺幣20萬元整。
最佳4科如包含數學A及數學B，則以申請系組學測成績採計之數學考科為準；若申請之系組學測成績未採計數學科，則以高分之數學考科成績為準，即數A或數B僅採計1科。
獎學金總金額以500萬元為上限，若超過上限時，依下列順序比序決定獲獎者：
(1) 比較獎學金金額，金額高者優先獲得。
(2) 比較原始總級分，總級分高者優先獲得。
(3) 比較學科能力測驗之英文、國文、數學三科成績，加總後級分高者優先獲得。
(4) 比較學科能力測驗之英文成績，級分高者優先獲得。
(5) 比較學科能力測驗之國文成績，級分高者優先獲得。
(6) 比較學科能力測驗之數學成績，級分高者優先獲得。
依前兩項規定而無法獲取獎學金者，發給獎學金新臺幣20萬元整。
三、申請入學獎學金之作業規定如下：
(1) 獎學金分4年8學期平均發給。
(2) 每學期須依規定完成註冊程序，獎學金於第13週發給。
(3) 第一學年之第一學期可直接領取該學期之獎學金，其餘各學期則須符合「學生上一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在該班前5名」的條件才能繼續領取該學期獎學金。
(4) 休學或退學者，該學期及爾後各學期均不得再繼續領取獎學金。如在學期中休學或退學，且該學期之獎學金已領取者，則必須退回當學期已領之獎學金。
四、對申請入學獎學金有疑義時，悉由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之。
五、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115學年度四技日間部獎學金實施要點
102年12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2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1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04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0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0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1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1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11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1月2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1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1月4日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1月10日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參加四技日間部招生成績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本要點。
2、 參加115學年度四技日間部技優甄審學生，凡錄取本校並經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查通過之競賽優勝名次或證照等級依其優待加分比例發給獎學金。
（一）錄取本校電子工程系或餐旅管理系審查通過之競賽優勝名次或證照等級其優待加分比例達25%以上者，發給獎學金新臺幣20萬元。
（二）錄取本校其他系，審查通過之競賽優勝名次或證照等級其優待加分比例達30%以上者，發給獎學金新臺幣20萬元。
3、 參加115學年度四技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學生，凡錄取本校且登記分發原始總分數（不含特種生優待所增加之分數）符合下表各項條件之一者，發給下表中對應之獎學金：
	群(類)別
	領取獎學金條件
	獎學金金額(新臺幣)

	機械群
	總分數達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最低錄取分數以上
	100萬元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類
	總分數達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最低錄取分數以上
	100萬元

	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類
	總分數達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最低錄取分數以上
	100萬元

	化工群
	總分數達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最低錄取分數以上
	100萬元

	商管群
	總分數達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最低錄取分數以上
	100萬元

	設計群
	總分數達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工業設計組最低錄取分數以上
	100萬元

	外語群英語類
	總分數達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最低錄取分數以上
	100萬元

	食品群
	總分數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最低錄取分數以上
	20萬元


4、 第二點四技日間部技優甄審獎學金之作業規定如下：
（一）獎學金分4學年平均發給。
（二）每學期須依規定完成註冊程序，獎學金於每一學年第一學期第13週發給。
（三）第一學年之第一學期可直接領取該學年之獎學金；其餘各學年則須前一學年參加全國性以上競賽獲獎者，才能繼續領取該學年獎學金。
（四）休學或退學者，該學年及爾後各學年均不得再繼續領取獎學金。如在學年中休學或退學，且該學年之獎學金已領取但該學年未獲全國性以上競賽獎項者，則必須退回當學年已領之獎學金。
前項所稱全國性以上競賽，係指代表本校參加由教育部、中央政府機構、國內外學術團體或企業機構主辦重要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名義包括專題作品創作競賽、教學媒體競賽、軟體程式設計比賽、演講比賽、論文競賽、藝文創作、體育競技比賽或學校指定參與之活動競賽。
第三款所稱獲獎者不含入圍獎，但包含國際性影片競賽入圍獎。
5、 第三點四技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獎學金頒發總金額合計以新臺幣500萬元為上限，若超過上限時，依下列順序比序決定獲獎者：
（一）比較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之英文、數學、國文三科成績總分，總分高者優先獲得。
（二）比較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之英文成績，成績高者優先獲得。
（三）比較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之數學成績，成績高者優先獲得。
（四）比較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之國文成績，成績高者優先獲得。
合於第三點規定而無法領取獎學金者，發給獎學金新臺幣20萬元。
6、 第三點四技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獎學金之作業規定如下：
（一）獎學金分4年8學期平均發給。
（二）每學期須依規定完成註冊程序，獎學金於第13週發給。
（三）第一學年之第一學期可直接領取該學期之獎學金；符合第三點及第五點規定者，其餘各學期則須符合「學生上一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在該班前5名」才能繼續領取該學期獎學金。
（四）休學或退學者，該學期及爾後各學期均不得再繼續領取獎學金。如在學期中休學或退學，且該學期之獎學金已領取者，則必須退回當學期已領之獎學金。
7、 對本獎學金有疑義時，悉由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之。
8、 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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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便利外國學生申請就讀本校，特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學生，係指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一、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二、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具外國國籍且符合下列規定，於申請時並已連續居留海外六年以上者，亦得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年。
三、前二款均應符合前項規定。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於香港、澳門或海外連續居留滿六年以上者，亦得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曾為大陸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連續居留海外六年以上者，亦得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來臺就學之外國國民，其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經教育部核准，得不受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至第四項所定六年或八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二項至第四項所稱海外，指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連續居留，指外國學生每曆年在國內停留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連續居留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年度非屬完整曆年者，以各該年度之採計期間內在國內停留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以認定。但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留期間，不併入海外居留期間計算：
一、就讀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年技術訓練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術訓練專班。
二、就讀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滿二年。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年。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來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年。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且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修正施行前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具有國籍法第二條規定情形者，為本辦法所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第  三  條   	外國學生依前條規定申請來臺就學，以一次為限；其繼續在臺就學者，其入學方式應與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外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於前項申請後，復申請繼續在臺就學，或再次申請來臺就學，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逕依本校規定辦理。
二、外國學生申請來臺就讀學士班以下學程，在國內停留未滿一年，因故退學或喪失學籍，得重新申請來臺就學，並以一次為限。
三、符合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外國學生，申請就讀副學士以下學程。
四、符合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以外之學士班學程，並以一次為限。
外國學生經入學大專院校以操行不及格或學業考核未達規定、違反法令或校規情節嚴重遭退學或喪失學籍者，不得再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第  四  條   	外國學生具高中畢業資格或同等學力者，得申請入學本校修讀學士學位；具學士學位或同等學力者，得申請入學本校碩士班；具碩士學位或同等學力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博士班。各級同等學力之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理。
就讀於我國大專校院之外國學生轉學本校學士班之報考資格比照一般生轉學規定審查，符合者得申請轉入本校學士班二年級或性質相近三年級就讀，申請方式依本辦法辦理。但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行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轉學進入本校就讀。
[bookmark: _Hlk213157650]第  五  條   	本校教學以華語文(國語)為主，外國學生須取得相當於華語能力測驗(TOCFL)基礎級A2以上之中文能力證明或前段學歷畢業學校開立之官方授課語言為華語文授課證明。
[bookmark: _Hlk213157682]外國學生如申請系、所、學位學程或院設班別為全英語授課者，須取得國際認證英語能力測驗TOEFL iBT63以上、IELTS 5.0以上、多益650分以上或前段學歷畢業學校開立之官方授課語言為英語授課證明。
[bookmark: _Hlk213157715]若外國學生所屬護照國籍符合附表所列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為英語之國家者，免提供英語能力證明。
其他語文能力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或院設班別於初審時認定之。
第  六  條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本校，應於本校指定之報名期間線上檢附下列文件，向國際暨兩岸事務處或國際專修部提出申請，經甄審合格者，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一份。
二、學歷證明文件：
（一）大陸地區學歷：應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二）香港或澳門學歷：應依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三）其他地區學歷：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學歷同我國同級學校學歷。
2.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歷，應依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理。但設校或分校於大陸地區之外國學校學歷，應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語言能力證明。
四、申請者或贊助者提供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或政府或本校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金之證明。
財力證明須經銀行等金融機構開立之三個月內存款證明，最低額度為美金4,000元或新臺幣12萬元，倘若財力證明非申請者帳戶，需敘明資助者與申請者兩者之關係。
五、推薦書二份(國際專修部申請生得免檢附)。
六、中文或英文留學計畫書(包括學習動機、期望及未來展望)。
七、其他學術單位另定應附繳之文件。
本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未經我國駐外機構、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六個月效期之醫療及傷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本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機構驗證。
外國學生不得依本辦法申請本校所辦理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者或其就讀之班別屬經教育部專案核准之課程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入學許可應載明外國學生之姓名、就讀學程名稱、學位別、授課語言、入學之學年、學期開始日期、學雜費收退費基準、獎助學金及其他應告知外國學生之相關資訊之中文及英文版本，確認外國學生瞭解來臺就學相關權利義務，並得提供外國學生母國語言版本。
本校針對外國學生之招生廣宣訊息係透過本校網站、社群媒體及參加海外教育展宣傳。辦理外國學生招生事務，除宣傳推廣及協助學生辦理來臺簽證、健康檢查、旅行交通相關必要程序外，本校未委由校外機構、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
第  七  條	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撤銷錄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應由本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第  八 條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第六條規定申請入學，免檢附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境外學歷證明文件。
符合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外國學生，在我國完成副學士以下學程者，得持該學歷證明文件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第六條規定申請入學學士班以下學程，免附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境外學歷證明文件。
第  九  條   	本校接受外國學生入學申請，以不影響教學為原則，其名額採外加方式辦理，並以前一學年度本校核定招生名額之百分之十為原則，並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額報教育部核定。申請招收外國學生超過前一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者，應併同提出增量計畫(包括品質控管策略及配套措施)報教育部核定。但本校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不在此限。
若於前一學年度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者，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足，並應報教育部核定。各學術單位得依該學年度實際需求分配外國學生名額。
第一項招生名額，不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第  十  條  	為辦理招收外國學生之甄審，各學術單位組成甄審小組辦理初審事宜。學校組成審查小組辦理複審事宜，小組成員包括督導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長或國際專修部部主任、各學院院長；督導副校長為會議召集人。
招收外國學生之甄審流程如下：
一、申請文件由國際暨兩岸事務處或國際專修部彙整送請各有關學術單位初審。
二、各學術單位初審結果連同會議紀錄送國際暨兩岸事務處或國際專修部彙整，提交審查小組複審。
三、複審結果提交本校招生委員會確認，公告於本校線上入學申請系統。由本校發給入學通知書，俾利辦理入出境等手續。
第 十一 條  	外國學生如到校時間未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當學期入學；已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一學年註冊入學。
外國學生於本校大學部(含)以上畢業後，經本校核轉教育部許可在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年。
外國學生於本校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回復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入學方式與我國國內一般學生相同者。
二、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申請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
三、符合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且依國籍法第三條至第七條申請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
第 十二 條  	各學術單位在不影響教學原則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育合作協議，招收外國交換學生，並得準用本辦法，酌收外國學生為選讀生。
選讀生依規定選修課程經考試及格者，得由本校核發學分證明。選讀生選讀期滿欲取得正式學籍，應依本辦法辦理再次申請。選讀生於取得本校正式學籍後，其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得依本校抵免學分規定辦理學分抵免。
第一項外國學生，不得以選讀作為申請居留簽證之理由。
第 十三 條  	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駐外機構推薦來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金受獎學生及具我國永久居留身分者，依本校所定本國生收費基準。
二、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依本校所定本國生收費基準。
本校訂定「外國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鼓勵優秀外國學生就讀本校。
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前已入學之學生，該教育階段應繳之費用仍依原規定辦理。
第 十四 條  	外國學生有休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本校應通報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及本校所在地之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並副知教育部。本校應即時於教育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料管理資訊系統，登錄外國學生錄取、入學、轉學、休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離境等情事。
第 十五 條  	外國學位生之入學申請、聯繫及保險事宜由國際暨兩岸事務處負責辦理。
國際專修部學生之入學申請、聯繫、保險事宜及華語先修期間之學業與生活輔導，由國際專修部負責辦理。
前二項外國學生修讀學位課程期間，其學業輔導由所屬學術單位負責辦理，其生活輔導由學生事務處負責辦理。
第 十六 條	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本校應即依規定處理。
第 十七 條	外國學生保留入學資格、轉學、轉系（組）、休學、退學及其他學籍、學業、生活考核等事項，以及其他本辦法未規定事宜，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本校學則暨相關規定辦理之。
第 十八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官方語言及通用語言為英語之國家名單一覽表
依據中華民國外交部民國112年1月5日外公眾規字第1122900017號函
	序號
	地區
	國家
	官方語言
	通用語言

	01
	亞太地區
	澳大利亞聯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V

	02
	
	紐西蘭 New Zealand
	V
	

	03
	
	斐濟共和國Republic of Fiji
	V
	

	04
	
	印度共和國Republic of India
	V
	

	05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V
	

	06
	
	諾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
	V
	

	07
	
	蕯摩亞獨立國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
	V
	

	08
	
	新加坡共和國Republic of Singapore
	V
	V

	09
	
	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
	V
	

	10
	
	吐瓦魯Tuvalu
	V
	

	11
	
	萬那杜共和國Republic of Vanuatu
	V
	

	12
	
	庫克群島(自治政府) Cook Islands
	V
	

	13
	
	吉里巴斯共和國Republic of Kiribati
	V
	

	14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V
	

	15
	
	紐埃(自治政府) Niue
	V
	

	16
	
	帛珫共和國Republic of Palau
	V
	

	17
	
	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
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
	V
	

	18
	
	菲律賓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
	V

	19
	
	東加王國Kingdom of Tonga
	V
	

	20
	
	馬來西亞Malaysia
	
	V

	21
	西亞地區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V

	22
	非洲地區
	史瓦帝尼王國 (原史瓦濟蘭王國) Kingdom of Eswatini
	V
	V

	23
	
	甘比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Gambia
	V
	V

	24
	
	迦納共和國 Republic of Ghana
	V
	V

	25
	
	賴索托王國 Kingdom of Lesotho
	V
	V

	26
	
	賴比瑞亞共和國Republic of Liberia
	V
	V

	27
	
	納米比亞共和國Republic of Namibia
	V
	V

	28
	
	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V
	V

	29
	
	塞席爾共和國 Republic of Seychelles
	V
	V

	30
	
	獅子山共和國 Republic of Sierra Leone
	V
	V

	31
	
	南非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V
	V

	32
	
	南蘇丹共和國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V
	V

	33
	
	尚比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Zambia
	V
	V

	34
	
	辛巴威共和國 Republic of Zimbabwe
	V
	V

	35
	
	波札那共和國 Republic of Botswana
	V
	V

	36
	
	咯麥隆共和國 Republic of Cameroon
	V
	V

	37
	
	肯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Kenya
	V
	V

	38
	
	馬拉威共和國 Republic of Malawi
	V
	V

	39
	
	盧安達共和國 Republic of Rwanda
	V
	V

	40
	
	蘇丹共和國 Republic of the Sudan
	V
	V

	41
	
	烏干達共和國 Republic of Uganda
	V
	V

	42
	
	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V
	V

	43
	
	索馬利亞聯邦共和國 Federal Republic of Somalia
	V
	V

	44
	
	索馬利蘭共和國Republic of Somaliland
	
	V

	45
	
	模里西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Mauritius
	V
	V

	46
	
	厄利垂亞State of Eritrea
	V
	V

	47
	歐洲地區
	愛爾蘭共和國 Republic of Ireland
	V
	V

	48
	
	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V

	49
	
	馬爾他共和國 Republic of Malta
	V
	V

	50
	北美地區
	加拿大Canada
	V
	V

	51
	
	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V

	52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巴貝多Barbados
	V
	V

	53
	
	貝里斯Belize
	V
	

	54
	
	安地卡及巴布達Antigua and Barbuda
	V
	

	55
	
	巴哈馬Commonwealth of The Bahamas
	V
	

	56
	
	多米尼克Commonwealth of Dominica
	V
	

	57
	
	格瑞那達 Grenada
	V
	

	58
	
	蓋亞那合作共和國 Cooperative Republic of Guyana
	V
	

	59
	
	牙買加Jamaica
	V
	

	60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
Federation of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V
	

	61
	
	聖露西亞 Saint Lucia
	V
	

	62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63
	
	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V
	



The List of Nations with
English as the Official or Common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document (code:外公眾規字第1122900017號函) on January 5, 2023,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No
	Area
	Nation
	Official
Language
	Common
Language

	01
	East Asia
and Pacific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V

	02
	
	New Zealand
	V
	

	03
	
	Republic of Fiji
	V
	

	04
	
	Republic of India
	V
	

	05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V
	

	06
	
	Republic of Nauru
	V
	

	07
	
	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
	V
	

	08
	
	Republic of Singapore
	V
	V

	09
	
	Solomon Islands
	V
	

	10
	
	Tuvalu
	V
	

	11
	
	Republic of Vanuatu
	V
	

	12
	
	Cook Islands
	V
	

	13
	
	Republic of Kiribati
	V
	

	14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V
	

	15
	
	Niue
	V
	

	16
	
	Republic of Palau
	V
	

	17
	
	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
	V
	

	18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
	V

	19
	
	Kingdom of Tonga
	V
	

	20
	
	Malaysia
	
	V

	21
	West Asia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V

	22
	Africa
	Kingdom of Eswatini
	V
	V

	23
	
	Republic of The Gambia
	V
	V

	24
	
	Republic of Ghana
	V
	V

	25
	
	Kingdom of Lesotho
	V
	V

	26
	
	Republic of Liberia
	V
	V

	27
	
	Republic of Namibia
	V
	V

	28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V
	V

	29
	
	Republic of Seychelles
	V
	V

	30
	
	Republic of Sierra Leone
	V
	V

	31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V
	V

	32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V
	V

	33
	
	Republic of Zambia
	V
	V

	34
	
	Republic of Zimbabwe
	V
	V

	35
	
	Republic of Botswana
	V
	V

	36
	
	Republic of Cameroon
	V
	V

	37
	
	Republic of Kenya
	V
	V

	38
	
	Republic of Malawi
	V
	V

	39
	
	Republic of Rwanda
	V
	V

	40
	
	Republic of the Sudan
	V
	V

	41
	
	Republic of Uganda
	V
	V

	42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V
	V

	43
	
	Federal Republic of Somalia
	V
	V

	44
	
	Republic of Somaliland
	
	V

	45
	
	Republic of Mauritius
	V
	V

	46
	
	State of Eritrea
	V
	V

	47
	Europe
	Republic of Ireland
	V
	V

	48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V

	49
	
	Republic of Malta
	V
	V

	50
	North
America
	Canada
	V
	V

	5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V

	52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Barbados
	V
	V

	53
	
	Belize
	V
	

	54
	
	Antigua and Barbuda
	V
	

	55
	
	Commonwealth of The Bahamas
	V
	

	56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
	V
	

	57
	
	Grenada
	V
	

	58
	
	Cooperative Republic of Guyana
	V
	

	59
	
	Jamaica
	V
	

	60
	
	Federation of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V
	

	61
	
	Saint Lucia
	V
	

	62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63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V
	



南臺科技大學四技日間部單獨招生規定
民國113年12月16日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1月2日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1130136846號函核定
民國114年5月12日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5月16日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1140052369號函核定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四技日間部單獨招生，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及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原則，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四技日間部單獨招生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本校由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研議訂定四技日間部單獨招生簡章，並秉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單獨招生事宜，並處理招生有關緊急事項。
第三條	本校四技日間部單獨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之系、組（包括學位學程及院設班別）及名額辦理，並明訂於招生簡章中辦理招生。
第四條	本會辦理招生事宜，其作業時間俟當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放榜後開始辦理（包括報名作業）；招生簡章中詳列招生系組、修業年限、招生名額、報考資格、報名日期、報名方式、報名表件、成績採計項目、同分參酌比序原則、成績複查、錄取方式、錄取公告、報到及招生紛爭處理程序等規定，由本會依相關規定詳載於招生簡章，並至少於受理報名前20天公告。
第五條	公立或已立案之高級中等學校及附設進修學校之畢業生，或經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資格者，詳細報名資格以招生簡章為準。
第六條	錄取名單經校級招生委員會確認後正式公告，錄取公告（不得有同分增額之情形）之公告時間及地點以招生簡章為準。
第七條	考生經放榜錄取後，應依照招生簡章規定之日期提供學歷(力)證件正本及相關表件辦理報到及註冊，違反者以自動放棄錄取資格處置，得由備取生遞補缺額；錄取名單應經本會公告。
第八條	參加當年度大專校院各項招生管道並已獲錄取者，需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始得報考本校四技日間部單獨招生入學，違者取消錄取資格。
第九條	經錄取學生應於規定時間辦理報到，並繳驗學歷證明文件。所繳報名資格身分及學歷證明，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等不實情事者，一經查明，未入學者取消錄取資格；已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如在畢業後或退學後始被發覺，撤銷其學位證書或修業證明書，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第十條	考生若對招生過程有所質疑時，得備妥相關資料，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訴。申訴處理辦法，明訂於招生簡章中。考生對招生事宜有疑義者，應於一定期限內向本會提出書面申訴。本會應於 1 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
第十一條	本校辦理試務工作時，應妥善處理，並審慎訂定其利害關係者之迴避原則。辦理試務工作人員如為報考學生三親等以內親屬時，應自行申請迴避，參與人員對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所有應試資料均應妥善保存 1 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	招生作業經費各項收支，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招生簡章規定及相關法令規章處理。
第十四條	本規定經本會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3+2新五專模式專班
招生規定

民國114年12月19日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115年1月15日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1140139210號函核定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3+2新五專模式專班單獨招生，依據大學法第24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19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及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理原則，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3+2新五專模式專班招生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2條 本校由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研議訂定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3+2新五專模式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單獨招生簡章，秉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單獨招生事宜，並處理招生有關緊急事項。
第3條 本專班單獨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之科別及名額辦理，並明訂於招生簡章中辦理招生。
第4條 招生簡章中詳列招生科別、修業年限、招生名額、報考資格、報名日期、報名方式、報名表件、成績採計項目、同分參酌比序原則、成績複查、錄取方式、錄取公告、報到及招生紛爭處理程序等規定，且不得以學科為甄選唯一標準，並至少於受理報名前20日公告。
第5條 本專班報考資格以本校與合作技術型高中之專業群科或專門學程應屆畢業生為限，詳細資格以招生簡章為準。
第6條 錄取名單經校級招生委員會確認後正式公告，錄取公告（不得有同分增額之情形）之公告時間及地點以招生簡章為準。
第7條 考生經放榜錄取後，應依招生簡章規定之日期提供學歷（力）證件正本及相關表件辦理報到及註冊，違反者以自動放棄錄取資格處置，得由備取生遞補缺額；錄取名單應經本會公告。
第8條 參加當年度大專校院各項招生管道並已獲錄取者，需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始得報考本專班單獨招生入學，違者取消錄取資格。
第9條 經錄取學生不得申請保留學籍，並應於規定時間辦理報到，並繳驗學歷證明文件。所繳報名資格身分及學歷證明，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等不實情事者，一經查明，未入學者取消錄取資格；已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如在畢業後或退學後始被發覺，撤銷其學位證書或修業證明書，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第10條 考生若對招生過程有所質疑時，得備妥相關資料，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訴。申訴處理辦法，明訂於招生簡章中。考生對招生事宜有疑義者，應於一定期限內向本會提出書面申訴。本會應於 1 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
第11條 本校辦理試務工作時，應妥善處理，並審慎訂定其利害關係者之迴避原則。辦理試務工作人員如為報考學生三親等以內親屬時，應自行申請迴避，參與人員對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所有應試資料均應妥善保存 1 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第12條 招生作業經費各項收支，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第13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招生簡章規定及相關法令規章處理。
第14條 本規定經本會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學位考試費用支給標準
民國 91 年 6 月 10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4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7 月 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支給辦理學位考試所需經費，特訂定本標準。
二、本校學位考試所需經費包括校外委員交通費、校外委員住宿費、學位考試出席費、論文指導費、考試雜費等項目，各項費用由各系（所）開列預算表，於考試前一個 月檢附學位考試委員名冊交會計室核辦。
三、校外委員交通費依本校出差交通費之標準支給。
四、校外委員若有必要住宿時，由各系所代訂旅館，再持住宿單據向會計室辦理核銷，唯每宿以 1700 元為上限。
五、學位考試出席費支給標準如下：
（一）每一位博士研究生之學位考試委員人數為 5 至 9 人，總出席費支給上限為  10,000 元。
（二）每一位碩士研究生之學位考試委員人數為 3 至 5 人，總出席費支給上限為4,500 元。
六、論文指導費支給標準如下：
（一）博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之論文指導費每篇 8000 元。
（二）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之論文指導費每篇 5000 元
（三）同一研究生有多位指導教授時，論文指導費由指導教授均分。 
七、考試雜費以實報實銷，由各系（所）另案簽請校長核定。 
八、本標準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民國92年4月7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2年5月8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20060545號函備查 
民國108年5日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高博士班研究生研究能力，使具備應有之學養，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博士班研究生應嚴予考核，經資格考核及格後，始得由該所提出為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每學期結束前得辦理一次，由各該系(所)公告考試日期並受理申請。 
三、各系(所)依其涵蓋之學術領域，訂定考試科目及選考辦法。各研究生按各系(所)規定，於第一次參加資格考核時決定選考科目。 
四、資格考核應於入學後二年內完成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五年；研究生申請參加各科目之考試次數由各系(所)自訂。未依規定年限及次數完成者，由各該系(所)通知註冊組勒令退學。 
五、資格考試以筆試方式為原則，亦得以筆試及口試合併方式舉行。各系(所)應組織委員會辦理有關考試事宜。 
六、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核成績及格後，由各該系(所)通知註冊組，於成績表備註欄填註「該生已通過資格考核，審核無誤」。並於報請舉行學位考試時，併同學位考試委員名冊呈校長核定。 
七、各系(所)應根據本實施要點，訂定該系(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規定，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
民國91年7月18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2年2月25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20025638號函備查
民國100年11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12月27日教育部臺技（四）字第1000229671號函備查
民國104年6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0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年11月30日教育部臺技（四）字第1040161026號函備查
民國106年6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2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年1月11日臺教技(四)字第1070001555號函備查
民國108年5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年8月28日臺教技(四)字第1080118437號函備查
民國110年12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年2月24日臺教技(四)字第1110008924號函備查
民國114年12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研究生學位考試，特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以及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本細則。
第 二 條	研究生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
一、修業期滿。
二、修畢該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三、通過各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領域之論文計畫書審查。
四、通過各系（所）自訂條件。
五、取得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
六、博士班研究生應經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及格。
第 三 條	為審核研究生考試資格、擬定考試委員名單及其他相關事宜，由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申請學位考試研究生之系（所）主任組成學位考試校內初審委員會，以校長為召集人，教務長為副召集人。
第 四 條	研究生舉行學位考試，應先通過學位考試校內初審委員會之考試資格審核，再送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
第 五 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二（含）以上，送請學位考試校內初審委員會認定資格，並簽請校長遴聘之。考試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前項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者，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提聘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第 六 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二（含）以上，送請學位考試校內初審委員會認定資格，並簽請校長遴聘之。考試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前項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者，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第 七 條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須符合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之規定，始能舉行。
第 八 條	論文之格式、用紙暨裝訂規定另行訂定之。
第 九 條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不得作為第十一條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但國內學校經由學術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 十 條	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暨資訊處保存之。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得為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
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暨資訊處之保存或提供，對各該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博、碩士班，其學生學位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標準，由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專業實務之認定基準，由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二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依教育部規範辦理。
第十二條	學位考試於每學期結束前辦理為原則。辦理學位考試應依照下列規定時間及程序進行：
一、申請碩、博士學位考試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於考試五十日前，依照本校規定格式檢送相關資料(含學校提供之線上偵測剽竊系統之論文原創性報告)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
二、各系（所）及教務處應於收件二週內完成資格初審，並將通過初審之名單及考試委員推薦名單送學位考試校內初審委員會。
三、學位考試校內初審委員會應於考試三十日前召開會議，審定考試委員名單，簽請校長遴聘之。聘書及論文應於舉行考試三週前送達考試委員。
四、學位考試應公開舉行，須於考試一週前公告考試舉行之時間及地點。
五、學位考試委員應於考試後立即評定成績，並將紙本成績交給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須於三日內上網輸入學位考試成績，並將紙本成績送達教務處備查。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或B-為及格，一百分或A+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論文有抄襲或舞弊等違反學術倫理或專業領域不符之情事，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經論文修改完成且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於一個月內舉行複試。複試成績達第十三條及格規定者以及格論。
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依法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第十六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如未能於該學期結束時符合第二條之申請規定者或未能於次學期註冊前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通過之論文者，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亦不計入學位考試之次數。
第十七條	碩、博士學位授予儀式，於畢業典禮時合併舉行。碩、博士班研究生於第一學期畢業者，其學位證書於二月中旬發給；於第二學期畢業者，其學位證書於畢業典禮後發給。
但若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於參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論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於學生辦妥離校手續後，依通過學位考試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
第十八條	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位證書、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bookmark: _Hlk90651015]若研究生之學位論文發生違反學術倫理或專業領域不符之情事，指導教授應負指導和監督不周之責，依研究生修業要點第六點之規定，依情節輕重自下學年度起至少1年不得新收指導研究生論文。
第十九條	依學位授予法第九條第一項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已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者，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二十條	學位指導教授及考試委員對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研究生應行迴避。
第二十一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考試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
民國94年3月3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5年12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5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6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2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2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2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考試公平，健全學生考試制度，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於期中考、期末考期間之考試，因故未能參加考試，應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請假，符合下列條件得於缺考科目之考試日隔日起三天內（不含假日）申請補考，經教務長或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核准者，得於考試結束後二週內補考一次為原則，逾期概不受理。
（一）因本校指派參與公務活動或兵役召集等事宜者，須檢附派赴公務單位證明文件。
（二）因直系親屬或配偶喪亡者，須檢附訃聞。
（三）因病須檢附缺考科目前一日、當日或次日之就醫證明。
（四）因懷孕、分娩、流產致無法參加考試者，須檢附醫院證明。
（五）因道路交通事故，須檢附考試當日之警察局報案紀錄或相關證明文件。
（六）因哺育三歲以下幼兒，須檢附幼兒出生證明文件。
三、申請補考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偽造情事者，以曠考論，並送學務處依校規議處。
四、考試題目如有字跡印刷不明者，可舉手發問，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五、學生違反試場規則事項及處理方式如附件。
違反試場規則時可繼續完成作答，考試完後再依「違反試場規則事項及處理方式一覽表」議處。
六、考試時如遇天然災害或重大事故，應聽候監試人員指示處理。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違反試場規則事項及處理方式一覽表
	項目
	違反試場規則事項
	懲處方式

	
	
	成績扣分
	記過

	1
	有冒名頂替之行為（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應試）。 
	該科目以0分計算
	兩方皆記大過乙次

	2
	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試人員幫助舞弊、集體舞弊、電子傳訊舞弊行為。
	該科目以0分計算
	記大過乙次

	3
	將答案卷或試題攜出或投出試場外。
	該科目以0分計算
	記大過乙次

	4
	有下列舞弊或意圖舞弊等行為：
1.在文具、衣物或肢體等處書寫與考試內容有關之文字或符號。
2.抄襲、傳遞或交換答案。
3.以聲音或信號示人答案。
4.意圖窺視他人答案或意圖便利他人窺視答案，經制止後仍再犯者。
5.除筆墨文具或規定可以攜帶之計算器外，將其他物品（如紙張、書籍、手機、電子通訊器材等）放置於桌面上。
	該科目以0分計算
	記小過乙次

	5
	擾亂試場秩序、在試場飲食或抽煙、或影響他人作答，屢勸不聽。
	該科目以0分計算
	記小過乙次

	6
	考試開始逾三十分鐘強行入場或開始應試三十分鐘內強行出場。
	該科目以0分計算
	-

	7
	擅自調換或交換座位應試。
	該科目以0分計算
	-

	8
	未經監試人員許可擅自離座或考試結束，經制止仍繼續作答。
	扣該科目20分
	-

	9
	考試時學生手機響起影響他人作答。
	扣該科目10分
	-

	10
	未攜帶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應試。
	扣該科目5分
	-



南臺科技大學學位證書及證明書製作要點
民國 95 年 12 月 14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2 年 11 月 2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位證書及證明書的製作格式有明確規範，特依據教育部公布之大學學位證書、證明書格式說明訂定本要點。
二、中文學位證書之製作規範如下：
（一） 文字以中文表示，格式採由上而下、由左至右直式橫書方式製作，紙張為 A4 大小。
（二）內容包含學生姓名、出生年月日、身份證統一編號、學號、院、系（所）（組）、畢業年月、授予學位名稱、發證日期及中文證書字號，外國學生加註國籍。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跨院系或專業學程者，其證書應載明輔系、雙主修、跨院系或專 業學程名稱。
（三）由校長署名，不需副署；載明學校全名稱，加蓋校印及鋼印，不黏貼照片。
三、中文學位證明書之格式、內容比照學位證書，惟其內容增列「證書遺失，特予證明」。 
四、英文學位證書之製作規範如下：
（一）    文字以英文表示，格式採由上而下、由左至右直式橫書方式製作，紙張為 A4 大小。
（二）內容包含學生中英文姓名、院、系（所）、授予學位名稱、畢業年月、發證日期、及英文證書字號，外國學生加註國籍。學生修習輔系或雙主修者，其證書應載明輔系或雙主修名稱。
（三）由校長署名，不需副署；載明學校中英文全名稱，加蓋鋼印，不黏貼照片。 
五、英文學位證明書之格式、內容比照英文學位證書。 
六、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各系（所）新訂（或變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民國93年9月6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93年10月18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30136142號函備查
民國96年11月15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96年12月06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60187287號函備查
民國98年12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1月06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0980226251號函備查
民國101年12月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11月15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20169027號函備查
民國103年5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6月26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30089189號函備查
民國105年6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0月06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50130466號函備查
民國107年5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7月03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70097208號函備查
民國108年5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6月24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80089901號函備查
民國108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05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5月2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所）組別       （全稱）
	學士學位名稱
	碩士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名稱
	實施學年學期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機械工程系
機電科技博士班
	
	
	
	
	
	
	工學
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101學年度第1學期

	機械工程系
奈米科技碩士班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1學年度第1學期

	機械工程系
能源工程碩士班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1學年度第1學期

	電子工程系
通訊工程碩士班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1學年度第1學期

	電機工程系
生物醫學工程
碩士班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1學年度第1學期

	機械工程系
	工學
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3學年度第1學期

	電機工程系
	工學
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工學
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93學年度第1學期

	電子工程系
	工學
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工學
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93學年度第1學期

	資訊工程系
	工學
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3學年度第1學期

	半導體與光電工程系
	工學
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12學年度第1學期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工學
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3學年度第1學期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工學
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
	工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8學年度第1學期

	經營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
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102學年度第1學期

	商管學院全球經營管理碩士班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110學年度第1學期

	高階主管
企管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105學年度第1學期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工業管理碩士班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5學年度第1學期

	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6學年度第1學期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管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105學年度第1學期

	企業管理系
	管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102學年度第2學期

	企業管理系
人力資源管理
碩士班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1學年度第1學期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6學年度第1學期

	資訊管理系大數據分析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11學年度第1學期

	休閒事業管理系
	管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6學年度第1學期

	餐旅管理系
	管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6學年度第1學期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管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管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6學年度第1學期

	財經法律研究所
	
	
	
	法律學
碩士
	Master of Laws
	LL.M.
	
	
	
	93學年度第1學期

	國際企業系
	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6學年度第1學期

	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105學年度第1學期

	財務金融系
	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6學年度第1學期

	國際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105學年度第1學期

	會計資訊系
	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商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96學年度第1學期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
	管理學
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98學年度第1學期

	資訊傳播系
	設計
學士
	Bachelor of Design
	B.Des.
	設計
碩士
	Master of Design
	M.Des.
	
	
	
	98學年度第1學期

	多媒體與電腦
娛樂科學系
	設計
學士
	Bachelor of Design
	B.Des.
	設計
碩士
	Master of Design
	M.Des.
	
	
	
	98學年度第1學期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
學士
	Bachelor of Design
	B.Des.
	設計
碩士
	Master of Design
	M.Des.
	
	
	
	93學年度第1學期

	創新產品設計系
	設計
學士
	Bachelor of Design
	B.Des.
	設計
碩士
	Master of Design
	M.Des.
	
	
	
	105學年度第1學期

	流行音樂產業系
	藝術學
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B.F.A.
	
	
	
	
	
	
	105學年度第1學期

	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士班
	
	
	
	教育學
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M.Ed.
	
	
	
	110學年度第1學期

	應用英語系
	文學
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文學
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93學年度第1學期

	應用日語系
	文學
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文學
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93學年度第1學期

	幼兒保育系
	教育學
學士
	Bachelor of Education
	B.Ed.
	
	
	
	
	
	
	93學年度第1學期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社會福利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105學年度第1學期

	高齡福祉服務系
	社會福利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B.A.
	
	
	
	
	
	
	110學年度第2學期





	系（所）組別       （全稱）
	副學士學位名稱
	實施學年學期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電機工程科
	工學
副學士
	Associate of
Science
	A.S.
	108學年度第1學期

	資訊工程科
	工學
副學士
	Associate of
Science
	A.S.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資訊管理科
	管理學
副學士
	Associ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B.A.
	108學年度第2學期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科
	工學
副學士
	Associate of
Science
	A.S.
	114學年度第1學期

	電子工程科
	工學
副學士
	Associate of
Science
	A.S.
	115學年度第1學期








南臺科技大學博士班學生受聘本校兼任教師實施要點
民國96年12月3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各系所中心聘任本校博士班學生為兼任教師有依循準則，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博士班學生具有碩士學位，並取得指導教授同意者，得向各系所中心申請受聘為本校兼任教師。
三、本校博士班學生受聘為本校兼任教師，最多只能教授2門課或6學分的課程（日間部、進修部、及在職專班所教授課程合併計算），且只限教授大學部課程。
四、當學期欲聘任兼任教師之系所中心，需於前一學期公告欲聘任兼任教師教授之課程資料，而符合第二點資格之本校博士班學生得填具申請書向擬聘任兼任教師之系所中心提出申請。各系所中心於接獲申請書後，依本校聘任兼任教師規定完成聘任程序。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博士班學生受聘本校兼任教師申請書


	申請人資料
	可教授科目資料

	姓名：
	1.
	6.

	班級：
	2.
	7.

	學號：
	3.
	8.

	碩士學位證書字號：
（請附證書影印本）
	4.
	9.

	
	5.
	10.

	指導教授同意簽章：

	聘任單位審核：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行政資料印製要點
民國81年3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7年3月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合理使用教學資源，撙節印製費用，延長影印機及油印機使用年限，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教學行政資料印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教學行政資料印製服務僅開放給教職員工使用，不對學生開放。
三、資料印製僅限考試試卷或行政業務。教學資料請採購正版書籍或將講義原稿交由學生自行處理。個人計畫或研討會所需之資料印製，請使用計劃經費。
四、凡單張資料印製三十張以上者，須採用油印方式印製。
五、為避免印製效果不佳，資料原稿務須清晰，資料書寫請用深色筆，頁面污痕請先行清除，上下左右至少須各留2公分邊界。
六、資料裁切、分頁及裝訂等，請自行辦理。
七、資料印製過程中，遇有機器操作錯誤、卡紙或不善於使用，請務必詢問，切勿自行動手排除，以免損毀機器。
八、資料印製時，須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不得非法影印。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博士班學生國外研習獎勵要點
民國97年9月29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博士班學生之語文能力並培養具有前瞻性的國際觀，以增強畢業後就業與教學之競爭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博士班學生取得指導教授及學校主管單位同意者，得於在學期間申請至國外大學 研習一年。所申請之國外大學須為本校姊妹校或排名在該國本校姊妹校前面之大學。
三、博士班學生出國研習前，其語文能力須達下列標準，未達標準者不得出國研習：
（一）前往英語系國家研習者，紙筆測驗托福(ITP)達530分或網路測驗托福(iBT)71分以上。
（二）前往日本研習者，須通過日語能力檢定二級（含）以上。
四、博士班學生於出國研習一年期間，本校給予新臺幣30萬元獎學金作為國外生活費。
五、學生出國研習後，未依協定完成一年研習期限者，須依下列規定繳還學校給予之獎學金：
（一）於出國後三個月內放棄就讀者，須繳還學校給予之全部獎學金。
（二）於出國後四至六個月內放棄就讀者，須繳還學校給予獎學金之二分之一。
（三）於出國後七至十個月內放棄就讀者，須繳還學校給予獎學金之三分之一。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審議辦法
民國10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12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本校學生(含畢業生)於在學期間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特參酌學位授予法、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本校學則、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及學生獎懲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務處為受理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窗口。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學生之學術成果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不當， 情節重大者，以抄襲論。
四、由他人代寫。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
六、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以翻譯代替論著，並未適當註明。
八、其他經檢舉之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前項所稱學術成果分為：
一、學位論文，包括等同學位論文之其他作品。
二、非學位論文，包括學生在學期間繳交之研討會論文、期刊發表或其他作品。
第 四 條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檢舉及告發，或經由教育主管機關轉發民眾陳情事項，應具體指陳檢舉對象、載明具體事實，並檢附證據。
檢舉人與被檢舉人身分，應予保密。
[bookmark: _Hlk39238652]第 五 條 教務處應於接獲檢舉案件後，移請被檢舉人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學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學術委員會）於十個工作天內完成初審；初審認定檢舉無具體事實或無具體舉證者，則由教務處於公布欄公告案件不受理。若為具名檢舉案件，另以書面通知檢舉人。
經學術委員會初審認定學術成果有違反學術倫理之虞者，案件其處理程序如下：
一、學術成果為學位論文者，由所屬學院組成學術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進行審議，於三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
二、學術成果為非學位論文者，由學術委員會進行審議，於二個月內完成調查。
前項處理程序應以保密方式為之。
第 六 條 學術委員會之組成、開會及決議，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被檢舉人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專任教師擔任，必要時得由院長聘請專業領域學者擔任。
二、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為召集人，如須迴避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三、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審查委員會之組成、開會及決議，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由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學院提送專業領域之公正專家學者建議名單簽請校長核定，但被檢舉人所屬系所委員不得超過二分之一，委員名單應予保密。
二、學院院長為召集人，如須迴避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三、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 七 條 本於公正、客觀及嚴謹之處理原則，調查檢舉案件之相關人員，與被檢舉人有下列關係或情事之一者，應予迴避：
一、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二、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論文之師生關係。
三、近三年發表論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參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四、審議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現為或曾為被檢舉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
被檢舉人得申請下列人員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不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證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相關人員有第一項所定之情形而未自行迴避，或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委員會應依職權命其迴避。
第 八 條 學術委員會與審查委員會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於期限內提出書面說明或到場陳述意見，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與學位授予相關之案件，審查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被檢舉人之指導教授列席說明。
第 九 條 學術委員會與審查委員會決議之審定結果由教務處公告並以書面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並告知不服審定結果時之申訴管道及程序。
被檢舉人對審定結果有異議，得於收受通知三十天內，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或申復。
同一申復案被否決後不得再提申復。
第 十 條 違反學術倫理之懲處與輔導：
一、在學學生經學術委員會審定有違反本辦法第三條學術倫理情事，可酌情扣減成績或提報學務處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規定懲處。
二、經審定有違反本辦法第三條學術倫理情事之畢業生，得予公告註銷學位及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並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另發函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暨資訊處撤下被檢舉人之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案。
三、經審定有違反本辦法第三條學術倫理情事之本校在學學生，畢業前得取得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廣資源中心」學術研究倫理課程至少6小時修課證明。
第十一條 審定不成立之檢舉案件，檢舉人如有具體新事證時，得再次提出檢舉。經確定具有新事證時，得由原審查委員會處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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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全英語授課學士班入學方式及獎學金發放實施要點
民國108年05月0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0年09月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全英語授課學士班(以下簡稱全英學士班)入學方式及獎學金發放等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全英學士班，指學雜費減免或提供獎學金之全英語授課學士學位學程。本要點適用於108學年度以後進入本校全英學士班就讀之學生。
三、全英學士班入學方式如下:
(一)校內甄選
1.四技一年級新生，得參加當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期間舉行之全英學士班新生校內甄選，通過筆試及面試後錄取。
2.筆試採TOEIC多益英語測驗，達550分以上即通過筆試。
3.若甄選學生出示符合校內甄選規定之入學英語門檻證明，得免筆試，直接參加面試。
4.面試方式及面試通過標準由各甄選系組(學程)自訂。
(二)申請入學
僅限境外生(含外國學生、僑、港澳生及陸生)依相關就學辦法及當年度招生簡章規定申請入學。
[bookmark: threshold]四、獎學金發放方式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經校內甄選錄取學生達下列入學英語門檻，發放對應之入學當學期獎學金。
1.學雜費半免獎學金：IELTS雅思4.0以上低於5.5、                            
		TOEIC多益550分以上低於700分或
		相當等級英語能力證明。
2.學雜費全免獎學金：IELTS雅思5.5以上、
	TOEIC多益700分以上或
	相當等級英語能力證明。
(二)境外生就讀全英學士班之獎學金發放方式:
1.外國學生：依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規定發給入學當學期獎學金。
2.僑、港澳生：依當年度招生簡章規定發給入學當學期獎學金。若另達前款第二目
		 門檻者，發給學雜費全免獎學金。 
3.陸      生：符合前款規定及當學年度大陸地區學位生入學獎學金中擇一申請。
		(三)休學、退學、轉出、轉入及延長修業年限者
				該學期及爾後各學期均取消其獎助資格。如在學期中休學、退學或轉出，須繳回
			當學期已領之獎學金。獎助期限不逾四年，延長修業年限期間，不得申請獎助。
(四)轉入者                               
1.在校生得依校內轉系規定，另檢附同本項第一款規定之入學英語門檻證明並通過系所面試後，申請轉入全英學士班就讀。
2.轉入全英學士班之在校生，至多可抵免16學分。 
3.經核准轉入之入學當學期獎學金依本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4.全英學士班間互轉，不受本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限制。
五、為提升全英學士班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續領獎學金規定如附表。
六、符合本要點資格者，若同時符合本校其他入學獎助學金之申請資格時，則申請人僅能擇一領取。如有不實，須無條件於通知日起一個月內繳回所領取之獎學金，未如期繳回即取消爾後各學期之獎助資格。
七、入學或轉入全英學士班學生於每學期之學期成績公布後，由各所屬系組(學程)依據第六點所訂之續領獎學金規定辦理續領獎學金資格考核。考核未通過者，不再發給次學期獎學金；爾後學期若通過考核，得再續領獎學金。各所屬系組(學程)彙整考核結果於學期成績公布後二週內，外國學生送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其餘送教務處辦理次學期學雜費減免獎學金。
八、受獎生所繳交之資料，如有偽造、變造等情事，於獎學金核發後發現者，本校得撤銷獲獎資格；已領取之獎學金，本校得依法追討。
九、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表、續領獎學金規定
	年級
	基本
條件
	進階條件
	獎學金內容

	
	
	學雜費半免獎學金生
(以下簡稱「半免生」)
	學雜費全免獎學金生
(以下簡稱「全免生」)
	

	1、2
	前
一
學
期
未
受
小
過
(含)
以
上
處
分
	同基本條件
	(1)半免生，若符合續領標準且前一學期達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學雜費全免獎學金之入學英語門檻，則得晉升為學雜費全免獎學金。

(2)半(全)免生，同時符合基本條件及進階條件，才得續領學雜費半(全)免獎學金。

(3)全免生，若僅達半免生之進階條件，則僅得續領學雜費半免獎學金。


	3、4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GPA 1.7以上或60分以上或學業平均成績在班上前百分之六十。
	(1)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
績達GPA 3.20以上或
78分以上或

(2)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
績達半免生續領標準
且符合下列任一項:
A.參加學校辦理之海
外交換、實習或參訪活動。
B.代表學校參加國際
競賽獲獎。
	

	備註:
1.外國學生依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申請續領獎學金。
2.僑、港澳生若未達本續領獎學金規定，依當年度招生入學簡章規定辦理。
3.陸生擇當學年度大陸地區學位生入學獎學金者，不受本續領獎學金規定限制。
4.前一學期出國交換之學生，得直接續領獎學金。




南臺科技大學選才專案辦公室設置要點
民國109年01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3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本校為因應108學年度實施之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學群科課程綱要，依特色訂定招生條件並配合招生方式多元化，與落實學生學習本位及適性揚才之教育目標，以精進招生作業效能並建立招生專業化發展，特設置選才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並訂定本要點。
2、 本辦公室之職掌如下：
(一)協助各系(組)訂定評分準則，優化選才相關事務。 
(二)導入評分輔助系統作法，協助各系(組)辦理招生作業。
(三)結合校務研究資料庫系統，據以調整招生選才作法。
(四)辦理招生選才宣導及研習工作坊。 
3、 本辦公室以任務編組方式，由教務處統籌，校務發展推動中心協助資料處理及分析。置辦公室主任一人，由教務長兼任，督導本辦公室事務；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兼任，負責本辦公室相關事務之推動；並得視業務需求聘用專任助理若干人，協助辦理相關事務。
4、 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辦法及規定辦理。 
5、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辦理展翅計畫作業要點
                                          民國111年7月4日行政會議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完善辦理「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五年制專科學校畢業生投入職場展翅計畫」，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五年制專科學校畢業生投入職場要點」，特訂定本要點。
2、 凡本校五年制專科在學具就業意願之四年級或五年級學生均可參與，各系科應先就學生評比表所列原則進行審議排序(參見附表一)，並以經濟弱勢學生與成績優異者為優先考量。
3、 參與展翅計畫之合作機構須為政府登記核准立案之廠商，且同意提供學生在校就學期間生活獎學金與畢業後正式職缺，並符合廠商評估表所列標準(參見附表二)。生活獎學金金額以該計畫辦理年度之教育部公告為準。
4、 本校依教育部當學年度計畫公告期限排定辦理工作時程並公告之，各系科應於公告之工作時程前完成親師宣導、就業媒合與學生比序審議等事項並提出計畫申請，計畫通過後由研產處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範，權責學生實習相關事宜以達計畫績效。
5、 本校為審理全校薦送排序名單相關事宜，特設置五專展翅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本會以教務長、研發長、設置五專部之學院院長及系科主任為委員。本會開會時由教務長主持，若教務長未克親自主持，得由研發長代理之。
6、 當年度核定名額以教育部公告為準。學生須完成與學校及合作機構三方簽署就業意願契約書方可排入本校薦送教育部名單。若本校薦送學生人數多於教育部核定名額，各系科補助排序名單由五專各系科依全校薦送排序名單依序補助，至核定員額用完為止。
7、 就業意願契約書內容包含生活獎學金起迄時間、就業年限、違反約定喪失受領補助款之權利、償還補助款之條件與核計基準、就業期限、保證人負連帶責任及簽約日期等相關事項。
8、 受補助學生之就業義務內容(包含得免償還補助款或免履行就業義務原則)之規定依該計畫辦理年度之教育部公告為準。 
9、 各系科應排定就業追蹤與輔導專責人員，相關流程依校方規定辦理。
10、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11、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民國111年7月4日 第一版
南臺科技大學五專展翅計畫學生評比表(範本)

系科別： _________________

班級： 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

	項目
	符合條件
(5分)
	符合條件
(3分)
	符合條件
(1分)
	小計

	家庭經濟狀況
	弱勢
	就學貸款
	一般
	

	學業成績
	≧全班前
20%
	全班前21%-60%
	≦全班前
61%
	

	操行成績
	≧80分
	71-79分
	≦70分
	

	系科自訂1
專業證照
	各科自訂
	
	
	

	系科自訂2實習(作)科目成績
	各科自訂
	
	
	

	系科自訂3
	各科自訂
	
	
	

	總分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人： 


註：
1. 四年級學生操性與學業成績採計5個學期，五年級學生操性與學業成績採計7個學期。
2. 申請學生若有參與主辦單位為教育部或勞動部辦理之全國性技藝競賽者，參賽結果為優等以上者總分加10分、佳作6分、參賽者3分。
3. 申請學生若有參與校內技藝競賽者，參賽結果為優等以上者總分加5分、佳作3分、參賽者1分。
4. 弱勢家庭包含低收、清寒…等家庭。




【附表二】                             	   民國111年7月4日 第一版
南臺科技大學五專展翅計畫合作廠商評估表
評估系科別：                                      編號：
	一、合作廠商概況

	公司名稱
	
	公司統編
	

	營業項目
	
	實習地點
	

	工作時數
	每週    時
	住宿
	□有   □無

	加班時數
	每日    時或每週     時
	薪資
	□有   □無

	勞保
	□有        □無
	膳食
	□有   □無

	提撥勞退基金
	□有        □無
	
	

	健保
	□有        □無
	配合簽約
	□是   □否

	意外險
	□有        □無
	
	

	二、實習工作評估（極佳：5、佳：4、可：3、不佳：2、極不佳：1）

	工作環境
	□5    □4    □3     □2     □1

	工作安全性
	□5    □4    □3     □2     □1

	工作專業性
	□5    □4    □3     □2     □1

	體力負荷
	（負荷適合）□5    □4    □3     □2     □1（負荷太重）

	培訓計畫
	□5    □4    □3     □2     □1

	合作理念
	□5    □4    □3     □2     □1

	評估總分
	        ___________分 (本表評估總分須達24分以上方可推薦合作機構。)

	三、補充說明： 

	四、評估結論
	□推薦
	評估人員簽名
	 

	
	□不推薦
	
	

	五、主任結論
	□同意
	系科主任簽名
	

	
	□不同意
	
	








南臺科技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
民國96年2月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6年3月14日校務會議俢正通過
民國108年3月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10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表彰對學術研究有崇高成就或對人類福祉有重大貢獻者，特依據教育部頒定之「學位授予法」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為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在學術上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對國際間文化或學術交流有重大貢獻者。
三、對本校之發展有特別重大貢獻者。
第三條 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由各學院推薦，提交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授予之。
第四條 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並由督導副校長、教務長、相關學院院長及系所主管，以及校長聘請相關專長之教授代表四至六人共同組織之。
第五條 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經審查通過後，由學校辦理頒授事宜。
第六條 審查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本校兼職委員出席會議時，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或審查費。 
[bookmark: _Hlk102756539]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提交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徵稿暨出版實施辦法
105年3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8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0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2月15日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1月14日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提升社會科學學術水準，並使學報徵稿、稿件審查及學報出版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Journal of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以下簡稱本學報）採半年刊方式，每年出版二期，分別於 6 月、12 月出版，發行人為校長。
第三條  本學報收錄論文之分類內容如下：
1. 決策科學、運籌學與管理。
1. 語言學、社會科學與教育。
1. 運輸學。
1. 其他與前三款領域相關之論文。
第四條  本學報僅刊載未曾在國內外其他刊物發表，且具有相當價值之學術研究論文；翻譯文章、教學講義及其他非學術性作品不予採用。
第五條  本校設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委會），負責決定本學報之編輯方針、稿件之徵集、審查及印行等有關事宜。
第六條  編委會置委員 7~9 人：督導副校長、教務長、商管學院及人文社會學院(以下簡稱兩院)院長等人為當然委員，另由兩院院長各推薦該院所屬專任教師(副教授以上)1 人及輪流推薦校外專任教師(副教授以上)1~3人，共 3~5 人擔任遴聘委員，陳請校長遴聘之。
        當然委員隨其職務調整而改聘，遴聘委員任期 1 年，得連聘連任之。
        編委會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擔任總編輯，兩院院長擔任副總編輯；兩院遴聘委員擔任執行編輯，校外遴聘委員擔任客座編輯或編輯委員。
第七條  編委會每年召開會議 2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並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決議。
第八條  本學報業務主管單位為教務處綜合業務組，負責執行編委會之決議，並處理有關學報之出版及發行事宜。執行業務與編印所需經費，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逐年編列預算支應。
第九條  本學報投稿規定如下：
一、刊載之論文以中、英、日文為主。
二、字數以不超過二萬字(篇幅不超過30頁)為原則，惟特別稿件，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本學報審查委員由副總編輯推薦。審查委員須具有該論文領域的學術專長，並具備相當於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第十一條  業務主管單位收到稿件後，依下列方式進行審查作業：
一、稿件隨到隨審，業務主管單位先進行形式審查，不符合第四條或第九條之規定者，或經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相似度比對結果超過 20%者，得逕予退件。通過形式審查之稿件，由業務主管單位送請副總編輯推薦之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二、推薦及選定審查委員人選時，不得徵詢作者意見或告知審查委員相關資訊。
三、送審時應檢附論文稿件，審查意見表及審查費收據等相關資料予審查委員。
第十二條  稿件之審查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投稿稿件一經送審，不得要求撤回。
二、審查委員姓名不對外宣布，稿件審查以1個月內審查完成為原則。如逾審查期限，得再推薦選定其他審查委員審查，並優先採用新審查委員之審查結果。
三、審查作業採匿名審查，為維持審查公平性，投稿表件及論文所有項目，皆請勿申述任何與論文主題無關之作者資料及感謝文字，否則本刊將先刪除該類文字，再予送審。
四、稿件審查結果分為下列四種：（1）刊登；（2）修改後刊登；（3）修改後再審；（4）不推薦刊登。
五、審查結果處理方式如下表。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不推薦
刊登

	第一位評審意見
	刊登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退稿

	
	不推薦
刊登
	第三位
評審
	第三位
評審
	退稿
	退稿


     註:第三位審查結果如為修改後再審或不刊登，則結果為退稿。
六、若審查結果處理方式為修改後刊登，業務主管單位先請作者進行稿件修改，再送請執行編輯確認是否已依審查意見修正。
七、審查結果不論接受刊登與否，業務主管單位應以正式函文知會作者，投稿稿件一律不予退還。
八、作者若於稿件送審至出版期間要求撤稿，本學報2年內不接受該作者再次投稿。
九、審查結果為修改後再審或修改後推薦刊登之論文，修改期限以2個月為限，不得延期修改，未於期限內完成修改之論文，本學報得予以逕行退稿。
第十三條  完成審查之稿件由業務主管單位送請副總編輯作最後決定。稿件刊登處理原則如下：
一、已完成審查之稿件，於刊登前由業務單位再次比對相似度，其相似度比對結果不得超過 20%。
二、同一期同一作者以刊登1篇稿件為原則，如作者有2人以上時，則以第一作者為認定基準。
三、如確有需要及時刊登者，同一作者同一期中以2篇論文為限。
四、經審定採用之稿件，於出刊前之校樣，一律由作者自行負責校對。出刊前未能編輯或校對完成者，其稿件得順延至下一期刊登。
五、投稿論文經本學報接受刊登，作者須同意依本學報授權同意書之約定，將著作權授權本校，並同意其可再授權本校機構典藏相關單位或同意合作之單位進行數位化、重製及透過網路公開提供讀者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行為，且得為符合本校機構典藏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六、本學報刊登之稿件，著作權歸屬作者所有，文章內容有違反著作權法者，由作者自負責任。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編輯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業菁英獎設置要點
民國98年1月1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10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6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0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6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樹立優良學風，提高教學品質，培養學生奮發上進之精神，特訂定本要點。
二、大學部（含日間部及進修部）與專科部學生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得申請學業菁英獎：
（1） 申請當學期仍具在學身分（未休學、未退學、未畢業）。
（2） 依教務單位評定之前一學期學業加權平均成績為準，在班級中名列前5％者。
（3） 前款若遇同名次者，則以歷年成績排名比序。
三、教務單位於每學期第四週公布符合第二點各款資格之學生名單，學生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逾期未申請者視同放棄，不得再要求補發。 
四、獲得學業菁英獎學生除頒給獎狀外，第一名至第三名分別再頒發新台幣2,500元、1,000元、500元之獎學金。 
五、獲得學業菁英獎學生得兼領其他獎學金。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
民國9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6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5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攻讀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大學部學生符合下列資格者，得於第六學期開學時向擬就讀之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提出碩士學位課程先修之申請，經各系(所、學位學程)錄取者，取得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生（以下簡稱先修生）資格： 
（一）已取得學分數達規定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含）以上。 
（二）以前五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成績在 70 分（含）或學業等第積分平均（GPA）達2.43以上，或成績排名在班上前 50％（含）以內。各系(所、學位學程)錄取名額及甄選辦法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之。 
三、學生取得先修生資格後，應於第八學期（含）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該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四、先修生錄取本校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於本校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其成績達70分（含）或B-以上，且為該系(所、學位學程)承認之科目者，可依本校學生學分抵免要點相關規定申請學分抵免。但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學分抵免之申請程序應於入學當學期開學二週內完成相關單位初審並由教務單位進行複審。 
五、日間部學生僅可申請先修碩士班學位課程；進修部學生可申請先修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之碩士學位課程。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學報工程科學類徵稿暨出版實施辦法
105年3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8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0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2月27日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2月19日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1月14日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工程科學提升學術水準，並使學報徵稿、稿件審查及學報出版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南臺學報工程科學類》（Journal of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gineering Science Edition）（以下簡稱本學報）採半年刊方式，每年出版二期，分別於 3 月、9 月出版，發行人為校長。
第三條  本學報收錄論文之分類內容如下：
1. 化學工程（含生物科技、燃料技術、塑膠及聚合物工程）。
1. 電腦、資料處理、資訊技術、多媒體設計。
1. 電工電子（含聲學、通訊、照明工程、儀表設備及控制工程）。
1. 工業與製造工程、工程與設計。
1. 冶金和材料工程（含陶瓷、複合材料、腐蝕、焊接、採礦和石油工程）。
1. 機械（含航空航太技術、自動化工程、低溫技術、水利學及流體力學、製造技術、海洋工程、核技術、電廠、鐵路工程、熱工和真空技術）。
1. 工程科學相關之其它類。
第四條  本學報僅刊載未曾在國內外其他刊物發表，且具有相當價值之學術研究論文；翻譯文章、教學講義及其他非學術性作品不予採用。
第五條  本校設南臺學報工程科學類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委會），負責決定本學報之編輯方針、稿件之徵集、審查及印行等有關事宜。
第六條  編委會置委員9~11人：督導副校長、教務長、工學院、數位設計學院及智慧健康學院(以下簡稱三院)院長等5人為當然委員，另由三院院長推薦校內外專任教師(副教授以上) 4~6 人擔任遴聘委員，陳請校長遴聘之。
當然委員隨其職務調整而改聘，遴聘委員任期 1 年，得連聘連任之。
編委會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擔任總編輯，三院院長擔任副總編輯；三院遴聘委員擔任客座編輯、編輯委員或執行編輯。
第七條  編委會每年召開會議 1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並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決議。
第八條  本學報業務主管單位為教務處綜合業務組，負責執行編委會之決議，並處理有關學報之出版及發行事宜。執行業務與編印所需經費，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逐年編列預算支應。
第九條  本學報投稿規定如下：
一、刊載之論文以中、英文為主。
二、篇幅以不超過16頁為原則，惟特別稿件，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本學報審查委員由副總編輯推薦。審查委員須具有該論文領域的學術專長，並具備相當於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第十一條  業務主管單位收到稿件後，依下列方式進行審查作業：
一、稿件隨到隨審，業務主管單位先進行形式審查，不符合第四條或第九條之規定者，或經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相似度比對結果超過20%者，得逕予退件。通過形式審查之稿件，由業務主管單位送請副總編輯推薦之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二、推薦及選定審查委員人選時，不得徵詢作者意見或告知審查委員相關資訊。
三、送審時應檢附論文稿件，審查意見表及審查費收據等相關資料予審查委員。
第十二條  稿件之審查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投稿稿件一經送審，不得要求撤回。
二、審查委員姓名不對外宣布，稿件審查以1個月內審查完成為原則。如逾審查期限，得再推薦選定其他審查委員審查，並優先採用新審查委員之審查結果。
三、審查作業採匿名審查，為維持審查公平性，投稿表件及論文所有項目，皆請勿申述任何與論文主題無關之作者資料及感謝文字，否則本刊將先刪除該類文字，再予送審。
四、稿件審查結果分為下列四種：（1）刊登；（2）修改後刊登；（3）修改後再審；（4）不推薦刊登。
五、審查結果處理方式如下表。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不推薦
刊登

	第一位評審意見
	刊登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第三位
評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再審
	退稿

	
	不推薦
刊登
	第三位
評審
	第三位
評審
	退稿
	退稿


     註: 第三位審查結果如為修改後再審，則由副總編輯決定審查結果。
六、若審查結果處理方式為修改後刊登，業務主管單位先請作者進行稿件修改，再送請執行編輯確認是否已依審查意見修正。
七、審查結果不論接受刊登與否，業務主管單位應知會作者，投稿稿件一律不予退還。
八、作者若於稿件送審至出版期間要求撤稿，本學報2年內不再接受該作者再次投稿。
九、審查結果為修改後再審或修改後推薦刊登之論文，修改期限以2個月為限，不得延期修改，未於期限內完成修改之論文，本學報得予以逕行退稿。
第十三條  完成審查之稿件由業務主管單位送請執行編輯作最後決定。稿件刊登處理原則如下：
          一、已完成審查之稿件，於刊登前由業務單位再次比對相似度，其相似度比對結果不得超過20%。
二、同一期同一作者以刊登1篇稿件為原則，如作者有2人以上時，則以第一作者為認定基準。
三、如確有需要及時刊登者，同一作者同一期中以2篇論文為限。
四、經審定採用之稿件，於出刊前之校樣，一律由作者自行負責校對。出刊前未能編輯或校對完成者，其稿件得順延至下一期刊登。
五、投稿論文經本學報接受刊登，作者須同意依本學報授權同意書之約定，將著作權授權本校，並同意其可再授權本校機構典藏相關單位或同意合作之單位進行數位化、重製及透過網路公開提供讀者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行為，且得為符合本校機構典藏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六、本學報刊登之稿件，著作權歸屬作者所有，文章內容有違反著作權法者，由作者自負責任。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南臺學報工程科學類編輯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辦法
民國95年11月1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6年10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7月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1月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年12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0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3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3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育功能，提升教務效能，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教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議之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校教務規章。
二、審議本校教務重大工作計畫。
三、教務單位工作之指導。
第三條 本會議委員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副教務長、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中心主任、體育與運動中心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各系（所、學位學程）主任。
二、教師代表：各學院2人、通識教育中心2人。 
三、學生代表：各學院學生代表1人、學生會代表2人、學生議會代表2人。
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中單一性別須占三分之一以上。委員任期為1年，自每年8月1 日起至隔年7月31日止。
第四條 本會議以每學期舉行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教務長為會議召集人及主席，課程與教學組負責會議安排相關事宜。
召開會議時，得邀請與議程有關之單位主管及人員列席。
本會議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Hlk182815691]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跨領域學習獎勵要點
民國113年11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多元跨領域學習，並且提升修讀雙主修或輔系(以下簡稱第二專長)之意願，協助學生順利取得第二專長修畢資格，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申請修讀第二專長並經核准者，得依本要點申請獎勵，獎勵金包含「修讀獎勵金」及「修畢獎勵金」。
三、「修讀獎勵金」申請方式如下：
（一）獎勵資格： 
1.雙主修：核准修讀後，完成雙主修應修科目六學分以上且及格者。
2.輔系：核准修讀後，完成輔系應修科目三學分以上且及格者。
3.第二專長之「修讀獎勵金」僅能擇一申請且每位學生以核發一次為限。
（二）獎勵金額：
1.雙主修：每名符合獎勵資格學生核發新臺幣(下同)五千元獎勵金。
2.輔系：每名符合獎勵資格學生核發二千元獎勵金。
（三）申請流程：
1.符合申請資格者，於學期第四週公告後得辦理 「修讀獎勵金」申請。
2.審核通過符合獎勵資格者，核發「修讀獎勵金」。
四、「修畢獎勵金」申請方式如下：
（一）獎勵資格： 
1.雙主修：完成雙主修畢業資格者。
2.輔系：完成輔系授予條件者。
3.「修畢獎勵金」僅能擇一領取。
（二）獎勵金額：
1.雙主修：每名符合獎勵資格學生核發一萬二千元獎勵金。
2.輔系：每名符合獎勵資格學生核發八千元獎勵金。
（三）每學期成績公布後，由教務單位造冊核發「修畢獎勵金」。
五、本要點獎勵金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經費支應，若符合獎勵人數超過當年度經費預算之授獎名額時，則依取得第二專長學分數與歷年成績單之學業成績排序審核發予獎勵金，當年度經費用罄即停止。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跨領域學習獎勵金核發基準表
	申請類別
	資格
	獎勵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備註

	修讀獎勵金
	雙主修：修讀雙主修滿一學期，並修畢雙主修應修科目六學分以上
	5,000
	第二專長「修讀獎勵金」僅能擇一申請且每位學生以核發一次為限。

	
	輔系：修讀輔系滿一學期，並修畢輔系應修科目三學分以上
	2,000
	

	修畢獎勵金
	雙主修：符合雙主修畢業資格者
	12,000
	第二專長「修畢獎勵金」僅能擇一領取。

	
	輔系：符合輔系畢業資格者
	8,000
	


備註：本要點獎勵金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經費支應，若符合獎勵人數超過當年度經費預算之授獎名額時，則依取得第二專長學分數與歷年成績單之學業成績排序審核發予獎勵金，當年度經費用罄即停止。

173
南臺科技大學全英語授課獎勵要點
民國114年10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國際化程度，增進學生專業英語能力，鼓勵教師開設全英語授課（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EMI）課程，特訂定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本校現職具本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除外）之專任教師，且通過本校雙語教學推動中心審核之全英語授課資格。
三、	申請規定：
（一）	依本校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當年度公告時程繳交申請表及相關資料。
（二）	以下課程不適用本要點之獎勵：
1.語言類訓練課程（含相關本應以英語授課者）。
2.個別指導課程、以學生報告為主課程、專題製作、專題研究、專題討論、論文、書報討論、實驗、自主學習、演講性質課程等。
3.由外部單位補助之課程。
[bookmark: _Hlk209428645]四、	獎勵方式：依申請課程學分數，每學分核給獎助點數4點。每位教師每學期可獎勵至多2門課程，若相同課名僅採計1次。
教師合開，則依符合資格教師授課時數比例核予獎勵。
五、	為維護教學品質，教師應自行錄製至少10分鐘實體課程教學演示影片備查，並應配合學校安排，分享教學經驗或觀課。
六、	本要點之獎勵名單於校課程委員會審議。獎助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支應，依本校教育部獎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核定通過之當年度預算為上限。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創新及創業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98年12月3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99年6月24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6月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2月12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營造創新創業之學習環境，以培養具「創新思維」與「務實行動」的學生，孕育符合產業發展所需之創業人才，特開設創新及創業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商管學院。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型學程，所開課程涵蓋創新管理、創業管理、創業企畫案實務等方面，課程類別與科目如附件。
四、凡本校對創新創業比賽與實務有興趣的學生，均可選讀本學程。
五、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其中核心課程為必修），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六、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創新及創業學分學程課程類別與科目對照表
	課程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核心必修課程
	創業管理
	3
	創新管理
	3

	選修課程
(至少9學分)
	創業融資
	3
	顧客關係管理
	3

	
	創業評價
	3
	網路行銷
	3

	
	財務報表分析
	3
	創業財務概論
	3

	
	流行行銷
	3
	專案管理
	3

	
	品牌管理
	3
	智慧財產權概論
	3

	
	新產品開發
	3
	專利分析
	3


註：表中未列出之科目，若符合本學程之課程類別精神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bookmark: _Hlk136252251][bookmark: _Hlk135962816]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創新與社會實踐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年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4年11月2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學生在地實踐素養，厚實文化底蘊，特開設文化底蘊社會實踐與創新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世界遺產公約5Cs策略目標以及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2、 本學程負責管理單位為社會責任暨環境永續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3、 本學程包含在地議題融入、業師共授、場域實作、在地需求解方提案或實作等由本中心認可之社會實踐課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4、 學生修讀本學程1C+2C+3C至少2門課程，4C至少1門課程，5C至少2門課程，學分數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課程及學分者，須於規定期限（第一學期為12月31日，第二學期為4月30日）前向本中心提出取得本學程審查申請。
5、 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6、 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 南臺科技大學文化底蘊創新與社會實踐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世界遺產公約5Cs策略目標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備註

	1C強化資產可信度與2C資產維護
	社會實踐素養課程
	南瀛探索
	3
	通識教育中心
	至少2門課

	
	社會實踐素養課程
	電影與在地文化
	3
	通識教育中心
	

	
	社會實踐素養課程
	走讀文學-聽、見月津港
	3
	通識教育中心
	

	
	社會實踐素養課程
	城市博物館的探索
	3
	通識教育中心
	

	
	專業實踐課程
	日本文學與文化
	3
	通識教育中心
	

	
	專業實踐課程
	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化
	3
	通識教育中心
	

	
	專業實踐課程
	探索府城-五條港
	3
	通識教育中心
	

	3C相關能力培育
	專業實踐課程
	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老街文創與再生
	3
	通識教育中心
	

	
	專業實踐課程
	走讀在地文化-五條港VS月津港
	3
	通識教育中心
	

	4C促使大眾了解與支持
	總整實踐
	(企業)人才培育室實習
	3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至少1門

	
	總整實踐
	人才培育室(一)(三)(五)
	3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專業實踐課程
	遊戲機制與心理
	2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專業實踐課程
	設計繪畫
	3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專業實踐課程
	XR應用開發設計
	2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專業實踐課程
	文化創意與產業應用
	3
	資訊傳播系
	

	
	專業實踐課程
	數位特效製作
	3
	資訊傳播系
	

	
	專業實踐課程
	電腦輔助3D商品設計
	3
	視覺傳達設計系
	

	
	專業實踐課程
	構成設計
	3
	視覺傳達設計系
	

	
	專業實踐課程
	動態影像設計
	3
	視覺傳達設計系
	

	
	專業實踐課程
	休閒創意產品開發
	3
	休閒事業管理系
	

	5C社區參與
	總整實踐
	通識核心能力本位自主培育課程(含神農街元宵花燈彩繪實作)
	3
	通識教育中心
	

至少2門

	
	總整實踐
	畢業專題
	3/4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資訊傳播系、視覺傳達設計系
	


註：通識核心能力本位自主培育課程，係指因文化底蘊計畫社會實踐需求所開設之相關課程。


[bookmark: _Hlk205466643]南臺科技大學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年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11月2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了因應臺灣社會環境中愈來愈多新住民，為使社會能更加融合，跨族群的理解與溝通有其必要性，也是學生該培養的能力，特開設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幼兒保育系。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型學程，所開課程涵蓋東南亞語言、跨語言文化溝通等方面，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必必修

	跨語言文化溝通
	2
	應用英語系、應用日語系、幼兒保育系

	
	專題製作(一)
	1
	

	
	專題製作(二)
	1
	

	選修
	多元文化教育
	2
	幼兒保育系

	
	印尼語言與文化
	3
	雙語教學推動中心

	
	中級印尼語言與文化
	3
	

	
	泰國語言與文化
	3
	

	
	中級泰國語言與文化
	3
	

	
	越南語言與文化
	3
	

	
	中級越南語言與文化
	3
	

	
	多元文化與溝通
	2
	

	
	跨文化溝通
	2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類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南臺科技大學金融服務行銷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年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4年05月14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金融產業結構性轉型，培育學生具備金融專業知識與行銷開發能力，以更貼近客戶，提供與滿足客戶風險屬性之理財商品需求，特開設金融服務行銷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財務金融系。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型學程，所開課程涵蓋財務金融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等方面，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金融服務行銷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選修
	金融行銷
	3
	財務金融系

	
	銀行實務
	3
	財務金融系

	
	證券市場理論與實務
	3
	財務金融系

	
	人壽保險實務
	3
	財務金融系

	
	談判與溝通
	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顧客關係管理
	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社群媒體經營
	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大數據分析
	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類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南臺科技大學金融科技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年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全球金融科技發展與數位金融環境變化，培育學生具備金融科技基礎知識與應用開發能力之人才，瞭解金融領域之關鍵科技需求，特開設金融科技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資訊工程系。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型學程，所開課程涵蓋資訊工程系、財務金融系等方面，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金融科技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選修
	資料庫系統
	3
	資訊工程系

	
	資訊安全
	3
	資訊工程系

	
	區塊鏈技術
	3
	資訊工程系

	
	雲端人工智慧運算實務
	3
	資訊工程系

	
	金融程式設計與應用
	3
	財務金融系

	
	金融科技應用與實務
	3
	財務金融系

	
	金融大數據分析
	3
	財務金融系

	
	財務資訊系統
	3
	財務金融系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類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bookmark: _Hlk134031619][bookmark: _Hlk130372163]南臺科技大學斜槓人才培育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年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為本校)為培養學生獨立解決問題、自主跨領域學習進而終身學習之能力，特開設斜槓人才培育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教務處。
三、本學程所稱自主跨領域學習，係指學生透過探索課程設定學習目標後，學生與職涯導師或了解該專業領域之教師討論後，針對已設學習目標規劃選修跨領域課程以進行跨領域學習及產業實務跨領域專題製作。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外系學分至少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五、修讀本學程者須於每學期規定期限(第一學期為12月31日，第二學期4月30日) 前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
六、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Hlk133832726]南臺科技大學綠電創能與節能實務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年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bookmark: _Hlk213921309]民國114年11月2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學生在地實踐素養，以綠電創能技術促動在地環境永續發展，特開設綠電創能與節能實務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2、 本學程負責管理單位為社會責任暨環境永續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3、 本學程包含在地議題融入、業師共授、場域實作、在地需求解方提案或實作等由本中心認可之社會實踐課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4、 學生修讀本學程社會實踐素養課程至少1門課程、專業實踐課程至少3門課程與總整實踐至少1門課程，且學分數至少取得15學分（學程課程至少包含1門機械工程系課程與1門電機工程系課程），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課程及學分者，須於規定期限（第一學期為 12月31日，第二學期為 4月30日）前向本中心提出取得本學程審查申請。
5、 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  南臺科技大學綠電創能與節能實務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bookmark: _Hlk195087085]課程類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備註

	社會實踐素養課程
	能源與環境
	3
	機械工程系
	至少 1 門

	
	創意思考
	2
	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
	

	
	USR永續發展導論
	3
	通識教育中心
	

	專業實踐課程
	工程統計學
	3
	機械工程系
	至少 3 門

	
	電路學(二)
	3
	電機工程系
	

	
	深度學習方法於太陽光電技術之實作應用
	3
	機械工程系
	

	
	機器學習應用實務
	3
	機械工程系
	

	
	智慧型感測數據分析與應用
	3
	機械工程系
	

	
	智動化永續淨零執行應用實務
	3
	機械工程系
	

	
	環境永續與安全衛生概論
	2
	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
	

	
	能源實作與電網應用
	3
	機械工程系
	

	
	智慧化數位孿生技術應用
	3
	機械工程系
	

	
	人機介面應用實務
	3
	電機工程系
	

	總整實踐
	綠電永續淨零跨域整合實務
	3
	機械工程系
	至少 1 門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設計應用實務
	3
	機械工程系
	

	
	實務專題(二)
	2
	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類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bookmark: _Hlk103936378]南臺科技大學半導體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1年5月6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半導體產業及設備領域，理論與實務技術兼具之人才，特開設半導體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2、 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型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整合本院相關系所之專業選修課程，課程由本院所屬相關系所共同籌設辦理及執行本學程之各項事宜。搭配半導體相關廠商提供之專業業師及校外實習組成本學程課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3、 凡本校對半導體相關技術有興趣的學生，均可選讀本學程。 
4、 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5、 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6、 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半導體學分學程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學分數/時數
	開課系所

	基礎課程
	半導體概論 1)
	3/3
	光電、電子

	
	機電整合實務
	3/3
	機械

	
	機電整合技術
	3/3
	機械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光電

	
	半導體材料
	3/3
	化材

	
	可程式控制設計實習
	2/3
	電機

	
	可程式控制應用實習
	2/3
	電機

	進階課程
	積體電路製程
	3/3
	光電

	
	半導體封裝實務 
	2/3
	光電

	
	半導體材料檢測實務
	2/3
	光電

	
	積體電路封裝
	3/3
	光電

	
	VLSI 製程技術
	3/3
	電子

	實習課程 2)
	實習(暑)
	3/320
	各系

	
	實習(一)
	10/720
	各系


	
	實習(二)
	10/720
	各系


1)未開半導體課程科系於時序表大二下學期列入本專業選修課程，未來開課方式應為併班授課。
2)實習課程名稱依各系時序表所列之校外實習課程名稱為準。

南臺科技大學行動商務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98年12月03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99年06月24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6月0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2月12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1月2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未來U化經營方式的商務專業人才，提供商管學院學生學習企業U化的導入與U化商務經營的專業知識，建立第二專長，使其適任於目前行動商務產業發展所需之整合性相關業務，特開設行動商務應用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U 化(Ubiquitous)即是運用移動式行動資訊裝置，讓使用者能隨時隨地使用網路的資源。
三、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企業管理系。
四、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型學程，所開科目以本校常設之電子商務、決策支援以及創意與行銷課程為基礎，並同時融入行動U化之概念於課程講授與實務設計，課程規劃如附件。
五、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其中必修6學分，選修至少9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六、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行動商務應用學分學程課程類別與科目對照表
	[bookmark: _Hlk210122324]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必修
	電子商務
	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網路應用概論
	3
	企業管理系

	選修
(至少9學分)
	創業管理
	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社群經營與行銷
	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大數據分析
	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企業管理系

	
	電商影片製作
	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跨境電子商務
	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企業經營模擬
	3
	企業管理系

	
	企業資源規劃(財務)
	3
	企業管理系

	
	企業資源規劃(配銷)
	3
	企業管理系

	
	企業資源規劃(生管)
	3
	企業管理系

	
	國際企業資源規劃
	3
	企業管理系

	
	行動工具管理應用
	3
	企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休閒事業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註：表中未列出之科目，若符合本學程之課程類別精神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02年04月10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05月29日校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6年06月02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2月14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5月0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未來觀光會展產業所需之跨領域人才，特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二、本學程負責管理單位為應用英語系。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型學程，由應用英語系、休閒事業管理系、國際企業系及雙語教學推動中心合作開設，涵蓋觀光、會展行銷等科目，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修讀本學程之學生，至少需完成15學分（含必修2學分），方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bookmark: _Hlk133766665]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必修
	觀光導論
	2
	休閒事業管理系

	選修
	會展概論
	3
	國際企業系

	
	創意遊程設計
	3
	休閒事業管理系

	
	城市行銷
	3
	休閒事業管理系

	
	國際會議管理
	3
	休閒事業管理系

	
	會展行銷
	3
	國際企業系

	
	國際商展個案分析
	3
	國際企業系

	
	國貿商展實務
	3
	國際企業系

	
	商務與觀光接待英語實務 
	2
	應用英語系

	
	英語領隊導遊實務 
	3
	應用英語系

	
	會展英文
	2
	應用英語系

	
	行銷英文
	2
	應用英語系

	
	實用跨文化導覽英文
	2
	應用英語系

	
	國際商務英語溝通
	2
	應用英語系

	
	國際餐旅英文應用
	2
	應用英語系

	
	哈台南練英文
	2
	雙語教學推動中心

	
	職場實務探索(一)
	1
	應用英語系

	
	職場實務探索(二)
	1
	應用英語系


  註1：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類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註2：本表得依實際情形隨時修訂之。



南臺科技大學物聯網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07年12月05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0年05月07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我國產業升級與政府推動5+2+2+1產業政 策，開發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相關技術，為訓練學生具備物聯網應用及相關新興技 術基礎知識、進階技術以及應用產品開發能力，特開設物聯網學分學程（以下簡 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工學院。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型學程，所開課程涵蓋電子工程系、資訊工程系、電機工程系等方面，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含必修3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物聯網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必修
	物聯網概論與應用
	3
	工學院

	選修
	程式設計應用實務專題
	3
	電子工程系

	
	感測元件應用實務專題
	3
	電子工程系

	
	微控制器應用實務專題
	3
	電子工程系

	
	數據分析與管理實務專題
	3
	電子工程系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電機工程系

	
	Matlab工程應用
	3
	電機工程系

	
	生醫訊號處理
	3
	電機工程系

	
	Android程式設計
	3
	資訊工程系

	
	智慧系統設計實務
	3
	電機工程系

	
	雲端資料庫實務
	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安全
	3
	資訊工程系

	
	Linux系統概論
	3
	資訊工程系

	
	創思設計實務(一)
	3
	創新產品設計系



註：表中未列出之科目，若符合本學程之課程類別精神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南臺科技大學綠色能源與永續環境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年11月2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全球能源產業的發展與永續環境的需求，培育學生具備新能源、電化學、碳盤查、綠色科技、電動車、風力發電、燃料電池與永續環境等跨領域能力，特開設綠色能源與永續環境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型學程，所開課程涵蓋工學院、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與機械工程系，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Hlk138426143]附件 綠色能源與永續環境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選修
	工業4.0導論
	3
	工學院

	
	溫室氣體盤查實務
	3
	工學院

	
	溫室氣體盤查概論
	1
	工學院

	
	環境化學
	3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基礎電化學
	3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新能源與綠色科技
	3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電化學應用
	3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電動車概論
	3
	機械工程系

	
	能源與環境
	3
	機械工程系

	
	風力發電系統應用實務
	3
	機械工程系

	
	燃料電池技術
	3
	機械工程系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類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南臺科技大學在地共融創演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年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3年05月15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年11月2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學生在地實踐素養，以共融創作實現文化永續，特開設在地共融創演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社會責任暨環境永續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三、本學程包含在地議題融入、業師共授、場域實作、在地需求解方提案或實作等由本中心認可之社會實踐課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社會實踐素養課程至少 3 門課程、專業實踐課程至少 2 門課程與總整實踐至少 1 門課程，學分數至少取得 15 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課程及學分者，須於規定期限（第一學期為 12 月 31 日，第二學期為 4 月 30 日）前向本中心提出取得本學程審查申請。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自動化與控制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05年05月25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2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5月15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應台灣就業人口逐年下降，現有人力亦日趨高齡化，以及多年來自動化產業升級等因素下，期能運用智慧機器人、物聯網、大數據資料等技術發展設備智動化、工廠智慧化、系統虛實化的智慧製造，進而提高人均產值又能讓製造業投入更高價值的製造服務領域。特開設自動化與控制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工學院。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型學程，所開課程涵蓋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電子工程系、資訊工程系等方面，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須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自動化與控制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必修
	工業4.0導論
	3
	工學院

	選修
	[bookmark: _Hlk135964251]物聯網概論與應用
	3
	工學院

	
	跨域AI機器人3D數位孿生互動遊戲設計(一)
	3
	工學院

	
	跨域AI機器人3D數位孿生互動遊戲設計(二)
	3
	工學院

	
	跨域AI機器人3D數位孿生互動遊戲設計實作(一)
	3
	工學院

	
	跨域AI機器人3D數位孿生互動遊戲設計實作(二)
	3
	工學院

	
	智慧型機器人實務
	3
	機械工程系

	
	感測元件與運動控制實務
	3
	機械工程系

	
	機器人應用
	3
	機械工程系

	
	無線感測網路協定與應用
	3
	電子工程系

	
	自動光學檢測實務
	3
	電子工程系

	
	程式語言實務
	3
	電機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應用實務
	3
	電機工程系

	
	智慧型機器人學
	3
	電機工程系

	
	感測元件應用實務
	3
	電機工程系

	
	資料庫系統
	3
	資訊工程系

	
	大數據分析
	3
	資訊工程系

	
	深度學習概論
	3
	資訊工程系


[bookmark: _Hlk135987676]註：符合各系校外實習至多承認3學分。



南臺科技大學風土創意社會實踐實務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年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3年05月15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年11月2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學生在地實踐素養，以創意生活設計專業參與地方創生，特開設風土創意社會實踐實務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理單位為社會責任暨環境永續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三、本學程包含在地議題融入、業師共授、場域實作、在地需求解方提案或實作等由本中心認可之社會實踐課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社會實踐素養課程至少 2 門課程、專業實踐課程至少 3 門課程與總整實踐至少 1 門課程，所修課程應至少包含2門不同開課系所，且學分數至少取得15 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課程及學分者，須於規定期限（第一學期為 12 月 31 日，第二學期為 4 月 30 日）前向本中心提出取得本學程審查申請。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  南臺科技大學風土創意社會實踐實務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備註 

	社會實踐素養課程 
	文化資源調查
	2
	視覺傳達設計系
	至少2門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南瀛探索
	3
	通識教育中心
	

	
	USR永續發展導論
	3
	通識教育中心
	

	
	台語生活會話與應用
	3
	通識教育中心
	

	專業實踐課程 
	文化產業與博物館
	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至少3門 

	
	展演空間設計實務
	3
	視覺傳達設計系
	

	
	專案計畫與市場調查
	2/3
	視覺傳達設計系
	

	
	構成設計
	3
	創新產品設計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
	

	
	版印設計
	3
	視覺傳達設計系
	

	
	概念傳達設計
	3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材料與製程
	3
	創新產品設計系
	

	
	材料與加工
	2
	創新產品設計系
	

	
	立體造形設計
	3
	創新產品設計系
	

	
	紀實影片製作
	3
	資訊傳播系
	

	
	文化創意與生活應用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總整實踐 
	文創品牌與設計實務
	3
	視覺傳達設計系
	至少1門 

	
	場域活化設計
	3
	視覺傳達設計系
	

	
	通識核心能力本位自主培育課程
	3
	通識教育中心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類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南臺科技大學食品流通冷鏈管理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年11月2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05月15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近年推動農產品冷鏈系統建置，擬培育食品流通冷鏈相關人才，以符合政府政策推動下產業人才需求，特開設食品流通冷鏈管理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型學程，所開課程涵蓋工學院、生物與食品科技系及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等課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其中3學分(含)以上須到外系修習)，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食品流通冷鏈管理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選修
	溫室氣體盤查實務
	3
	工學院

	
	溫室氣體盤查概論
	1
	

	
	食品衛生與安全
	3
	生物與食品科技系

	
	食品科技概論
	3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3
	

	
	物流管理
	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冷鏈管理概論
	3
	

	
	物流科技與碳管理概論
	3
	

	
	國際物流
	3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類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bookmark: _Hlk165646516]南臺科技大學智在銀髮樂活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年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3年05月15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年11月2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學生在地實踐素養，增進高齡福祉服務多元知能，特開設智在智在銀髮樂活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理單位為社會責任暨環境永續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三、本學程包含在地議題融入、業師共授、場域實作、在地需求解方提案或實作等由本中心認可之社會實踐課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社會實踐素養課程至少2門課程、專業實踐課程至少3門課程與總整實踐至少1門課程，學分數至少取得15學分(學程課程至少包含1門電子工程系、機械工程系、或資訊傳播系課程)，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課程及學分者，須於規定期限（第一學期為12月31日，第二學期為4月30日）前向本中心提出取得本學程審查申請。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  南臺科技大學智在銀髮樂活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備註 

	社會實踐素養課程
	積木式手機應用程式開發
	3 
	通識教育中心
	至少 2 門

	
	高齡生命敘事智慧實錄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USR 永續發展導論
	3 
	通識教育中心
	

	
	台語生活會話與應用
	3 
	通識教育中心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泛文化照顧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文化創意與產業應用
	3
	資訊傳播系
	

	專業實踐課程
	3D 建模與實務
	3 
	通識教育中心、電子工程系
	至少 3 門

	
	青銀軟實力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文化創意與生活應用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療癒環境實務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自然照護學暨實務
	3 
	高齡福祉服務系
	

	
	失智症照護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國際鏈結社區實務
	3 
	通識教育中心
	

	
	生醫工程技術
	3 
	機械工程系
	

	
	高齡者福祉生活空間規劃與設計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保健食品與高齡營養學
	3
	高齡福祉服務系
	

	
	營養學
	3
	高齡福祉服務系
	

	總整實踐
	輔具科技與復能照護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至少 1 門

	
	高齡居家環境安全評估
	3
	通識教育中心
	

	
	銀向社區實務專題
	3 
	通識教育中心
	

	
	銀向美食與實作
	3 
	通識教育中心
	

	
	虛擬網紅製作
	3
	資訊傳播系
	

	
	數位傳播實習媒體實務(一) 
	3 
	資訊傳播系
	

	
	數位傳播實習媒體實務(二) 
	3 
	資訊傳播系
	

	
	通識核心能力本位自主培育課程 
	3 
	通識教育中心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類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南臺科技大學綠色永續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2年05月12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05月15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應全球綠色產業的發展、社會變遷與永續經營，培育學生具備綠色科學與商管整合及綠色投資的跨領域能力，重視環境(E)、社會(S)與公司治理(G)，以增進永續的經濟成長與強化風險因應及管理，特開設綠色永續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財務金融系。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型學程，所開課程涵蓋財務金融系、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等方面，課程規劃如附件。 
[bookmark: _Hlk135962428]四、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綠色永續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選修
	永續金融與管理
	3
	商管學院

	
	產業分析
	3
	財務金融系

	
	ESG與債券市場
	3
	財務金融系

	
	ESG與個人理財
	3
	財務金融系

	
	ESG與風險管理
	3
	財務金融系

	
	新能源與綠色科技
	3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非營利管理與社會企業
	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類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南臺科技大學智慧金融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3年05月15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金融產業與數位科技管理業融合轉型，培育學生具備應用數位科技管理技術於財務金融專業知識，以更符合產業需求與發展，特開設智慧金融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資訊管理系。
三、本學程為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學程，所開課程涵蓋財務金融系與資訊管理系專長，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凡本校對財務金融與數位科技管理相關領域有興趣的學生，均可選讀本學程。
五、學生修讀本學程財務金融課程至少2門課程與數位科技課程至少1門，學分數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修滿學分學程規定之課程及學分者，須於規定期限(第一學期為12月31日，第二學期為4月30日)前向資訊管理系提出取得本學程審查申請。
六、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智慧金融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備註

	財務金融
課程
	證券投資分析
	3
	財務金融系
	至少2門

	
	金融科技應用與實務
	3
	財務金融系
	

	
	財務資訊系統
	3
	財務金融系
	

	
	金融程式設計與應用
	3
	財務金融系
	

	
	金融創新
	3
	財務金融系
	

	數位科技
課程
	人工智慧與應用
	3
	資訊管理系
	至少1門

	
	資料探勘實務
	3
	資訊管理系
	

	
	資料預處理與視覺化分析
	3
	資訊管理系
	










南臺科技大學數位行銷與傳播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3年05月15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05月14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1月26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數位產業與科技業轉型，培育學生具備數位專業知識與行銷開發能力，以更貼近客戶，提供客戶特定屬性之精準商品需求與設計，特開設「數位行銷與傳播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本學程為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學程，所開課程涵蓋資訊傳播系與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等專長，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五、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數位行銷與傳播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bookmark: _Hlk212536629]課程分類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專業選修
	媒體識讀
	3
	資訊傳播系

	
	行動多媒體實務
	3
	

	
	媒體專案實務
	3
	

	
	新媒體節目企劃與製作
	3
	

	
	多媒體製作
	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顧客關係管理
	3
	

	
	品牌管理
	3
	

	
	促銷策略與管理
	3
	







南臺科技大學膳食養生烹飪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3年05月15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現今社會飲食之轉變，生活型態對健康之影響，加強學生健康食物之烹飪技巧與實務能力，特開設膳食養生烹飪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1. 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餐旅管理系。
1. 本學程為一跨學院及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型學程，所開課程涵蓋餐旅管理系與高齡福祉服務系等方面，課程規劃如附件。
1. 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 15 學分，才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1. 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1. 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膳食養生烹飪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選修
	疾病飲食調理實作
	3
	餐旅管理系

	
	食物學與製備實習
	2
	餐旅管理系

	
	烘焙製作原理
	2
	餐旅管理系

	
	創意料理製作
	2
	餐旅管理系

	
	餐旅衛生與安全管理
	2
	餐旅管理系

	
	基礎烹調實務
	2
	餐旅管理系

	
	膳食療養與實作
	3
	高齡福祉服務系

	
	保健食品與高齡營養學
	3
	高齡福祉服務系

	
	青銀軟實力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中醫膳食與養生概論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健康廚房經營與管理
	3
	高齡福祉服務系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類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附件	南臺科技大學在地共融創演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bookmark: _Hlk132993122]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備註

	社會實踐素養課程
	創意思考與設計方法
	2
	流行音樂產業系
	至少3門

	
	演藝經紀與活動企劃
	3
	流行音樂產業系
	

	
	文化創意與產業應用
	3
	資訊傳播系
	

	
	資訊圖像設計
	3
	資訊傳播系
	

	
	USR永續發展導論
	3
	通識教育中心
	

	
	台語生活會話與應用
	3
	通識教育中心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專業實踐課程
	合音演唱訓練
	3
	流行音樂產業系
	至少2門

	
	音樂風格訓練
	3
	流行音樂產業系
	

	
	樂團合奏(二)
	2
	流行音樂產業系
	

	
	進階舞台音響設計
	3
	流行音樂產業系
	

	
	紀實影片製作
	3
	資訊傳播系
	

	
	青銀軟實力
	3
	通識教育中心
	

	
	文化創意與生活應用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療癒環境實務
	2
	高齡福祉服務系
	

	總整實踐
	行動多媒體實務
	2
	資訊傳播系
	至少1門

	
	虛實製作實務
	3
	資訊傳播系
	

	
	跨域展演實踐
	2
	流行音樂產業系
	

	
	銀向社區實務專題
	3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核心能力本位自主培育課程
	3
	通識教育中心
	


註：表中未列出之科目，若符合本學程之課程類別精神者，經核可後其學分亦可採認。


178
   南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視覺技術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4年7月24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協助政府的在產業創新計畫，驅動產業發展量能，為電機資訊領域學生教授完備的人工智慧技術與相關倫理議題，透過人工智慧影像專題應用將人工智慧應用，讓學生理解人工智慧在影像、視覺相關產業上的應用與創新，特開設「人工智慧視覺技術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工學院。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學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適合本校工學院的學生或已完成「人工智慧探索應用學分學程」之學生修讀本學程。
五、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本校學分學程證明。
六、學生同時符合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簡稱TAICA)學程規定，得申請送審核發教育部TAICA學分學程數位證書，依教育部TAICA學程修習與取得相關規定辦理。
七、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人工智慧視覺技術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TAICA學程
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機器學習
	機器學習
	3
	TAICA/電機工程系
	任選1門課程

	
	機器學習概論與實務應用
	3
	資訊工程系
	

	
	資料探勘與應用
	3
	TAICA/工學院/商管學院
	

	
	資料探勘
	3
	資訊管理系
	

	
	資料探勘實務
	3
	資訊管理系
	

	
	生成式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導論
	3
	TAICA/電機工程系
	

	人工智慧倫理
	人工智慧倫理
	3
	TAICA/工學院
	

	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
	3
	TAICA/資訊管理系
	任選1門課程

	
	深度學習框架應用
	3
	電子工程系
	

	電腦視覺
	電腦視覺實務與深度學習
	3
	TAICA/資訊工程系
	

	人工智慧影像應用課程
	機器導航與探索
	3
	TAICA/資訊工程系
	




南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探索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3年11月20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7月24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協助政府相關產業創新計畫，並因應人工智慧技術革命性發展及其產業人才需求，特開設「人工智慧探索應用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工學院。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學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凡本校對人工智慧技術有興趣的學生，均可選讀本學程。
五、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本校學分學程證明。
六、學生同時符合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簡稱TAICA)學程規定，得申請送審核發教育部TAICA學分學程數位證書，依教育部TAICA學程修習與取得相關規定辦理。
七、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人工智慧探索應用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TAICA學程
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
	3
	TAICA/工學院
	任選1門課程

	
	動態程式語言
	3
	資訊工程系
	

	
	程式語言實務
	3
	電機工程系
	

	
	基礎程式設計(C++)
	3
	TAICA/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基礎程式設計
	3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機率
	機率
	3
	TAICA/工學院
	任選1門課程

	
	機率與統計
	3
	電子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工程統計學
	3
	機械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人工智慧導論
	人工智慧導論
	3
	TAICA/工學院
	任選1門課程

	
	人工智慧概論
	3
	資訊工程系
	

	
	人工智慧實務
	3
	電機工程系
	

	人工智慧倫理
	人工智慧倫理
	3
	TAICA/工學院
	

	人工智慧應用課程
	金融科技導論
	3
	TAICA/商管學院
	任選1門課程

	
	機器導航與探索
	3
	TAICA/資訊工程系
	

	
	工業4.0導論
	3
	工學院
	

	
	工業4.0理論與機器手臂實務
	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南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自然語言技術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14年7月24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協助政府的各領域的產業創新計畫，驅動產業發展量能，為因應生成式人工智慧、與大型語言模型應用在各領域的潮流，特開設「人工智慧自然語言技術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工學院。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學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適合本校工學院的學生或已完成「人工智慧探索應用學分學程」之學生修讀本學程。
五、學生修讀本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本校學分學程證明。
六、學生同時符合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簡稱TAICA)學程規定，得申請送審核發教育部TAICA學分學程數位證書，依教育部TAICA學程修習與取得相關規定辦理。
七、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人工智慧自然語言技術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TAICA學程
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生成式人工智慧導論/人工智慧導論
	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人文導論
	3
	TAICA
	任選1門課程

	
	生成式AI：文字與圖像生成的原理與實務
	3
	TAICA/資訊工程系/商管學院全球經營管理碩士班
	

	資料探勘與應用
	資料探勘與應用
	3
	TAICA/工學院/商管學院
	任選1門課程

	
	資料探勘
	3
	資訊管理系
	

	
	資料探勘實務
	3
	資訊管理系
	

	人工智慧倫理
	人工智慧倫理
	3
	TAICA/工學院
	

	智慧人機互動
	智慧人機互動
	3
	TAICA/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自然語言處理
	自然語言處理
	3
	TAICA/資訊工程系
	


 

南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工業應用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bookmark: _Hlk203525747]民國113年11月20日校課程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7月24日校課程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協助政府相關產業創新計畫，驅動產業發展量能，特開設「人工智慧工業應用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並依據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程負責管理單位為工學院。
三、本學程為一跨科系之整合跨領域學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四、適合本校工學院的學生或已完成「人工智慧探索應用學分學程」之學生修讀本學程。
五、學生修讀本學分學程至少取得15學分，才能取得本校學分學程證明。
六、學生同時符合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簡稱TAICA)學程規定，得申請送審核發教育部TAICA學分學程數位證書，依教育部TAICA學程修習與取得相關規定辦理。
七、修讀本學程之選課、成績、學分承認等悉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課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人工智慧工業應用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TAICA學程
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統計
	統計
	3
	TAICA/工學院
	任選1門課程

	
	機率與統計
	3
	電子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工程統計學
	3
	機械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統計方法
	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商管學院全球經營管理碩士班
	

	
	統計學/統計學(一)(二)
	3
	商管學院各系
	

	
	統計學暨實習
	3
	TAICA/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機器學習
	機器學習
	3
	TAICA/電機工程系
	任選1門課程

	
	機器學習概論與實務應用
	3
	資訊工程系
	

	
	資料探勘與應用
	3
	TAICA/工學院/商管學院
	

	
	資料探勘
	3
	資訊管理系
	

	
	資料探勘實務
	3
	資訊管理系
	

	
	生成式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導論
	3
	TAICA/電機工程系
	

	人工智慧倫理
	人工智慧倫理
	3
	TAICA/工學院
	

	智慧製造
	智慧製造
	3
	TAICA/工學院
	任選1門課程

	
	智慧製造技術
	3
	機械工程系
	

	
	智慧工廠實務
	3
	電機工程系
	

	機器人專題
	機器導航與探索
	3
	TAICA/資訊工程系
	


  

南臺科技大學人工智慧跨域學分學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114年12月1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協助政府相關產業創新計畫，因應各領域之人工智慧應用人才需求，特設置人工智慧跨域學分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學程委員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程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本校相關人工智慧學分學程。
二、協助開設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TAICA)之鏡像與衛星課程。
三、統籌衛星課程教師名單。
四、審議本校相關人工智慧學分學程相近課程認抵。
五、教育部相關人工智慧學分學程數位證書之送審。
第三條 本學程委員會由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機械工程系系主任、電機工程系系主任、電子工程系系主任、資訊工程系系主任、資訊管理系系主任及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系主任組成，工學院院長為召集人。
委員任期為1年，自每年8月1 日起至翌年7月31日止。
第四條 本會議以每學年舉行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召開會議時，得邀請與議程有關之單位主管及人員列席。
本會議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二、學務處
1.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設置辦法	

【生活輔導組】
1.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行為規範要點	
3. 南臺科技大學杜絕毒品進入校園之因應作法	
4. 南臺科技大學非法影印學生之輔導實施要點	
5.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用水安全管制作法	
6.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銷過自新實施規定	
7. 南臺科技大學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要點	
8.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要點	
9. 南臺科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10.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評定要點	
11.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暨災害應變編組設置要點	
12.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	
13.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14.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	
15.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16. 南臺科技大學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17. 南臺科技大學補助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實施要點	
18. 南臺科技大學大陸交流學生獎懲要點	
19. 陸生來台就讀後(有學籍)可能發生之情事及如何應變之措施	
20. 南臺科技大學大陸交流生學生生活輔導要點	
21. 南臺科技大學遺失物品管理作業要點	

【生活輔導組（宿舍相關法規）】
1. 南臺科技大學境外學生住宿管理作業要點	
2. 南臺科技大學舍監工作實施辦法	
3.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期間行李放置規定	
4. 南臺科技大學住宿生輔導工作要點	
5.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公共冰箱使用管理規定	
6. 南臺科技大學進入學生宿舍寢室實施要點	
7.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要點	
8.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	
9.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	
10.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公約	
11. 南臺科技大學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實施要點	
12. 南臺科技大學短期住宿生收費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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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1. 南臺科技大學志願服務實施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畢業生聯誼會組織規則	
3.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班級）申請辦理校外活動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公假管理要點	
5.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刊物輔導實施規定	
6. 南臺科技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燈光音響租借辦法	
7.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審議小組設置要點	
8. 南臺科技大學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要點	
9.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要點	
10.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自治組織選舉罷免辦法	
11.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	
12. 南臺科技大學社團經營課程實施要點	
13. 南臺科技大學海報張貼管理要點	
14. 南臺科技大學系學會組織要點	
15.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實施要點	
16. 南臺科技大學強化學生參與非正式課程活動實施要點	
17.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	
18. 南臺科技大學社團參與課程實施要點	
19.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組織暨輔導要點	


【諮商輔導組(導師、特殊教育)】
1. 南臺科技大學導師考評及獎勵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實施辦法	
3. 南臺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5. 南臺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助學資源組（獎學金、獎助金）】
1. 南臺科技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	
2. 南臺科技大學工讀生管理要點	
3. 南臺科技大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學雜費提撥勞僱型助學金實施要點	
5. 南臺科技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設置要點	
6.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愛爾麗醫療集團助學獎學金獎助要點	
7. 南臺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要點	
8.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9. 南臺科技大學安定就學基金設置辦法	
10. 南臺科技大學安定就學基金救急借用申請要點	
11. 李啟昌先生紀念獎學金設置暨申請要點	
12. 南臺科技大學吳修齊獎獎勵要點	
13. 坤慶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14. 南臺科技大學服務助學金實施要點	
15. 吳李菱女士獎學金設置暨申請要點	
16. 南臺科技大學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	
17. 財團法人台南紡織文教公益慈善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18.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19. 南臺科技大學原住民籍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要點	
20. 財團法人侯永都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21.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吳俊傑慈善公益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辦法	
22. 陳素真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23. 財團法人臺南市侯博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24. 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25. 財團法人吳修齊紀念先嚴吳克讀公先慈吳陳氏勤娘文教公益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26. [bookmark: _Hlk205390695]南臺科技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助學實施要點		

【軍訓室】
1. 南臺科技大學軍訓教官人事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軍訓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性平】
1. 南臺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2. 南臺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3. 南臺科技大學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與研究獎勵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性別事件防治規定	
5.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申訴】
1.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霸凌】
1.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計畫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設置辦法
民國108年5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5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3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與處理學生相關事務，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本處)。
1. 本處置學務長ㄧ人，秉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及輔導事宜。另得置副學務長ㄧ人，襄助主管，推動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本處下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諮商輔導、助學資源四組，各組置組長ㄧ人及職員若干人。另設軍訓室，置主任ㄧ人及軍訓教官若干人。
本處各級主管之任用，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1. 本處各組室主要職掌如下： 
1. 生活輔導組：
(一)學生防震、防災、緊急逃生消防演練業務。
(二)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業務。
(三)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專案教育宣導業務。
(四)策劃、管理學生宿舍庶務與校外賃居生輔導業務。
(五)學生獎懲、缺曠、操行之登錄、彙整及管制業務。
(六)班級自治幹部訓練業務。
(七)兵役緩徵業務。
(八)僑、陸生生活輔導相關業務。
(九)校園霸凌防制與輔導。
(十) )遺失物招領業務。
1. 課外活動組：
(一)共用性公布欄運用及海報張貼管理業務。
(二)學生社團成立、運作、輔導及評鑑業務。
(三)學生自治性團體成立與輔導業務。
(四)全校性重大慶典或活動業務。
三、諮商輔導組：
[bookmark: _Hlk187764183](一)學生心理衛生、諮商與轉銜輔導業務。
(二)特殊教育業務。
(三)性別平等業務。
(四)生命教育業務。
(五)導師會議、輔導知能研習、高關懷學生輔導座談會等業務。
(六)導師考核及獎勵相關業務。
(七)彙整學習歷程資料。
四、助學資源組：
(一)就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業務。
(二)學生獎助學金業務。
(三)本校工讀生聘任、撥款、研習及經費控管等業務。
(四)生活助學金(含團保)相關業務。
(五)急難救助金(含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業務。
(六)學輔經費、獎補助款經費控管與結報業務。
(七)執行品德教育相關計畫。
(八)學生申訴相關業務。
(九)學生聯合服務中心業務。
(十)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相關業務。
(十一)處務資料彙整：含政府部會計畫、校務發展計畫、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董事會議、南區學務中心、校務基本資料庫、獎補助款彙整填報業務。
五、軍訓室：
(一)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規劃、教學與宣導業務。
(二)學生軍訓課程折抵兵役業務。
(三)軍訓教官薪資、服裝製補、軍人體檢及相關補助經費申請業務。
(四)校安通報與輪值、校園安全工作協調與掌握業務。
(五)協助學生輔導業務。 
(六)教育部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業務。 
除上述職掌，各組室應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1. 本處得視業務需要，經學務長同意後成立工作小組。
1.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民國92年6月23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8年1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7月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規定及本校特性，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係指教師法第三條所稱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教育人員」係指前項教師及其他於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人員（包括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實習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等）。 
第  三  條  本辦法適用於教師及教師以外之教育人員，辦理輔導與管教學生事宜，以落實教育基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積極維護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維護校園安全及教學秩序。
第  四  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包括：
一、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身體自主，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三、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
四、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第  五  條  平等原則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第  六  條  比例原則
教師實施輔導與管教措施時，應注意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並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應選擇對學生權益損害較少者。
三、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第  七  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仔細審酌個別學生之下列情狀，以確保輔導與管教措施之合理有效性：
一、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二、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三、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四、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 
五、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六、行為後之態度。 
前項所稱行為包含作為及不作為。 
第  八  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法，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
一、尊重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
三、啟發學生自我察覺、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
四、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應多予讚賞、鼓勵及表揚。
五、應教導學生，未受鼓勵或受到批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以培養學生承受挫折之能力及堅毅性格。
六、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錯誤而處罰全班學生。
七、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相關法令為之，且不應完全剝奪學生之受教育權。
八、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如罰錢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但要求學生依法賠償對公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不在此限。

第二章  獎勵與懲罰
第  九  條  教師處罰學生時，應視情況適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解其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要情狀，並適當說明處罰所針對之違規行為、實施處罰之理由及處罰之手段。
第  十  條  學生對於教師之處罰措施提出異議時，教師認為有理由者，得斟酌情形，調整所執行之處罰措施，必要時得將學生移請學務處或諮商輔導組處置。教師應主動向學生或其監護權人，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之請求。 
第 十一 條  教師得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施：
一、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二、口頭糾正。
三、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四、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五、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
六、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七、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八、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
九、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第 十二 條  教師為鼓勵學生優良表現，除口頭給予表揚外，得移請學校為下列獎勵：
一、嘉獎。
二、記小功。
三、記大功。
四、頒發獎狀。
第 十三 條  依第十一條所為管教無效或違規情節重大時，教師得移請學校為下列措施：
一、申誡。
二、記小過。
三、記大過。
四、定期察看。
五、退學。
六、撤銷學籍。
七、移送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處理。
八、其他適當措施。
第 十四 條  學生獎懲之累積，嘉獎三次，作為記小功一次，記小功三次，作為記大功一次；申誡三次，作為記小過一次，記小過三次，作為記大過一次。
第 十五 條  有關學生獎懲規範事宜，請參閱學生手冊之學生獎懲要點。
第 十六 條  為給學生改過遷善之機會，得依本校學生銷過自新實施規定辦理。
第 十七 條  為審理學生重大獎懲事件及修訂學生獎懲規章，依大學法之規定，設立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其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 十八 條  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審議學生重大違規事件時，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瞭解事實經過，並應給予學生或家長、監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 十九 條  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為重大獎懲決議後，應做成決定書，並記載事實、理由及獎懲依據，通知學生當事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必要時並得要求家長或監護人配合輔導。
第 二十 條  學生之獎懲，除記大功以上之獎勵及記大過以上之懲罰應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通過，並呈報校長核定外，餘均由學生事務處隨時報請校長核准行之。
第二十一條  學生之獎懲，除依上列各條規定外，學生事務處或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得視學生年齡、動機、目的、態度、手段及行為後果等，酌予變更等級，報請校長核定。
第二十二條  學生在校期間，功過累積計算，所受之獎懲、功過可以相抵；但留校看、退學及撤銷學籍之處分概不得因以前曾受獎勵，而要求抵、減免。
第二十三條  學務處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取交由其監護權人帶回管教，或移送警察或司法機關等處置時，應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簽會導師、諮商輔導組提供意見，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議決，並陳請校長核示後始得為之。但情況急迫，應立即移送警察機關處置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應保障當事人與其監護權人發言之權利，並充分討論及記載先前已實施各項管教措施之成效。必要時，學校可聯繫社政單位協助處理。學生交由監護權人帶回管教期間，校方應與學生保持聯繫，繼續予以適當之輔導。

第三章  關懷與輔導 
第二十五條  教師或學校於接獲反應意見時，應溝通協調及說明理由，認為監護權人意見有理由時，應予修正或調整；認為無理由時，應提出說明。
第二十六條  教師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或洩漏。
第二十七條  教師應以通訊、面談或家訪等方式，對學生實施生活輔導，必要時做成記錄。針對學生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教師應施以適當輔導或管教：
一、違反法律、法規命令或地方自治規章。
二、違反依合法程序制定之校規。
三、違反依合法程序制定之班規。
四、危害校園安全。
五、妨害班級教學及學校各項活動之正常進行。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業成就偏低，未有第十三條各項所列行為者，教師除予以成績考核外，應瞭解其學業成就偏低之原因（如是否因學習能力不佳、動機與興趣較低、學習方法無效、情緒管理或時間管理不佳、不良生活習慣或精神疾病干擾所致），並針對成因採取有效之輔導與管教方式（如各種鼓勵、口頭說理、口頭勸戒、通知監護權人或補救教學等）。但不得採取處罰措施。前項之輔導無效時，教師認為應進一步輔導時，得以書面申請諮商輔導組處理，必要時並應尋求社政或輔導相關機構支援或協助。
第二十九條  學生有下列行為，非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或預防危害者，教師得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
一、攻擊教師或他人，毀損公物或他人物品，或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時。
二、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時。
三、有其他現行危害校園安全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
第 三十 條  依第十六條所為之管教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情況急迫，明顯妨害現場活動時，教師得要求學務處（校安人員）或軍訓室、諮商輔導組派員協助，將學生帶離現場。必要時，得強制帶離，並得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就前項情形 ，教師應告知已實施之輔導管教措施或提供輔導管教紀錄，供其參考。將學生帶離現場後，得安排學生前往諮商輔導組、軍訓室等處，參與適當之活動，或依規定予以輔導與管教。 
第三十一條  學務處依第十八條實施管教，須監護權人到校協助處理者，應請監護權人配合到校協助學校輔導該學生並善盡管教之責任。學生違規情形，經學務處多次處理無效且影響班級其他學生之基本權益者，得視情況需要，邀請其監護權人出席，討論有效之輔導管教與改進措施。
第三十二條  為有效協助校園之「高關懷群個案」，本校得視需要，由諮商輔導組密集開設高關懷課程。學務處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取參加高關懷課程之處置時，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或議決後，始得為之。
第三十三條  為維護學生之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除法律有明文規定，或有相當理由及證據顯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卄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所列之違禁物品，或為了避免緊急危害者外，教師及學校不得搜查學生身體及其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
第三十四條  為維護校園安全，由學務處訂定規則，並進行安全檢查：依本校學生住宿管理實施要點，進行學生宿舍之定期或不定期檢查，進行檢查時，應有學生自治幹部陪同。為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教師得定期或不定期訪視學生賃居情狀，並依實際居住環境輔導學生，正確安全居住事項。必要時，可請房東協助配合改進居住條件。訪視情形務必記錄備查。
第三十五條  教師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違法物品時，應儘速通知學校，由學務處或軍訓室立即協處，必要時協請警察機關處理。但情況急迫時，得視情況採取適當或必要之處置。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彈藥、刀械。
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麻醉藥品及相關之施用器材。
第三十六條  學生毀損公物應負賠償責任時，請由導師協助通知監護權人辦理。
第三十七條  教師實施輔導與管教時，發現學生有身心障礙或精神疾病者，應將輔導與管教紀錄，連同書面申請書送諮商輔導組，斟酌情形安排學生接受心理諮商，或依法定程序接受特殊教育或治療。
第三十八條  教師、學務處及諮商輔導組對因重大違規事件受處罰之學生，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應會同校內外相關單位共同輔導。學生須接受長期輔導時，得要求監護權人配合，並協請社政、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第三十九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得採規勸或糾正之方式，並應避免有誹謗、公然侮辱、恐嚇等構成犯罪之違法處罰行為。

第四章  操行成績評定
第 四十 條  學生每學期之操行成績，以八十二分為基本分數，九十五分為滿分。每學期終了，由學生事務處依據學生獎懲事實，按下列標準分別予以加分或減分後，評定為五等：
一、九十分以上至九十五分為優等。
二、八十分以上至八十九分為甲等。
三、七十分以上至七十九分為乙等。
四、六十分以上至六十九分為丙等。
五、未滿六十分為丁等，丁等為不及格。
嘉獎一次加一分，小功一次加二.五分，大功一次加七.五分；記大功三次加操行成績二二.五分後，其總分超過一百分者，由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決議列予特優成績為九十五分。
申誡一次減一分，小過一次減二.五分，大過一次減七.五分，三次減二二.五分，即五九.四分，為不及格。
第四十一條  學生事務處於每學期終了，將學生操行成績及等第評語編印清冊，經由操行成績評定審查會議審查後，凡操行成績等第為特優及丁等者，送請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核備，並移請教務處將等第登載於成績單。

第五章  救濟
第四十二條  學生對於教師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輔導與管教措施，如有不服，應告知學生得於該輔導與管教措施發生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其受託人，得為學生之代理人提起申訴。對學生之處分或措施，應於通知書上附記如有不服，得於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學生申訴之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生或代理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就學之年級及班級或服務單位、住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學生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訴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三、申請調查之主要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
四、經向申訴人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第四十三條  學生申訴案件之處理依本校學生申訴制度實施規定，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兼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
第四十四條  學生之申訴經評議有理由時，對尚未執行完畢之管教措施不得繼續執行，已執行之處分應撤銷。管教措施不能撤銷者，學校或教師應斟酌情形，對申訴人施以致歉、回復名譽等補救措施，並負起相關法律責任。
第四十五條  教師因合法管教學生，與監護權人發生爭議、行政爭訟或其他司法訴訟時，學校應依教師之請求，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六章  附則 
第四十六條  依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不得有體罰學生之行為。
第四十七條  本校校規之增修時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另校規、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不得訂定對學生科處罰款或其他侵害財產權之規定。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與法令或校規牴觸者無效。
第四十八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避免有構成行政罰法律責任之行為。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避免有侵害學生權利，構成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行為。
第四十九條  教師有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者，應送請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按情節輕重，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教師違反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以體罰或其他方式違法處罰學生，情節重大者，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及相關規定處理。
第 五十 條  教師實施輔導與管教工作所需之設施（如諮商處所）、物品（如錄音機電話傳真）及文件表單（如輔導管教記錄表、家長通知書、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申請表、獎懲委員會裁決書、獎懲委員會裁決通知函、學生申訴單），應由學務處統一提供之。
第五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行為規範要點
民國92年6月23日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通過
民國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引導本校同學體認「信義、誠實」之校訓，在積極發展自我潛能之同時，展現對群體、他人、及自然環境之尊重，以培養熱愛國家、關懷鄉土、服務人群、自律自愛之有為青年，特依據大學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第二章  學術倫理
二、參加考試，應遵守本校之考試規則。
三、撰寫學位論文、學術論文及其它公開發表之著述時，引用他人著作或言論，應註明出處，並遵守相關法令。 
四、尊重智慧財產權，並遵守相關法令。
五、從事實習、實驗或公開表演時，需遵守相關法令。若預見其內容或結果可能引起倫理或道德爭議，或有危害生態環境疑慮者，應先徵詢師長之建議。

第三章  學習與研究
六、參與實習、實驗，應遵守相關安全規範與門禁管理。
七、使用網路科技，應遵守相關法令。經許可使用本校或與本校有合作關係之其它單位之圖書館藏、電子資料庫、設備時，應遵守相關規定。

第四章  禮節
八、待人接物，應誠懇有禮；發言論事，應理直氣和。
九、討論群體事務時，應依民主方式進行。
十、有益學校發展之各項活動，應全力配合。
十一、不詆毀他人。於公眾場合或可供眾人瀏覽之電子媒介論述發言，應有實據。
十二、上課時，應尊重同學之受教權，與授課教師之任教權。
十三、與異性互動時，應彼此尊重，言行舉止間應多所戒慎。

第五章  學校生活
十四、衣著應整齊清潔、樸素大方，並依出席之場合做合宜之調整。
十五、飲食宜取用有節。與人共餐時，應合乎用餐禮儀。
十六、愛護保育類動植物，保持與自然環境良好之互動，應心存永續傳承之意念。
十七、遵守學校宿舍之相關規定。
十八、駕駛或騎乘各式交通工具，應遵守相關法令。
十九、於本校校園通行，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
二十、辦理校外活動時，應向學校報備；舉止應力求合宜，以免破壞校譽。
二十一、必須遵守學校禁菸之規定。 

第六章  行為救濟
二十二、因行為疏忽遭受學校懲處之學生，應善加利用「學生銷過自新實施規定」之規定，改過遷善，重視榮譽。
二十三、學校應訂頒學生申訴辦法、完備學生申訴委員會組織，使學生個人權益受損時，能有暢通之申訴管道。前項申訴辦法及申訴委員會組織章程另訂之。
第七章  附則
二十四、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杜絕毒品進入校園之因應作法
民國99年5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防制毒品進入校園透過各種時機宣導防制藥物濫用，讓學生脫離毒品危害，營造健康清新及友善的校園環境之目的，特訂定本作法。
2、 緣起：
因應近日媒體報導發生多起高中職校及科技大學之學生集體吸毒事件經警方查獲，基於本案件對於校園安全及優良學習校風之衝擊性，顯見毒品已進入校園之事態非常嚴重，即須採取因應之道，杜絕毒品進入校園。
3、 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暨在學學生為主。
4、 本校為杜絕毒品進入校園，規劃因應作法如下：
（一）從學校政策面向規劃：
1.主動結合警調機關資源配合調查。
2.辦理學生定期或臨時性之尿液篩檢措施。
3.全面展開調查與過濾學生工讀場所。
4.連結房東加強學生賃居環境訪視。
5.辦理各項防制藥物濫用宣導活動。
（二）從教師（導師）面向規劃：
1.落實學生出缺勤點名登錄。
2.主動發掘輔導行為異常之個案學生。
3.實施學生賃居訪視工作。
4.加強輔導學生工讀場所之篩選。
5.落實學生約談輔導工作。
（三）從學生面向規劃：
1.主動配合學校實施尿液篩檢。
2.檢舉行為異常之同儕。
3.參與各項防制藥物濫用宣導活動。
4.由學生會發起反毒宣誓簽名連署活動。
五、本作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非法影印學生之輔導實施要點
民國99年4月28日學生事務會修正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本校智慧財產權保護理念之推動，建立非法影印學生之輔導機制，以遏止校園非法影印，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非法影印學生之輔導業務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負責，必要時得商請其他相關單位協助。
三、本校學生若非法影印，依所犯事實之情節輕重，須接受2至4小時之輔導課程，輔導課程得以下列方式進行之：
（一）觀看宣教影帶：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供宣導影片或本校辦理智慧財產權宣導之活動影片為主，收視時間一小時。
（二）研讀法令規章：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製發之宣傳教材為主，輔導試題次之。
（三）法令規章測驗：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供之「智慧財產權小題庫」為主。
（四）撰寫心得報告：書寫300至600字之「認知與改過」心得報告。
四、學生接受前條之法令規章測驗，若成績未達標準，須再持續接受輔導。
五、輔導個案之情況應詳加記載於輔導紀錄表內，俾利爾後推展輔導措施精進與未來改善之依據。
六、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用水安全管制作法
民國98年11月30日行政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98年7月31日台軍字第0980131527號函「避免大專校院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防範措施」辦理。
二、本校「校園重大災害處理」實施計畫。
貳、目的
為維護校園環境設備及師生之健康與安全，加強用水設備之管理，防範設備老舊而受污染或遭人為破壞下毒等情事發生，依現有設施裝設情形適切編組查察，並建立管理及災害防救體系，迅速應變處理突發狀況。
參、現況分析
一、本校由自來水公司直接供水，無統一供水之大型蓄水庫。因此現有大樓15棟計裝設水塔22處，宿舍5棟裝設水塔22處，目前未設專人負責安全事宜。
二、各棟大樓裝設蓄水塔（池）地點，有位於地下或頂樓，雖均加裝封蓋並上鎖，在管理上卻未有編組查察的機制存在。
肆、工作事項：
一、為有效管理用水安全，由總務處確實清查各棟大樓及學生宿舍之蓄水設備是否加蓋或上鎖，配合自來水公司檢查本校進水源管線有無滲漏情形時，並立即予以完成更修。
二、依照各大樓建置之情形，劃分用水安全責任區，指定各棟大樓（附件一）負責單位對於責任區內之蓄水設備、管線，每日定期實施檢查並回報檢查情形。
三、編成用水安全檢查小組，納編本校校安輔導員與總務處技工以上人員，依現有人數劃分安全責任區（如附件二），每週定期檢查蓄水設備及管線情形並記錄備查，。
伍、管制作法
區分「減災」、「應變」、「復原」三大面向，實施工作管制，其作法如下：
一、減災
（一）責由各大樓負責單位每日實施例行檢查，並於每日下班前，至學務處網頁完成上網回報。
（二）納編軍訓教官及校安輔導員編成巡查小組，每週針對所屬責任區大樓蓄水設施，實施普查一次並將檢查表送承辦人彙整呈核。檢查表如附件三。減災計畫表如附件四。
（三）假日期間由校安中心值勤人員及總務處假日輪值實施檢查並巡視重點以水塔或蓄水池是否有遭破壞為主，如有疑慮時應即向校安中心反應。
（四）校安中心接獲反應時，應立即依據本校「校園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封鎖用水並通知總務處或衛保組實施水質檢測。應變計畫，如附件五。
（五）如遇用水遭污染、下毒及學生用水中毒情形時，應立即啟動校園安全緊急事件通報流程機制，依照本校校園重大災害處理實施計畫做好減災工作。
二、應變
如遇用水遭污染、下毒及學生用水中毒情形時，應即啟動本校「校園重大災害處理實施計畫」之編組職掌，依狀況採取應變計畫，各組應變作業事項如下：
（一）決策指揮組
1.立即召開緊急應變決策會議，決定應變作法。
2.掌握中毒學生人數與資料後迅速聯絡家長，同時安撫學生家長情緒。
3.派遣指定人員赴醫院，了解學生安全狀況。
（二）執行管制組：
1.向警方報案，並維護現場完整。
2.儘速通知一一九到校將學生送醫治療。
3.安撫未中毒學生情緒。
4.協助警察機關，瞭解事件原因並提供有關訊息，並適時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三）行政支援組
1.協助送醫路線之交通管制，保持送醫過程順暢。
2.協助建冊送醫治療學生名單及後送醫院資料。
3.協助衛生單位檢體檢驗事宜。
（四）諮商輔導組
1.持續協助導師輔導送醫同學，並安撫同學情緒。
2.採取團體輔導機制，必要時針對嚴重個案進行個別諮商輔導。
（五）支援協調
1.與警消機關及衛生單位保持密切聯繫。
2.指派專責人員至醫院，密切聯繫掌握送醫學生治療狀況。
3.健康中心對未中毒學生仍應密切注意。
三、復原措施
（一）召集決策小組會議，指示復原工作要點及分工。
（二）利用校內電子網絡向全校師生公告說明事件處理情形。
（三）持續前往醫院慰問送醫學生及家屬。
（四）調查事件原因並深入檢討改進。
（五）後續處理事宜持續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回報。
四、支援協調
（一）教務處主動安排協助送醫學生停課之補課事宜，不影響學生學習。
（二）導師持續輔導送醫同學並安撫班上同學情緒。
陸、物質需求：
一、總務處應先完成各大樓蓄水設備能加裝上鎖之功能，並定期實施保養。
二、衛保組除定期水質實施監測外，應遴選有合格之檢測機構，簽訂支援協定。
柒、附件
一、附件一：各大樓及宿舍用水安全檢查責任區分表 
二、附件二：教官或校安輔導員用水安全檢查責任區分表
三、附件三：校園水塔安全檢查表。
四、附件四：本校「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減災計畫表。
五、附件五：「本校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應變計畫表
六、附件六：本校「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處裡作業流程
捌、本作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修之，並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附件一
南臺科技大學校各大樓及宿舍用水安全檢查責任區分表
	大樓區分
	大樓名稱
	負責人
	聯絡電話
	材質
	水塔數量
	位置

	A
	電機一館
	邱俊賢主任
（樓長）
	3300
3339
	白鐵
	1
	頂樓

	B
	電機二館
	
	
	白鐵
	2
	頂樓

	C
	資訊工程館
	陳定宏住任
（樓長）
	3200
	白鐵
	1
	頂樓

	D
	管理與資訊館
	施武榮主任
（樓長）
	4100
	白鐵
	3
	頂樓

	E
	修齊大樓
	楊智晶館長
（樓長）
	2500
	RC
	1
	頂樓

	
	
	
	
	
	1
	地下2樓

	F
	資訊傳播館
	張治遙組長
（樓長）
	7101
	RC
	2
	頂樓

	
	
	
	
	白鐵
	2
	頂樓

	G
	化工與生物科技館
	王振乾主任
（樓長）
	3700
3900
	白鐵
	7
	頂樓

	I
	電子一館
	邱裕中老師
（樓長）
	3101
	白鐵
	1
	頂樓

	J
	電子二館
	侯安桑主任
（樓長）
	3100
	RC
	2
	頂樓

	
	
	
	
	白鐵
	2
	頂樓

	K
	機械館
	陳榮洪主任
（樓長）
	3500
	白鐵
	3
	頂樓

	
	
	
	
	
	3
	地下室

	L
	行政大樓
	高文民主秘
（樓長）
	1102
	RC
	1
	頂樓

	
	
	
	
	白鐵
	2
	頂樓

	
	
	
	
	
	2
	地下室

	
	
	
	
	
	1
	地下室

	M
	人文藝術大樓
	黃國禮主任
（樓長）
	2350
	RC
	1
	頂樓

	
	
	
	
	白鐵
	2
	頂樓

	
	
	
	
	
	1
	地下室

	N
	文炳館
	李新鄉院長
（樓長）
	6000
	白鐵
	8
	頂樓

	
	
	
	
	
	2
	頂樓

	P
	電子暨物流實習館
	李博明老師
（樓長）
	4911
	白鐵
	1
	頂樓

	
	
	
	
	RC
	1
	地下室

	Q
	光電工程館
	葉義生主任
（樓長）
	3600
	白鐵
	2
	頂樓

	
	
	
	
	
	4
	地下室

	R
	汽車工程館
	許哲嘉組長
（樓長）
	3511
	白鐵
	1
	頂樓

	
	
	
	
	
	2
	地下室

	S
	管科大樓
	楊雅博主任
（樓長）
	5100
	RC
	1
	頂樓

	
	
	
	
	
	1
	地下室

	T
	教學大樓
	王逸峰主任
（樓長）
	4900
	RC
	1
1
	頂樓
地下1樓

	
	
	
	
	
	4
	地下2樓

	H1
	一宿
	洪孟花舍監
	1590
	塑鋼
	1
	頂樓

	
	
	
	
	RC
	1
	1樓北邊

	
	
	
	
	
	1
	1樓南邊

	H3
	三宿
	吳俊鈺舍監
	1053
	白鐵
	1
	頂樓

	
	
	
	
	
	2
	8樓

	
	
	
	
	
	1
	地下室

	H5
	五宿
	黃馵藶
	2410
	白鐵
	2
	二樓

	H6
	六宿
	郭東明舍監
	1516
	RC
	1
	頂樓

	
	
	
	
	白鐵
	1
	頂樓

	
	
	
	
	RC
	1
	地下2樓

	Y
	三連堂
	郭明湖主任
（樓長）
	6600
	白鐵
	2
	頂樓

	
	
	
	
	
	2
	1樓

	Z
	西淮館
	黃振勝組長
（樓長）
	2330
	白鐵
	樓梯整修暫不實施
	頂樓



附件二
南臺科技大學校教官及校安輔導員用水安全檢查責任區分表
	大樓區分
	大樓名稱
	負責人
	聯絡電話
	材質
	水塔數量
	位置

	A
	電機一館
	周進源
	2902
	白鐵
	1
	頂樓

	B
	電機二館
	
	
	白鐵
	2
	頂樓

	D
	管理與資訊館
	
	
	白鐵
	3
	頂樓

	I
	電子一館
	李傳彬
	2201
	白鐵
	1
	頂樓

	J
	電子二館
	
	
	RC
	2
	頂樓

	
	
	
	
	白鐵
	2
	頂樓

	C
	資訊工程館
	
	
	白鐵
	1
	頂樓

	E
	修齊大樓
	夏德儀
	2902
	RC
	1
	頂樓

	
	
	
	
	
	1
	地下2樓

	M
	人文藝術大樓
	
	
	RC
	1
	頂樓

	
	
	
	
	白鐵
	2
	頂樓

	
	
	
	
	
	1
	地下室

	H6
	六宿
	
	
	RC
	1
	頂樓

	
	
	
	
	白鐵
	1
	頂樓

	
	
	
	
	RC
	1
	地下2樓

	F
	資訊傳播館
	蔡福記
	2902
	RC
	2
	頂樓

	
	
	
	
	白鐵
	2
	頂樓

	G
	化工與生物科技館
	
	
	白鐵
	7
	頂樓

	H1
	一宿
	
	
	塑鋼
	1
	頂樓

	
	
	
	
	RC
	1
	1樓北邊

	H2
	
	
	
	
	1
	1樓南邊

	
	
	
	
	白鐵
	1
	頂樓

	
	
	
	
	
	3
	頂樓

	K
	機械館
	張志宏
	2902
	白鐵
	3
	頂樓

	
	
	
	
	
	3
	地下室

	Y
	三連堂
	
	
	白鐵
	2
	頂樓

	
	
	
	
	
	2
	1樓

	L
	行政大樓
	史明明
	2201
	RC
	1
	頂樓

	
	
	
	
	白鐵
	2
	頂樓

	
	
	
	
	
	2
	地下室

	
	
	
	
	
	1
	地下室

	Q
	光電工程館
	陳正安
	2902
	白鐵
	2
	頂樓

	
	
	
	
	
	4
	地下室

	R
	汽車工程館
	
	
	白鐵
	1
	頂樓

	
	
	
	
	
	2
	地下室

	N
	文炳館
	秦寶童
	2902
	白鐵
	8
	頂樓

	
	
	
	
	
	2
	頂樓

	T
	教學大樓
	
	
	RC
	1
	頂樓

	
	
	
	
	
	1
	地下1樓

	
	
	
	
	
	4
	地下2樓

	P
	電子暨物流實習館
	鄒應乾
	2902
	白鐵
	1
	頂樓

	
	
	
	
	RC
	1
	地下室

	S
	管科大樓
	
	
	RC
	1
	頂樓

	
	
	
	
	
	1
	地下室

	H3
	三宿
	
	
	白鐵
	1
	頂樓

	
	
	
	
	
	2
	8樓

	
	
	
	
	
	1
	地下室


（軍訓教官及校安輔導員編成巡查小組，每週針對所屬責任區大樓蓄水設施，實施普查一次）

附件三
南臺科技大學校校園水塔安全檢查表
	日期
	水塔地點
	檢查時間
	檢查情形
	檢查人
	備考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月   日
	棟
	時   分
	□ 良好  □ 異常
	
	

	填表單位
	
	填表人
	


注意事項：
  一、本表由校安中心（學務處）按時寄發，每月3日收回呈校長核示。
二、請各大樓負責人（如附件一）及檢查教官（如附件二），依規定檢查並填寫檢查表。


附件四
	南臺科技大學「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減災計畫表

	致災源
	校內各大樓水塔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

	致災點
	各大樓用水設施

	潛在災害分析
	學生在校內用水時，因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經由飲用或接觸產生
中毒事件發生。


	預估災損
	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事件，係人為因素造成，視歹徒使用之種類、劑量、放置時間及學生使用次數、方式不同，造成中毒少則十數人，多則數百人。

	減災措施
	一、每日由各大樓自行檢查，並於每日下班前上網完成填報。
二、教官及校安輔導員，依校安中心畫定之責任區，每週實施不定期巡查乙次，並將檢查表送承辦人彙整呈核

	物資需求
	一、總務處初期應先完成各大樓監視錄影系統、蓄水設備及通道加鎖之工作，並定期實施保養。
二、衛保組除定期水質實施監測外，應遴選有能力之檢測機構，並完成支援協定之簽署。

	備考
	




附件五
	南臺科技大學「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應變計畫表

	假定
	區分
	應變措施
	備考

	校內各大樓水塔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
	決策
指揮組
	執
行

	1.立即召開緊急應變決策會議。
2.掌握中毒學生人數與資料後迅速聯絡家長，同時安撫學生家長情緒。
3.派遣指定人員赴醫院，了解全般狀況
	

	
	執行
管制組
	執
行
	1.向警方報案，並維護現場完整。
2.對中毒學生實施必要處理協助，並儘速通知一一九到校將學生送醫。
3.安撫未中毒學生情緒。
4.瞭解事件原因，並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行政
支援組
	執
行
	1.管制送醫交通，保持送醫行動之順暢。
2.管制送醫學生名單及後送醫院資料。
3.協助衛生單位檢體檢驗事宜。
	

	
	諮商
輔導組
	執
行
	協助班導師持續輔導送醫同學，並安撫同學情
緒。
	

	
	支援協調
	

	
	1.與消防及衛生單位保持密切聯繫。
2.指派專責人員至醫院，密切聯繫掌握送醫學生狀況。
3.健康中心對未中毒學生仍應密切注意
	

	
	復原措施
	

	
	概要
	1.召集決策小組會議，指示復原工作要點及分工
2.利用校內電子媒體向全校師生公告說明事件處理情形。
3.持續前往醫院慰問送醫學生及家屬
4.調查事件原因並深入檢討。
5.後續處理事宜持續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回報。
	

	
	支援協調
	1.教務處主動安排協助送醫學生停課補課事宜，不影響學生學習。
2.班導師持續輔導送醫同學並安撫班上同學情緒。
	




附件六
南臺科技大學「用水遭人為因素下毒」處理作業流程
接獲訊息
本校教職員或值勤人員接獲或查獲下列情事
1. 蓄水設施遭受破壞
2. 學生在學校飲水後出現身體不適等事件。

1. 若有學生身體不適立即送醫
2. 值勤人員立即前往現場並停止該大樓用水
3. 通知衛保組實施水質檢測針對疑點，編組人員（校安人員、總務人員）檢視校內外安全狀況，並彙整相關資訊報警及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結案/追蹤輔導
否
分析事件類型
評估是否為用水遭人下毒


立即通報本校校安中心值勤人員（值勤人員為軍訓教官、校安人員）






是


召開決策指揮小組會議







一、通知警、消、醫護及水電等單位支援。
二若有中毒者，提供緊急就醫。
三啟動校園安全應變計畫，進行減災、應變及復原計畫作為







一、依據會議決議配合行動及採取因應措施。
二、調閱監視器提供警方破案。




一、事件檢討。
二、復原及安全設施改善。
三、陳報上級。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銷過自新實施規定
89年6月22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1年1月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2月2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7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遭懲處學生能知錯改過，重視榮譽，藉由指定差勤，服務學校銷過抵過方式，提升學生重視自身行為，建立循規蹈矩及負責守紀觀念，以增進生活輔導功能，達成教育目標為目的，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校學生在學期間被核予大過(含)以下之懲處，得提出銷過申請。
三、學生收到懲處核定電子信件之日起，至該學制畢業前(含退學)，得向學務處生輔組提出銷過自新申請，並於申請之學期期末考結束前完成銷過程序，未完成者需重新提出申請。
四、申請銷過之學生應至學務處生輔組填寫銷過自新申請單，徵求懲處發現人、導師及輔導教官同意簽核後，由生輔組分派差勤時間與任務。記大過學生之銷過自新申請，另需獲獎懲審議委員會同意，始得分派差勤服務。學生受派任務後應於規定時間認真完成差勤，經任務單位督導考核認定工作期間表現良好，並簽章證明後，送學務處生輔組辦理懲處註銷簽核事宜。
五、差勤服務計有校內外清潔、社會義工服務、其他臨時性工作三大類型。差勤服務內容與時間以學校實際需求為主。若申請社會義工服務，則需提供服務單位、電話、工作性質等資料，經簽奉核定後，始可前往服務。
六、銷過差勤服務之學生，其工作表現有遲到、早退、工作敷衍、虛應了事等情事，經任務單位或生輔組予以告誡，仍未改善者，由任務單位於申請書勾選「工作表現未達銷過自新標準」之考核，並告知學生考核結果，且該懲處於同一學期不得再提出銷過自新申請。
七、銷過自新差勤服務時數核算方式：	
（一）註銷申誡乙次，需實施差勤服務3小時，以此類推。
（二）註銷小過乙次，需實施差勤服務9小時及心得報告一篇(600字以上)。註銷小過二次，需實施差勤服務18小時及心得報告一篇(1,200字以上)。
（三）註銷大過乙次，需實施差勤服務36小時及心得報告一篇(2,000字以上)。
八、記大過學生之銷過作業，需經學務處生輔組檢核無誤後，陳請校長核定註銷；小過註銷由學務長核定，申誡註銷由生輔組長核定。
九、當學期完成銷過自新之學生，經核定後，由學務處生輔組至獎懲系統刪除懲處紀錄，並免列入學期操行成績扣分。在畢業前(非當學期)完成銷過自新之學生，經核定後僅刪除懲處紀錄，惟懲處學期之操行成績維持不變。
十、獎懲註銷簽核與資料修改作業需於7天內完成，屆時學生可至南臺人學習檔查詢最新獎懲紀錄。
十一、每學期第17週(含)以後遭受懲處之同學，其懲處紀錄暫不扣操行成績，其申請銷過自新完成期限可展延至第19週(成績結算日)前，若無法如期完成者，操行成績依規定實施扣分。惟畢業學生之銷過自新及註銷懲處作業需於畢業成績結算前完成。
十二、本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要點
95年11月25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7月18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7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校外賃居學生輔導關懷及照顧，促使其保持正常之生活習慣，防範意外事件發生，以維護其安全，得以專心向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學生賃居於台南市地區者，均納入編組予以輔導。
三、每學年開學之初，請各班導師督導服務股長調查該班校外賃居學生資料，於開學後第6週前完成「租屋(寄宿)調查表」，並將租屋學生名冊(含租屋地址)登錄學校資料庫，以利後續訪視訪談作業執行。校外賃居學生未據實提供住宿資料者，以「影響校外賃居訪視、評核作業」核予申誡1次處分。
四、賃居學生訪視人員及訪視方式： 
（一）各班賃居學生由班導師前往訪視，並完成臨時公出登記簿填寫。
（二）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依導師訪視建議，針對有疑義租屋處所派員複查。
（三）班導師前往訪視後應至學務處網頁填寫訪視情形，以利統計及績優賃居訪視導師評比。
五、訪視時程：第一學期為11月30日前完成、第二學期為4月30日前完成。
六、賃居學生訪視訪談重點應包含：
（一）核對住址真實性。
（二）了解居住環境與生活狀況。
（三）協助解決學生賃居問題。
（四）其他安全事項。
七、訪談資料之處理：
（一）訪視結果應詳實記錄，由學務處生輔組完成彙整計分排序後，依行政流程陳請校長核定。
（二）發現重大問題應即時處理並適時陳報。
（三）訪視應務實認真，確實掌握真實狀況，確保學生居住安全及正常之生活作息。
八、每學期召開賃居學生座談會，以瞭解賃居學生生活情形並協助其解決問題；每學年邀請房東舉辦座談會實施意見交流。
九、複查機制：
（一）學務處（系輔導教官或校安人員）依導師訪視提交之賃居問題，實施查訪瞭解，並協助賃居生處理。
（二）對操行不良、曠課過多之賃居學生，實施不定期複查，以瞭解其原因所在。
十、訪視評比：
（一）評比項目：基本資料調查、賃居關懷訪視、訪視比重加分、輔導與管制、租賃糾紛處理、回饋與複查。
（二）得分計算方式：
	項目
	分數比
	實施要領
	計算方式

	基本資料調查
	10％
	於開學6週內，請導師協助服務股長完成賃居生資料調查表填寫，並將租屋同學名冊登錄學校資料庫，以為訪視訪談之依據。
	1.按時資料上網登錄且資料內容完整者，得10分。
2.遲交資料5（含）日以內者，得7分。
3.遲交資料達7日（含）以內者，得5分。
4.遲交資料達7日以上或未交者，得0分，並議處服務股長。

	賃居關懷訪視
	60％
	導師實施定期訪視，每學期至少實施一次（應先通知學生），並於訪視後將訪視情形上網登錄，第一學期11月30日前、第二學期4月30日前完成
	1.按時登錄訪視資料且完整者，得60分。
2.遲交資料達5日（含）以內者，得55分。
3.延遲登錄訪視資料達7日（含）以內者，得50分。
4.延遲登錄資料達7日以上或未交者，得0分。

	訪視比重加分
	10％
	導師以實施班上賃居生定期訪視一次為原則外，如有增加訪視人次時，則列入加分計算。
	訪視人數達10人次時，得4分。爾後每增加5人再得1分，本項最高得10分。

	輔導與管制
	10％
	對於召開之賃居生座談會，導師應管制指定同學按時參加，並主動彙整班級反應意見。
	學校所舉辦與賃居生有關之活動，如座談、會議，按時參加得10分。若僅參加一次者，得5分。均未參加者，得0分。

	租賃糾紛處理
	5％
	如經同學或房東反應班級同學租賃相關問題時，導師主動協助處理，並填寫輔導記錄表陳核者，予以加分計算。
	協助學生處理租賃問題填寫輔導記錄表陳核者，每件加1分，本項最高得5分。

	回饋與複查
	5％
	經業務承辦單位抽訪查訪視情形，學生回饋情形良好者，或綜整學期相關各項資料完整者，予以加分計算。
	每次抽查回饋情形良好者，得1分。或每次收繳資料時，按時繳交完整者，得1分。本項最高得5分。


十一、依年度學輔活動計畫之編列經費，每學期訪視績優導師頒發禮卷及獎狀，以資慰勉與鼓勵。
十二、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訂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要點
85年9月9日獎懲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年6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0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3月2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3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爲培養本校學生高尚品德與良好之生活習慣，樹立優良學風，依大學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特訂定本校學生獎懲要點。
二、本校學生之獎懲，除特別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處理之。
三、本要點分獎勵、懲罰兩項，並依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評定要點增減操行之成績：
（一）獎勵：分嘉獎、小功、大功、其他獎勵（獎品、獎狀、留影、公開表揚等）。
（二）懲罰：分申誡、小過、大過、定期察看、退學。
四、凡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予以記嘉獎：
（一）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或課外活動表現良好者。
（二）擔任學校各類幹部表現良好者。
（三）拾金（物）不昧者。
（四）其他優良事蹟經師長認爲應予嘉獎者。
五、凡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予以記小功：
（一）拾金（物）不昧，價值伍仟元(含)以上者。
（二）擔任學校各類幹部表現優異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項比賽、活動，表現優異者。
（四）其他優良事蹟經師長認爲應予記小功獎勵者。
六、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並經獎懲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予以記大功：
（一）擔任全校性學生幹部，負責盡職、表現獲選爲優良者。
（二）對學校、社會做出重大貢獻，有具體事蹟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以上競賽，獲得冠軍者。
（四）創造、發明、發表有創意與有價值之科技或學術論文，增進校譽者。
（五）其他優良事蹟，經獎懲審議委員會審議應予記大功獎勵者。
七、凡合於下列標準之一者，予以其他獎勵：
（一）有特殊學術成就、技能創作或運動競賽成績，足資表彰者。
（二）擔任全校性學生幹部表現優異，任期屆滿或畢業離校者。
（三）在學期間，學期成績優異或全勤者。
（四）其他特殊事蹟，經獎懲審議委員會審議予以其他獎勵者。
八、凡合於上述第四點至第七點之獎勵標準，予以獎勵外，其餘學生班級（社團）幹部之表現，及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獲獎之情形，得依「班級（社團）幹部暨學生校內外各項競賽獎勵標準表」辦理議獎。
[bookmark: _Hlk220675985]九、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申誡之處分：
（一）無故不參加重要集會或指定出席之會議、研習、講座、競賽、宣導等活動者。
（二）集會、課間使用手機，影響會場或課堂秩序而不聽制止者。
（三）未按時繳交資料文件，經通知後仍遲交或未交而置之不理者。
（四）故意毀壞、破壞或污損公物、未經許可而擅自使用公物、借用公物逾期未歸還，經查情節輕微者。
（五）隨意丟棄垃圾或製造校園髒亂而影響活動或上課者。
（六）未經許可擅自進入學校各棟大樓頂樓、或管制時間範圍內，危及安全者。
（七）擾亂校園或賃居住所秩序，有損校譽者。
（八）境外生工讀未申請工作許可證，違反規定打工，調查屬實者。
（九）集會、上課或其他團體活動時，故作怪聲、哄笑取鬧者。
（十）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情事者。
十、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之處分：
（一）違反第九點各款規定再犯，經制止未立即改善者。
（二）違反網路使用規範，造成他人或單位權益受損者。
（三）在校園內飲酒、嚼檳榔、違反菸害防制法規定者。
（四）違反學術倫理、違反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情節輕微者。
（五）在校內外舉辦或參加活動，影響校園安全或聲譽，經勸導仍不改正者。
（六）故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七）故意毀壞、破壞或污損公物、未經許可而擅自使用公物、借用公物逾期未歸還，致造成財物損失或影響公共設施使用，情節較重者。
（八）利用文字、圖書、網路或其他電子媒介，為謾罵、詆毀他人、揭露或散布他人隱私、張貼不當內容、傳播不實言論、散布不雅文字或圖片、侮辱他人、損害名譽，或蓄意製作不實證明等行為，經查證屬實，情節輕微者。
（九）有施暴、偷竊、侵佔、毀損、滋事、霸凌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行為，情節輕微或其情可憫者。
（十）擅自撕毀或掩蓋學校核准之文件、海報或公布欄文書者。
（十一）在校外實習或工讀行為不佳有損校譽者。
（十二）以不當手段，使同學加入或從事直銷等活動者。
（十三）煽動群眾擾亂秩序、妨害公共安全者。
（十四）不接受教導或懲罰，強詞奪理、企圖狡辯、態度蠻橫者。
（十五）無照駕駛或違反交通規則影響他人生命安全者。
（十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十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並經獎懲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予以記大過之處分：
（一）違反第十點規定，經制止未立即改善者。
（二）違反學術倫理、違反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情節較重者。
（三）冒用或偽造文書、證件、印鑑…等，經查證屬實者。
（四）利用文字、圖書、網路或其他電子媒介，為謾罵、詆毀他人、揭露或散布他人隱私、張貼不當內容、傳播不實言論、散布不雅文字或圖片、侮辱他人、損害名譽，或蓄意製作不實證明等行為，經查證屬實，情節重大者。
（五）以言語、肢體動作、文字、圖畫等各種形式，侮辱師長者。
（六）故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情節重大者。
（七）在校內外舉辦影響學生安全活動，情節重大者。
（八）有施暴、偷竊、侵佔、毀損、滋事、毆打、辱罵他人，情節重大者。
（九）參加、樹立幫派、毆打他人或互毆者。
（十）挪用公款經查屬實者。
（十一）觸犯法律，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且受有緩刑宣告者。
（十二）酗酒鬧事、賭博、從事色情交易、建立色情網站或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者。
（十三）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備者。
（十四）委託他人或代寫學位論文、發表學術論文等情形，經查屬實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十二、含本次處分累計達2大過2小過，並經獎懲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予以記定期察看之處分。
十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並經獎懲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予以退學之處分：
（一）經核定爲定期察看之期間內，再犯記小過乙次以上處分者。
（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或第12條至第14條規定其中之一者。
（三）觸犯法律之行為，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未受緩刑宣告者。
（四）經查證在校內販賣、製造違禁品，儲存危險物或非法持有違禁物品者。
（五）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六）定期察看期間再受申誡以上之處分者。
（七）境外生無故失聯達 48 小時以上，經本校通報移民署專勤隊協尋仍失聯者，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或國際專修部專案簽核，並通報教育部及移民署。
（八）境外生違反來台之目的(求學)，每學期到課出席率未達1/2、參與不合法活動或其他違法事項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由導師或國際處(國際專修部)輔導人員約談、輔導、簽核提送者。
十四、違反第九點、第十點規定處分時，應告知當事人。違反第十一點至第十三點規定處分前，應通知當事人，列席獎懲審議委員會議，並給予自我陳述之權益與機會。
十五、學生行爲之獎懲除依照上列各列各項評定外，並得視其動機與目的、態度與手段，行爲之影響等情形酌予變更獎懲等第或適時給予學生意見具申之機會。
十六、全校教職員工均有提供學生獎懲參考資料之義務。
十七、各項獎懲建議採逐級審核，嘉獎、小功、申誡、小過，經學務長核定公布。大功、大過以上獎懲，須經獎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公布。
十八、學生在校期間，功過累積計算，但不互相折抵。
十九、不同等之獎懲可以折合計算，計算期程以每學期辦理統計。
二十、學生獎懲事由及種類，應以本校電子信件通知當事人，惟未滿18歲者之懲處，導師應通知家長或監護人，惟大功、大過以上獎懲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監護人。對獎懲處分如有異議，得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十一、學生若有不法行為、超出本要點外者，得召開獎懲審議委員會議，特別處理之。
二十二、定期察看之輔導考核相關作法，依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評定要點辦理。
二十三、定期察看以一學年為原則，期間定期察看之學生的操行基本分數為六十分。定期察看之學生，同時予以記二大過、二小過之處分；如於處分日前已有其他懲處者，則累計至二大過、二小過。
二十四、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經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結果屬實、依情節輕、重程度，對於行為人予以懲處建議，接續依本校懲處程序進行議處。
二十五、學生在學期間涉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行為，於調查階段不得給予操行成績；調查程序未終結前已屆畢業時，由性平委員會通知註冊組先暫緩核發其畢業證書至調查結果確定為止；調查完成後若決議懲處而學生已轉學、畢業或升至下一學制就學時，懲處紀錄再於操行資料內註記懲處種類、懲處日期及決議懲處會議名稱等。
二十六、校園霸凌事件經由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屬實，依情節輕、重程度，對於行為人予以懲處建議，接續依本校懲處程序進行議處。
二十七、違反考試規則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考試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懲處。
二十八、各項活動規則、生活公約、行為準則、要求規定及管理辦法等，違反其規定且依情節輕、重程度予以懲處。
二十九、學生之懲處，在校期間依銷過自新實施規定銷過，將取消懲處紀錄。
三十、學生休、復學，其原有獎懲仍屬有效。
三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班級（社團）幹部暨學生校內外各項競賽獎勵標準表
	班級（社團）幹部獎勵標準表

	職稱
	獎勵
	備註

	班長、社長
	小功二次
	

	副班長、副社長
	小功一次、嘉獎二次
	

	班級（社團）幹部
	小功一次
	

	其他
	依表現給予獎勵
	

	學生參與校內各項競賽獎勵標準表

	參賽規模
	獲獎項目
	獎勵

	團體賽：10隊以下
個人賽：50人以下
	冠軍
	小功一次

	
	亞軍
	嘉獎二次

	
	季軍
	嘉獎一次

	團體賽：10隊~20隊
個人賽：50人~100人
	冠軍
	小功一次、嘉獎二次

	
	亞軍
	小功一次、嘉獎一次

	
	季軍
	小功一次

	
	第4名
	嘉獎二次

	
	第5名
	嘉獎一次

	團體賽：20隊以上
個人賽：100人以上
	冠軍
	小功二次

	
	亞軍
	小功一次嘉獎二次

	
	季軍
	小功一次嘉獎一次

	
	第4名
	小功一次

	
	第5名
	嘉獎二次

	
	第6名
	嘉獎二次

	學生參與校外各項競賽獎勵標準表

	參賽規模
	獲獎項目
	獎勵

	地區性比賽（如台南、嘉義、高雄地區..等）
團體賽：10隊以下
個人賽：50人以下
	冠軍
	大功一次

	
	亞軍
	小功二次

	
	季軍
	小功一次、嘉獎一次

	
	第4名
	小功一次

	區域性比賽(如南區、中區、北區..等)
團體賽：10隊~20隊
個人賽：50人~100人
	冠軍
	大功一次、嘉獎一次

	
	亞軍
	小功二次、嘉獎一次

	
	季軍
	小功一次、嘉獎二次

	
	第4名
	小功一次、嘉獎一次

	
	第5名
	小功一次

	
	第6名
	嘉獎二次

	國際性或全國性比賽
團體賽：20隊以上
個人賽：100人以上 
	冠軍
	大功一次、嘉獎二次

	
	亞軍
	小功二次、嘉獎二次

	
	季軍
	小功二次

	
	第4名
	小功一次、嘉獎二次

	
	第5名
	小功一次、嘉獎一次

	
	第6名
	小功一次

	
	第7名
	嘉獎二次



南臺科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99年5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5年3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參考指引」，為落實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維護交通道德與秩序，培養學生守法守紀的良好習慣，降低交通意外事故的發生，以確保學生行的安全，特設置「南臺科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由下列人員共同組成，由執行秘書推薦相關人員提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一)主任委員由督導副校長擔任，並擔任會議主席。
(二)當然委員：學務長、總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
(三)教師委員：各學院推薦代表各一人。
(四)學生委員：由學生會推薦二人。
(五)校外委員：尚頂里長、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鹽行派出所警員一人、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暨學生校外會督導一人。
(六)執行秘書由生活輔導組長擔任、副執行秘書由業務承辦人擔任。
三、本會職掌如下：
(一)擬訂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之計畫及辦法。
(二)督導本校交通安全教育之宣導與執行。
(三)研究檢討並改進本校交通相關現況。
(四)其他有關結合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資源事項。
四、本會每學年召開委員會一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會召開會議及執行交通安全教育所需經費，由學校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支應。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評定要點
民國99年4月28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5月2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2月2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6月2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5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考查評定學生（含研究生）操行成績，依據教育部頒「大專院校評定學生操行成績實施要點」及本校學則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學期操行成績之評定，以82分爲基本分，列計獎懲分數，總分以95分爲滿分。
學生操行成績之等第分爲五等（以丙等為及格）。
（一）優等：90分以上至95分者。
（二）甲（A）等：80分以上未滿90分者。
（三）乙（B）等：70分以上未滿80分者。
（四）丙（C）等：60分以上未滿70分者。
（五）丁（D）等：未滿60分者。
三、學生操行成績之加（減）分規則如下：
（一）加分標準：
1.嘉獎每次加操行成績1分。
2.記小功一次加操行成績2.5分。
3.記大功一次加操行成績7.5分。
（二）減分標準:
1.申誡每次減操行成績1分。
2.記小過一次減操行成績2.5分。
3.記大過一次減操行成績7.5分。
（三）獎懲審議委員會核定定期察看者，該學期之操行成績則評定為不及格。
（四）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持有證明者，得不受第二點第五款之限制。
四、學生操行成績計算，以82基本分加（減）獎懲分數等於實得分數（採四捨五入計）。
五、學生操行成績經計算核定後，送交教務處與學生學業成績合併通知家長。
六、學生操行成績計算以學期爲單位，惟學生在校期間所受獎懲事項以累計之，不受此限制。
七、學生畢業之操行總成績，爲各學期操行分數平均後實得之分數。
八、定期察看
（一）學生經獎懲審議委員會核定爲定期察看處分者，以二學期爲期思過改進，期滿得向獎懲審議委員會申請停止處分，未通過審核者得延長定期察看一至二學期。
（二）受定期察看處分之學生，每月2次以上至諮商輔導組接受心理師諮商輔導。
（三）定期察看期間，記小過一次以上處分者（累計三次申誡以小過一次論），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需主動提報獎懲審議委員會，經獎懲審議委員會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人員審議通過，得予以退學處分。
（四）定期察看思過期間之操行成績達82基本分以上未有懲處紀錄者，則評定為及格(60分)，有懲處紀錄或成績未達82基本分者則評定為不及格，其成績需提列獎懲審議委員會決議，並可經核定取銷定期察看。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暨災害應變編組設置要點
民國107年1月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9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3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9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國114年10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組織校內人力，共同推動災害防救相關作業，設置「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規劃校園平日之災害預防工作，並律定災害期間之應變編組作為，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召集人由校長擔任。
（二）副召集人由督導副校長擔任。
（三）執行長兼發言人由主任秘書擔任。
（四）委員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國際事務長、圖書暨資訊處處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環境安全衛生室主任及各學院院長擔任。
三、本委員會任務為召開「校園災害防救會議」、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推動「防災教育課程與宣導活動」，並視需要邀請地方代表、警消、衛生等專業人士，提供專業諮詢。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包含平時減災、災前整備、災時應變及災後復原等計畫作為。
四、本委員會分工如下：
（一）減災規劃組：
1.學務長擔任組長，教務長、國際事務長、圖書暨資訊處處長、人事室主任、環境安全衛生室主任為組員。
2.編製修訂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並規劃校園災害防救應變之編組。
3.召開「校園災害防救會議」，視情況召開緊急會議。
4.規劃各項防災演練及宣導活動。
5.訂定自評機制。
（二）推動執行組：
1.總務長擔任組長，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圖書暨資訊處處長、各學院院長為組員。
2.依「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與分工，交付業管單位執行。
3.掌握本校所在區域災害特性，每年進行災害潛勢評估。
4.執行平時減災、災前整備、災時應變及災後復原等工作。
5.製作校園災害防救圖資(含潛勢圖、斷層圖)。
（三）財務行政組：
1.會計室主任擔任組長。
2.「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經費審核及年度預算編列。
3.計畫執行及運作之會計事務處理。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1次，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因故無法出席時，得指派副召集人擔任主席，遇重大災害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因應災害期間應變之需求，每年應完成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編組人員分工修訂，應變編組指揮官由校長擔任，副指揮官由督導副校長擔任，發言人由主任秘書擔任。
七、本校校園災害應變編組，各應變小組如下：
（一）搶救小組由總務長擔任小組長，組員為圖書暨資訊處、營繕組、保管組全體同仁。
（二）通報小組由學務長擔任小組長，組員為課外組、文書組、助學組全體同仁。
（三）避難引導小組由教務長擔任小組長，組員為教務處、進修與延伸教育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圖書暨資訊處、國際專修部、人事室、院、系、所、中心及幼兒園全體同仁。
（四）安全防護組由軍訓室主任擔任小組長，組員為軍訓室、生輔組全體同仁。
（五）緊急救護小組由環境安全衛生室主任擔任小組長，組員為環境安全衛生室、衛保組、諮輔組全體同仁。
（六）物資運用小組由主任秘書擔任小組長，組員為秘書室、稽核室、會計室、出納組、事務組全體同仁。
八、依災害狀況及影響程度區分為「平日執勤狀況」、「一般（防颱）災害狀況」、「中級災害狀況」、「重大災害狀況」，應變編組成員依本校「災害防救時機暨進駐人員劃分表」留校應變與狀況處置。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99年3月24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3月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3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校園安全及需要，設置「南臺科技大學校園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校園天然及人為災害緊急應變計畫之研擬修訂。
二、校內外安全整備、應變與復原工作管制。
三、校園安全宣導活動之規劃與督導。
四、其他有關校園安全維護等相關事項。
第三條　本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副主任委員由督導副校長擔任。
三、執行長由主任秘書擔任。
        四、委員包括：督導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環境安全衛生室主任、各學院院長、軍訓室主任、生活輔導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諮商輔導組組長、事務組組長、營繕組組長、保管組組長。
第四條  本會得視需要聘任校外顧問三至五人任期二年，並置幹事二人，由校園安全及交通安全業務承辦人擔任之。
第五條  本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實施。
第七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警政機關與地方民意代表等相關單位列席。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災害防救啟動時機暨進駐人員劃分表
	狀況劃分
	平日值勤
假日值班
(狀況四)
	一般(防颱)
災害狀況
(狀況三)
	中級
災害狀況
(狀況二)
	重大
災害狀況
(狀況一)

	啟動時機
	依校安中心聯合值勤作業規定辦理，處理校園及學生緊急狀況
	1.發布南部地區陸上颱風警報4小時內至颱風警報解除。
2.一般性災害或意外事件，造成設施、器材局部損傷。
	1.颱風、地震、火災、水災等狀況，造成校內部分設施、器材損壞，但未影響學生正常生活與學習。
2.狀況三之發展有擴大趨勢。
	1.颱風、地震、火災、水災等狀況，已危害學生正常生活與學習，或造成師生重大傷亡、校園毀損等情形。
2.狀況二之發展有擴大趨勢。

	負責主管
	假日
輪值主管
	主任秘書
	副校長
	校長

	進駐人員
	1.值勤軍訓教官(校安人員)
2.值班警衛(保全)
3.假日輪值職員
	1.總務長
2.學務長及副學務長
3.營繕組全體同仁
4.保管組組長
5.事務組組長
6.生輔組組長
7.警衛班班長
8.校安承辦人員
9.學生宿舍管理人員
10.狀況四進駐人員
	1.主任秘書
2.教務長及副教務長
3.環境安全衛生室主任
4.國際事務長
5.圖書館館長
6.計算機與資訊網路中心主任
7.人事室主任
8.各學院院長、系主任、所長、中心主任
9.設施及器材損壞之業管單位與人員
10.狀況三進駐人員
	1.副校長
2.主任秘書
3.應變小組(搶救小組、通報小組、避難引導小組、安全防護小組、緊急救護小組、物資運用小組)全體同仁
4.受影響之相關單位與業管人員


注意事項：
一、防颱進駐之應變人員到校與離校時間，由負責主管視狀況決定後，由校安中心通知相關人員。
二、發生災損時，業管單位主管應於接獲返校處理通知後，親自或指派人員於1小時內返校處理。
三、災防進駐及電召返校處理人員，應至校安中心實施簽到；因故無法返校者，應電話通報校安中心，俾利彙整陳報負責主管。
四、災後各棟大樓樓長應主動清查各種災損狀況，並回報總務處營繕組彙整。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民國85年9月18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8年7月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10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0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3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0月2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育功能，提升學生事務品質，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設置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議之職掌如下：
1. 審議本校學生事務規章。
1. 審議本校學生事務重大工作計畫。
1. 審議本校學生重大團體活動事項。
1. 學生事務處工作之指導。
第三條  本會議之成員由以下代表組成之。
一、學務長、副學務長、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圖書暨資訊處圖資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各系所主任、學位學程主任、體育與運動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會長、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長為當然代表。
二、教師代表六人：由學務處推薦教師名單，由校長圈選產生。
三、學生代表六人：大學部學生四人、研究生二人，其產生方式各院推派學生代表若干，由校長圈選產生。
第四條  本會議代表任期一學年，由校長聘任之。
第五條  本會議召開會議時，學務處各組主管須列席提出工作報告，並得邀請與議程有關之單位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會議以學務長為主席，並為會議召集人，生輔組負責會議安排相關事宜。
第七條  本會議以每學期舉行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
民國78年1月15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年6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年12月2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4月15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6月2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9月10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6月13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30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學生請假相關事宜，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因故不能出席各種課業、課外活動或集會，均應依本規則辦理請假。
第三條  學生辦理請假以網路請假為主，應於請假系統完成假單填寫並送出。
第四條  假別及請假規定：
一、公假：應於事前完成請假，且同課程至多申請3次(6節課)為限；差旅費申請應依南臺科技大學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二、病假、事假、生理假、心理調適假：應於事後30日內（含）辦理請假，逾期以缺課論。
三、婚假：應於事前完成請假，以7日為上限，並以一次連續請假完畢為原則。
四、喪假：得視情況辦理一次連續請假完畢或分段請假。
（一）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15日。
（二）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給喪假10日。
（三）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5日。
五、產假：應於預產期或生產後完成請假。
六、哺育假：需哺育3歲以下兒童，得請哺育假。
第五條  缺課輔導方式：
一、逾30日(含)以上未完成請假程序者，一律以缺課論，請假及缺課節數作為授課老師平日成績評定之參考。
二、每週缺課達10節(含)以上，由學生輔導系統自動通知導師關心輔導。
三、每學期第5、9、13、17週累積缺課達25節(含)以上者，由生輔組列印名冊提供系教官輔導協處並寄送家長通知信函，可適時偕同家長督促學生按時上課。
第六條  准假權責分層：
一、公假：
（一）公假申請均需經指導老師初審及導師複審通過後，由系主任核准；運動代表隊經指導老師初審通過後，由體育中心中心主任核准。
（二）申請差旅費應填寫紙本「學生出差請示單」，依序經指導老師、單位主管、學務處、會計室審核通過後，陳請主任秘書核准。
二、其餘假別：
（一）1日(含)以內，由導師或系輔導教官其中一位核准。
（二）1日以上，由導師及系輔導教官初審後，由系主任核准。
第七條  網路請假應填妥「假別」並明確說明「事由」，無須繳交任何證明文件。惟必要時得另送請假證明文件，以作為核假之參考依據。
第八條  期中考及期末考期間之考試請假，依本校學生考試規則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教務長核准，本規則第四至六條規定不適用之。
第九條  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89年1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6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7月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之獎懲達到適切、公平，及增進教育功能，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設置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會之職掌：
一、審議本校學生個人記大功、大過以上及重大之獎懲案件。
  二、審議本校學生操行有關案件。
  三、審議本校學生獎懲要點。
第 三 條  本會之組成置當然委員五人、教學主管代表六人、教師代表五人、輔導教師一人、學生代表七人，共計二十四人組成之，以學務長為主任委員兼會議召集人。委員產生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由學務長、軍訓室主任、諮商輔導組組長、生活輔導組組長、學生自治會會長等擔任之。
          二、教學主管代表：由主任委員推薦系主任六人，建請校長聘任之。
          三、教師代表：各系推派專業教師一人，由主任委員遴選十人，建請校長圈選五人聘任之。
          四、輔導教師：由諮商輔導組推薦兩人，由主任委員遴選一人聘任之。
          五、學生代表：五專部一人，大學部五人、研究所一人，由各系各推薦一人由主任委員遴選聘任之。
第 四 條  本會委員任期：
一、當然委員任期及教學主管代表任期同行政職務之任期異動而調整。
二、教師代表（含輔導教師）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三、學生代表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擔任本會之委員不得兼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
第 五 條  本會生活輔導組組長兼執行秘書，並得置幹事一人，由學生事務處業務承辦人兼任，負責受理議案及準備會議有關資料，並任會議之記錄。
第 六 條  本會召開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須達出席委員之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因故無法出席，不得委託代理，其決議事項簽請校長核示後公布之。
第 七 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陳述意見，惟不得參與表決。
第 八 條  本會於學期末召開定期會議審議獎懲案件，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定期會議若無案件審議得免召開，僅審議獎勵案時，得由主任委員視案件情況採取書面資料審查(含線上投票)等方式召開會議。
第 九 條  本會開會時各委員對於議案所為之意見陳述與表決，對外不得公開與評論，與會人員有嚴守機密之義務。
第 十 條  本會議決之案件，經校長核定公告後定案，學生當事人若不服審議，得依程序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民國100年1月7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12月2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4月15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6月30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2月28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防制學生受毒品之侵害，並落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以下簡稱毒危條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權法）、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及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規定之執行，依法務部「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及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為防制毒品及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質進入校園，透過本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即時發現濫用藥物學生，並成立「春暉小組」(請參考附件五)施予輔導，協助脫離毒品危害，營造健康、清新及友善之校園環境。
三、名詞定義：
(一)濫用藥物：指非以醫療為目的，在未經醫師處方或指示情況下，使用毒危條例第二條所稱之毒品者。
(二)特定人員類別：
1、曾有違反毒危條例行為之學生（含自動請求治療者）。
2、休學、中輟或中途離校後申請復學之學生，有事實足認有施用毒品嫌疑者。
3、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特定人員評估參考原則請參考附件一）。
4、前三目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並取得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者。
5、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三)春暉小組：指學校為輔導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之學生，所組成之專案小組。
四、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一)每學期開學日起三週內經導師、校內之任課教師、專業輔導人員或職員工觀察後，或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主動反映，依特定人員類別提報特定人員名冊（格式如附件二），交由相關業務承辦人（或指定專人）彙整，並召開會議審查，經審查後之特定人員名冊應簽請校長核定。
(二)學期中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或觀察生理或生活狀態，認有可疑為施用或持有毒品之情形，應簽請校長核定納入特定人員名冊。
五、篩檢時機：
(一)本校於每學期開學或假期後依特定人員名冊進行採（抽）驗。
(二)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或觀察生理及生活狀態，認有可疑為施用或持有毒品之情形，依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規定得隨時採驗。
六、尿液採驗流程：
(一)各級學校應適時實施人員編組、動線規劃及器材整備等事宜（注意事項如附件三）。
(二)執行尿液檢體採驗：
1、檢體採驗：對受檢之特定人員應個別說明採集規定及方法，並指派專人全程監管進行採驗，監管人員與受檢人同一性別。惟必要時得由受檢人指定監管人員性別。
2、檢體初篩：尿液檢體應先採集於集尿杯內，並進行初篩（使用說明如附件四），初篩檢驗呈陽性反應者，由監管人員會同受檢人將尿液檢體分裝為二瓶（甲、乙瓶），每瓶至少三十ml，並由監管人員協助受檢人實施檢體籤封作業。
3、確認檢體：在尿瓶上黏貼送驗學生檢體序號標籤，並填寫監管紀錄表及學生尿液採驗名冊，核對無誤後，送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構進行確認檢驗。
七、確認檢驗結果處理：
(一)學校於接獲檢驗報告後，應將檢驗結果通知受檢人，未成年學生應同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二)經確認檢驗尿液檢體中含有濫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學校應完成校安通報並成立春暉小組輔導學生，未成年學生應依規定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社政通報，通報資料，應予保密。
(三)經確認檢驗尿液檢體中無含有濫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仍應列為特定人員持續觀察輔導。
(四)受檢人、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對尿液檢體之確認檢驗結果有疑義時，得於接到報告後七日內，敘明原因請求送驗學校複驗（乙瓶）。
八、學生輔導措施：
(一)屬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完成校安通報，並組成春暉小組實施輔導三個月，輔導期間應適時使用快速檢驗試劑實施篩檢，及填報相關輔導紀錄備查（輔導措施注意事項如附件五）：
1、經確認檢驗尿液檢體中含有濫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
2、自我坦承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質者。
3、遭查獲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質者。
4、接獲其他網絡通知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者。
(二)學生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者，學校應告知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依毒危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自動向衛福部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
(三)十二歲至十八歲學生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其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學校得通知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少輔會）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
(四)休學、中輟或中途離校之未成年學生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學校得通知少輔會協助輔導，並於學生復學後，組成春暉小組實施輔導；學校必要時得與少輔會共案合作。
(五)學生經春暉小組輔導三個月後，應採集尿液再送檢驗機構檢驗。經確認檢驗尿液檢體中含有濫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應再實施輔導一次，期間三個月，並協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將學生轉介至衛福部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倘學生未成年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者，得函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下簡稱毒防中心）協助輔導。
(六)依前款規定輔導無效，或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拒絕送醫戒治時，學校得依毒危條例、兒權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相關規定，洽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必要時請求支援。
(七)學校知悉學生涉及施用毒品以外之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質等行為，因行為嚴重偏差，學校得視輔導情況依學生輔導法提供處遇性輔導；必要時洽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八)春暉小組輔導內容應包括家庭教育、自我保護、再犯防止、生活技能訓練與預防感染愛滋之預防教育等，並依學生濫用藥物情形得採取對應的介入方式，包括轉介治療。
(九)學校得評估學生濫用藥物原因，視學生需求提供職業訓練、職業試探或生涯探索等活動或課程。
(十)發現疑似藥頭之學生或知悉學生藥物來源相關情資，應依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辦理。
九、學生輔導結案：
(一)春暉小組輔導期滿，經確認檢驗尿液檢體中無含有濫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學校應召開春暉小組結案會議，解除春暉小組列管，並持續將學生列為特定人員觀察。
(二)學生涉及施用毒品以外之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及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質者，學校應就學生歷次尿篩紀錄及各項學習及生活行為表現綜合評估，召開春暉小組結案會議討論解除春暉小組列管，並持續追蹤輔導六個月或視學生狀況輔導至畢（結）業或十八歲為止。無學籍之未成年人如需追蹤輔導，可轉介相關資源，由相關機關、單位協助輔導。
(三)學生因執行司法處遇，致事實上無法執行春暉輔導者，學校得暫停輔導，並結合相關資源持續提供家庭支持性服務及轉銜。學生返校後，仍應完成後續輔導期程。
(四)為利學生之賡續輔導，學生如有休學、中輟、中途離校、畢（結）業、未畢業而因其他原因提前離校或未按時註冊等情形時，相關作法請參照附件六「各級學校學生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輔導處遇流程」辦理。
十、本校業務職掌：
(一)建立及更新特定人員名冊，並適時實施特定人員尿液篩檢作業。
(二)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及成立跨處室「春暉小組」輔導個案，並填報相關輔導紀錄。
(三)轉介濫用藥物學生至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毒防中心、警察機關、衛福部指定之藥癮治療醫療機構。
(四)學校應確認學生濫用藥物種類及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並注意保密。
(五)未成年學生應依規定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社政通報，通報資料，應予保密。
十一、一般規定：
(一)本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如經尿液採集送驗呈陽性反應者，應送請警察機關處理並列入考核。
(二)校內發現疑似毒品或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應立即移交警察機關處理。
(三)本校有關人員、採尿單位及檢驗機構，於採驗前、中、後之作業，均應力求保密，以維受檢人名譽。
(四)有關尿液採集及檢驗相關作業，得參考濫用藥物尿液採集作業規範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五)辦理本項工作有具體成效者，陳報教育部從優獎勵。
十二、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特定人員評估參考原則
一、原則說明：
（一）本原則係協助學校提列特定人員參考，勿僅以單一行為或事項做為提列之考量依據。
（二）學校提列特定人員除參考本原則外，應依學生性格成長環境、經常往來對象、參與團體、出入場所、生活作息、家庭功能、就學或就業等情形進行綜合評估；並透過關懷及輔導等作為，協助學生改善相關行為或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行為樣態：
（一）曾遭查獲進出不當場所者。
（二）經常深夜逗留不當場所或深夜在外遊蕩者。
（三）長期缺曠或無原因經常缺曠課3日以上者。
（四）與濫用藥物人員交往密切者。
（五）發現攜帶不明粉末、藥丸、疑似吸食用具到校者。
（六）有吸菸（或施用電子煙）、喝酒、吃檳榔習慣者。
（七）參加不良組織或不良藝陣活動者。
（八）經常性翹家者。
（九）常在校內、外糾眾鬧事或圍事、不服管教者。
（十）金錢使用習慣劇變者。
（十一）校外交友複雜者。
（十二）經「濫用藥物（毒品使用）篩檢量表」篩檢出高風險者。
三、家庭狀況：
（一）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有藥（毒）癮。
（二）兄弟姊妹或其他家庭成員有藥（毒）癮。
（三）家庭成員關係紊亂、功能不佳、衝突、疏離、支持系統變化或薄弱，家庭關係需要接受協助。
（四）家庭成員有不利處境需要接受協助。


附件二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特定人員名冊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特定人員類別
	一、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學生（含自動請求治療者）。
二、休學、中輟或中途離校後申請復學之學生，有事實足認有施用毒品嫌疑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
四、前三目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並取得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者。
五、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
字號
	特定人員
類別
	審查結果
	備考

	
	
	
	
	
	
	
	
	
	

	
	
	
	
	
	
	
	
	
	

	
	
	
	
	
	
	
	
	
	

	
	
	
	
	
	
	
	
	
	

	
	
	
	
	
	
	
	
	
	

	
	
	
	
	
	
	
	
	
	

	
	
	
	
	
	
	
	
	
	

	
	
	
	
	
	
	
	
	
	

	
	
	
	
	
	
	
	
	
	

	
	
	
	
	
	
	
	
	
	

	備註：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附件三
特定人員尿液採驗注意事項
一、前置作業階段：
（一）編組：以生教（輔）組長為主要成員，並依學校實際情形編組相關人員，必要時得協請直轄市、縣（市）校外會人員支援，編組人數得依實際採驗狀況適時調整。
（二）動線規劃：應指定適當、隱密性高之廁所實施尿液採集檢驗。
（三）器材整備：
1、學校應自備免洗杯、封籤、標籤紙、簽字筆、藍色清潔劑（或其他替代染劑，如藍、黑色墨水）及飲用水。
2、集尿瓶、快速檢驗試劑及標籤紙得向直轄市、縣（市）校外會提出申請；或自行採購快速檢驗試劑。
3、監管紀錄表及尿液採驗名冊請逕自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或校外會網頁下載。
（四）為防止尿液檢體於盥洗室被稀釋，盥洗室馬桶水槽應加入藍色清潔劑或有色液體。
二、實施尿篩階段：
（一）對受檢人員實施尿篩之合法性（法規）說明，監管人員應與受檢人員同一性別，並應儘量顧及受檢人員之隱私，採單獨方式並恪遵保密原則。惟必要時得由受檢人指定監管人員性別。
（二）講解收集尿液方法：
1、將尿液檢體排於免洗杯內，尿量約杯子5至8分滿。
2、受檢人員若如無尿意，可提供飲水（每半小時250ml），可提供3次，提供總水量以750ml為限。
（三）監管人員於採集尿液前應請受檢人員將身上足以夾藏、攙假之物品取出放置在外，但可保留個人隨身之錢包，並全程監管採集過程，確保程序正常運作。
（四）尿液檢體採集後，監管人員應立即檢視尿液檢體之溫度、顏色及是否有浮懸物存在，發現有任何不尋常時，應記錄於檢體監管紀錄表之重要特殊跡象欄內。必要時，採集之尿液可立即量測溫度（4分鐘內），若超出攝氏32度至38度範圍，即有攙假之可能，受檢人員應於監管人員監看下，於同地點儘快重新採尿，兩瓶尿液檢體應同時送驗。
（五）實施快速檢驗試劑時，應於受檢人員面前實施，受檢人員及學輔人員共同檢視結果，若判定為陽性反應，則須將受檢尿液送交檢驗機構進行確認檢驗。
（六）受檢人員拒絕接受尿液檢驗時，主管機關得依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為必要之措施；學輔人員得依兒權法相關規定通知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校外會、警察機關協助執行尿液篩檢，惟強制採驗不得逾必要之程度，並應注意受檢人員之名譽及身體（避免肢體接觸、吼叫、言詞威脅、恫嚇等）；但有正當理由，並經監管人員同意者，得另定日期採驗。
（七）送驗之尿液檢體，學校採尿人員應檢視檢體編號與特定人員名冊編號是否一致；如無法即時送達校外會，應先冰存冷藏（低於攝氏6度）或冷凍處理，並儘速於2天內送檢驗機構。


附件四
快速檢驗試劑進行初篩方式說明
一、受檢人員於全程監管下採集尿液檢體於尿杯內。
二、使用符合法規（閾值）之快速檢驗試劑，將試劑包交受檢人員拆封並取出內容物（因不同之廠商，試劑包檢驗方式概分為卡式或多重試紙式）。
三、執行初篩方式：
（一）卡式：
1、先將試劑包內滴管吸取尿杯內的尿液或將試紙直接放入尿杯中。
2、再將滴管內尿液滴在試劑圓型孔內2至3滴或將試紙前端放入尿杯約5秒。
3、檢視試劑上檢查窗所顯示線條，並依試劑包背面說明檢視有無陽性反應。
4、注意僅有C線（Control）一條，為陽性反應。
（二）多重試紙式（透明外殼）：
1、取下前端蓋子。
2、將試劑前端浸入尿杯中，前端試紙浸溼尿液。
3、檢視上端所顯示線條，並依試劑包背面說明檢視有無陽性反應。
四、初篩檢驗結果為陰性反應者，仍應持續列入特定人員觀察輔導。
五、初篩檢驗結果為疑似陽性反應者，應採足同一檢體（同尿杯）2瓶，並將尿液檢體送至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校外會或本部協助轉送檢驗機構實施確認檢驗。
六、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校外會負責轄區內學校尿液篩檢「快速檢驗試劑」之督導、採購、管制、協調、補充；學校獲分配之快速檢驗試劑存量不敷使用時，得向前述單位申請調撥；另大專校院得自行採購所需試劑使用，或由本部每年依學校所提需求，視需要辦理試劑採購事宜。



附件五
春暉小組輔導措施注意事項
一、成案階段：
（一）成案原因：
1、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
2、自我坦承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質者。
3、遭查獲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質者。
4、接獲其他網絡通知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者。
（二）通報義務：
1、依規定時限至「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以下簡稱校安中心）完成通報。
2、未成年學生應依規定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社政通報，通報資料，應予保密。
（三）春暉小組成員編組：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擔任召集人，成員應至少包括導師、專業輔導人員（學校輔導人員、社工師或心理師）、學務人員等；必要時，得邀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少輔會、專責警力（如少年警察隊）、校外資源網絡人員及其他學者專家等人列席相關會議。
（四）成案會議：
1、通報後一週內，召開成案會議，進行跨處室輔導分工。
2、研訂個案輔導計畫，包含輔導方向、相關介入或處遇措施、介入或輔導時間可運用與結合之校內、外輔導資源。
3、指定個案管理人：擔任春暉小組聯絡人、個案相關資料登錄列管、行政程序期程控管、與外部單位聯繫合作的角色。
二、輔導階段：
（一）輔導時間：春暉小組實施輔導以三個月為一期。
（二）輔導頻率：各輔導人員應每一至二週對個案進行一次以上之輔導。
（三）尿液檢驗：輔導期間一至二週至少應實施快篩檢驗一次，並記錄檢驗日期及結果等資料。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者，應使用多合一快速檢驗試劑實施篩檢。
（四）輔導紀錄：內容應記錄詳實，並將相關資料填報備查。
（五）輔導期間視需要召開個案研討會，邀集網絡單位或聘請專家委員，檢視學校輔導作法並提供建議及協助。
（六）針對輔導無效或較嚴重個案，經評估得轉介藥癮戒治或心理諮商機構，進行戒治，並視個案需求提供處遇措施，必要時請求支援或共案合作。
（七）春暉小組輔導中之濫用藥物學生如有休學、中輟或中途離校等情事發生時，學校應依各教育局（處）中輟（離）學生處理機制輔導學生復學，並持續完成輔導期程。
三、結案階段：
（一）輔導期滿後採集個案尿液檢體送驗，並依據檢驗報告結果召開結案會議。
1、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無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解除春暉小組列管，並持續將學生列為特定人員觀察。
2、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應再實施第二次（三個月）輔導期程。
3、非法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成案者，應就個案歷次尿檢紀錄及各項行為表現綜合評估；經三個月輔導完成後評估有繼續輔導之必要，依前二目規定辦理。如輔導期滿評估無繼續輔導必要，則解除春暉小組列管，將學生列為特定人員觀察。
4、倘經第二次輔導仍無效或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拒絕送醫戒治時，學校得依毒危條例、兒權法相關規定，洽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二）輔導個案完成且相關紀錄表件均完備者，給予相關人員敘獎鼓勵。
四、後追階段：
（一）轉介追蹤機制：
1、未滿十八歲者：依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濫用藥物學生未完成春暉輔導離校者後續輔導流程」辦理。
2、十八歲以上者：學校應評估個案是否需追蹤輔導、戒治及查察，再將相關資料進行移轉，取得同意書者（未滿十八歲者應取得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書、十八歲以上者應取得本人同意書）移轉至個案戶籍地毒防中心，無法取得同意書者移轉至警察機關。
（二）轉銜輔導機制：
1、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辦理。
2、春暉小組輔導期間內未完成輔導之個案，有繼續升學或轉學情形，可透過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轉銜至新入學學校接續輔導。
3、原就讀學校應於轉銜學生離校後，持續追蹤六個月；追蹤期間屆滿六個月，學生仍未就學者，原就讀學校應於通報系統通知所屬主管機關，列冊管理。
五、其他：
（一）為簡化學校行政作業，學校於召開春暉小組相關會議時，得併同召開個案會議或轉銜會議。
（二）學校得知休學、中輟或中途離校學生有濫用藥物之情事，均應成立春暉小組實施輔導。



附件六
學生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輔導處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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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補助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實施要點
民國102年4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12月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扶助清寒與遭逢變故僑生，補助其生活所需，俾其安心向學，藉由工讀或學習扶助方式，協助培養與學習自立能力，特依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補助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要點，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為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臺就讀本校之在學僑生，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之在學僑生：
（一）家境清寒。
（二）因傷病住院醫療，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三）因遭逢不可抗力事變或天然災害，或因家遭變故，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四）其他造成經濟重大負擔之情形。
前項第一款之情形，得參酌下列文件之一或僑生在臺生活情況認定之：
（一）僑生所提供之海外財務證明或清寒證明。 
（二）家長在臺定居，其上年度經核定之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或稅捐單位證明其全戶年度所得清單影本。
三、僑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工讀金；已補助者應停發或繳回：
（一）前一學期拒絕參與或無故未依學校規劃履行工讀或學習服務活動，致            工讀績效或學習服務活動成效不佳。
（二）前一學期內記大過一次以上。
（三）犯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而未受易科罰金或緩刑宣告。
（四）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
四、僑生請領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名額，由僑委會每年視預算額度及本校僑生人數統籌分配，並由學務處負責審查僑生工讀及學習扶助之申請。工讀時薪不得低於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依相關勞動法規所生之各項給付由學校負擔。
各期學習扶助金以該期未請領其他同類型獎助學金或工讀金者優先核發。如符合領取資格之申請人數多於僑委會核定名額，得另訂核發審查標準，並送僑委會備查。
僑生對前項審查結果不服時，得以書面經由本校向僑委會提出異議。
五、僑生工讀以不影響其課業為前提，工作期間倘有影響課業或服務、紀律不佳者，得由工讀單位視情節予以更換或停止工作。
六、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來臺就讀本校之香港澳門學生與僑委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員，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大陸交流學生獎懲要點
民國100年5月26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大陸交流學生（以下簡稱交流生）在校期間之行為，期能敦品勵學，培養其榮譽感及激發進取心，特訂定本要點。
二、 交流生之獎勵與懲罰，分下列各項： 
（一）獎勵：優良事蹟存記。 
（二）懲罰： 
1.不良事蹟存記。
2.責返原校。
三、 交流生有合於本校獎懲要點所列獎勵之事蹟者，予以優良事蹟存記。
四、 交流生有合於本校獎懲要點所列警告或小過以下之懲處情事者，予以不良事蹟存記，並由教學合作單位通知交流生之原屬學校。
五、 交流生有合於本校學生獎懲要點所列大過(含)以上懲處之事蹟者，予以責返原校。
六、 交流生之獎懲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合於本要點第三、四點之獎懲，由本校教職員提出，經學務處會同教學合作單位審核，陳請核定後由教務處登載於成績單。
（二）交流生達責返原校懲處標準者，由學務處及教學合作單位討論後專案呈核，經核定後由教學合作單位通知交流生之原屬學校，並辦理後續責返事宜。
七、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陸生來台就讀後(有學籍)可能發生之情事及如何應變之措施
民國100年5月26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類別
	可能衍生問題
	因應措施

	生活輔導
	1.大陸生在學期間是否可以駕駛汽、機車或購買汽、機車。
2.新生始業輔導。
3.校外賃居輔導。
4.各項學務活動（師生座談、班級幹部研習、防震防災演練）。
5.寒、暑假寄發學生家長聯繫函。
	1.如大陸生有駕照可開放使用，但不可購買汽、機車（如有居留證法律上允許購買車輛）。
2.比照一般生。
3.原則集中住宿學校宿舍，無校外賃居學生
4.比照一般生。
5.由校內檢討開放國際郵件及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

	學生保險
	1.大陸生在學期間是否可以加入學生平安保險。
2.大陸生在學期間是否可以加入全民健保。
	1.依現行規定學生取得學籍即可加入學生平安保險。
2.全民健保依現行法律辦理（目前規定陸生無法辦理加保事宜）。

	學生獎懲
	1.大陸生在學期間違犯學生獎懲辦法。
2.大陸生在學期間違犯學生獎懲辦法，需與家長聯繫時恐有國際郵件或通話問題。
3.學生操行成績考核作業。
	1.比照一般生。
2.由校內檢討開放國際郵件及通話即可。
3.比照一般生。

	學生緊急傷病
	1.大陸生在學期間如發生緊急重大傷病需開刀就醫，手術同意書可否由校方代理簽署。
2.大陸學生緊急意外事件服務。
	1.入學前簽署切結書，授權同意學生發生緊急重大傷病時可由校方代理簽署相關文件。
2.比照一般生。

	學生請假
	1.大陸生在校期間所請的假，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超過10節以上缺曠課需郵寄通知家長，現行郵資不敷支付國際郵件使用。
2.大陸學生請假作業流程。
	1.未來可檢討開放寄發國際郵件或改由電子郵件。
2.比照一般生。

	各項就學補助措施
	1.辦理各項就學優待業務。
2.辦理就學賃款業務。
3.辦理各項弱勢助學業務。
4.安心學就學方案。
	1.不符合辦理就學優待對象。
2.不符合辦理就學賃款對象。
3.不符合辦理弱勢助學對象。
4.不符合辦理安心就學對象。




南臺科技大學大陸交流生學生生活輔導要點
民國100年5月26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6月8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履行與大陸地區大專校院締結書面交流合作協定之有關事項，建立大陸交流學生(以下簡稱交流生)在校生活輔導管理機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為協助交流生在校期間宿舍安排、辦理疾病意外事故保險、指定專責輔導人員、建立生活輔導措施及發生事故或違反規定情事時之通報處理機制，由下列單位分工負責：
（一）學生事務處：負責交流生生活輔導、校內住宿管理、衛生保健、諮商輔導及課外活動指導及安全事件之協處（校安事件處理流程，如圖一）。
（二）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綜理交流生事務。
（三）教學合作單位：負責交流生奬懲事蹟提議、會審及後續責返事宜。
三、為使交流生在校期間敦品勵學，培養其榮譽感及激發進取心，由學務處、教學合作單位審核辦理奬懲事蹟存記及責返事宜；若有違犯我國法律情事者，依本國法律辦理。
四、為協助交流生解決各種人際、情感、學習問題及自我探索等，由諮商輔導組提供諮商服務，並參照相關規定或另訂辦法，為必要之處置。
五、基於宿舍完善管理，達成生活教育之目的，在校住宿之交流生應遵守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及住宿生活公約，如有違規者依本要點第三點辦理。
六、交流生參加本校各行政單位或學生社團舉辦之學生校外團體旅遊、訓練、競賽或展覽等活動，於出發前一週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核備，並悉依本校「學生社團（班級）申請辦理校外活動要點」及主管單位相關規定辦理。
七、活動計畫應詳列行程表及規劃內容，且需依計畫時間返回，如有事先離隊者應向活動負責人報准紀錄存查。如因天候等因素使活動可能導致危險時，應依學校建議延期舉辦或取消活動。
八、為健全及落實本校健康管理與促進工作，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負責交流生健康檢查規劃與實施，進行後續健康管理與促進工作。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圖一   南臺科技大學校安中心大陸學生校安事件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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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遺失物品管理作業要點
民國101年1月4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106年1月2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23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落實校園內遺失物品之管理，依據民法相關條文及「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應行注意要點」，並配合本校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作業程序：
(一)拾獲遺失物(含現金)者，得送至學務處課外組(義窗口)招領或逕送警察機關，如為校園外拾獲之非本校師生遺失物不適用本作業要點。
(二)拾獲伍佰元以上現金、貴重物品或含有個人資料之身分證件、金融機構發行之各式有價卡片及電子產品等物，得請拾獲人逕送警察機關處理，以免延宕該遺失物之處理時效。
(三)拾獲遺失物內有遺失者聯繫資料即通知失主領回；若無法確認失主相關資料或無法通知，由課外組編號造冊保管並上網公告招領。
(四)遺失物為本校相關單位製發之證件、卡片、財物者得逕送各業管單位處理。
(五)遺失物招領期限以拾獲日記錄起六個月內為限，招領期間遺失物所有人前來認領，經確認無誤後點交發還。
(六)遺失物經上網公告招領逾六個月以上無失主認領者，拾獲之現金將通知原拾獲人領取，原拾獲人若表示拋棄所有權、或於受通知三個月內未領取該款項將簽請轉入學校急難救助金，其餘堪用遺失物品轉予本校二手物平台處理(誠小舖)，無可利用物品逕予銷毀。
三、注意事項：
(一)每一件遺失物請拾獲人親自登記，遺失物並公告於本校失物招領網頁。
(二)失主領取遺失物品時需出示證件，並做領回登記。
四、拾金（物）不昧同學之獎勵，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辦理議獎。
五、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境外學生住宿管理作業要點
民國100年5月26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6月2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境外學生住宿事宜，達成學生生活教育之目的，促使學生宿舍管理完善，特訂定本要點。
二、境外學生應遵守本校學生宿舍管理實施要點及宿舍生活公約，進住宿舍應簽署住宿申請確認表一式二份，一份繳交學務處生輔組，另一份學生自存以為憑據。
三、境外學生得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實施要點優先申請住宿。
四、境外學生住宿費用，悉比照本籍學生收費標準及程序辦理，另有約定者得依其規定辦理。
住宿未滿6個月境外學生於入住時，每人應繳交新台幣叁千元保證金。以團體名義住宿者，由指導老師繳交團體保證金新台幣伍千元。
前項保證金於完成退宿手續時，則無息退還。
五、境外學生於宿舍內如遇緊急事故或有不當行為，應由學務處生輔組會同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理。
六、違反本校學生宿舍管理實施要點或住宿生活公約之境外學生，依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議處，並知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若為交流生，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須通知其所屬學校。
七、退宿時，借用物品未繳回或設施不當使用導致損壞，需照價賠償。
八、提前退宿者，應於退宿前一週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實施要點辦理退宿事宜。
九、境外學生有參加防震、防災避難等安全訓練或宿舍會議之義務。
十、本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舍監工作實施辦法
民國98年6月19日經學生事務會議通
民國101年6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6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發揮宿舍管理，建立以服務學生為主的理念，提升服務品質，健全管理，對突發狀況發生，能立即發揮危機處理能力，維護學生居住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使舍監瞭解各宿舍特性，俾於推動宿舍工作，應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期使瞭解宿舍性質，進而有效發揮宿舍服務工作之效能。
三、職責：
（一）承生活輔導組長之指導，負責宿舍行政事務及協助處理住校生之生活輔導。
（二）負責宿舍財產保管、維護、清潔。
（三）每日檢視宿舍設施（備），發現損毀負責申請維修，並追查維修狀況。
（四）督導幹部或自治會實施宿舍作息時間管制。
（五）督導幹部或自治會執行宿舍生活公約。
（六）處理並協助值勤教官處理偶發事件。
（七）處理並助值勤教官維護宿舍秩序。
（八）督導與協助宿舍內外環境之清潔。
（九）考核宿舍幹部或自治會勤惰及獎懲建議。
（十）負責宿舍安全維護，並及時反應生輔組組長及值勤教官。
（十一）負責開具病假學生在舍休息證明。
（十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四、值勤方式
（一）平日值勤：自上午08時至18時止正常上班；自18時至隔日上午08時止，採排表輪值方式留守一人執勤，處理夜間宿舍發生事務，事後不得補休。
（二）例假日（國定假日）值勤：採以排表輪值方式，全天候24小時（當日上午08時至隔日上午08時止）值勤，每週週二及週四安排補休。
（三）寒、暑假值勤：
1.星期一至星期五為正常上班但每天晚上至隔天早上留職一人（不予補假）。
2.週六、日排表輪流值班，值班人員於隔週週二、四實施補休（如補休遇值班請自行調整），如因任務留守或遇國定假日值班，則自行選擇週二、週四實施補休。
五、休（請）假實施：
（一）休假：
1.凡假日留守值勤者，應於下週週二、週四擇日補休，逾期視同放棄，不得再予以辦理補休事宜，並請事先配合輪值表及早規劃假期，以利休假管制。
2.休假期間應做好職務代理人之銜接工作，並且將行動電話保持待機狀態，以利通聯協處特殊狀況。
3.休假時應避開工作會議、幹部訓練、防火防災訓練、座談等召開時間，以利工作遂行。
（二）事假：請事先完成職務代理，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
六、值勤時間應就定位，開啟窗門，注意宿舍進出人員及宿舍週邊地區之安全。
七、宿舍設施維修時應陪同維修人員。
八、每日宿舍關閉後，應檢視各門戶（ 含安全門 ）關閉情形 。
九、白天學生請病假於宿舍中休息，應協助照料，並通知輔導教官。
十、如有突發狀況應一面處理一面向值勤教官及生活輔導組反映。
十一、本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期間行李放置規定
民國98年1月13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98年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年6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解決同學寒暑假期間，因宿舍搬遷時造成行李往返搬動的困擾，特訂定本規定。
二、寒假期間：
（一）同學可將行李放置在原寢室內，但須將所有物品裝箱（或裝袋）綑綁（或封箱），整齊擺放在寢室角落或衣櫥櫃中，桌面及床上不准擺放任何物品，另重要貴重物品請勿留置寢室內。
（二）提供寒假住宿的房間，須全部清空（房間號碼於寒住開始前兩週公告）；需搬遷的同學，學校提供房間供同學擺放行李（提供的房間一另行公告）；需注意：所有物品裝箱（或裝袋）綑綁（或封箱），並貼上標示（註明房號、姓名），擺放的行李須在開學進住時搬回原房間。
三、暑假期間：
（一）不論新學期是否住宿，須將所有物品裝箱（或裝袋）綑綁（或封箱），並貼上標示（註明房號、姓名、電話），不得有散裝行李。
（二）擺放的行李須在開學前宿舍進住前一日，將行李搬離，否則將行李移至文康室，並不負保管之責，且依校規進行處分。
（三）仍住宿舍的同學可在開放進住當日，將行李搬回至新的房間，並辦理進住手續。
（四）提供暑假住宿的房間，須全部清空（房間號碼於暑住開始前兩週公告），下學期不住宿的同學，需將行李全部搬離；下學期仍住宿的同學，則可將行李搬至新的寢室放置，放置的行李需按上述規定裝箱（或裝袋）綑綁（或封箱） ，並貼上標示（註明房號、姓名、電話），不得有散裝行李。
四、不論寒暑假期間或學期間，所有離宿同學需經宿舍幹部檢查合格後，始可離宿；未經檢查而離宿者，將依校規處分。
五、本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住宿生輔導工作要點
民國95年11月25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6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住宿生安心求學，編組運用宿舍自治幹部、舍監、教官實施各項生活輔導措施，特訂定本要點。
二、輔導方式採分層負責、層層節制之輔導方式，接獲住宿生或學生家長反應之問題應由樓長（宿舍幹部）、舍監（宿委會）、宿舍承辦人（系輔導教官）、生輔組長、學務長之處理流程，逐一瞭解問題，並協助化解疑問或轉介輔導等作為。
三、執掌區分
（一）生活輔導組組長及宿舍承辦人：
1.承校長、學務長及副學務長之旨意，綜理住宿生事宜。
2.審查住校申請及退宿事項。
3.幹部遴選及派職。
4.住宿生輔導。
5.寢室床位之分配。
6.督導舍監工作執行。
7.住校生家長及導師之聯繫。
8.特殊事件防範及處理。
（二）值勤教官職掌：
1.宿舍全般狀況之掌握。
2.住宿生偶發事件之處理。
3.宿舍安全狀況之維護。
4.協助舍監工作執行。
5.指導宿舍幹部及大學部宿舍自治委員會工作執行。
6.維持安寧及秩序、就寢後宿舍巡查。
7.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三）舍監職掌：如學生宿舍舍監工作辦法。
（四）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以下簡稱宿委會）工作範圍及要領，應參考「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要點」、「住宿生生活公約」。
（五）宿舍自治委員會職掌：
1.會長：
（1）承生輔組組長及宿舍承辦人交辦事項，綜理一、二、三、六舍各項事宜。
（2）督導、考核宿舍自治委員。
（3）策劃防火防震逃生事宜。
（4）策劃自治會自強活動事宜。
（5）策劃新舊自治會交接事宜。
（6）每學期召開宿舍自治會會議。
（7）策劃新生註冊宿舍分配事宜。
（8）策劃學期初、末學生進住宿舍及退舍事宜。
2.副會長：
（1）負責冷氣管制及檢測。
（2）負責照明設備初步維修。
（3）負責各類電源管制。
（4）負責各類水源管制。
（5）負責電化系統功能正常操作及初步維修。
（6）停電時發電機的功能檢測。
（7）環境區域劃分。
（8）臨時交辦事項。
3.總幹事（委員）：
（1）協助會長綜理各項事宜；會長不在時代理其職責。（一級代理人）
（2）受自治會長指導，掌理資料室各項事宜；督導、分配、管制組員 完成各項工作。
（3）新、舊住校生宿舍床位安排。
（4）提供住宿生學籍資料予會計室辦理註冊。
（5）住宿生資料建立。
（6）宿舍各項表格製作、影印、發放。
（7）文具、報章雜誌調查、申請、發放。
（8）獎懲資料彙整、送呈、公布。
（9）宿舍機車車位規劃。
（10）臨時交辦事項。
4.資料幹事：
（1）完成各舍副會長交辦各項事宜。
（2）收發信件及公文。
（3）住宿生資料建檔管理。
（4）住宿生名冊列印、保管及查詢。
（5）臨時交辦事項。
5.總務幹事：
（1）負責宿舍各項總務行政事宜。
（2）完成會長交辦之總務事項。
（3）保管自治會之各項經費。
（4）自治會委員工讀金申請事宜。
（5）各有關總務之行政事項。
6.衛生幹事：
（1）完成會長交辦之清潔衛生事宜。
（2）協調勞教組確保宿舍環境衛生。
（3）協調總務處衛浴打掃事宜。
（4）宿舍衛生打掃用具申請。
7.康樂幹事：
（1）完成會長交辦各項康樂活動事宜。
（2）辦理自治會各項研習活動。
（3）辦理住宿生各項康樂及競賽活動。
（4）協調各單位協辦各項康樂活動。
8.安全幹事：
（1）完成會長交辦各項保障安全事宜。
（2）檢查各項安全措施並提出維修建議。
（3）督導各委員值勤狀況。
（4）巡視宿舍各門禁確保安全。
（5）協助校安中心執行各安全事項。
9.樓長：
（1）負責該樓層各項行政事宜。
（2）維持該樓層之清潔、秩序並要求住宿生遵守生活公約。
（3）協助各室長處理各項住宿問題。
（4）向舍監提請設施維修建議。
（5）協調各自治委員處理住宿生各項事宜。
10.室長：
（1）督促寢室內成員依生活公約規定實施。
（2）向自治會委員提出修繕申請。
（3）協助照顧室員病痛及就醫。
（4）宣達室員注意事項。
四、一般規定
（一）公務愛惜使用，有損壞報告舍監申請檢修；如蓄意破壞照價賠償。
（二）重大違反規定事宜，除依照本校輔導機制通知導師、家長、系所主任、生輔組等研商輔導機能外，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辦理。
五、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公共冰箱使用管理規定
民國100年1月7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103年6月20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7月16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在校住宿，能得到適切照應及提昇優良生活品質環境，並培養學生高尚品德與人格，依據住宿生座談會決議，方便學生存放食物，以實現學生宿舍生活自治委員會管理程序與功能，特訂定本規定。
二、實施對象：全體住宿生。
三、實施規定
（一）每學期第一週開放使用，並於當學期第十七週後清空停止使用。
（二）冰箱維護由住宿生自主管理，並由管理人員適時抽檢。
（三）每樣物品確實黏貼標籤，請同學確實填寫房號、姓名、及擺、存放之日期。若未完整填貼標籤，得視為違規物品處理。
（四）每一食品每次存放天數以十四天為限，若需繼續冰放，請同學於存放時限逾時前更換標籤，否則得視為違規食品處理。
（五）各宿舍管理人員律定清理冰箱日期及時間，並於學期初公告。未在清理冰箱時間前更換過期標籤之物品，得視為違規物品處理。
（六）公共冰箱清理作法:
      1.清理時間:各宿學期初律定清理冰箱日期與時間。
      2.清理項目:違規、腐壞食品。
      3.清理方式:
A.違規及腐壞食品請於公告清理日前完成取回，公告清理時段將由各宿舍統一清理、分類。
B.違規及腐壞食品於清理冰箱日當晚統一分類後，即由管理人員逕行丟棄處置，宿舍不負保管及賠償責任，不得異議。
（七）不可放置食品(違規及腐壞食品)項目及違規事項:
      1.校規規定不可於校內食用之食品:如酒類…等。
      2.未密封之食品（飲料）:如已開封之鋁箔包料杯、手搖飲、鐵鋁罐頭…等。
      3.味道過重食品（熟食）:如臭豆腐、榴槤、泡菜…等。
      4.體積過大無法平放於冰箱之食品。
      5.過期物品（未更換標籤）、未貼標籤之物品。
（八）違規處罰規定:
      1.違反存放本點第三點第七款第一目校規規定不可於校內食用之食品，記申誡兩次（銷過自新服務6小時）。
2.違反存放本點第三點第七款第二~五目，第一次口頭告誡，第二次起每次記申誡乙次（銷過自新服務3小時）。
3.竊取別人存放物品者，依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第八點規定予以記過處分。
（九）冰箱屬公共設施，只提供同學存放食品，配合上述規定，請妥善利用空間並隨手關緊冰箱門，置放之食品不負保管責任。
（十）凡未遵循上述條文規範，經宿委會幹部登記者，得報請學務處生輔組處理。
（十一）發現不明物品、未遵守放置規定、亂丟垃圾等，將調閱監視器畫面查察違規同學進行懲處，且上列因素嚴重影響食品衛生，將關閉冰箱進行清理、消毒，至確保無安全疑慮再開放使用。
四、學生第六宿舍提供小冰箱租用服務。
1.收費標準：每學期1000元、寒假300元、暑假500元。
2.租用方式：學期初公告登記，以單、雙人房優先申請，其餘房型則採抽籤方式決定。
五、本規定經學生宿舍自治會討論，送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進入學生宿舍寢室實施要點
101年1月4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6年1月2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達成學生生活教育之目的及促使學生宿舍管理完善，以維護優良的宿舍生活品質與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師長、舍監、幹部、修繕人員因訪視、查房、環境檢查、維修等因素需進入學生宿舍寢室之程序及管理，均依本要點辦理。
三、為保障生活隱私權，除特殊情形外，未經寢室住宿生同意不得擅入寢室。
四、獲舉報有下列特殊情形，得由相關教職員與住宿生代表(宿委會幹部或服務台輪值人員)共同進入寢室處理。
（一）疑似發生自我傷害情事。
（二）寢室內酗酒、賭博、抽菸。
（三）音量過大不聽勸告，且拒不開門。
（四）其他立即危害宿舍安全，需緊急處置事項。
五、住宿生會客應在宿舍大廳、交誼廳內實施，辦理會客時先至服務台登記，服務人員以電話聯絡同學至大廳或交誼廳接待會客，嚴禁未經許可逕自進入寢室；為維護住宿安全，全體住宿生應相互照應，注意行跡可疑或違規進入寢室者，如有發現上述情形時，應立即通知樓長或舍監協助處理。
六、維修及廠商人員進入學生宿舍前，須先至服務台登記填寫資料，領取修繕工作背心，維修期間應全程穿著，並由舍監或服務台指定幹部陪同方能進入。
七、凡申請修繕之寢室，應主動填寫配合修繕時間，如未填寫配合的修繕時間者，或因緊急特殊狀況時，統一由舍監或服務台安排修繕時間，惟上述修繕時間仍須配合廠商到校修繕時間為宜。
八、導師輔導訪視住宿生或家長來訪，須進入寢室應有第三人陪同或寢室有第三人在時，經服務台確認後始得進入，且寢室房門必須打開不可關門。
九、舍監、幹部、維修等人員進入寢室程序：
（一）先以書面、電話、mail或公告方式通知寢室同學，說明何時拜訪、環境檢查、維修。
（二）在進房門前應先敲門述明原由並確認後，於門口等候同學開門。
（三）經約定、通知之時間或緊急狀況時，如遇寢室無人回應，應再次確認寢室有無同學在室內，此時則由陪同幹部開啟房門入內環境檢查或修繕。
（四）修繕時房門應全程開啟，修繕後負責房內整潔之復原工作，結束時應在房門貼上紙條註明維修進入寢室時間、人員姓名、維修事項，若無法一次修繕完成時，一併告知同學瞭解。
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要點
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1年6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月23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主動積極精神及自治能力，提升學生宿舍環境品質，反應住宿學生意見，設置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協助學校維護宿舍安寧，維護學生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會員資格與組織架構：
（一）凡本校學生宿舍之住宿生，均為本會之會員。
（二）本會置會長1名、副會長4名、總幹事1名、秘書1名及樓長、水電、門把維修、環境督導、幹事若干名(以下簡稱幹部)。
（三）各寢室需自行推選室長1名（義務服務），無志願擔任者則由第1床位者擔任。
三、本會會長選舉資格、方式與任期：
（一）有意參選本會會長者，依年度選舉計畫辦理登記成為候選人，其資格如下：
1.需為本會會員。
2.前一學期操行成績80分、1年內無記小過以上之處分者。
3.對宿舍管理事務有興趣並且有服務熱誠。
4.次學年畢業之住宿生，需自願服務至任期屆滿。
（二）會長選舉在每年5月第4週前以普選方式產生，連選得連任。
（三）投票率須達全體住宿生百分之二十，若投票率未達標準，則由生輔組由候選人名單中任命指派。
（四）任期：每年7月1日起至翌年6月30日止。新、舊任會長交接期程為每年6月1日起至30日止。
（五）會長因故無法履行職務，由生輔組從副會長中遴選1名代理會長職務至任期屆滿。
四、本會幹部遴選及推選方式：
（一）會長得遴選住宿生擔任總幹事、秘書各1名，協助辦理行政工作。
（二）副會長4名（第一、三宿各1名，第六宿2名），由各宿舍幹部推選，由會長任命之。
（三）各宿舍樓長、水電、門把維修、環境督導等職務，由副會長自本會幹事中遴選。
（四）本會會員得依意願，參與宿舍服務工作，經考核符合需求者，由會長任命為本會幹事。
五、本會服務事項： 
（一）課餘時間於各宿舍1樓服務台(中控室)提供諮詢服務。
（二）協助各樓層住宿生人員掌握，並實施查房點名作業。
（三）學生第三宿舍機車停車位申請與登記。
（四）宿舍進住、撤宿期間，編組人員協助相關作業。
（五）配合學校勞作教育課程，協助實施環境維護檢查。
（六）宿舍生活公約、行為規範獎懲要點之訂定、執行與考核。
（七）宿舍秩序維護及住宿問題反映。
（八）辦理宿舍活動。
（九）宿舍內影響安全事件之通報及處理。
（十）辦理住宿生座談會。
（十一）協助住宿生實施簡易水電、門把維修。
（十二）協助傳遞、宣導與推展學校各種行政事宜。
六、定期會議與訓練：
（一）月會：每月召開1次(寒、暑假會議停開)，參加人員為本會全體幹部。
（二）週會：每週一召開幹部會議(考前1週、考試週、寒暑假及適逢假日則會議停開)，參加人員為會長、副會長、總幹事、秘書及相關人員。
（三）幹部訓練：每學期開學前辦理1次。
七、幹部獎勵方式：
（一）為鼓勵住宿生接任幹部，從住宿盈餘提撥經費作為獎金，並依職務與服務照顧人數，訂定「各職務服務獎金發放標準表」。
（二）幹部依標準表每月發給服務獎金(不含寒、暑假)；如被住宿生投訴經查證屬實者，會長得取消或調降其獎金。
（三）幹事為無給職，表現優良者，得由本會建議學校核予行政獎勵。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各職務服務獎金發放標準表
	項次
	職務名稱
	個人獎金
	人數
	備註

	1
	會長
	3,000
	1
	可兼任

	2
	秘書
	960
	1
	可兼任

	3
	總幹事
	960
	1
	可兼任

	4
	一宿副會長
	960
	1
	可兼任

	5
	一宿1樓樓長
	4,560
	1
	

	6
	一宿2~5樓各層樓長
	4,680
	4
	

	7
	一宿水電
	3,480
	2
	

	8
	一宿環境督導
	1,680
	2
	可兼任

	9
	三宿副會長
	960
	1
	可兼任

	10
	三宿1~2樓樓長
	2,760
	1
	

	11
	三宿3~6樓各層樓長
	2,640
	4
	

	12
	三宿7~10樓樓長
	2,760
	1
	

	13
	三宿水電
	2,640
	2
	

	14
	三宿環境督導
	1,680
	2
	可兼任

	15
	六宿男、女副會長
	960
	2
	可兼任

	16
	六宿3~11樓各層男、女樓長
	3,600
	18
	

	17
	六宿12~13樓男、女樓長
	3,720
	2
	

	18
	六宿水電
	5,040
	3
	

	19
	六宿門把
	4,080
	3
	

	20
	六宿環境督導
	1,800
	6
	可兼任

	21
	五宿樓長
	3,600
	1
	

	22
	水電門把組長
	960
	1
	可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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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在校住宿生活與學習能得到適切照應及提升住宿生活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章  宿舍申請、繳費、進住、退宿作業
第  二  條  學生第一、三、五、六宿舍提供具備本校當學年度學籍或短期研習之學生使用。申請資格與注意事項如下：
一、設籍於當天無法通勤往返地區之大學日間部、進修部在學學生及研究所學生、延修生。
二、境外學生。
三、學生宿舍採自主性之團體生活作息，如患有下列病症者，恐造成自身照料有諸多不便，申請時應謹慎決定並應誠實告知，如刻意隱瞞，一切後果自行負責。
（一）氣喘病需家人照料者。
（二）精神疾病者。
（三）嚴重傳染病者。
（四）敗血症者。
（五）其他重症不適合在校住宿者。
第  三  條  優先申請學生宿舍之對象：
一、配合「教育部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本校提供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其申請作業與權利義務依本校「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實施要點」辦理。
二、中低收入戶身份之學生申請學生宿舍，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生輔組審核資格，優先提供房型為各宿舍2人雅房、4人套房、5人套房，其餘房型不得申請，且逾申請時限未辦理申請住宿者，視同放棄住宿權利。
三、戶籍地或居住地位於外、離島之新生，檢附戶籍證明文件提出宿舍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優先辦理住宿床位安排。
四、在台灣境內無居住地之境外學生得優先申請學生宿舍，並優先安排住宿學生第六宿舍。
五、凡符合下列條件之學生，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查證屬實者，優先分配住宿床位。
（一）罹患宿疾（非傳染性）致使身體健康不佳、行動不便者。
（二）家庭遭受急難變故，致使經濟亟需協助。
（三）其他特殊個案之學生。
第  四  條  宿舍區分為甲種生活區採每日24時前就寢熄大燈，夜間1時網路斷網管制至翌日6時止；一般生活區採學生自主管理方式，提供學生志願選填申請。
第  五  條  甲種生活區：
一、為提倡健康生活概念，於日常生活中養成「早睡早起」的好習慣，特設立「甲種生活區」(以下簡稱本區)。
二、有意願申請本區之學生，可於申請床位作業時選填，以抽籤方式分配。
三、本區住宿生必須恪遵作息規定，住宿期間不得申請更換至一般生活區。
第  六  條  宿舍住宿期限為一學年(第一、二學期；不含寒、暑假)，除畢業、休學、轉學、退學、本校核定之校外實習、海外研習或重大事(病)故等特殊原因外，中途不得無故退宿、拒辦理進住手續或轉讓住宿權利，違者取消當學年度住宿資格並不退費，並喪失爾後申請住宿資格。
第  七  條  宿舍床位申請與分配：
一、學生宿舍床位申請作業，一律採網路申請登記、電腦抽籤分配方式辦理。第五宿舍床位申請則由生輔組辦理與分配。
二、每年四月公告在校學生(不含畢業生)申請宿舍床位之注意事項、選擇模式與作業程序，並開放網路登記申請、抽籤與分配。
三、新生於每年七月至九月(依錄取梯次公告申請作業時間)，利用網路向本校登記申請宿舍床位。新生依個人志願填選各宿舍之4人房、5人房，並由系統抽籤後安排房間床位，申請人不得異議。
四、申請床位未中籤者，得依意願列入候補序號名單，生輔組依序電話通知候補人員與床位分配。
五、為使房間床位合理充分使用，生輔組得依實際情況調整房間、床位，住宿生不得拒絕。
六、各宿舍床位名單於每學期進住日期前3天公告。
第  八  條  宿舍收費作業：
一、宿舍申請住宿為一學年(不含寒、暑假)，宿舍費按第一、二學期分別列單，應於公告繳費日程內繳交全額住宿費，未能及時完成繳費或提供就學貸款證明者，視同放棄住宿權益，原有床位不予保留。
二、新生依錄取梯次辦理抽籤與公告中籤名單，中籤者須在繳費期限前完成繳費，逾時視同放棄。
三、開學日後申請學生宿舍者，該學期宿舍費以實際住宿週次計算，而未滿一週者，則以一週計算之。宿舍費為申請進住之房價除以該學期上課週數，再乘以實際申請住宿週數得出之金額。
四、宿舍費繳費名單由生輔組彙製，送交會計室審核，並公告繳費日程，由學生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後，辦理繳納住宿費，繳費方式可採臨櫃繳費、ATM轉帳、信用卡線上刷卡及統一、全家、萊爾富、OK等四大超商繳費。
第  九  條  宿舍進住作業：
一、宿舍於新生訓練及開學日前之例假日(須公告進住日期)辦理進住作業，住宿生應交繳費收據，並於線上登錄填寫（不須印出）學生宿舍住宿申請確認表（宿舍住宿公約），經檢驗無誤，核發房門卡（鑰匙）後，始可進住宿舍，並遵守履行宿舍相關規定。
二、房間內之個人及公共設施(如書桌椅、床鋪、浴廁、遙控器、冷氣等)應於入住後，即刻逐項清點與檢查，如有損壞需上網報修。
第  十  條  宿舍中途退宿申請與退費標準：
一、因畢業、休學、轉學、退學、校外實習、海外研習等因素，無法住滿一學年者，應主動填具退宿申請表，經生輔組會簽相關單位確認屬實，始可辦理退宿作業。
二、學期中因家庭遭遇重大變故或罹患傳染病、身心異常等重大疾病，得檢附退宿申請表、家長同意書及相關證明資料，向生輔組提出申請，經簽奉核准後，始可辦理退宿作業。
三、上述核准中途退宿學生，其宿舍費退費標準如下：
（一）註冊日(含當日)前申請退宿者，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二）註冊日之翌日起，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退宿者，宿舍費退還三分之二。
（三）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宿者，宿舍費退還三分之一。
（四）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宿者，宿舍費不予退還。
四、違反宿舍規定，經簽奉核定勒令退宿者，宿舍費不予退還。
第 十一 條  宿舍撤（退）宿作業：
一、每學期期末撤宿前，須完成房間財產清點與環境清掃，經檢查合格後，始可辦理撤宿。若有物品因不當使用損壞，應照價賠償。
二、住宿生於第一學期末辦理撤宿時，應將個人貴重物品攜回保管，房間內全面整理乾淨，依宿舍規定將物品裝箱擺放整齊置於房間內或各宿舍指定之收放處。第二學期辦理退宿時，應將所有物品清空，以配合宿舍整體修繕維護工作進行。
三、撤宿後須寄放行李或個人物品於宿舍，應依本校「學生宿舍寒暑假期間行李放置規定」申請，惟宿舍不負保管之責。
四、核准中途退宿之住宿生，須於完成相關手續後七日內遷出宿舍，並接受相關人員檢查房間清潔及保管之設備，若設備不當損害，應照價賠償。
第 十二 條  因個人因素搬離宿舍，處理方式如下：
一、在學期中擅自搬離之住宿生，其宿舍費不退還。
二、於開學後第一週至第六週(含)前搬離宿舍者，宿舍費退還三分之一；第七週以後搬離宿舍者，宿舍費不退還。
三、於第十二週後至寒假期間以書面告知下學期不住宿之違約住宿生，需繳交第二學期宿舍費三分之一。
四、第二學期未完成進住作業，且查詢確認不住宿者，需繳交宿舍費二分之一。
五、第二學期完成進住作業後，仍欲搬離宿舍者，宿舍費不退還。
六、上述人員經通知仍須完成退宿作業，並取消該學年住宿資格。
第 十三 條  寒、暑假住宿規定：
一、寒、暑假期間宿舍維修不開放，得視學生需求情形，檢討開放宿舍之部分房間供同學住宿使用，宿舍費則以週為單位計算。
二、寒假期間被指定開放宿舍房間之原住宿生，應配合搬遷，個人物品自行裝箱，於箱外填寫房號、姓名，儲放於指定地點，未搬遷物品視同廢棄物處理，住宿生不得提出異議。
三、寒、暑假需住宿同學於公告期間內，上網填寫申請，申請人依指定時間及方式完成繳費，並持收據至指定宿舍辦理住宿，房間床位統一由生輔組辦理分配。
四、寒、暑假住宿繳費採統一、全家、萊爾富、OK等四大超商或臨櫃繳款方式繳費。
五、寒、暑假住宿繳費單經會計室審核上傳銀行前，欲辦理退宿者務必前往生輔組辦理退宿登記。繳費後未入住或中途提前退宿者，需於開學後一週內提出退費申請，逾時不再受理退費事宜。
六、寒、暑假期間營隊活動需申請宿舍借住，應於學期結束前向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活動借住時間不得超過宿舍學期進宿時間。
第三章  宿舍進出管制、生活輔導、損壞維修及用電管理
第 十四 條  為培養住宿生主動積極及自我管理能力，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要點」成立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以下簡稱宿委會)，遴選住宿生擔任宿舍管理幹部，負責住宿生生活輔導與管理。
第 十五 條  生活輔導與管理：
一、為落實住宿安全、維護宿舍生活品質，由宿委會訂定住宿生活公約，並送生輔組審查，簽陳校長核定。
二、住宿生活公約得因應宿舍內、外因素快速變遷，宿委會應適時增修合宜的生活管理與輔導作為；每位住宿生進住宿舍前均須上網登錄點選確認，確實遵守生活公約，共同維護住宿品質與安全。
三、宿舍幹部應依據「南臺科技大學住宿生輔導工作要點」，恪遵職責，協助住宿生適應宿舍生活與學習。
四、宿舍全面禁菸，宿舍管理員、宿舍幹部與服務志工採不定時方式，針對「樓梯間」、「洗衣間」等公共空間實施巡查。
五、宿舍生活管理由宿委會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送生輔組審查，簽陳校長核定。宿舍考核紀錄均以壹學期累計，並依其情節輕重停止其部分住宿時應有的權益及繼續申請住宿之權利；違反「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要點」部分，則報請生輔組依校規議處。
六、因違反住宿相關規範，同樣行為遭記過累計二次以上處分者，經觀察無悔過改正意願，得要求限期搬離宿舍，爾後在學期間不得再申請住宿。
第 十六 條  宿舍人員進出管制：
一、宿舍值勤幹部應嚴格人員進出管制，非住宿生一律不得進入宿舍；緊急事件處理，經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訪視師長或清潔、水電、網路等維修人員，需先至服務台登記填寫資料，並穿著背心後，由該宿舍幹部陪同方能進入，相關作法依據「南臺科技大學進入學生宿舍寢室實施要點」辦理。
三、非住宿生經核准進入宿舍後，如對住宿生造成干擾或影響，經幹部勸阻而未經改善時，除應強制驅離外，必要時得依學校規定懲處。
四、住宿生會客不可帶進住宿區；未經核准進入宿舍之本校學生，則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議處。
第 十七 條  夜歸管制：
一、人員動向掌握：
（一）住宿生應於夜間24時前返回房間，無法準時返回者，應主動將行蹤告知室長或室友。
（二）各樓樓長於每月實施住宿生普查清點1次，並不定期實施抽查點名。
二、夜歸管制：
（一）宿舍門禁管制時間為每日0時至6時，期間住宿生因故進出宿舍大門，均須刷卡登錄。
（二）住宿生因工讀或其他因素需於門禁管制時間進出宿舍，應自行上網列印填寫「宿舍學生夜歸申請表」，經導師、宿舍管理員、承辦人員訪談用印後，由生輔組長核定申請，方可於門禁管制時間進出宿舍。
（三）宿舍每月統計清查門禁紀錄，住宿生於門禁時間未經申請進出宿舍大門，每月達15次以上者，將請導師、系輔導教官關心瞭解原因，並通知家長協處。
第 十八 條  房間整潔維護：
一、房間內環境整潔與分工由各房間寢室長負責督導維護。
二、房間內個人物品擺放應以不影響房間觀瞻為原則，均需擺放定位與保持整齊清潔。
三、房間不得張貼有礙善良風俗之不雅字畫圖片。
四、地面保持清潔，垃圾應定期清理，並注意衛生。走廊、門外不得堆置垃圾及其他物品。
五、每學期由生輔組與宿委會共同舉行宿舍清潔比賽，住宿生一律參加，不得有拒檢情形。評選優良房間予以獎勵，對於發現有不合格情事，經複查仍未改善時，悉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議處。
第 十九 條  學生宿舍資源回收作業：
一、住宿生均需落實執行「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等作業。
二、各房間垃圾與資源回收物品需分別裝袋後，自行送至校內垃圾集中處。
三、撤宿期間二手物品回收作業，由宿委會及服學組規劃與執行。
第 二十 條  房門卡問題之服務時間為每日8時至22時前辦理，22時後不予辦理。其處理原則：
一、卡片消磁無法開啟房門，請攜帶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至宿舍櫃檯辦理卡片復磁。
二、卡片因故人為折損致無法使用，須先至文件自動繳費機繳費，再將申請聯及損壞的卡片繳回宿舍櫃檯，經查驗證件為住宿生本人，宿舍櫃檯當場製卡給住宿生。
三、卡片遺失時，須至文件自動繳費機繳費，並將同房室友房門卡全數收齊更新，經查驗卡片無誤及相關證件，宿舍櫃檯當場製卡給住宿生。
第二十一條  洗衣機、脫水機及烘乾機使用：
一、為便利住宿生洗滌衣服，各宿舍設有投幣式洗衣機、脫水機、烘乾機等公用電器。
二、為維護宿舍居住環境安寧，洗衣機、脫水機、烘乾機等使用時間為每日6時至24時止，其餘時間嚴禁使用。
三、上述公用電器應愛惜使用，如遇機件故障等情事，請上網報修。
第二十二條  學生宿舍修繕申請作業：
一、宿舍一般物品損壞申請修繕，住宿生需透過宿舍報修系統填報維修，填報時務必填寫完整，以利維修人員檢修。
二、宿舍櫃臺輪值人員及宿委會相關幹部，應不定時巡查瞭解宿舍公共區域，並針對待改善項目主動上網填報申請修繕。
三、宿舍水電如有故障或損壞，狀況緊急影響安全時，任何人均應立即通知櫃臺輪值人員、樓長或營繕組水電值勤人員，俾利緊急予以排除。
第二十三條  宿舍用電規定：
一、住宿生皆應遵守用電規定，房間內照明器具與插座電源線，均不可私自外接任何線路，以免電力負荷超載。
二、房間內均設置110伏特電壓且附有接地線路之單相三線插座，使用務必遵守下列規定事項：
（一）住宿生可以使用之電器項目，計有個人電腦、印表機、無線路由器、收錄音機(須使用耳機)、刮鬍刀(含充電器)、除毛刀(含充電器)、充電器(電池、行動電源、手機等)、電蚊香、吹風機或整髮器(每具容量不可超過450瓦特，不可同時使用兩具以上)、電風扇，未列之電器用品，除經報備核准使用外，餘均嚴禁使用。
（二）前款所列之電器設備，應使用附接地之電源插頭。各電器均需「商品檢驗局檢驗合格 」並有「正」字標記之良好產品；不良品或絕緣劣化者不可使用。使用者應對其所使用之電器自負安全責任。
（三）每室瞬間同時用電最大容量不可超過1600瓦特(其計算方法為：將擬同時用電各電器瓦特數相加之總和，即為瞬間用電最大容量)。
（四）電器不使用或離開房間時，請隨手關閉開關，並拔下所有電器之插頭。
（五）插座與電線均應保持乾燥與完整，不可接近水火、被物品重壓、或尖銳物品碰刺。
（六）宿舍用電有不正常狀況或斷電時，應報請宿舍管理員轉知營繕組派員處理，住宿生不可私自修理，以避免意外發生。
三、未依上述規定用電而引起意外或安全顧慮者，則追究相關肇事責任。
四、學生第六宿舍提供小冰箱(每學期1000元)租用服務，以單、雙人房優先申請配備，其餘房型申請使用，則採抽籤方式決定。
五、宿舍節電措施：
（一）宿舍走廊之電燈照明僅開放單數燈具使用。
（二）房間內之大燈，於晚上24時後由室長管制關閉，僅開放使用個人書桌檯燈。
（三）宿舍每日供應熱水時間為晚上18時至半夜2時，冬令時間增加早上6時至8時，其餘時段不供應熱水。
第二十四條  簡易廚房使用須知：
一、為顧及學生特殊飲食之需要，並嚴禁學生在房間炊煮，於學生第一、五、六宿舍設置簡易廚房。
二、簡易廚房設有微波爐、電磁爐、流理台、櫥櫃及滅火器，各項廚具使用須知均張貼於廚房，使用者應確實遵守使用規定，以維護廚具壽命並確保安全；不當使用導致廚具受損者，須依規定賠償修復，使用者若需其他廚具請自備，惟不得使用瓦斯。
三、使用簡易廚房前必須至宿舍櫃檯登記，未登記者不得使用；先登記者先行使用。
四、使用者須負責維護廚房之整潔，使用完畢應立即回復原狀並打掃清潔，廚餘及垃圾應自行清除；使用完畢未完成清潔者，不得再次登記使用。
第二十五條  宿舍相關訊息均採網路公告方式實施，所有住宿生必須定期上網瀏覽，並遵守相關規定，以維護個人權益。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  宿委會舉辦之各項活動，如座談會、防災避難演練、安全教育、整潔競賽等，均視同重要集會，除律定參加人員外，餘住宿生均應義務配合參加。無故未到者，將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議處。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
民國98年6月19日經學生事務會議通
民國102年6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7月9日陳校長核定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6月15日陳校長核定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為有效管理學生宿舍，建立優質生活與學習環境，養成住宿生良好習性，特定行為規範獎懲要點(以下簡稱本點)
二、帶異性進入宿舍或進入異性宿舍者，予以記過乙次處分。
三、退宿後未將房卡繳回，擅自離宿者，予以記過乙次處分。
四、宿舍內偷竊、玩牌(含麻將、四色牌、天九牌等)、留宿異性者，予以記過乙次處分。
五、期末撤宿，寢室內務未經宿舍幹部檢查即擅自離開，或經檢查不合格未立即改善者，予以記過乙次處分，視情節輕重必要時予以取消爾後住宿權益。
六、宿舍抽菸(含電子菸)者予以記過乙次處分。
七、未出席住宿座談會或防火、防災演練等宿舍重大集合活動者，予以申誡處分。當日無法出席者應於事前向活動承辦人完成請假，逾時不予受理；未出席者將予以申誡乙次處分。
八、將私人物品或垃圾放置走廊、公共區域及垃圾未分類棄置資源回收桶者，予以記申誡乙次處分。
九、破壞公共設施物品、損毀公告者，經查屬實應自付賠償費用，並視情再予以議處。
十、違規使用瓦斯爐、電磁爐、麵包機、冰箱等未經核可之電器用品，予以申誡乙次處分，並由宿舍暫為保管，休假時再領回帶離宿舍。
十一、住宿生在其他宿舍過夜或留宿非住宿生者，予以申誡乙次處分。
十二、逾寧靜時間(晚上22:00後)，於宿舍內及周邊區域喧嘩、吵鬧、逗留，或寢室內吵鬧且屢勸不聽者，予以申誡乙次處分。
十三、於寢室飲酒者，或在外飲酒後進入宿舍吵鬧妨礙安寧者，予以記過乙次處分；攜帶酒飲進入宿舍，予以申誡乙次處分。
十四、住宿同學不得私自轉讓房間、調整房間及床位，違者取消其住宿權利，並記過乙次處分。
十五、飼養鼠、狗、貓、兔子、昆蟲、鳥禽、蜥蜴、植栽、烏龜等俗稱寵物之物種，予以申誡乙次處分(一樣物品乙次)，並由宿舍暫為保管，休假時再領回帶離宿舍；若為課程需要則可暫放至服務台(中控室)。
十六、交誼廳內遺留垃圾或夜宿交誼廳者，經宿舍幹部查核無誤，並經宿舍管理員確認後，將予以申誡乙次處分，若無法確認身分將關閉交誼廳三天。
十七、逾門禁時間夜歸（出），達十五次(含)以上即寄信函通知家長協助輔導；另有夜歸需求請自行提出申請。
十八、特殊表現或行為優良經宿舍幹部或住宿生及宿舍管理員舉薦經核定者，予以嘉獎乙次，以資鼓勵。
十九、獲清潔比賽前五名者頒發獎勵，以資獎勵；清潔比賽較差後五名者，複評後仍未過者予以申誡乙次。
二十、凡協助或參與辦理宿舍各項活動，表現優良者予以嘉獎乙次以上之獎勵。
二十一、以上懲處若為累犯者，則加重處分，情節重大得簽奉核定後，於兩週內退宿且不退費。
二十二、凡予以申誡以上之懲處情形，依規定均應通知導師及家長。
二十三、住宿生應熟讀本要點，並簽具住宿保證書，以免自身權益受損，住宿保證書由生輔組訂定之。
二十四、依宿舍規定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第五點之規定，本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由宿委會訂定，送生輔組審查，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公約
民國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6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6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6月21日陳校長核定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落實管理學生宿舍，確保學生住宿品質，於學生申請住宿時，同意恪遵相關法規之規定，訂定本住宿公約(以下簡稱本公約)為確定住宿及明瞭住宿規定之依據。
二、申請住宿時間為每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至第二學期結束(一整學年、不含寒暑假期間)，期滿遷出。住宿期間實施校外實習者，須事先提出申請述明。凡簽署本公約或繳交住宿費者視為確認住宿，住宿期間欲辦理退宿者，依據本校學生住宿費收費及退費規定辦理。
三、宿舍財產內容：分配之寢室、書桌、床鋪、衣櫃、書架等及該宿舍其他共同使用之設備。住宿期滿應交還並負責環境清理，經清點財產數量及環境檢查無誤，則准予撤宿。如未盡清潔事宜，取消爾後申請住宿資格。
四、住宿期間學生應善盡保管之義務並愛惜使用宿舍財產，其因故或過失致物品毀損或減少價值者，應負賠償責任，但正常耗損及折舊不在此限。
五、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將租用寢室轉借予第三人，違反本約定者，經查獲將終止其住宿權益並應於15日內搬離宿舍，且不辦理退費。
六、學生於住宿屆滿，不論學期住宿或寒、暑假住宿，於撤宿日滯留於宿舍內之物品未經報備，宿舍不負保管之責，並視為廢棄物必要時得逕行清理處分，不得異議。續住或已取得住宿資格者，置放宿舍物品，未依規定擺放佔用空間，同上述做法處置。
七、住宿有效期間，喪失學生身份者(休、退學者)，其住宿權益當然喪失，依學生宿舍管理實施要點第六點辦理退費作業，無特殊事故者，不得退宿。
八、期約未滿因違犯住宿規定遭退宿處分者或擅自退宿者不予退費。
九、住宿學生應恪遵本保證書各項規定，並熟悉瞭解學生宿舍管理實施要點與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如有違背事實，則依相關規定處理。
十、住宿期間若違反本公約下列各款行為者，視情節輕重取消其住宿權利或依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懲處：
(一)賭博、偷竊、留宿異性，依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處理。
(二) 宿舍不得有吸菸(含電子菸)、賭博(玩牌)、飲酒等行為；寢室內應保持簡單、清潔、整齊且禁止飼養狗、貓、魚、蜥蜴、植栽、烏龜等，俗稱寵物之物種。
(三)房間內嚴禁放置和使用影響安全的物品及煮(烤)器具等高耗電量電器。(如爆裂物、電火鍋、瓦斯爐、電磁爐、酒精、汽油…等其他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物品)
(四)禁止帶異性朋友或同學進入寢室亦不得自行前往異性寢室，如父母有特殊需要進入房間，經向宿舍管理員報備核可後，請當日至服務台寄押身分證件，穿著宿舍背心，並由宿舍幹部陪同始可進入。
(五)走廊、樓梯間請保持暢通，不可堆積物品；個人垃圾應自行處理，不得丟棄於公共區域。(如走廊、樓梯、浴室、洗手台、飲水機、資源回收桶…等)
(六)於公共區域及房間時請保持安靜、禁止喧嘩，夜間10點後動作也請放輕，切勿製造噪音(如拖椅子、腳步聲、談笑聲…等)，如影響他人，依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辦理。
(七)離開寢室請關閉電源；公共物品請愛惜使用，交誼廳之報章雜誌不得帶離。
(八)設備損壞請於宿舍網路系統報修，報修網址：http://portal.stust.edu.tw/dorm_fix/Login.aspx
(九)房間內陳設不得隨意更動，離宿時應請宿舍幹部清查公物，有缺損除需照價賠償外，嚴重者並依校規論處。
(十)私人財產請妥善保管，凡發現竊取他人財物者，除依校規處分外，並立即搬離宿舍且不得辦理退費。
(十一)住宿同學不得私自轉讓房間、調整房間及床位，違者取消其住宿權利及依照校規議處；若有需要辦理調整房間及床位，應事先提出申請，經審查後始可調整。
(十二)每學期住宿生座談會及防火防災演練均應出席參加，未出席者須事先請假，無故未到者依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處理。
(十三)住宿生應尊重宿舍幹部的勸導及服務；中控室(服務台)及值勤室未經許可嚴禁進入。
(十四)住宿生行為依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規定辦理，達懲處標準時通知家長、導師、輔導教官協助輔導管束。
(十五)每學期撤宿前，房間經檢查合格後始准離開，擅自離宿者，予以記過處分。
(十六)洗衣間於夜間12點至清晨6點嚴禁學生使用脫水機、洗衣機及烘乾機等器具。
(十七)使用交誼廳後應將個人垃圾攜離，一經發現同學遺留垃圾，並依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處理。
(十八)為建立守望相助機制，住宿生應針對宿舍內之違規行為(吸菸、嬉戲、喧嘩…等)，予以糾舉或規勸，並向宿舍管理員反映。
(十九)住宿生忘帶房卡，每日22:00後請自行協請室友開門，宿舍幹部不再提供協助。
(二十)宿舍門禁男女生皆為晚上十二點至清晨六點。學期內夜歸每月累計十五次即通知家長協助管束，並依學生宿舍行為規範獎懲要點處理。
十一、宿舍冷氣每房每學期提供4500點(約1500度)用電點數使用，點數不敷使用須至六宿大廳儲值機儲值，點數查詢網址：http://120.117.35.172:8080/southtainan2mobile/。
十二、住宿生因故未帶房卡可請宿委會幹部協助開門，惟每學期超過兩次者，應重辦房卡並自付重製費。
十三、依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本公約由宿舍自治委員會訂定，並送生輔組審查，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未能遵守上述公約者，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有權停止其繼續住宿及申請之權利，嚴重者則依校規議處。
本人已閱讀並明瞭前項各款，願遵守宿舍管理辦法與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如有違背情事均無異議接受相關規定處理。

南臺科技大學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實施要點
民國99年4月28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月1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5月10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6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教育部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提供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以下簡稱低收免費住宿）之機會，並培育學生具服務回饋之情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申請免費住宿者，需符合下列各項資格：
（一）具有低收入戶身分。
（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達等級（C）（含）以上。
（三）前一學期住宿服務時數達20小時（含）以上。
新入學本校者，當學期免費住宿資格不受前項第二至三款之限制。
前一學期全額繳費住宿者，當學期免費住宿資格不受第一項第三款之限制。
三、低收入戶學生於本校提供免費住宿之當學期，有為學校服務之義務，每學期須至少服務20小時，每次服務不得少於1小時，服務時數之計算自學期開始至學期結束為止。
四、學校提供之服務項目包括下列3大類：
（一）服務志工：
1.宿舍幹部志工：協助宿舍各項活動辦理。
2.拒菸反毒志工：紫錐花反毒專案教育活動宣導、宿舍禁菸巡察。
3.守望志工：協助校園定期與不定期巡邏、偵知與通報之非危險性工作。
4.環保志工：宿舍公共區域環境維護，協助校園資源回收場之資源分類任務。
5.外語志工：協助外籍生適應宿舍生活，擔任校園活動外語解說人員。
（二）假日打掃：學校校園、宿舍環境、學校周邊環境及圖書館書庫整理。
（三）臨時任務：學生宿舍或系所舉辦大型活動等需求。
五、服務工作之報名、名額及時數計算方式如下：
（一）低收免費住宿者之服務項目以環保志工為主，其餘服務項目採公告甄選，進用名額以登記方式至額滿為止，而服務時數依實際工作時數登記計算。
（二）守望志工事前須經過至少2小時以上之編組訓練，配合校安中心規劃之校園巡察任務，排表輪值實施。
六、學生每次從事服務工作後，須填妥「服務時數管制表」，並由服務單位負責人員簽章。待服務時數累計達20小時（含）以上後，再將「服務時數管制表」繳交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宿舍承辦人員備查。
七、持有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可於第一學期第16週至第18週，第二學期第10週至第12週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申請下個學期免費住宿，本校則依第二條規定審核資格。
八、低收免費住宿當學期之服務時數未達20小時者，於學期結束時或畢業前，依短缺時數比例核算收取住宿費，且不可申辦下個學期免費住宿。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Toc241996592]南臺科技大學短期住宿生收費要點
民國114年1月20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短期住宿生收費標準，特訂定要點。
二、非學位生、交換生身分(無本校學號)短期住宿收費標準如下表：
	房型
	收費金額
	備註

	3、4、5人房
	新臺幣200元/日
	含有線網路、電量40點/日

	2人房
	新臺幣300元/日
	含有線網路、電量40點/日

	1人房
	新臺幣400元/日
	含有線網路、電量40點/日


三、本校學籍生因特殊事務提出短時間入住校內宿舍，以本校住宿費收取費用(以分配房型學期收費標準平均每週收取費用，以週計費)。
四、產學攜手專班學生(包括本國生及僑生)在實習階段住宿本校，依本校學籍生標準收費。
五、校內宿舍未提供個人寢具及生活用品，須由住宿生自行攜帶，宿舍撤宿時須將房間清潔整理恢復原樣，未清潔者則由原申請單位負責整理。
六、住宿本校宿舍務必遵守相關宿舍規定，勿影響其他住宿生作息並嚴格禁止飲酒、異性、非住宿生留宿等情事，違者依相關規定議處。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志願服務實施辦法
96.03.12行政會議通過
96.07.09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02.23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04.20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整合本校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人力資源，並結合本校推動服務學習工作，強化人文與社會關懷之教育理念，特依內政部志願服務法第七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教職員生均得依本辦法申請為志願服務者（簡稱志工）。 
第三條  有關志工之權利、義務、召募、教育訓練、獎勵表揚、福利、保障、宣導與申訴之規劃及辦理由服務學習中心負責。服務學習中心得編列預算或結合本校資源，推動及辦理志願服務。 
第四條  本校認可之志工服務項目包括校內及校外兩類。 
校內志工服務包括下列各項： 
一、環保服務； 
        二、校園公共服務； 
        三、校園勞動服務。 
        校外志工服務包括下列各項： 
        一、配合各級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辦理之各項志工服務； 
        二、本校推動之社區服務； 
        三、本校推動參加校外相關活動之服務； 
        四、其他符合「志願服務法」規定之社會服務。
第五條  與本校簽定合作之社福單位及各行政、教學單位均得為志願服務工作之運用單位。
第六條  服務學習中心於每學年度結束前，擬定次一學年度之志工招募計劃。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依本辦法所訂之志工服務項目上網填具服務學習運用申請表，服務學習中心審視其可行性後簽請中心主任核定，公告招募。
第七條  未依規定完成志工訓練課程者不得參加志願服務。必須具專門職業證照
之工作，應由具證照之志工為之。
第八條  為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志工依任務需要應完
成志工基礎訓練與特殊訓練。志工訓練課程依內政部志工教育課程訂定
之，由服務學習中心於每學年擇期辦理相關課程。 
第九條  參加志工訓練合格之志工，由服務學習中心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
冊。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志願服務證作為志工服務識別之用，不做其他用途使用。 
二、服務紀錄冊為志工服務之總登錄。 
三、服務證及紀錄冊由志工使用及保管，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
有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情事者，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予糾正並註
記，其服務紀錄不予採計。 
四、志工轉換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時，紀錄冊應繼續使用。 
五、紀錄冊有損壞或遺失情事者，得至服務學習中心申請補發，繳交工
本費。 
六、紀錄冊之登錄應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指定專人辦理，並加註登錄人
姓名及加蓋單位章。記載服務項目應依實際狀況填寫，服務內容應
詳予填列。服務時數只記載實際服務時數，不含前置及往返時間。 
七、運用單位對不適任之志工，得收回服務證，並註銷證號。 
八、運用單位應建立志工服務檔案，以備完整服務資訊。 
九、服務學習中心得隨時抽檢服務證及紀錄冊之使用情形。 
第十條  運用單位應依志願服務運用申請表內所載服務內容妥善安排志工服務工作，並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將辦理情形回覆服務學習中心，以利彙整考核。
第十一條  運用單位運用志工服務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應依照志工之工作內容與特點，確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之適  
當環境下服務。 
二、應提供志工必要之資訊，並指定專人負責志工之督導。 
三、志工依運用單位之指示進行服務時，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者，由運用單位負責損害賠償責任。 
四、志工未依運用單位之指示進行服務，故意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
運用單位對志工有求償權。 
五、對於校外服務之志工，本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其辦理意外事
故保險，必要時得補助交通，誤餐等經費。 
第十二條  志工考核由服務學習中心負責，於每學年結束後對參與志願服務個人
及團隊及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辦理評鑑考核。 
第十三條  完成24小時之志工教育訓練，持有志願紀錄冊者，得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及申請獎勵事蹟表，送服務學習中心申請獎勵，連續服務滿100
小時以上，給與嘉獎以上之獎勵。
第十四條  符合教育部教育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及申
請獎勵事蹟表，送服務學習中心彙整後，送教育部審查。
第十五條  符合內政部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及申請獎勵事
蹟表，送服務學習中心彙整後，送內政部審查。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畢業生聯誼會組織規則
民國91年10月23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94年4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 總則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畢業生製作畢業紀念冊、拍攝畢業照片及為畢業生舉辦就職講座及相關活動為宗旨，訂定「南臺科技大學畢業生聯誼會組織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1. 組織全稱定名為「南臺科技大學畢業生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或畢聯會）。
1. 本會會址設於南臺科技大學。
1. 本規則係依據本校學生自治組織相關規定訂定之。
1. 本會之各項活動應報請學生事務處同意後，由學生事務處派員輔導，必要時得請學校各有關單位參加輔導。
1. 會員
1. 凡本校應屆畢業之學生，均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1. 本會會員享有下列各項權利：
0.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0. 選舉會長、副會長，罷免會長、副會長。
0. 透過班委代表向本會反應意見。
1. 本會會員應盡的各項義務：
2. 維護本會聲譽。
2. 遵守本會章程及大會之決議。
1. 會員代表及會員代表大會
1. 會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大會）由各畢業班選舉之會員代表組織而成，為本會之最高民意機構。
1. 會員代表之選舉於畢業班畢業學年前一年之第二學期期中考後一星期內選出。
1. 會員代表依本章程之規定，代表全體會員行使下列各職權：
1. 決議本會之各項活動。
1. 決議會員代表所提之議案。
1. 組成選務小組。
1. 會員代表應盡下列各項職務
1. 向會長反應各班同學之意見，並向各班同學轉達本會各項會議之決策。
1. 與各組幹部密切配合、協調、以利本會各項事務之推動。
1. 章程之修改及解釋。
1. 會員代表大會分為下列二種：
1. 常會：期初大會於每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召開，期末大會於每學期期末考前三星期內召開。
1. 臨時會議：視特殊需要依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請求畢聯會會長召開。
1. 非經全體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不得正式開會。
1. 參加大會人員分為出席與列席，出席者為會員代表，列席者為會員代表以外之應邀會員，出席者享有會議之一切權利，列席者僅享有發言權。
1.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開會出席者均須表達各班之意見，本會之議案以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可否同數時，決於會長。
第四章  監委會
1. 本會設監委會，掌理會務之監督及財產稽核等事項，於發現不當時應促請會長注意，並報告指導老師及學生事務處。
1. 監委會由各班會員代表兼任。
1. 監委會設常務監委乙人，由監委會推選之。
1. 監委會議不定期召開，每學期至少二次，由常務監委召集之。
1. 必要時得召開幹部、監委聯席會議，由會長召開並為主席。
1. 凡二分之一以上之監委同意，可稽核財產及明細，但須於一星期內，由監委會公布稽核結果。
第五章  畢聯會組織與職權
1. 本會設會長一名，任期至畢業學年結束，下設各組分工職能。由該級會長自行決定工作分組及各組人員之任聘，分掌本會之各項行政事宜，並於第一次會員大會宣佈通過。
1. 下任會長由現任會長召開選務籌備大會，於提名後三週內，全體會員以無記名投票選舉之，以較高票者當選，且有效票數須在投票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若會長候選人有兩人或僅一人時，其必須為有效票數為投票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方當選。
1. 副會長及各組組長由會長聘任之，各組長視需要聘請人員若干名，但須徵得會長之同意。各組職權如下：
24.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務，任免幹事會各組幹部以及依會員大會之決議得行使之職權。
24. 副會長：襄助會長處理會務，於會長因故無法視事時暫代其職務。
24. 執行秘書：協助正副會長，支援決策參考及諮詢，聯絡開會事宜。
24. 財務組：掌理事務、會計、財產、場地調借等事宜。
24. 畢照小組：統籌畢照之相關事宜。
24. 畢編小組：統籌畢冊之相關事宜，由總編輯領導各班進度。
24. 畢監委會：監督不當情事及財產稽核等事項。
24. 會代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關，為全體會員之民意所在。  
1.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負責本會各項會務之執行，為本會最高之行政負責人。
第六章  幹部會議
1. 幹部會議由會長、副會長及各組組長組成，為本會之行政機構，負責策劃畢業生各項活動，對會員代表大會負責，並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1. 幹部會議由會長視需要不定期召開，進行本會活動計劃及預算之預擬，對各項事宜進行討論，以協商與各組有關之共同會務。
1. 各組組長對該組主要活動，為了使活動之順利進行或需要各組配合時，得請會長召開幹部會議進行活動之調配安排，未出席者，對於本會安排分配之工作必須確實盡責，不得異議。
1. 各組組長對於會長、副會長之要求及決定，有不合理之處，得提出討論並交付幹部會議決議。
1. 幹部會議決議之事項遇有爭執時，應由會長協調決定之。
第七章  經費
1. 本會之經費來源：
31. 會員需繳納畢照拍攝費用。
31. 會員得繳納畢冊費用。
31. 因活動需要向學校申請補助。
31. 其他收入。
1. 本會各項財務收支，經會長簽章後才能行之。
1. 本會所有財務收支，應依據實收經費編列實際收支報表，並公開之，各會員代表得隨時向財務組查閱。
第八章  財產及移交
1. 應屆畢聯會於畢業典禮前繕造移交清冊三份，一份呈課外活動組，兩份做為新舊任畢聯會之移交之用。
1. 移交之對象為下一任會長，除口頭、書面移交工作外，並於下任會員大會上正式進行移交典禮，由輔導單位監交。
第九章  附則
1. 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 本規則修改，應由會員代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並經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始修章程。
本規則施行之程序，由會員代表大會另定簡則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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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避免學生辦理校外活動發生意外事件，並藉活動吸取新知，驗證理論，培養團隊精神，以達教育目標，特制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班級）申請辦理校外活動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班級、學會或學生社團舉辦校外(限國內)團體活動(旅遊、訓練活動、參觀、登山活動等)，均應依本要點向校方提出申請辦理。
3、 本要點所稱活動，不得在上課時間舉辦。但教學參訪依教務處規定辦理。
4、 本校班級、學會或學生社團舉辦各項活動，未經許可不得邀請校外人士參加。
5、 班級、系學會或社團辦理各項活動，須由指導老師或由系所主管指派專人隨隊輔導，並經核准後始得辦理。
6、 租用交通工具應依附件一確實辦理，出發前應按附表二確實檢查交通工具及逃生演練。返校後應交回紀錄表。
7、 活動申請應準備下列資料：
(一)家長同意書（須家長及隨隊老師簽名、蓋章）。
(二)旅遊契約書(如附件二：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
(三)旅行平安保險每人一百萬元以上收據影印本。
(四)旅遊師生名冊及行程。
(五)旅行社公司執照、旅行業執照、縣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影印本。
(六)遊覽車公司執照、縣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影印本、五年內車輛行照及駕照影印本。
8、 活動申請程序：
(1) 活動十四日前填妥校外活動申請表及備妥第七條準備資料。
(2) 導師或指導老師查核計劃，親筆簽證。
(3) 
1.班級(系學會)申請案經導師(系學會指導老師)簽准後須送系主任、院長簽准再送課外活動組。
2.社團申請案經學生自治會長簽名後送課外活動組。
(4)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審核第七條各項準備資料，資料備齊後簽證    。
(5) 學務長批示。
經學務長核准後，申請人取回活動同意書後始得辦理活動。
9、 舉辦校外旅遊活動須妥請合法旅行社辦理，不得逕洽遊覽車公司代辦。
10、 事先未經申請核准，而擅自離校活動者，無論是否安全返校，其發起或主辦之活動負責人，當一律依本校「學生課外活動獎懲辦法」議處。倘不幸發生事故，其發起或主辦之活動負責人，應負一切道義及法律之責任。
11、 申請核准之校外活動，若因故須取消或延後行程者，須告知課外活動組及隨隊指導老師。
12、 申請核准之校外活動，須依計劃時間返回。若途中有人須事先離隊者，應向該活動負責人報准，並即告知家長使知了解情況。
13、 申請核准之校外活動，如需對外各機關有所接洽或請求時，得請學生事務處轉陳校長核准，由學校備文行之。
14、 辦理登山活動注意事項：
(1) 凡申請攀登2500公尺以上高山，組隊人數不得少於3人，最多不得超過12人；無登高山經驗者，不得超過全隊人數三分之一。
(2) 登山活動嚮導及領隊資格，須領有內政部核發之嚮導証；領隊為該項活動之指揮，故須由資深嚮導擔任。如無具有政府核發執照之嚮導及領隊，不能舉辦野外登山活動。
(3) 擬定登山活動計劃書，應事先搜集活動山區概況，交通、營地、水源、路線圖、撤退路線、留守人員、裝備表、糧食表、體能訓練表及活動手冊，經指導老師審核通過，備齊家長同意書、旅行平安保險每人一百萬元以上收據影印本、活動人員名冊及行程、三年內車輛行照及駕照影印本，送課外活動組轉陳學務長核備。
(4) 參加登山活動期間，一切行止應聽從嚮導及領隊之輔導及規定，不得擅自行動或離隊。
(5) 隊伍出發前、返回後，應立即向留守人員及學生事務處、教官室報備。
15、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租用交通工具注意事項
一、各級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應慎選信譽良好之旅行社或遊覽車公司。
二、各級學校若因需要直接租(使)用交通工具時，不宜假手他人(如家長會等)，應掌握租車品質，不規避應負之責任。
三、校外活動若經多彎或陡峭山區道路則應選用重心低之大客車或中型車，以提升安全性。
四、應訂定契約，契約內容包含事項如下：
（一）公司行號（限有營業執照者）及租用學校(單位)
（二）租用車輛種類(應租用合法之營業大客車，其車輛牌照特徵及適用範圍如附表一)、車齡(五年以內，出廠日期至租用時間)、乘客定員、車號、行車執照、一年內之檢驗及保養紀錄。
（三）駕駛人姓名及駕駛執照。
（四）租用時間、租金、往返地區、行程及路線(盡量避開危險路段，例如具潛在危險平交道、公告之狹橋、隧道等)。
（五）保險(車輛第三責任險及乘客險)及賠償約定。
（六）特殊約定事項(調用其他租車公司之車輛時，應符合契約所載之條件)。
（七）符合監理單位要求之安全設備。
 (八) 其他
五、車隊管理與編組：
（一）依行車路線計劃行駛，臨時變更時須經總領隊同意。
（二）每車至少派遣一名教師擔任隨車領隊，負責該車安全與秩序維持。
（三）兩車以上應編成車隊(車號粘貼於明顯位置)，並指定有經驗之教師擔任總領隊，五車以上另増副總領隊一至二人。
（四）各車應實施安全編組，備妥急救藥品，並指派專人保管。
（五）各車次師生必須建立緊急連絡人名冊，留存學校。
六、出發前隨車領隊(可請行政人員、教師或家長協助)應依契約檢查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及安全設備等，檢查合格後始可出發。(遊覽車記錄表及車輛安全檢查表如附表二、附表三)
七、實施逃生演練：
（一）出發前由總領隊集合全體師生實施行前教育及安全宣導。
（二）上車後各車領隊帶領學生實施逃生演練，須注意安全門之開啟、車窗開啟或擊破方式、逃生動線分配以及車內滅火氣配置、、取得與相關操作等。
八、車行途中應注意事項：
（一）隨時注意駕駛精神狀態及是否依計畫路線行駛(行駛捷徑時應經過領隊同意)。
（二）於第一次休息時間再次檢查車輛各項安全措施，尤以制動及操縱系統為重。
（三）行車途中應保持規定速率及行車間隔與距離，並恪遵交通規則。
（四）行車途中各車領隊應保持連絡。
九、意外事故發生時之應變作為
（一）依逃生演練指導學生安全避難。
（二）通報一一九，同時搶救傷患。
（三）總領隊立即編組教師成立現場防救指揮小組，擔任指揮官，協調相關救助事宜，並指定專人統一對外發言及與本部校安中心保持聯繫。
十、各級學校(單位)應擬訂具體作為，以期落實本案之實施。
附件二
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
注意事項：
一、車輛駕駛員及隨車服務人員之服務費用由甲、乙雙方自行約定。
二、行程路線安排應合理，並給予駕駛員充分之休息。
三、乙方在餐廳用餐時不得向駕駛員勸酒，駕駛員對於承租人邀約勸酒情事，應予拒絕。
四、乘客非必要時勿任意取下或碰撞車內安全設備。
契約審閱權：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承租人攜回審閱（審閱期間至少為5日）。
出租人（以下簡稱甲方）簽章：
承租人（以下簡稱乙方）簽章：
茲為遊覽車租賃事宜，雙方同意本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本契約租賃車輛    輛（以下簡稱本車輛含駕駛員、隨車服務人員）租賃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止，共計     天　　小時；甲方所提供之車輛為自有車輛，而非靠（寄）行車輛。
第二條  租金計算（含營業稅）： 
□１、每日每車新台幣      元，共　　日合計新台幣      元。
□２、每時每車新台幣  　　元，共　　時合計新台幣      元。
車輛駕駛員及隨車服務人員之費用給付方式：
差旅食宿費用由：□1、甲方 □2、乙方支付。
第三條  租金給付時間：於簽約時預付訂金（不得高於租金總額20%）新台幣          元，租金餘額新台幣          元於  　年 　  月 　  日給付。
第四條 租金付款方式：□１﹑現金。□２﹑信用卡。□３﹑其他：              。
第五條  車輛基本資料(如承租車輛為2輛以上時，應填車輛基本資料表如附)：
１、車號：　　　　　　　　。
２．出廠年份：　　年　　月。
３．廠牌：　　　　　　　　。
４．座位數：　　　位，並與行車執照記載相符。
５．合格定期檢驗紀錄：   年   月　　日。
６．最近車輛維修保養紀錄：
如無法提供原車，而須更換他車時，需經乙方同意，且他車品質不得低於前項標準。
第六條  停車費及過路通行費由□１、甲方 □２、乙方支付。
第七條  車輛油費、車輛耗材費及車輛違反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規之罰鍰費用由甲方負擔。
第八條  報到及出車之時間、地點應由乙方告知，甲方如未能準時報到及出車，致損害乙方權益應由甲方依第十條所定方式負賠償責任。有關行程、路線、休息地點應於簽約時一併註明（如附行程表），未經雙方同意，不得變更行程及路線。
第九條        甲方應向乘客簡介車輛安全設施、逃生設備並維護車輛整潔
及雙方約定（如附服務項目表）應提供之服務。
遊覽車駕駛員及隨車服務人員不得向乘客兜售或媒介商品
或其他服務。
第十條  甲方駕駛員應於行程前及行程中各休息、遊憩點出車前實施酒精檢測，並經乙方或其指定人確認駕駛員未有飲酒情事，方得行駛。駕駛員經檢測未能通過時，乙方得要求甲方於1小時內更換駕駛員，或暫緩旅遊行程進行，其所致延誤行程或不能完成預定行程，除當日不得收費外，應由甲方依所收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數額負賠償責任。
乙方如能證明損害超過前項數額者，甲方就超過部分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甲方應擔保駕駛員為合格駕駛，駕駛員出車前應出示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及駕駛大客車3年以上經歷證明文件與行車執照正本供查驗，並檢附公立醫院或衛生機關或公路監理機關指定醫院出具之1年內有效之合格健康證明書（內含一般考照體檢、心臟疾病及血壓檢查）。
第十二條 租賃期間單一駕駛員每日工時從向乙方報到時起算不得超過12小時，車輛行駛時間不得超過9小時，每行駛4小時並應休息0.5小時。但塞車及不可抗力因素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租賃期間車輛發生故障時應由甲方另提供同等級車輛使用，致延誤行程或不能完成預定行程者，應由甲方依第十條所定方式負賠償責任。
第十四條 車輛於行車中發生事故時，除肇事責任由相關單位鑑定外，甲方應派人協助處理旅客發生事故之相關善後事宜。若肇事責任歸甲方，甲方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因臨時道路障礙、其他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甲方無法出車，乙方得解除契約，並請求退還其預付訂金。
第十六條  因臨時道路障礙、其他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未能完成預定行程者，雙方得就行程、路線、休息地點另行約定，甲方不負債務不履行責任。
第十七條 本契約簽訂後，如甲方因不可抗力以外之事由而解約者，甲方應加倍返還租賃預付之租金；如乙方因不可抗力以外之事由而解約時，甲方得沒收乙方租金預付金額。
第十八條 乙方欲續租本車輛時，應事先聯繫並取得甲方之同意，但乙方不得轉租他人或非法營業。
第十九條 本車輛除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號碼：　）外，甲方另已付費投保下列保險：
１、任意第三人責任險，保險金額　　　元。
２、乘客平安險，保險金額　　　元。
除前項約定外，甲、乙雙方就其他保險之種類、金額及保險費支付約定如下：
（一）旅客平安險，保險金額    元，保險費由□甲方□乙方支付。
（二）行李遺失險，保險金額    元，保險費由□甲方□乙方支付。
（三）行程延誤險，保險金額    元，保險費由□甲方□乙方支付。
（四）（其他）　　   保險，保險金額    元，保險費由
□  甲方　□乙方支付。
第二十條 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如為小額訴訟時，依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亦不得排除消保法第47條規定之適用。
第二十一條 本契約如有未訂事宜，依相關法令、法理、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二十二條 甲、乙雙方如有必要可另訂協議規範之。
第二十三條 本契約1式2份，由甲、乙雙方各執1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蓋章：
公司統一編號：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號碼：
負 責 人：　　　　          蓋章：
公司地址：
聯絡電話：
網    址：
電子郵件信箱：
立契約書人：
乙　　方：　　　　          蓋章：
身分證號碼：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車輛基本資料表
	車輛資料
	編號一
	編號二
	編號三
	編號四
	編號五

	車號
	
	
	
	
	

	出廠年份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車種型式
	
	
	
	
	

	座位數
	      位
	位
	位
	位
	位

	已行駛里程數
	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合格定檢紀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事故紀錄
	□ 無
□ 有   次
	□ 無
□ 有   次
	□ 無
□ 有   次
	□ 無
□ 有   次
	□ 無
□ 有   次

	隨車配備
	□ 電視  部
□ 音響
□ 空調
□ 其他
	□ 電視  部
□ 音響
□ 空調
□ 其他
	□ 電視  部
□ 音響
□ 空調
□ 其他
	□ 電視  部
□ 音響
□ 空調
□ 其他
	□ 電視  部
□ 音響
□ 空調
□ 其他

	
備    註
	
	
	
	
	





遊覽車客運業租賃車輛行程表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向
                       公司租賃遊覽車客運車輛    輛。
一、行程：
二、行駛路線：
三、休息地點：
四、其他： 



遊覽車客運業租賃車輛行程服務項目表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向
                       公司租賃遊覽車客運車輛    輛。
一、□ 茶水供應。
二、□ 卡拉ＯＫ。
三、□ 介紹沿途名勝等。
四、□ 協助老弱婦孺上、下車。
五、□ 其他：



附表一
大客車牌照特徵及適用範圍
	區分
	牌照說明
	列舉
	備考

	車輛牌照特徵
	營業用
	遊覽車
	紅底白字，代碼成對
	AA-001
001-GG
	八十一年元月新換牌照辨識方法，前二碼為英文字母，後三碼為阿拉伯文字，例如AA-001。惟自九十一年起陸續改為前三後二，例如001-GG


	
	
	營業用交通工具
	黃底黑字
	DD-001
001-AB
	

	
	
	營業大貨車
	綠底白字
	AB-001
001-AC
	

	
	非營業用
	自用大客貨車
	白底綠字
	BA-001
001-AD
	

	適用範圍
	學生上下學交通車
	遊覽車、營業用交通車及公路客運或市區客運之營業用大客車。
	在主管機關核定之路線或區域內。

	
	旅遊或校外教學
	遊覽車及公路客運或市區客運之營業用大客車。
	




附表二               
	租〈使〉用遊覽車出發前檢查記錄表

		編號
	檢查項目
	檢查記錄
	備考

	1
	行車執照
	公司名稱
	　
	１、1至14項由駕駛員填寫，交由檢查人核對。
2、15至32項由駕駛員陪同檢查人檢查，並由檢查人填寫。
3、檢查人視需要得要求實施逃生演練。

	2
	
	牌照號碼
	　
	

	3
	
	車輛種類
	　
	

	4
	
	座位數
	　
	

	5
	
	出廠年月
	年　　月　　日
	

	6
	
	檢驗日期
	年　　月　　日
	

	7
	
	保養記錄卡〈最近保養日期〉
	年　　月　　日
	

	8
	車輛保險資料
	投保公司
	　
	

	9
	
	保險證號
	　
	

	10
	
	保險期限
	　
	

	11
	
	加投保類別
	　
	

	12
	
	金額
	　
	

	13
	駕駛員
	姓名
	　
	

	14
	
	駕照號碼
	　
	

	15
	駕駛狀態
	備有酒精檢測(知)器
	[image: ]有　 [image: ]無
	

	16
	
	有無酒味
	[image: ]無   [image: ]有
	

	17
	
	身心狀態
	[image: ]正常 [image: ]不佳
	

	18
	安全門
	開啟是否靈活
	[image: ]是　 [image: ]否
	

	19
	
	通道、階梯是否淨空
	[image: ]是　 [image: ]否
	

	20
	
	標示及操作方式是否清楚
	[image: ]是　 [image: ]否
	

	21
	安全窗
	開啟是否靈活
	[image: ]是　 [image: ]否
	

	22
	
	車窗擊破裝置至少３具
	[image: ]是　 [image: ]否
	

	23
	
	裝置位置標示及操作方式是否清楚
	[image: ]是　 [image: ]否
	

	24
	逃生演練
	先行講解車輛安全設施及逃生方式
	[image: ]有　 [image: ]無
	

	25
	
	備有安全逃生資訊影片
	[image: ]有　 [image: ]無 
	

	26
	汽車用滅火器
	至少２具
	[image: ]合格 [image: ]不合格
	

	27
	
	壓力表、位置、有效期限符合規定
	[image: ]合格 [image: ]不合格
	

	28
	頭燈、停車燈、煞車燈、方向燈、倒車燈
	[image: ]正常 [image: ]損壞
	

	29
	輪胎外觀、雨刷、喇叭
	[image: ]正常 [image: ]損壞
	

	30
	車廂內有無存放易燃物品
	[image: ]無　 [image: ]有
	

	31
	車廂下方有無設置座椅
	[image: ]無　 [image: ]有
	

	32
	駕駛座上方最前座距擋風玻璃須70公分處設置欄杆或保護板
	[image: ]有　 [image: ]無 
	







附表三
        車輛安全檢查表及附圖說明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車輛資料
	編號一
	編號二

	 
車
輛
基
本
資
料
	車號
	 
	 

	
	出廠年份
	年      月
	年      月

	
	廠牌
	 
	 

	
	座位數（含駕駛及服務員）
	位 □ 與行車執照相符
 
	位 □ 與行車執照相符
 

	
	已行駛里程
	公里
	公里

	
	合格定檢紀錄
	下次定檢日期：  年 月 日
	下次定檢日期：  年 月 日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保險證號碼：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保險證號碼：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其他附加保險
	 
	 

	 
車
輛
安
全
資
料
	安全門
	□ 可徒手開啟
□ 標示及使用說明清楚
	□ 可徒手開啟
□ 標示及使用說明清楚

	
	安全門通道
	□ 已淨空，無座椅無蓋板
□ 淨寬32公分以上
	□ 已淨空，無座椅無蓋板
□ 淨寬32公分以上

	
	滅火器
	□ 至少2具，前後各一具
□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 至少2具，前後各一具
□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車窗擊破器
	□ 至少3具，位置明顯
□ 標示清楚，可徒手取用
	□ 至少3具，位置明顯
□ 標示清楚，可徒手取用

	
	駕駛室上方最前方座椅
	□ 距檔風玻璃70公分以上
□ 設有欄杆或保護板
	□ 距檔風玻璃70公分以上
□ 設有欄杆或保護板

	
	行李廂
	□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輪胎胎紋
	□ 胎紋深度1.6公釐以上
□ 膠皮無脫落
	□ 胎紋深度1.6公釐以上
□ 膠皮無脫落

	檢查人員簽章：

	車主代表簽章：



＊請將此紀錄表於活動結束後第二天交回課外活動組，謝謝！



[bookmark: _Toc108578275][bookmark: _Toc108600046][bookmark: _Toc109111959][bookmark: _Toc180813981][bookmark: _Toc241996598]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公假管理要點
民國88年9月22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94年4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制學生社團公假，並統一認定標準，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公假管制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凡本校學生社團申請公假者，悉依本要點辦理。
3、 公假資格暨認定標準：
(1) 被派請服本校公務者。
(2) 遴薦參加對外各項正式競賽、座談及研習者。
(3) 舉辦或承辦校內、外或校際大型活動者，包括事先籌備工作。
(4) 受公務機關或公益法人機購委託，並經學校同意，承辦或協辦其活動者。
4、 申請公假程序：
(1) 附活動申請表回條影本與申請公假人員名冊及公假單。
(2) 面陳校內社團指導老師或承辦老師、教官簽名；但校外社團指導老師簽名無效，請逕交學生事務處辦理。
(3) 須於活動前一天申請公假完成。除事先已特別報備核准者外，逾期及事後補請公假者，一概不予追認。
5、 注意事項：
(1) 未依本要點申請或活動未經正式核准即申請公假者，一經查覺，即註銷其公假資格。
(2) 班級、學號及活動名稱遺漏未填或填寫不清者，不予公假。
(3) 單項活動申請公假，在同一時間內，每班不得超過四人。
(4) 為早日確定公假正式核准與否，請盡量於活動三日前提出申請。     
(5) 填寫公假單時，同班級者請填列同一張；填寫公假人員名冊時，同班級者請填列同一處。
(6) 三天以上之公假單，送請學務長核准。
6、 公假申請，若有偽造及不實記載，經查證屬實者，其公假申請人得依本校「學生課外活動獎懲辦法」議處。
7、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一                                                      
                                                            NO._____
	          南臺科技大學第   學年度第   學期
         學生社團活動申請公假人員名冊

	社 團 名 稱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地 點
	

	
	姓   名
	班   級
	學   號
	活動擔任職務

	 

申 請 公 假 人 員




	
	
	
	

	
	
	
	
	

	
	
	
	
	

	
	
	
	
	

	
	
	
	
	

	
	
	
	
	

	
	
	
	
	

	
	
	
	
	

	
	
	
	
	

	
	
	
	
	

	
	
	
	
	

	
	
	
	
	

	
	
	
	
	

	
	
	
	
	

	
	
	
	
	

	
	
	
	
	

	
	
	
	
	

	
	
	
	
	


指導老師：             (簽章)
活動負責人：           (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08578269][bookmark: _Toc108600040][bookmark: _Toc109111954][bookmark: _Toc180813976][bookmark: _Toc241996594]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刊物輔導實施規定
民國88年9月22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94年4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寫作興趣，提供發表園地，輔導學生刊物出版，蔚成學術研究風氣，特制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刊物輔導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2、 凡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各學生社團、學會出版之報紙、雜誌、學會會刊等，均依本辦法辦理。
3、 本校校內同一性質之學生社團刊物，以編印一種為原則。學生社團刊物分為全校性刊物、學會會刊、一般性學生社團刊物等三種。
4、 社團刊物之內容應依據發行宗旨，不做違背國策、法令之傳播，並不得傳播不實之言論，妨害社會善良風俗，揭人之隱私及人身之攻擊，且不得有違反學校規章及對校風、校譽有不良影響之言論。
5、 學生社團刊物限於在學校內出版，且事前須填寫「社團刊物登記表」向學生事務處辦理出版刊物登記，經核准後方得編輯出版。
6、 學生刊物之出版、監督、輔導單位為本校學生事務處。必要時得請學校各有關單位參加輔導。
第二章  學生社團刊物之出版
7、 學生社團刊物稿件，應依規定於出版十四日前，檢同封面設計、標題、插圖(照片、漫畫等)、撰稿人真實姓名、系級年班及文稿等，先行送交指導老師核閱。
8、 本校各種學生刊物稿件評審、出版程序如下：
(1) 全校性刊物：
如「南臺青年」，「南臺園地」及各種活動專刊、特刊。(所有稿件、插圖)先由負責編輯人員評閱，再送請指導老師審查。
(2) 學會會刊：
各學會會刊以出版學術專刊為原則。其稿件先由負責編輯人員評閱，再送請該系系主任商請有關教師審查。
(3) 一般性學生社團刊物：
本校學生社團刊物，其稿件先由負責編輯人員評閱，再送請社團指導老師審查。然後將合格稿件連同「學生文稿審查表」併送學生事務處。經由學生事務處審查通過，准予出刊，始得編印。
9、 出版之刊物依出版法之規定，應將登記字號、發行人、指導師長、社長、總編輯、期別、社址、國曆年號、承印廠商名號、地址、電話等資料，刊載於刊頭或封、底面內。
10、 刊物交付排版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擅改內容。並應由專人負責編校，以免發生錯誤。
11、 各社團出版之刊物，其文字及內容發生錯誤時，應自行負責。
12、 學生社團刊物文稿，若有涉及個人或單位，要求更正或登載辯駁書時，應於次期同一版面登出。  
13、 各種刊物之稿件若於編排後，其經審查合格之稿件不敷編排時，需要補充之稿件仍須依照本辦法第八條評審程序之規定辦理，不得將未審查認可之文章、圖片編印。
14、 刊物印妥後，應先行檢送學生事務處十份，經核閱內容無誤後，始能分發。
15、 各刊物每期發行後，各該刊物負責人應將原稿保存三個月，以備查考。
16、 社團刊物之投稿作者得用筆名，但「學生文稿審查表」須署寫真實姓名及就讀班級。
第三章  學生社團刊物之經費
17、 全校性刊物之編輯，應由本校學生自治會新聞部之校刊編輯委員會負責。所需之經費，由新聞部編列預算，於學期初提交學生議會預算審查委員會通過。
18、 學會會刊所須經費以由系學會自籌為原則。
19、 經核准出版之一般性學生社團刊物，其出版經費以由社團自籌為原則，並得於出版前向學生自治會申請補助。但社團刊物有下列情事者，不予補助： 
(1) 純係同學間聯誼或休閒娛樂性質者。
(2) 刊物出版前未經申請，事後補辦申請手續者。
20、 一般性學生社團刊物經費補助數額，以出版經費預算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但不得超過新台幣壹萬元。
21、 一般性學生社團刊物申請補助，核淮有案者，應於刊物出版後七日內檢具報銷之單據請領補助，逾時不予受理補助。
22、 一般性學生社團刊物之出版經費，除依本辦法自籌及申請補助外；非經學生事務處許可，不得以招攬廣告、出售刊物、私藉任何名義對外勸募或接受校內外團體或私人資助之方式取得。否則，學事務處得予停刊或撤銷出版之處分。
23、 學生社團刊物印製，應公開招標或議價、簽訂合約，對承印廠商之設備、技術及信用，事前確實徵信。
24、 本校學生事務處對於學生社團刊物經費之收支有監督之責。
第四章  附則
25、 學生社團刊物，以刊登在校學生、師長之文稿為原則。校內演講稿、訪問稿之刊登應經當事人之切結同意。
26、 一般性學生社團刊物採社團負責人責任制。學會會刊採學會會長責 任制。全校性刊物採學生自治會新聞部部長責任制。
27、 學生社團出版之刊物，如未經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時，學生事務處得將負責人依本校「學生課外活動獎懲辦法」議處。必要時並得予停刊或撤銷出版之處分。
本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燈光音響租借辦法
93.5.17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3.5.24.行政會議通過

第1條 為輔導學生課外活動，健全學生團體運作，提昇學生團體活動品質，提供必要之燈光音響設備，特制定「南臺科技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燈光音響租借辦法」。
第2條 凡南臺科技大學各類課外活動欲借用燈光音響，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3條 各學生團體舉辦活動須借用燈光音響時，活動負責人需備妥「活動申請表」及「燈光音響租借申請表」，於活動前一星期向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經核可取得同意回條，並於活動前一天持同意回條向課外組租用燈光音響。
第4條 租用燈光音響可視活動大小及需求而租借器材。(如附件)
租借團體依活動大小及需求，由出借單位分配工讀生操作器材（租用單位不得自行操作），並由租借單位支付工讀費用其標準如下：
1.大型活動(含搬運、彩排及演出時間)：
工讀生6人，時薪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薪資，每日每人最高8小時為上限。(並酌收維護費用1000元)
2.中型活動(含搬運、彩排及演出時間)：
工讀生4人，時薪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薪資，每日每人最高8小時為上限。(並酌收維護費用800元)
3.小型活動(含搬運、彩排及演出時間)：
工讀生2人，時薪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薪資，每日每人最高8小時為上限。(並酌收維護費用500元)
第5條 各租用單位使用燈光音響時，應配合工讀生搬運、操作，如因運作不當，而致損壞或遺失，應負賠償或修復責任。
第6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行政會議核訂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課外活動組燈光音響器材清單
	名      稱
	大型數量
	中型數量
	小型數量
	備註

	無線麥克風
	6支
	4支
	2支
	

	三面機櫃
	2台
	2台
	2台
	

	前後級機櫃
	2台
	2台
	2台
	

	監聽喇叭擴大器
	1台
	1台
	1台
	

	主喇叭擴大器
	1台
	1台
	1台
	

	數位混音器
	1台
	1台
	1台
	

	壓縮限制器
	1台
	1台
	1台
	

	等化器
	2台
	2台
	2台
	

	效果器
	1台
	1台
	1台
	

	監聽喇叭
	2支
	2支
	2支
	

	燈光控制器
	1台
	1台
	1台
	

	主喇叭
	4支
	2支
	
	

	主喇叭架
	4支
	2支
	
	

	電腦點唱機
	1台
	1台
	
	

	電源線
	40呎*3
80呎*3
	40呎*3
80呎*3
	40呎*3
80呎*3
	以實際距離

	喇叭信號線
	40呎*3
80呎*3
	40呎*2
80呎*2
	40呎*1
80呎*1
	以實際距離



南臺科技大學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燈光音響器材租借單
	活動名稱
	
	地點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租借器材
	維護費用
	租借日期(包括採排時間)

	□ 小型活動音響
	$500元
	開始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結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中型活動音響
	$800元
	

	□ 大型活動音響
	$1000元
	


經手人：
-------------------------------------------------------------------------------------------------
南臺科技大學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燈光音響器材租借單
	活動名稱
	
	地點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租借器材
	維護費用
	租借日期(包括採排時間)

	□ 小型活動音響
	$500元
	開始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結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中型活動音響
	$800元
	

	□ 大型活動音響
	$1000元
	


經手人：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審議小組設置要點 
民國99年4月28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2月3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審議學生社團事務，特定訂本要點。
2、 設置學生社團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委員共十二人，組成如下：學生自治組織二人（學生會會長及議會議長）、學校行政主管三人（學務長、課外活動組組長、會計主任）、各學院教師五人（由各學院遴選）、社團負責人代表一人（由社團負責人互選）及系學會會長代表一人（由系學會會長互選）組成之。學生會會長為召集人，學生議會議長為執行秘書。
本小組委員由學務長聘任之，聘期一年，期滿得續聘。
3、 本小組之任務為：
（一） 審議社團之成立與解散。
（二） 審議社團活動經費之預算。
（三） 審議社團之評鑑相關事項。
（四） 審議社團之獎懲事項。
（五） 審議社團輔導老師及校外教練之聘任。
（六） 審議社團之其他重要事項。
4、 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發起，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如有三分之一（含）以上委員連署，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5、 本小組開會應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主席由出席委員互選產生，過半數出席委員同意始得決議，同意與反對委員人數相同時，則由主席裁決之。
有關社團之解散或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認為重大事項者，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始得決議。
6、 本小組會議得邀請相關處室、社團、人士列席，必要時得舉辦公聽會、研討會、座談會及其他相關活動。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要點
91.01.28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8.06.19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輔導學生舉辦各項校外活動時，特別注意相關安全措施與事項，降低危安事件發生，以利活動推展與進行，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校外學生活動安全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要點所稱舉辦學生校外活動，係指本校各行政單位及各系、所、班或學生社團舉辦學生校外教學、團體旅遊、訓練、競賽及展覽等活動。
2、 本校為增進師生緊急應變能力，維護校外活動安全，應採取下列作為：
(一)利用各種集會時間、軍訓課或其他相關研習活動時機，請專人教導各種防護知能，加強全體師生應變與急救能力。
(二)於學期開始時，要求社團負責人及班代表參加學校社團幹部研習活動，課程應包含校外活動安全注意事項、防災觀念、災後緊急應變措施及校外活動可能觸法之行為，並將課程內容放置於學校網站上供全體師生查閱，參加研習人員亦應於研習後於社團或班級集會時向班級或社團成員宣導週知。
3、 舉辦學生校外活動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出發二週前應將活動申請表、活動計劃、參加人員名冊、未成年參加學生之家長同意書、保險證明文件影本（參加之人員無論學生、老師、領隊等均應投保平安險，每人保額至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與旅行社、遊覽公司等承攬旅遊或運送任務單位所訂契約（含車輛安全）影本等資料送交學校核備；如因天候等因素使活動可能導致危險時，應依學校建議延期舉辦或取消活動。
(二)活動計劃應詳列活動日程及規劃內容，並應將參加人員依活動性質作任務編組；且需針對活動性質規劃安全須知及應變事宜。
(三)活動前二週應持續注意活動地區之天候，活動前如因天候等因素致舉辦活動可能發生危險時，應取消或延期舉行。如於活動期間遇發布颱風等重大天災警報時應立即終止活動，如無法立即返家應與學校聯絡，使學校了解所處位置及狀況，以提供必要協助。
(四)須確實依計劃行程實施，所經過之路線應特別注意安全；且須依計劃時間返回，如有事先離隊者應向活動負責人報准。
(五)各項校外活動申請，依本校學生社團（班級）申請辦理校外活動要點辦理。
4、 學生於校外活動發生意外事故或有發生意外事故之可能時，應立即向學校回報或向事故當地之學生校外生活指導委員會或當地學校教官值勤室尋請協助，使學校能立即協助學生處理意外事件，讓學生獲得妥善之照料。
5、 學生校外活動（含團體及個人）不得進入已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如違反規定，除由主管機關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之罰鍰外，並就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處理。
6、 違反本要點第三條相關規定者，無論是否安全返校，其活動負責人一律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議處。
7、 本要點報請教育部備查後，編入學生手冊，並放置於學校網站中供學生知悉遵行；學務處並應加強對學生家長及教師之宣導，使學校能夠結合家長、教師之力量，共同輔導學生校外活動之安全。
8、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要點
民國91年3月27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月14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6月2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及本校學生事務法規內學生自治團體組織章程相關規定，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得依本要點，按校、院、系（所、學程）層級，成立學生自治團體。
三、依本要點成立之研究生學會、大學部學生會，為本校學生之最高自治組織，代表學生行使學生自治權利，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
四、學生自治團體之成立、管理及解散，依各學生自治團體之組織章程辦理，並報請學校核備。
五、學生自治團體指導老師之聘任，準用「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辦理。
六、學生自治團體應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令，並接受學生事務處及所屬院、系（所、學程）之輔導。
七、學生自治團體經學校核可後，得向會員收取會費。除符合公益勸募條例外，不得向社會大眾勸募財物。
學生自治團體之經費，由其自行保管、分配與運用，定期向成員公布，並接受輔導單位之監督查核。會員退費及減免機制，規定依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辦理。
學生自治團體受輔導單位補助經費之運用及核銷，應符合本校會計規定及相關法令。
八、學生自治團體有關場地器材借用、文宣海報張貼等事項，準用「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組織與活動輔導要點」及相關規定。
九、學生自治團體之出版品張貼於本校設置之公布欄者，應遵守各公布欄規定；社團出版品之相關法律責任由該自治團體負責人及行為人自行負責。
十、學生個人有舉辦集會活動之需要者，應向學生自治團體登記，並由學生自治團體代為向學校相關單位申請。
十一、學生自治團體得依本校各項會議規定，推派代表出席或列席。
十二、學生自治團體得準用「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參加評鑑。
十三、學生自治團體得參加本校舉辦之各項研習及參訪活動，以充實學生自治團體幹部、學生會員代表之自治理念，管理能力及議事技能。
十四、學生自治團體違反校規及相關法令者，其行為人及負責人依校規處理，並應負法律責任。
十五、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核備，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自治組織選舉罷免辦法
91年10月23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4年4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2月2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6月20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1月24日學生議會修正通過
106年7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章  總  則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本校學生自治組織選舉之需要，制訂「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自治組織選舉罷免辦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2章  選舉委員會
第 二 條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自治組織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於選舉日前八個月組成，至選舉結束兩個月內解散。
第 三 條  選委會宗旨在維護選舉事務之公平、公正、公開，以發展本校學生之民主理念 。
第 四 條  選委會由本校學生會秘書長召集，成員共十五人，含學生會五人（含秘書長），學生議會五人，系學會正、副系會長五人。
第 五 條  選委會成員不得登記為該次選舉之候選人。
第 六 條  選委會職掌：
(1) 成立選舉事務辦事處。
(2) 負責候選人登記及審查候選人資格。
(3) 複查當選人資格。
(4) 解釋、說明選舉規則。
(5) 處理選務意見反應及申訴事件。
(6) 於選舉期間，監督候選人與助選員之行為。
(7) 關於選舉罷免事務之策劃與進行。
第三章   選 舉
第 七 條  學生議會：
(一)選舉時由學生議會秘書處移交選委會辦理選舉事宜，當選議員並於六月一日就任，任期一年。
(二)學生議會議員人數：
1.每系人數除以全體會員人數乘以二十七（預定議員總人數之基數）
   2.人數計算以整數為主，若總人數未達基數，則以小數點後一位數值為基準，由大至小順位進位至基數值為止，每系最少一名議員。
   3.基數之設定得以當時所需之議員總數做修正後提學生議會大會通過，得以實行。
(三)參與被選舉之會員須具下列資格：
1.四技二、三年級候選人：
2.上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六十五分（含）以上、等級制學業平均成績C(含)以上，GPA高於1.95(含)者。
3.上學年之操行成績七十五分（含）以上、等第記分乙(B)等(含)以上者。
4.無小過（含）以上處分者。
5.若非系會幹部參選，須經由系主任認可方可參選。
(四)如同額參選，須同意票佔全學系學生總人數百分之十五以上。
(五)學生議會議員不得兼任本會或其他部門職務及學生社團負責人。
(六)如多數參選則總同意票數需過百分之十五以上。
第 八 條  學生會：
(一)本會設會長、副會長各一人，任期一年，自六月一日至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得連選連任。會長、副會長不得兼任其他社團或系學會之負責人。
(二)會長、副會長候選人聯名登記競選，每年五月至六月間由本校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會長、副會長候選人須具下列資格：
1.四技二、三年級候選人：
2.上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六十五分（含）以上、等級制學業平均成績C(含)以上，GPA高於1.95(含)者。
3.上學年之操行成績七十五分（含）以上、等第記分乙(B)等(含)以上者。
4.無小過（含）以上處分者。
5.在本校南臺人學習檔登錄曾擔任學生會行政中心幹部者。
(三)如同額參選，同意票需佔全校會員總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
(四)新任會長無法產生時，原任會長得繼續行使其職權，直至新任會長產生為止。
(五)若經第二次選舉，仍無法產生新會長，則原任會長得提名適當人選至學生議會經議會決議通過後，報請校長任命成為新任會長。
(六)如多數參選則總同意票數需過百分之十五以上。
第 九 條  各系學會：
(一)學會設學會會長、副會長各一人，任期一年，自六月一日至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連選得連任。
(二)學會會長、副會長候選人聯名登記競選，每年五月至六月間由本校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學會會長、副會長之候選資格如下：
1.四技二、三年級候選人：
2.上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六十五分（含）以上、等級制學業平均成績C(含)以上，GPA高於1.95(含)者。
3.上學年之操行成績七十五分（含）以上、等第記分乙(B)等(含)以上者。
4.無小過(含)以上處分者。
5.若非系會幹部出來參選，須經由系主任認可，才可出來參選。
(三)如同額參選，同意票需佔全學會會員總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
(四)如多數參選則總同意票數需過百分之十五以上。
(五) 若經第二次選舉，仍無法產生新會長，則由最高票候選人成為代理人。
第 十 條  每年四月至五月月間由全校會員直接投票選舉。
第十一條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應具備之表件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應具備左列各款表件：
(一) 候選人登記表，登記表格格式由選委會制訂之，超出範圍之部分，選委會應不予刊登。
(二) 刊登於選舉公告之政見，字數限制與格式由選委會規定之。
(三) 其他選委會規定應交付之資料。
表件不合規定者，選委會應拒絕受理其登記之申請。
第十二條  公辦政見發表會
選委會得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由各候選人參加。
公辦政見發表會之其他相關規定，由選委會決定之。
第十三條  重新選舉
若經第一次選舉，仍無法產生新學生會會長、學會會長、議員，應於第一次選舉日後兩周內舉行第二次選舉。
第四章   請辭與罷免
第十四條  學生議會：
學生議員於學期中有二小過(含)以上之處分者，應自動請辭。又若經紀律委員會確定，學生議員有違反本會宗旨或重大失職之情事者，得由學生議會秘書處移交原選舉區系學會，於二週內發起會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全學系學生總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同意罷免之。
第十五條  學生會：
會長、副會長於學期中有二小過(含)以上之處分者，應自動請辭。學生議會若認為本會會長、副會長有不適任之情形，得由學生議會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學生議員四分之三以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提請本會會長、副會長自動請辭；若未請辭，應由學生議會秘書處於二週內辦理複決，由本校會員同意票佔總會員數百分之二十以上表決通過，得罷免之。
第十六條  各系系會：
學會會長、副會長當選後若有違反校規，二小過(含)以上之處分者；或經學會會員五之一以上連署，同意票佔全系總會員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投票通過不適任案；應自動請辭，並由系主任酌予處理，提名適當人選接任。
第十七條  罷免理由書
罷免案宣告成立後，應將罷免理由書副本送交被提議罷免人，被提議罷免人得於收到罷免理由書於次日起三日內提出答辯書。
第五章  辦法之制訂及修改
第十八條  選委會委員在任期間，可對此辦法提出修正案。全體委員五分之一連署，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會議，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決議通過，經學生議會決議提出修改草案。
第十九條  本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條  系學會等其他社團組織得依據本辦法訂定選罷規定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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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議會運作，達到實際功效，特依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法規」之「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中第二十八條規定，制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2、 學生議會常會每學期召開三次，且以不影響議員正常上課為原則。並以每一學期為一會期。
3、 學生議會開會，由議長召集之。開會時，由議長擔任主席；議長未克出席，由副議長擔任主席；議長、副議長均未能出席時，由出席議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席對於本身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自行迴避。會議之開會、散會或停會由主席宣告之。
4、 學生議會開會，學生議員為出席人；秘書處人員應列席參與會議。應出席議員過半數，才得開會；議員若不克出席開會，而有事先向秘書處請假紀錄，不列入應出席議員人數內。學生議會常會或臨時會，若因應出席議員未達開會人數造成流會，應擇日再舉行會議；議會秘書處應於下次會議舉行前，通知未出席議員開會；若第二次會議舉行時仍未達開會出席人數，但已達應出席議員三分之一以上者，得逕行開會，否則應另擇日再舉行會議。
5、 學生議會常會時，學生會會長及行政中心首長應列席備詢，並向議會提出工作計劃及工作報告。
第二章  會議議程
6、 學生議會會議議程如下列順序：
(1) 宣佈會議開始（秘書處報告出席人數及開會日期、時間）
(2) 主席致詞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3) 報告事項
(4) 質詢事項
(5) 討論事項
1. 學生會提案
2. 議員提案
3. 其他重要事項
(6) 臨時動議
(7) 散會
7、 學生議會會議提案內容由程序委員會審查，再由議會秘書處彙整，於常會開會一週前，臨時會開會四日前送達各議員及學生會。
8、 學生議會會議若要變更當次會議議程，得經主席徵詢出席議員過半數之同意。
第三章  會議紀錄
9、 學生議會會議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1) 會議全名及開會年、月、日
(2) 會議地點
(3) 出席者之姓名、人數
(4) 列席者之姓名
(5) 請假者之姓名、人數
(6) 主席姓名
(7) 紀錄姓名
(8) 報告者職稱、姓名及報告內容。
(9) 質詢、答詢內容及質詢者姓名、答詢者職稱、姓名
(10) 議案內容
(11) 表決方法及結果
(12) 其他重要事項
10、 學生議會秘書處應於會議結束後一週內，將會議紀錄送交學生事務處備查，並於下次會議前印送各議員。
第四章  提案
11、 學生議員罷免議長、副議長之提案，應有全體議員總數五分之一以上連署，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四分之三以上出席議員之同意。
12、 除第十一條外，學生議員之一般提案，應有全體議員總數十分之一以上連署。但學生議會單行規章之提案，應有全體議員總數五分之一以上連署，並擬具條文且附說明。
13、 常會提案應於會議二週前，臨時會提案應於會議一週前填妥提案表，送交議會秘書處彙辦。議案提案人、附署人或附議人，不得發表反對原案之意見。
14、 學生議員視實際需要，得於會議議程討論事項後之臨時動議中，提出臨時提案，但須有全體議員總數十分之一以上之附議。臨時提案提案人應於會後三天內提出提案表。
15、 第十二條之學生議員提案，應先交由程序委員會召集至少二委員會代表及議長或副議長聯合審查，再由議會會議討論。
16、 法規案應經三讀程序為之；其他議案應經二讀程序為之。議會程序需先經由提案→一讀會（審查）→討論→二讀會（提出修正案）→表決（或是經由三讀）。
說明如下：
(1) 第一讀會由提案人於相關委員會審查會議中朗讀議案後，提案人須說明其要旨，委員會出席議員如有疑義時，得請提案人解釋之，以使議員了解提案內容，再經表決同意後提交大會討論。
(2) 第二讀會應將議案逐條朗讀，討論；或就原案要旨或委員會審查意見，先做廣泛討論。第二讀會得經出席議員提議，過半數之決議，將全案重付原委員會；但議案進入逐條討論後，不得為撤銷之提議。而修正動議，應於原案二讀會中提出，並有全體議員總數十分之一以上之附議，使得成立；並於會後提出修正提案表。
(3) 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校規、校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相違背者外，僅得為文字之修正，不得變更原意。
17、 學生議員提案被否決後，在同一會期內除復議外，不得再行提出或以臨時動議提出。經決議擱置之提案，在同一會期內未再提出討論者，視為否決。
第五章  會議
18、 學生議會秘書長於會議開始前，應依出席簽到簿清點出席人數，如滿足開會人數，即請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19、 學生議會會議，應依照會議議程進行；會議進行中，主席得依實際情況宣佈休息。
20、 學生議會會議，於會議議程所列提案討論完畢，除有臨時提案情形外，由主席宣佈散會。
21、 會議進行中，出席議員及列席人員應尊重主席並遵守會場秩序；會議進行時，除秘書處人員外，不得至主席、議員席位接洽事務；出席議員請求發言，應先向主席請示，二人以上同時請求時，由主席定其先後；另會議進行中出席議員若須中途退席時，應向秘書長報告登記；若未報告登記逕行退席，應由秘書處提交紀律委員會及學生事務處處理。出席議員之退席，若造成開會人數之不足，主席應宣佈流會。
22、 出席議員發言如有超出議案範圍或涉及個人毀謗、人身攻擊，主席得予警告、制止或終止其發言；情節重大者，得令其退出會場；議會秘書處應紀錄緣由由紀律委員會及學生事務處處理。
23、 會議若為議長、副議長之選舉，則原任議長為主席，應有全體新任議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同額競選時，得票達出席議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者為當選。二組以上參選時，以得票較多者當選；得票相同時，則以抽籤決定之。出席議員人數未達三分之二時，原任議長應即訂下一次選舉會議時間，秘書處並通知未出席議員；若第二次出席議員仍未達三分之二，但已超過二分之一時，得進行選舉。
24、 出席議員就同一議案之發言，以三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三分鐘。但提案說明、資料內容補充說明、工作或重要事項報告，不在此限。發言內容應力求簡單扼要，如超出議案範圍或意見重覆者，主席得制止之。
25、 會議進行中，主席對於秩序問題之裁定，如出席議員提出申訴，並有全體議員總數十分之一以上附議，主席應即交付表決；申訴若未獲出席議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仍維持原裁定。
26、 會議議案之討論，主席得於適當時機，得宣告討論終結。另議員若對議案之討論提出停止討論動議，經全體議員總數十分之一以上之附議，主席應即交付表決，並經出席議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為可決。
第六章  報告與質詢
27、 學生議會常會時，學生會會長及行政中心首長應將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及工作計劃、工作報告，提出口頭或書面報告。
28、 學生議員對學生會會長及行政中心首長工作計劃、工作報告有疑問時，得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
29、 學生議員對學生會會長及行政中心首長之口頭或書面質詢，應詳述主旨並遵守下列規定：
(1) 質詢事項，應與學生會施政工作內容及被質詢者職掌有關。
(2) 質詢內容不得為與被質詢者職掌無關之個人私事。
(3) 質詢言語不得有刁難、諷刺與似是而非之語句。
(4) 質詢者不得以假設事項及結論請求被質詢者表示意見。
(5) 非學生議會職權範圍內之事項，不得質詢。
(6) 學生議員之口頭質詢，應遵守規定之三分鐘時間限制；若時間不足，得改以書面質詢，書面答覆。如質詢時間已屆，仍繼續質詢，經主席制止無效者，秘書處應加以紀錄，並取消下次會議質詢權利；若於會期中達三次此情形，秘書處應將紀錄交由紀律委員會及學生事務處處理。
(7) 學生議員質詢事項，不得作為討論之議題。
(8) 質詢議員應於會議七日前填妥質詢表，送交秘書處彙整。
30、 被質詢人對於學生議會之質詢，應就質詢事項加以明確誠懇答覆，內容不得超出質詢範圍。若因資料不全，一時不便口頭答詢者，經主席徵詢質詢議員同意，得改以書面答覆。
第七章  表決
31、 會議議案之表決，得依下列方式之一舉行：
(1) 舉手表決
(2) 無記名投票表決
表決方式由主席徵詢出席議員提議或由主席決定，且經全體議員總數十分之一以上附議時採用之。
32、 表決之結果，秘書處應當場報告，並紀錄之。
33、 會議進行中，出席議員若對在場人數提出異議，主席應即責成秘書處查點人數；經查點不足規定人數時，議案不得交付表決；但查點前已表決之議案，仍屬有效。
34、 出席議員對於本身有利害關係之議案，表決時應自行迴避；計算表決人數時，應予減除，但議員仍具發言權。
第八章  委員會
35、 依本校「學生社團法規」中本校「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之第十九條規定，學生議會應設預算審查、程序、經費稽查、紀律四個常設委員會。
36、 各委員會之人數由議長協調之，其人數必須為奇數；各委員會議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委員會開會由召集人擔任主席。
37、 各委員會開會應出席人數由各委員會制訂，其表決以出席議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即可。
38、 各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學生會、行政中心主管與有關會員列席備詢，但不得參與討論表決。
39、 程序、經費稽查二委員會，以每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紀律委員會一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
40、 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社團之經費預算表，應於學期開始十四日前提交議會秘書處彙整，再由預算審查委員會開會，並簽註意見或提出報告，提交學期開學後之第一次常會中決議通過。學生議會之行政經費來源為學生會會費提撥百分之二使用。
41、 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社團申請經費在三萬元以上者，應將預算表送交預算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
42、 學生議會得依本校「學生社團法規」中之規定，視需要酌予增設其他特別委員會。
第九章  附則
43、 學生議員申請復議，應填妥復議申請表，並有全體議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且須證明提出人係屬原決議案之同意者；如係無記名投票須證明未曾發言反對原決議案者，於會議結束三天內，送交秘書處彙整，對決議案提出復議。秘書處應先將復議內容交由各相關委員會審查，再由秘書處彙整，並於臨時會會議開會二日前送達各議員及學生會。提出復議申請者及其連署人，對同一決議案，有二次提出復議之權利。
44、 依本校「學生社團法規」之規定，學生議會通過之決議，學生會若認為窒礙難行時，應於收到決議案後七日內交回學生議會秘書處，於下次學生議會會議中申請覆議。覆議案應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
45、 學生議會會議得規劃旁聽席，供全校師生參與；旁聽人員應遵守會場秩序，如有影響會議進行之行為，主席得予制止或令其退出會場。
46、 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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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社團經營課程實施要點
民國10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達成培養學生民主法治、團體經營、事務管理以及組織領導等素養與能力之教育目標，特109學年度起開設「社團經營」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課程為3學分之綜合實踐領域通識選修課程，以學生二至四年級期間擔任學生社團幹部二學期之學習與實作表現作為成績評定依據。開課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課程管理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
三、本課程包含以下6個單元：
(一)組織運作：內容包含民主精神、法治意識、組織制度、議事規則等。
(二)事務管理：內容包含財務管理、設備管理、人事管理、空間管理等。
(三)活動執行：內容包含活動規劃、活動實施、突發應變、事後檢討等。
(四)領導技巧：內容包含責任義務、願景擘劃、領導統御、溝通技巧等。
(五)社團行銷：內容包含社團招生、宣傳規劃、媒體運用、行銷活動等。
(六)成效展現：內容包含實績紀錄、成果發表、參與競賽、社團評鑑等。
四、學生成績評定項目如下：
(一)參與社團幹部訓練或研習情形與心得報告。
(二)參與社團會議情形與心得報告。
(三)舉辦社團活動情形與心得報告。
(四)舉辦社團成果發表情形與心得報告。
(五)參與社團學期評鑑情形與心得報告。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海報張貼管理要點
98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7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月2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5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校公布欄之有效運用，維護校園整潔，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海報，係指在校內發佈之海報、通告、啟事、傳單或其他具有宣傳與通知性質之文件或物件。
3、 海報之文件或圖片應求正當、文雅、美觀，且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與善良風俗，亦不得涉及毀謗與人身攻擊。
4、 海報內容由各單位自行審核，為配合推動國際化業務，學校重要活動得附中英文對照，海報須經核章後始可張貼。
5、 海報張貼地點與管理單位：
(1) 下列張貼地點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管理：
1. L棟一樓公布欄。
2. S棟外海報街及一樓公布欄。
3. E棟外海報街。
4. T棟一樓公布欄。
5. W棟一樓公布欄。
(2) 除上述地點外，各大樓內公共區域之公布欄由該學年公告之樓管單位管理；各處室所屬管理之公布欄由各處室管理。
六、海報張貼規定：
(1) 張貼於第五點第一款所列地點之海報，應先於課外組網頁線上填寫「海報張貼申請」，並蓋海報核准張貼章後始可張貼。海報版面應為直式，且最大以A1尺寸為限(594mm×841mm)。
(2) 海報張貼期間由各管理單位審查核定之。
(3) 海報張貼期限到期後隔日，海報應由原張貼者負責清除。
(4) 校內各公布欄之管理單位不具海報之保管責任。
(5) 海報之張貼應以便利清除為原則，不得破壞及污損公布欄。且海報張貼不得覆蓋於他人有效期內之海報，亦不得隨意移除他人海報。
(6) 海報之張貼除學校所設之公布欄或海報街外，不得張貼於其他地點。
(7) 放置活動看板或路標看板者，應安置妥適位置，以不妨礙他人出入或校內交通為原則，如有不妥之處，將予以撤除。
(8) 未經申請擅自張貼或違反相關規定者，由各管理單位拍照存證並立即撤除，並得依校規進行懲處。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系學會組織要點
民國88年9月22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94年4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6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2月2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6月30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1、 學會之宗旨為提高各學系學術研究風氣，便利學生交換心得，培養自治能力，聯絡學生感情，協助學校與學生意見之溝通。
2、 各系學會全稱為「南臺科技大學○○系學會」，對外簡稱「南臺○○系學會」，對內簡稱「○○系學會」
3、 學會會址設於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各該系館內。
4、 學會為充實學會會務，應經系主任同意後，聘請本校老師擔任指導老師，並報學生事務處備查；但系主任為各該學會當然指導老師。
5、 學會之各項活動，應經系主任及指導老師簽註意見後，持向學生事務處報備核准實施，必要時得請學校各有關單位參加輔導。
第二章  學會會員
6、 凡本校具有學籍之各系在校學生，為各系學會當然會員。
7、 學會會員享有下列之權利：
(1) 參加學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2) 選舉學會會長、副會長，罷免學會會長、副會長。
8、 學會會員應盡下列之義務：
(1) 遵守學會會章。
(2) 服從學會各項會議決議。
(3) 繳納學會會費。
第三章  學會會長
9、 學會設學會會長、副會長各一人，任期一年，自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連選得連任之。
10、 學會會長、副會長不得兼任本校學生會行政中心首長、學生議員及社團幹部。
11、 學會會長為學會最高首長，其職權如下：
(1) 對外代表系學會。
(2) 對內領導各部會推展學會會務。
(3) 任免幹事會組長、幹事。
(4) 得依法執行，經學會幹事會議決議之事項。
(5) 代表學會出、列席學校會議。
(6) 執行學校交付辦理工作事項。
(7) 召開學會幹事會議，並擔任主席。
(8) 召開學會會員大會或代表大會，並擔任主席。
12、 學會副會長襄助學會會長處理會務，又
(1) 學會會長不克執行其職權時，由學會副會長代理之。
(2) 學會會長、副會長不克執行其職權時，由學會常務監事代理之。
(3) 學會會長出缺時，由學會副會長擔任，至屆滿為止。
(4) 學會會長、副會長均出缺時，得由系主任提名適當人選擔任。
13、 學會會長、副會長候選人聯名登記競選，每年五月至六月間由各學會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
14、 符合條件之候選人名單應送請系主任及改選委員會審核，並轉送學生事務處核備。。
15、 若經二次學會會員直接選舉，仍無法產生新任學會會長，該位候選人則為該學會之代理人。並主動向學生事務處核備。
16、 學會會長、副會長競選方式由各系決定，當選後若有違反校規，二小過(含)以上處分者；或經學會會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同意票佔全系總會員人數百分之十五以上投票通過不適任案；應自動請辭，並由系主任酌予處理，提名適當人選接任。
第四章  學會幹事會
17、 學會會長下設學會幹事會。
18、 學會幹事會分設總務、學藝、康樂、聯誼、服務等五組。各置組長一人，由學會會長就學會會員中服務熱心且學期學業平均70分(含)以上，操行成績80分(含)以上者聘任之。
19、 學會幹事會各組得視工作之繁簡設置幹事三至五人，由各組組長就學會會員中服務熱心者，提請學會會長聘任之。
20、 幹事會各組之職掌如下：
(1) 總務組：掌理學會事務、會計、財產、活動場地佈置等事宜。
(2) 學藝組：掌理學會文教活動、文書及學術研究出版等事宜。
(3) 康樂組：掌理學會康樂、旅行及體育活動等事宜。
(4) 聯誼組：掌理學會內、外聯絡事宜及其他公共關係事項。
(5) 服務組：負責協助處理有關服務事項。
21、 學會會長就幹事會組長、幹事，工作不能勝任者，得向系主任報備，徵得系主任同意後，改聘之。
22、 學會幹事會議每月舉行乙次，由學會會長召集之。
第五章  學會監事會	
23、 學會設學會監事會，由系上各班推選乙人組成之。
24、 監事會職權如下：
(1) 掌理學會會務之監督。
(2) 學會財產之稽核。
25、 監事會於發現學會行政有不當情事時，應促請學會會長注意，並主動報告系主任及學生事務處。
26、 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乙人，由監事會推選之。
27、 監事會議每月舉行乙次，由常務監事召集之。
第六章  學會會員大會
28、 學會會員大會為學會最高權力機關。
29、 若學會會員人數過多，集議不便時，得舉行代表大會，其代表由各班產生之；而各班代表人數由各系自行決定。
30、 學會會員大會或代表大會由學會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31、 學會會員大會或代表大會，每學期舉行乙次，於學期開始一個月內舉行。必要時得由學會會員三分之一以上聯名簽請學會會長召開臨時大會，並應主動向學生事務處報備。
32、 學會會員大會或代表大會時，學會會長及幹事會各組長、常務監事應將學會會務情形及工作計劃向大會報告。並應請指導老師及系主任參加。
第七章  學會經費
33、 學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學會會員繳交之學會會費。
(二)、自由樂捐（經系主任同意並報學生事務處備查）。
34、 學會會員繳納之會費固定存於學會專屬帳戶。
35、 學會會費若須額外徵收，得由學會會員大會或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並經系主任核准，向學生事務處報備。
第八章  附則
三十六、學會長於學期開始時，應擬定學期工作計劃，經指導老師核准後，向各學會會員公布，並
        送請學生事務處備查。
三十七、學會幹事會總務組應將會費收入支出帳目，送請指導老師及系主任簽章後，每月印發各班
        公告，並主動備一份送學生事務處存查。未公告者，由指導老師轉請系主任處理，必要時
        得依本校「學生課外活動獎懲辦法」議處。
三十八、學會會長應於學期開始二十一日內，將學會會長、副會長，幹事會各組組長、幹事及監事
        名單，主動備一份送學生事務處存查。
三十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實施要點
104年11月30日行政會議通過
[bookmark: _Hlk96700529]107年0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學生參與從事國際志工服務，運用所學提供其他國家或地區境外服務，激發對國際社會之使命感，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在籍學生，參與遴選程序並經訓練合格者，得為本校國際志工。
三、參與國際志工享有下列權利：
(一)免費參與校內相關培訓課程。
(二)參與國際志工服務時數，得抵免本校當學期勞作教育服務學習最多8小時之社會服務時數。
四、參與國際志工應盡下列義務：
(一)應出席本校相關各項服務活動或相關之訓練課程。
(二)應接受指導老師考核。
(三)活動結束後應撰寫成果報告，並參加校內外補助單位所辦理之成果發表會。
五、為使國際志工服務能有效運用校內外資源，本校應設置國際志工評審小組，審議志工團出團國家或地區及檢討執行成效等相關事宜。
六、國際志工評審小組成員由督導副校長、學務長、國際事務長、國際暨兩岸學生組組長、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組長、國際志工社指導老師及各帶隊指導老師組成。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長為執行秘書。
七、國際志工評審小組每學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八、參與國際志工服務之學生表現績優者，經指導老師推薦，得予記功或嘉獎並發給獎狀，以資鼓勵。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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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參與「非正式課程」，藉由非正式課程活動，強化學生的學習廣度與深度，培養學生團隊合作、溝通表達及領導能力，並深化人際互動與倫理關懷之素養，以提升學生未來各項基礎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各系(所)學會及社團得申請「非正式課程」活動，計畫書內容包含下列主要項目：
（一）活動名稱。
（二）活動期程。
（三）提案動機。
（四）活動內容及進行方式。
（五）預期學習成果及核心能力養成目標。
（六）其他有助於審查之項目。
（七）經費需求。
三、本校設立審查小組審查年度「非正式課程」活動分配預算額度及相關事項。小組成員由督導副校長、學務長、校務發展推動中心中心主任與各學院院長等七位組成，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長為執行秘書，相關決議事項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非正式課程」活動補助經費由高教深耕計畫編列預算支應，依當年度編列之預算額度核定補助活動件數及經費，並優先補助系(所)學會申請之活動，社團次之。
五、系(所)學會活動由系所主任(所長)督導所屬系(所)學會，依當年度分配之預算額度，擬定該年度活動計畫申請書(含經費運用規劃)，於辦理活動前送課外活動組審核，經陳請核定後辦理，未完成編列之經費得由其他系(所)學會及社團申請。
六、各項經費支應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相關規定辦理，計畫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需完成經費核銷，並繳交成果報告書及回饋單，未繳交成果報告書及回饋單者，應繳回全部補助經費。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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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本校學生自治能力及法治觀念，並保障學生參與處理其在校學習、生活及權益有關事項，依本校組織規程規定，特訂定本章程。
第  二  條 本章程所稱「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對外簡稱「南臺學生會」，對內簡稱「學生會」。
第  三  條 本會會址設於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1號。
第  四  條 本會為本校學生之最高自治組織，應遵守校規、校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之決議。
第  五  條 本會代表全體會員，對外參與校際性活動，對內協調籌劃，辦理全校性之活動。
第  六  條 本會之各項活動，應報請學生事務處同意後，由學生事務處派員輔導，必要時得請學校各有關單位參加輔導。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凡本校具學籍之學生，均為本會當然會員。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享有下列之權利：
一、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二、選舉會長、副會長，罷免會長、副會長。
三、選舉學生議員，罷免學生議員。
四、對本會重大事務直接投票決議之。
有關本會選舉罷免辦法另訂之。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應盡下列之義務：
一、遵守本章程及維護本會之會譽。
二、遵守學生會之決議。
第三章 學生議會
第  十  條 學生議會由會員選舉產生之學生議員組成之，代表會員行使職權，為最高之立法、監察機構。
第 十一 條 學生議員依下列規定選出：
一、每系人數除以全體會員人數乘以27（預定議員總人數之基數）。
二、計算值取小數點後一位，四捨五入後為該系議員人數，每系最少一名。
三、基數之設定以當時所需之議員總數作修正後，提學生議會大會通過得以實行。
第 十二 條 學生議會議員依各系人數比例分配員額並以普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 十三 條 學生議會之職權如下：
一、聽取會長所提之會務工作計畫及會務工作報告，並質詢之。
二、議決行政中心所提之預算、結算及其他重要議案；審查預算時不得為增加預算之決議。
三、監督行政中心，並得邀請行政中心幹部列席備詢。
四、對行政中心各部部長及秘書長之任命行使同意權。
五、對行政中心提出彈劾、糾正案。
六、提出校務建議案，反應學生意見。
七、得推舉出、列席學校各級會議之代表。
八、辦理本章程之制訂、修改。
九、議決會長及學生議員之提案。
第 十四 條 學生議會設正、副議長各一名，由議員互選之。學生議會議長、副議長採聯名登記競選；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之。學生議會秘書長人選得於登記競選時同時提出。
第 十五 條 學生議會之會議分為下列兩種：
一、常會：除寒暑假外，每學期召開三次。第一次於開學後三週內，最後一次於學期結束前三週內召開。並應報請輔導單位派員列席輔導。
二、臨時會：由會長諮請議長或全體學生議員三分之一以上聯署，學生議會議長應於二週內召開臨時會。並應報請輔導單位派員列席輔導。
第 十六 條 學生議會議長之職權：
一、依法召開並主持議會會議。
二、代表學生議會應邀出、列席學校會議。
第 十七 條 學生議會副議長之職權：
一、協助議長處理議會事務。
二、議長不克行使其職權時，由副議長代理。
第 十八 條 學生議會下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名，由議長提名，經議會同意後任命之。
秘書長職權如下：
1、 處理議長交辦之事項。 
2、 辦理學生議會決議。
3、 辦理需移交本校會員複決事項。
秘書處下設文書組及議事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秘書長提名，議長任命之；各組置組員十人以下，由各組組長就會員中熱心服務者選任之。各組職權如下：
1、 文書組：
(1) 文書之撰擬、繕校。
(2) 文件之收發、分配。
(3) 檔案管理事項。
(4) 印章典守事項。
(5) 議案文件之準備、保管事項。
(6) 公報、議事錄編印、發行事項。
2、 議事組：
(1) 議程編擬事項。
(2) 大會會議速記事項。
(3) 會議文件分發及議場事務管理事項。
(4) 錄音、錄影管理事項。
(5) 其他有關議事事項。
(6) 寄發開會通知。
第 十九 條 學生議會設下列委員會，成員由學生議員互選之，其人數必須為奇數，各委員會得邀請本會行政中心幹部與有關會員備詢。
一、常設委員會：
(一)預算審查委員會：負責各預算之審查。
(二)學權及程序委員會：負責學生議會之議程審查及學生權益審查。
(三)經費稽查委員會：負責稽查本會會費經費使用情形。
(四)法治及紀律委員會：負責學生議會或議長交付審查之學生議員違紀事件及本會相關修法審議。
二、特別委員會：
學生議會得視需要酌予增設其他特別委員會。
第 二十 條 學生議會議員不得兼任本會其他部門之職務與學生社團，及系學會負責人。
第二十一條 學生議會若認為本會會長、副會長有不適任之情形，得由學生議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學生議員四分之三以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提請本會會長、副會長自動請辭；若未請辭，應由學生議會秘書處於二週內移交本會選舉委員會辦理複決，由本校會員同意票佔總會員數百分之四十以上表決通過。
第二十二條 全體學生議員因故出缺人數達總數五分之一時，得由學生議會秘書處移交本會選舉委員會辦理補選。
第二十三條 學生議會於新任議員產生後，由原任議長於學期最後一次會議，選舉新任議長，並隨即由新任議長主持，選出新任常設委員。秘書長由學生議員表決通過任命之。
第二十四條 除第二十一條及本章程之制訂、修改外，學生議會之決議應由學生議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議員較多數同意行之。惟若學生議會之決議通過事項與校規或校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相違背者，得對學校提建議案。
第二十五條 學生議會通過之決議，應主動移送本會會長，會長於收到決議案後七日內公布施行之。會長對於學生議會交付之決議，認窒礙難行時，應於收到決議案後七日內交回學生議會，於下次大會覆議。覆議若通過維持原議，會長即須接受此決議，或由本會移交本校會員於二週內移交本會選舉委員會辦理複決，由本校會員多數同意表決通過。
第二十六條 學生議員在學生議會內有關學生自治事務之言論及表決，對會議外不負責任，但不得涉及毀謗、人身攻擊。
第二十七條 學生議員於學期中有二小過(含)以上之處分者，得自動請辭。又若經紀律委員會確定，學生議員有違反本會宗旨或重大失職之情事者，得由學生議會秘書處移交原選舉區系學會，於二週內發起會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全學系學生總人數百分之四十以上同意罷免之。
第二十八條 學生議會之議事規則由學生議會訂定，修正時亦同。
第四章 會長
第二十九條 本會置會長、副會長各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會長、副會長不得兼任其他社團或系學會之負責人。
第 三十 條 會長為本會行政中心最高首長，其職權如下：
一、對外代表本會。
二、對內領導行政中心各部會推展會務。
三、得依法執行，經學生議會決議之各項法規、行政命令及本會聲明。
四、代表本會應邀出、列席學校會議。
五、執行學校交付辦理工作事項。
第三十一條 副會長襄助會長處理會務，其職權如下:
一、會長不克執行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之。
二、會長出缺時，由副會長代理，至任期屆滿為止。
三、會長、副會長均不克執行其職權或出缺時，則由行政中心秘書長代行會長職權；惟若距會長任期屆滿之日超過四個月以上，應即由選舉委員會進行會長補選事宜。
第三十二條 會長須於任期屆滿前舉行下屆會長之選舉。當新任會長無法產生時，原任會長得繼續行使其職權，直至新任會長產生為止。
第三十三條 副會長於當選後出缺時，會長得提名適當人選至學生議會，經議會決議通過後，成為新任副會長。
第三十四條 學生議會召開會議時，會長應列席備詢，並向議會提出工作計畫及工作報告。
第三十五條 會長有向學生議會提出議案之權利。
第三十六條 會長、副會長若有違反本會宗旨或重大失職之情事者，得依本章程第二十一條由學生議會提出不適任案，提請會長、副會長自動請辭。又若於學期中有二小過(含)以上之處分者，應自動請辭。
第三十七條 會長應於學期最後一次學生議會會議提出學期實際收支結算及實際活動報告。
第三十八條 會長得召開本會之工作會報；副會長、秘書長及行政中心部長均應出席，並報請輔導單位派員列席輔導。
第五章 行政中心
第三十九條 行政中心為本會之最高行政單位，拓展及處理本會之行政業務。
第 四十 條 行政中心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秘書處置秘書十人以下，由秘書長就熱心服務之會員選任之。
           秘書處職權如下：
一、處理會長交辦之事項。
二、處理行政中心事務。
三、記錄、整理、保存行政中心之會議資料。
第四十一條 本會行政中心常設下列各部，每一部置部長一人，由會長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副部長由部長提名，經會長同意後任命之，各部另置部員十人以下，由部長或副部長就會員中熱心服務者選任之。
           各部及其職權如下：
一、財務部：
(一)管理本會經費運用及財產。
(二)協助會長提出預算案、結算案。
(三)保存本會各項財政紀錄，並向學生議會提出財務報告。
(四)月經費使用情形，公告周知。
二、社務部:
                  (一)有關校內社團聯繫、溝通、協調事宜。
                  (二)與社團會議、活動。
                  (三)辦理社團登記。
                  (四)辦理社團幹部會議。
                  (五)社團社員獎懲之建議。
                  (六)協助新社團之成立申請。
三、活動部：
(一)規劃各項全校性學術、康樂、體育競賽活動等事宜。
(二)辦理各項校際活動等事宜。
四、美宣部：
(一)辦理各項活動宣傳、海報等相關事宜。
(二)本會各部門之文宣處理。
五、公關部：
 統籌本會對內、對外之公共關係。
六、新聞部：
(一)負責相關刊物之編輯、出版事宜。
(二)發布本會訊息。
七、服務部：
(一)統籌各單位對本會活動器材之借用。
(二)協助行政中心各部門事務之執行。
(三)查察各社團申請補助購買之器材使用。
八、學生權益部：
(一) 維護全校學生權益。
(二) 其他有關學生各項事務等工作之聯繫、推廣、溝通和意見調查。
第四十二條 行政中心除常設之各部外，若本會因業務需要，必要時得由會長提議，送交學生議會同意後，增設其他部(會)。
第四十三條 行政中心部長、秘書長任期與會長相同，惟若部長、秘書長出缺時，依其任命程序重新產生。
第四十四條 若各部長出缺或不克行使其職權時，得由會長指派其職權代理人，行使相關權責事務。
第四十五條 行政中心部長、秘書長若有違反本會宗旨或重大失職之情事者，得由會長提案，送交學生議會決議同意後，免除其職務。又若於學期中有二小過(含)以上之處分者，得自動請辭。
第六章 經費及預算
第四十六條 會費之徵收及數額若需變動，得由每屆會長於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提請學生議會決議通過之。
第四十七條 本會會員繳納之會費固定存於本會專屬帳戶。
第四十八條 本會經費由本會財務管理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九條 學校補助經費之分配應用，應經輔導單位核准後始可動支，並由輔導單位負責稽核。
第 五十 條 會費與其他收入由本會運用，學生議會負責審查、稽核，輔導單位得視需要稽核。
第五十一條 學生議會審查預算時，相關預算之提出人員應列席提出說明及備詢。
第七章 附則
第五十二條 本章程為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最高單行法規，其他本校學生自治法規與本章程牴觸者無效。 
第五十三條 本章程之訂定、修正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由學生議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決議通過，方得訂定、修正。
二、由本會會長提交學生議會，經學生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決議通過，方得訂定、修正。
三、由本校會員的五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由本會會長提交學生議會，方得訂定、修正。
第五十四條 本會各單位得依其職權需要，訂定各單位之工作細則、辦法，並移交學生議會審查，決議通過後施行。
第五十五條 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應負責於學期開學後二十一日內，將幹部名冊列送學生事務處備查；若學期中有幹部異動，亦應主動向學生事務處提報。
第五十六條 本校學生會與學生議員、行政中心幹部之獎懲建議，依本校「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辦理。
第五十七條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及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社團參與課程實施要點
民國10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11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達成培養學生多元課外興趣、團隊合作精神、人際社交能力以及社會關懷意識等教育目標，特開設「社團參與」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109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日四技學生。
三、本課程為0學分之基礎通識必修課程，以學生於一年級及二年級期間參與學生社團活動情形作為成績評定依據。開課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課程管理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
四、本要點所稱學生社團活動，指學生社團向課外組申請納入本課程經審核符合本課程教育目標所辦理之活動。
五、學生成績評定方式如下：
(一)學生加入非自治性學生社團成為正式社員，且參與所屬社團課程達4次以上並繳交學期心得報告者，每學期8分。
(二)學生參與各類學生社團活動(不限所屬學生社團辦理者)並填寫活動問卷，每次2至10分。
(三)於一年級至四年級期間取得上述分數達60分以上為通過。
六、轉學生得提出於原校參與學生社團活動之相關證明，經由課外組審核抵免分數。
七、下列狀況社團參與課程未滿60分以上者，得經由課外組特定輔導方式通過本課程。
(一)身心障礙學生不適宜參與學生社團活動者，得經由特定輔導方式通過本課程。
(二)大三生以上或國際學生因特定理由未滿60分以上者，得經由特定輔導方式通過本課程。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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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在校學生參與學生社團活動，充實休閒生活，提高研究興趣，培養領導人才，增進自治能力，服務人群，樹立優良校風，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社團組織暨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社團，分為下列六種：
(一)自治性社團：以培養學生自治能力為目的，含學生會、學生議會、畢業生聯合會、系學會等組成之社團。
(二)康樂性社團：以提倡正當多元休閒康樂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三)學藝性社團：以精進學術或技藝為目的之社團。
(四)服務性社團：以推廣海內外社會服務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五)體能性社團：以強健體魄，發揮技能為目的之社團。
(六)聯誼性社團：以促進同儕間情感交流，發揮互助合作精神為目的之社團。
第二章  社團之成立
三、學生社團須依本要點規定向學生事務處登記，並由社團審議小組核定通過後方得正式成立。
四、學生社團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輔導之。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為輔導社團，得隨時檢查社團活動紀錄、財務狀況及各種必要資料，並督導學生會定期辦理社團評鑑。
五、本校學生社團必須具有教育功能，若社團宗旨不適當或校內已有性質相同之社團，學生事務處得不准予申請設立。
六、本校學生申請設立社團之程序如下：
(一)經本校在校學生二十五人以上之聯名簽署發起，填寫申請表、社團負責人基本資料表、新聘社團指導老師申請表、連署表、社團組織章程草案、年度計畫，檢附紙本資料及電子檔經學生事務處初審通過後，送交學生社團審議小組複審。
(二)經審查核可後，學生發起人應於次一學期開學日前規劃召開籌備會議及社員大會，並向學生事務處報備會議時間及公開招募新社員作法，學生事務處得派員列席輔導。
(三)社團於召開社員大會後七日內，學生發起人應將會議紀錄、社團組織章程、年度計畫、社團及幹部名冊等資料送請學生事務處報備，始可展開活動。
七、社團印信由社團自行刻製使用，其印鑑樣本一份送學生事務處備查。
八、本校學生社團章程應備下列之內容：
(一)社團名稱(須冠以「南臺科技大學」六字)。
(二)成立宗旨。
(三)社址。
(四)組織及職掌。
(五)社員入社、退社及除名之條件。
(六)社員之權利與義務。
(七)社團負責人及其他工作人員選舉及罷免辦法。
(八)社團負責人及其他工作人員任期。
(九)社團指導老師之職責。
(十)會議程序及會期。
(十一)社費數額及其他經費來源。
(十二)章程之通過與修正程序。
九、各社團除受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之輔導外，於核准申請設立後得聘請校內外合適人選一人擔任指導老師任期以一學期為原則，屆滿得以續聘，而每位老師僅得支領單一社團指導費，如為社團自籌經費聘請指導老師則不在此限。
前開所指合適人選應為校內教職員或校外具專門技藝專長，並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相關規範之人士，經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審核通過始得任職，其職責如下：
(一)依據社團之成立宗旨及活動計劃，給予建議及指導。
(二)對於社團年度活動計劃之重點項目，積極參與。
(三)輔導及審核社團刊物之出版。
(四)輔導社團經費之運用。
(五)輔導及審核社團活動計劃之各項安全事宜。
(六)指導社團之組織運作、幹部領導，並鼓勵同學發展相關技能、興趣，發揮潛能。
(七)對社員或幹部之表現，得填具獎懲建議表。
十、社團負責人對內主持社務，向社員大會負責，對外代表社團。社團正、副負責人應為該社團社員，在任期中若受記二小過(含)以上之處分時，即予解職。
    社團負責人之職責如下：
(一)社團活動計劃之擬訂及推展。
(二)社團會議之召開及主持。
(三)社團幹部之遴選。
(四)社員之招收。
(五)社團刊物之申請及發行。
(六)社團財產之管理。
(七)社團經費之應用。
(八)社團活動海報(公告)之張貼申請。
(九)代表社團出席社團負責人聯席會議。
(十)社團指導老師之聘請建議。
(十一)參加社團負責人幹部研習活動。
(十二)繳交南臺人學習檔社團資料(含社團參與、社團幹部及主辦協辦活動)。
(十三)社團內其他重要事項之處理。
十一、社團之社員至多僅得同時擔任兩個之社團負責人或社團幹部。本校每一學生除了參加自治性社團外，並得參加一至三個校內社團。
十二、社團召開各項會議時，應作成紀錄，經指導老師簽署後備查。而社團之各項會議決議，除各社團另有規定外，以社員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二分之一(含)人數同意通過，方具效力。但關於變更社團宗旨、社團負責人之罷免、修改社團章程之重大決議，應經社員總數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並經出席社員四分之三(含)以上同意通過之。
十三、社員大會為社團之最高決議機構，由負責人召開，每學期至少一次。
      社員大會之決議事項如下：
      (一)社團宗旨之變更。
      (二)社團章程之修改。
      (三)社團負責人之選舉、罷免。
      (四)社員之除名。
      (五)社團社費之收取數額。
      (六)社團經費之預算、決算。
      (七)社團活動之計劃。
第三章  社團活動
十四、學生社團乃屬校內組織，活動範圍限於校內，非經核准，不得對外行文及對外活動，或舉辦勸募工作。
十五、各社團舉行各項活動或召開會議時，應於活動前十四日辦理活動申請為原則，並經核准後，方可辦理。而必要時得由學生事務處視社團活動之性質及實際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參加。
十六、各社團舉行各項活動或召開會議時，非經學生事務處同意不得邀請校外人士參加；如需邀請校外人士擔任指導老師或作學術演講時，需事前報請學生事務處核准。
十七、各社團在校內舉行會議及舉辦各項活動使用場地時，應於活動申請核准後，逕向場地有關單位申請借用，且於活動結束後須負責清掃整潔，將桌椅等各項物品恢復原狀，並關閉門窗及電燈。如借用器物有遺失或損毀，則須負遺失損壞賠償之責任。
十八、各社團開會或活動時間，不得與上課及學校之集會時間相衝突，並應於晚上十時前結束活動；如有特殊原因必須使用上課時間者，應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並知會任課老師。
第四章  社團活動經費補助
十九、凡本校核准成立之社團，得申請學校計畫經費補助。
二十、學校補助社團活動經費項目包含學生平安保險費、膳費、交通費、住宿費、外聘專家鐘點費、活動評審及裁判費、教具費、材料費、印刷費、設備租賃費、雜支等項目。
如有其他相關項目需求，其經費支用需依補助經費來源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一、補助購置社團使用之設備及器材，以教育部指示辦理事項急需添購者、有安全顧慮急需汰舊換新者、社團評鑑成績績效佳者、公用器材需按年份重新購置汰舊換新者及符合社團發展教育訓練需求等為優先。
第五章  社團活動場地及器材借用
二十二、學生社團舉辦活動須借用場地或器材時，於辦理活動前十四日為原則，依各負責單位規定提出申請，方可借用。
二十三、任何場地或器材，若未經申請通過，不得擅自使用；若逕行使用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議處。
歸還場地或器材時，應依各負責單位之規定辦理。
二十四、社團借用場地，應以不影響正常上課為優先考量原則。活動負責人應善盡維護秩序及安全之責任。活動之排演、練習時間，除非事先經申請核准同意，原則上訂為課餘時間和週三第七、八節，且不得影響學生之上課權益。違者活動負責人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議處。
第六章  社團辦公室
二十五、有關本校學生社團辦公室(以下簡稱為社辦)之規劃、申請、核配、使用與管理，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負責。
二十六、凡經本校核准成立一年(含)以上之社團(不含系學會)得申請社辦，並依年度社團評鑑成績優先順序核准分配。
社辦使用時間為二月一日開始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結束，為期一年。
二十七、社辦核配方式：
(一)由課外活動組依每年社團評鑑成績，作為優先選擇順位，成績相同者另以抽籤決定。
(二)凡學生社團代表本校參加全國績優社團評鑑、或配合學校辦理相關政策性活動如：帶動中小學、教育優先區、社會關懷活動及其他公益性活動，或學校相關大型活動等得給予額外加分。
二十八、社辦使用紀律、設備維護與清潔管理，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負責督導與評比，並由學生會派員協助。
第七章  社團評鑑
二十九、除畢業生聯合會之外，凡本校核准成立，且運作一年(含)以上之社團應參加評鑑，並繳交成果報告。
三十、本校社團評鑑由學生會規劃，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輔導。
三十一、社團評鑑分別於每年四至六月及十至十二月間舉行。評鑑計畫應於前一個月發布之，並於評鑑當日進行社團觀摩。
三十二、評鑑委員由校內外師長及學生自治組織幹部若干人進行評鑑。
(1) 初評：由績優社團(系學會)負責人、學生會會長或幹部及課外活動組人員五人至十人組成進行社團初評遴選，擇優參加複評。
(2) 複評：聘請校外人員以及曾指導參加社團評鑑之師長四人至十人組成進行複評。
三十三、由評鑑委員組成評鑑小組，依社團性質分為自治性、康樂性、學藝性、服務性、體能性及聯誼性等六組進行評鑑。
三十四、社團評鑑內容與資料：依據教育部公告之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選評分標準表內容評分。評鑑內容之評分最高為一百分，評分若低於六十分者，須由評鑑委員於備註欄內述明理由。
三十五、社團評鑑成績等級如下：
        特優：九十一分以上。優等：八十六分至九十分。甲等： 七十六分至八十五分。乙等：六十分至七十五分。丙等：五十九分以下。
三十六、社團評鑑獎勵辦法：
(1) 特優社團一名：獎金壹萬元及獎狀乙紙。社團負責人記小功乙次嘉獎兩次，績優幹部五名每名小功乙次。
(2) 優等社團五名：獎金肆仟元及獎狀乙紙。社團負責人記小功乙次，績優幹部五名每名嘉獎二次。
(3) 甲等社團：獎狀乙紙。社團負責人記嘉獎二次，績優幹部五名每名嘉獎一次。
        (四) 乙等社團：不做任何獎賞、處分。
[bookmark: _Hlk85707204]        (五) 丙等社團：列入加強輔導，須於評鑑日後一個月內辦理追蹤輔導評鑑。
三十七、評鑑獲得優等以上且為前二名社團得代表本校參加全國績優社團評鑑。
第八章  社團之停社與解散
三十八、社團評鑑成績如連續兩年丙等者，則予以停社，一年之內不得申請復社。若停社超過三年，未依相關規定成功申請復社，經提報學生社團審議小組得予以解散。
三十九、學生社團活動如有違反法令、校規、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無故不參加社團評鑑者，學生社團審議小組得予以停社或解散之。
四十、社團自行申請解散者，需檢附解散決議之社員大會會議紀錄及解散申請表至學生社團審議小組備查。
四十一、社團停社或解散者，應於公告停社或解散後一個月內，清點財產併同財產清單及社章繳至學生事務處。
四十二、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導師考評及獎勵辦法
民國99年4月28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1月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6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7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月10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6月12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5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0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6月8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12月26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6月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導師輔導工作，特依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導師審查委員會由校總導師(校長)、校副總導師(副校長、學務長)、教務長、各學院主任導師、各學院遴選系主任導師代表一人、各學院遴選班級導師代表一人組成，並由校總導師(校長)擔任召集人，每學年召開一次，審議導師之考評、獎勵及相關事務，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並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三條　大學四年制日間部、二年制日間部及附設五年制專科部班級導師，每學年舉辦績優導師遴選。
第四條　遴選績優導師之作業程序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當學年經各學院推薦參與績優導師選拔，依當學年各學院大學日間部及附設專科部班級數按比例分配之。
二、每學年績優導師名額共二十一名，依各學院人數比例分配之。
三、獲選績優導師者獲新臺幣三千元獎金(禮券)或等值禮品，並應協助本校導師經驗傳承工作。
第五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實施辦法
民國107年6月2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9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0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6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心理健康並落實校園學生輔導工作，依學生輔導法等相關法規，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均應秉其在學校所擔任之職務與專業責任，共同擔負學生心理輔導相關責任。
第三條  依本辦法設置學生心理輔導委員會，研議、檢視及協調學生心理輔導工作。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心理輔導，乃依據學生輔導法第六條規定之三級輔導，結合本校相關輔導實務發展，其輔導層次分為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導，相關業務由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規劃。 
第五條  發展性輔導針對全校學生心理健康促進、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擬定相關學生心理輔導工作計畫與措施，包含心理衛生主題講座、班級輔導、自殺防治工作、高關懷
        學生輔導座談會、輔導股長幹部訓練、生涯輔導與心理衛生網路社交平台。
第六條  介入性輔導由專業輔導人員針對適應欠佳、情緒或精神困擾、重複發生問題行為，
 或遭受創傷之學生進行介入性處遇，提供個別心理諮商、團體心理諮商、心理測驗及心理衛生教育等心理輔導措施。
        另應評估受輔學生之需求，得召集個案會議，邀請相關輔導人員、系所主管、授課教師、導師等，討論受輔學生之輔導措施。必要時得邀請家長、高中（職）專業輔導人員、精神科醫師、社政單位人員、受輔學生之重要他人參與個案會議。
第七條  處遇性輔導由專業輔導人員針對嚴重情緒困擾、精神疾患或自傷行為等學生進行
        處遇性輔導，結合社政、衛政及醫療等相關機構，進行合作處遇或轉銜等服務措
        施。
        包含精神科醫師諮詢與轉介及轉銜輔導與服務。精神科醫師諮詢與轉介為透過定
        期聘請精神科醫療診所之醫師蒞校，提供本校師生精神科領域之諮詢服務。包含
        邀請出席個案會議、評估個案有就醫需求者，轉介鄰近之醫療院所予以治療。
轉銜輔導與服務則依學生轉銜及服務辦法規定，視實際需要，得邀請學務長、系
所主管、導師、相關輔導人員，辦理轉銜輔導服務會議，處理受輔學生之轉出與
轉入程序。
第八條  為落實學生心理輔導工作之成效，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每學年彙整本校心理輔導工作之成果，提供本校學生心理輔導委員會檢核，其結果列為下一學年度改進之目標。
第九條  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因業務而知悉學生之個資，應負保密之責任與義務，不得洩漏，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學生認為學校或輔導人員之輔導措施損害其權益，得拒絕輔導。學生本人、監護
        人法定代理人得向本校學生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102年12月0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6 年01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 年0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 年11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 年03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 年10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推展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及輔導工作並落實
    各項支持性服務，依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特殊教育學生之定義：係指領有教育部或直轄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之有效鑑定證明，且領有就讀學校所發學生證者。
三、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六人，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包括含校長、督導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研發長。
(二)教師代表各院一人，共五人，由學務處推薦，校長聘任之。
(三)特殊教育學生代表二人，由學務處推薦，校長聘任之。
(四)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一人，由學務處推薦，校長聘任之。
(五)社會人士代表一人，由學務處推薦，校長聘任之。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長兼任，綜理本會
    各項行政事務，幕僚作業由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兼任。
四、本會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得連聘連任，每年由校長聘任之。
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於任期間因故出缺時，由主任委員補聘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五、本會職掌為策劃及推動本校特殊教育相關措施如下：
(一)審議本校特殊教育方案及年度工作計畫。
(二)協調及整合特殊教育學生所需之校內外教育資源及支持服務。
(三)評核特殊教育學生福利及權益之相關事宜。
(四)督導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及無障礙網頁。
(五)其他本校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六、本會每學期召開委員會議一次，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由主任委員召集之。議決事項應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人
   數過半同意行之。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107年6月2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9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0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5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6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與維護學生心理健康及全人發展，並健全學生輔導工作，特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實施辦法，設「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含校長、督導副校長、學務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組長、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環境安全衛生室衛生保健組組長擔任、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名、心理輔導專家學者代表一名及專業輔導人員代表一名，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長擔任執行秘書，各代表及專家學者由學生事務處向校長推薦聘任之。  
三、本會委員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委員於任職期間因故出缺時，由主任委員聘補之，聘補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四、本會職掌任務如下：
(一)研議本校學生心理輔導工作目標。
(二)檢視本校學年度學生心理輔導工作計畫及工作成果。
(三)協調及整合本校內部及外部資源，落實心理輔導業務。
(四)其他有關學生心理輔導工作推展事項。
五、本會每學年召開委員會議1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
本會須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得召開，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同意議決之。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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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69254881]南臺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民國93年9月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5年11月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7年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6月1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3月2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3月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5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0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6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6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推動導師輔導學生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依教師法及學生輔導法訂定本辦法。
1. 本校導師制之推動與評鑑，由學生事務處負責。
1. 本校專任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並須參加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課程。導師依任務區分為校總導師、校副總導師、院主任導師、院副主任導師、系(科)、所、學程主任導師及班級導師。
1. 導師聘任資格：
一、校總導師：由校長兼任。
二、校副總導師：由副校長、學生事務長兼任。
三、院主任導師、院副主任導師：由各學院院長、副院長兼任。
四、系(科)、所、學程主任導師：由各系、學程主任、所長兼任。
五、班級導師：由各系(科)、學程、中心之講師以上專任教師擇優兼任。
六、一級行政主管不得擔任班級導師。
1. 導師聘任方式與任期：
一、校總導師、校副總導師之任期與校長、副校長、學生事務長任期同。
二、院、系(科)、所、學程主任導師之任期與院長、副院長、系(科)主任、所長、學程主任任期同。
三、班級導師之遴聘由各系(科)、所、中心、學位學程推薦，經院長核定後彙送學生事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及聘任，任期一年，任滿得續聘之。
四、導師因故於學期中無法繼續執行導師工作時，應由系(科)、所、學程主任導師另行推薦，並送院主任導師，會簽學生事務處，陳請校長核定及聘任，其任期至原導師任期屆滿日為止。
1. 各類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校總導師：
(一)聘任全校各類導師。
(二)督導及考核本校導師工作。
(三)主持導師輔導相關會議。
二、校副總導師：
(一)督導及考核本校導師工作。
(二)出席導師輔導相關會議。
三、院主任導師、院副主任導師：
(一)督導、協調及考核所屬學院導師工作成效。
(二)協助系(科)、所、學程主任導師處理學生危急與重大狀況。
(三)輔導經系(科)、所、學程主任導師轉介之學生個案(三級風險輔導)。
(四)出席導師輔導相關會議或研習。
四、系(科)、所、學程主任導師：
(一)綜理及考核班級導師相關業務。
(二)協助班級導師處理學生危急與重大狀況。
(三)輔導經班級導師轉介之學生個案(二級風險輔導)。必要時，應轉介至院主任導師進行三級風險輔導。
(四)出席導師輔導相關會議或研習。
五、日間部班級導師：
(一)應透過各種途徑觀察及評估班級學生學習及生活情形，對需要特別關懷學生應實施一級風險輔導進行個別輔導及協助。必要時，應轉介至系(科)、所、學程主任導師或學生事務處進行二級風險輔導。
(二)導師時間實施班級團體輔導，內容除班級自治教育、學習與生活輔導外，須配合全校性規劃進行品德提昇、公民素養、生命關懷、性別平等教育、智慧財產等重要議題之輔導活動。
(三)處理學生危急與重大狀況。
(四)擔任大學部一、二年級導師，應特別關懷學生學習與生活適應狀況，預防休學及退學情形。
(五)擔任大學部三、四年級導師，應特別關懷學生升學及職涯規劃，並給予適性輔導。
(六)出席導師輔導相關會議或研習。
六、進修部班級導師：
(一)導師時間實施班級團體輔導，內容除班級自治教育、學習與生活輔導外，須配合全校性規劃進行品德提昇、公民素養、生命關懷、性別平等教育、智慧財產等重要議題之輔導活動。
(二)處理學生危急與重大狀況。
(三)出席導師輔導相關會議或研習。
1. 學生事務處負責推動全校導師輔導工作，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每學期召開全校期初、期末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討論全校導師工作實施情形並研議有關學生事務工作之共同問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二、為協助各班進行品德教育、生命關懷、性別平等、智慧財產重要議題之班級輔導活動，將相關宣導素材公告。
三、協助各類導師處理學生突發特殊事件。
四、管理及協助各級導師輔導工作。
第八條 導師費之發給，上學期從八月至翌年一月，下學期由二月至七月，共計十二個月。
一、各類導師費發放金額依據對照表(附件一)核發。
二、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五專部等班級導師：學生人數達30人(含)以上之班級，每月新臺幣5,370元；不足30人之班級，依據日間部班級導師費發放金額對照表(附件二)核發。
其他非屬對照表各類別者，另以專案簽核方式辦理。
1. 導師工作績效得作為教師獎勵、升等、評鑑之參考。輔導工作表現傑出之導師，每學年依本校導師考評及獎勵辦法給予獎勵和表揚。本校導師考評及獎勵辦法另訂之。
1.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各類導師費發放金額對照表
	類別
	導師費(元)

	校總導師
	5,370

	校副總導師
	5,370

	院主任導師
	4,028

	所主任導師
	2,685

	系(科)、學程主任導師
	5,370

	日間部班級導師
	依班級人數發放(附件二)

	進修部班級導師
	1,500


附件二、日間部導師費發放金額對照表
	班級人數
	導師費(元)

	5人(含)以內
	1,000

	6人
	1,175

	7人
	1,350

	8人
	1,525

	9人
	1,700

	10人
	1,875

	11人
	2,050

	12人
	2,225

	13人
	2,400

	14人
	2,575

	15人
	2,750

	16人
	2,925

	17人
	3,100

	18人
	3,275

	19人
	3,450

	20人
	3,625

	21人
	3,800

	22人
	3,975

	23人
	4,150

	24人
	4,325

	25人
	4,500

	26人
	4,675

	27人
	4,850

	28人
	5,025

	29人
	5,200



。



南臺科技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
民國100年11月23日本校各類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能公平、公正、客觀審查在學清寒僑生家境與成績狀況，落實補助家境清寒努力向學僑生，使其能如期完成學業，特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生助學金要點」訂定之。
二、欲申請清寒僑生助學金（以下簡稱本項助學金）者，須符合下列條件：
1. 須為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台就學之僑生（不含研究生、延修生）。
1. 僑生就讀二年級以上者，其前一學年之全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且在校未受申誡以上之懲處。
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補助、減免或助學金者，不得重複申請本項助學金。
三、欲申請本項助學金者，請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開學日後二週內檢附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附件一）、清寒僑生助學金評分表（附件二）、清寒身分相關證明文件、及成績證明（一年級僑生免繳、新轉學本校之僑生為前一學年或最近一學年原就讀學校之成績證明）等資料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四、本校成立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負責本項助學金之審查，審查小組成員由本校各類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委員安擔任之。
五、本項助學金審查標準如下：
（一）有清寒身分相關證明文件為優先。
（二）依本校申請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評分標準表（附件三）評定申請人積分，並據以排序決定初審合格名單。
（三）一年級學生評比排序以清寒積分高低排列優先順序。
（四）二年級（含）以上學生評比排序以總積分（清寒積分與上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換算之積分之總和）高低排列優先順序。
（五）如遇積分相同時，以審查評分表列項目順序依序評比決定之。
為使審查作業更嚴謹、公平，本校於必要時，得函請僑務委員會或海外校友會協助查證申請人家境狀況及所提供之相關證明。
六、本項助學金補助原則如下：
（一）補助名額以教育部每學年核定本校補助名額為限，按積分高低排定優先順序擇優錄取，唯審查小組得於會議中訂定最低清寒積分。
（二）補助金額依教育部核定金額按月支給，支給年限為一年（自當學年度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應屆畢業生至其畢業月份止）。
（三）已獲補助者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將停止發給助學金：
1.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者，其助學金停止發給，已逾當月十五日者不予追繳當月所發助學金。
2.學生若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經查屬實者，停止發給並追繳已領之助學金。
3.若當學年度受記過以上處分，將自學校核定公告次月1日起停發助學金。
4.學校配有宿舍，未經學校核准而自行在校外居住，經查證屬實者，自發現次月1日起停發助學金。
七、本作業須知經各類獎助學金審查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1（由申請學生填報）
	姓名
	
	就讀科系
及年級
	
	僑居地
	


	教育部（或海外聯招會）分發日期文號
	
	在臺地址
及電話
	

	  學年度
（最近一學年）
	學業成績
	（ ）上學期
	
	操行成績
	（ ）上學期
	

	
	
	（ ）下學期
	
	
	（ ）下學期
	

	
	
	總平均
	
	
	總平均
	

	家



屬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及職稱
	僑居地地址及電話

	
	父
	
	
	
	

	
	母
	
	
	
	

	
	
	
	
	
	

	
	
	
	
	
	

	
	
	
	
	
	

	
	
	
	
	
	

	
	
	
	
	
	

	以下各項依照你的情況，分別在適當的□內打「ˇ」，詢問金額部分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一、負擔家庭生活費用者：□1.祖父母  □2.父母  □3.兄姐  □4.配偶  □5.其他        
二、有無不動產：□1.有，價值約新台幣         萬元。  □2.無
三、家庭每月收入共約新台幣           元，支出約新台幣           元。
四、在校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元。
五、目前就學所需費用來源：
□1.由僑居地家屬匯款接濟       □2.由在臺家長接濟
□3.由僑居地其他親友接濟       □4.由在臺其他親友接濟
[bookmark: OLE_LINK1]□5.自行於課餘兼職維持         □6.靠工讀或其他助學金維持
□7.其他                
六、僑生本人、父母或配偶有無在臺設籍：□1.有，在臺設籍      年。  □2.無


南臺科技大學       學年度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本表申請對象不含研究生、延修生；「申請人簽章：」處沒簽名及填日期者視同放棄。
二、學年度成績總平均得核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後四捨五入。

  附表二
南臺科技大學申請清寒僑生助學金評分表（學生填寫）
	姓名
	
	系級
	
	僑居地
	

	現在住址
	
	聯絡電話
	

	身分證或居留證統一證號
	
	銀行帳號
	

	項目
	配分
	得分

	１．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
父身亡…………………………□
母亡或父母離異………………□
扶養祖父母……………………□
雙親健在………………………□
	

	２．身心障礙、重病須長期治療與否？（附醫院證明）
	本人及家人重病須長期治療者□
同住家人重病須長期治療者…□
同住家人有殘障者……………□
本人重病須長期治療…………□
本人身心障礙…………………□
	

	３．家中兄弟姐妹就學人數,本人除外（附在學證明）
	５人以上………………………□
４人……………………………□
３人……………………………□
２人……………………………□
１人或有未入學弟妹者………□
	

	４．家庭收入狀況(如免稅證明、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等)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證明）……………………………□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三人有工作（含自營）………□
	

	５．房屋是否自有
	無房地產租屋…………………□
有房地產須付貸款……………□
無房地產借宿…………………□
有房地產………………………□
	

	６．在台生活狀況
	在台費用靠工讀或救助金維持□
在台費用借貸…………………□
在台費用靠僑居地親友接濟…□
在台費用靠在台親友接濟……□
	

	７．特殊表現
	現任幹部或優良表現獲敍獎者□
	

	清寒積分                                        　　小計
	

	８．上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1分以上 ………………… □
75.1~80分 ……………………□
70.1~75分 ……………………□
65.1~70分 ……………………□
60~65分 ………………………□
	

	總分　　　　　　　　　　　　　　　　　　　　合計
	


註：1.請據實依上列項目於 □ 內打“ˇ”，得分欄免填；如有不實填答將取消申請資格﹗
2.一年級第8項免填。
附表三
南臺科技大學申請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評分標準表（審查小組填寫）
	項目
	配分
	得分

	１．雙親健在與否？
	父母雙亡…………………………10
父身亡…………………………… 8
母亡或父母離異………………… 6
扶養祖父母……………………… 4
雙親健在………………………… 2
	

	２．身心障礙、重病須長期治療與否？（附醫院證明）
	本人及家人重病須長期治療者…10
同住家人重病須長期治療者…… 8
同住家人有殘障者……………… 6
本人重病須長期治療…………… 4
本人身心障礙…………………… 2
	

	３．家中兄弟姐妹就學人數,本人除外（附在學證明）
	５人以上…………………………10
４人……………………………… 8
３人……………………………… 6
２人……………………………… 4
１人或有未入學弟妹者………… 2
	

	４．家庭收入狀況(如免稅證明、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等)
	低收入戶及免繳稅者（檢附證明）………………………………10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 8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6
三人有工作（含自營）………… 4
	

	５．房屋是否自有
	無房地產租屋…………………… 5
有房地產須付貸款……………… 4
無房地產借宿…………………… 3
有房地產………………………… 2
	

	６．在台生活狀況
	在台費用靠工讀或救助金維持… 4
在台費用借貸…………………… 3
在台費用靠僑居地親友接濟…… 2
在台費用靠在台親友接濟……… 1
	

	７．特殊表現
	現任幹部或優良表現獲敍獎者… 1
	

	清寒積分                                        小計
	

	８．上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1分以上………………………10
75.1-80分………………………  8
70.1-75分………………………  6
65.1-70分………………………  4
60-65分…………………………  2
	

	總積分　　　　　　　　　　　　　　　　　　　　合計
	



 南臺科技大學工讀生管理要點 
民國102年12月30日第18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5年1月19日第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養成學生獨立自主精神、擴充生活學習領域，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工讀生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需之經費來源由本校「學雜費收入總額提撥百分之三辦理學生就學補助之工讀助學金項目」等經費支應，本要點所管理之工讀生僅限於使用本經費所聘用者，且必需具有本校學籍學生身分。
三、本校每學年工讀助學學生（以下簡稱工讀生）分配方式及名額，由學生事務處依各單位業務需求規劃，提「南臺科技大學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工讀生之選用、教育訓練及工作範圍如下：
(一)每學期開學前各聘用單位依工讀生分配名額進行聘用，向學生事務處領表提出申請，由各聘用單位甄選其所需要工讀生，並將工讀學生資料提送學生事務處辦理。
(二)教育訓練
由學生事務處於每學期期初辦理工讀生工作講習，所有工讀生須依規定參加講習。
(三)工作範圍
1.以協助校內各單位臨時性工作、特定之專長性工作及勞務性相關工作為範圍，各單位不得使學生以工讀為由而缺課。
2.聘用單位應注意工作場所之安全性，不得交付工讀生具有危險性之工作或赴校外不安全場所工作。
3.各單位重大之業務或機密性之文件，不得交由工讀生處理，聘用單位應明確規定工讀生工作項目，並切結所有工讀業務相關規定（如附件），以茲遵守。
五、工讀生之工作責任與義務如下：
(一)工讀生有義務參加工讀講習，以便瞭解對工作前之環境認識及本身之責任與義務。
(二)每日工作時間依各聘用單位任務需求指派之，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工作四小時至少需要30分鐘休息時間。 
(三)工讀生應遵守智慧財產權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
(四)工讀生未經允許不得任意翻閱所傳送之公文，並對於所使用之工具及保管之物品應善盡維護之責任，如有不當損壞或遺失時，應負賠償責任。
六、聘用單位應指定工讀生輔導人員負責工讀生工作、勤惰及品德輔導管理，在每一學期依勞動基準法辦理考核，凡工讀期間工作不力、未能盡責或行為不檢而情事重大者，由聘用單位列舉事實，簽請校長核定後，取消工讀資格並停發工讀助學金；餘相關行政業務事項則由承辦單位統籌辦理。
七、工讀生經錄用後若不克執行工讀業務時，應向聘用單位申請辭職，並由該單位另行甄選人員，依工讀生聘用流程填寫申請表，工讀生不得私自轉讓頂替。
八、工讀生休假依勞動基準法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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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工讀生保密切結書
具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於南臺科技大學__________________擔任工讀生，個人同意遵守以下約定條款，善盡資訊保密的義務：
第一條、使用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除須經單位主管或工讀生輔導人員同意外，並願意遵守下列事項：
      1.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係以作為公務使用為原則，任何個人用途之使用均不得妨害公務。
      2.個人使用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不任意安裝或下載非公務需要、非經合法授權或有安全性疑慮(含任何自非政府網站下載)之軟體或資料，或利用從事惡意破壞行為。
      3.遵守智慧財產權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
第二條、任職期間，所知悉之所有資訊(含所有個人資料、文件、圖說、報表或電腦資料、數據等)，於任職期間或離職而終生均負有嚴守秘密之義務，絕不洩漏或交付，亦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而使用；如因洩漏、交付或使用，致國家利益或南臺科技大學及所屬教師、職員、學生之權益等遭受損害時，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第三條、本切結書一式二份，一份單位備查，另一份學生事務處存查。
       
此致
   
南臺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南臺科技大學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102年12月3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09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9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積極向學並有效運用各項獎學金(含各界捐贈)，特成立「南臺科技大學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專責審查本校學生請領獎助學金事宜。
二、本會成員之組成由學務長、教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進修處處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學生議會議長、學生會會長等擔任委員，各委員之任期為一年，由校長敦聘之；本會並以學務長擔任召集人。
三、本會專責審查本校(學雜費提撥 3%獎助金)「服務助學金」、「原住民籍學生就學補助金」、「急難救助金」之核發事宜。另校外單位所提供之各項獎助學金(包括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財團法人吳修齊紀念先嚴吳克讀公先慈吳陳氏勤娘文教公益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南紡織文教公益慈善基金會、坤慶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南紡織社會福利慈善會、財團法人私立台南市吳俊傑慈善公益基金會、財團法人臺南市侯博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侯永都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吳李菱女士獎學金、李啟昌先生獎學金、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僑生清寒助學金等)亦由本委員會審查辦理。
四、本會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相關人員列席。
五、本會審查議案時，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以及出席委員過半同意，始得做成決議。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雜費提撥勞僱型助學金實施要點
民國101年01月1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05月2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02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1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10月0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09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學生在學期間，解決家庭經濟弱勢，提供工讀機會以安定就學，並藉以養成獨立自主精神，提升就業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2、 勞僱型助學金經費來源為本校學雜費收入總額中提撥至少百分之三支應。
3、 本校設置「勞僱型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辦理學生助學金之審查及相關業務。審查委員會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長擔任副召集人，並由教務長、國際事務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等擔任委員。
4、 勞僱型助學金僱用之工讀生區分及申請條件：
(1) 甲類工讀生：本校擁有在校學籍學生，並以家境清寒優先錄取為原則。
(2) 乙類工讀生：本校擁有在校學籍學生，並具有原住民學生或身心障礙身分之學生。
5、 工讀服務規則：
(1) 工讀生應與用人單位簽訂臨時工僱用契約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
(2) 用人單位應提供安全、適當的工讀環境，單位主管應指派專責人員輔導考核與督導相關事宜。
(3) 勞僱型助學金之支給酬金依勞基法標準按時計酬，每日工時以 8 小時為上限、每週工時數以不超過 40 小時為原則。
(4) 若因天然災害達停班或停課期間，應全面停止安排學生工讀。
(5) 工讀生如須於契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應依勞基法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申請，經用人單位核准後，辦妥離職手續，並得申請核發離職證明書。
(6) 其他有關工讀生權利義務事項，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辦理。
6、 工讀服務內容：
(1) 工讀以不影響學生學業與身心發展為原則，工讀範圍以學校各單位之一般性或勞務性且非機密工作等為限。
(2) 工讀生應依用人單位之業務需求提供服務，如行政作業、文書處理、交通秩序管理、校園環境清潔、宿舍服務、水電管制等。
7、 工讀生如有違反契約內容時，應解除其僱用契約並終止雇傭關係。
8、 本校每年七月底前完成勞僱型助學金經費分配方式，由學務處依各單位業務需求規劃，經審查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9、 開學前各用人單位依分配經費，甄選所需要工讀生，並將工讀學生資料提送課外組備查；勞保、健保及勞退保險事宜，由各用人單位送人事室辦理。
10、 勞僱型助學金之發放，撥付時程如下：
(1) 於每月底前，由各用人單位製作撥款清冊，並檢附學生工讀簽到表送課外組彙辦。
(2) 課外組彙整當月勞僱型助學金撥款清冊，於次月 5 日(含)以前送達會計室。
(3) 會計室應將前一個月勞僱型助學金，於次月 17 日(含)以前撥入工讀學生帳戶。
(4) 若各單位未按規定時程辦理，導致勞僱型助學金延遲給付，則由各單位自行負責。
11、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設置要點
民國108年05月08日亞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通過
民國109年06月01日亞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0月06日亞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9月04日亞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修正通過

一、「亞德客有美助學金」係由財團法人亞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捐資設置，為協助鼓勵本校經濟不利及家逢變故致就學困難之在學學生安心就學，以期學有所成後回饋社會，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助學金獎助名額及金額發放方式：
(一)每學年度提供日間部大一新生六十個名額，每人每學年新臺幣十萬元(分上、下學期發放)。
(二)受助之學生得每學期持續申請，符合資格者優先獲得獎助至在學期間家庭狀況改善或畢業為止(最多以四年為限，若轉學、休學、退學、延畢則不予補助)。
三、申請資格：
凡本校之大學部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前學年度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或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而有失學之虞，且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助學金：
[bookmark: _Hlk174988649](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在C(65分)以上。
(二)前一學期操行無小過(含)以上之處分。
(三)若當學年度有不符續領資格或未提出續領申請者，始開放同年級在學學生申請遞補。
四、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助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備齊，並依每學期公告期程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文件不齊全者不予審查；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一)申請書。
(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及獎懲紀錄(大一新生免附)。
(三)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四)經濟不利生身分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前學年度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五)最近一年內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及全戶財產證明。
(六)領取助學金之學生，前學期(大一新生除外)與本學期皆須參與本校完善就學輔導活動，並檢附參加證明。
五、審查：經由學務處完成初審後，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
六、本校學務處每學年將執行成果以書面方式提送財團法人亞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備查。
七、本要點經財團法人亞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核備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愛爾麗醫療集團助學獎學金獎助要點
民國111年04月01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愛爾麗醫療集團助學獎學金」，嘉惠本校學生，積極
    鼓勵同學努力向學，將來服務社會人群，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獎學金由愛爾麗醫療集團每年捐款新臺幣貳佰萬元，作為本校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以下簡稱化材系)學生助學獎學金。
三、申請資格：
凡本校化材系在學學生(含研究生及五專生)，符合下列條件者，可申請本項獎學金。
(一)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原住民學生、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單親家庭或新住民及其子女、當學期懷孕、分娩或撫育3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二)大學生：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六十分或GPA 1.7 (含)以上。
研究生：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七十分或GPA 2.44 (含)以上。
(三)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凡已享有公費待遇或已申請其他獎助學金者，亦可申請本獎學金。
四、獎助名額及金額：
每學期獎助伍拾名，每名可獲得獎學金新臺幣貳萬元及獎狀一紙。若當學期未發放之獎學金，則可留置下學期發放。
五、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將不予審查；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一)申請書乙份。
(二)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正本乙份。(新生第一學期免附)
(三)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四)其他有利申請之文件。
六、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期限內辦理。
七、審查：本獎學金之審查，委由本校化材系「學生生涯輔導委員會」協助審查辦理之。
八、領取本獎學金之學生，須參加本校化材系「學生生涯輔導委員會」輔導課程，並通過考核後，方能申請次一學期本獎學金。
九、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要點
民國106年11月20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03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多元學習及協助學生安心就學，規範獎助生參與研究、教學及服務等之學習範疇並保障獎助生權益，特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所定獎助生，包括研究獎助生、教學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二、本校獎助生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教學研究活動，或領取學校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等，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其範疇如下：
(一)課程學習：
1.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前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本校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授權自主規範，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3.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4.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二)附服務負擔：指本校為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提撥經費獎助或補助學生，並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無對價關係之服務活動。
前項獎助生，不包括受學校僱用之學生，及受學校指揮監督，並以獲取報酬為目的從事協助研究、教學或行政等工作，而應歸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
三、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前項有關研究獎助生之學習範疇歸屬，應踐行下列程序，始得認定： 
(一)研商程序：研商會議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邀集學務處、會計室、各學院(中心)推派執行計畫之教師及學生各二位為代表，以一年召開一次為原則，共同研商取得共識。
(二)書面合意：經計畫執行單位或教師與學生於本要點規範下，進行雙方書面合意。
四、教學獎助生，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選擇權之實習課程，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者。
前項歸屬學習範疇之教學獎助生，經踐行下列程序，始得認定：
(一)課程規劃會議：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所定校內課程規劃會議程序。
(二)學生代表參與：前款會議程序應有校內學生代表參與且其比率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
(三)正式學分課程：學生所參與教學實習或實務課程應納入正式採計畢業學分之必、選修課程。
(四)授課教師指導：過程中應有授課或指導教師實際指導學生之行為。
(五)教學獎助生由教務處依前四要項認定之。

五、附服務負擔助學生，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生，參與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為目的之活動，且領取之助學金與其服務時數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者。並依教育部所定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六、學校於推動屬研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第三點或第四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教務處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等，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務活動，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針對各類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教學或服務等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外，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並由學校編列或教育部部支應所需經費。
七、研究獎助生或教學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其認定如下：
(一)獎助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學生所撰寫之論文，如指導之教授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獎助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獎助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獎助生在校期間完成前款之報告或論文，指導之教授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獎助生及指導之教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應經獎助生及指導之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獎助生與指導之教授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契約。
八、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規定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之教授)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有被認定為共同發明人之可能。
九、進用身心障礙學生擔任獎助生時，應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提供身障者多元支持之相關規定精神，並依特殊教育相關辦法及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相關措施辦理。
十、獎助生是否涉及僱傭關係之爭議處理，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辦理。
十一、除本要點第一點規範的獎助生之學習範疇外，凡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均屬僱傭關係，其兼任樣態，包括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等，應依勞動相關法規規定辦理；雙方如屬承攬關係，則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與學生兼任助理之僱傭關係認定原則，依勞動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有關本校僱用學生協助或參與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之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規定辦理。但契約約定以僱用學生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104年11月30日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0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0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兼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依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以下簡稱處理原則)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保障之學生兼任助理，分為「學習型」與「勞僱型」兼任助理兩類如下：
(一)「學習型」兼任助理：
係指本校學生擔任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研究助理及教學助理。
(二)「勞僱型」兼任助理：
係指學生與本校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屬僱傭關係者；其認定原則，依勞動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則)辦理。如屬承攬或其他非屬僱傭關係者，則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各單位、計畫主持人、教師)進用學生兼任助理時，應以書面確認雙方關係(「學習型」或「勞僱型」)，並充分告知相關權利義務。
三、「學習型」兼任助理所為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之範疇如下：
(一)課程學習：
1.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前目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授權自主規範，包括校園職場實習、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3.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4.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二)服務學習：
學生參與學校為增進社會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包括依志願服務法之適用範圍，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或經其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參與服務性社團或其他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四、「學習型」兼任助理所從事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之主要目的，應與前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支領獎助學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學生參與學習活動之權益，本校應予規範保障。學生如參與具危險性學習活動時，教師應落實安全保障。
(六)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依下列原則為之。
1.著作權歸屬：
(1)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如指導之教師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2)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如指導之教師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師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應經學生及指導之教師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2.專利權歸屬：
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項，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教師)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得列為共同發明人。
五、「勞僱型」兼任助理應完成校內聘僱程序始得進用，並至遲於到職日完成簽訂勞動契約事宜。
前項契約內容應包含聘期、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工作酬勞、權利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事項。
六、「勞僱型」兼任助理工作酬勞由勞資雙方依相關規定辦理，惟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所核定之基本工資。
七、「勞僱型」兼任助理工作酬勞之給付，依勞資雙方約定時間核發。但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等特殊原因者，從其約定。惟不得預扣工作酬勞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八、「勞僱型」兼任助理因業務需要，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指定加班者，應事先申請，並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得加班。未依規定完成核定程序者，不得視為加班。
前項加班得選擇補休或支領加班費。
九、「勞僱型」兼任助理之給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人員如須請假或調移工作時間者，應事先辦妥請假或調班手續。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先口頭報告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經其同意，或委請同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十、「勞僱型」兼任助理協助或參與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及專利法第七條規定辦理。
十一、「勞僱型」兼任助理到職時，本校(計畫主持人、教師、各單位)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規定，主動申辦加保(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其契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時，亦應主動申辦退保(轉出)及停繳勞工退休金。
前項人員應自行負擔之保費及自提之勞工退休金，除有特殊情形外，原則由本校按月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其所衍生之費用或違反規定而受罰，應由當事人、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負責。
十二、本校學生受僱為「勞僱型」兼任助理時，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實施一般體格檢查，惟本校學生於入學時已執行體格檢查並將檢查結果交由衛生保健組管理者，得免重複受檢。非本校學生、本校學生於入學時未執行體格檢查、與本校學生未將檢查結果交由衛生保健組管理者，一律依上述規定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十三、「勞僱型」兼任助理如擬於契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應依勞基法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申請，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核准後，應於離職生效日前辦妥離職手續，並得申請核發離職證明書。
未依預告期間提出辭呈逕行離職，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償。
十四、「勞僱型」兼任助理或本校之一方，於聘僱期間，如有勞基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及本校相關規定所訂終止契約情事者，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與「勞僱型」兼任助理於聘僱期間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應迴避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四親等以內血親、三親等以內姻親為助理人員。但計畫委辦(託)機關或補助機關(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兼任助理應依工作時間出勤，並親自簽到退，違者議處。
(三)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四)兼任助理應接受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之指揮監督。
(五)兼任助理於工作時間內，非經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允許，不得擅離工作崗位。
(六)本校因業務需要，在不違反勞動法令之規定下，得為工作之調整。
(七)兼任助理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八)僱用兼任助理，應遵守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不得有就業歧視。
十六、本校與「勞僱型」兼任助理間之權利義務除依處理原則、指導原則及本要點外，應依勞基法及其相關勞動法令辦理。
十七、本校設置「學生兼任助理權益申訴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訴委員會）處理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型」或「勞僱型」認定之爭議，或對措施處置，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作成該措施或處置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學生提出申訴前，應由所屬系所（院）、計畫執行單位或所屬單位先行協調處理，並提出書面說明。
十八、申訴委員會置委員八至十二人，由督導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人事室主任、學生會代表一人、教師代表一人、法律專家一人所組成，並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長擔任執行秘書。必要時，得視案情需要，由召集人增聘二至四人為委員，或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學生會代表由學生事務會議通過聘任，教師代表、法律專家由校長聘任之。
十九、申訴委員會應於收到申訴案件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召開會議，除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之情形外，應於收到申訴案件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作成評議結果報告，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當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二十、申訴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評議。但評議結果應經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本校應於作成前項評議結果後十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及計畫主持人（教師、單位）。
二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安定就學基金設置辦法
民國98年02月2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8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6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05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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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幫助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安心就讀，提供學雜費及其他必要費用緊急支應，使其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符合下列申請條件之一者得提出申請：
一、學生於在學期間因突遇家庭變故、家長失業或家庭清寒等因素，致使失去經濟支援，無法繼續就學、參與學校活動或出國研習者。
二、學生申辦就學貸款、減免學雜費及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等，審核結果未通過，無法繳交費用者。
第 三 條　　本校設置安定就學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由會計室保管及支用，以專款專用，永續運作為原則。
第 四 條　　本校設安定就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基金管理、運用及其他與基金設立目的相關業務。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委員由學務長、教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等擔任，並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1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會議應有二分之ㄧ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並以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為決議。基金收支報表於每學期校務會議報告運用情形。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安定就學基金救急借用申請要點
民國98年10月28日安定就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民國101年07月16日安定就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05月25日安定就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02月01日安定就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5月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學生安定就學，依本校安定就學基金設置辦法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學生應向學務處索取申請表，填具及檢附相關附件，經導師訪查證明確為家庭經濟因素，並由系主任簽核意見後，送至學務處轉送安定就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議。
三、在學期間以申請一次為原則，惟情況特殊者不在此限。
四、核發金額每次以八萬元為限，並以募集之總金額為限，如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申請。
五、申請學生應提供下列文件以利委員會審查：
(1) 申請表。
(2)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
(3) 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4) 家庭變故、家長失業或家庭清寒等相關證明文件。
(5) 學雜費明細表。
(6) 申辦就學貸款、減免學雜費及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等審核結果未通過之證明。
(7) 申請切結書。
六、為使安定就學基金永續運作，由委員會審議借款金額及還款年限，如於還款期限內發生休學、(勒)退學、轉學或畢業等任一情況，則於上述情況完成程序或生效日起半年內開始分期攤還或一次還清。
七、審議通過之案件，申請學生須繳交南臺科技大學安定就學基金借款約定書及存摺封面影本，借款直接匯撥至學生帳戶。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委員會議決之。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安定就學基金借款約定書附件


一式2聯，第一聯借款人收執
借據約定事項：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幫助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安心就讀，設安定就學基金以及安定就學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基金管理與運用。

二、借款人於撥款後，如未完成在本校當學期註冊繳款而不具本校學籍，應於一個月內歸還借款。

三、借款人應於審議之還款期限內歸還借款，如於還款期限內發生休學、(勒)退學、轉學或畢業等任一情況，則於上述情況完成程序或生效日起半年內，應分期攤還或一次歸還尚未還清之款項，以利安定就學基金維持運作。

四、借款人如未依約歸還，本校將依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提起法律訴訟。

五、基於誠信原則，借款人應告知本校其異動戶籍地及聯絡電話，以利契約執行，避免衍生詐欺刑事責任。

六、借款人如未依約歸還款項，本校得向借款人請求償還債務，亦得向保證人請求借款人未依約償還之債務及所衍生相關費用。

借款人簽名：______________已詳閱上述約定事項並同意遵守

茲領到南臺科技大學安定就學基金計新台幣                      元整
借款日期：                  

此 據

借款人姓名：                    （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手機)：                       市話：

保證人姓名：                    （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手機)：                       市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南臺科技大學安定就學基金借款約定書
一式2聯，第二聯學校存根聯
借據約定事項：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幫助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安心就讀，設安定就學基金以及安定就學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基金管理與運用。

二、借款人於撥款後，如未完成在本校當學期註冊繳款而不具本校學籍，應於一個月內歸還借款。

三、借款人應於審議之還款期限內歸還借款，如於還款期限內發生休學、(勒)退學、轉學或畢業等任一情況，則於上述情況完成程序或生效日起半年內，應分期攤還或一次歸還尚未還清之款項，以利安定就學基金維持運作。

四、借款人如未依約歸還，本校將依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提起法律訴訟。

五、基於誠信原則，借款人應告知本校其異動戶籍地及聯絡電話，以利契約執行，避免衍生詐欺刑事責任。

六、借款人如未依約歸還款項，本校得向借款人請求償還債務，亦得向保證人請求借款人未依約償還之債務及所衍生相關費用。

借款人簽名：______________已詳閱上述約定事項並同意遵守

茲領到南臺科技大學安定就學基金計新台幣                      元整
                  

此 據

借款人姓名：                    （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手機)：                       市話：

保證人姓名：                    （簽名及蓋章）
國民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手機)：                       市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南臺科技大學安定就學基金款項歸還方式


　　借款人請將歸還款項匯至以下帳戶：

金融機構名稱：第一銀行台南分行
帳號：60150088331
戶名：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統一編號:73502634
公庫代碼(7碼)：0076010

並於匯款單備註欄加註說明「OOO歸還安定就學款項」，匯款單影本掛號寄回「71005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南臺科技大學 學務處安定就學基金承辦人收」。並於匯款後，以電話告知本校學務處已匯款，以便本校查閱，本校確認收到匯款後，將開立還款證明，可以郵寄或至本校領取。如有任何問題，請洽06-2533131#2240~2243或寄信至service@stust.edu.tw安定就學基金承辦人，感謝。


李啟昌先生紀念獎學金設置暨申請要點
民國104年01月16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李洋憲老師為紀念父親生前樂善好施，獎助後進不遺餘力，其子女為尊崇李老先生生前遺志，鼓勵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校清寒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李啟昌先生紀念獎學金設置暨申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獎學金由李洋憲先生、李漢彬先生、李隆堯先生、李黎芬小姐、李貞賢小姐等共同捐贈新台幣壹佰零貳萬元，作為機械工程系清寒獎學金。
三、申請資格：
凡本校日間部機械工程系學生(含研究生)，單親家庭且家境清寒者，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合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得依照本辦法之規定，分別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一)學業成績總平均在七十分以上，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二)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四、獎助金額及名額：
(一)名額分配：限日間部機械系學生(含研究生)，每學期獎勵名額共10名。
(二)獎助金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伍仟元整。五、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在校清寒學生獎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一)申請書乙份。
(二)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正本乙份。(新生第一學期免附)
(三)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四)單親或清寒證明。
六、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期限內辦理。
七、審查：本獎助學金之審查，委由機械工程系課程委員會協助審查辦理之。
八、凡已享有公費待遇或已申請其他獎助學金者，亦可申請本獎學金，均不受限制。九、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吳修齊獎獎勵要點
民國105年5月20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10月21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05月25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2月28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1月12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5月23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承「財團法人吳修齊紀念先嚴吳克讀公先慈吳陳氏勤娘文教公益基金會」捐贈，用以鼓勵本校學生參加國際競賽，精進專業技能，貢獻國家社會，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吳修齊獎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1. 財團法人吳修齊紀念先嚴吳克讀公先慈吳陳氏勤娘文教公益慈善基金會捐贈新台幣壹佰萬元整為獎勵金來源。前項獎勵金運用至頒發完畢為止。
1. 凡由本校教師指導在籍學生，以個人或與本校在籍學生共同組成隊伍方式報名參加本要點所列國際競賽，於參賽隊伍中獲得最高獎項者，得提出申請。
1. 每年度核定期間為前一年度八月一日至本年度七月三十一日，並依該年度獎勵金捐贈金額除以核定點數總額後，依各案核定點數核給。1點最高核給金額為1萬元。
1. 獎勵國際競賽項目及點數：
	級別
	競賽項目
	個人獎
	團體獎

	第一級
	全日本電腦鼠競賽 
方程式賽車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獎項如附表） 
美國 IDEA 設計獎（獎項如附表） 
德國 iF 概念設計獎（獎項如附表） 
日本 G-Mark 設計獎（獎項如附表）
國際技能競賽（獎項如附表）
	20點
	30點

	第二級
	國際機器人世界盃足球賽 日本鈴鹿賽道「Ene-1 GP SUZUKA」新世代能源車競賽 
全球品牌策劃大賽—全球總競賽
	10點
	20點

	第三級
	TEMI 單晶片創意暨認證技能國際競賽 
國際美食養生大賽
	5點
	10點


參加上表所列國際競賽獲最高獎項者，依下表所列規定核發補助參加頒獎典禮國外差旅費。
單位：新台幣
	項目
	補助內容

	飛機艙等
	經濟艙

	補助往返機票上限 （檢據核實報銷）
	一、歐洲地區每名 4 萬元 
二、美洲地區每名 3 萬元 
三、亞洲地區每名 1 萬 5 千元

	其他
	一、獲獎學生申請差旅費補助，以申請者一人為限。
二、出國領獎須由指導老師（以一位為限）陪同參加者，指導老師並核發等額之差旅費補助。


1. 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獎勵金之個人或團隊，應將下列文件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生事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送交之各佐證文件，不論申請通過與否概不發還。
1. 申請書。
1. 參賽（選）證明。
1. 獲獎（選）證明。
1. 符合申請資格者於取得獲獎（選）證明之下學期以前，依學校公告期限內辦理。
1. 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1. 頒獎：依本要點申請獎勵金錄取之師生，於公開場合頒獎。
1.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1. 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
	競賽項目
	獎項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競賽類型分成三大類：
1、 設計概念（design concept）
2、 品牌暨傳達設計（brands & communication design）
3、 產品設計（product design）
每類型的獎項有：
1. 紅點之星大獎(reddot design award Luminary) 
2. 紅點最佳設計獎(reddot design award best of the best)
3. 紅點贏家獎(reddot design award winner) 
4. 紅點優異獎(reddot design award honorable mention)

	美國IDEA設計獎
	包括9大類，IDEA Finalist award /金獎/銀獎/銅獎

	德國iF概念設計獎
	1. iF 設計獎(iF Design Award)
 (1) iF產品設計獎（iF Product Design Award）
 (2) iF傳達設計獎(（iF Communication Design Award）
 (3) iF包裝設計獎（iF Packaging Design Award）
 (4) iF專業概念設計獎（iF Professional Concept Award）
 (5) iF服務設計獎(iF Service Design Award)
 (6) iF建築設計獎(iF Architecture Award)
 (7) iF室內設計獎(iF Interior Architecture Award)
2. iF 設計新秀獎 (iF Design Talent Award)
3. iF 社會影響力獎 (iF Social Impact Prize)

	日本 G-Mark 設計獎
	1. 優良設計大獎 
2. 優良設計金獎 
3. 優良設計•製造設計獎 
4. 優良設計•地區營造設計獎 
5. 優良設計•未來創造設計獎

	國際技能競賽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1. 金牌獎
2. 銀牌獎
3. 銅牌獎




南臺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申請日期                  
	申請類別
	□個人參賽最高獎  □團隊參賽最高獎

	國際競賽
名稱
	中文：
英文：

	競賽作品名稱
	

	舉辦國家/地點
	
	參賽人數
	人

	指導老師姓名
系所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學號
	
	班    級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學號
	
	班    級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學號
	
	班    級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學號
	
	班    級
聯絡電話
	

	附繳證件
	□參賽（選）證明
□獲獎（選）證明
	指導老師
／主辦單位
查證屬實
	簽章

	詳細述明所得獎項之重要性及同類別獎項中該獎項之位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審查意見
	

	審查結果
	□ 通過      □ 未通過



坤慶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89.04.18主任導師工作協調會決議通過
90.09.17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修正
102.09.04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05.10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04.02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11.21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坤慶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鼓勵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校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坤慶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坤慶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每年捐贈本校獎助學基金新台幣貳萬元整，並由本校設立之獎助學基金專戶管理。
三、申請資格：
凡本校之大學部(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或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且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獎助學金：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B-以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等第B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四、獎助金額：
學生每名獎助新台幣壹萬元整。
五、獎助名額：
本獎助學金獎助名額，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六、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另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1) 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2) 經濟不利生身分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3) 申請書。
(4) 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5) 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
(6) 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前學期與本學期皆須參與學校完善就學輔導活動，並檢附參加證明；未繳交者，不得申請獎助學金。
七、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限期內辦理。
八、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十、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服務助學金實施要點
民國101年04月13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04年11月24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4月22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5月23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助熱心公益，服務大眾，有犧牲奉獻精神之學生，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服務助學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1. 各業務主管單位得就符合下列資格之學生，進行推薦：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C-以上。
1. 前一學期擔任日間部學生自治組織幹部、社團幹部、宿舍幹部、系會幹部、進修部學生會幹部。
1. 服務助學金每學期頒發一次，獲獎者每人給予新台幣貳仟元整。獲獎者可兼領其他獎學金。
1. 業務單位推薦之名單送學務處彙整後再送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獲獎名額分配如下：
1. 日間部學生自治組織幹部15名。
1. 日間部社團幹部41位。
1. 日間部宿舍幹部9名。
1. 日間部系學會幹部每系3名。
1. 進修部學生自治組織幹部10名。
1.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1. 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吳李菱女士獎學金設置暨申請要點
   74.12.26獎學金審查實施委員會通過
   85.10.06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86.11.17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7.09.01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01.03獎助學金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8.11.07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05.23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4.04.30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創辦人吳三連先生令夫人吳李菱女士生前樂善好施，獎助後進不遺餘力，其子女為尊崇吳太夫人生前遺志，特於本校設置「吳李菱女士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以資紀念，由吳逸民、吳得民、吳凱民、吳俊民、吳樹民先生等共同捐贈新台幣壹佰貳拾肆萬元為基金設立專戶，以其孳息充作獎學金經費來源。
二、本獎學金申辦作業規定訂定如下：
(一)申請期限：於每學年第一學期依公告限期內辦理。
(二)獎助名額：每學年獎勵名額共17名，依日間部各學院及進修部四年級學生比例分配之。無申請者或無條件符合者從缺。
(三)獎助金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三、申請資格：凡本校大學部畢業班同學，且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獎學金： 
(一)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等第A-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
(二)前一學年操行成績等第A-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四、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獎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又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一)申請書。
(二)前一學年學業、操行成績單。
五、頒獎：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錄取之學生，於公開場合頒獎。
六、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辦理。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八、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
民國101年04月13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04年11月24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05月08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5月23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 [bookmark: _Ref59615596]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個人或家庭突遭變故之學生緊急紓困，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凡就讀本校之在校學生，個人或家庭突遭重大變故，頓失經濟來源，得申請急難救助金。
3、 申請者須於發生變故半年內提出申請，通過審查者給予最少壹萬元，最高參萬元之急難救助金。
4、 申請者需填寫申請表，經導師及系主任簽註意見，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5、 申請應繳交之文件：
(1) 申請書。
(2) 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3) 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4) 其它有利審核之證明文件，如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書、鄉鎮市區公所或里長出具之證明文件等。
6、 無法提出證明者，請導師專案報告簽奉校長核可。
7、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8、 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台南紡織文教公益慈善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89.04.18主任導師工作協調會決議通過
90.09.17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修正
102.09.04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05.10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04.02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11.21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財團法人台南紡織文教公益慈善基金會為鼓勵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校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財團法人台南紡織文教公益慈善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財團法人台南紡織文教公益慈善基金會每年捐贈本校獎助學基金新台幣貳拾萬元整，並由本校設立之獎助學基金專戶管理。
三、申請資格：
凡本校之大學部(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或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且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獎助學金：
(3)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B-以上。
(4)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等第B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四、獎助金額：
學生每名獎助新台幣壹萬元整。
五、獎助名額：
每學期10名，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六、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另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1) 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2) 經濟不利生身分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3) 申請書。
(4) 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5) 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
(6) 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前學期與本學期皆須參與學校完善就學輔導活動，並檢附參加證明；未繳交者，不得申請獎助學金。
七、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限期內辦理。
八、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十、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98.06.17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03.28第21次行政會報修正通過
100.11.10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09.04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01.03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05.20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05.10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12.28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Hlk162869989]113.04.02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12.17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Ref69287468]一、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為鼓勵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校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每年捐贈本校獎助學金新台幣壹佰萬元整，並由本校設立之獎助學金專戶管理。
三、申請資格：
(一)傑出獎助學金
凡本校之大學部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且達下列標準其中一項者，可申請傑出學生獎助學金：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A以上且操行成績等第A-以上。
2.前二學期曾獲得全國性競賽前三名，國際競賽前六名或具社會楷模之表現，並檢附競賽辦法。
(二)優秀獎助學金
凡本校之大學部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或財經法律所學生，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B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
2.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等第B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四、每學期獎助金額及名額：
(一)傑出學生獎助學金計2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肆萬元整。
(二)優秀學生獎助學金計28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其中財經法律研究所申請學生保障錄取2名，另26名依各院日、夜間大學部學生所佔全校總人數比率分配，由各院及財經法律研究所推薦名單。
五、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獎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又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一)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二)經濟不利生身分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三)申請書。
(四)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五)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
(六)申請傑出獎助學金者檢附前兩學期得獎獎狀及競賽辦法或社會楷模事蹟佐證資料影本。
(七)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前學期與本學期皆須參與學校完善就學輔導活動，並檢附參加證明；未繳交者，不得申請獎助學金。
六、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期限內辦理。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七、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八、頒獎：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錄取之學生，於公開場合頒獎。
[bookmark: _Ref69287477]九、承辦單位需製作得獎手冊提供捐贈單位，經費由學校支應辦理。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原住民籍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要點
民國101年04月13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民國108年05月08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5月23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3月5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原住民籍學生繼續就學，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原住民籍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2、 [bookmark: _Hlk229474259][bookmark: _Hlk229474273][bookmark: _Hlk229474278][bookmark: _Hlk229474284][bookmark: _Hlk229474292]凡就讀本校四技、二技、碩士班、五專後二年之原住民籍在學學生(不含延長修業年限)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提出就學補助申請：
[bookmark: _Hlk229474403](一)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與操行成績等第均在C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二)前一學期曾獲得政府機關主辦之全國性競賽前三名，國際競賽前六名或特優獎項者。
(三)新生就讀本校第一學期。
3、 [bookmark: _Hlk229474513]原住民籍學生就學補助金每學期申請一次，通過審查者每人給予新台幣伍仟元整。
4、 [bookmark: _Hlk229474898]申請人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
(一)申請書。
(二)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三)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新生第一學期免附)。
依本要點第二條第(二)項提出申請者應檢具競賽獲獎證明及競賽辦法。
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另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5、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6、 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侯永都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89.04.18主任導師工作協調會決議通過
90.09.17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修正
102.09.04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05.10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04.02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11.21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財團法人侯永都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為鼓勵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校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財團法人侯永都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財團法人侯永都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每年捐贈本校獎助學基金新台幣貳拾萬元整，並由本校設立之獎助學基金專戶管理。
三、申請資格：
凡本校之大學部(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或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且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獎助學金：
(5)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B-以上。
(6)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等第B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四、獎助金額：
學生每名獎助新台幣壹萬元整。
五、獎助名額：
每學期10名，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六、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另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1) 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2) 經濟不利生身分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3) 申請書。
(4) 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5) 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
(6) 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前學期與本學期皆須參與學校完善就學輔導活動，並檢附參加證明；未繳交者，不得申請獎助學金。
七、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限期內辦理。
八、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十、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吳俊傑慈善公益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96.08.20獎學金審查實施委員會訂立
97.09.29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5.10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07.07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Hlk162877400]113.04.02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 [bookmark: _Ref69286051]獎助目的：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吳俊傑慈善公益基金會」為鼓勵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校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吳俊傑慈善公益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獎助來源：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吳俊傑慈善公益基金會」每年捐贈本校獎助學金新台幣叁拾萬元整，並由本校設立之獎助學金專戶管理。
3、 申請資格：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設籍台南市一年(含)以上，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或財經法律所之學生，且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本項獎助學金：
(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B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
(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等第B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三)曾獲頒本獎助學金之學生，可繼續申請，惟同一學年度以申請一次為限。
4、 獎助金額：
獲獎學生每名獎助新台幣伍萬元整。
5、 獎助名額：
獎助名額為每學期共3名，財經法律所申請學生保障錄取1名。
6、 申請手續：
[bookmark: _Hlk162948885]依本要點申請獎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或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又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1) 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2) 經濟不利生身分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
(3) 申請書。
(4) 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5) 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
(6) 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前學期與本學期皆須參與學校完善就學輔導活動，並檢附參加證明；未繳交者，不得申請次一學期獎助學金。
7、 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期限內辦理。
8、 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9、 頒獎：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錄取之學生，於公開場合頒獎。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陳素真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民國110年03月17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04月02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Ref62718961]一、為鼓勵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校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陳素真獎助學金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余修賢醫師每年捐贈本校助學基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並由本校設立之助學基金專戶管理。
三、申請資格：凡本校之在學學生，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學生獎助學金。
(1) 家庭全年收入總額50萬元以下或(中)低收入戶學生；
(2)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A-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
(3)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等第A-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四、獎助金額及名額：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每學期5名，名單由各院推薦。
五、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另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1) 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2) [bookmark: _Hlk162429487]經濟不利生身分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3) 申請書。
(4) [bookmark: _Hlk162429539][bookmark: _Hlk162429529]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5) [bookmark: _Hlk162429206]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
(6) [bookmark: _Hlk162429231]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前學期與本學期皆須參與學校完善就學輔導活動，並檢附參加證明；未繳交者，不得申請獎助學金。
6、 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限期內辦理。
七、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九、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臺南市侯博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112.09.19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
113.05.23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11.21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財團法人臺南市侯博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為鼓勵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校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財團法人臺南市侯博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財團法人臺南市侯博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每年捐贈本校獎助學基金新台幣貳拾萬元整，並由本校設立之獎助學基金專戶管理。
三、申請資格：
凡本校之大學部(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或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且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獎助學金：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B-以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等第B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四、獎助金額：
學生每名獎助新台幣壹萬元整。
五、獎助名額：
每學期10名，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六、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另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一)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二)經濟不利生身分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三)申請書。
(四)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五)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
(六)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前學期與本學期皆須參與學校完善就學輔導活動，並檢附參加證明；未繳交者，不得申請獎助學金。
七、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限期內辦理。
八、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十、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89.04.18主任導師工作協調會決議通過
90.09.17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修正
102.09.04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05.10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04.02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11.21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為鼓勵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校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每年捐贈本校獎助學基金新台幣貳拾萬元整，並由本校設立之獎助學基金專戶管理。
三、申請資格：
凡本校之大學部(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或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且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獎助學金：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B-以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等第B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四、獎助金額：
學生每名獎助新台幣壹萬元整。
五、獎助名額：
每學期10名，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六、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另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1) 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2) 經濟不利生身分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3) 申請書。
(4) 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5) 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
(6) 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前學期與本學期皆須參與學校完善就學輔導活動，並檢附參加證明；未繳交者，不得申請獎助學金。
七、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限期內辦理。
八、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十、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吳修齊紀念先嚴吳克讀公先慈吳陳氏勤娘文教公益基金會
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89.04.18主任導師工作協調會決議通過
90.09.17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修正
102.09.04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05.10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Hlk162877923]113.04.02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04.02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11.21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財團法人吳修齊紀念先嚴吳克讀公先慈吳陳氏勤娘文教公益基金會」為鼓勵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校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財團法人吳修齊紀念先嚴吳克讀公先慈吳陳氏勤娘文教公益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財團法人吳修齊紀念先嚴吳克讀公先慈吳陳氏勤娘文教公益基金會每年捐贈本校獎助學基金新台幣伍拾萬元整，並由本校設立之獎助學金專戶管理。
三、申請資格：
凡本校之大學部(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或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且達下列之標準者，可申請獎助學金：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等第B-以上。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等第B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四、獎助金額：
學生每名獎助新台幣壹萬元整。
五、獎助名額：
[bookmark: _Hlk162431690]每學期25名，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六、申請手續：
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之學生，應將下列文件逐項詳填，於申請期限內送交本校學務處統一辦理；如有遺漏、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另送交之各文件，不論申請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1) 最近一年家庭全年度綜合所得證明。
(2) 經濟不利生身分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或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3) 申請書。
(4) 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說明)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5) 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單。
(6) 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前學期與本學期皆須參與學校完善就學輔導活動，並檢附參加證明；未繳交者，不得申請獎助學金。
[bookmark: _Hlk162431726]七、申請期限：於每學期依公告限期內辦理。
八、審查：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辦理。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之。
十、本要點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助學實施要點
民國 107 年 5 月 7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3 月 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0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協助本校經濟不利學生入學及強化其就業職能與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經濟不利學生，依教育部界定，係指具學雜費減免資格，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原住民學生身分之一者，及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及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3、 為推動本校完善就學措施，設立「高教深耕完善就學機制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推動委員會)，成員由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圖書暨資訊處處長、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中心主任、校務發展推動中心中心主任、學生代表 2 位等 12 位組成，委員任期為一年，均為無給職，學生代表由學務處推薦。推動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長為執行秘書。
前項學生代表以具有第二點身分資格為原則。
4、 本推動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進行整體計畫推動檢討， 會議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5、 本校完善就學推動計畫納入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管考機制，定期進行經費執行進度與成效管考。
6、 本校董事會各種獎助學金，分別依其獎助要點之規定辦理，以加發優秀學習助學金方式發放。
7、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8、 


南臺科技大學軍訓教官人事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112年10月7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10月12日教育部備查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軍訓教官人事運作符合公正、公開、公平原則，依據教育部軍訓教官人事評審會設置要點之規定，特設南臺科技大學軍訓教官人事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評議對象，係指本校編制軍訓教官及教育部增配本校設置資源中心之軍訓教官，不含寄缺人員。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9人，當然委員4人及票選委員5人，均為無給職，由軍訓室主任擔任召集人，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其編組如下：
一、當然委員：
(一)軍訓室主任(兼召集人)。
(二)學生事務處推派行政主管1人。
(三)校內老師2人(曾任學務處行政主管)，由召集人推薦擔任。
(四)以上人員須簽奉校長核定。
二、票選委員：由軍訓教官互選5人組成，採各階級現員比例票選產生。
第四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軍訓教官人事政策與法令研討、諮詢或建議。
二、軍訓教官特殊重大獎懲審議及建議。
三、校級軍訓教官推薦資格審議及建議。
四、軍訓教官特殊遷調個案審議及建議。
五、其他有關軍訓教官人事事項之審議及建議。
上述項目除記過以下及記功以下之案件外，均以會議方式行之，並須陳報教育部決議核定之。
第五條 委員選舉及任期：
一、本會委員任期為2年，得連選連任1次；並於當年7月31日前完成年度選舉。
二、當然委員異動時，由接任人員替補。
三、票選委員異動時，按選舉時各類候選人得票數高低依序遞補；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六條 會議：
一、由召集人依本會職掌召開會議。開會時，得請有關人員列席。
二、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應指派當然委員一人代理。
三、本會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迴避委員不列入出席人數計算。
四、委員有出席開會之義務。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 評審規定：
一、審議事項除特殊案件外，均以會議方式行之。
二、審議事項遇有涉及委員本身或相關者，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會議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三、有具體事實足認軍訓人評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得經會議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四、本會之決議，提供上級政策參考及軍訓室主任採擇施行之。
第八條 一般規定：
一、本會委員，除當然委員外，不得兼任軍訓人員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二、本會委員於非會議期間，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三、出席人員對會議情形應嚴守秘密。
第九條 本校及教育部資源中心編制之軍訓教官未達10人，則不設置本會。遇特殊重大獎懲需審議時，由學務長召集軍訓室主任、生輔組組長、軍訓教官1名及邀請教育部資源中心主任1至2名，召開軍訓教官獎懲評議臨時會議，會議決議須經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陳報教育部決議核定。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布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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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軍訓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112年10月25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軍訓教官權益，辦理申訴案件，特設置南臺科技大學軍訓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申評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軍訓教官，係指本校編制軍訓教官及教育部增配本校設置資源中心之軍訓教官，不含寄缺人員。
第三條 本校軍訓教官就學校對其個人之軍訓行政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本身之權益時，得提出申訴。但相關法規已有救濟程序者，從其規定。
第四條 本申評會置委員7人，由校長遴聘行政主管1人、軍訓教官或校安人員5人、具法律背景之校外社會公正人士1人組成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必要時得由校長遴聘校外現役或退役軍訓教官擔任委員。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任期內出缺時，繼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委員均為無給職。但撰寫調查報告書、評議書，非本校之兼職委員得支領撰稿費，出席會議時並得支領出席費，經費由本校行政管理預算經費勻支。
本校軍訓教官人事評議委員會委員不得為本申評會委員。
第五條 本申評會每屆第一次會議由學務長召集之，如學務長因事不能召集時，由其指定行政主管代理召集，並由委員中互選一人為主席，任期二年。
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第六條 會議不定期舉行，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親自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前項決議，委員中有應行迴避者，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七條 申請及處理程序：
一、軍訓教官對於學校之軍訓行政措施不服者，向本申評會提起申訴，如不服其決定者，向教育部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二、對於教育部之軍訓行政措施不服者，向教育部申評會提起申訴，並以再申訴論。
三、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再申訴應於申訴評議書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前述期間，以受理之申評會收受申訴書或再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四、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學校及職稱、住居地、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位、住居地、電話。
(三)原措施之學校或軍訓單位。
(四)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受理申訴之學校或教育部之申評會。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或訴訟。
再申訴時，應另檢附原申訴書、原申訴評議決定書，並敘明其受送達之時間及方式。
五、申訴書及應具備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引述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應附原外文資料。
因申訴所提出之資料，以錄音帶、錄影帶、電子郵件提出者，應檢附文字抄本，並應載明其取得之時間、地點，及其無非法盜錄、截取之聲明。
六、提起申訴不合前點規定者，受理之申評會得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七、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無須議決，應即終結。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八、提起申訴之軍訓教官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民事或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俟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九、申評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但得通知申訴人、對造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十、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會議決議之。
十一、申評會之評議決定，除申訴人撤回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通知需資料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十二、申訴有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申訴人自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者。
(二)申訴人不適格者。
(三)非屬軍訓行政有關軍訓教官權益事項。
(四)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十三、申評會應對評議之結論作成決議，並由主席指定法律專業背景之委員草擬，評議書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並由主席署名；申評會做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其評議經過及個別意見，應對外守秘密。
十四、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學校及職稱、住居地、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地、電話。
(三)原措施之學校或軍訓單位。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
(六)評議決定書作成之年月日。
評議決定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第八條 本申評會行政業務由學務處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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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99年01月13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6年10月17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極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以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二條，訂定本規定。
二、性別平等教育實施原則
    (一)學習環境與資源：
1. 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
2. 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勵學生發揮潛能，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3. 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各系廣開專業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相關課程。
4. 教師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
    (二)課程設計、教學與評量：
1. 教師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
2. 教師應針對因為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學習環境之學生提供積極協助，改善其學習環境。
3. 教師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4. 課程規劃、教材編寫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
5. 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
6. 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
    (三)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
三、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步驟
(一)計畫：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二)執行：
1. 利用學校網路、各項教職員工與學生集會、研習時間等多元管道，公告性別平等教育之相關規定。
2. 開設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3. 安排教職員工研習進修活動。
4. 聘請性別平等教育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5. 利用導師時間進行班級輔導。
6. 開設以性別議題為主的團體諮商，鼓勵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7. 獎勵教師、研究生進行性別教育課程設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議題研究。
8. 蒐集及編印性別平等教育輔導資料與相關法令，供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參考。
(三)評鑑：每學年(度)檢視實施成果，以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之目標。
4、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編列經費執行各項性別平等教育實施內容，並視執行成效給予獎勵。
5、 本校負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單位之人員，應給予公差假及經費補助，以利積極參加校內外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活動。
6、 本規定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94.01.19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3.16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3.14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0.15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3.25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3.24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20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0.25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0.24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6.04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2條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任期二年，得連聘連任，校長為主任委員，督導副校長為副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由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委員於在任期間因故出缺時，由主任委員補聘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本會之組成方式如下：
1、 當然委員八人。除校長為主任委員外，包括督導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主任和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2、 教師代表二人。各學院推選出教師一名，再陳請校長遴聘。
3、 職工代表一人。由人事室推薦二名，再陳請校長遴聘。
4、 學生代表二人，由學生自治團體推薦產生。
5、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三人，由校長遴聘之。
6、 家長代表一人，由校長遴聘之。
第3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秘書擔任，各項行政事務由學務處執行。
第4條 [bookmark: _Hlk198221314]本會每學期召開委員會議一次，並視其實際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時得請各相關單位、人員列席。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得參與發言及表決。
第5條 本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本會委員；已聘任者，由學校解聘之：
一、違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擾防制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其他性別平等相關法規，經依法調查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未尊重他人之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言行，經學校查證屬實。
第7條 本會職掌為策劃與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措施如下：
1、 統整本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2、 規劃及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3、 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4、 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5、 調查及處理本校所發生之與性別有關且涉及至少一方為學生之事件。
6、 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7、 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8、 其他關於本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8條 為辦理第五條各款業務，本會應設置各任務小組，成員由本會委員組成。組別、成員及任務如下：
1、 課程推動小組：由教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1人擔任，教務長為召集人，負責規劃及推動性別平等相關課程、研究及獎勵措施等，有關業務由教務處承辦，任務如下：
(1)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開設及充實教學內涵，並加強各系、所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2) 鼓勵教師研發性別平等教育教材與發展性別平等教育教學評鑑策略。
(3)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學術研討活動。
(4) 訂定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設置及研究之鼓勵措施。
2、 校園安全小組：由總務長、職工代表1人及學生代表1人擔任，總務長擔任召集人，負責檢視並改進硬體設施現況，以提升校園空間安全，並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及生活環境等，有關業務由總務處承辦，任務如下：
(1) 協助校園人身安全各項活動支援事宜。
(2) 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及生活環境，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
(3) 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
(4) 檢視並改進硬體設施現況以提升校園安全(含危險源標示、保全系統、求救系統、照明系統等)。
3、 規劃暨推展小組：由學務長、教師代表1人及家長代表1人擔任，學務長擔任召集人，負責性別平等觀念及法令的宣導，以及辦理及推廣性別平等教育活動，有關業務由學務處承辦，任務如下：
(1) 規劃並執行有關校園性別事件危機處理模式、輔導轉介流程、通報與申訴制度。
(2) 辦理校園人身安全教育研討活動，以確保人身安全。
(3) 加強性別平等觀念之宣導，辦理學生宣導活動。
4、 防治小組：由人事室主任、專家委員3人及教師代表1人擔任，召集人由當次會議小組成員推選之，本組業務由性平會承辦人協助，負責受理本會交辦之校園性別事件的申請調查，以及校園性別事件的防治，任務如下：
(1) 向有關單位申請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
(2) 規劃及辦理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或進修課程。
(3) 督導學校各委員會之設置，應納入性別平等之內容。
(4) 依法處理本會交辦之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檢舉、撤回或決定相關當事人之權益保障及其他本小組認為必要之協助措施。
第9條 本會各任務小組，應指定專人兼辦該單位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業務，以落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各項活動。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與研究獎勵要點
                   102年08月23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104年06月15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108年01月03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兼任教職員工生積極參與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及相關研究，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精神，特訂定本要點。
2、 獎勵對象：兩年內有下列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事蹟者。
(1) 研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法規、計畫、提出興革意見、檢視或規劃無性別偏見、安全友善及公平分配之校園空間，並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決議納入年度工作計畫執行者。
(2) 擔任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案件調查小組成員，協助調查、處置、防治工作。
(3) 積極參與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知能研習活動，並經教育部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4) 開設性別平等及性別融滲式課程者，教學評量表中檢視性別平等意識題目之評量，分數名列當學年度全校開設性別平等及性別融滲式課程教師前10名者，獎勵發給每名教師1,000元。
(5) 其他推動或積極配合性別平等教育實務工作，或執行友善校園之環境推展與維護，並有具體成效者。
(6) 開設性別平等課程，當學期由教師提出申請，經性平會審核其教學進度表及課程大綱，確定符合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者，獎勵每門課發給3,000元。
(7) 學生之專題製作，由指導老師提出申請，每件最高獎勵5,000元，每年補助二件為原則。
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得頒發獎金或獎狀以茲鼓勵。
3、 獎勵案之申請：應填具申請表或推薦表，備妥相關佐證資料，於每年05月01日及11月01日前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彙整，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核通過給予獎勵。  
四、獎勵金額及人數得依實際申請情形彈性調整，獎勵金額以不超過年度計畫預算金額為原則。
五、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編列預算支應本要點所需相關經費。
六、本要點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Hlk171697187]南臺科技大學性別事件防治規定
民國94年6月27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民國98年6月24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3月24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12月16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6月13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1月20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1月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6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6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0月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教職員工生之權益，提供性別友善之學習及工作環境，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訂定本規定。
1. 本校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為校園性別事件防治之專責單位，應定期舉辦校園性別事件處理與防治教育，以增進教職員工生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知能。
1. 教職員工生皆有責任防弭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事件之發生。
第二章  校園安全規劃
1. 本校為防治校園性別事件，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安全地圖。
1. 總務處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員工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參與，檢視校園空間之安全性，致力提供性別友善之校園空間。
前項檢視說明會，得採電子化會議方式召開，並應將檢視成果及相關紀錄公告周知。
性平會應將檢視校園空間安全改善進度，列為每學期工作報告事項。
第三章  校內外教學與活動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1. 本校校長及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異。注意避免對他人造成性騷擾，尤應注意以下事項：
1. 要能敏感察覺自己與對方之關係是否存有權力差異。
1. 若與對方存有如師生、主管部屬等權力差異關係，居於優勢地位者應嚴守專業倫理及言行分際。
1. 於不確定自身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時，寧可先不要說或不要做。
1. 若察覺自身言行不為對方所歡迎時，應立即停止該言行。
1. 不應將對方之友善誤解為性暗示或性邀約。
1. 不應利用對方之仰慕遂行性騷擾行為。
1. 校長及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四章  校長及教職員工與性或性別有關專業倫理及主動迴避陳報事項
1. 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校長或教職員工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陳報本校性平會處理。
校長及教職員工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若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防治指引」規定辦理。
第五章  禁止校園性別事件之政策宣示
第八條　本校應將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政策與措施以公開、書面、電子媒體等方式對全體教職員工生公告，並舉辦各種宣導活動。
本規定第六條及第七條規範應納入校長及教職員工聘約及公告學生。
第九條　本校性平會應公告相關宣傳資料，並廣為宣導之。
第六章  校園性別事件之界定及樣態
第十條  本規定所稱校園性別事件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6.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6.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三、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指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或利用不對等之權勢關係，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第十一條  本規定所稱之校園性別事件，係當事人於事件發生時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
          前項所稱之教師、職員、工友及學生之定義如下：
1. 教師：指專任(案)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實習場域之實習指導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或研究人員。
1. 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或定期執行學校事務，或運用於協助學校事務之志願服務人員、學生事務創新人員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1. 學生：指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交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校園性別事件，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者。
第十二條  學生於校外為實習生，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二條第五項規定辦理；事件之一方為實習場域之實習指導人員者，並適用性平法之規定。
          前項所稱實習場域之實習指導人員，指教導或提供學生專業知能、提供實務訓練及指導學生實務操作訓練之人員。
          本校知悉實習生為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被害人，而非屬性平法適用範圍者，得依性平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本校知悉實習生為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第七章  校園性別事件之申請調查程序
第十三條  校園性別事件之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檢舉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 校（以下簡稱事件管轄學校）申請調查或檢舉。但行為人現為或曾為學校校長者，應向教育部申請調查或檢舉。
          前項事件管轄學校，於行為人在兼任學校所為者，為該兼任學校。
          事件管轄學校已停辦者，由行為人現所屬學校為事件管轄學校。
第十四條  事件管轄學校與行為人現所屬學校不同者，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被通知之學校不得拒絕。
          前項事件管轄學校完成調查屬實者，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學校依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三十一條規定處理。
第十五條  本校校園性別事件申訴案件之收件單位為性平會，教職員工生遭遇校園性別事件時，得逕向性平會申訴及求助。性平會應指派專人處理相關行政事宜。
          性平會接獲申訴或求助時，應請校安中心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
第十六條  學生事務處及性平會應依以下原則處理校園性別事件：
1. 接獲求助電話之處理人員應視求助者意願提供所需協助，如晤談、陪同就醫、情緒支持、報警、緊急安置、庇護或資訊諮詢等服務。
1. 接獲申訴之處理人員應提供必要服務及相關資訊，包括瞭解事況、告知申訴者申訴處理方式。
第十七條  本校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本校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以受理：
          一、非屬本規定所規定之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第一項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於第一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復，並以一次為限。
          申復案應提交性平會重新討論受理事宜，並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復人申復結果。申復有理由者，性平會依法應調查處理。
第十八條  如行為人或被害人之一，非為本規定所指之教職員工生，本校應依相關法令、校輔導程序並結合社會資源協助之，必要時應向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報告之。
第十九條  本校接獲校園性別事件之申請或檢舉後，除依規定不受理外，應於三日內將事證資料交付性平會防治小組調查處理。
          防治小組得召開會議決議是否受理、是否成立調查小組、指派調查小組成員、撤回或檢舉案決定是否繼續調查處理、決定相關當事人之權益保障及其他本小組認為必要之協助措施。
          防治小組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定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含)同意後行之。
          性平會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其成員依性平法規定，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且其成員中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於本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事件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但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要求不得通知被害人現就讀學校，且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定無通知必要者，不在此限。
          擔任調查小組成員，應予公差登記；其交通費或相關費用，由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及派員參與調查之學校支應。
第二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前條調查小組成員：
1. 違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或有罪判決確定。
1. 違反性平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擾防制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其他性別平等相關法規，經依法調查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本校性平會會務權責主管及承辦人，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第二十一條  本校性平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第八章  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及處理程序
第二十二條  校園性別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書面、言詞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或檢舉；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害人之出生年月日。
            三、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四、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如有相關證據，亦應記載或附卷。
                學校或主管機關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有下列情形，應由所設性平會評估該事件對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之影響，經會議決議以檢舉案形式啟動調查程序，以釐清事實，採取必要之措施維護學生之權益與校園安全：
                一、二人以上被害人。
                二、二人以上行為人。
                三、行為人為校長或教職員工。
                四、涉及校園安全議題。
                五、其他經性平會認有以檢舉案形式啟動調查之必要者。
第二十三條  依性平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為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依前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本校負責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所有人員。
            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本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除原始文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人員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第二十四條  校長、教職員工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有終身或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校園性侵害以外校園性別事件之證據，應依相關法規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第二十五條  經媒體報導之校園性別事件，應視同檢舉，主動將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平會調查處理。
            前項檢舉疑似被害人不願配合調查，僅願接受輔導或協助時，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之教職員工等人員仍應知會性平會專責人員，由性平會專責人員告知相關法律規定與可協助處理之範疇，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但協助過程不應涉及事件調查及事實認定。
            處理霸凌事件時，發現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情事者，視同檢舉，應主動將事件移請性平會處理。
第二十六條  性平會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行為人應親自出席接受調查；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陪同。
            二、被害人或其法定代理人要求不得通知現所屬學校時，得予尊重，且得不通知現所屬學校派員參與調查。
            三、當事人持有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者，調查小組成員應有具備特殊教育專業者。
            四、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五、本校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六、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相關人員或單位配合調查及提供資料時，應記載調查目的、時間、地點及不到場所生之法律效果。
            七、前款通知應載明當事人不得私下聯繫或運用網際網路、通訊軟體或其他管道散布事件之資訊。
       八、本校不得另設調查機制，並不得要求當事人提交自述或切結文件。
            九、本校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限。
            十、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本校得經所設之性平會或其防治小組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
           十一、當事人申請閱覽、抄 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十二、當事人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得以錄音輔助，必要時得以錄影輔助；訪談紀錄應向當事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第二十七條 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
           前項之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第二十八條 本校為保障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於必要時應經性平會或其防治小組決議通過後執行進行下列處置，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1. 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
1. 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並得依被害人之申請或由性平會評估該事件對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之影響，中止當事人雙方執行教學、指導、訓練、 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之關係，或命行為人迴避。
1. 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復情事。
1. 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1. 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第二十九條 性平會應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單位，必要時對當事人提供下列協助：
1. 心理諮商與輔導。
1. 法律協助。
1. 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社會福利資源轉介服務。
           六、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協助。
           當事人非事件管轄學校之人員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提供適當協助。
           前二項協助得委請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為之，其所需費用，本校應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三十條   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事件管轄學校對於與校園性別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性平會召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認定校園性別事件行為屬實，依其事實認定對本校提出改變行為人身分之處理建議者，由本校檢附經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通知行為人於限期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前項行為人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有書面陳述意見者，性平會應再次召開會議審酌其書面陳述意見，除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情形外，不得重新調查。
           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審議議處時，除有性平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前項審議議處依相關法規應給予行為人陳述答辯意見時，應檢附經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議處決定前，權責單位應通知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限期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述意見；其以言詞為之者，權責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有書面陳述意見者，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應審酌其書面陳述意見。
第三十一條 校園性別事件經性平會調查屬實後，本校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單位，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學生交由學生事務處依規定處理，職工交由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處理，教師交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若調查屬實為性侵害、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依相關規定報請教育部解聘。若其他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有議處權限時，本校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責機關議處。
           本校對行為人所為之處置，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行為人之配合遵守；處置之性質、執行方式、執行期間及不配合執行之法律效果，應載明於處理結果之書面通知中。
           前項處置應由本校或教育部性平會討論決定下列事項之性質、執行單位或人員、執行方式、執行期間及費用之支應事宜：
           一、行為人接受心理諮商與輔導。
           二、行為人經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三、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前項第四款之措施，必要時，得考量行為人為學生，融入學校之課程教學或宣導活動執行並記錄之。
           性平會若證實申訴不實或有誣告之事實者，應依法對申請人或檢舉人為適當之處理。
第三十二條 性平會建立之檔案資料，應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並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保存二十五年；其以電子儲存媒體儲存者，必要時得採電子簽章或加密方式處理之。前項原始檔案其內容包括下列資料：
1. 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1. 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行為人）。
1. 事件處理人員、流程及紀錄。
1. 事件處理所製作之文書、訪談過程之錄音檔案、取得之證據及其他相關資料。
1. 行為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等。
1. 調查小組提交之調查報告初稿及性平會之會議紀錄。
           第一項報告檔案為經性平會決議通過之調查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1. 申請調查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或檢舉之敘述。
1. 調查訪談過程記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1. 被申請調查人、申請人、證人與相關人士之陳述及答辯。
1. 相關物證之查驗。
1. 事實認定及理由。
1. 處理建議。
           第一項建立之檔案資料銷毀方式，得準用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規定辦理。
第九章  校園性別事件之申復及救濟程序。
第三十三條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過程，應保護申訴者及被申訴者之隱私權，並置發言人一人統一發言。
           本校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前項處理結果，內容包括事實認定、處置措施及議處結果。
           申請人、被害人或行為人對於處理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具名理由向本校秘書室申復；但行為人為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者，申請人或被害人得逕向主管機關申復，向主管機關申復者，應限期於四十日內完成調查。
           前項申復以一次為限。
           受理單位於接獲申復後，應於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請人或行為人對學校之申復結果不服，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性平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提起救濟。
           本校對於與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本校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由秘書室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三人或五人，其小組成員之組成，女性人數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別調查專業素養人員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平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組成員列席說明。
           六、審議小組認定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有性平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調查程序有重大瑕 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審議小組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
           七、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申復人得準用前項規定撤回申復。
           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性平會或調查小組組織不適法。
           二、未給予當事人任一方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
           四、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調查。
           五、有證據取捨瑕疵而影響事實認定。 
           六、其他足以影響事實認定之重大瑕疵。
第十章   隱私之保密及禁止報復之警示
第三十四條  本校所有單位及處理工作人員應謹守保密原則，以客觀公平的態度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違反保密原則，經查證屬實者，依相關法令或規章懲處之。
第十一章 其他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法相關事項
第三十五條  本校學生涉及對校外人士之性騷擾案件，於接獲被害人向學校提出申訴或由警察機關移轉至學校之申訴案時，由學務處受理接案後，得委託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依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調查處理，其調查結果由學生事務處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縣（市）主管機關；調查結果如屬實，則依學校獎懲相關規定懲處及救濟。
第十二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  本規定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99年12月14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109年07月03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114年10月20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落實性別平等教育法、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相關規定，積極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提供本校各單位面對學生懷孕事項的處理原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學生包括一般學生及懷孕、曾懷孕(墮胎、流產或出養)與育有子女之學生。
三、本校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事項之處理由學務處諮商輔導組(以下簡稱諮輔組)負責。
四、本校處理學生懷孕事項時，若懷孕學生為未成年學生，應依下列方式成立處理小組。
(1)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指派學務長為執行祕書。教務長、總務長、所屬系所主管及班級導師為小組當然成員，若情況特殊得邀請系輔導教官、系心理師、社工師、護理師擔任小組委員。
(2) 處理小組得聘請校內外具有相關專業或有處理懷孕學生事項經驗之人士為小組成員。
(3) 成年學生因懷孕而有相關協助需求者，學校得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五、教學及行政單位協助學生懷孕事項任務分工如下：
(1) 學務處
1.諮商輔導組
(1) 建立懷孕事項個案輔導紀錄，並依專業倫理妥適保存及管理其資料。
(2) 應擬定整體輔導計畫，並適時修正計畫。
(3) 輔導內容包括有提供懷孕學生個別輔導或諮詢及懷孕學生家庭諮詢與支持，並視需要提供相關當事人協助及資源轉介。
(4) 提供處理小組及其他教師諮詢。
2.生活輔導組
(1) 彈性處理學生出缺席紀錄。
(2) 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規定，學生辦理產假得視事項發生之特殊情形，可於事前或事項中由學生個人提出申請。如需哺育3歲以下兒童時，請假時以本假別辦理，「事由」請填寫為哺育3歲以下兒童。
(2) 環境安全衛生室衛生保健組
     1.提供孕程保健諮詢、嬰幼兒保育諮詢等衛生醫療協助。
     2.視學生之需求，增購醫務室設備器材。
     3.提供母乳哺(集)之相關設施，如集奶室、冰箱或哺餵室等。
(三) 教務處
1. 協調學籍及成績考查等相關事項。
2. 彈性處理期中考、期末考、補考與補救教學等學籍及課程問題。
3.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為哺育3足歲以下之子女對其入學資格保留、修業年限、休學及成績考查或評量等得依據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4. 提供多元適性教育之實施方案，協助學生完成學業，維護其受教權。
5. 得視學生之需求，規劃合乎需要之教室安排。
     (四)總務處
1. 協助建置懷孕或育有子女學生無障礙學習環境。
2. 得視學生之需求，規劃合乎需要之課桌椅調整、停車設施、如廁地點等。
     (五)系所主管
協助完成學制內之課程，由系所主管主任協調各學科補救教學事宜。
六、教學及行政單位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暨性教育課程或活動之多元適性教育，培養學生建立健康安全之性態度與性行為，學習避免非預期懷孕之知能，並教導校園師生及家長對懷孕及育有子女之學生採取接納、關懷之態度，以積極保障懷孕及育有子女學生之受教權。
七、教職員工不得以學生懷孕或育有子女為由，做出不當之處分，或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要求學生休學、轉學、退學或請長假。懷孕或育有子女之學生受學校不當處置，得依本要點向諮輔組提出協助，若認諮輔組之處置措施，有違法或不當並致損及學生個人權益或利益者，得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八、教學及行政單位應主動依學籍及成績考查或評量等相關規定，採取彈性措施，協助懷孕或育有子女學生完成學業。
九、教學及行政單位應整合教育、社政、戶政、勞工、衛生醫療、警政等單位之資源，提供懷孕或育有子女之學生輔導、轉介、安置、保健、就業、家庭支持、經濟安全、法律協助及多元適性教育。
十、教學及行政單位應改善校園相關硬體設施，提供懷孕或育有子女之學生友善安全之學習環境。
十一、本校得編列相關預算，或向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申請補助，辦理懷孕或育有子女學生之輔導及多元適性教育，因應學生懷孕事項之預防與處理。
十二、教學及行政單位於輔導或協助懷孕學生事項時，應建立個案紀錄，並謹遵守專業倫理，尊重懷孕或育有子女學生之隱私權。
十三、教職員工知悉學生有懷孕之事項時，向諮輔組通報，由諮輔組評估其內容如屬相關法規規定應辦理通報者，諮輔組應依規定確實辦理。
十四、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民國83年6月8日訓育委員會通過
民國83年9月26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84年1月6日教育部台(84)訓字第00420號備查
民國84年3月2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5年5月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5年9月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6年3月1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8年10月1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9年1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1年1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1年3月7日教育部台(91)訓(一)字第91027668號核備
民國92年3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2年4月10日教育部台訓(一)字第0920050775號核備
民國92年6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2年7月24日教育部台訓(一)字第0920112431號核備
民國95年3月1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5年3月30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50045120號核定
民國95年11月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5年12月25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50192370號核定
民國97年10月1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10月27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70212321號核定
民國98年3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5月4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80072853號核定
民國100年10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月12日教育部台訓(一)字第1010004122號核定
民國108年10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1月7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1080158946號核定
民國112年12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月9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1120129953號核定
民國114年3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4月14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1140032413號核定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及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本校組織規程，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本校之處分(含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以下簡稱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經正常行政程序仍無法解決者，得依本辦法提出申訴。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提出申訴之代表人依其組織章程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所稱學生，定義如下：
一、指本校對其處分時，具有學籍者。
二、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對申復結果不服提起申訴者。
三、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四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八條對終局實體處理不服提起申訴者。
四、其他依學則及學校相關規定者。
第  三  條  申訴人所提出之申訴案，悉由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處理；申評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四  條  申訴人對於本校之處分不服者，應於知悉或收到處分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起申訴，逾期原則上不予受理。惟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訴人之事由，致遲誤前項申訴期限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申評會提出申請。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一年者，不得為之。
第  五  條  申訴人就同一案件向本校提出申訴，以一次為限。
第  六  條  申訴書應載明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提列具體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並檢附相關資料。申訴書格式由學務處訂定之。
第  七  條  申評會收件後，除有應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不得延長。
申評會認為申訴書不合規定，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七日內補正。其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
第  八  條  本校處理申訴案時，得經申評會決議，成立三至五人調查小組調查之。申訴案之評議以不公開為原則，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相對人或關係人到場說明或以書面陳述意見。
第  九  條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依學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得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本校應另為處分。
第  十  條  申訴人於評議決定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案。
第 十一 條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得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原措施學校通知或申評會知悉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退學、開除學籍、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機會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 十二 條  為維護校園安寧，申訴人在評議決定確定前，不得藉任何方式在校內外滋事，若有違犯，依校規處理。
第 十三 條  申訴人在申訴期間，不得藉關說、遊說、恐嚇等不當方式，影響申訴案及申評會委員之公正處理。
第 十四 條  申評會對申訴案之處理，應本超然立場，公平正義原則，兼顧申訴人及本校權益，依據相關規定審議。
第 十五 條  申評會應對申訴案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決定書，由召集人署名。申評會之評議、表決及委員個別意見，應予保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申訴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第 十六 條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者，並應提出具體建議，以維護學生權益。不受理之申訴案亦應做成評議決定書，其內容得不記載事實。
前項評議決定書應記載不服申訴評議決定時可依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二條規定請求救濟。
第 十七 條  申訴評議決定書陳校長核定時，應知會原處分單位。原處分單位認有牴觸法令或窒礙難行者，應於通知之期限內，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並副知申評會；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申評會再議，並以一次為限。
第 十八 條  評議決定書經校長核定後，應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 十九 條  評議決定書經核定後，應即依評議決定執行。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三、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二十 條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自評議決定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本校評議決定書，經本校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本校收到前項訴願書，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交教育部。
第二十一條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未經本校申訴程序救濟，逕向教育部提起訴願者，教育部將該案件移由學校依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第二十二條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二十三條  評議決定、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本校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本校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
第二十四條  學生申訴制度應列於學生手冊或網頁公告，並廣為宣導，使學生了解申訴制度之功能。
第二十五條  學生因校園性別事件、校園霸凌事件提起申訴，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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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108年10月23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11月7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1080158946號核定
民國112年12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月9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1120129953號核定
民國114年3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4月14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1140032413號核定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及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本校組織規程，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由本校學生代表七人(五專部一人、大學部四人、研究所二人)、教師代表十一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一人，共十九人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已擔任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申評會之委員。
第三條 大學部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始一個月前，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推薦學生會、學生議會、進修部學生會及各系學會之代表五至七人，陳請校長遴選委員四人，其中應有學生會代表；五專部及研究所學生代表則由各系所推派代表，陳請校長遴選五專部委員一人、研究所委員二人。
第四條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二分之一。由各系(所)、師資培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與運動中心推薦教師一人，其中應有法律、教育或心理相關專業背景，陳請校長遴選委員十一人。
第五條 社會公正人士由本校邀請校友或具法律、教育或心理相關背景之校外學者專家擔任之。
第六條 如遇有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應陳請校長增聘至少二人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關之校外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該次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其委員任期、會議召開、表決、評議決定及保密等規定，均應依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申訴服務辦法辦理。
第七條 申評會委員由校長遴聘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八條 學務長擔任申評會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申評會業務由學務處承辦，申訴文書之處理指派專人負責。
臨時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得請所屬相關主管代理之。
第九條 申評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親自出席，事項之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行之。
委員與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申訴人於申訴案開始評議前，亦得以書面陳明事實理由聲請委員迴避。委員迴避時，不計入應出席人數。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計畫
107年10月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9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置校園霸凌事件，依教育部「校園霸凌防制準則」，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計畫。
二、為處理霸凌事件學校組成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以下簡稱防制委員會)，主要任務為校園霸凌防制計畫之研擬及推動及校園霸凌事件之審查、調和、調查及處理。
(一)防制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主席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得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主席。委員包括學務長、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3人、學務人員2人、輔導人員2人、行政人員1人、外聘學者專家1人、學生代表1人等計11員，任期一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委員之任期以學年為單位。上述人員均為無給職，且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小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並由生活輔導組組長兼任執行秘書，綜理各項行政事務。
(二)學校每年定期簽奉校長核定下學年防制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由每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止)，期滿得續聘，並圈選三人擔任審查小組。
(三)教育與宣導: 定期辦理校園霸凌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講座活動，培養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友愛待人之態度，加強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營造友善、安全之校園環境。
三、疑似校園霸凌案件通報來源：
（一）疑似校園霸凌事件之被霸凌人或其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提出調查申請。
（二）導師、任課教師或教職員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應即通報。
（三）經學生、民眾之檢舉或大眾傳播媒體、警政機關、醫療或衛生福利機關（構）等之報導或通知。
四、案件受理方式與窗口：
（一）疑似校園霸凌事件通報，檢舉應填具檢舉書、載明檢舉人姓名、連絡電話、日期、被行為人就讀學校、班級及檢舉之事實內容，如有證據亦應記載或附卷(如附件1)。
（二）受理窗口為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三）疑似性霸凌事件，則依本校「性別事件防治規定」循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管道處理。
五、學校接獲檢舉後，依規定完成通報，續依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生對生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或「專科以上學校師對生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辦理(如附件2、3)。
六、執行本計畫所需之經費由學校編列預算。
七、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1
	[bookmark: _Hlk188428268]南臺科技大學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檢舉書

	檢舉人資料
	姓　名
	相關文件寄達地址

	
	
	

	
	檢舉日期
	聯絡電話
	與被行為人關係

	
	
	
	· 當事人
· 法定代理人
· 實際照顧者
· 其他＿＿＿＿＿

	被行為人資料
	姓　名
	服務或就讀學校
	服務單位/就讀班級

	
	
	
	

	檢舉事實內容
	疑似
行為人
	姓　名
	服務或就讀學校
	服務單位/就讀班級

	
	
	
	
	

	
	
	姓　名
	服務或就讀學校
	服務單位/就讀班級

	
	
	
	
	

	
	
	姓　名
	服務或就讀學校
	服務單位/就讀班級

	
	
	
	
	

	
	
	姓　名
	服務或就讀學校
	服務單位/就讀班級

	
	
	
	
	

	
	事件經過
	是否有性霸凌等疑似情事?
	□否 □是，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

	
	
	請詳填事實(人、事、時、地、物等)，本欄如不敷使用時，可以附件方式表述










	
	
	是否檢附相關物證？
	□無  □有，陳附：

	檢舉人
親自簽名
	



	本校收件人
	
	收件時間
	

	備　考
	校安通報編號：                         (通報後再行填寫)                             



  承辦人:                     組長:                    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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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處
1. 南臺科技大學總務處設置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總務會議設置辦法	

【保管組】
1. 南臺科技大學會議廳借用規則	
2. 南臺科技大學財產盤點施行細則	
3.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監視系統設置及管理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財物遺失毀損處理施行細則	
5. 南臺科技大學車輛通行申請與管制辦法	
6. 南臺科技大學公務車輛暨租賃車輛管理要點	
7. 南臺科技大學財物管理辦法	
8. 南臺科技大學財物報廢實施要點	
9.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景觀規劃及空間運用小組設置辦法	
10. 南臺科技大學財產攜出管制作業要點	

【事務組】
1. 南臺科技大學採購辦法	
12. 南臺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要點	

【營繕組】
1. 南臺科技大學儀器、設備及營繕工程申請修繕辮法	
1.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危險建築物及消防安全設備評估改善辦法	
1. 南臺科技大學節約能源管理辦法	
1. 南臺科技大學能源管理委員會組織設置辦法	

【文書組】
1. 南臺科技大學公文流程管理要點	
18. 南臺科技大學文書處理施行要點	
19. 南臺科技大學文書處理辦法	
20. 南臺科技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點	
21. 南臺科技大學郵件處理收發作業要點	
22. 南臺科技大學蓋用印信申請作業要點	
23. 南臺科技大學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南臺科技大學總務處設置辦法
民國108年5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全校總務業務，營造安全優質之學習環境，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總務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置總務長一人，秉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總務事宜。另置副總務長一人，襄助主管，推動總務工作。
本處下設營繕、事務、文書、出納、保管五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
本處各級主管之任用，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處各組主要職掌如下：
1、 營繕組：
(1) 校園整體規劃及興建之擬訂與執行。
(2) 校園綠美化管理。
(3) 各項工程之招標、施工及驗收。
(4) 全校水電、空調、消防、飲水機等設備之管理與維護。
(5) 工友管理。 
2、 事務組： 
(1) 辦理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採購作業。
(2) 一般維護合約簽訂。
(3) 外包廠商管理。
(4) 現金交易之採購—業務零用金管理。
(5) 重大慶典活動協辦與事務性工作支援。
3、 文書組：
(1) 公文收發及檔案管理。
(2) 印信管理。
(3) 信件收發及郵資管理。
(4) 總務處相關會議之記錄。
4、 出納組：
(1) 學雜費等應收款項之管理。
(2) 薪資核撥管理。
(3) 收、付款帳務管理。
(4) 收據管理。
5、 保管組：
(1) 全校校地及校舍之建檔及管理。
(2) 全校財產設備驗收、建檔及管理。
(3) 公務車輛管理。
(4) 場地管理及保全業務。
(5) 辦理汽、機車停車證。
除上述職掌，各組應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第四條  本處得視業務需要，經總務長同意後成立工作小組。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總務會議設置辦法
                                             民國98年1月20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8年3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6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0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研議總務業務重要事項，增進總務業務效能，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設置總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第二條 本會議之職掌如下：
一、全校性重大建築及建設之規劃與督導。
二、總務業務之指導與協助。
三、總務業務重要章則之審議。
四、其他總務業務重要事項之研議。
第三條 本會議委員由總務長、副總務長、各學院院長、會計室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各1人、學生代表日間部與進修部各1人、警衛及工友代表各1人組成，由校長聘任之。委員任期為1年，自每年8月1日起至隔年7月31日止。
第四條 本會議以每學期舉行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總務長為會議召集人及主席，文書組負責會議安排相關事宜。
第五條 本會議開會時，總務處各組組長及相關人員得列席報告，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有關之單位主管及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會議廳借用規則
民國97年02月28日主管會報通過
民國97年03月0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05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與充分使用本校各會議場所，特訂定會議廳借用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本校會議場所包含兩個國際會議廳(E棟13樓念慈國際會議廳、S708國際會議廳)、N棟音樂廳、人文藝術大樓集賢廳及總務處所管理之其它會議場所。
第三條   本校各會議場所以提供本校教學、研究、辦公、集會及各項正常活動為優先，如有空檔始可外借供作其他用途，但均以非營利性質使用為限。
第四條   會議場所核定使（借）用權責單位與管理單位如下：
一、管理單位為總務處。
二、校外單位借用：須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註明借用事由、時間、地點，陳請 校長核准後，且於使用前繳費完畢，始可使用。
三、校內單位借用各會議場所，須於三日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方可使用。
(一)借用國際會議廳及L007會議廳場地須陳請主任秘書核准後，始可使用。
(二)借用其他會議場所經總務長核可後即可使用。
第五條   國際會議廳之借用規範如下：
一、E棟13樓念慈國際會議廳
限大型頒獎（交接）典禮、名人講座、訪視（評鑑）會議、公聽（記者）會、國際研討會與國際競賽等活動使用。
二、S708國際會議廳
限國內（學術）研討會、國內競賽、校內會議（演講）、研習活動、成果發表會、聯招會議與大型說明會等活動使用。
三、如有其他特殊情形者，須經 校長核准後始可使用國際會議廳。
第六條   凡申請使（借）用各會議場所，不得有下列情事，否則立即停止其使用權，校外單位借用者亦同。如其已繳費者，所繳費用一併沒收：
一、違背政府法令及國策者。
二、危害社會善良風俗，違反國民生活須知及國民禮儀規範者。
三、使用內容與申請登記事項不符或違背本辦法之規定事項者。
四、活動有損各會議場所之建築及設備者。
五、有營業(利)行為者。
第七條   校外單位借用本校場地因故放棄借用時，不得轉借他人，並應於使用日前三天通知經辦單位，否則已繳費用不予退費。本校若有活動需要，且須使用已核借之場地時，校外借用單位須無條件改至其他場地、改期使用或放棄借用，校外借用單位若放棄借用時，其所繳費用將全數予以退還。
第八條   校外單位借用者應攤付各項費用，並應於活動日三天前向本校總務處繳費。各會議場所之收費標準另訂之。
第九條   共同遵守事項：凡申請使（借）用各會議場所者，均有維護公物、保持清潔、遵守秩序之責任。應注意事項規定如下：
一、借用單位須維護場地安全、秩序與整潔。
二、借用單位應妥慎維護場所內之一切相關設施。為保護場地，除原有設備外，借用單位欲增加其他佈置時，應先經管理單位同意。活動結束時，借用單位應負責恢復原狀。若有破壞原建築物及設備者，須照價賠償。
三、借用單位未經許可不得擅接、改變電源線路或擅用電器設備。
四、廳內牆壁不得釘掛、黏貼任何紙張、布條。
五、在會議廳內禁止銷售、營業(利)行為或攜入任何食物或飲料，茶水及點心須於外廳食用。
六、遵守使用時間，不得逾時活動。
七、場內嚴禁有違反國策與安全之言論、行為。
八、活動內容須與申請內容相符，否則停止場地使用。
九、倘遇空襲、地震、火災等意外事件時，由借用單位負責人指揮人員疏散及採取避難措施。
十、主辦單位備文至本校總務處並出具與會停車證明。
十一、本校各會議場所均已架設無線網路基地台，校內單位辦理活動時，如需供外賓使用無線網路時，請向計網中心申請無線帳號。
十二、凡不遵守上述規定者，校內單位提報行政會議；校外單位則永遠不再出借任何場地。
第十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財產盤點施行細則
民國89年05月1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7年02月28日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民國97年03月0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本校財產管理制度，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財產盤點於每學年度終，由保管組會同會計室辦理，各單位財產管理人員應主動配合。另視實際需要辦理不定期盤點。
第三條 為確定儀器設備之正常使用與管理，單價50萬元以上設備需填載使用紀錄及維修紀錄表。
第四條 盤點時應就下列重點進行之：
一、應檢視各項設備之財產標籤是否有漏貼、脫落或已模糊不清，如有上述情形應速補妥標籤。
二、如有盤盈或盤虧情事，應分別查明原因，並按規定補辦財產登記或依遺失、毀損處理辦法辦理。
三、是否有自製或贈品之財產未辦理登記。
四、單價50萬元以上設備使用紀錄及維修紀錄表是否詳實。
第五條 若發現缺失，則須進行追蹤複點。第二次追蹤複點仍未改善時，將提報行政會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監視系統設置及管理要點
民國98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01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為使本校監視系統之設置及管理有所依據，期能有效維護校園安全兼顧師生權益保障，特訂定本要點。
2、 監視系統設置相關規定：
1、 各單位如有裝設監視系統之需求，應先提出申請並會簽校安中心、總務處等相關單位。
2、 監視系統裝設地點應以重要出入口、公共空間、貴重設施等有安全考量之地點為原則。
3、 監視系統管理相關規定：
1、 各單位裝設之監視系統及所攝錄之影像檔案資料應指派專人管理，資料保存期限為其主機硬碟備份容量之上限。
2、 管理人應負責定期檢查、故障報修等事宜並製作「監視系統檢查保養記錄簿」，對所有調閱資料應設「監視系統資料調閱登記簿」予以登記並陳主管備查。。
3、 各單位管理人員異動時，應辦理監視系統設備及攝錄資料之移交；管理人員離職或調職後，對在職期間之攝錄資料應負保密義務。 
4、 各單位所裝設之監視器材，如因配合改建、整建施工須臨時拆除、遷移者，須事先會知校安中心與總務處，以免破壞監視環境。
5、 本校監視系統所攝錄儲存之影像，管理人應遵守電腦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它法令相關規定，善盡管理之責。
4、 監視系統資料調閱與複製相關規定：
1、 各單位因設備或個人物品遺失、為調查校園危安事件、治安機關為調查民刑事案件、或其它爭議之事項須以監視系統存錄之影像為佐證者，得申請監視系統資料之調閱或複製。
2、 申請人應至校安中心辦理監視系統資料之調閱。
3、 同一調閱申請單以調閱一次為原則，相同事件若在它日要調閱，則需另填申請單。
4、 監視系統資料調閱規定：
(1) 調閱監視系統資料者須填妥申請表，書明調閱原因及指定特定區域、時段，經校安中心同意後，始得向總務處提出申請調閱。
(2) 學生調閱錄影帶請向總務處申請，各系所監視器管理單嚴禁私自將影帶畫面交予學生或給予學生調閱。總務處收迄調閱監視系統資料申請表，應送陳總務長核定。核定後由總務處指派專人至各管理單位複製監視系統資料。資料複製完成後由總務處送交校安中心供申請人調閱。
(3) 如有發現足以作為證據之資料，申請人須經司法單位來函始得申請複製。
5、 監視系統資料複製相關規定：
(1) 經司法單位來函始得向本校申請複製監視系統資料。
(2) 總務處收到複製監視系統資料申請函，應送陳主任秘書核定，核定後由總務處指派專人至各管理單位複製監視系統資料。
(3) 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法令規定，維護各當事人之隱私權益。公務機關依法行使職權調查之案件，其畫面重製之檔案（碟片），應比照正式文書簽收作業程序辦理。
5、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訂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財物遺失毀損處理施行細則
民國89年05月1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5年04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財物能得到妥善保管以有效支援行政及教學工作，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財物保管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之財物，遇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除經單位主管、總務處查明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責任，簽請校長核准解除其責任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財物遺失，除因災害或不可抗力，經查明屬實外，應責令賠償。
二、財物毀損可修復使用者，其一切修復費用，應責令有關人員負擔。
三、財物毀損，不堪修復使用者，應責令有關人員負責賠償。
四、賠償價格應按已使用之年數折舊計算之：
(1) 未達使用年限
    賠償價格=原購買價格*(使用年限-已使用年數+1)/(使用年限+1)
(2) 已逾使用年限
    賠償價格=原購買價格/(使用年限+1)
五、圖書資料之遺失、撕毀、污損或損壞之賠償，另依本校圖書資料賠償辦法之規定處理。
第三條 財物遺失須辦理報廢手續，使財產帳、物確實相符。
第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車輛通行申請與管制辦法
民國95年10月11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8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2月0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為確保校園安全及安寧、維護校園秩序，加強車輛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車輛通行及停車規定： 
1、 教職員工車輛依車牌辨識(以下簡稱車辨)，申請通行校區或停車場。
2、 機車(含大型重型機車)，除公務或運載等需求外，禁駛校區。
3、 自行車(含電輔自行車)，憑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經申請或申購，以刷卡通行機車停車場。
4、 學生機車(含微型電動二輪車)經申購，通行機車停車場。
5、 進修部學生汽車經申購，可於上課時段通行校區及平面停車場。
6、 訪客車輛經登錄訪客系統申請，審查後通行。 
第 三 條 公務或公眾車輛，如警消公務車、公車、巴士、銀行車輛、各大物流車、計程車、圾垃車或大型工程車等車輛，因公務或載運需求，得不經車辨進入校區。
第 四 條 下列機車得申請審查後通行校區：
1、 執行交通管制、警衛保全、各種修繕及救護等公務用途。
2、 其他情形，如無障礙通行、載運物品或教學等。
第 五 條 訪客車輛申請通行規定：
1、 洽公民眾、廠商。
2、 教職員工臨時換車。
3、 研習或活動學員。
4、 其他臨時事由。
5、 臨時訪客於前後大門，登錄臨時訪客系統申請通行。
6、 預約訪客由各單位，登錄預約訪客系統申請通行。
第 六 條 各推廣教育班或短期班學員之車輛，由開班單位受理申購通行。
第 七 條 學生領有殘障手冊者車輛，得檢具證明文件會辦學務處後，申請通行校區。
第 八 條 經常公務來往之單位車輛，如記者、廠商、校友會等，得經對應業務單位依學年度申請通行。
第 九 條 教職員工車輛申請通行，經車輛通行申請系統登錄。
1、 每學年更新申請乙次。
2、 教職員工離職時，註銷車辨系統車牌號碼。
第十條 車輛應停於停車格位，遵守交通規則，嚴禁超速、禁鳴喇叭。 
第十一條 車輛進入校園應依規定行駛、停放，違規逕以製單告發。
第十二條 車輛違規事項如下： 
1、 偽造或申請通行車牌供他人使用者。
2、 硬闖校區不聽制止者。
3、 車輛未經申請進入校區或停車場者。
4、 按鳴高音量喇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影響上課者。
5、 校內行車速限嚴重超過校內道路限速者。
6、 未停放於合法停車區或格位者。 
7、 違停無障礙專用格位者。
8、 其他如影響校園安全事項者。
第十三條 教職員工車輛違規罰則如下：   
1、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者，自查獲日起簽辦該學期停權。
2、 違反除前款外，其餘違規車輛由管理單位製單告發。
3、 當學期違規二次以上者，通報所屬單位主管輔導。
4、 當學期違規三次以上者，提報行政會議及當學期停權。
5、 如有重大交通違規，經勸導無效，簽辦當學期停權。
第十四條 學生車輛除本辦法規定外，其餘管理及通行申請，由學務處管制及受理申購。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公務車輛暨租賃車輛管理要點
民國78年06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88年03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05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06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為使本校公務車輛暨租賃車輛管理有所依循，並達到公務車及租賃車輛之有效使用，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相關法規辦理。
2、 本要點所稱公務車輛管理，係指本校購置供公務使用車輛登記、檢驗、借用、維修、保養及停用報廢等，由保管組負責辦理；所稱租賃車輛管理係指由總務處事務組與廠商簽定長期租車合約以管理租賃等事宜。
3、 本校各單位因下列用途，得申請使用公務車：
(一) 訪視委員、評鑑委員等重要貴賓之接送。
(二) 行政單位辦理各項活動時之重要貴賓之接送或設備、物品之運送。
(三) 教學單位辦理大型研討會或重要演講活動時之貴賓接送。
(四) 其他緊急事故或特殊活動。
公務車輛經總務長核准即可使用。
4、 公務車輛使用、管理相關規範：
(一) 公務車應向保險公司投保第三人責任險、乘客險、車損險，每行駛五０００公里即應送保養廠商實施定期保養乙次。
(二) 管理單位或保管人應隨時保持公務車清潔及適於行駛狀況。
(三) 公務車應停放在指定地點以方便連絡隨時能夠出勤。
(四) 公務車除差勤及修理外，不得開出學校。
(五) 管理單位得在不影響公務車固定及已定勤務下，依實際情況核借校車。
(六) 使用公務車須事先向管理單位辦理派車手續及填寫派車單如附件，經管理單位核借後，憑派車單使用公務車，每次使用均須登記行駛公里數。
(七) 申請借用單位於指定地點取用車輛時，應會同保管人確實檢驗，若有車況不良處應事先報備，否則視同車況正常。
(八) 申請借用校車單位必須自行選派具有駕駛執照，且技術優良之駕駛員，並於申請單上註明駕駛人員及附貼駕駛人員之駕駛執照影本。
(九) 公務車駕駛員嚴禁酒後開車。違反規定者除受學校處分外，一切交通事故自行負責或賠償。
(十) 駕駛員應按照申請地點及路線行駛，若臨時因公務需要而變更路線，須於事後報備，但理由應具體明確，如有違反規定應受學校處分。
(十一) 駕駛員應確實遵守交通規章及標誌行駛，不超速、不超載，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
(十二) 駕駛公務車違反交通法規被開處罰單，駕駛員應負擔罰款三分之一，同一人一年內被開單處罰達三次(含)以上，駕駛員應負擔罰款二分之一。其餘因交通事故產生之車損及人員傷亡賠償則由保險公司及學校負責，但學校得依情節輕重，對駕駛員予以適當以行政處分。情況特殊經簽呈核准者得免負擔罰款。
(十三) 公務車除途中發生故障為達成任務可先行修繕，並取得單據(必須詳填校車號碼)外，公務車修理一律須先報備或完成請購手續後辦理。
(十四) 公務車添加油料除特殊因素外，須至與本校簽約之加油站簽帳加油。
(十五) 使用人必須維護公務車清潔，且於使用後將車輛玻璃及車體內外清理乾淨，經管理單位檢驗交還。
(十六) 如日間及宿舍夜間送學生就醫及其他特殊情事，須緊急用車者，可先向管理單位報備後，在壹天內補辦派車手續。
(十七) 車內設有行駛登記簿，使用人須詳細紀錄用車情形。

5、 本校各單位有下列原因得租賃車輛，各單位欲租賃車輛時，需經所屬主管簽章，並經校長核准後始得辦理。
（1） 本校公務車因同時間另有他用、載運量不足或購車不符經濟效益時。
（2） 本校重要慶典、集會或重要公務急需處理，因公務車輛不足或無法支援，必須租車才能處理。
（3） 本校師生校外參訪、表演、競賽、實習或參加校外重要活動、展覽時，因需要搬運器材，或因公務車輛不足無法載運，需要租車前往。
（4） 各單位因公務需求，需要定時或全時租車才能推動業務。
（5） 其他重要活動或業務，經簽陳首長核准。
6、 本校因公務租賃車輛，由總務處事務組與合適之車輛租賃公司，訂定定型化租車合約以辦理車輛租賃。各單位應憑核定租賃車輛相關文件向總務處事務組辦理租賃事宜。
7、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財物管理辦法
民國69年09月1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88年03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06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03月1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10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本校財物及健全財物管理制度，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係依據行政院「事務管理彙編」及有關法規編定。財物分財產與物品兩項，財產包括土地、土地改良物、建築物、機械儀器及設備、圖書及博物、電腦軟體及其他設備；物品指使用年限達兩年(含)以上，且未編列為財產之設備、用品等。
第  三  條  凡受聘、派、雇用之教職員工生均可借用及領用財物，亦具有保管財物之義務，財物保管人須為編制內或學校經費約聘人員，絕不可有佔為己有之非法行為，並恪遵本辦法所訂各項規定。
第  四  條  財物保管人員應依下列方式認定之：
1. 自然形成：編制內之業務或作業人員必須使用該財物者，為當然保管人員。
1. 主管認定：由於單位內該財物使用人眾多，則由單位主管認定或指定保管人員。
1. 校長派定：某項財物因使用單位眾多，難以認定保管責任，陳請校長派定財物保管人員，該員仍由其所屬單位主管負監督責任。
上列三項財物保管人員，其單位主管應負監督及簽認責任。
第  五  條  財物保管人員職責如下：
1. 財物保管人員應具有保管及維護財物整潔之義務，更具有保護財物安全之責任。
1. 各單位增購財物應詳細檢驗品質確實符合使用需求，並會同保管組及事務組(營繕組)清點數量與規格，以憑填寫財產增加單及驗收單。
1. 財物由廠商逕送使用單位時，財物保管人員應聯絡總務處人員辦理驗收手續 (應查驗品質、規格確符標(請)購要求)後，再辦理財物保管手續。
1. 財物保管人員應主動維護財物，已達耐用年限而不堪使用之財物，應辦理報廢、繳交廢品及銷帳手續。
1. 各單位主管對所屬保管人員經管之財物，應負監察、管理及督促維護之責任，並應隨時明瞭使用狀況及妥為災變之防範措施。
1. 保管人員對所管財物應定期檢查，並於每學年終自行盤點一次。
1. 保管人員對所管財物應做保養及使用紀錄，定期維護或修理並予紀錄，該單位主管應定期查證簽章之。
1. 各單位內人員借用本校財物時應填具借物單，並經相關業務主管簽准。
1. 各單位為財物使用單位，其主管有監督及檢查之責，保管人員對所管之財物應逐項登記並應與保管組財產單冊帳目相符。
1. 凡財物出借校外其他單位，應事先徵得主管允許並會知保管組後，陳請校長核准。須收費者應事先繳費，並於事前與事後會保管組清點財物，倘事後經查財物短缺或毀損，報請校長追償之。
1. 各保管人員接管財物時應逐項點收，如有不符不予簽章，並得查明原因追究責任。
1. 各單位主管對所屬保管人員，於每學期末所填寫之財產統計表所列各欄，詳詢核實後應簽認蓋章以示負責。
1. 各單位主管應隨時督促所屬保管人員對所管之財物克盡管理及養護責任，至於無故而使財物蒙受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依法究辦。
第  六  條  保管組職責如下：
1. 保管組應負責辦理財物之增減、異動、年度盤點及產權管理。
1. 保管組登記之財物與產權資料應與會計室帳目相符。
1. 保管組應依財物類別以一物一號原則編號之，財產標籤交由財物保管人員協助黏貼於財物上。
1. 保管組應妥善保存財產增加單、移轉單及報廢單等資料，俾便需要時之查證。
1. 本校財物於每學年度終，由保管組會同會計室派員核對財產帳，並實際盤點一次，一年度之中抽點，視實際需要不限定次數與日期，如盤點或抽點財產有盈虧時，應查明原因，按照規定補辦財物增減登記，如有財物無故損失者，單位主管應督導所屬財物保管人員負賠償責任。
1. 本校圖書館應於每次採購圖書後，將該次所採購之圖書清冊擲送保管組存查。
1. 配合採購單位辦理財物驗收，財物驗收悉依採購驗收要點辦理，採購驗收要點另訂之。
第  七  條  財物移轉(交)注意事項： 
1. 離、調或解雇教職員工於離職時，教職員由人事室、工友由營繕組會知保管組，辦理離職(校)手續，並將其所管之財物辦妥移交手續後，才可發給離職(校)證明；如不須證明，單位主管亦應主動告知保管組辦理財物移交手續。
1. 各單位財物保管人員有異動時，該單位主管應即通知保管組辦理財物之移轉手續。未依規定辦理者，發生財物損失糾紛時，原財物保管人應負賠償責任，其單位主管亦負監督不周之責。
1. 各單位主管及保管人員異動時，應先將財物交接清楚，由接收人員簽認負保管之責，並聯繫保管組將其經管財物各單卡異動登記讓接收人員簽證之。
1. 校內各單位間之財物移轉，須事先經單位主管同意，會知保管組辦理移轉手續。即使同單位財產(較固定性)存放地點異動時，仍應聯繫保管組更正。
第  八  條  財物報廢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損毀之財物未經報准或已核准之廢物(財物)應妥為保存，不得遺棄與擅自處理。無報廢財物，不得除帳。
1. 財物損毀、報廢，悉依財物報廢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  九  條  財物受贈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1. 收受贈物應檢附相關資料送保管組，俾便辦理財物登帳手續。
1. 受贈之財物登列帳冊編號後，依其性質與適用性適予分配，由各單位保管人員辦理保管手續，其方式與管理方法及人員物品之異動，準用本辦法一般財物各項規定，惟受贈財物之財產增加單及驗收單上加以註明係某公司贈送。
1. 受贈財物應依其價額登帳，如無價額者得洽商有關人員評估登記之。
第  十  條  教職員工生借用、保管財物及遺失損壞賠償：
1. 本校財物以在校內使用為原則，如須攜出校外應陳請核准後行之。
1. 本校財物如有被盜賣、侵占及調換等情事經查屬實者，視情節輕重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1. 共同使用之財物如遭共同損失者應共同賠償，其計價時得視情節輕重或依據財物之壽命，按市價折舊賠償，若隱瞞不報得議處其負責人。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財物報廢實施要點
民國104年3月1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10年2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財物管理，並依據本校財物管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財物報廢依下列程序實施：
(一)各單位提報報廢預算。
(二)保管組實地查核。
(三)各單位繳交核准之報廢品，並由保管組辦理除帳作業。
三、各單位由政府補助款或由學校自籌款經費購置之財產，提報報廢預算應遵循之程序如下：
(一)提報學年度報廢預算時，各系所須先提系圖書儀器採購委員會議或系務會議審議，並經院主管會議或院務會議通過；行政單位之報廢預算須經單位主管審核同意。
(二)單價新台幣100萬元(含)以上儀器設備之報廢預算須提送貴儀小組審查通過。
(三)未逾使用年限1年之電腦設備須先經計網中心檢修並開立建議單，再依該建議單提報廢預算。
四、保管組實地查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陳請校長核准後報廢：
(一)財物已達規定使用年限，且已不堪使用、已拆除、不敷需求或維修不符經濟效益等情形。
(二)財物未達規定使用年限，惟已失去原有功能，不能修復或維修而不符經濟效益，並因實際情況不再適用，必須汰舊換新。
(三)因被竊及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毀損者，應檢送報案紀錄、損毀賠償資料等相關簽准文件。
(四)未在報廢預算項目中之報廢，應先聯繫保管組後專案申請，送陳核定。
五、本要點所規範之財物使用年限，係參照行政院訂頒之「財物分類標準」所規定各類財產之最低使用年限辦理。
六、報廢財物除簽陳有特別說明處理方式者外，須繳交總務處始得辦理除帳作業，無報廢財物者不得除帳。
七、本校報廢後之財物依變賣、利用、轉撥、銷毀等方式分別處理。其有殘餘價值之廢舊不適用者，編造清冊予事務組標售，其價款一律繳庫。
八、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本校財物管理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景觀規劃及空間運用小組設置辦法
民國113年5月6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校園景觀整體性與前瞻性規劃並合理分配運用建築空間，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校園景觀規劃及空間運用小組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成立「南臺科技大學校園景觀規劃及空間運用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由當然委員及專業委員組成：
1、 當然委員包括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中心主任、校務發展推動中心主任、及環境安全衛生室主任。
2、 專業委員由校長自校內具相關專長之專任教師遴聘之。任期一年，得連聘連任。
本小組由校長指派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長為執行秘書。
本小組各委員皆為無給職。
第三條	本小組任務如下：
1、 研議有關校園環境與景觀規劃事宜。
2、 研議校園土地開發與重大工程規劃事宜。
3、 研議新建或新購空間運用規劃事宜。
4、 檢討調整現有空間分配與使用狀況。
5、 其他與校園景觀規劃與空間運用有關之興革事項。
第四條	本小組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        本小組決議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第五條	各單位因需要而申請分配空間時，應填具「空間需求申請表」(附表一)送總務處登記，交本小組討論。
第六條	各單位因需要而變更空間使用目的時，應填具「空間變更使用申請表」(附表二)送總務處登記，交本小組討論。
第七條	本小組之決議應提交行政會議討論。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空間需求申請表 (表一)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事      由
	

	使 用 時 間
	□長期使用
□短期使用  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需用空間說明
(包含水電、網路、電話相關設施)
	

	加 會 單 位
	（依實際需要填寫）

	填表人
	申請單位主管
	院長

	
	
	

	計網中心
	營繕組
	保管組
	總務處

	
	
	
	

	說明：
一、需用空間請註明樓別、樓層、用途說明、面積大小及空間編號。
二、申請教師研究室請註明教師之姓名、性別、職級並檢附聘用單資料。
三、如有需要，請檢附相關估價表。
四、不敷填寫可以附件表列。



南臺科技大學 空間變更使用申請表 (表二) 
	空間編號及名稱
	原管理單位
	變更後管理單位

	
	
	

	需辦理財產移轉之設備
	需遷出之設備（歸屬原管理單位）

	財產編號
	品名
	數量
	保管人簽章
	品名
	數量
	保管人簽章

	
	
	
	
	
	
	

	空間變更
安全檢覈項目
	內容
	合格
（含可改善）
	不合格

	結構安全
	
	
	

	逃生出入口
	
	
	

	排煙設備
	
	
	

	緊急照明設備
	
	
	

	滅火設備
	
	
	

	消防管路
	
	
	

	用電
	
	
	

	其他
(水電、網路…)
	
	
	




	

	變更前平面圖

	變更後平面圖

	新遷入設備名稱
(並請註明是否有網路佈線)
	數量
	用電方式
(？相？V)
	用電負載
(kW或hp)
	載重
(kg/m2)

	
	
	
	
	

	註：如有需要，請檢附相關估價表以利會議討論、審議。

	申請單位主管



	原管理單位主管
	計網中心
	總務長

	申請單位院長
	原管理單位院長
	營繕組

保管組
	



	                                          

南臺科技大學財產攜出管制作業要點
民國93年11月0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0年3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制設備與保護設備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設備欲攜出校門須先行填寫「財產攜出單」一式三聯，經單位主管簽准並會簽總務處，核可後始可攜出。
3、 為保障本校設備安全，警衛於下列情況下應詳查離校車輛，本校教職員工都應配合警衛詳查：
(1) 凌晨零時至早上六時離校之車輛。
(2) 春節期間離校之車輛。
(3) 警衛值勤發現異狀。
(4) 其他特殊狀況。
四、設備攜出校門時須出具保管組簽核後之「財產攜出單」第三聯始可放行。未出示者，一律不得將本校設備攜出；強行攜出時，警衛應關閉大門、嚴禁離校，並聯絡值班教官、警衛班長及報警處理。
五、若已逾預定攜回日期而尚未攜回者，由總務處保管組負責追蹤查核。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 臺 科 技 大 學
                    財 產 攜 出 單                    編號：
第一聯 申請單位留存
	財產名稱(規格)
	財產編號
	數量
	攜出原因
	預定
攜出日期
	預定
攜回日期
	保管組  點驗

	
	
	
	
	
	
	簽名
	日期

	
	
	
	
	
	
	
	

	
	
	
	
	
	
	
	

	
	
	
	
	
	
	
	

	
	
	
	
	
	
	
	



說 明 ：	
     (一) 本單由系、所保管單位於財產攜出校外時，填製一式三份，經保管組簽章後，第一聯申請單位自存，第二聯存保管組，第三聯出校門時交予警衛。
      (二) 財產歸還回學校時時，請保管單位通知保管組前往辦理點驗手續。

                保管單位                    單位                     保管組：                總務長：
                經 手 人：                  主管
                                                                                                                                                            保存年限：一年
第一聯  申請單位留存       第二聯  保管組留存       第三聯  出校門時交予警衛
----------------------------------------------------------------------------------------------
南 臺 科 技 大 學
                    財 產 攜 出 單                    編號：
第二聯 保管組留存
	財產名稱(規格)
	財產編號
	數量
	攜出原因
	預定
攜出日期
	預定
攜回日期
	保管組  點驗

	
	
	
	
	
	
	簽名
	日期

	
	
	
	
	
	
	
	

	
	
	
	
	
	
	
	

	
	
	
	
	
	
	
	

	
	
	
	
	
	
	
	



說 明 ：	
     (一) 本單由系、所保管單位於財產攜出校外時，填製一式三份，經保管組簽章後，第一聯申請單位自存，第二聯存保管組，第三聯出校門時交予警衛。
      (二) 財產歸還回學校時時，請保管單位通知保管組前往辦理點驗手續。

                保管單位                    單位                     保管組：                總務長：
                經 手 人：                  主管
                                                                                                                                                            保存年限：一年
第一聯  申請單位留存       第二聯  保管組留存       第三聯  出校門時交予警衛
----------------------------------------------------------------------------------------------
南 臺 科 技 大 學
                    財 產 攜 出 單                    編號：
第三聯 警衛室留存
	財產名稱(規格)
	財產編號
	數量
	攜出原因
	預定
攜出日期
	預定
攜回日期
	警 衛    放 行

	
	
	
	
	
	
	簽名
	日期

	
	
	
	
	
	
	
	

	
	
	
	
	
	
	
	

	
	
	
	
	
	
	
	

	
	
	
	
	
	
	
	



說 明 ：	
     (一) 本單由系、所保管單位於財產攜出校外時，填製一式三份，經保管組簽章後，第一聯申請單位自存，第二聯存保管組，第三聯出校門時交予警衛。
      (二) 財產歸還回學校時時，請保管單位通知保管組前往辦理點驗手續。

                保管單位                    單位                     保管組：                總務長：
                經 手 人：                  主管
                                                                                                                                                            保存年限：一年
第一聯  申請單位留存       第二聯  保管組留存       第三聯  出校門時交予警衛
** 本單須經保管組簽章，始可放行 **

[bookmark: _Hlk136242921]南臺科技大學採購辦法
民國69年12月13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88年3月1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1年7月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3年11月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3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5年1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5年3月27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97年10月1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3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4月7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3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4月1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6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7月18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0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1月20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6月1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7月20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3月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4月18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2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4月18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爰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以及勞務之委任、僱傭等。
第 三 條  本校之採購業務由總務處之事務組及營繕組分別負責辦理。
已簽訂共同供應契約之採購項目，仍須提請購申請，由總務處辦理；上述共同供應契約內容，由總務處公告之。
各項採購案，除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之授權、借支之採購業務，可由各單位自行辦理，其請購及核銷程序可合併一次辦理，但經審查不符支用規定者，仍不得核銷。
第 四 條  採購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申請人就業務需求詳細填妥「經費動支暨請購申請單」，經單位主管核章後，依本校經費動支暨請購申請流程辦理。
       二、接受政府機關補助所辦理之採購，其補助金額占該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根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
       三、採購案件如係本校自籌款或特殊狀況，經校長或其授權人簽核後，得依循政府採購法精神及原則由採購單位辦理。
       四、採購金額逾新臺幣貳拾萬元之採購案應參照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得以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依據預算來源公告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或學校首頁，並參照政府採購法之招標、開標、決標等程序辦理。
       五、採購金額逾新臺幣貳拾萬元且未逾政府採購法規定公告金額之會同監辦人員由會計室人員擔任之；逾政府採購法規定公告金額者，增加會同監辦人員，由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之。
       六、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之採購金額逾查核金額者，應參照政府採購法辦理。
       七、各單位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而分批辦理採購。
       八、如有因颱風、地震或其他緊急事件，會危及本校師生安全或財務時，得經由校長或其授權人簽核後，逕行辦理採購。
       九、採購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未達新臺幣伍拾萬元者，應與廠商簽訂書面採購簡約，其中應約定交貨日期、保固、罰則等事宜。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伍拾萬元以上者，應與廠商簽訂正式書面採購契約；會計科目編列為機械儀器設備、土地改良物及建築物等之採購，其契約應有保固保證金之約定。
       十、採購文件之制訂須納入智慧財產權之相關約定，以確保本校權益並避免侵權。
第 五 條  營繕工程採購分為修繕、營建及設計委託等三類，採購應依本辦法第四條相關規定辦理。
	設計委託類之採購如經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後，得改以比價、議價、限制性招標或最有利標方式辦理。
          營繕組得建立優良廠商之名單，作為邀標之對象。
第 六 條  採購交貨無誤後，所取得發票或收據，應黏貼於黏貼憑證上，連同經費動支暨請購申請單，依規定程序驗收送核。
採購之驗收應由總務處會同監辦人員及使用單位辦理，驗收人員於驗收時均應會同簽字，並加註驗收日期。
第 七 條  本辦法作業要點另訂之。
[bookmark: _Hlk136590296]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Hlk114489722]南臺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要點
民國104年07月21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7年12月 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7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5年3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5年3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5年4月10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一、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採購制度，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特依據「南臺科技大學採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採購，包括工程、財物及勞務三種。採購兼有二種以上性質者，依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率高者歸屬之。
工程採購承辦單位為總務處營繕組；一般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勞務之委任、僱傭或其他不屬工程之採購承辦單位為總務處事務組。
三、	採購作業依程序區分為動支、請購、採購、訂約、驗收、付款等。
四、	動支作業：
請購單位應依規定格式填寫「經費動支暨請購申請單」，經申請單位主管核准，會計室審核預算後送總務處或授權單位辦理。惟有特殊需求者，應特別註明。
請購資訊相關軟硬體設備，應先會簽圖書暨資訊處；化學藥品類應先會簽環境安全衛生室。教學單位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五十萬元之請購案應經院級主管簽核。
屬借支或授權案之採購方式應敘明理由。
公用事業費款（如水費、電費、電信費、瓦斯費、郵資費等）、公保超額年金、私校退撫儲金或經專案簽准者，得以繳費通知單逕作支出憑證辦理驗收、核付款項，免辦動支程序。
依據本辦法第三條採請購及核銷程序一次辦理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預算來源隸屬政府機關補助者：應依循經費款項彙整撥付作業要點之規定，每筆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一萬元；惟註冊費、報名費、年費或經簽呈核定者不在此限。
(二)	預算來源非隸屬政府機關補助者：除膳費每筆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三萬元外，餘應依循經費款項彙整撥付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惟註冊費、報名費、年費或經簽呈核定者不在此限。
(三)	如有其他特殊狀況，須由承辦人先行預借或墊付者，應於辦理核銷程序時併同核定公文辦理。
五、	請購與採購作業：
(一)	採購金額新臺幣五萬元以下之請購案應檢具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五萬元至二十萬元以下之請購案應檢具二家以上廠商估價單；採購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下之設計委託類請購案應檢具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交際用禮品及膳費之請購案，應檢具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
(二)	採購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下之請購案經會計室審核預算後，授權請購單位自行辦理，採比價或議價後送核；採購屬共同供應契約項目者，送總務處辦理比價或議價後送核。
(三)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一萬元至十萬元以下之請購案經會計室審核預算後，預算來源如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或產學計畫(含推廣教育)且採購非屬共同供應契約項目，得授權請購單位自行辦理比價或議價後送核。
非屬前款預算來源項目或採購屬共同供應契約項目之請購案，送總務處辦理比價或議價後送核。
(四)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十萬元至二十萬元以下之採購案經會計室審核預算後，送總務處辦理比價或議價後送核。
(五)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二十萬元之請購案採招標方式辦理。請購單位因業務需要，須採限制性招標(含最有利標)、選擇性招標者，須於請購程序前完成限制性或選擇性招標理由書之簽核。
採購方式採招標方式辦理者：
1.	應檢具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規範表及財物底價表經會計室審核預算後，送總務處簽註採購方式後送核。
2.	預算來源屬政府單位者：應參照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得以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公告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並參照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之招標、開標、決標等程序辦理。
3.	預算來源非屬政府單位者：參照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得以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公告於學校首頁並參照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之招標、開標、決標等程序辦理。
(六)	貴重儀器設備採購案，依本校「貴重儀器設備購置與維修審議要點」審議後，再辦理招標。
(七)	本校自辦南臺幣之請購案，得授權請購單位自行辦理比價或議價後送核。
六、	請購與採購案授權核決及核定底價：
(一)	採購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一級行政單位主管、院級教學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員核決。
(二)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一萬元至十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總務長或其授權人員核決。
(三)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十萬元至二十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主任秘書或其授權人員核決。
(四)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二十萬元至一百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主任秘書或其授權人員核決及核定底價。
(五)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至二百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督導副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決及核定底價。
(六)	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二百萬元之採購案：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決及核定底價。
七、	招標採購案之招(開)標、決標作業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應繳納押標金；押標金以不逾採購金額之百分之五為原則，但不得逾新臺幣五千萬元。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1.	勞務採購，以免收押標金、保證金為原則。
2.	採購金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工程、財物採購，得免收押標金。
3.	以議價方式辦理之採購，得免收押標金。
(二)	經由開標進行比價、議價程序之採購案，除政府採購法另有規範或特殊情形外，均應訂定底價；底價訂定應由請購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分析；底價訂定時機參照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辦理，由採購承辦單位於開標、比價或議價前，簽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三)	開標當日採購承辦單位應辦理拒絕往來廠商查詢作業。
(四)	主持開標人員由採購承辦單位一級主管或由總務處保管組組長、總務處事務組組長、總務處營繕組組長依序擔任之。
(五)	預算來源為政府補助款項之採購案，決標公告程序應於決標日起30個日曆天內完成。
(六)	招標案於開標後依下列決標情形分別訂定決標日，以供後續履約期限計算及決標公告期限之管控。
1.	開標當場決標案件，決標日即為開標日。開標紀錄表陳核期限為開標日後14個工作天內完成，履約期限以決標日作為履約起算日。
2.	廠商報價或減價後，未進底價且未逾底價加8%之決標保留案件，以開標紀錄表簽核日為決標日。開標紀錄表陳核期限，須於開標日起14個工作天內完成。開標紀錄表簽核後10個工作天內通知廠商決標與否，履約期限以通知日作為履約起算日。
3.	廠商報價或減價後，價格低於底價80%之決標保留案件，以開標紀錄表簽核日為決標日。開標紀錄表陳核期限，俟廠商提出履約分析等說明後，於開標日起21個工作天內完成。開標紀錄表簽核後10個工作天內通知廠商決標與否，履約期限以通知日作為履約起算日。
(七)	決標案件押標金得逕轉為履約保證金並於履約完成後無息退還，或得以履約進度、驗收、維修或保固期間等條件，一次或分次發還。
(八)	會計科目編列為機械儀器設備、土地改良物或建築物等之採購，其契約應有保固保證金之約定；保固保證金以不逾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電腦軟體、資料庫、西文圖書類等，得免收保固保證金；惟採購項目之會計科目包含機械儀器設備、土地改良物或建築物者，應收取保固保證金。
2.	採購金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工程、財物採購，得免收保固保證金。
3.	以議價方式辦理之採購，得免收保固保證金。
(九)	保固保證金之發還，得以保固期間內完成保固事項或階段為條件，一次或分次發還。
八、	訂約作業：
(一)	採購金額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案：由採購承辦單位下訂，免訂定契約。
(二)	採購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且未逾新臺幣五十萬元之採購案：由採購承辦單位填具訂購單暨採購簡約通知得標廠商，訂購單暨採購簡約經廠商用印後回傳並寄回。
(三)	採購金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之採購案：應參照本校制定之財物、工程或勞務採購契約書簽定契約；若有特殊需求，得另訂定個案契約書。契約書應會簽請購單位並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簽核。
九、	驗收作業：
(一)	屬授權採購案者：採購品項如屬財產或非消耗品者，由請購單位備具書面憑證送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財產驗收及列帳事宜。
(二)	非屬授權採購案者：採購品項如屬財產或非消耗品者，由採購承辦單位彙整採購案相關資料，備具書面憑證送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財產驗收及列帳事宜。
(三)	除契約另有規定或本校另有通知者外，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
(四)	採購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者，採購單位應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
(五)	辦理驗收人員之分工如下：
1.	主驗人員：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
(1)屬授權採購或依據本辦法第三條採請購及核銷程序一次辦理者，主驗人員為動支請購人員、請購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員。
(2)非屬上述者，主驗人員依採購金額分別如下：
採購金額未達公告金額者：工程採購之主驗人員由保管組或營繕組依序派員擔任之；財物及勞務採購之主驗人員由保管組派員擔任之。
採購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且未逾查核金額者：主驗人員為總務長或其授權人員。
採購金額達查核金額以上者：主驗人員為校長或其授權人員。
(3)另有簽核者依核定文件辦理。
2.	會驗人員：會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並會同決定不符時之處置。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會驗人員為接管或使用單位人員擔任之。
3.	協驗人員：協助辦理驗收有關作業。但採購事項單純者得免之；協驗人員為設計、監造、承辦採購單位人員或機關委託之專業人員或機構人員。
4.	監驗人員：由會計室派員共同參與監驗；採購金額逾政府採購法規定公告金額者，增加會同監辦人員。會同監辦人員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之。
(六)	下列採購案之驗收，得由採購承辦單位備具書面憑證採書面驗收、核付款項，免辦理現場查驗： 
1.	公用事業依一定費率所供應之財物。
2.	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甚為短暫，現場查驗有困難者。
3.	小額採購。
4.	分批或部分驗收，其驗收金額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5.	屬長期性年度合約，在合約期間內相關費用。
6.	經政府機關或公正第三人查驗，並有相關品質或數量之證明文書者。
7.	其他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者。
十、	付款作業：驗收並經簽核完成後之採購案，送交會計室辦理付款程序。
十一、	投標須知、採購契約及採購作業相關表格等文件，由採購單位依法令適時製作及修正，並據以辦理。
十二、	執行政府單位補助計畫應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十三、	採購人員倫理：
(一)	採購人員應依據法令，本於良知，公正執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關說，不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收受賄賂、回扣、餽贈、招待出遊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二)	採購人員應致力於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並促使採購制度健全發展。
(三)	採購人員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應視情節輕重，報請本校依規定懲處﹔採購人員操守清廉或致力提升採購效能著有貢獻者，得陳報奬勵。
十四、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參照政府採購法之規範辦理。
十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儀器、設備及營繕工程申請修繕辮法
民國69 年12 月13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88 年3 月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申請修繕手續：
一、損壞報告單：由學生班級總務股長填報。
二、修繕申請單：由各處、室、系、中心填報。
1.一般性者經兩家廠商以上比價，必要時再議價決標。
2.部份修繕事項特殊，得由使用單位(申請單位)詢價簽章，例如特殊廠牌、儀器之修繕。
3.營繕組或經辦人依據該單辦理修繕申請手續。
第二條 驗收：
一、大型興建營繕工程：總務處主辦驗收作業，填製營繕工程驗收記錄，會驗人員簽名。會驗人員包括1.設計師2.承包商3.會計室主任4.使用單位5.總務長6.營繕組長。
二、經招標比價訂有合約書之驗收：
1.總務處主辦驗收作業，填製工程驗收記錄、會驗人員簽名。會驗人員包括：1.廠商2.會計室主任3.使用單位4.總務長5.營繕組長。
2.『付款憑證用紙』上，驗收欄由使用單位蓋驗收人員章、保管章。
三、未經招標未訂合約書之驗收：
1.金額在百萬元以上者，應辦理會驗手續，填製會驗記錄。會驗人員除上級不派監驗員外，同前(二)(1)項人員。但金額在百萬元以下者，應視工程性質、狀況，由總務處協商有關單位決定是否辦理會驗手續。
2.不辦理會驗手續之工程，其『付款憑證用紙』上，驗收欄仍由使用單位蓋章。
第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曾議通過，校長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危險建築物及消防安全設備評估改善辦法
民國73 年5 月20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88 年3 月1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 年5 月1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 年6 月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評估小組之任務為評估校園危險建築物及消防安全設備，並採取對策為任務。
第二條 評估小組由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環安室主任、會計主任、營繕組長、生輔組長，承辦消防安全業務人員及校內具土木結構專業之教師代表共同組成，以校長為主席，總務長為執行秘書。
第三條 評估小組每學期就學校建築物及消防安全設備進行評估，作成結論，並採取對策，必要時得增加評估次數。
第四條 各棟建築物之使用單位平時應即注意建築物使用狀況，了解有無問題，並最遲於評估小組開會前提出狀況表，供評估小組討論。
第五條 各棟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由各使用單位定期檢查，提出改善計劃。本校消防安全業務承辦人員並應隨時督導之。
第六條 建築物危險等級評估分為三級；
第一級：非常危險：經小組鑑定後確有立即危險，需封閉、拆除或重建者。
第二級：中度危險：尚可勉強使用，惟需補強修繕，未來年度將編列經費重建者。
第三級：輕微危險：經補強修繕後，尚可使用者。
第七條 經評估為危險建築物者，依其等級或由總務處立即執行，或由會計室編列預算總務處招商執行修繕。消防安全設備需要改善者納入年度預算，確實執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節約能源管理辦法
    民國95年10月11日95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校內各項建設快速發展，各系所人員及設備大量增加，而使能源應用有效管制，避免浪費並考量能源使用之安全，達到減少經費支出與設備安全使用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節約能源組織之設置
一、節約能源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組)隸屬於總務處，為推動全校有關能源各項工作之組織。
二、本組設召集人1人、副召集人1人及組員若干人，召集人由總務長兼任，副召集人由營繕組長兼任，組員由機電技術人員、學生代表及教職員代表組成。
第三條   工作職掌
一、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一）節能措施規劃之擬訂與推行。
（二）全校用水、用電費用分析與檢討。
（三）節能措施實施問題點之檢討與改進。
（四）維護節能措施正常運作。
（五）節能措施年度效益分析與報告。
二、召集人
（一）擬訂節能方針、目標及實施計劃。
（二）定期召開並主持本組會議。
  （三）按實際需要組織技術專案小組。
（四）綜理全校能源管理事項。
 （五）推動能源有關之其他事項。
三、副召集人
   （一）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其職務時，代行其職務。
    （二）佐理召集人推動能源有關事項。
四、教職員及學生代表
   （一）參與節能檢討會議。
   （二）提供節能資訊與建議。
   （三）代表教職員生對節能運動之配合與提出良性之建議。
第四條   節約能源管理辦法
一、節約用水
       （一）指定專人每日檢查各處水龍頭是否關好。
       （二）加強管線檢查與維護。
       （三）妥善規劃校園灌溉之時間及用水量，噴灑範圍不要超出庭園外。
       （四）購買水龍頭、馬桶及小便器時採用節水型省水器材。
（五）每月統計用水量並與上月用水量比較，以利督導學校節約用水。
（六）各系所單位使用之給水設備請節約使用，並隨時關閉，若有發現漏水狀況，請通知營繕組修復。
（七）各公共廁所如發現馬桶或洗手台有漏水現象，請用"電話"告知營繕組，營繕組當會立即派人修繕。
（八）校園有設室外水龍頭係供澆花使用，請勿用來清洗車輛。
    二、一般節約用電措施
        （一）掌握耗電情況，計算最佳契約容量及功率因數。
        （二）建立電力監控系統，自動記錄及調節用電量。
（三）各科系單位請隨時注意本身各項設備用電的狀況，若有常發生跳電或其他異常情況時，請即聯絡營繕組會同改善之。
（四）新購買儀器設備前，應會營繕組檢查與評估置放空間之用電負載情形，如有不足應申請改善。
（五）請師生要離開研究室、教室或寢室時務必關閉不使用之空調、照明、設備等。
（六）籃球場夜間照明除上課時間外，用定時器切斷電源。
（七）每月統計用電量並與上月用電量比較，以利督導學校節約用電。
    三、冷氣節電措施
       （一）本校空調設備開機溫度，全校一律遵守〈啟動空調主機之室溫定為26℃〉。教室、辦公室窗型冷氣機自動啟動溫度亦為26℃，以節省電力。
       （二）冷氣開放時關緊門窗，關閉時打開門窗以利通風。
       （三）定期維護〈每月一次〉冷卻水塔之清潔與水質。
       （四）冷氣機濾網定時清潔。
       （五）主機啟動時間錯開，以免超過契約容量。
       （六）抽風機採定時控制，某些區域室內採用小型吊扇，減少冷氣使用率。
       （七）教室之空調設備早上7:20送電，中午12:00關機12:01送電，下午5:40關機6:00送電，直到晚上10:00關機。宿舍冷氣則採用IC卡片控制電源，依住宿生需求開關電源，以節省電力。
      四、照明節電措施
（一）日光燈換裝或新設時改用電子安定器。
（二）各單位應隨時注意所在樓層區域之公共照明，若有燈管老化、故障，請填具設備損壞維修單(營繕組網站列印)，請營繕組修復。
（三）宿舍之寢室及公用空間，請住宿人員節約用電，不可使用違規之耗電器(如電鍋、分接插座、煮火鍋與其他非原設插座無法負荷之電器等)。
（四）各單位請勿以學校電力，用於私人工作，除公器私用外若又因此而引起跳電、電力設備損壞等狀況，除照價賠償外，營繕組將簽辦學校處分。
（五）路燈及探照燈以定時器或自動點滅器控制。
（六）非工作區域如各樓層走廊可減少燈數。
（七）學生宿舍寢室、交誼廳作合理燈光管制。
（八）各公共走道或廣場，營繕組得實施節能照明管制。
（九）校園霓虹燈以自動定時器控制燈光。
第五條 責任分區
      一、各單位負責各單位所使用之空間，包括辦公室、實驗室及研究室等。
      二、公共區域走廊和教室的電燈及冷氣由各大樓使用單位負責。晚上及早上由工讀生及警衛值勤人員負責檢查確認。
 第六條 違規事項處理
       若發現有違反節約能源情事者，第一次通知其應改善，第二次再勸其改善，第三次再違規者，提行政會議報告。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能源管理委員會組織設置辦法
民國104年4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行節約能源與管理，促使能源合理與有效運用，降低能源費用支出，特依據「能源管理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設置南臺科技大學能源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2條 本辦法所稱能源種類及範圍如下：
一、電力
二、天然氣
三、石油及其產品
增列水資源亦同。
第3條 本委員會組織
(1) 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
(2) 副主任委員：由主任秘書兼任。
(3) 委員：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計網中心主任、環安室主任等人兼任，並得視需要另簽聘具專長學者、專家若干人。
(4) 執行秘書：由總務長兼任，襄助主任委員執行、協調有關事宜及召開本委員會會議。
(5) 執行幹事：由營繕組組長兼任，襄助執行秘書執行、協調有關事宜及召開本委員會會議。
第4條 本委員會下設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落實節約能源政策，其相關管理辦法另定之。
第5條 本委員會職掌
(1) 審議能源查核制度
(2) 審議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
(3) 審議節約能源辦法
(4) 審議節約能源標準(基準)
(5) 審議節約能源宣導資料
第6條 本委員會會議每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委員會會議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第7條 本辦法未列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8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公文流程管理要點
民國94年5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8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公文處理時效及品質，建立公文查考制度，避免公文積壓，提高行政效率，特參考行政院研考會頒布之「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並參酌本校實際情況訂定本要點。
二、公文流程管理應以各業務單位每一成員對公文處理之自我管理為主，總務處文書組稽催為輔，其權責劃分為：
（一）業務單位：
1.公文承辦人員：
（1）對經辦文件須遵照院頒「文書處理手冊」規定辦理，確保公文品質，並應依規定期限辦結；注意處理流程各階段之查催並管制會稿、會辦時效。
（2）應主動檢討作業程序，簡化工作流程，以提升公文處理時效。
2.各級單位主管：
（1）督促查催每一成員作業時效、核准展期案件、落實執行職務代理制度，以避免積壓公文情事。
（2）配合召開文書流程管理工作研討會議，共同檢討改進單位文書流程與公文時效。
（二）總務處文書組：
1.建立文書處理流程管理制度與文書流程管理作業。
2.定期稽催與統計全校公文時效資料，提供統計分析之用。
三、公文流程為公文處理過程中之收文（創稿）、分文（交辦）、擬辦、陳核、批示、擬稿、會稿、核稿、判行、繕打、校對、用印、發文、歸檔等之全部作業。
四、公文卷宗顏色區分：
依公文時間性、機密性應適切使用卷夾，以建立各顏色卷夾之代表性：
（一）最速件：紅色 
（二）速件：藍色
（三）普通件：白色
（四）密件：黃色（或使用特製之密件袋）
除上述區分外，如遇急件或特急件由承辦人親自逐級陳閱以爭取時效。密件亦然。
五、公文管制，可分「以文管制」及「以案管制」，本校原則上採取以文管制方式辦理。公文自收文（創稿）、會核、會簽、陳判至發文（存查），應依時限辦理，處理時限規定如下：
（一）一般公文：
1.最速件：1天。
2.速件：3天。
3.普通件：6天。
4.限期公文：依文內期限辦理。若來文收到已達所訂期限，該文得以普通件之處理期限處理。（重要公文儘量與發文方連繫）
5.會稿會辦案件：受會人員應視同速件，本隨到隨辦原則儘速辦理。
（二）來文之速別與公文性質不符者，得授權文書單位調整來文處理速別。
（三）公文案情複雜，處理困難，或具有其他理由無法如期辦妥者，得填具「待辦公文展期申請表」（如附表）簽請展期。展期7日以內者由單位主管核准；7日以上14日以內者由主任秘書核准；超過14日者須簽請督導副校長核准；超過30日或歷次展期日數累計超過30日以上者，應簽請校長核准結案之最終日期。辦理展期之公文以逾期案件列計。
（四）以上期限除限期公文外，均應扣除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以實際工作日計算。其他凡休假、請假、公假等均不包括在內；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已設定代理人者，逕由職務代理人代辦，如有延誤由代理人負責。如無設定代理人或未經交代應處理之案件，而有延誤，由原承辦人負責。如所承辦案件，代理人確不能代為承辦或無法處理者，應依前款規定，簽請主管核准展期，若係重大案件，應陳請校長核准。
六、文書組每個月彙整製作「逾期公文催繳清單」，提供各單位查核承辦公文情況；每月中旬簽報「公文時效統計表」，統計上月全校延誤公文資料，簽請校長處理，並每學年送人事室列為關鍵績效考核參考。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行政院頒「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有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
待辦公文展期申請表

	總收文號
	

	收文日期
	　　　年　　　月　　　日

	案由
	

	展延申請
	原限辦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展期至：　　年　　月　　日，計展延天數：　　天
(工作日)
展期次別：第     次


	展延原因說明
	



承辦人：			           主任秘書：			

單位主管：			           副校長：			   

院長：				   		   
校  長：			   
備註：
一、展期7日以內者，由單位主管核准，7日以上14日以內者由主任秘書核准，超過14日者須簽請督導副校長核准；超過30日或歷次展期日數累計超過30日以上者，應簽請校長核准結案之最終日期。辦理展期之公文以逾期案件列計。
二、以上日數以實際工作日計算。




南臺科技大學文書處理施行要點
民國85年9月1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87年10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5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8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貫徹本校文書處理辦法，提高公文品質，推動電子化，縮短公文流程，爭取時效，加強查考，特依據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手冊」及本校「文書處理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文書處理，係指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全部流程。
三、本要點適用本校各單位。
四、收文：
（一）電子公文：由教育部電子收發文前端處理系統接收匯入至本校線上簽核系統，文書組負責收辦。
（二）紙本公文：在辦公時間內由總務處文書組收件，非辦公時間由值勤人員收件。
（三）值勤人員所收之文件應移交總務處文書組處理。在假期中所收之限時文件，如開會通知等有時間性者，應即送交文件之主管單位或通知文書人員收辦，以免耽誤。
五、分文：
（一）總務處文書組經收之公文書，統由文書組長拆封。
（二）電子公文：文書組長依來文內容予以決分，並在線上簽核系統上註明收辦單位及檔號，再由文書組職員，分文至承辦單位登記桌。
（三）紙本公文：文書組依來文內容予以決分，並在來文左側註明收辦單位，加蓋日期、掃描、登錄至系統並分發給各承辦單位登記桌。機密公文則不予掃描至線上簽核系統，而由承辦人以機密卷宗親持送核。
（四）遇有改分之文書，由收辦人員向直屬主管口頭陳明後，電話通知請文書組改分，經協調同意改分後，在系統上進行「退回上一關」，由文書組改分新主辦單位登記桌。若有爭議時，則上陳長官裁決。
（五）文書組拆封後之文件，凡有提陳或逕交主辦單位辦理者，應告知該單位收辦人員，將該文書先登記掛收文號，如有因時效關係，得於辦畢後送交補登，但應註明送交補登日期。
（六）文書組拆封決分之公文，凡有前案者，應分給原辦單位收辦，以免脫節。原辦單位收文後，得視需要移辦、分辦或會辦。
六、擬辦：
（一）承辦人員收辦公文時，應立即至公文線上簽核系統簽辦，單位主管核閱後，循行政程序送陳或送會簽核。
（二）依據案情簽辦，並應使用法律規定之統一用字及用語。
（三）公文處理時效區分為：
1.最速件一天。
2.速件三天。
3.普通件六天。
4.來文定有簽復期限者，依其限期內辦結。
（四）承辦人員應負公文全程之責，即自收辦起至結案歸檔止。
七、核稿：
（一）核稿時如有修改，應注意勿將原來之字句塗抹，僅另加勾勒，從旁添註(均不得使用鉛筆)，並應於勾勒修改處加蓋印章。
（二）如勾勒、添註、修改過多，使原稿不易閱讀時，得退回承辦人員清稿。
八、會稿：
（一）會稿如同辦稿，宜隨到隨會。會簽後回原承辦單位續辦。
（二）文稿一經會簽即係同意，應共同負責。
（三）會稿如有不同意見時，應即與主辦單位協調會商，必要時可簽請校長裁決。
（四）非政策性之緊急文稿，為爭取時效，得先發後會。
九、閱稿：         
（一）由主任秘書負責閱稿。
（二）閱稿內容包括簽稿應相符、前後案連貫、應會單位已會齊，公文內之程式、數字、名稱、標點符號及引用法規條文等均正確。文字通順、措詞恰當、無錯別字、簽名蓋章均已齊全等等。
（三）稿面應清晰，必要時得洽請主辦單位清稿。
（四）對於文稿內容如有不同意見，應洽商主管單位或承辦人員改定，或加簽陳請長官核示，不宜逕行批改。
十、決行：
（一）先看閱稿秘書已否在閱稿欄內簽章。
（二）文稿之決行，應按分層負責之規定辦理。
（三）文稿依分層負責之規定辦理時，只有決行及「代為決行」，如用「先發」，應於發文後再補陳判行。
（四）決行之稿件如有疑義，應即召集承辦人員或核稿人員研議，並於研議後作明確批示。
（五）決行之文稿，如因勾勒、添註、修改過多，使原稿不易閱讀時，得退回承辦單位清稿。已會核會簽者，不必再會核會簽，但原稿應附於清稿之後。
（六）重要或速件文稿，由主辦人員或主管親自送交決行單位處理。
十一、繕校：
（一）承辦單位人員將已決行之紙本文稿，送交總務處文書組編號、繕打。
（二）繕打後之文稿，由文書人員負責校對，有來文者，應附於原稿之後。如發現原稿有疑義或明顯誤漏之處，應洽承辦人改正，並請決行人簽章。
（三）校對後之公文，由文書組長用印後隨即發文。
十二、用印：
（一）印信統由文書組長負責保管及使用。
（二）文件必須經過判行者始准蓋印。（學位證書影印本日間部由註冊組、進修部由教務組核驗後文書組逕行用印）
（三）監印人員蓋用印信時，應檢視文件，正確使用。
（四）兩頁以上之紙本公文應蓋騎縫章。
（五）附件以不蓋用印信為原則，但應於其首頁左上角加蓋附件之章，其有規定須蓋用印信者，從其規定。
十三、發文：
（一）除受文者為「無電子交換機制」或公文附件為「實體」、「需用印」者應採紙本郵寄方式，發文之公文儘量以電子交換方式送出。
（二）必須經過決行及用印後始可發出（電子公文透過教育部交換系統處理，免用印）。
（三）發文時應檢視稿面各欄是否完整，有附件者應備齊。
（四）有附件之公文，原稿中亦應附件，倘有缺頁或不齊者，應請承辦人員在稿面右側或適當空白處註明並簽章。
十四、檔案：
（一）凡已發出及存查結案後之公文，統應歸檔。
（二）檔案集中管理，並指定具有專業知識之專責人員負責管理。
（三）檔案存放處所，應有足夠的空間和櫥櫃，以及防火、防潮、防蟲蟻蛀蝕等設備。
（四）紙本檔案：應隨時整理、編號、分類、掃瞄、裝訂，善加保管。
（五）電子檔案：應隨時備份，並請計網中心人員協助維護伺服器。
（六）調借檔案，應由承辦人員填寫檔案調閱申請單，經其主管簽准後辦理借調。
（七）調借檔案應在使用後或規定期限內歸還。
十五、稽催：
（一）公文稽催及時效管制，統一由文書組負責，必要時並由秘書室追蹤管制。
（二）催辦動作：
1.稽催時機：文書組人員每天上班時，檢視電腦檔提醒承辦單位三天後屆期應辦案件。
2.線上簽核系統有公文三日未辦理者，系統自動E-mail通知承辦人員或被會簽者。
3.每月二次印製本校「逾期公文催繳清單」分送相關單位，各單位須說明逾期事由，經其單位主管簽名後，交回總務處文書組存查。
4.每月一次印製「月份公文時效統計表」上陳長官批示，並列出不合理延宕公文之單位。
十六、獎懲：
文書組於每年七月初將當學年度各單位公文處理成果分析統計，提供人事室做為各單位關鍵績效考核之參考。
十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手冊」之有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Toc44503087]南臺科技大學文書處理辦法
民國67年9月1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87年10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5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8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文書處理電子化作業，加速處理作業流程，建立文書稽催及檔案管理制度，特參照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手冊」，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文書泛指公文、書信、通知、傳真文件等與公務有關之一切資料。
第 三 條  公文處理程序：
一、本校公文應經文書組收文登錄後再交單位登記桌分由承辦人員簽辦。承辦單位收文後，如發現該文非本單位業務，應敘明理由，經單位主管認可後退回文書組改分發。
二、為配合教育部公文電子化政策，本校公文實施線上簽核流程處理。所收公文（含電子文及紙本文）除機密文件外，一律在電子表單平台作業。發送校外機關之函稿，無附件或附件為電子檔者，亦以線上簽核處理。若附件需用印或實體物件無法附加電子檔者，則可以紙本流程送核。
三、紙本公文附件無法掃瞄或有抽存待辦之必要者，應於來文書明「簽領附件」，並簽名或蓋章。
四、機密文件之簽擬、陳核，應儘量減少處理人員層級及程序。機密文件之持有及複製，除辦理該業務者外，以經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同意者為限。
第 四 條  公文處理期限：（自收文日起至發文結案日止）
一、最速件：一天。
二、速件：三天。
三、普通件：六天。
四、特別件：來文定有簽復期限者，依其限期內辦結。
五、特殊案件：案情複雜非短期內所能處理完竣者（或需經開會討論）事先應專案簽報首長核定處理期限。
第 五 條  公文查詢：
一、承辦人員對經辦案件，自陳核、會辦起至發文結案止，應負文件經歷全程各階段查詢之責，如查詢發生困難時，應即簽報並會知文書組。
二、文書組對限期案件，應注意查催，如不遵照辦理者，則簽請主管核示。
第 六 條  公文展期：
一、承辦人員對無法如期辦結之案件應於事先提出請准展期。
二、申請展期之公文第一次應經其上一層主管核定，第二次應經首長核定。
三、請展期限：第一次請展日數不得多於該文件原定之辦結日數。第二次請展日數由首長核定。
第 七 條  公文稽查：
一、各單位主管查催、審核本單位公文處理時限。
二、文書組檢查各單位公文處理時限，對超過處理時限仍未辦結、歸檔之公文，填具逾期公文催繳清單，向承辦單位催辦。
三、承辦單位接獲逾期公文催繳清單後，應儘速或在一定期間內答覆，並立即簽辦、歸檔。仍不簽辦，又不將延辦理由答覆時，應由稽催單位簽報上級。
第 八 條  檔案管理：
一、各單位承辦之公文，不分存查、發文或創稿，皆由文書組依公文內容及性質填寫保存年限及檔號，於辦結後編目歸檔。
二、文書組檔案室對於存檔公文，應做電腦線上點收、分類、編案、掃描、裝訂、入檔、檢調、清理、銷毀、機密等級調整註銷、安全維護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處理。
三、檔案調閱：
（一）紙本檔案之調閱應依照手續辦理借調，並於期限內歸還，如需延長借調日期應重辦手續。
（二）調閱檔案應由該文件之承辦人員簽調之。其他人員借調，應經該文件之承辦單位主管核准。
（三）承辦人員可自行在電腦線上調閱所經辦之公文。
第 九 條  本校文書處理施行要點另訂之。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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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點
                           民國102年11月4日第 18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9月26日第25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Hlk137217710]民國114年3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提升檔案管理效能，特依檔案管理局「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設置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2、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修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認有必要者。
（二）檔案銷毀、移轉、應用，產生疑義或發生爭議者。
（三）檔案因年代久遠而難以判定其保存年限者。
（四）檔案因天災或事故致毀損者。
（五）受贈、受託保管或收購私人或團體所有珍貴文書認有必要者。
三、本小組成員由督導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處長、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圖書館館長、計網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組成之。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處文書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幕僚作業由文書組檔案管理人員兼辦。
四、本小組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正反意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五、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克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六、本小組於任務需要時，應由召集人召開檔案價值鑑定會議；必要時得  邀請學者專家列席會議指導。
七、本小組委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小組所需經費由總務處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郵件處理收發作業要點
110年6月7日109學年度第21次行政會議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與提升郵件處理品質及收發效能，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郵件處理收發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本校郵件處理單位為總務處文書組，所稱郵件係指公務函件；私人函件不得以公務函件收發，並不得有非法及以交易為目的之郵件。
3、 文書組建置郵件收發管理系統，其處理程序如下：
(1) 郵件收件處理
1.一般郵件(即平信、印刷品、限時專送、雜誌等)逕分發各單位於文書組所屬信箱。
2.掛號郵件由文書組登錄系統後，收件人於每日上班時間持身分證件或由單位工讀生至文書組統一領取。掛號郵件經查無該收件人、無法確認收件人身分、未註明單位且無法辨識者，由郵件處理人員予以拆封查閱辨別，或退回原發（寄）信地址，以免郵件分送錯誤或延宕。
3.信封上收件欄註明為「南臺科技大學」者，由文書組拆封後掛收文號。
4.文書組不代收大量書籍、有值郵件、化學及易碎物品、須冷藏之食品、水果等。大型貨物、貴重儀器或私人包裹等，應由遞送業者逕送收件人簽收，以收時效及便利性。
5.文書組不處理退貨及收款業務；有關廣告信函不予分類，逾2個月未取則逕行處置。
6.各收件人應自行注意系統登錄信件資料，倘未適時領取致延誤時效，由收件人自行負責。另，已領取之郵件，文書組不負追蹤流向之責。
(2) 郵件寄件處理
1.公務郵件之寄件者須為本校地址，且信件務請註明郵寄方式、郵遞區號，寄件人姓名、電話、單位等，以利無法投遞時退還。
2.付郵每日以一次為原則，並請於上班日上午9:30前擲交文書組，以便依限寄出；逾時交寄之信件，將於次一上班日寄發或請承辦單位自行寄發。
3.因應郵政法第6條規定，明信片、郵簡、信函等文件遞送，係屬中華郵政公司專屬業務，一般民營業者不得遞送。爰宅急便業者僅可收受書籍、雜誌、DM、食品、小包、包裹、物品等品項，無法受理公文等文件遞送。
4.非緊急重要之公務郵件，請儘量以平信、限時專送寄送。郵件封口請用膠水、膠帶，不得使用訂書針。
(3) 學生郵件處理
1. 住宿生郵件、包裹，請逕寄宿舍，由宿舍管理人員代收轉發；非住宿生包裹，請儘量以店對店方式寄送本校7-11門市。
2. 學生之郵件（含包裹）逾7日未領取者，住宿生部分，由舍監協助通知學生；非住宿生部分，信封上收件人有註明系、所者，由就讀系所辦公室協助通知學生；就讀系、所不明者，則於本校首頁公告招領。
4、 郵件置於文書組經通知逾7日未領件者，將公告於本校首頁招領；公告後7日內仍未領件者，依郵政逾期未領規定辦法，交郵政人員簽收退回。
5、 本校公務郵資以寄送公文及公務使用為限。個人研究計畫、研討會、大型活動列有預算者，請自行編列郵資或貼好郵票後，得由文書組代為寄發。
6、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蓋用印信申請作業要點
112年7月3日行政會議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使本校教職員生申請蓋用印信或其他章戳有所依循及建立正確之用印原則，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蓋用印信申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1. 凡以本校具名之文件申請印信，應經校長或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權責核定，始得蓋用印信。
1. 印信蓋用原則
(一)除已決行之收發公文，不辦文稿之文件，如需蓋用印信時，均應填具「蓋用印信申請單」或填寫請印表冊。以上文件於會辦相關權責單位，並依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權責核定後，方予用印。
(二)蓋用印信種類如下：
1.總務處文書組保管之印信
(1)校印	
(2)校名木質合約章
(3)條戳
(4)校長職章(小官章)
(5)校長職銜中文簽字章
(6)騎縫章
(7)校對章
2.秘書室保管之印信：校長私章、校長職銜英文簽字章
3.教務處保管之印信：鋼印
1. 申請用印一般規定
(一)採購或得標合約書之用印申請，承辦人應填寫合約對象全銜、合約書名稱、標的物或約定內容、合約金額、訂立合約年月日等完整資料。
(二)教務、人事等單位制式之表件得由該單位主管核章後用印，不另填「蓋用印信申請單」。
(三)本校學生或校友如需申請蓋用印信，除畢業證書影本外，應透過相關業務單位(如系所、教務處、學務處等)提出申請。
(四)各類書狀申請用印，應以學校名義主辦活動為主，若由單位或學生承辦活動，應請權責單位自行管理核發。
 五、注意事項
(一)用印時，如發現簽辦文稿或「蓋用印信申請單」，未完成判行或文件有其他錯誤，應即退送補判或更正後再行用印。
(二)申請有關聘書、證書、獎狀、證明書等文件用印之應注意事項：
1.上述文件等如為多人用印，請檢附人員名冊(含單位、人名)。
2.上述文件已用印完成後，若有毀損或更換，以「一張更換一張」方式將原文件繳至文書組核對，更換完之失效舊文件交由文書組銷毀。
(三)如須於文件指定位置蓋用印信時，應以鉛筆框註，以便用印。
(四)各類印信、鋼印及中英文章戳得視文件內容之性質，分別蓋用，以配合實際需要。
(五)公文等相關文件在兩頁以上，應於騎縫處蓋(印)騎縫章。
(六)其他未列之相關表件得比照上述規範辦理。
六、申請印信套印
(一)凡活動申請套印，應簽奉校長或授權長官核准後使得套印。
(二)印信在拓模製版套印過程，應由承辦人監督；套印文件時應逐一編號並造冊或留存根聯備查；套印完畢後，底片、印版應繳回文書組銷毀。另污損、剩餘空白文件應妥善保管不得遺失。如有冒用、被盜用、 遺失等情事，相關人員須負應有之責任。
七、蓋用印信申請相關表格等，由文書組依法令適時製作及修正，並據以辦理。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文書處理手冊相關法規處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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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113年12月25日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依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檔案分類編案規範」及相關規定製定本表。
二、目的：為加強本校檔案之管理與利用，俾供各承辦人判定檔案保存年限時有所遵循，特訂定本區分表。
三、檔案分類：本校採類、綱、目等三層級為原則。
四、分類標記：本表之分類標記係採純數字編製。
五、適用範圍：本表適用於本校之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
六、本表各類如有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對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維護有重大之影響、或具有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者，應列為永久保存。
七、本表實施日期：114年1月1日

	分類號
	類目名稱
	保存
年限
	備註

	類
	綱
	目
	
	
	

	00
	00
	
	董事會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董事會議
	永久
	

	
	
	03
	董事會組織
	永久
	

	
	
	04
	法人登記及變更案件
	永久
	

	
	
	05
	校長遴選
	永久
	

	
	
	06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7
	差假
	5
	

	
	
	99
	其他
	3
	

	01
	
	
	秘書類
	
	

	
	01
	
	綜合業務
	
	

	
	
	01
	各單位規章
	永久
	含歷次提案、修正資料等

	
	
	02
	行政章則彙編
	永久
	

	
	
	03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4
	分層負責明細表
	30
	

	
	
	05
	校史沿革及歷史文物
	永久
	含受贈禮品及紀錄、得獎榮譽榜等

	
	
	06
	機要文件
	永久
	

	
	
	07
	校長交接相關資料、檔案
	永久
	

	
	
	08
	校長回函、交際文件、演講稿
	5
	

	
	
	09
	陳情案件
	10
	含師生投訴

	
	
	11
	名譽博士
	永久
	

	
	
	12
	內部控制、稽核業務
	10
	

	
	
	13
	ISO認證
	10
	

	
	
	14
	各項交辦案件列管及追蹤管制事項
	20
	

	
	
	15
	組織規程修正案
	永久
	

	
	
	99
	其他
	3
	

	
	02
	
	行政與議事
	
	

	
	
	01
	校務會議
	永久
	

	
	
	02
	行政會議
	永久
	

	
	
	07
	法規諮詢小組會議
	5
	

	
	
	08
	校長會議
	10
	

	
	
	09
	其他會議
	5
	

	
	
	10
	校內外公共事務
	3
	含機關更名、校長新任通知等

	
	
	99
	其他
	3
	

	
	05
	
	校友業務
	
	

	
	
	01
	重大捐贈
	永久
	

	
	
	02
	一般捐贈
	10
	

	
	
	03
	傑出校友
	30
	

	
	
	04
	校友募捐
	永久
	

	
	
	99
	其他
	3
	

	02
	
	
	教務類
	
	

	
	01 
	
	綜合業務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4
	陳情建議案
	10
	師生投訴

	
	
	05
	評鑑、視導業務
	15
	

	
	
	06
	補助計畫
	10
	

	
	
	07
	差假
	5
	

	
	
	08
	教務會議
	20
	

	
	
	09
	名譽博士學位
	永久
	

	
	
	99
	其他
	3
	

	
	02
	
	課務與教學
	
	

	
	
	01
	課程規劃
	永久
	

	
	
	02
	鐘點數
	10
	

	
	
	03
	行事曆
	5
	

	
	
	04
	校際課程
	5
	跨校修課

	
	
	06
	課務資料
	5
	

	
	
	10
	教學評量
	10
	

	
	
	12
	教學助理
	3
	

	                                   
	
	99
	其他
	3
	

	
	03
	
	註冊
	
	

	
	
	01
	學籍管理（含僑生及外籍生）
	永久
	含休、轉、復、退學

	
	
	02
	    成績管理
	永久
	

	
	
	03
	證明文件核發
	5
	

	
	
	04
	學歷查証
	5
	

	
	
	05
	統計資料
	5
	

	
	
	99
	其他
	3
	

	
	04
	
	招生及出版業務
	
	

	
	
	01
	系所招生名額規劃
	永久
	

	
	
	02
	增設調整系所	
	永久
	

	
	
	03
	招生試務
	10
	

	
	
	05
	學報出版
	10
	發行電子學報

	
	
	06
	招生考試考生送審書面資料
	1
	

	
	
	99
	其他
	3
	

	03
	
	
	學務類
	
	

	
	01
	
	綜合業務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4
	學輔經費補助、專案計畫
	10
	

	
	
	05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10
	

	
	
	06
	防護團、訓練
	5
	

	
	
	07
	評鑑、視導業務
	10
	

	
	
	08
	陳情建議案
	10
	含師生投訴

	
	
	09
	原民/新住民
	5
	

	
	
	99
	其他
	3
	

	
	02
	
	課外活動
	
	

	
	
	01
	社團研習、活動
	5
	

	
	
	05
	優秀學生推荐、表揚、獎勵
	10
	

	
	
	06
	慶典活動
	5
	

	
	
	07
	學生各類才藝競賽
	5
	

	
	
	11
	校外工讀、志工服務
	5
	

	
	
	99
	其他
	3
	

	
	03
	
	生活輔導
	
	

	
	
	01
	    學生獎懲違規行為
	10
	

	
	
	03
	交通安全
	3
	

	
	
	04
	校園安全
	5
	

	
	
	05
	災害防治
	5
	

	
	
	06
	春暉專案、反毒教育
	5
	

	
	
	07
	學生宿舍管理（含賃居業務）
	5
	

	
	
	08
	學生兵役
	5
	

	
	
	11
	僑生暨陸生輔導
	5
	

	
	
	13
	學生公差假
	5
	

	
	
	14
	學輔創新人力
	5
	

	
	
	18
	就貸、減免、學產基金
	10
	

	
	
	19
	校外獎學金
	5
	

	
	
	99
	其他
	3
	

	
	05
	
	品德教育
	
	

	
	
	01
	校園環境維護宣導教育
	5
	含資源回收宣導

	
	
	04
	品德、法治、人權教育
	5
	

	
	
	07
	遺失物
	1
	

	
	
	99
	其他
	3
	

	
	06
	
	諮商輔導
	
	

	
	
	01
	學生輔導
	20
	

	
	
	02
	校外宣導、活動、研習
	3
	

	
	
	03
	學生申訴
	20
	

	
	
	04
	導師業務
	  5
	

	
	
	05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相關業務
	10
	

	
	
	06
	性平教育、事件及防治
	25
	

	
	
	07
	各項經費申請、補助、專案計畫
	10 
	

	
	
	08
	其他配合事項
	3
	

	
	
	99
	其他
	3
	

	
	07
	
	助學資源
	
	

	
	
	01
	急難救助、弱勢助學
	5
	

	04
	
	
	軍訓類
	
	

	
	01
	
	綜合業務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5
	

	
	
	05
	陳情建議案
	10
	含師生投訴

	
	
	99
	其他
	3
	

	
	02
	
	軍訓人事
	
	

	
	
	03
	考績、獎章、獎勵
	 10
	

	
	
	04
	差假、出國
	5
	

	
	
	06
	進修、研習、專業研討
	5
	

	
	
	07
	人員異動、退休
	 20
	

	
	03
	
	全民國防教育
	
	

	
	
	04
	全民國防教育相關業務
	5
	

	
	
	05
	學生兵役、軍校招生
	5
	

	
	04
	
	軍訓後勤
	
	

	
	
	04
	薪資相關業務
	20
	

	
	
	08
	生活津貼、服裝製補
	20
	

	
	
	09
	財產裝備
	20
	

	
	11
	
	嘉南區資源中心綜合業務
	
	

	
	
	01
	觀摩輔訪及相關會議
	5
	

	
	
	02
	專案經費
	10
	

	
	
	04
	法令規章及釋例
	20
	

	
	
	05
	陳情建議案
	10
	

	
	
	99
	其他
	3
	

	
	12
	
	 嘉南區資源中心人事業務
	
	

	
	
	01
	軍訓教官考績作業
	10
	

	
	
	02
	軍訓教官獎勵
	10
	

	
	13
	
	 嘉南區資源中心校園安全維護業務
	
	

	
	
	04
	校園安全業務
	5
	

	
	
	12
	各項研習業務
	5
	

	
	
	13
	各項評選業務
	5
	

	
	14
	
	嘉南區資源中心全民國防教育業務
	
	

	
	
	04
	全民國防教育業務
	5
	

	
	
	05
	授課計畫提報相關業務
	5
	

	
	15
	
	嘉南區資源中心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業務
	
	

	
	
	01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5
	

	05
	
	
	總務類
	
	

	
	01
	
	綜合業務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4
	陳情建議案
	10
	師生投訴

	
	
	05
	視導業務
	10
	

	
	
	06
	差假
	5
	含教職員擔任監評委員

	
	
	99
	其他
	3
	

	
	02
	
	文書
	
	

	
	
	01
	印信啟用及製、換發
	永久
	

	
	
	02
	檔案鑑定、銷毀、移轉
	永久
	

	
	
	03
	一般檔案管理
	5
	

	
	
	04
	一般文書管理
	3
	如年度發文代字

	
	
	05
	用印申請
	3
	

	
	
	06
	郵件管理
	3
	

	
	
	99
	其他
	3
	

	
	03
	
	事務
	
	

	
	
	01
	商店招標 
	10
	

	
	
	02
	水電、電話繳款業務
	10
	

	
	
	03
	一般小額採購
	10
	

	
	
	04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10
	

	
	
	05
	公告金額採購
	10
	

	
	
	06
	特殊或巨額採購
	10
	

	
	
	07
	採購爭議處理
	10
	

	
	
	08
	教育用品免稅進口
	10
	

	
	
	99
	其他
	3
	

	
	04　　
	
	營繕
	
	

	
	
	01
	建築工程(申請建築執照之工程)
	30
	

	
	
	02
	建築修繕工程(未申請建築執照
    之工程)
	10
	

	
	
	03
	土地改良物工程
	15
	

	
	
	04
	室內裝修工程
	10
	

	
	
	05
	設備工程(含水、電、弱電、太
    陽能、消防、電梯、無障礙、公
    共安全檢查等)
	10
	

	
	
	09
	採購爭議處理
	20
	

	
	
	10
	植栽工程
	5
	

	
	
	11
	維修工程
	5
	

	
	
	99
	其他
	3
	

	
	05
	
	保管
	
	

	
	
	01
	土地產權管理
	永久
	

	
	
	02
	財產管理
	20
	

	
	
	03
	物品管理
	5
	

	
	
	04
	校舍管理
	永久
	

	
	
	05
	財產、保險、報表，稅籍申報
	10
	

	
	
	06
	竊盜災害
	15
	

	
	
	07
	空間分配管理
	10
	

	
	
	08
	場地管理（會議室借用）
	5
	

	
	
	09
	車輛管理
	5
	

	
	
	10
	駐警、門禁管理
	10
	

	
	
	99
	其他
	3
	

	
	06
	
	出納
	
	

	
	
	01
	銀行往來、收付款業務
	10
	

	
	
	02
	各項扣繳
	10
	

	
	
	03
	學雜費收繳
	10
	

	
	
	04
	薪資管理
	10
	

	
	
	05
	帳戶管理
	10
	

	
	
	99
	    其他
	3
	

	06
	
	
	研究發展類
	
	

	
	01
	
	綜合業務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6
	技專校院聯盟
	10
	

	
	
	07
	技職之光
	5
	

	
	
	08
	學術單位績效指標
	5
	

	
	
	09
	差假
	5
	含教職員擔任監評委員

	
	
	10
	技能競賽
	10
	

	
	
	11
	技能檢定
	10
	

	
	
	12
	各類學生競賽
	5
	不含三創

	
	
	99
	其他
	3
	

	
	02
	
	  學術研究
	
	

	
	
	01
	國科會研究計畫
	10
	不含國內專家學者/團隊/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02
	教育部研究計畫
	10
	

	
	
	03
	國科會及教育部以外之其他單位
    研究計畫、標案
	10
	

	
	
	04
	學術獎補助案件
	10
	含補助延攬人才

	
	
	05  
	學術論文徵求、學術研討會講   
    座、學術/研究倫理講座、論壇
	3
	

	
	
	06
	國科會大專生專題計畫
	10
	

	
	
	07
	研究報告(學術研究成果)
	永久
	

	
	
	08
	學生實務專題
	10
	

	
	
	99
	其他
	3
	

	07
	
	
	產學合作類
	
	

	
	01
	
	  綜合業務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4
	差假
	5
	含教職員擔任監評委員

	
	
	99
	    其他
	3
	

	
	02
	
	  產學行政
	
	

	
	
	01
	智慧財產權管理
	20
	含申請讓與終止及技轉

	
	
	03
	產學合作計畫
	10
	

	
	
	04
	校內外參展、國際發明展
	5
	

	
	
	05
	教師至業界研習
	15
	

	
	
	06
	產業聯盟
	10
	

	
	
	99
	  其他
	3
	

	
	05
	
	  專案管理
	
	

	
	
	01
	專案計畫
	永久
	公民營機構大型計畫

	
	
	99
	    其他
	3
	

	08
	
	
	國際暨兩岸事務類
	
	

	
	01
	
	綜合業務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4
	專案計畫
	10
	

	
	
	05
	差假
	5
	含教職員擔任監評委員

	
	
	99
	其他
	3
	

	
	02
	
	學術交流
	
	

	
	
	01
	國際合作交流
	10
	

	
	
	02
	兩岸合作交流
	10
	

	
	
	03
	締結姊妹校
	永久
	

	
	
	04
	學生打工遊學
	5
	

	
	
	05
	出國進修學生兵役
	5
	

	
	
	06
	國際研討會補助
	10
	

	
	
	99
	其他
	3
	

	
	03
	
	境外生輔導
	
	

	
	
	01
	兩岸學生交流
	10
	

	
	
	02
	兩岸其他事物
	5
	

	
	
	03
	外籍生專班
	10
	

	
	
	04
	外籍生招生
	10
	

	
	
	05
	外籍生輔導
	5
	

	
	
	06
	外籍生獎學金
	10
	

	
	
	99
	其他
	3
	

	
	04
	
	 華語推廣業務
	
	

	
	
	01
	華語生招生
	10
	

	
	
	02
	華語師資培訓
	10
	

	
	
	03
	華語生輔導
	5
	

	
	
	04
	華語及臺灣文化研習營
	5
	

	
	
	99
	其他
	3
	

	09
	
	
	職涯與創業發展類
	
	

	
	01
	
	  職涯發展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4
	專案計畫
	10
	含就業學程、雙軌旗艦

	
	
	05
	實習(含海外)
	5
	

	
	
	07
	校園徵才、就業輔導博覽會
	5
	

	
	
	08
	畢業生流向問卷調查
	5
	

	
	
	11
	陳情建議
	10
	含師生投訴

	
	
	12
	差假
	5
	含教職員擔任監評委員

	
	
	99
	  其他
	3
	

	
	02
	
	  創業發展
	
	

	
	
	01
	內部規章
	永久
	含南科育成中心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控股公司組織、營運規劃
	永久
	含校辦企業

	
	
	04
	新創及育成合作之輔導計畫
	10
	含進駐案核定結果核備

	
	
	05
	政府計畫
	10
	

	
	
	06
	產業及其他單位計畫
	10
	

	
	
	07
	相關會議
	10
	含會議通知及會議紀錄

	
	
	08
	差假
	5
	

	
	
	09
	外部相關活動
	5
	含其他單位辦理之競賽/課程等創新創業相關活動

	
	
	10
	陳情建議案
	10
	

	
	
	11
	內部營運
	10
	含南科育成中心營運成果、權利金、土地租金、財產、財務等業務核備

	
	
	99
	其他
	3
	

	10
	
	
	進修推廣類 
	
	

	
	01
	
	教務行政
	
	

	
	
	04
	課程
	10
	

	
	
	05
	學籍管理
	永久
	含休、轉、復、退學

	
	
	06
	証明文件核發
	5
	

	
	
	08
	招生報名資料
	3
	

	
	
	09
	招生書審資料
	1
	

	
	
	10
	成績管理
	永久
	

	
	
	11
	學歷查證
	5
	

	
	
	99
	    其他
	3
	

	
	02
	
	學務行政
	
	

	
	
	04
	學生兵役
	5
	

	
	
	05
	就學貸款
	10
	

	
	
	07
	就學優待
	10
	

	
	
	09
	獎助學金
	5
	

	
	
	10
	學生申訴
	10
	

	
	
	11
	進修部導師業務
	5
	

	
	
	99
	其他
	3
	

	
	04
	
	 延伸教育
	
	

	
	
	01
	推廣教育班
	10
	

	
	
	02
	他校推廣教育
	3
	

	
	
	03
	學分班
	10
	

	
	
	04
	職業訓練
	10
	

	
	
	99
	其他
	3
	

	11
	
	
	圖書館類
	
	

	
	01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4
	館際合作
	10
	

	
	
	05
	宣導
	1
	

	
	
	06
	技術服務
	5
	

	
	
	07
	讀者服務
	5
	

	
	
	08
	館藏採購
	10
	

	
	
	09
	受贈圖書
	3
	

	
	
	10
	專案計畫、經費補助
	10
	

	
	
	11
	各種研習
	5
	

	
	
	12
	差假
	5
	

	
	
	13
	智慧財產權宣導
	5
	

	
	
	99
	其他
	3
	

	12
	
	
	計算機中心類
	
	

	
	01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4
	資訊網路、資訊教學
	10
	

	
	
	05
	校務行政資訊化
	10
	

	
	
	06
	各種研習
	3
	

	
	
	07
	個資保護、智財權宣導
	10
	

	
	
	08
	差假
	5
	含教職員擔任監評委員

	
	
	09
	資通安全
	10 
	

	
	
	10
	專案計畫、經費補助
	10
	

	
	
	99
	其他
	3 
	

	13
	
	
	人事類
	
	

	
	01
	
	綜合業務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5
	

	
	
	06
	他校徵才、傑出校友公告
	3
	

	
	
	09
	各種代表選舉
	20
	

	
	
	10
	他機關研修意見、行政規則宣導
    案件
	5
	

	
	
	99
	其他
	3
	法律顧問、教育會、互助會等  

	
	02
	
	任免、遷調、組織
	
	

	
	
	01
	教職員工聘任、合聘
	永久
	含編制內技工、工友進用

	
	
	02
	外籍教師工作許可
	30
	

	
	
	03
	教師及職員工停職、復職
	永久
	不適任教師

	
	
	04
	教師資格審查（含升等）
	永久
	

	
	
	05
	學歷查証
	永久
	

	
	
	06
	教師借調
	10
	

	
	
	07
	兼任教師聘任、管理
	20
	

	
	
	08
	兼職、兼課
	10
	

	
	
	09
	他校兼課須事先徵詢同意函
	3
	

	
	
	10
	約聘僱人員進用
	50
	含約聘技工、工友進用

	
	
	11
	留職停薪
	50
	

	
	
	12
	員額編制
	20
	

	
	
	13
	身心障礙、原住民進用
	10
	

	
	
	14
	職務遷調、輪調、職務代理
	10
	職工職務歷鍊

	
	
	99
	其他
	3
	人員推介、推薦教師、國籍申報

	
	03
	
	考核、獎懲、訓練、進修
	
	

	
	
	01
	教師評鑑
	30
	

	
	
	02
	職工考績通知、績效考評
	10
	考核清冊

	
	
	03
	平時考核
	10
	

	
	
	04
	重大獎懲
	30
	一次記二大功(過)獎懲

	
	
	05
	一般獎懲
	20
	一次記一大功(過)以下獎懲

	
	
	06
	資深優良教師
	15
	

	
	
	07
	服務獎章
	永久
	

	
	
	09
	進修研究及補助
	10
	

	
	
	10
	教育訓練、研習
	5
	

	
	
	99
	其他
	3
	

	
	04
	
	待遇、福利、文康、保險
	
	

	
	
	01
	薪俸、加給、兼職費
	10
	敘薪名冊

	
	
	02
	獎勵金、慰問金
	10
	

	
	
	03
	鐘點費計算
	10
	

	
	
	04
	其他給與、急難救助
	10
	年終獎金、加班費

	
	
	05
	公保、勞保、健保
	10
	

	
	
	06
	法院執行命令
	永久
	

	
	
	07
	健康檢查與諮商
	3
	

	
	
	08
	文康活動
	3
	

	
	
	99
	其他
	3
	

	
	05
	
	退休、撫卹、資遣、差假(勤)
	
	

	
	
	01
	退休
	永久
	含退撫基金業務(補繳年資)

	
	
	02
	撫卹
	永久
	

	
	
	03
	資遣
	永久
	

	
	
	05
	延長服務
	30
	

	
	
	06
	查勤
	5
	

	
	
	07
	教職員差假、兵役緩召
	5
	

	
	
	08
	出國開會、研究、考察、訪問
出入境申請、兩岸相關規定
	10
	

	
	
	09
	重大會議
	10
	

	
	
	10
	一般會議
	5
	

	
	
	99
	其他
	3
	退休人員、志工服務

	
	06
	
	人事資料管理
	
	

	
	
	01
	人事報表及資料查詢
	5
	

	
	
	02
	人事通訊錄
	永久
	通訊錄需至少永久保存1份

	
	
	03
	核發各項證明
	3
	

	
	
	04
	專業證照
	10
	

	
	
	99
	其他
	3
	

	
	07
	
	保障
	
	

	
	
	01
	工作權平等、性騷擾防治
	25
	

	
	
	02
	申訴、再申訴案及評議書
	10
	

	
	
	03
	陳情建議案
	10
	

	
	
	04
	司法救濟、判決書、審判書
	20
	

	
	
	05
	因公涉訟輔助
	20
	

	
	
	99
	其他
	3
	

	14
	
	
	會計類
	
	

	
	01
	
	綜合業務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學雜費調整
	10
	

	
	
	04
	相關會議
	5
	

	
	
	05
	陳情建議案
	5
	含師生投訴

	
	
	06
	差假
	5
	

	
	
	99
	其他
	3
	

	
	02
	
	預算、決算
	
	

	
	
	01
	預算相關業務
	10
	

	
	
	02
	決算相關業務
	10
	

	
	
	99
	其他
	3
	

	
	03
	
	會計業務
	
	

	
	
	01
	會計制度
	20
	

	
	
	02
	會計報告
	10
	

	
	
	03
	會計帳簿、憑証
	10
	

	
	
	04
	會計業務檢查
	10
	

	
	
	05
	國科會計畫
	10
	

	
	
	06
	其他機關計畫
	10
	

	
	
	07
	教育部整體獎補助款
	10
	

	
	
	08
	統計業務
	5
	

	
	
	09
	審核業務
	10
	

	
	
	10
	所得稅申報
	5
	

	
	
	99
	其他
	3
	

	15
	
	
	環境安全衛生類
	
	

	
	01
	
	環境安全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4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
	10
	

	
	
	05
	實驗廢棄物管理
	10
	

	
	
	06
	環境保護、節能減碳
	10
	

	
	
	07
	補助計畫
	10
	

	
	
	08
	毒化物及化學物品質管理
	10
	

	
	
	09
	空氣及水污染防治
	5
	

	
	
	10
	環境教育
	5
	

	
	
	11
	宣導、活動、研習
	3
	

	
	
	12
	陳情建議案
	10
	含師生投訴

	
	
	13
	差假
	5
	含教職員擔任監評委員

	
	
	14
	職員工一般體格、健康檢查
	10
	

	
	
	15
	職員工特殊體格、健康檢查
	30
	

	
	
	99
	其他
	3
	

	
	02
	
	衛生保健
	
	

	
	
	01
	衛生保健教育
	10
	

	
	
	02
	餐飲衛生管理與督導
	10
	

	
	
	03
	新生健康檢查
	10
	

	
	
	04
	學生團體保險、境外生醫療保險
	10
	

	
	
	05
	專案計畫
	10
	

	
	
	06
	校園傳染病防治
	15
	

	
	
	07
	學生緊急傷病處理
	 10
	

	
	
	08
	菸害防制
	3
	

	
	
	99
	其他
	3
	

	16
	00
	
	通識教育類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10
	

	
	
	04
	通識教育研習
	3
	

	
	
	05
	通識課程之規劃審查與開設
	永久
	

	
	
	06
	補助計畫
	10
	

	
	
	07
	專案研究
	10
	研究報告應至少永久保存一份

	
	
	08
	本校研討會
	5
	

	
	
	09
	他校研討會
	3
	

	
	
	10
	校外教學、參觀
	5
	

	
	
	11
	陳情建議案
	10
	含師生投訴

	
	
	12
	差假
	5
	含教師擔任評鑑委員

	
	
	99
	其他
	3
	

	17
	00
	
	體育類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
	5
	

	
	
	05
	體育教學及管理、輔導
	10
	

	
	
	06
	校內外競賽
	5
	

	
	
	07
	體育研習會
	5
	

	
	
	08
	場地與器材管理
	5
	

	
	
	09
	體保生甄選
	5
	

	
	
	10
	各項經費補助、專案計畫
	10
	

	
	
	11
	陳情建議案
	10
	含師生投訴

	
	
	12
	差假
	5
	含教師擔任裁判

	
	
	99
	其他
	3
	

	18
	
	
	師資培育類
	
	

	
	01
	
	綜合業務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相關會議紀錄
	10
	

	
	
	04
	陳情建議案
	10
	含師生投訴

	
	
	05
	差假
	5
	含教師擔任評鑑委員

	
	
	06
	師培評鑑
	15
	

	
	
	99
	其他
	5
	

	
	02
	
	課程
	
	

	
	
	01
	教務業務
	10
	含教學、課程、評鑑等

	
	
	02
	教師證書
	30
	

	
	
	03
	專案計畫
	10
	研究報告應至少永久保存一份

	
	
	04
	各項經費補助
	10
	含師資培育獎學金

	
	
	05
	教育學程學生名冊
	50
	

	
	
	06
	校外教學、實習
	5
	

	
	
	99
	其他
	5
	

	
	03
	
	教育實習
	
	

	
	
	01
	實習津貼、實習經費補助
	10
	

	
	
	02
	遴選實習學校並簽約
	5
	

	
	
	03
	實習成績評量
	永久
	

	
	
	04
	教師資格檢定
	50
	含教師資格初複檢、加科檢定。

	
	
	05
	實習生座談、教學觀摩
	5
	

	
	
	99
	其他
	5
	

	
	04
	
	地方教育輔導
	
	

	
	
	01
	地方教育輔導
	10
	含教育優先區、史懷哲關懷鄉里服務計畫

	
	
	02
	教育實習輔導
	10
	含教育實習績優獎

	
	
	03
	各項研討、研習
	5
	

	
	
	04
	他校各項研討、研習
	3
	

	
	
	99
	其他
	5
	

	19
	
	
	學院系所類
	
	

	
	01
	
	工學院及其系所、中心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系所評鑑報告書
	永久
	

	
	
	04
	工程認證
	20
	

	
	
	05
	教評會會議紀錄
	永久
	

	
	
	06
	相關會議
	10
	

	
	
	07
	課程規劃
	10
	

	
	
	08
	補助計畫
	10
	

	
	
	09
	本校研討會
	10
	

	
	
	10
	校外學術活動
	1
	含學術研討會、研習、校際競賽活動

	
	
	11
	本校競賽及得獎紀錄
	10
	院內自辦競賽活動與比賽獲獎紀錄

	
	
	12
	校外教學、參觀、實習、宣導
	5
	

	
	
	13
	陳情建議案
	10
	

	
	
	14
	差假
	5
	含教師擔任監評委員

	
	
	15
	技能檢定
	10
	

	
	
	16
	學生申請出境
	5
	

	
	
	99
	其他
	3
	

	
	02
	
	商管學院及其系所、中心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系所評鑑報告書
	永久
	

	
	
	04
	教評會會議紀錄
	永久
	

	
	
	05
	相關會議
	10
	

	
	
	06
	課程規劃
	10
	

	
	
	07
	補助計畫
	10
	

	
	
	08
	本校研討會
	10
	

	
	
	09
	校外學術活動
	1
	含學術研討會、研習、校際競賽活動

	
	
	10
	本校競賽及得獎紀錄
	10
	院內自辦競賽活動與比賽獲獎紀錄

	
	
	11
	校外教學、參觀、實習、宣導
	5
	

	
	
	12
	陳情建議案
	10
	

	
	
	13
	差假
	5
	含教師擔任監評委員

	
	
	14
	技能檢定
	10
	

	
	
	15
	學生申請出境
	5
	

	
	
	16
	商管教育認證
	20
	

	
	
	99 
	其他
	3
	

	
	03
	
	人文社會學院及其系所、中心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系所評鑑報告書
	永久
	

	
	
	04
	教評會會議紀錄
	永久
	

	
	
	05
	相關會議
	10
	

	
	
	06
	課程規劃
	10
	

	
	
	07
	補助計畫
	10
	

	
	
	08
	本校研討會、學報
	10
	

	
	
	09
	校外學術活動
	1
	含學術研討會、研習、校際競賽活動

	
	
	10
	本校競賽及得獎紀錄
	10
	院內自辦競賽活動與比賽獲獎紀錄

	
	
	11
	校外教學、參觀、實習、宣導
	5
	

	
	
	12
	陳情建議案
	10
	

	
	
	13
	差假
	5
	含教師擔任監評委員

	
	
	14
	學生申請出境
	5
	

	
	
	15
	語言測驗
	5
	

	
	
	99
	其他
	3
	

	
	04
	
	數位設計學院及其系所、中心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系所評鑑報告書
	永久
	

	
	
	04
	教評會會議紀錄
	永久
	

	
	
	05
	相關會議
	10
	

	
	
	06
	課程規劃
	10
	

	
	
	07
	補助計畫
	10
	

	
	
	08
	本校研討會
	10
	

	
	
	09
	校外學術活動
	1
	含學術研討會、研習、校際競賽活動

	
	
	10
	本校競賽及得獎紀錄
	10
	院內自辦競賽活動與比賽獲獎紀錄

	
	
	11
	校外教學、參觀、實習、宣導
	5
	

	
	
	12
	陳情建議案
	10
	

	
	
	13
	差假
	5
	含教師擔任監評委員

	
	
	14
	學生申請出境
	5
	

	
	
	99
	其他
	3
	

	
	05
	
	智慧健康學院及其系所、中心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系所評鑑報告書
	永久
	

	
	
	04
	工程認證
	20
	

	
	
	05
	教評會會議紀錄
	永久
	

	
	
	06
	相關會議
	10
	

	
	
	07
	課程規劃
	10
	

	
	
	08
	補助計畫
	10
	

	
	
	09
	本校研討會
	10
	

	
	
	10
	校外學術活動
	1
	含學術研討會、研習、校際競賽活動

	
	
	11
	本校競賽及得獎紀錄
	10
	院內自辦競賽活動與比賽獲獎紀錄

	
	
	12
	校外教學、參觀、實習、宣導
	5
	

	
	
	13
	陳情建議案
	10
	

	
	
	14
	差假
	5
	含教師擔任監評委員

	
	
	15
	技能檢定
	10
	

	
	
	16
	學生申請出境
	5
	

	
	
	99
	其他
	3
	

	20
	
	
	招生與傳播類
	
	

	
	01
	
	招生
	
	

	
	
	01
	招生宣傳
	3
	

	
	02
	
	傳播與公關
	
	

	
	
	01
	廣告文宣
	10
	

	
	
	09
	校內外公共事務
	5
	

	
	
	99
	其他
	3
	

	21
	00
	
	附設臺南文創園區類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政府計畫、產業及其他單位補助
計畫申請
	10
	

	
	
	05
	相關會議
	10
	

	
	
	06
	場地租借相關業務
	10
	

	
	
	07
	差假
	5
	含教師擔任監評委員

	
	
	08
	陳情建議案
	10
	

	
	
	09
	園區營運及維護相關業務(含安
檢、消防等)
	10
	

	
	
	99
	其他
	3
	

	22
	00
	
	校務發展類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高教深耕計畫
	20
	

	
	
	04
	政府其他計畫、產業及其他單位
計畫
	10
	

	
	
	05
	相關會議
	10
	

	
	
	06
	差假
	5
	

	
	
	07
	本校研討會、成果展
	10
	

	
	
	08
	他校研討會、徵稿、成果展
	1
	

	
	
	10
	各種相關研習
	3
	

	
	
	11
	校務發展計畫
	永久
	含校務發展會議

	
	
	12
	校務評鑑、訪視
	15
	

	
	
	13
	校務行政資訊化
	10
	

	
	
	99
	其他
	3
	

	24
	00
	
	大學社會責任類
	
	

	
	
	01
	內部規章
	永久
	

	
	
	02
	他機關法令規章及釋例
	10
	

	
	
	03
	政府及其他單位計畫
	10
	

	
	
	04
	相關會議
	10
	

	
	
	05
	差假
	5
	

	
	
	06
	他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活動
	1
	

	
	
	07
	陳情建議案
	10
	

	
	
	99
	其他
	3
	




[bookmark: _Hlk174523816][bookmark: _Hlk174458010]四、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1. [bookmark: _Hlk100762430][bookmark: _Hlk174457112]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設置辦法	

【4.1.1學研管理組-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管理辦法】
1. 南臺科技大學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管理辦法	

【4.1.2學研管理組-學術倫理】
1. 南臺科技大學學術倫理管理及自律規範	
2. 南臺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4.1.3學研管理組-學術KPI】
1. 南臺科技大學推動學術單位關鍵績效指標實施要點	

【4.1.4學研管理組-專案計畫配合款申請】
1. 南臺科技大學專案計畫配合款申請與使用辦法	

【4.1.5學研管理組-國科會各類計畫】
1. 南臺科技大學約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兼任人員費用支給標準	
2. 南臺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審查機制及審查委員遴選作業要點	
4.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誠信辦公室設置要點	
5.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	
6.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7.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評審申覆作業要點	
8.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及研究設備費支出用途範例	
9.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10.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審查獎勵及補助案件迴避及保密作業要點	
1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12. 國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3. 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4.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議定原則	
15. 南臺科技大學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聘僱專任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原則	

【4.1.6學研管理組-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實施要點】
1. 南臺科技大學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研究獎勵實施要點	
1. 附件-南臺科技大學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研究獎勵申請作業流程

【4.1.7學研管理組-政府計畫管控】
1. 附件一 政府計畫管控進度表	
2. 南臺科技大學政府計畫管控流程說明	

【4.1.8學研管理組-學術研究相關補助獎勵辦法】
1. 提升教師研發能量經費補助申請表(論文委外潤稿) 	
2.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研究及產學合作獎勵辦法-適用114學年度	
3. 南臺科技大學提升教師研發能量經費補助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學術論文獎勵辦法	

【4.1.9學研管理組-貴重儀器管理】
1. 南臺科技大學儀器設備借用暨收入經費分配要點	
2. 南臺科技大學貴重儀器設備購置與維修審議作業要點	

【4.1.10學研管理組-南臺科技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實施要點】
1. 南臺科技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實施要點	
2. 南臺科技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申請暨校內甄選流程	
3. 南臺科技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申請表	
4. 南臺科技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研究成果報告	

【4.1.11學研管理組-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技藝能競賽補助要點】
1. 附件-南臺科技大學鼓勵師生參加國際技藝能競賽一覽表	
2. 國際技藝能競賽參賽報告	
3. 國際技藝能競賽補助申請表	
4. 國際技藝能競賽補助放棄申請表	
5.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技藝能競賽補助要點	

【4.2產學推廣組】
1.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要點	
2. 南臺科技大學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3. 南臺科技大學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管理辦法-附件一、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申請書	
4. 南臺科技大學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管理辦法-附件二、技術研發中心成果報告書	
5. 南臺科技大學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管理辦法-附件三、技術研發中心產學案收入(含計畫結餘款)認列單	
6. 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	
7. 南臺科技大學智慧健康醫療科技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8. 南臺科技大學智慧製造科技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9. 南臺科技大學智慧綠能科技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10. 南臺科技大學智慧電動載具科技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11. 南臺科技大學運動科技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12. 南臺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辦法	
13. 南臺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辦法_附件一	
14. 南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4.3職涯與創業發展組】
1. 南臺科技大學推動衍生企業實施與管理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創業團隊進駐暨辦理公司設立審查要點	
3. 南臺科技大學職涯導師制度實施與考評辦法	
4.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5.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範	
6. 南臺科技大學創業培育空間進駐管理辦法	


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設置辦法
民國90年3月14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7年10月1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06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05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3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10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本校研究發展、產學合作、育成中心營運、學生之職涯發展、校外實習、就業輔導、創新創業等事宜，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以下簡稱本處)。
[bookmark: _Hlk176209131]第二條　本處置研發長ㄧ人，秉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事宜。另置副研發長，襄助研發長，推展與執行處務工作。
本處下設學研管理、產學推廣、職涯發展三組及創新創業育成中心，各組置組長ㄧ人、創新創業育成中心置主任一人，以及職員若干人。
本處各級主管之任用，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處各組主要職掌如下：
一、學研管理組：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及其他政府部會各類計畫相關業
務。
(二)非研究型政府部會計畫管控。
(三)專案計畫配合款申請業務。
(四)校內外學術研究相關獎勵補助業務。
(五)貴重儀器之使用效益管理。
(六)追蹤及彙總學術研究相關績效。
二、產學推廣組：
(一)教師專利申請、維護、技轉、授權及讓與等管理業務。
(二)研發成果、競賽作品與專利等智財權之推廣與技轉業務。
(三)公民營企業互訪及產業需求媒合業務。
(四)產學合作計畫合約談判、審核及管理業務。
(五)國科會產學、經濟部所屬單位相關專案計畫。
(六)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管理與定期考核業務。
(七)公民營機構委辦課程及客製化企業人才培訓課程。
三、職涯發展組：
(一)學生職涯發展與輔導。
(二)學生校外實習。
(三)辦理勞動部與教育部就業輔導相關計畫。
(四)廠商徵才資訊公告及辦理就業博覽會。
(五)畢業生流向及雇主滿意度調查。
四、創新創業育成中心
(一)推動創業教育。
(二)辦理輔導培育進駐企業以及招商、審查及離駐業務。
(三)訂定與推動中心之發展與營運策略。
(四)連結國內外創新創業資源並爭取政府輔導計畫。
(五)中心之營運與管理
除上述職掌，各組(含中心)應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第四條　本處得視業務需要，經研發長同意後成立工作小組。
第1條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管理辦法
民國103年03月24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3年09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0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0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11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12月0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01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2月0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本校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之規範，防止當事人不當利益輸送，參照行政院「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教育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其他政府部會機關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由本校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以下簡稱研產處)負責訂定管理機制或規範、並受理利益衝突相關資訊之揭露及執行監督、稽核、抽查等程序。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當事人，指本校研發成果之創作人，包括發明或創作研究成果之人、及簽辦、審議或核決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人員。
本辦法所稱當事人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當事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前一年內自該營利事業獲得合計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之財產上利益，或持有該營利事業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權。
二、當事人之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姊妹擔任該營利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職務。
三、當事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四、由當事人、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本校技術移轉對象。但當事人擔任前述職務係經政府或本校指派時，應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研發成果，指本校教職員生利用本校資源、受政府機關、民間企業資助或委託，而進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致之成果，包括但不限於專門技術、專利權、著作權、商標專用權、積體電路電路佈局權、營業秘密、電腦軟體與其他相關技術資料等，依政府法令或依約定歸屬於本校者。
第 五 條 本辦法所稱利益，包括財產上利益及非財產上利益。
財產上利益包含如下：
一、動產、不動產。
二、現金、存款、外幣及有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利。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金錢交易取得之利益。
非財產上利益，指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於本校或承接本校技術移轉業者之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
第 六 條 本辦法所稱利益衝突，指當事人執行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相關業務時，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第 七 條 研發成果創作人得參與研發成果之推廣及洽談。但應迴避其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審議或核決。
當事人執行研發成果運用職務時，應揭露第六條所述之利益衝突情事，並應自行迴避，或促請其關係人迴避，不得參與研發成果運用之談判。
當事人應迴避而未迴避或違反本辦法，除依本校人事相關規定為適當懲處或處置外，得依法追究應負責任。
本校知悉當事人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命其迴避；當事人有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情事者，利害關係人得向本校研產處申請，經學校同意後由研產處促其迴避；當事人如為本校校長時，得向研發成果資助機關申請。
第 八 條 當事人依本辦法揭露之個人資料，僅使用於實施本辦法之範圍內，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予以保護。
第 九 條 本辦法所訂利益衝突迴避及相關資訊揭露相關事項，應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進行內部控管。
前項當事人應向本校揭露事項及主動填寫「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揭露聲明書」送交研產處後，陳報校長。
第 十 條 本校應規劃適當宣導資料，以加強同仁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之認知與瞭解。
第十一條 當有利益衝突或資訊揭露發生爭議時，由調查委員會對相關事宜進行了解，提供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提出具體建議，經調查委員會審議，報請校長核定。如當事人為校長時，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
調查委員會成員由督導副校長、研發長、財法所所長、當事人所屬學院院長及本校聘任之法律專家組成之，督導副校長為召集人，研發長為執行秘書。
第十二條 利益衝突審查及爭議案件之處理進度、資料及相關資訊，屬機密級文件，事件處理過程中所有資訊應予以保密。為辦理案件使用相關資料或文件時，應遵守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及其他法令規定。
研產處應妥善保管處理利益衝突案件所生各項表單、申訴書、調查結果、會議紀錄及相關文件，於結案後，相關文件保存十年。
第十三條 本校對各項研發成果之運用，應於每年6月更新於研產處網頁，並對運用學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進行了解，如發現有違反相關法令規定之情事，研產處得依程序將調查結果及處理方式陳報校長，並通報主管機關及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術倫理管理及自律規範
民國106年07月2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6年12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1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有關學術倫理之管理，建立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自律責任，依據教育部頒布「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六點規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對學術倫理的聲明」、「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等須知，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術倫理管理及自律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2、 本規範適用對象如下：
(1) 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專案研究人員。
(2) 參與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之專兼任人員(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博士級研究人員、專/兼任技術人員或研究人員、專任人員、兼任人員、臨時人員、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受獎助學生)。
3、 本校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為學術倫理專責推動單位並提供學術倫理相關諮詢，受理學術倫理案件並轉介至本校權責單位處理。
4、 教師及研究人員應遵守及推行以下各項之學術倫理管理及自律規範：
(1) 基本態度：應確保研究過程中（包含研究構想、執行、成果呈現）的誠實、負責、專業、客觀、嚴謹、公正，並尊重被研究對象，避免利益衝突。
(2) 不違反學術倫理的行為：研究上的不當行為包含範圍甚廣，本規範主要涵蓋核心的違反學術倫理行為，即造假、變造、抄襲、自我抄襲、重複發表、代寫、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論文審查、不當作者列名及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等。
(3) 研究資料或數據的蒐集與分析：應盡可能客觀地蒐集與分析研究資料或數據，不得捏造竄改，並避免對資料或數據作選擇性處理。如需處理原始數據，應詳實揭露所做之完整過程，以免誤導。教師及研究人員應根據研究內容描述研究方法與結果，不做無根據且與事實不合的詮釋與推論。
(4) 研究紀錄的完整保存與備查：應當以能夠使他人驗證和重複其工作的方式，清楚、準確、客觀、完整記錄其研究方法與數據，並於相當期間內妥善保存原始資料。
(5) 研究資料與結果的公開與共享：教師及研究人員在有機會確立其優先權後，應當儘速公開分享其研究資料與結果。用國家研究經費所蒐集之資料，應公開給學術社群使用。
(6) 註明他人的貢獻：如引用他人資料或論點時，必須尊重智慧財產權，註明出處，避免誤導使人過度認定自己的創見或貢獻。如有相當程度地引用他人著述卻未引註而足以誤導者，將被視為抄襲；有以下情節者應予注意，其情節重大者亦同：
如抄襲部分非著作中核心部分，例如背景介紹、一般性的研究方法敘述，或不足以對其原創性構成誤導，應依該領域之慣例判斷其嚴重性。
未遵守學術慣例或不嚴謹之引註，也許是撰寫者草率粗疏，其行為應受學術社群自律，且應極力避免，並應習得正確學術慣例及引註方式。
同一成果如為多人共同研究且共同發表，當然可算做各人的研究成果。如為多人共同研究成果但分別發表（例如同樣調查數據，但以不同方法或角度分析），則應註明其他人的貢獻（例如註明調查數據的來源），如未註明則會有誤導之嫌疑。
共同發表之論文、共同申請之研究計畫、整合型計畫總計畫與子計畫，皆可視為共同著作（全部或部分），對共同著作之引用不算抄襲。如依該領域慣例所指導學生論文由老師及學生共同發表，則指導老師可視為所指導學生論文之共同作者，但援用時應註明學生之貢獻。
(7) 自我抄襲的制約：研究計畫或論文均不應抄襲自己已發表之著作。研究計畫中不應將已發表之成果當作將要進行之研究。論文中不應隱瞞自己曾發表之相似研究成果，而誤導審查人對其貢獻與創見之判斷。自我抄襲是否嚴重，應視抄襲內容是否為著作中創新核心部分，亦即是否有誤導誇大創新貢獻之嫌而定。同時應注意下列兩點：
1. 某些著作應視為同一件（例如研討會論文或計畫成果報告於日後在期刊發表），不視為抄襲。計畫、成果報告通常不被視為正式發表，亦無自我引註之需要。研討會報告如於該領域不被視為正式發表，亦無自我引註之必要。
2. 同一研究成果以不同語文發表，依領域特性或可解釋為針對不同讀者群而寫，但後發表之論文應註明前文。如未註明前文，且均列於著作目錄，即顯易誤導為兩篇獨立之研究成果，使研究成果重複計算，應予避免，屬於學術自律範圍。
(八)同一研究計畫不得重複申請補助；論文一稿多投應遵守發表單位（期刊與會議等）之出版倫理規定：
1.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國科會提出申請。以同一研究計畫向國科會及其他機構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申請書內詳列申請國科會及其他機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同一項目及金額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2.論文是否被允許一稿多投，應遵守發表單位（期刊與會議等）之出版倫理相關規定。
(9) 共同作者列名原則及責任：共同作者應為對論文有相當程度的實質學術貢獻（如構思設計、數據收集及處理、數據分析及解釋、論文撰寫）始得列名。基於榮辱與共的原則，共同作者在合理範圍內應對論文內容負責，共同作者一旦在論文中列名，即須對其所貢獻之部分負責，以下為原則性提示，惟共同作者列名應依其個案情形、領域特性及投稿期刊要求而有差異：
1. 共通原則：共同作者之列名原則、排列順序、責任歸屬等應依研究人員所屬專長領域之規範或學術慣例為準。
2. 列名原則及責任歸屬：
(1)必須參與研究或對論文有實質貢獻：
A.主題構思、理論推導、實驗設計（或執行），或資料蒐集分析與詮釋；
B.論文撰寫，或修改論文之重要內容；
C.同意論文的最終版本（需審閱論文初稿）；
D.同意研究中的所有論點，確保研究資料之正確性或完整性。
(2)共同作者應具體敘明自身貢獻，並同意排列順序後始得列名。
(3)排列順序：依貢獻度，或依約定。
(4)責任歸屬：列名作者均應負相應責任，
A.第一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含共同通訊作者）為主要貢獻者，應負全責（或相應責任）；
B.共同作者須對其所貢獻之部分負相應責任。
3. 列致謝欄：其他貢獻人員，如提供技術諮詢、技術操作人員、模擬平台、資料庫等。
4. 不當列名：包括受贈作者、榮譽作者、掛名作者、聲望作者、影子作者、強迫掛名、相互掛名，或僅提供研究經費、僅編修或校對論文、或為一般事務管理或行政支援人員等。
(10) 同儕審查的制約：教師及研究人員不得有影響論文審查之違法或不當行為，如參與同儕審查時，應保密並給予及時、公正、嚴謹的評價，並遵守利益迴避準則。審查中所獲研究資訊，不應在未獲同意之下洩露或用於自身之研究。
(11) 依據《人體研究法》之規定及確保人類受試者的權益，凡涉及人類受試者之研究，應經由專業機構審查會進行計畫審查。
(12) 利益迴避與揭露：應主動揭露有可能損及其計畫或評審可信性之相關資訊，以落實利益迴避原則。
(13) 違反學術倫理行為的舉報：若發現涉嫌偽造、篡改、剽竊或其他違反學術倫理的研究行為，教師及研究人員有責任向本校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或人事室舉報。
5、 違反學術倫理行為的處理：本校對於發現教師或研究人員有違反本規範，或受理違反學術倫理行為之舉報時，依主動、及時、公正、專業、保密的原則處理，並對善意舉報人注意保密與保護責任。如有違反本規範時，悉依「南臺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資格及學術倫理處理要點」、「南臺科技大學職員工獎懲要點」、「南臺科技大學專案研究人員聘任辦法」、「南臺科技大學約聘人員聘僱辦法」、「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辦理。
6、 本校對學術倫理的責任：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建置網站專區依本規範及「南臺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宣導，強化教師及研究人員對學術倫理應有之重視，以維繫研究成果的品質與學術界的高道德標準。
7、 本規範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8、 本規範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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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教師及研究人員對學術倫理之素養，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的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如下：
(一)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專案研究人員。
(二)參與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之專兼任人員(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博士級研究人員、專/兼任技術人員或研究人員、專任人員、兼任人員、臨時人員、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受獎助學生)。
三、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應依下列各款規定，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登錄建置帳號後，至「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修習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必修至少18個單元，須滿6小時(如附表)，通過測驗並取得修課證明：
(一)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及專案研究人員，應於完成聘任後一年內取得必修單元之修課證明。
(二)申請國科會計畫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博士級研究人員、專案研究人員、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人，應於計畫申請時出具修課證明影本，參與人員如為校外人士，責由計畫主持人協助提出修課證明影本。
(三)參與執行國科會計畫之研究人員(含博士級研究人員、專/兼任技術人員或研究人員、專任人員、兼任人員、臨時人員)於起聘日起一個月內取得必修單元之修課證明並於製作第一次撥款清冊時檢附修課證明影本；參與人員如為校外人士，責由計畫主持人協助提出修課證明影本。
前項各款人員若已取得「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請檢附影本乙份送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申請免修，經審核通過後，免修習本課程。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
教師及研究相關人員必修課程(核心課程)
必修課程：必修18個單元，時數6小時。                       製表時間：111年9月12日
	次序
	中文版核心單元
	英文版核心單元

	1
	研究倫理定義與內涵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Ethics: Definition and Content

	2
	研究倫理的專業規範與個人責任
	Professional Norms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in Research Ethics

	3
	研究倫理的政府規範與政策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in Research Ethics

	4
	不當研究行為：定義與類型
	Research Misconduct: Definition and Types

	5
	不當研究行為：捏造與篡改資料
	Research Misconduct: Fabr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6
	不當研究行為：抄襲與剽竊
	Research Misconduct: Plagiarism

	7
	不當研究行為：自我抄襲
	Research Misconduct: Self-Plagiarism

	8
	學術寫作技巧：引述
	Academic Writing Skill: Quoting

	9
	學術寫作技巧：改寫與摘寫
	Academic Writing Skill: Paraphrasing and Summarizing

	10
	學術寫作技巧：引用著作
	Academic Writing Skill: Referencing

	11
	論文作者定義與掛名原則
	Definition and Principles of Authorship

	12
	著作權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of Copyright

	13
	個人資料保護法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14
	隱私權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of Privacy

	15
	研究中的利益衝突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Research

	16
	利益衝突：案例探討
	Case Study in Conflict of Interest

	17
	國科會對學術倫理的相關規範
	Guidelines for Academic Ethics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18
	適當的使用研究經費
	Appropriate Use of Research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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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擴大研究成果、落實產學合作，激發學術單位團隊精神，特訂定本要點。
1. 學術單位關鍵績效指標審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委員，由督導副校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體育與運動中心中心主任、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中心主任組成之，負責指標增修與績效目標覆核。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為執行秘書。
1. 本校學術單位關鍵績效指標項目如下，得由委員會視需求滾動修訂後實施：
(一)政府部會計畫（包含各類政府計畫）。
(二)產學合作計畫（含併簽技轉之一般產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產學）。 
(三)核准專利案。
(四)技轉、先期技轉或授權案。
(五)推廣教育（含政府部會委辦之課程、自辦班）。
(六)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競賽得獎。
(七)國科會學生專題計畫。
(八)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時數。
(九)南臺學報投稿篇數。
(十)期刊論文發表篇數。
1. 各學術單位將新年度量化指標，交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彙整，送委員覆核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1. 學術單位關鍵績效指標之考核，以系所、通識教育中心、雙語教學推動中心、體育與運動中心為單位，於年度終了所得之總點數除以單位教師數而得之平均點數為評比基礎（各項指標之點數如附件一）；總平均點數作為單位次年度資本門經費增減之參考。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學術關鍵績效指標』各項指標評比點數一覽表附件一

	績效指標
	採計點數/件

	(一)政府部會計畫
(包含各類政府計畫)
	金額（元）/件
	點數

	
	  50,000≦金額<1,000,000 
	3

	
	  1,000,000≦金額<3,000,000
	5

	
	金額≧3,000,000
	7

	(二)產學合作計畫 
(含併簽技轉之一般產學、國科會產學、捐贈，國際產學案則依計畫金額所屬級距，以兩倍點數計算)
	金額（元）/件
	點數

	
	 50,000≦金額<100,000
	1

	
	100,000≦金額<300,000
	每1萬元0.1點
(取至小數1位)

	
	300,000≦金額<1,000,000
	每1萬元0.14點
(取至小數1位)

	
	金額≧1,000,000
每增加100萬，點數增加2點
	14

	
	捐贈品市值（元）
	點數

	
	金額＜5,000,000
	3

	
	金額≧5,000,000
	6

	(三)核准專利案
	新型專利
	1

	
	設計（新式樣）專利
	1

	
	發明專利
	3

	(四)技轉、先期技轉或授權案
	金額（元）/件
	點數

	
	產學合作計畫同時簽訂先期技轉，而抵免管理費者
	3

	
	金額<60,000
	5

	
	60,000≦金額<300,000
	12

	
	300,000≦金額<500,000
	20

	
	金額≧500,000
	36

	(五)推廣教育(含政府部會委辦之課程、自辦班)
	3

	(六)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競賽得獎
	2

	(七)國科會學生專題計畫
	1

	
	通識教育中心、體育與運動中心、雙語教學推動中心、財經法律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與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士班之達成件數與點數，以本項指標當年度其餘學術單位之平均值來核算。

	(八）學生參與業界實習時數
（海外（含大陸）以兩倍點數計算）
	點數/時數(每320小時)

	
	各系學生符合教育部實習規定之總時數，每320小時0.1點，四捨五入取到小數1位

	
	通識教育中心、體育與運動中心、雙語教學推動中心、財經法律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與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士班之達成件數與點數，以本項指標當年度其餘學術單位之平均值來核算。

	績效指標
	採計點數/件

	(九)南臺學報投稿篇數
	審查狀況
	點數

	
	初審通過具備外審資格
	0.2

	
	刊登
	1

	(十)期刊論文發表篇數
	發表期刊論文之平均點數

(以本校名義發表之SCIE、SSCI、A&HCI、TSSCI、THCI期刊論文，須填報本校教師基本資料庫表1-9經審核通過始得採計；四捨五入取到小數1位)
	點數/篇

	
	(1)符合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資格：
採分級計算點數，分級之百分比依四捨五入方式取至整數計算。同一篇論文若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分屬不同系所，則依該論文級別點數折半計算；若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屬同一系所，則以篇計算之。
	

	
	A級：SCIE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前25%者、SSCI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前40%者、以及A&HCI期刊論文。
	7

	
	B級：SCIE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26%-50%者、SSCI期刊論文在該領域的影響指數排行屬41%-60%者、以及TSSCI或THCI期刊。
	5

	
	C級：SCIE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51%-75%者、SSCI期刊論文在該領域的影響指數排行屬61%-75%者。
	3

	
	D級：SCIE或SSCI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75%以上者。
	1

	
	EI及其他。
	0

	
	(2)非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不採計


說明：有關合約正本歸檔期限，於每年KPI進行結算時，凡未於E-MAIL通知收件日截止前將合約正本回擲研產處建檔，其點數依計畫經費級距折半認列。


南臺科技大學專案計畫配合款申請與使用辦法
民國96年12月31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8年07月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09月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1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0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申請校外專案計畫並管控學校配合款之支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校配合款每年編列預算以三千五百萬元為原則，惟不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所需配合款。
第三條 配合款使用規定如下：
一、專案計畫配合款依補助單位要求之最低比例編列為原則，如無規定配合款比例者，以不超過總經費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二、除計畫補助單位另有規定外，以不編列學校配合款為原則。
三、配合款支用項目，依補助單位規範之項目為原則，如無規定，以執行該計畫相關工作所需項目為主。
前項各款如有特殊狀況，於提出申請時，須敘明編列之必要性，並請申請單位主管加註意見，經簽准後始得支用。
第四條 配合款申請分為二階段作業流程：
一、第一階段為研提計畫前，啟動流程填寫電子表單，並上傳「專案計畫配合款經費分配表」，經簽准後，得以提出計畫申請。
二、第二階段為計畫核定通過後，依實際核定情形，續填電子表單，並上傳核定後「專案計畫配合款經費分配表」，於簽准後始可動支。計畫如未獲核定通過，逕自將電子表單結案。
因故未於計畫申請前，提出配合款申請，須於計畫申請後，補提出配合款申請。如遲至計畫核定通過，尚未提出申請者，須視計畫核定情形，另簽請同意後，始得啟動「直送第二階段」簽核流程填寫電子表單，並上傳經核准簽呈以及「專案計畫配合款經費分配表」，經簽准後始可動支。

第五條 本校設配合款審核小組，審核配合款線上申請案，審核小組由督導副校長、會計室主任、研發長及各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組成之，督導副校長為召集人。
第六條 專案計畫配合款於簽准後始可動支。經核撥之配合款，須依核定時之項目、金額於計畫執行期間內支用。配合款支用項目或其金額，如需變動，須經補助單位同意或不影響原有規範情形下，始得提出經費流用申請。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2

附表
南臺科技大學專案計畫配合款經費分配表
填表時間: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經費項目
	配合款經費明細(請勾選階段)

	
	□ 階段一：計畫申請配合款

	
	□ 階段二：核定後配合款 (註：須檢附計畫經費總表)

	
	單價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人事費
	
	
	
	
	

	業務費
	國內差旅費、
短程車資、運費(範例)
	
	
	
	

	
	出席費(範例)
	
	
	
	

	
	工作費(範例)
	
	
	
	

	
	學生兼任助理(範例)
	
	
	
	請註明研究獎助生或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

	
	勞保及6%勞退之雇主負擔費用(範例)
	
	
	
	

	
	補充保費(範例)
	
	
	
	

	
	印刷費(範例)
	
	
	
	

	
	材料費(範例)
	
	
	
	

	
	雜支(範例)
	
	
	
	

	
	小計
	
	
	
	

	設備費
	A
	
	
	
	

	
	B
	
	
	
	

	
	C
	
	
	
	

	
	小計
	
	
	
	

	總   計
	
	
	
	


（本表格若不夠使用，可自行延伸）
  1.3版                           FM-HB-001


 1.2版                                     FM-HB-001
南臺科技大學約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兼任人員費用支給標準
民國 107年 07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12月 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 01月 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9月 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兼任人員費用支給，特訂定本標準。
二、本校約用國科會計畫兼任人員悉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辦理；依計畫性質按月核實支給講師、助教級兼任人員工作酬金；具學生身分之兼任人員(以下簡稱學生兼任人員)認定屬學習範疇者，支給研究津貼；認定屬僱傭關係者，支給工作酬金。
三、本校約用國科會計畫兼任人員按月報支給付工作酬金或研究津貼，每月至少支給新臺幣六千元，並得由計畫主持人依工作內容、績效表現、專業技能等綜合考量後建議核與相應報酬，其標準如表一；本標準僅適用於國科會計畫，其他計畫不受本標準之限制。如情形特殊者，得視約用特殊專長，由計畫主持人敘明具體理由經專案簽核後酌予提高， 惟應以計畫經費支應。
表一 國科會計畫兼任人員費用支給上限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博士班研究生
	
碩士班研究生
	
大 專學 生
	

講師級
	

助教級

	已獲博士候選人資
格者
	未獲博士候選人資
格者
	
	
	
	

	最高以不超過 44,000 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40,000 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20,000 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10,000 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10,000 元
	最高以不超過
9,000 元


四、計畫主持人約用學生兼任人員時，應確認雙方關係屬學習範疇或僱傭關係，於進用前完成人員分流約用程序，計畫執行完成或停止時應即終止約用關係。
五、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第三點規定，擔任專題研究計畫任一類研究人力，不得再擔任同一計畫之其他類研究人力。
專任人員不得擔任國科會其他專題研究計畫之兼任人員、臨時工；如因計畫執行需要， 得由計畫主持人經專案簽核後，由二件以上計畫經費分攤合聘專任人員所需費用。
六、具專職工作之學生兼任人員，須自行依其任職機構之規定辦理，按月報支給付工作酬金或研究津貼以不超過表一支給標準最高額度之 50%為原則，惟最低金額應符合第三點之規定。
七、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第八點，應迴避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及姻親為研究人力，受約用人員須簽具「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兼任人員具結書」。且依教育部「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5條及第 18 條規定，大陸地區學生在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之工作。
八、本標準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標準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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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南臺科技大學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兼任人員具結書

具結人 	為擔任南臺科技大學執行國科會計畫之兼任人員，茲聲明如下：
一、 本人非屬進用時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二、 有無同時任職其他機構之專職工作：
□無。
□有，已取得任職機構同意兼職證明。

若有違反上述聲明，或有不實情事者，不予核銷相關經費及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特立具結書為證。

國科會計畫編號：
計畫主持人：○○○系○○○
共同主持人：○○○系○○○

具  結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所在地： 聯絡手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日

南臺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民國106年07月2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03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1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01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教師及研究人員對學術倫理之素養，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的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如下：
(一)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專案研究人員。
(二)參與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之專兼任人員(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博士級研究人員、專/兼任技術人員或研究人員、專任人員、兼任人員、臨時人員、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受獎助學生)。
三、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應依下列各款規定，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登錄建置帳號後，至「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修習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必修至少18個單元，須滿6小時(如附表)，通過測驗並取得修課證明：
(一)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及專案研究人員，應於完成聘任後一年內取得必修單元之修課證明。
(二)申請國科會計畫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博士級研究人員、專案研究人員、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人，應於計畫申請時出具修課證明影本，參與人員如為校外人士，責由計畫主持人協助提出修課證明影本。
(三)參與執行國科會計畫之研究人員(含博士級研究人員、專/兼任技術人員或研究人員、專任人員、兼任人員、臨時人員)於起聘日起一個月內取得必修單元之修課證明並於製作第一次撥款清冊時檢附修課證明影本；參與人員如為校外人士，責由計畫主持人協助提出修課證明影本。
前項各款人員若已取得「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請檢附影本乙份送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申請免修，經審核通過後，免修習本課程。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
教師及研究相關人員必修課程(核心課程)
105學年度共20個必修單元，時數6小時40分。
	次序
	中文版核心單元
	英文版核心單元

	1
	研究倫理的定義與內涵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Ethics: Definition and Content

	2
	研究倫理的專業規範與個人責任
	Professional Norms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in Research Ethics

	3
	研究倫理的政府規範與政策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in Research Ethics

	4
	不當研究行為：定義與類型
	Research Misconduct: Definition and Types

	5
	不當研究行為：捏造與篡改資料
	Research Misconduct: Fabr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6
	不當研究行為：抄襲與剽竊
	Research Misconduct: Plagiarism

	7
	不當研究行為：自我抄襲
	Research Misconduct: Self-Plagiarism

	8
	學術寫作技巧：引述
	Academic Writing Skill: Quoting

	9
	學術寫作技巧：改寫與摘寫
	Academic Writing Skill: Paraphrasing and Summarizing

	10
	學術寫作技巧：引用著作
	Academic Writing Skill: Referencing

	11
	學術寫作技巧：作者定義與掛名原則
	Academic Writing Skill: Definition and Principles of Authorship

	12
	著作權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of Copyright

	13
	個人資料保護法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14
	隱私權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of Privacy

	15
	受試者保護原則與實務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Human Subject Protection

	16
	科學研究之利益衝突與管理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Research

	17
	科技部對學術倫理的相關規範
	Guidelines for Academic Ethics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8
	適當的使用研究經費
	Appropriate Use of Research Funding

	19
	利益衝突：案例探討
	Case Study in Conflict of Interest

	20
	研究資料處理：案例探討
	Case Study in Management of Research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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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聘僱專任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原則
民國106年7月2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12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2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1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2月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1月2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人員工作酬金支給，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校執行國科會計畫支給專任人員起聘月酬金分為「本薪」及「加給薪資」(如表一)。新進人員起薪依學歷核給「本薪」，並得由計畫主持人依受聘僱人員之專業能力、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專業證照及服務年資等綜合考量後，提出「加給薪資」之建議，依本校流程簽請核定其起聘月酬金。
	學歷
起聘
月酬金
	副學士
	學 士
	碩 士
	博士

	本薪
	三萬零四百元
	三萬六千三百元
	四萬一千五百元
	五萬八千三百五十元

	加給薪資
	1. 年資加給點數：一年至多核給二點，本項加給點數上限為十點。
2. 專業加給點數：博士級研究人員加給點數上限為三十點，其他人員加給點數上限為十點。
3. 每一加給點數為五百元。


表一 國科會計畫專任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三、專任人員聘僱滿一年後，續聘月酬金為前一年工作月酬金加計「晉支薪資」，得由計畫主持人依聘僱人員前一年之績效自訂「晉支點數」，每一晉支點數為五百元；博士級研究人員「晉支點數」超過十點、其他人員「晉支點數」超過五點，由計畫主持人敘明具體理由簽請核准後始得核發，惟應由計畫內經費支應。
四、專任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工作酬金應按月支給，如有未滿一個月者，按實際在職日覈實計之；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工作酬金總數除以該月全月日數。
五、專任人員工作酬金得核列至多一個半月薪酬之年終工作獎金。擔任國科會不同計畫項下專任人員，當年度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不論其在職月份是否銜接，得依當年實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例發給。
六、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應辦理專任人員之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前開有關雇主應負擔費用由計畫內經費支應。
七、依據「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第八點之規定，應迴避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及姻親為研究人力，受聘僱人員另依本校「計畫專任約聘人員僱用契約」載明辦理。且依教育部「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十五條及第十八條規定，大陸地區學生在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之工作。
八、「本薪」之調整得參考軍公教人員調薪幅度，簽核後予以調整。
九、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研究獎勵實施要點
民國99年09月0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9年11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4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0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11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1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0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2月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05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05月3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5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04月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06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4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8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05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5月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6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1月2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1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5年06月0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研究及產學績效卓越之教師、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提高本校學術研究競爭力，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及「南臺科技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辦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為本校彈性薪資績優教師(以下簡稱績優教師)，係指於學術研究、實務應用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有卓越績效者，但不含教學績效傑出人員、行政工作績效卓著人員及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之人員。獎勵對象應符合下列規範：
(一)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內曾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二)若依相關規定借調其他單位，不得於同一期間重複領取本校及借調單位之國科會研究獎勵金。
三、本校設「研究獎勵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績優教師推薦名單與績效管考。委員會由督導副校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體育與運動中心中心主任、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中心主任、研發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組成之。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為執行秘書。
四、獎勵推薦名額：依國科會每年函知本項獎勵可申請補助總額，按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體育與運動中心、雙語教學推動中心前一年度所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及國際合作類研究計畫金額之比例進行分配可推薦獎勵額度，提供各單位做為推薦之依據。
[bookmark: _Hlk227828905]五、績優教師每年受理申請一次，採計申請人提出申請之前一年八月一日起至申請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績效，評選項目及績效計算如附表一，由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並備妥各項審核資料，送所屬學院(中心)初審。各學院(中心)依其可獲推薦獎勵額度，篩選出推薦優先順序，送委員會複審，委員會依各學院(中心)績效目標值如附表二，審議通過推薦名單(含候補人若干名)及建議獎勵等級。
[bookmark: _Hlk227828989]六、前揭審議結果轉陳本校「彈性薪資暨奬勵補助審議委員會」審議，核定獎勵名單及奬勵支給額度；惟每月最低不得少於五千元。
[bookmark: _Hlk227165961]獎勵人數不得逾本校前一年度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總人數百分之四十；副教授職級(含)以下人數占獎勵人數之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 
獎勵核給期程自當年度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七、獲核定獎勵人員，應於獎勵期間結束二個月前，繳交執行績效報告，獎勵期間中途離退者亦同。執行績效報告應包括學術研究、實務應用研究、跨領域研究、產學研究或國際合作等面向之績效，由委員會審議每位受獎勵人員於獎勵核給期間績效，應維持或優於各獎勵資格，作為下一年度本項獎勵之依據。
八、本校對獲核定獎勵人員，提供教學、研究及行政相關支援，悉依「南臺科技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奬勵補助支應辦法」第十條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計畫」及學校相關經費，如未獲國科會補助，本項獎勵即停止發放。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績優教師各獎勵評選項目及績效目標值採計方式
1. 採計申請人提出申請之前一年八月一日起至申請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績效，按執行月數比例計算可認列績效；計畫執行月數以合約或公文原所載日期為憑，非經校內經費展延之日期。
2.申請人依各獎勵評選項目自選權重比例(不得為0)，權重比例累計上限為100%，所獲得累計金額即為申請人參加評比之績效目標值。
	獎勵評選項目(金額)
	自選配分
(累計上限100%)
	相關規定

	期刊論文
	10%-30%
	1.須以本校名義發表，採計SCIE、SSCI、A&HCI、TSSCI或THCI期刊論文，且為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訊作者。
2.每篇論文分級標準參考本校學術論文獎勵辦法第六條計算，A+級為十五萬元、A級為五萬元、B級為三萬元、C級為一萬五千元、D級為五千元。

	學術研究計畫
	30%-50%
	1.須為計畫主持人，且依規定編列管理費：
(1)採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產業前瞻技術計畫、國家型科技計畫、政府部會研究型計畫。
(2)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僅採計國科會補助金額。
(3)如為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金額折半計算。
2.不採計教育部非研究型計畫或教學改進計畫、國科會科普活動、國科會短期研究、國科會人員交流等非研究型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及技轉
	30%-50%
	1.須為計畫主持人，且依規定編列管理費：
(1)採計企業及法人研發計畫。
(2)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僅採計廠商出資金額。
2.不採計代購設備金額、委託檢測、委託勞務、教育訓練、人力培訓等非屬研發性質之產學合作計畫。
3.技轉金額(含國科會先期技轉)應扣除上繳科發基金額度，且技轉金繳入校庫者。

	專利
	5%-20%
	須為專利發明人，採計已領證件數，且歸屬南臺科技大學者：
1.國外發明專利：每件以20萬元計算。
2.國內發明專利或設計專利：每件以10萬元計算。
3.國內或國外新型專利：每件以3萬元計算。



附表二 獎勵等級及各學院(中心)績效目標值
	獎勵等級
	績效目標值
	建議每月獎勵點數

	
	工學院
	數位設計學院
智慧健康學院
	商管學院、人文社會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體育與運動中心、雙語教學推動中心
	

	傑出獎勵
	累計金額達250萬(含)元以上
	累計金額達220萬(含)元以上
	累計金額達200萬(含)元以上
	31~40點

	特優獎勵
	累計金額達150萬(含)元以上
	累計金額達120萬(含)元以上
	累計金額達100萬(含)元以上
	16~30點

	績優獎勵
	累計金額達50萬(含)元以上
	累計金額達30萬(含)元以上
	累計金額達25萬(含)元以上
	5~1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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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____年提升教師研發能量經費補助申請表
論文委外潤稿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 
	申 請 人
	
	系  所
	

	職    別
	
	本校起聘日期
	

	投稿日期
	
	收據日期
	

	論文名稱
	


	投稿國際期刊名稱
	


	期刊類別
	□SCIE  □SSCI  □A&HCI  □其他：_________

	申請補助金額
	_______________元。
如以外國幣值計價者，請註明發票日期當日之匯率：_____。

	自我檢核及聲明
	1. 作者序：□第一作者、□第一通訊作者
2. □本篇論文未曾接受校內外相關潤稿補助。
3. □本篇論文，已確認僅由本人提出申請。
4. □檢附委外潤稿費用之收據正本或電子發票，如附件一。
5. □檢附國際期刊發行單位接受投稿之回函，如附件二。
6. □檢附投稿國際期刊收錄至WOS資料庫之證明，如附件三。
7. □已潤稿之稿件全文。
8. □以上陳述均與事實相符無訛，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自負相關責
     任，並同意繳回已撥付之補助金額。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主任
	<請簽名並加註日期>



	院    長
	<請簽名並加註日期>



	審查結果
	經本校____年____月____日審查小組複審會議決議：
□通過、□不通過。
核定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研發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委外潤稿費用之收據正本或電子發票
	黏貼線/轉貼檔案

	
< 檢附之憑證，如為電子發票，列印紙本後，請老師於空白處簽名或核章 >



附件二 國際期刊發行單位接受投稿之回函
	黏貼線/轉貼檔案

	




附件三 投稿之國際期刊收錄至WOS資料庫之證明
	黏貼線/轉貼檔案

	


 

[bookmark: _Hlk205467638]南臺科技大學教師研究及產學合作獎勵辦法-適用114學年度
民國88年06月29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民國 97年03月26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年07月10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年10月15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年01月13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年07月29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04月07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1月11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5月04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10月12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11月13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01月21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0月21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06月28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01月16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01月14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1月12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6月22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1年09月21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4月17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04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積極投入研究工作與參與產學合作，以提高本校學術地位，增進校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以「南臺科技大學」名義，擔任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
第三條 本辦法所獎勵之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均需編列管理費且無學校配合款者，大型整合型計畫(每年補助金額超過300萬元且無學校配合款)之子計畫視為單一計畫案。
凡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出資計畫、學分班、證照辦理(或培訓)、遊學團、獎學金等計畫，不予以獎勵。
第四條 受獎勵對象以仍在本校服務之專任教師為限，凡離職者均不給予獎勵。當年度若已獲本校彈性薪資獎勵之教師，不得重複領取本項獎勵。
第五條 教師提出申請獎勵之研究或產學合作計畫，如未填入本校教師基本資料登錄系統則不予獎勵。
第六條 執行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者，且計畫結案日期（多年期計畫須分年結案）於前一年8月1日至申請獎勵當年7月31日之間，視計畫管理費實收金額核給不同額度之獎勵點數如下(管理費以千元為單位)： 
	獎勵點數
管理費 
	管理費實收金額

	4萬5千元以下
	每1千元核給0.4點

	4萬5千元(含)至45萬元(不含)
	每1千元核給0.5點

	45萬元(含)以上
	每1千元核給0.6點



第七條 本項獎勵每年受理申請一次，計畫主持人於計畫結案後，需將結案相關證明資料上傳至本校「政府計畫管控系統」或「產學計畫合約管理系統」，始得提出獎勵申請，由各系(所)轉送所屬學院或中心彙整，於八月三十一日前送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審核，通過者再送審查小組審議，經彙總後之獎勵點數名冊報請校長核定。
第八條 審查小組由督導副校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會計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推派具產學經驗豐富之教師代表，由督導副校長勾選三位教師擔任委員。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為執行秘書。
第九條 本項獎助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學校經費支應，依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核定通過之當年度預算為限。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提升教師研發能量經費補助要點
民國97年11月28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1月1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2年12月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3年10月8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0月8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0月21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月18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7月4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7月4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3月11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月20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7月7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6月22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9月21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1月11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4月17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1月2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積極從事研究，提升教師研發能量，促進學術研究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項目及資格：
(一)國際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有意執行國際性學術研究、國際產學合作，且五年內曾發表國際期刊或學術研討會論文者優先 。
(二)國內學術研究：當年度一般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未獲通過者。每位專任教師獲本項補助後申請翌年度國科會計畫如未獲補助，至多僅限二次，將不得再申請本項補助；惟後續年度若獲得國科會補助計畫，則前開補助次數將重新計算。
(三)論文委外潤稿：以本校名義投稿WOS收錄之國際期刊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四)新進教師先期研究：新進教師到校三年(自起聘之日起計算)內，得依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 
三、申請規定：
(一)國際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國內學術研究：申請人提出研究計畫書，送所屬系(所、中心、學位學程)、院主管審查，經院主管簽註推薦意見後再送審查小組審議。
(二)論文委外潤稿：申請人檢具前一年十月一日至當年九月三十日前之潤稿費用支出憑證，連同投稿之回函與已潤稿之稿件全文提出申請，送所屬系(所、中心、學位學程)、院主管審查後，再送審查小組審議。同一稿件不得重複申請校內外其他潤稿補助。
(三)新進教師先期研究：申請人提出研究計畫書，送所屬系(所、中心、學位學程)、院主管審查，經院主管簽註推薦意見後再送審查小組審議。
四、補助項目及金額：
(一)國際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每人每年最高補助二十五萬元；補助天數以不超過30天為原則(以暑假出國為原則)；應於申請後之次年九月三十日前執行完畢。
(二)國內學術研究：每案補助不超過十萬元。
(三)論文委外潤稿：每篇論文補助上限為一萬元，每人每年至多補助三篇。本項補助金額全校每年以八十萬元為上限，教學年資淺之教師得優先補助。
(四)新進教師先期研究：每位教師每年最高補助十五萬元，到校滿三年後不得提出申請。
每年補助總金額以五百五十萬元為上限，補助經費由「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項下支應。特殊申請案經審查小組審議後簽請校長核准者，不受前項補助金額及天數之限制。

五、審查標準：
依申請者之既有研究成果與潛力、計畫內容與特色、預期效益、相關研究計畫之配合等因素審議之。
六、審查小組由督導副校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會計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由主管各推薦1名教師代表。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及國際事務長為執行秘書。必要時得邀請產業或專家學者列席指導。
七、受補助人應履行下列義務：
(一)國際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
1.研究結束一個月內，應檢附單據辦理核銷、上網填寫研究心得並繳交紙本報告經系院主管審核。
2.執行完畢後一年內應提出國科會雙邊合作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或簽訂國際產學合作計畫。
(二)國內學術研究：
1.申請後之次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應檢附憑證依規定核銷，並提出結案報告。
2.次年年底前提出申請國科會計畫或相關研究性質之產學合作計畫。
(三)新進教師先期研究：
1.申請後之次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應檢附憑證依規定核銷，並提出結案報告。
2.次年年底前提出申請國科會計畫或相關研究性質之產學合作計畫，以及以本校名義擔任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投稿於WOS收錄之國際期刊論文或國際研討會論文一篇。
如未履行義務者，二年內不得提出申請。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附表

提升教師研發能量經費補助支出用途範例
	說    明
	1.各申請項目依本校《提升教師研發能量經費補助要點》規定。
2.有鑒於計畫研究標的多元且研究過程需求不一，支出用途仍應視計畫個案認定。

	申請項目
	補助項目
	備註

	國際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
	1. 往返交通費(學校往返機場交通費、機票費)
2. 生活費
	1. 天數≦15日：生活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規定。
2. 天數≧16日：生活費依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規定。
3.機票以經濟艙為限。

	國內學術研究
	1. 消耗性器材
2. 化學藥品
3. 資料檢索費
4. 資料庫使用費
5. 儀器使用費
6. 委託試驗費
7. 問卷調查費
8. 印刷與影印費
9. 雜支(含：文具、雜項支出、郵電費，不得超過補助經費之10%)
10.學生兼任人員費用、補充保費或勞保及勞退雇主負擔費用(不得超過補助經費之30%)
	1.學生兼任助理：區分為研究獎助生、勞僱型學生兼任人員二類，請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2.各項支出需提供單據憑證及佐證資料，依本校流程辦理核銷。

	論文委外潤稿
	潤稿費
	申請人須檢附：潤稿費用支出憑證、投稿之回函及已潤稿之稿件全文。

	新進教師
先期研究
	1. 消耗性器材
2. 化學藥品
3. 資料檢索費
4. 資料庫使用費
5. 儀器使用費
6. 委託試驗費
7. 問卷調查費
8. 印刷與影印費
9. 雜支(含：文具、雜項支出、郵電費、研究倫理審查等)
10.學生兼任人員費用、補充保費或勞保及勞退雇主負擔費用
	1.學生兼任助理：區分為研究獎助生、勞僱型學生兼任人員二類，請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2.各項支出需提供單據憑證及佐證資料，依本校流程辦理核銷。




南臺科技大學學術論文獎勵辦法
民國115年03月16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積極發表學術研究成果，以提高本校學術地位，增進校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以「南臺科技大學」名義，發表研究成果於國內外學術期刊，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未以本校名義所發表之論文，不得提出申請。
第三條 受獎勵對象以核定獎勵時仍在本校服務之專任教師為限，凡離職者均不給予獎勵。
第四條 發表之期刊論文須優先使用我國正式國名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中華民國(臺灣)或Taiwan臺灣，除上述國名外，該論文不予獎勵。
為避免投稿掠奪性期刊影響申請人研究心血，若於投稿前已為教育部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列出之警示期刊清單者，依規定不予獎勵，教師投稿前應自我檢核。
第五條 審查小組由督導副校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會計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推派具豐富學術研究經驗之教師代表，由督導副校長勾選三位教師擔任委員。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為執行秘書。
第六條 獎勵標準：
一、期刊論文分級核給獎勵點數，分級之百分比計算依四捨五入方式至整數處理，各級別獎勵點數如下：
(一) A+級：發表於 Nature、Science 等國際頂尖學術期刊，每篇核給獎勵點數150點。
(二)A級：SCIE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排行(rank)屬前25%者、SSCI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前40%者、以及A&HCI期刊論文，每篇核給獎勵點數50點。
(三)B級：SCIE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26%-50%者、SSCI期刊論文在該領域的影響指數排行屬41%-60%者、以及TSSCI或THCI期刊，每篇核給獎勵點數30點。。
(四)C級：SCIE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51%-75%者、SSCI期刊論文在該領域的影響指數排行屬61%-75%者，每篇核給獎勵點數15點。
(五)D級：SCIE或SSCI期刊論文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排行屬75%以上者，每篇核給獎勵點數5點。
二、期刊論文若為多人合著，每篇論文僅獎勵一次，獎勵點數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
(一)申請獎勵之期刊論文若為合著時，限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一提出申請。論文作者為二人，核給第六條相關級別獎勵點數之百分之七十五；論文作者為三人，核給第六條相關級別獎勵點數之百分之五十；論文作者為四人，核給第六條相關級別獎勵點數之百分之二十五；論文作者為五人（含）以上合著，核給第六條相關級別獎勵點數之百分之二十。但若合著之論文作者均為本校師生，則獎勵點數以篇計算，不受前述合著人數獎勵之限制。
(二)申請人非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時，該篇核給獎勵點數3點。
第七條 申請作業流程如下：
一、本項獎勵每年受理申請一次，符合第六條規定之期刊論文，且正式出版時間為前一年8月1日至申請獎勵當年7月31日之間者，可提出申請。但申請人所發表之論文已於上述期間內出版，接獲出版通知時已超過申請期限者，可提出相關佐證資料，併入下次申請時辦理。
二、凡符合申請獎勵條件之論文，需填報至本校教師基本資料登錄系統，經由系所及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進行資料審核通過後，下載獎勵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含論文全文)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申請，由系級教評會進行實質審查。
三、系級教評會審核通過者，送院級(各學院、中心)教評會審核。
四、院級教評會審核通過者，於10月15日前送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彙整，並提報審查小組審議，經彙總後之獎勵點數名冊報請校長核定。
第八條 獎勵金之核給：
一、期刊論文每點獎勵金額，比照當年度依「南臺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辦法」第五條經計算所得之金額。
二、獎勵金之計算，為每篇論文所獲得獎勵點數與每點獎勵金額之乘積，即為該篇論文之獎勵金。
三、期刊論文獎勵每人每年獲得之金額不得超過二十萬元。
第九條 本項獎勵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獎補助款學校自籌經費，每年以二百萬元為上限；如當年可獎勵總金額超過二百萬元，得依比例調降核發。當年度若已獲核定支領彈性薪資獎勵者，不得重複領取本項獎勵。
第十條 曾獲本辦法獎勵之論文若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應依「南臺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資格及學術倫理要點」之規定辦理，經確定違反學術倫理者，應繳回獎勵金。若因而致使他人之權益受損者，本校並得另依法求償。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儀器設備借用暨收入經費分配要點
民國92年3月1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8年7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0年05月16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0年05月16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5年09月26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高儀器設備使用效率與維護，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術單位、研究機構、業界廠商借用本校儀器設備均依本要點辦理。
三、借用人於使用前應先填寫申請單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提出申請，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協助完成校內核准程序，經核准後通知借用人於規定期限內繳交使用費，始完成借用程序。
四、借用單位對所借用之儀器設備應善盡保管責任，不得擅自移轉給第三者使用，亦不得用於與申請內容不符之用途。本校儀器設備負責人得隨時查核使用情形，並提供使用維護意見。
五、未依規定程序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申請或未完成借用程序而擅自使用儀器設備者，應立即停止使用，並處以原應繳費用三倍之罰款。本校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使用者之機關。
六、儀器設備借用期間，除因自然損壞或天災等不可抗力之事由外，如有損害之情事，所需之修繕保養費用，概由借用單位負完全賠償責任。
七、需由本校提供技術諮詢服務者，得另簽合約書（格式如附件）。
八、借用儀器設備之收費依據本校儀器收費標準收取，收入經費分配原則如下：
(一)編制內已聘有儀器設備操作人員者，得編列設備維護準備費，唯不得超過收入經費之90％。
(二)未聘有儀器設備操作人員者，得編列人事費用，唯不得超過收入經費之50％，亦得編列設備維護準備費，唯不得超過收入經費之40％。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儀器設備借用申請單
(105.09.26修訂)

學年度：□□□
申請單編號：□□□□□□□□□-FC（由研產處填寫）
申請日期(送件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單位
	

	借用人姓名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儀器名稱
	

	預定借用日期
	

	儀器使用費用(元)
	
	收據影本
(請勾選)
	□已檢附
□未檢附
□已補繳日期：

	簡述使用儀器
內容
	

	以下由南臺科技大學填寫(檢核)

	研究中心名稱
	

	儀器保管人
	
	技術員
	姓名
	

	
	
	
	分機
	

	中心主任/系主任
	

	院長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註：借用申請單『正本』由申請單位留存，『影本』由研產處備存。
附件
南臺科技大學技術諮詢或技術服務合約書

甲方：南臺科技大學
      系所名稱：                  教師姓名：
乙方：
      代表人：

乙方簽署請甲方提供專業諮詢與服務，甲方依據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要點，與乙方簽訂下列條款以資遵據：
一、諮詢與服務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為期     天/月。
二、諮詢服務期間，甲方將提供下列服務：（請針對諮詢內容簡要提列）
1. 
2. 
三、甲乙雙方一經簽訂本合約，甲方對於諮詢與服務內容負有完全保密之義務與責任。
四、甲方所提供之諮詢與服務內容僅列為乙方參考資料，無任何法律上之效力，如乙方要公開甲方提供之諮詢與服務內容，需經書面通知甲方取得同意，方能公開之。
五、乙方於簽約後10日內，須付甲方$         元。
六、本合約簽訂後，乙方對於甲方提供諮詢與服務內容不得有異議與不履行付款之執行義務。
七、甲乙任何一方若有違約情事或雙方發生爭議，應先以協商方式尋求解決。雙方若需提請法院訴訟，則以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八、本合約若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之。
九、本合約壹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一正本。

立合約書人

甲方：南臺科技大學	乙方：
單位名稱：
代表人：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南臺科技大學貴重儀器設備購置與維修審議作業要點
民國97年9月15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0年05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0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0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貴重儀器設備購置與維修之審議機制，包含資源的妥善利用、規格的適當性和使用效益之回報與評估，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規範之貴重儀器設備為單項超過新臺幣100萬元者，維修案為超過新臺幣20萬元者。
三、凡本校貴重儀器設備之購置，應事先提出預算審議，依其經費來源，審議權責區分如下：
(一)教育部獎補助款支應：由本校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審議。
(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支應：由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經費預算管考會議審議。
(三)本校自有經費：由本校貴儀審查小組會議審議。
(四)其他計畫經費：由計畫主持人依補助單位之規定辦理。
四、為審議本校自有經費購置或維修貴重儀器設備，成立貴儀審查小組。小組成員由督導副校長、研發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會計室主任、圖資長和貴儀中心主任組成之，另視需要得聘校外諮詢委員。督導副校長得視需要召開貴儀審查小組會議，及指派校內相關專長教師先行審視採購內容並提供意見。
五、貴重儀器之使用效益評估由設備保管人於每年度結束時填表提報使用狀況，如有特殊情形得提報貴儀審查小組審議。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實施要點
民國108年7月15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具研究及學術發展潛力之優秀全時就讀博士生，支持其安心、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特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訂定本要點。
二、經費來源：
申請國科會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補助款及本校經費，每年獎勵名額視該部補助員額及實際申請審核情形，本校相對提撥獎勵經費。若未獲國科會補助，本項獎學金即停止發放。
三、申請資格：
自108學年度起經本校博士班甄試、考試進入本校就讀或逕修讀博士學位，已註冊之在學博士班一年級新生(不含港澳生、陸生)，但有以下情形者，不得申請本獎學金：
(一)於公私立機構從事專兼職工作者，但在本校擔任兼任研究人員或教學助理者不在此限。
(二)錄取當學年度辦理休學、保留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
四、獎勵期間及獎勵金額：
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金四萬元，獎勵期間自博士班一年級當年度9月1日起至第四年8月31日止，為期四年共計一百九十二萬元。
獎勵金額得由國科會補助款及本校經費共同負擔，受獎博士生於第一年及第二年就讀期間由國科會每月獎勵三萬元，本校獎勵一萬元；第三年及第四年就讀期間，由國科會每月獎勵二萬元，本校獎勵二萬元。
本項獎學金於隔月17日發放。
五、本校成立「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優秀博士生審議與績效管考。委員會由督導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工學院院長、商管學院院長組成之，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擔任執行秘書。
六、審核程序：每年9月30日前，各學院推薦符合第三點規定之博士生人選，並檢附該生學術研究計畫及其他具研究、學術發展潛力文件，送委員會審議。獎勵名額之分配按各學院前四年度獲得國科會研究計畫經費之比例進行分配。
七、定期考評：受獎勵博士生每學期至少修讀3學分及格或博士班課程累計修課達18學分及格者，於每年7月10日前送繳研究成果報告，由所屬系所及學院考評後，經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得續領次一學年獎學金，如未通過考核之博士生，次學年起不得申領本項獎學金。
八、受獎勵博士生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喪失其受獎勵之資格：
(一)提供不確實入學申請資料者，已領取之獎學金並應繳還。
(二)未完成註冊或轉學離校者。
(三)學期中途休、退學者，且當學年已領取之獎學金並應繳還。
(四)未達研究成效考評者。
(五)被記小過(含)以上者。
(六)有影響校譽之行為，且情節嚴重者。
九、受獎勵博士生得依「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生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或「南臺科技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申請就讀期間免收學雜費及學分費，且外國學生住宿費全免之獎助，惟不得申請上開辦法之獎學金。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申請暨校內甄選流程
                                                                     111/9/12修訂
 訂定(修訂)「南臺科技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


審核通過

考評通過
送繳執行績效報告至國科會
辦理結案
研究成效考評
每年7月10前繳交研究成果報告
校內獎勵名額之分配及申請公告

國科會核定、請款

各學院彙整簽核後之申請表、佐證資料繳交至研產處，送委員會審議
每年9月30日前
指導教授、系(所)、學院推薦
符合資格之博士班新生
提出申請
學年度開始執行，按月核撥獎學金
校長簽核通過
國科會受理申請、額定名額公告

考評
不通過
退回各學院將資料返還博士生
審核不通過
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審查
委員會審議
研產處彙總資料備函提出申請

送回各學院，並終止發放獎學金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____學年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申請人基本資料 

	學　　院
	
	系    所
	

	姓    名
	
	身分證(護照)字號
	

	國    籍
	
	學　　號
	

	班　　級
	
	指導教授
	

	申請獎勵期間
	yyyy/mm/dd ~ yyyy/mm/dd (一次補助4年）

	獎勵金額
	每月4萬元，共計192萬元。

	1、 研究表現(30%)： 
(1) 學術研究成果(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
如為共同作者，請敘明個人貢獻程度。
(2) 研發成果智慧財產及其應用績效(專利、技轉)
如為師生或多人共有，請敘明個人貢獻程度。
(3) 獲獎及榮譽
(4) 歷年成績影本



2、 未來四年學術研究及預估成果(70%)：
(1) 簡述讀書計畫(30%)
(2) 預估研究成果(40%)
1. 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篇數
2. 專利申請件數/技轉金額
3. 參與計畫執行件數
4. 學術或競賽獲獎數
 



	申請人切結
及聲明
	本人為全時在校生，且未在校外擔任任何專兼任職務，如受獎勵期間因故在校外有專兼職工作或違反「南臺科技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實施要點」規定之情事，同意取消獎勵資格，並繳回當學年已領取之獎學金。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推薦
	



指導教授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推薦
	



系所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院推薦
	



院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結果
	□通過，獎勵期間自___年___月~___年___月止，每月獎學金4萬元
□不通過
經___年___月___日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研發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4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_____學年培育優秀博士生研究成果報告

填寫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學    院
	
	系    所
	

	學生姓名
	
	學    號
	

	年    級
	
	指導教授
	

	請說明本學年度研究成果具體績效
1. 本報告以標楷體12號字，固定行高18點書寫。
2. 報告內所有藍色字體標示處，僅供參考，可依個人成果調整，正式報告時請刪除。
3. 因研究領域屬性不同，請依個人於本年度研究期間產出之績效，盡量條列說明，沒有績效的項目可以略去，範例如下：

研究質化成果：


量化成果：
一、期刊論文：
1.
2.
3.
二、研討會論文：
1.
2.
三、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
1.專利：
	類別
	專利名稱
	國別
	專利號碼
	發明人
	專利權人
	專利核准日    期

	發明專利
	
	
	
	
	
	

	發明專利
	
	
	
	
	
	

	新式樣專利
	
	
	
	
	
	

	
	
	
	
	
	
	


 說明：專利發明人如為師生或多人共有，請敘明個人貢獻程度。

2.技術移轉：
	技術名稱
	技術所有人
	合作單位
	授權期間
	技轉金額

	
	
	
	
	

	
	
	
	
	

	
	
	
	
	


說明：技術移轉案如為師生共有，請敘明個人貢獻程度。

四、參與校內計畫執行：
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合約編號：○○○○○○○、執行期間108/8/1~109/7/31、計畫經費：3,962,000元)。
2.教育部補助辦理「第九屆○○○○○○○○○○研討會」(計畫主持人、合約編號：○○○○、執行期間108/10/1~109/7/31、計畫經費：150,000元)。
3.○○○公司委託執行「○○○○○○○○○○計畫」(計畫主持人、合約編號：○○○○、執行期間108/11/1~109/5/31、計畫經費：150,000元)。
4.○○○公司委託執行「○○○○○○○○○○計畫」(計畫主持人、合約編號：○○○○、執行期間108/12/1~109/6/30、計畫經費：150,000元)。
(以上均請敘明個人貢獻程度。)

五、獲獎及榮譽(含競賽) 
1.
2.

六、其他：(協助指導教授/系所/學院辦理學術相關活動、獲邀演講等)
1.
2.

學年成績：
  本學年度學業成績說明，並請另頁檢附成績單影本。


	切結聲明
	   上述本人所填資料均確實無虞，且本人為全時就讀博士生，獎勵期間未任職校外專兼任職務，如有不實資料或未盡告知之責，本人願意繳回本學年度已獲獎勵金額，並自行承擔相關責任。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考評
	□通過。
□不通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任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院考評
	□通過。
□不通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任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結果
	□通過，考評成績：______。
□不通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___年___月___日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
研發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南臺科技大學鼓勵師生參加國際技藝能競賽一覽表
更新日期：110年05月10日
	項次
	競賽名稱
	地點
	補助
型式
	補助上限(元)
	備註

	1
	方程式汽車賽車
	日本
	團隊
	日本  ：850,000 
中國沿海：600,000 
中國內陸：850,000 
	

	
	
	中國
	
	
	

	2
	日本三重大學能源車競賽
	日本
	團隊
	300,000
	

	3
	國際機器人世界盃足球賽
(FIRA RoboWorld Cup)
	馬來西亞
	團隊
	140,000
	

	4
	全日本電腦鼠競賽
(全日本マイクロマウス大会)
	東京
	團隊
	140,000
	

	5
	國際美食廚藝大賽/
世界廚藝烹飪大賽
	新加坡、香港、韓國、馬來西亞
	團隊
	120,000
	

	6
	
	韓國
	團隊
	120,000
	

	7
	
	馬來西亞、日本
	個人
	30,000
	

	8
	Global TIC競賽
	美國、外蒙古(烏蘭巴托)等地
	團隊
	245,000
	需先參加國內相關競賽，獲獎後獲推薦，始具資格參賽。

	9
	「海峽杯」兩岸大學創業計畫邀請賽
	中國
	1師4生/隊
	120,000
	全程落地接待學生，但需要自行承擔至上海的交通费用。

	10
	海峽兩岸大學生市場調查與分析大賽
	中國/
台灣
	1師4生/隊
	120,000
	一年中國北京主辦/一年台灣主辦。

	11
	全球品牌策劃大賽
	新加坡
	1師4生/隊
	150,000
	先由全球各地選出代表隊，總決賽在新加坡舉辦。

	12
	國際技能競賽
	由各會員國家輪流主辦
	指導老師
1位
	依當年度舉辦國家/地區而定
	國際技能競賽每2年舉辦一次，需有學生入選為國手。

	13
	全球技能競賽
	澳洲
	團隊
	300,000
	

	14
	SCG Bangkok Business Challenge
	泰國
	1師4生/隊
	150,000
	以通過AACSB學校為主。

	15
	東京設計週
(Tokyo Design Week)
1.百人展(100 Creators Exhibition Award)
2.主展區(Creative Life展)
	東京
	1師1生/隊
	108,000
	1.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 需經過主辦單位審查資格及展示作品,方會通知入選參展。

	16
	UXPA國際用戶體驗設計大賽
	中國
	1師4生/隊
	150,000
	

	17
	美國史丹佛設計競賽 Stanford Center On Longevity Design Challenge
	美國
	團隊 
	300,000 
	團隊須至美國進行決賽暨頒獎典禮。

	18
	日本伊丹國際當代首飾(工藝)展
	日本
	1師1生/隊 
	120,000
	

	19
	波蘭照明設計大賽
OLED LAMPS f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波蘭
	1師1生/隊 
	200,000 
	

	20
	Asahikawa國際家具設計大獎/IFDA
	日本
	1師1生/隊 
	200,000 
	

	21
	IMGA SEA
國際行動遊戲大獎
	東南亞國家
	團隊
	120,000
	

	22
	IndieCade
國際獨立遊戲大獎
	美國
	團隊
	300,000
	

	23
	LEXUS Design Award設計大賞
	米蘭
	團隊
	80,000
	

	24
	Sense Of Wonder Night
東京電玩展獨立遊戲獎
	日本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5
	BIC Award
釜山獨立遊戲節獨立遊戲獎
	韓國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6
	CHI Student Game Competition
電子計算機會議學生遊戲獎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7
	德紅點設計大獎
Red Dot design award
	新加坡
頒獎
	1師1生/隊
	11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8
	美國傑出工業設計獎(IDEA)
(INDUSTRI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S)
	美國
	1師1生/隊
	20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9
	德國iF設計獎
iF DESIGN TALENT AWARD
	德國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0
	Braun Design Award
德國百靈國際設計大賽
	德國
	團隊
	80,000
	

	31
	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學生獎
D&AD Student Awards
	英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2
	奧地利國際電子藝術競賽
Prix Ars Electronica-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CyberArts
	奧地利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3
	英國倫敦國際獎
London International Awards 
	英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4
	日本G-Mark設計獎
Good Design Award (G-Mark)
	日本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5
	Adobe卓越設計大獎
Adobe Design Achievement Awards (ADAA)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6
	義大利資訊與通訊技術獎
SWAU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ward
	義大利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7
	波蘭華沙國際海報雙年展
International Poster Biennale in Warsaw
	波蘭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8
	捷克布魯諾國際平面設計雙年展
International Biennale of Graphic Design in Brno
	捷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9
	日本富山國際海報三年展International Poster triennial in Toyama
	日本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0
	法國蕭蒙國際海報節國際競賽學生展
Students, All to Chaumont' Poster Competition
	法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1
	義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插畫展
Bologna Children's Book Fair Illustrators Exhibition
	義大利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2
	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
The International Biennale of Poster in Mexico
	墨西哥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3
	紐約藝術指導協會年度獎
New York Art Directors Club Annual Awards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4
	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學生獎
D&AD Student Awards
	英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5
	英國倫敦國際獎
London International Awards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6
	美國傳達藝術年度獎
Communication Arts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7
	芬蘭拉赫第國際海報雙年展
Lahti Poster Biennial
	芬蘭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8
	美國One Show Interactive廣告創意獎
One Show Interative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9
	東京Tokyo TDC字體設計競賽
Tokyo Type Directors Club Annual Award
	日本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0
	NY TDC 紐約字體設計競賽
NY TDC Awards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1
	莫斯科國際平面設計雙年金蜂獎
Golden Bee-Moscow International Biennale of Graphic Design
	俄羅斯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2
	美國ACM SIGGRAPH電腦動畫展
ACM SIGGRAPH Computer Animation Festival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3
	荷蘭動畫展
Holland Animation Film Festival
	荷蘭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4
	加拿大渥太華國際動畫影展
Ottawa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加拿大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5
	法國安錫動畫影展
Annecy International Animated Film Festival
	法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6
	德國柏林影片競賽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Berlin
	德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7
	奧地利國際電子藝術競賽
Prix Arts Electronica-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CerberArts
	奧地利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8
	英國倫敦國際獎
London International Awards
	英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9
	韓國富川國際學生動畫影展
Puch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imation Festival
	韓國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0
	日本廣島國際動畫影展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Hiroshima
	日本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1
	澳洲墨爾本國際動畫影展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澳洲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2
	德國TALENTE國際競賽展
TALENTE
	德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3
	日本美濃國際陶藝競賽(雙年展)
International Ceramics Festival MINO, Japan
	日本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4
	義大利法恩扎當代國際陶藝獎(雙年展)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
	義大利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5
	韓國京畿道國際陶藝雙年展
Gyeonggi International Ceramic Biennale
	韓國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6
	日本伊丹國際當代首飾(工藝)展
ITAMI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Jewellery(Craft)
Exhibition 
	日本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7
	德國杜塞道夫「Friedrich Becker」獎
Friedrich Becker Preis Dusselforf
	德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8
	韓國清州國際工藝大賽(雙年展)
The Cheogju International Craft Biennale
	韓國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9
	荷蘭新傳統首飾國際設計競賽及巡迴展
New Traditional Jewellery,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test and (travelling) exhibition
	荷蘭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0
	IFLA學生國際景觀建築設計競賽
IFLA Studen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Competition
	比利時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1
	Archiprix全球建築畢業設計大獎(雙年獎)
Archiprix International
	荷蘭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2
	OISTAT國際劇場建築競賽
OISTAT Theatre Architecture Competition 
	捷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3
	RIBA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會長獎
RIBA Presidents Medals Students Award
	英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4
	ISARCH 建築學生獎
ISARCH Awards for Architecture Students
	西班牙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5
	eVolo摩天大樓設計競賽
eVolo Skyscraper Competition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6
	日本中央玻璃國際建築設計競賽
Central Glass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Design Competition
	日本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7
	IFLA亞太區學生國際景觀建築設計競賽
IFLA APR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比利時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8
	美國建築大師獎
The Architecture MasterPrize(AMP)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9
	VELUX 國際建築設計競賽
International VELUX Award
	丹麥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0
	全球仿生設計競賽
Biomimicry Global Design Challenge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1
	IIDA國際室內設計協會學生設計競賽
IIDA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美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2
	法國路易威登精品大賽
LVMH Prize
	法國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3
	世界可穿著藝術大賽
World of WearableArt Awards Show(WOW)
	紐西蘭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4
	義大利國際人才支持獎
International Talent Support (ITS)
	義大利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5
	iD國際新銳設計獎
iD  International Emerging Designer Awards
	紐西蘭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6
	東京新秀設計師裝大獎
Tokyo New Designer Fashion Grand Prix
	東京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7
	洛茲國際織錦三年展
International Triennial of Tapestry(ITT)
	波蘭
	1師1生/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8
	名古屋時裝大賽
Nagoya Fashion Contest 
	日本
	1師1生/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註：本表項次27至項次88為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項目。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技藝能競賽參賽報告
填寫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編號：______________
	填表人
	
	指導老師
	

	系所
	
	班級
	

	電話/手機
	
	E-mail
	

	參賽地點
	
	競賽期間
	

	其他單位
補助情形
	補助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助金額：_______元，學校配合款：______元，合計：______元

	實際核銷金額
	1. 獎補助款支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2. 高教深耕計畫經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3.本校自有經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4.其他單位補助(含校配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5.合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參賽作品
	中文
	

	
	英文
	

	國際競賽名稱
	中文
	

	
	英文
	

	主辦單位名稱
	中文
	

	
	英文
	

	展品技術說明（300~500字以內）
	






	展品照片
（請附上3~5張）
	






	活動照片
（請附上3~5張）
	




	得獎照片
（如有請附上）
	





	心得報告
（300~500字以內）
	







	填表人
	指導老師
	系所主任
	院長

	
	
	
	


※申請人應連同本報告與相關佐證資料(含電子檔)送繳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備查。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技藝能競賽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_______________(研產處填寫)                                            
	申請人
	□個人
	
	系所
	
	指導老師
	

	
	□團體
	代表人：
	學號
	
	手機
	

	
	
	聯絡人：
	E-mail
	

	參賽作品
	中文
	
	英文
	

	出國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地點：________（國家）；__________（城市）

	國際競賽名稱
	中文
	

	
	英文
	

	主辦單位名稱
	中文
	

	
	英文
	

	預估經費
(請詳列於經費預估表)
	一、獎補助款支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二、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三、本校自有經費支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四、預估總經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其他經費補助
	□無
□有，申請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補助金額：____________元
□申請人預計申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填寫機關名稱)經費補助，惟尚未取得核覆函作為佐證資料，申請人願意切結：「如獲該機關之經費補助時，同意由學校補助金額中扣除該機關之補助額度」。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

	申請人
	系所主任
	院長/中心主任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技藝能競賽補助放棄申請表附件三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_______________                                            
	
	□團體
	代表人：
	學號
	
	手機
	

	
	
	聯絡人：
	E-mail
	

	參賽作品
	中文
	
	英文
	

	出國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地點：________（國家）；__________（城市）

	國際競賽名稱
	中文
	

	
	英文
	

	主辦單位名稱
	中文
	

	
	英文
	

	補助經費
	一、獎補助款支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二、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三、本校自有經費支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四、補助總經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其他經費補助
	□無
□有，補助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補助金額：____________元

	申請放棄補助原因
	(請說明)

	申請人
	系所主任
	院長/
中心主任
	研產處
	會計室
	主任秘書
	副校長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技藝能競賽補助要點
民國101年02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2年12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0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1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3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01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0月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05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0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1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5年03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師生參加國際技藝能競賽，促進熟練專業技術，拓展國際視野，特訂定本要點。
2、 申請人不論個人或團隊成員皆需為本校在學學生或專任教師，且以本校名義代表出國參加競賽或出席受獎活動。
3、 申請人應先申請教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之補助經費，未獲補助及未符政府機關申請條件者，得申請本校補助，如所獲補助經費高於所需經費時，需由學校補助金額中扣除補助單位之額度。本要點補助參加之國際技藝能競賽項目如附件(不含國際發明展)。
4、 申請人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提出申請，申請時應備齊申請表(含預算表)，並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主辦單位邀請函、競賽辦法(或競賽活動流程表)、參加國際競賽決賽、已通過初賽或已獲獎項等等，由審查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審查委員會議。
5、 本要點以部分補助競賽、展覽、演出、或出席受獎費用為原則，補助項目包含差旅費、報名費、攤位費、翻譯費或作品運費等，每年補助總金額以200萬元為原則。教師差旅費及參賽相關費用由「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應；學生之差旅費用得由本校「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補助，惟每一團隊至多補助5名學生；其餘不足額經費或超出人數則由本校經費補助。
6、 審查委員會由督導副校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會計室主任及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校內參與國際性競賽經驗豐富之教師代表，至少三位教師擔任委員。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為執行秘書。
7、 受補助人應依本校教職員、學生出差之規定，辦理出差申請手續。因故取消國際競賽活動時，應於二星期前通知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8、 國際競賽活動結束後，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後30日內，且須在核定補助當年度內檢據憑證，依規定完成經費核銷；並最遲於核定補助當年度結束前將國際競賽活動報告(含照片)、紙本及電子檔繳交至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若有學生獲獎，須於「學生競賽登錄系統」完成登錄。
9、 受補助人繳交之參加競賽心得報告與相關活動成果資料，於非營利用途範圍內無償授權予本校，日後不限次數、年限、地區、方式、媒體、載體之無償使用，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編製於網站內容，以提供讀者進行瀏覽、列印等，並同意對主辦單位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且同意主辦單位為推動相關業務需要，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本授權內容為非專屬授權，著作人仍擁有上述著作之著作權。受補助人擔保就本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並擔保本著作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權利之情形。
10、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鼓勵師生參加國際技藝能競賽一覽表附件

更新日期：115年3月16日
	項次
	競賽名稱
	地點
	補助
型式
	補助上限(元)
	備註

	1
	方程式汽車賽車
	日本
	團隊
	日  本：850,000 
中國沿海：600,000 
中國內陸：850,000 
	

	
	
	中國
	
	
	

	2
	日本三重大學能源車競賽
	日本
	團隊
	300,000
	

	3
	國際機器人世界盃足球賽
(FIRA RoboWorld Cup)
	馬來西亞
	團隊
	140,000
	

	4
	全日本電腦鼠競賽
(全日本マイクロマウス大会)
	東京
	團隊
	140,000
	

	5
	國際美食廚藝大賽/
世界廚藝烹飪大賽
	新加坡、香港、韓國、馬來西亞
	團隊
	120,000
	

	6
	
	韓國
	團隊
	120,000
	

	7
	
	馬來西亞
日本
	個人
	30,000
	

	8
	Global TIC競賽
	美國、外蒙古(烏蘭巴托)等地
	團隊
	245,000
	需先參加國內相關競賽，獲獎後獲推薦，始具資格參賽

	9
	「海峽杯」兩岸大學創業計畫邀請賽
	中國
	1師4生
/隊
	120,000
	全程落地接待學生，但需要自行承擔至上海的交通费用

	10
	海峽兩岸大學生市場調查與分析大賽
	中國/
台灣
	1師4生
/隊
	120,000
	一年中國北京主辦/一年台灣主辦

	11
	全球品牌策劃大賽
	新加坡
	1師4生
/隊
	150,000
	先由全球各地選出代表隊，總決賽在新加坡舉辦

	12
	商務活動策劃大賽
(Business Event Planning Competition)
	新加坡
	1師4生
/隊
	150,000
	總決賽在新加坡舉辦

	13
	國際技能競賽
	由各會員國家輪流主辦
	指導老師
1位
	依當年度舉辦國家/地區而定
	國際技能競賽每2年舉辦一次，需有學生入選為國手

	14
	全球技能競賽
	澳洲
	團隊
	300,000
	

	15
	SCG Bangkok Business Challenge
	泰國
	1師4生
/隊
	150,000
	以通過AACSB學校為主

	16
	東京設計週
(Tokyo Design Week)
1.百人展(100 Creators Exhibition Award)
2.主展區(Creative Life展)
	東京
	1師1生
/隊
	108,000
	1.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需經過主辦單位審查資格及展示作品,方會通知入選參展

	17
	UXPA國際用戶體驗設計大賽
	中國
	1師4生
/隊
	150,000
	

	18
	美國史丹佛設計競賽 Stanford Center On Longevity Design Challenge
	美國
	團隊 
	300,000 
	團隊須至美國進行決賽暨頒獎典禮。

	19
	日本伊丹國際當代首飾(工藝)展
	日本
	1師1生
/隊
	120,000
	

	20
	波蘭照明設計大賽
OLED LAMPS f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波蘭
	1師1生
/隊
	200,000 
	

	21
	Asahikawa國際家具設計大獎/IFDA
	日本
	1師1生
/隊
	200,000 
	

	22
	IMGA SEA
國際行動遊戲大獎
	東南亞國家
	團隊
	120,000
	

	23
	IndieCade
國際獨立遊戲大獎
	美國
	團隊
	300,000
	

	24
	LEXUS Design Award設計大賞
	米蘭
	團隊
	80,000
	

	25
	Sense Of Wonder Night
東京電玩展獨立遊戲獎
	日本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6
	BIC Award
釜山獨立遊戲節獨立遊戲獎
	韓國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7
	CHI Student Game Competition
電子計算機會議學生遊戲獎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8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Red Dot design award
	德國/新加坡
	1師1生
/隊
	11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29
	美國傑出工業設計獎(IDEA)
(INDUSTRI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S)
	美國
	1師1生
/隊
	20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0
	德國iF設計獎
iF DESIGN TALENT AWARD
	德國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1
	Braun Design Award
德國百靈國際設計大賽
	德國
	團隊
	80,000
	

	32
	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學生獎
D&AD Student Awards
	英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3
	奧地利國際電子藝術競賽
Prix Ars Electronica-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CyberArts
	奧地利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4
	英國倫敦國際獎
London International Awards 
	英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5
	日本G-Mark設計獎
Good Design Award (G-Mark)
	日本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6
	Adobe卓越設計大獎
Adobe Design Achievement Awards (ADAA)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7
	義大利資訊與通訊技術獎
SWAU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ward
	義大利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8
	波蘭華沙國際海報雙年展
International Poster Biennale in Warsaw
	波蘭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39
	捷克布魯諾國際平面設計雙年展
International Biennale of Graphic Design in Brno
	捷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0
	日本富山國際海報三年展International Poster triennial in Toyama
	日本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1
	法國蕭蒙國際海報節國際競賽學生展
Students, All to Chaumont' Poster Competition
	法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2
	義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插畫展
Bologna Children's Book Fair Illustrators Exhibition
	義大利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3
	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
The International Biennale of Poster in Mexico
	墨西哥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4
	紐約藝術指導協會年度獎
New York Art Directors Club Annual Awards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5
	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學生獎
D&AD Student Awards
	英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6
	英國倫敦國際獎
London International Awards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7
	美國傳達藝術年度獎
Communication Arts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8
	芬蘭拉赫第國際海報雙年展
Lahti Poster Biennial
	芬蘭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49
	美國One Show Interactive廣告創意獎
One Show Interative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0
	東京Tokyo TDC字體設計競賽
Tokyo Type Directors Club Annual Award
	日本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1
	NY TDC 紐約字體設計競賽
NY TDC Awards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2
	莫斯科國際平面設計雙年金蜂獎
Golden Bee-Moscow International Biennale of Graphic Design
	俄羅斯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3
	美國ACM SIGGRAPH電腦動畫展
ACM SIGGRAPH Computer Animation Festival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4
	荷蘭動畫展
Holland Animation Film Festival
	荷蘭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5
	加拿大渥太華國際動畫影展
Ottawa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加拿大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6
	法國安錫動畫影展
Annecy International Animated Film Festival
	法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7
	德國柏林影片競賽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Berlin
	德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8
	奧地利國際電子藝術競賽
Prix Arts Electronica-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CerberArts
	奧地利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59
	英國倫敦國際獎
London International Awards
	英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0
	韓國富川國際學生動畫影展
Puch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imation Festival
	韓國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1
	日本廣島國際動畫影展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Hiroshima
	日本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2
	澳洲墨爾本國際動畫影展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澳洲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3
	德國TALENTE國際競賽展
TALENTE
	德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4
	日本美濃國際陶藝競賽(雙年展)
International Ceramics Festival MINO, Japan
	日本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5
	義大利法恩扎當代國際陶藝獎(雙年展)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
	義大利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6
	韓國京畿道國際陶藝雙年展
Gyeonggi International Ceramic Biennale
	韓國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7
	日本伊丹國際當代首飾(工藝)展
ITAMI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Jewellery(Craft) Exhibition
	日本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8
	德國杜塞道夫「Friedrich Becker」獎
Friedrich Becker Preis Dusselforf
	德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69
	韓國清州國際工藝大賽(雙年展)
The Cheogju International Craft Biennale
	韓國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0
	荷蘭新傳統首飾國際設計競賽及巡迴展
New Traditional Jewellery,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test and (travelling) exhibition
	荷蘭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1
	IFLA學生國際景觀建築設計競賽
IFLA Studen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Competition
	比利時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2
	Archiprix全球建築畢業設計大獎(雙年獎)
Archiprix International
	荷蘭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3
	OISTAT國際劇場建築競賽
OISTAT Theatre Architecture Competition 
	捷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4
	RIBA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會長獎
RIBA Presidents Medals Students Award
	英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5
	ISARCH 建築學生獎
ISARCH Awards for Architecture Students
	西班牙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6
	eVolo摩天大樓設計競賽
eVolo Skyscraper Competition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7
	日本中央玻璃國際建築設計競賽
Central Glass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Design Competition
	日本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8
	IFLA亞太區學生國際景觀建築設計競賽
IFLA APR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比利時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79
	美國建築大師獎
The Architecture MasterPrize(AMP)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0
	VELUX 國際建築設計競賽
International VELUX Award
	丹麥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1
	全球仿生設計競賽
Biomimicry Global Design Challenge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2
	IIDA國際室內設計協會學生設計競賽
IIDA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美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3
	法國路易威登精品大賽
LVMH Prize
	法國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4
	世界可穿著藝術大賽
World of WearableArt Awards Show(WOW)
	紐西蘭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5
	義大利國際人才支持獎
International Talent Support (ITS)
	義大利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6
	iD國際新銳設計獎
iD  International Emerging Designer Awards
	紐西蘭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7
	東京新秀設計師裝大獎
Tokyo New Designer Fashion Grand Prix
	東京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8
	洛茲國際織錦三年展
International Triennial of Tapestry(ITT)
	波蘭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89
	名古屋時裝大賽
Nagoya Fashion Contest 
	日本
	1師1生
/隊
	8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90
	美國IDA國際設計獎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由各國輪流舉辦
	1師1生
/隊
	120,000
	有獲獎者始得出國參與決賽及頒獎


註：本表項次28至項次89為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項目。


[bookmark: _Hlk100752516]南臺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要點
民國 105年3月23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10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3月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3月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10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0月2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教師實務專業能力，並能反饋於教學，以精進教學技能，提升產學合作量能，特依教育部「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2、 本校凡任教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專任教師、專技人員、專案教師、從事教學之技術人員，任教每滿六年應至公民營合作機構或任教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104年11月20日前在職者，以104年11月20日為起算日。於104年11月20日後之新進人員，則以到職日為起算日。教師連續病假超過二十八天、產假、育嬰假、留職停薪、在職進修等期間不計在六年之內。
3、 教師至產業研習或研究，應符合下列形式之一：
(1) 產業實地服務：教師至與專業相關之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研習或研究，包括工研院、中研院、金屬中心等研究單位，並由合作機構或產業提供服務證明予教師。僅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與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進行研習或研究之單位可包含各級學校，並由本校與該單位簽約方可進行。
(2) 產學合作：教師執行與合作機構或產業為期六個月以上與專業相關之產學合作計畫案，並須有累計至少新臺幣伍萬元以上技術移轉案、或商品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
(3) 產業實務研習：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與專業相關之深度實務研習，且須取得辦理單位出具之研習期間證明。
前項研習或研究期間，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進行。
4、 教師依本要點進行產業實地服務，本校應保留職務、支付薪給，並事先與教師簽訂契約書。實地服務期間為連續性者，本校應與合作機構或產業訂定契約且約定回饋條款。
5、 系所應決定教師至產業實地服務人數以不影響教學為原則。連續性實地服務之教師應每學期返校教授一門以上課程，且不支鐘點費；並應於服務屆滿時立即返校服務，同時於返校一個月內，繳交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果報告。
6、 [bookmark: _Hlk114046468]教師至產業研習或研究服務義務包含：
(1) 服務義務期間自返校次日起算，不得少於實地研習或研究時數。
(2) 服務義務履行完畢前，不得辭聘、調任、退休或再次申請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3) 未在期限內完成者，依據本校教師聘約辦理。
(4) 若有特殊情事者，將提報教師評鑑委員會審議。
7、 學期中教師於授課之餘進行非連續性產業實地服務或產業實務研習，給予每週上限一日之公假，寒暑假期間不限。
8、 本校設置「教師至產業研習與研究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人事室主任、圖書暨資訊處圖資長、工學院院長、商管學院院長、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數位設計學院院長、智慧健康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教師代表五人。副校長為召集人，研發長為執行秘書。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委員會負責推動及審議事項：
(1) 審核教師至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規定與期程。
(2) 審訂教師至產業實地服務本校與合作機構、與教師之契約書。
(3) 審議教師至產業研習或研究之成果。
9、 系所應規劃教師研習方式與期程，並請教師上網登錄，由人事室彙整後送委員會審查。
10、 本校應編列預算協助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並得以教育部相關獎勵或補助經費支應之。
11、 教師未依第二點規定期限內達成至產業研習或研究之半年以上規定，則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規定辦理。
12、 本要點未盡之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3、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民國106年6月2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10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2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5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9月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研發能力、結合產官學研發資源，發展核心技術，促進產學績效，建立學校研發特色及落實成為產業最佳伙伴之辦學目標，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各學院或各系所教師得視技術開發、研發推廣、產業輔導或實務需要，依本辦法申請設置技術研發中心(以下簡稱技研中心)。
第 三 條	為統籌本校新設研發中心審核、既有研發中心考評等相關事宜，應設置「技術研發中心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推動委員會)。推動委員會成員由副校長、研發長、副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等組成，並得遴選校內外諮詢委員，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擔任執行秘書，任期一年，陳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第 四 條	技研中心性質及任務如下：
1、 校級技研中心
(1) 以學校發展任務為導向，由學院或跨學院申請，以長期性研究發展與跨領域合作為目標，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統籌行政管理及稽核。
(2) 對外爭取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或政府部會計畫補助，每年度提出2案以上申請案。
(3) 每半年須於院主管會議報告執行進度與績效。
(4) 每年產學績效金額須達新臺幣500萬元以上。
(5) 每年配合學校指派參加之學術研討會、成果展示會、競賽或外賓參觀等活動展出4次以上。
2、 院級技研中心
(1) 依各學院研究發展目標之需要設置，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統籌行政管理及稽核。
(2) 每半年須於院主管會議報告執行進度與績效。
(3) 各技研中心每年須達產學績效金額，依學院性質分為工學院、數位設計學院至少達新臺幣200萬元，商管學院、人文社會學院至少達新臺幣100萬元。
(4) 每年配合學校指派參加之學術研討會、成果展示會、競賽或外賓參觀等活動展出2次以上。
第 五 條	各技研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一年，得連續聘任。技研中心組織架構如下：
1、 校級技研中心主任由校長遴選聘任之。
2、 院級技研中心主任由院長推薦，簽請校長聘任之。
3、 各技研中心得視業務需要置諮詢委員、約聘研究人員、助理及行政人員若干人，由技研中心主任依學校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聘任之。
第 六 條	凡依本辦法新設之技研中心，應備齊設置申請書(如附件一)提出申請，並依下列程序辦理：
1、 校級技研中心：隨到隨審，由各學院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提出，經推動委員會審議，陳請校長同意後成立。
2、 院級技研中心：每年受理2次，由各系所教師依研究需求於當年度6月10日或12月10日前向各學院提出規劃申請，經院務會議提送推動委員會審議，陳請校長同意後成立。
3、 申請新設之技研中心，以校長簽准日期為正式設立起始日。
4、 新設技研中心須以當年度設立起始日至年底可認列期間績效結算，不得追溯認列未正式成立技研中心前之產學績效。
5、 因本辦法修改等行政作業因素致影響中心技研績效認列權益，得召開臨時推動委員會審議績效可追溯之期間。
第 七 條	技研中心產學案之認定資格，須符合以下要件：
1、 由技研中心成員擔任計畫主持人執行之產學計畫案、國家政策性計畫案、學校指定申請計畫案、技術移轉案、收費技術服務案等。
(1) 有產學合約書計畫案者：
1. 依校內產學合約簽約流程獲准之計畫案。
2. 產學合約計畫案簽約簽呈有註明列入所屬中心績效及說明與中心發展之關聯性，並獲督導副校長簽准。
(2) 無產學合約書計畫案(國家政策性計畫、學校指定申請計畫)者：提送校內簽呈說明並檢附列入所屬中心績效及與中心發展之關聯性資料，並獲督導副校長簽准。
2、 產學案須無學校配合款，且廠商配合款實際入校庫時間落於計畫執行期間。
第 八 條	技研中心績效認列規範如下：
1、 可認列期間為當年度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期間之產學績效。
2、 依可認列期間之月數比例及實際入校庫金額計算。
3、 以本校已入帳預開收據金額，或經會計室認列收入者為準。未開立收據請款之政府部會專案，技研中心須自行檢附佐證資料以供憑證。
4、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僅認列合作企業配合款金額。
5、 跨中心績效之認列及中心成員名單異動，以計畫簽約當時獲簽准案件為依據，不得事後分割或追溯認列。
第 九 條	學校經費及各項專案計畫得優先支援各技研中心所需之設備及研發經費。
第 十 條	技研中心須以學校名義承接計畫簽約執行，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各項支出應由各技研中心收入中支應。各項計畫之執行與報銷，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辦法」辦理。
第十一條	技研中心產學案除依規定編列學校管理費外，可另編技研中心管理費。技研中心管理費採專款專帳管理，彈性循環使用，每次至多2年，2年到期應再提送推動委員會審議。經費支付及報銷限用於技研中心約聘人員之薪資及勞健保費、耗材費、國內差旅費(含學生)、儀器設備費及維修費、其它簽准項目(如國際差旅費)等。
第十二條	技研中心執行計畫期間經費不足，得向學校簽准借支經費，俟計畫結束後6個月內須將借支金額歸還校方。
第十三條	以專帳經費聘任之專兼任助理人員，其工作酬金準用「南臺科技大學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聘僱專任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原則」。技研中心專兼任助理人員年度表現優異者，得由技研中心主任於每年12月1日至12月15日，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提出申請，經提送推動委員會審議，審核通過後加發上限1.5個月之年度績效獎金。
第十四條	校級技研中心產學案金額超過年度績效目標20%以上者，得由技研中心主任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提出申請，經推動委員會審核通過，陳請校長同意後，由學校經費加發技研中心獎勵金(獎勵金之支用情況需於申請時敘明)，獎勵金為該中心當年度產學績效管理費總額之20%，並以30萬元為上限。
第十五條	技研中心應於每年12月15日前，提出當年度成果報告書(如附件二)及當年度經費專案預算控制表至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作為績效評核之依據。隔年1月底召開技研中心考核會議，由技研各中心主任向推動委員會報告前一年度執行績效及新年度研發重點與發展方向。
第十六條	技研中心專帳使用期間為期一年，經費逐年結算，經提送推動委員會通過後，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將結餘金額登轉至下一年度專帳。
第十七條	連續兩年產學案金額未達年度目標績效之技研中心，經推動委員會決議無繼續成立必要，得陳請校長核定後解散。遭解散之技研中心，其管理費專帳未支用之餘額可持續使用1年外，悉由學校統籌運用。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南臺科技大學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申請書
壹、基本資料
	中心設置
申請級別
	 □ 校級技術研發中心(以學校任務為導向)
 □ 院級技術研發中心(依各學院研究發展目標需要設置)

	中心名稱
	中文
	

	
	英文
	

	所屬學院
(跨學院複選)
	 □工學院  □商管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數位設計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推薦人選
	姓名
	

	
	系所
	

	核心技術或研究議題
	

	產學合作廠商及廠商提供之資源
(合作意向書)
	

	現有空間
	地點
	

	
	面積
	

	
	用途
	

	預估新學年度技研產學案金額目標
	



貳、中心成員
	系所
	姓名
	職級
	專業領域

	1
	
	
	
	

	2
	
	
	
	

	3
	
	
	
	



參、現有儀器設備
	設備
	用途
	數量
	總價值
(金額)
	經費來源

	1
	
	
	
	
	

	2
	
	
	
	
	

	3
	
	
	
	
	



肆、中心成員前一年度產學績效
	計畫名稱及編號
	計畫期程(起迄日期)
	合作廠商
	簽約金額

	1
	
	
	
	

	2
	
	
	
	

	3
	
	
	
	



伍、營運規劃(包含設立宗旨、研發項目及預期目標)
	


※本申請書由研產處提送技術研發中心推動委員會審議，陳請校長同意後成立。
簽核流程
	1、申請人
	2、所屬系所主任
	3、院長
	4、研產處

	
	
	
	


※若申請校級技研中心並為跨學院共同成立，所跨學院之院長則皆須用印。

附件二 
         年度           中心成果報告書
中心級別：□校級 □院級
一、技研產學案(本表由研產處統計)
	編號
	計畫名稱
	合作單位或廠商
	參與成員
	計畫期程
	已入帳之
計畫金額

	
	
	
	
	
	

	
	
	
	
	
	

	
	
	
	
	
	


二、外部資源(合作廠商捐贈設備、提供獎學金、實習、就業、其他)
	廠商
	提供資源具體項目

	
	

	
	

	
	


三、組織運作(下一年度新增或退出成員)
	狀態
	教師名稱
	系所
	專長(退出免填)

	□新增 □退出
	
	
	

	□新增 □退出
	
	
	

	□新增 □退出
	
	
	


四、年度績效(政府計劃案、研究成果、參展、服務、實習、榮譽、…等)，請條列說明。
五、下一年度核心技術及發展方向。
六、亮點績效(作為文宣使用，每則績效至少包含2張高品質照片)。

南臺科技大學技術研發中心產學案收入(含計畫結餘款)認列單
依據本校技術研發中心設置管理辦法第七條，申請以下產學收入認列。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項目：
	□產學計畫結餘款□收費技術服務收入□其它規定簽准收入________

	技研中心編號：
	-RC
	技研中心預算代碼：
	-10  P
	技研中心聯絡電話：
	

	技研中心名稱：
	
	技研中心主任姓名：
	



	序
	學校合約編號或收據編號
	預算代碼
	計畫名稱（計畫期程）
	計畫主持人
	計畫總金額
	管理費
	結餘款
	會計室
複核金額

	範例
	IA001070158
	IA00-107P001
	○○○○之產學合作計畫
（2018/06/01~2018/12/31）
	○○○
	130,000
	13,000
	58,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金額合計
	
	
	
	


檢附表單憑證□合約書 □收據(第二聯：學校存查聯) □專案預算控制表(由計畫主持人簽章押日期) □其他資料(例：E-mail、公文函書、簽呈等)
	中心主任
	研產處
	總務處出納組
	會計室
	研發長代決

	
	
	
	
	


註：產學計畫結餘款請於計畫結案後二週內提出申請，其它收入(例：檢測收入等)請於每學期結束後二週內提出申請。

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
民國93年06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0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01月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07月0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11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07月06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07月29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6月19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01月16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04月08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04月27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0月21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1月24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6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11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09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01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5月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04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5年05月2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運用所屬單位及人員之研究發展成果，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2、 本校同仁在職期間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究發展成果，包括研究發展所產生之專利、技術產品等智慧財產權及其衍生之權利，除法令或合約另有規定外，其權利均歸本校所有。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其專利申請、審查原則、費用分攤、專利維護、發明人（或創作人）義務、技術移轉、權益分配、智財推廣等事項，悉依本要點辦理，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3、 本校設置「智慧財產權益委員會」（以下簡稱智委會），並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以下簡稱研產處）擔任執行單位。委員會成員由督導副校長、研發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推派具豐富產學合作經驗之教師代表，陳請校長勾選八位擔任智委會委員及四位候補委員等組成。智委會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擔任執行秘書。
(1) 智委會委員任期二年，委員出缺時，依序由候補委員接任。
(2) 智委會會議須達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方可召開，並採多數決議原則。
(3) 智委會委員若為審議項目之申請人或其關係人，應主動迴避審議或核決。關係人指：
1. 當事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前一年內自該營利事業獲得合計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之財產上利益，或持有該營利事業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權。
2. 當事人之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姊妹擔任該營利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職務。
(4) 本校得視業務需要，聘請校外產業界人士或專家學者列席提供專業諮詢與指導，並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
智委會應適時召開會議，審議與智委會職掌相關之業務，審議結果應陳請校長核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業務主管或人員列席說明，以了解本校技術，協助推動技轉。
4、 智委會職掌如下：
(1) 審議專利申請與維護之必要性。
(2) 審議重大技術移轉及各項授權條件。
(3) 審議其他與智慧財產管理相關之業務。
5、 本校發明人（或創作人）提出專利申請前，應先行評估其技術移轉、商品化或衍生創業之潛力；各申請案均應向研產處辦理登錄，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1) 自費申請：發明人（或創作人）應以本校名義提出，並應事先向研產處登錄，免提送智委會審查。
(2) 本校補助：由智委會進行多數決審查。審查同意者由本校依專利彈性經費補助分類表之評級標準核予部分補助；具高潛力案件，得經智委會決議，補助專利深度檢索、產業分析、專利布局、多國專利申請或原型製作等費用；審查未通過者，創作人得自費申請。
1. 發明人（或創作人）申請專利時，應填具揭露申請表含「保密同意書」等完整資料送委辦事務所辦理；如屬本校與廠商共有專利，應敘明費用分攤及維護方式。
2. 專利申請案經審議通過者並呈校長核定後，由本校協助申辦，並以本校為權利人名義提出申請；發明人（或創作人）有二人以上時，除另有約定代表人外，相關申請程序應共同連署辦理。
6、 本校專利權遭侵權時，由本校法律專家統一處理，發明人（或創作人）應配合辦理。
發明人（或創作人）並應就專利申請、審查及行政、司法相關訴訟程序之發明內容負答辯責任；如因抄襲或其他不法行為致侵害他人權益，應自負一切民事、刑事之法律責任。
7、 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不論取得專利與否，均應採取保護措施，並適時尋求技術移轉，其原則如下：
(1) 以公平、公開、有償授權為原則；其價金除委外鑑價外，應參考專利之申請費、授權期間維護費、資助機構之回饋金、及應負擔之稅金等相關成本；其中各項扣繳稅款，須依我國現行稅法辦理之。
(2) 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採專屬授權：
1. 為避免業界不公平競爭致妨礙產業發展者。
2. 研究成果之移轉須經政府長期審核始能上市之產品者。
3. 技轉之商品須投入鉅額資金繼續開發商品化技術者。
(3) 以授權國內廠商及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使用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授權國外廠商及於境外製造或實施：
1. 國內廠商無承接意願、或能力者。
2. 不影響國內廠商之競爭力及國內技術發展者。
3. 授權國外對象將更有利於國家整體發展者。
屬政府機關計畫之衍生案，必要時得視其規定或經校內程序簽准、核備後，始能授權。
本校於技術移轉簽約時，應敘明授權之起訖期間及維護費之支付方式。
8、 凡經智委會審議通過之專利，發明人（或創作人）須協助完成該申請，其費用分攤與預算如下：
(1) 本校依專利彈性經費補助分類表中的評級標準作為經費補助原則，部分負擔國內外專利申請費及前三年的維護費，但有其他單位可補助或分攤者，從其規定。
(2) 本校每年用於上述專利相關費用以500萬元為上限，若有特殊需求時，簽陳校長核定；除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外之政府機關研究計畫案，應於計畫經費中編列專利申請預算。
9、 本校發明人（或創作人）自取得研發成果之權利後，應積極參與或協助研發成果之推廣及洽談。
本校自取得研發成果之權利滿二年後，應依以下規定檢討續行維護之必要，其原則如下：
(1) 本校自有專利經智委會審議通過後由學校繼續維護；若未能通過智委會維護審議者，發明人（或創作人）得自費維護。
(2) 政府機關補助、委託或出資計畫衍生之專利，其授權、讓與及終止維護等程序，應依各資助機關規定辦理；發明人（或創作人）未配合者，應自行維護。
1. 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計畫衍生之專利，如經評估無運用效益，經本校智委會審議通過後，得公告讓與；如有第三人請求讓與時，本校得送智委會審議通過，並檢具相關文件報請資助機關同意辦理，其權益分配依第十點規定辦理。未獲同意者，本校應繼續維護管理。
2. 依前開規定，經本校公告讓與逾三個月無人申請時，得經本校智委會審議通過後，報請資助機關同意終止繳納維護費；未獲同意者，本校應繼續維護管理。
10、 本校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分為技術技轉、專利技轉及其他技轉（含產學案併簽先期技轉）三種。凡經技轉所取得或衍生之權益金，除繳交資助機關規定金額後，其權益金分配方式如下：
(1) 技術技轉：權益金70%分配給發明人（或創作人）作為獎勵金、30%歸本校。
(2) 專利技轉：權益金先將專利申請至領證、及其後第一次維護費等支出費用返還經費支出單位或個人，餘下之權益金70%分配給發明人（或創作人）作為獎勵金、30%歸本校。
(3) 產學案併簽先期技轉：政府產學案併簽先期技轉，權益金分配原則依資助機關規定；民間產學案併簽先期技轉，權益金85%分配給發明人（或創作人）作為獎勵金、15%歸本校。
(4) 以本校為專利權人申請並獲證之專利，其屬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資助研發成果所衍生之收入，且達新臺幣十萬元（含）以上者，於扣除應繳交科發基金後，自發明人（或創作人）分配數額中提撥百分之五，作為學校推廣有功人員之獎勵。
11、 本校人員與其他機關、圑體或個人進行之合作及接受委託之研究計畫，應以契約約定研發成果之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方式，其契約應送本校研產處存執。
有關本校研發成果之權益金核算、收繳、催收等由研產處負責；收取權益金後，應於二個月內完成呈報及上繳科發基金，必要時得採取相關法律措施，以維護本校權益。
本校應依補助、委託或出資政府機關之規定期限前，預估研發成果收入及應繳交科發基金之總額，並按規定妥為分配之預計繳交金額後，並得依該機關之規定呈報。
12、 本校研發成果應於每年度六月中統計與盤點，適時進行運用推廣，發明人（或創作人）應：
(1) 配合本校製作成果手冊，未配合者得停止補助其專利申請費用一年。
(2) 配合本校參加推廣活動；未配合者得停止補助其專利申請費用二年。
13、 本校受聘教師在職期間，不得以個人名義進行技術移轉；未經本校授權之前項行為，其專利權或技轉權益，仍歸本校所有；本校若因此而遭受該項不當之損害，得向各關係人求償。
14、 本校所屬人員須履行本要點，違反時依本校教職員工聘約及規章辦理；研發成果因特殊需要無法依本要點執行時，得簽請校長核准。
15、 本校研發成果相關收支，應依本校會計制度及相關法令規定設立專帳管理，並供相關單位及人員依法查核。
16、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智慧健康醫療科技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民國113年5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整合智慧健康醫療相關議題之研究人才及資源，提升研究之層次及效能，特設置校級「智慧健康醫療科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英文名稱：Center for Intelligent Healthcare Technology)，並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1、 整合本校之研究人力及設備，組成研發團隊，進行重大議題之創新研發。
2、 以提升健康醫療產業技術為重點之研究，提供政府、企業界、及民間組織決策之諮詢。
3、 執行產、官、學界研究計畫，有系統整合研究成果，促進我國健康醫療產業之發展。
4、 促進健康醫療科技議題相關之國際研發合作及學術交流活動。
5、 培育研究人才，加速推動國內健康醫療之研發能力及教育。
第 3 條 [bookmark: _Hlk165541731][bookmark: _Hlk160436274]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主任由校長聘任之。
第 4 條 [bookmark: _Hlk165541793]本中心成員由主任邀集本校相關領域之專任教師及專家組成。
第 5 條 本中心每年接受一次考評，考評委員會由校長或督導副校長邀集校內或校外3至5名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考評項目如下：
1、 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2、 科技中心之研發成果、競賽、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配合情形。
3、 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明細。
4、 其他考評相關附件資料。
第 6 條 本中心應於每年3月、6月、9月提交執行進度報告書，以及每年11月提交年度成果報告書，統一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彙整後提送考評委員會備查。
第 7 條 本中心各項費用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經費採專帳管理。列入本中心之計畫案，其結餘款由校方徵收 15% 管理費後彈性循環使用，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8 條 本中心得視實際需要，以自籌經費聘請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約聘行政人員及其他計畫相關人員，以協助研究及行政工作，人員之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9 條 本中心定期召開中心業務會議，討論並議決中心業務事項。
第 10 條 退場機制
1、 如本中心既有任務結束，得由主任以書面方式向考評委員會提出解散之申請，經考評委員會決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之。
2、 [bookmark: _Hlk165385607]考評委員會可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決本中心之運作是否符合原設置目的與功能。若未達標準，考評委員會得以書面方式通知本中心將向校長提出裁撤之建議。本中心得於收到通知後1個月內向考評委員會提出申復，未申復或申復未通過，考評委員會得正式陳請校長裁撤之。
3、 經校長核定裁撤後，本中心可緩衝運作一年。正式解散時其專帳未支用之餘額悉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
第 11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智慧製造科技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民國113年5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整合具有智慧製造與高階加工技術相關研究人才及資源，提升研究之層次及效能，特設置校級「智慧製造科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英文名稱：Center for Smart Manufacturing)，並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1、 整合本校之研究人力及設備，組成研發團隊，進行重大議題之創新研發。
2、 以發展智慧製造與高階加工技術相關之重要關鍵性研究，可提供政府、企業界及民間組織決策之諮詢。
3、 執行產、官、學界研究計畫，有系統整合研究成果，促進我國智慧製造與高階加工產業之發展。
4、 促進智慧製造與高階加工技術相關議題之國際研發合作及學術交流活動。
5、 培育研究人才，加速推動國內智慧製造與高階加工技術之研發能力及教育。
第 3 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主任由校長聘任之。
第 4 條 本中心成員由主任邀集本校相關領域之專任教師及專家組成。
第 5 條 本中心每年接受一次考評，考評委員會由校長或督導副校長邀集校內或校外3至5名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考評項目如下：
1、 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2、 科技中心之研發成果、競賽、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配合情形。
3、 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明細。
4、 其他考評相關附件資料。
第 6 條 本中心應於每年3月、6月、9月提交執行進度報告書，以及每年11月提交年度成果報告書，統一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彙整後提送考評委員會備查。
第 7 條 本中心各項費用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經費採專帳管理。列入本中心之計畫案，其結餘款由校方徵收 15% 管理費後彈性循環使用，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8 條 本中心得視實際需要，以自籌經費聘請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約聘行政人員及其他計畫相關人員，以協助研究及行政工作，人員之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9 條 本中心定期召開中心業務會議，討論並議決中心業務事項。
第 10 條 退場機制
1、 如本中心既有任務結束，得由主任以書面方式向考評委員會提出解散之申請，經考評委員會決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之。
2、 考評委員會可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決本中心之運作是否符合原設置目的與功能。若未達標準，考評委員會得以書面方式通知本中心將向校長提出裁撤之建議。本中心得於收到通知後1個月內向考評委員會提出申復，未申復或申復未通過，考評委員會得正式陳請校長裁撤之。
3、 經校長核定裁撤後，本中心可緩衝運作一年。正式解散時其專帳未支用之餘額悉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
第 11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智慧綠能科技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民國113年5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整合能源相關議題之研究人才及資源，提升研究之層次及效能，特設置校級「智慧綠能科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英文名稱：Center for Smart Grid Technology)，並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1、 整合本校之研究人力及設備，組成研發團隊，進行重大議題之創新研發。
2、 以提升智慧綠能產業技術為重點之研究，提供政府、企業界及民間組織決策之諮詢。
3、 執行產、官、學界研究計畫，有系統整合研究成果，促進我國能源產業之發展。
4、 促進智慧綠能科技議題相關之國際研發合作及學術交流活動。
5、 培育研究人才，加速推動國內永續能源之研發能力及教育。
第 3 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主任由校長聘任之。
第 4 條 本中心成員由主任邀集本校相關領域之專任教師及專家組成。
第 5 條 本中心每年接受一次考評，考評委員會由校長或督導副校長邀集校內或校外3至5名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考評項目如下：
1、 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2、 科技中心之研發成果、競賽、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配合情形。
3、 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明細。
4、 其他考評相關附件資料。
第 6 條 本中心應於每年3月、6月、9月提交執行進度報告書，以及每年11月提交年度成果報告書，統一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彙整後提送考評委員會備查。
第 7 條 本中心各項費用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經費採專帳管理。列入本中心之計畫案，其結餘款由校方徵收 15% 管理費後彈性循環使用，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8 條 本中心得視實際需要，以自籌經費聘請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約聘行政人員及其他計畫相關人員，以協助研究及行政工作，人員之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9 條 本中心定期召開中心業務會議，討論並議決中心業務事項。
第 10 條 退場機制
1、 如本中心既有任務結束，得由主任以書面方式向考評委員會提出解散之申請，經考評委員會決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之。
2、 考評委員會可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決本中心之運作是否符合原設置目的與功能。若未達標準，考評委員會得以書面方式通知本中心將向校長提出裁撤之建議。本中心得於收到通知後1個月內向考評委員會提出申復，未申復或申復未通過，考評委員會得正式陳請校長裁撤之。
3、 經校長核定裁撤後，本中心可緩衝運作一年。正式解散時其專帳未支用之餘額悉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
第 11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1. 
南臺科技大學智慧電動載具科技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民國113年5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整合智慧電動載具相關議題之研究人才及資源，提升研究之層次及效能，特設置校級「智慧電動載具科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英文名稱：Center for Intelligent Mobility)，並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1、 整合本校在智慧電動載具相關領域之研究人力及設備，組成研發團隊，進行重大議題之創新研發。
2、 以提升智慧電動載具關鍵技術為重點之研究，提供政府、企業界及民間組織決策之諮詢。
3、 執行產、官、學界研究計畫，有系統整合研究成果，促進我國智慧電動載具產業之發展。
4、 促進智慧電動載具相關議題之國際研發合作及學術交流活動。
5、 培育研究人才，加速推動國內智慧電動載具之研發能力及教育。
第 3 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主任由校長聘任之。
第 4 條 本中心成員由主任邀集本校相關領域之專任教師及專家組成。
第 5 條 本中心每年接受一次考評，考評委員會由校長或督導副校長邀集校內或校外3至5名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考評項目如下：
1、 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2、 科技中心之研發成果、競賽、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配合情形。
3、 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明細。
4、 其他考評相關附件資料。
第 6 條 本中心應於每年3月、6月、9月提交執行進度報告書，以及每年11月提交年度成果報告書，統一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彙整後提送考評委員會備查。
第 7 條 本中心各項費用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經費採專帳管理。列入本中心之計畫案，其結餘款由校方徵收 15% 管理費後彈性循環使用，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8 條 本中心得視實際需要，以自籌經費聘請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約聘行政人員及其他計畫相關人員，以協助研究及行政工作，人員之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9 條 本中心定期召開中心業務會議，討論並議決中心業務事項。
第 10 條 退場機制
1、 如本中心既有任務結束，得由主任以書面方式向考評委員會提出解散之申請，經考評委員會決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之。
2、 考評委員會可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決本中心之運作是否符合原設置目的與功能。若未達標準，考評委員會得以書面方式通知本中心將向校長提出裁撤之建議。本中心得於收到通知後1個月內向考評委員會提出申復，未申復或申復未通過，考評委員會得正式陳請校長裁撤之。
3、 經校長核定裁撤後，本中心可緩衝運作一年。正式解散時其專帳未支用之餘額悉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
第 11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運動科技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民國113年5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整合本校固有運動科技研究量能，形成跨院系團隊，增益本校對國家運動科技產業發展之貢獻，以服務社會並培訓相關人才，特設置校級「運動科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英文名稱：Center for Sports Technology)，並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1、 整合運動科技人力、核心技術及產、官、學資源，共同研發具改善運動環境、市場價值之軟硬體科技。
2、 結合體育運動專業環境，培育國家運動科技人才，多元發揮科技人才與技術應用。
第 3 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主任由校長聘任之。
第 4 條 本中心成員由主任邀集本校相關領域之專任教師及專家組成。
第 5 條 本中心每年接受一次考評，考評委員會由校長或督導副校長邀集校內或校外3至5名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考評項目如下：
1、 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2、 科技中心之研發成果、競賽、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配合情形。
3、 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明細。
4、 其他考評相關附件資料。
第 6 條 本中心應於每年3月、6月、9月提交執行進度報告書，以及每年11月提交年度成果報告書，統一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彙整後提送考評委員會備查。
第 7 條 本中心各項費用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經費採專帳管理。列入本中心之計畫案，其結餘款由校方徵收 15% 管理費後彈性循環使用，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8 條 本中心得視實際需要，以自籌經費聘請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約聘行政人員及其他計畫相關人員，以協助研究及行政工作，人員之聘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9 條 本中心定期召開中心業務會議，討論並議決中心業務事項。
第 10 條 退場機制
1、 如本中心既有任務結束，得由主任以書面方式向考評委員會提出解散之申請，經考評委員會決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之。
2、 考評委員會可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決本中心之運作是否符合原設置目的與功能。若未達標準，考評委員會得以書面方式通知本中心將向校長提出裁撤之建議。本中心得於收到通知後1個月內向考評委員會提出申復，未申復或申復未通過，考評委員會得正式陳請校長裁撤之。 
3、 經校長核定裁撤後，本中心可緩衝運作一年。正式解散時其專帳未支用之餘額悉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
第 11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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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產學合作業務之推動與管理，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本校發展需要與特色，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之執行與管理，除法令或本校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處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計畫，依其性質分為「專案研究」、「學術、技術性服務」、「人員交流訓練」三種，項目詳列於第八條。
第四條　凡欲接受委託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之主持人，應依所需人力、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及維護、消耗器材、貴重儀器使用費、差旅費、管理費及其他雜項等各項費用編列預算，提出計畫書及合作合約書，經所屬系(所)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研發長同意，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簽約後經費預算書送會計室備查。
本辦法所稱管理費，泛指行政管理費、權利金、授權金或衍生利益金及分攤校內水電費等費用。
第五條　產學合作計畫之經費，應全部匯入本校帳戶專款專用，計畫執行中需用經費時得隨時申請動支，並於計畫結束時依合約內容循學校流程辦理經費核銷與計畫結案。
[bookmark: _Hlk159246247]第六條　產學合作計畫為第一次變更且申請展延期程未超過半年者，得以使用「產學合作計畫展延、放棄及變更內容申請表」進行紙本文件簽核流程，若為第二次(含)以上變更或展延期間超過半年以上者，須上簽呈陳請校長核准。
第七條　產學合作計畫變更須於該案計畫結案日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並獲簽准，否則以計畫原結案日為認列基準，不得事後變更。
第八條　產學合作計畫依下列規定編列先期技轉金及管理費：
一、先期技轉金
(一)凡接受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產學合作計畫，應編列計畫總經費15%至50%為先期技轉金，但不包含：人才培育(研習)計畫、顧問諮詢計畫、檢測分析計畫、競賽計畫、法人單位轉委託或分包計畫規定不得編列技轉金之案件。
(二)若未能符合上述規定編列先期技轉金，須上簽呈陳請校長核准。
二、管理費
(一)專案研究案：
(1)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規定編列管理費。
(2)政府機關委託之研究開發計畫，依其計畫規定編列管理費，如無規定者，依總經費編列15％之管理費。
(3)國內外公民營機構研究開發計畫或法人單位承接政府轉委託(分包)無明定管理費編列比例之案件，依計畫總金額編列15%管理費。
(4)為鼓勵與國內外民營機構同時簽訂產學合作計畫之研究開發案與先期技術移轉案，在研究開發經費部份維持15%管理費；技轉金部份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第十點第三款規定分配，比率為發明人85%，校方15%作為管理費。若發明人擬將技轉金變更為計畫經費其他用途，須填寫「產學合作計畫展延、放棄及變更內容申請表」，循校內簽核同意。
(二)學術、技術性服務案：
如國內外試驗、檢定、化驗分析、加工製作、量測、影音製播、服務諮詢等委託案，依總經費編列15%之管理費。
(三)人員交流訓練案：
如開班辦理國內外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依總經費編列15%之管理費。
(四)若計畫案未能符合上述管理費編列原則，須上簽呈陳請校長核准。
第九條　管理費運用之範圍如下：
1、 水電費用之使用(本項應明列於簽訂之合約內，若合約有列入則不要放在管理費中)。
2、 購置共同使用之儀器設備。
3、 共同使用儀器設備之維護及消耗性器材之使用。
4、 有發展潛力之產學合作籌備費用或初期週轉之支援。
5、 校內重點研究計畫發展過程之支援及與學校有關之學術演講或學術研討會議之支援。
6、 對人員交流訓練案相關業務、事務支援人員之工作酬勞。
7、 聘雇臨時人員協助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業務及協助教學研究工作。
8、 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第十條　凡本校在職專任教師且為計畫主持人，產學合作計畫(含技轉案)經費抵免基本授課時數(限民營機構委託案)，可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計畫總金額(含併簽技轉案)大於貳拾萬元以上者，得經簽准後於計畫總經費內另編列至多12%加值管理費；加值管理費於經費入校庫後可累加保留使用。加值管理費每滿壹萬参仟元，可抵免一學期基本授課時數一個鐘點或積欠學校之鐘點。
2、 計畫主持人應於欲選擇抵免授課時數之前一學期期初向教務處課務組提出申請，且欲減免時數之當學期不得超鐘點授課，每學期可抵免時數上限三小時。
3、 教師退休或離職當年，可將「加值管理費」餘額轉為簽准項目核銷。
第十一條　產學合作計畫案於計畫結束後繳交計畫結案報告表送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核准。其結案報告應詳列研發成果與課程關聯性之說明，以作為核發獎勵金之依據。
第十二條　產學合作計畫每案實際入校庫總金額達30萬(含)元以上，或當年度專案預算控制表結餘款總金額超過5萬(含)元者，得以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申請設立專帳，並須繳付給本校計畫結餘款總額10%之管理費。
1、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案年度自10月1日起至12月10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星期一)前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後，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統一於12月底完成專帳開立。
(1) 請申請人填具「產學合作計畫案年度結餘款專帳申請表」(如附件一)，並檢附當年度專案預算控制表作為佐證。
(2) 若產學合作計畫結案日於上半年度者，得申請計畫期程展延至下半年度，後如仍有專帳需求，得於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2、 每案專帳使用期間為期一年，若於期限內經費未能核銷完成，且無另立新案專帳可轉入者，得以申請順延一年使用，並須再繳付結餘款總額10%之管理費
3、 計畫主持人若另有新案專帳設立，可申請將前一年度專帳結餘款轉入，並須再繳付新案及前案結餘款合計總額10%之管理費。
第十三條　經費收支及報銷，應依本校收支處理辦法及貴重儀器設備管理辦法等相關規章之規定辦理。若經費屬於代收代付款性質者，所有憑證於結案後檢送原委託單位核銷。
第十四條　計畫所購置資產及成果之處理：
1、 計畫內所購置圖書、儀器設備，應屬本校所有，納入校產管理。
2、 計畫執行成果，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主持及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之所有工作人員，必須履行合約上各項規定，如有違反悉依照本校教職員聘約及相關規章之規定處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產學合作計畫案年度結餘款專帳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合約編號
	
	結轉後計畫編號
(預算代碼)
	（研產處填寫）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專帳預算代碼)
	

	計畫主持人
	系所
	
	計畫主持人
聯絡方式
	手機號碼
	

	
	姓名
	
	
	e-mail
	

	計畫執行期間
	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止
	合作廠商名稱
	

	A.計畫原始經費
	B.申請結轉經費

	計畫總金額(元)
	
	結轉專帳總金額(元)
	

	計畫實際入校庫總金額(元)
	
	結轉專帳總金額提列10%管理費(元)
	

	計畫實支金額(元)
	
	已檢附專案預算控制表
(請勾選)
	是
否

	請申請人詳閱以下說明：
1、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案年度自10月1日起至12月10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星期一)前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後，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統一於12月底完成專帳開立。
2、 依據「南臺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產學合作計畫每案實際入校庫總金額達30萬(含)元以上，或當年度專案預算控制表結餘款總金額超過5萬(含)元者，得以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申請設立專帳，並須繳付給本校計畫結餘款總額10%之管理費。
3、 請申請人務必檢附計畫結案年度「專案預算控制表」作為佐證資料(表單下載路徑：e網通/教職同仁/總務會計資訊/帳務暨請採購管理系統/查詢及報表/專案預算控制表)。
4、 若產學合作計畫結案日於上半年度者，得申請計畫期程展延至下半年度，後如仍有專帳需求，得於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5、 每案專帳使用期間為期一年，若於期限內經費未能核銷完成，且無另立新案專帳可轉入者，得以申請順延一年使用，並須再繳付結餘款總額10%之管理費。
6、 計畫主持人若另有新案專帳設立，可申請將前一年度專帳結餘款轉入，並須再繳付新案及前案結餘款合計總額10%之管理費。

	簽核流程

	計畫主持人
	系所主任
	院長
	研產處
	會計主任
	主任秘書
	校長

	
	
	
	
	
	
	


註：請申請人於完成簽核流程後3天內，將此正本文件提供至研產處，以利進行登錄專帳作業。

南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民國115年4月27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教育部政策，強化社會服務功能，推動終身學習理念，依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自行開辦或接受委託辦理之在職訓練、專門技術訓練、各類人才培訓課程、研習活動及隨班附讀。
第三條　本校設置推廣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推廣委員會），負責審議校外據點設置及其他重大或具爭議事項。推廣委員會由督導副校長、主任秘書、研發長、教務長、總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兼任執行秘書；相關行政業務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辦理。
第四條　推廣教育課程分為學分班及非學分班二類；得採校內教學、校外教學、遠距教學、境外教學或隨班附讀等方式辦理。
第五條　本校辦理各類推廣教育，應依規定期程提報開班計畫。
一、採校內教學、校外教學或遠距教學方式辦理者，應於開班前一個月檢具開班計畫書，提送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循校內審查通過後始得辦理。
二、採境外教學方式辦理者，應於開班前三個月提出開班計畫書，提送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經校內審查通過並簽奉校長核定後，報教育部核准。
三、隨班附讀課程，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校因推廣教育業務需要，得設置跨區據點或辦事處。設置前應檢具可行性計畫，提經推廣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始得辦理。各據點之設置與營運，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校外據點相關業務應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產學推廣組統籌管理，不得委託外部機構或個人代辦招生、教學或行政事務。
二、校外據點業務承辦人員應由本校派任，其聘任及管理，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開班及營運經費之收支、保管及核銷，應依本校相關行政及會計規定辦理；各班經費應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自負盈虧。
四、校外場地應符合「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並應檢附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件，依教育部規定辦理核定或備查。
第七條　推廣教育各班別招生，除委託辦理另有規定外，應遵循公開、公平原則。各班招生計畫及相關證明文件，均應標示「推廣教育」字樣，並明確註明為學分班或非學分班。
第八條　推廣教育師資應具備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專業技術人員或專業技術教師資格。
一、學分班至少應有三分之一授課時數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
二、非學分班之授課時數，原則上至少應有五分之一由本校專任或兼任師資擔任；惟因課程性質特殊或實務需求，經專案簽准者，得不受此比例限制。
三、政府機關或公民營機構委託辦理之班次，其師資配置不受前二款比例限制。
第九條　推廣教育課程之收費標準，原則由開班單位依課程性質及預算自行訂定；委辦單位另有規定者，從其契約約定。
一、學分班依本校學制之學分費標準收費。
二、非學分班依核定之課程預算訂定收費標準。
三、公民營機關(構)委託辦理之訓練或研習，得依實際成本訂定收費。
四、學員退費相關事宜，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十條　推廣教育各班經費應以自給自足並有賸餘為原則，其收支應納入校庫管理，並依本校會計作業程序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推廣教育課程各班別經費支用原則如下：
一、人事費
（一）師資鐘點費，每小時以新臺幣五千元為上限。
（二）助教鐘點費，每小時以新臺幣六百元為上限。
（三）政府委訓或政府補助課程，得依核定經費支給。
（四）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二、業務費
辦理推廣教育所需之相關費用，包括宣導、差旅、材料、印刷、郵電、教材編撰、工讀金、保險、設備租用與維護、場地、水電、膳宿及其他必要支出。另教材編撰費以每門課為計算基準，每名授課教師最高以新臺幣三千元為原則。
三、設備費
辦理課程所需之教學及相關設備費用。
四、管理費
（一）一般推廣教育課程，管理費按總經費百分之二十編列。
（二）由各學院、系所辦理一般推廣教育課程，其管理費按課程總經費百分之二十編列者；其中百分之十八納入學校統籌運用，另百分之二得提撥作為所屬學院及系所之行政業務費。
（三）本校特定類型之推廣教育課程，其管理費得按總經費百分之十五編列；惟不適用前項提撥行政業務費之規定。其特定類型課程規範如下：
1.本校自辦在校生證照班課程，管理費按總經費百分之十五編列。
2.本校與國外姐妹校合辦課程，管理費按總經費百分之十五編列。
（四）本校與附設機構合辦課程，管理費按總經費百分之十五編列。場地使用費得由管理費支應，惟以管理費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前項各款支用原則，如有特殊情形，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
第十二條　推廣教育課程經核定後，如需變更，應於課程結束前一個月提送本校「推廣教育課程展延、放棄及變更內容申請表」至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並依學校行政程序辦理。
第十三條　修讀本校推廣教育課程之學員，應遵守本校總務、教務及學務等相關規定；違反規定或有損本校名譽者，經推廣委員會審議後，得停止其修讀，且已繳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推動衍生企業實施與管理辦法
民國105年1月11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6年11月0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03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學校研發成果商品化與技術移轉，鼓勵專任教師推動衍生企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衍生企業非本校附屬機構，本校就衍生企業出資資金不得逾該衍生企業股份50%，且以本校自籌財源為限，不得以本校名義經營，與本校應各自獨立運作，財務與本校嚴格劃分，不得影響本校運作。
第三條  本校參與投資衍生企業可透過下列方式進行：
1. 以技術入股方式成立衍生企業，得以本校技術、設備、空間與作價，以占衍生企業股份10%或以上為原則。
1. 以資金投資成立衍生企業，除資金投入外，得指派本校教師提供諮詢。
1. 以教師借調方式成立衍生企業，則須符合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之規定。
第四條  本校設置「衍生企業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負責審查本校成立衍生企業之重要決策，包含衍生企業新申請案、衍生企業進駐本校育成空間申請案、與衍生企業年度盈餘回饋情形等。
第五條  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總務長、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以下簡稱研產處)處長、會計主任、人事主任、各學院院長組成。校長為主任委員，研產處處長為執行祕書。
第六條  衍生企業各項申請及審查案，應依研產處提供之格式撰寫，並由申請教師列席委員會備詢。
第七條  研產處針對衍生企業新申請案應於召開委員會前事先評估該企業經營模式與本校教師之參與程度，就本校技術持股比例、與進駐本育成空間等事宜，作出具體建議，再行提交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決議，陳請校長簽准後辦理，但牽涉投資相關事宜，須另呈董事會議決。
第八條  衍生企業應於每年結算盈餘後，財務報表需送交本校，並視盈餘狀況，將股利回饋金回饋予學校，本校會計室得依需要進行查核。
第九條  衍生企業進駐案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簽訂一年期進駐合約，後續展延進駐至多以三年為限，委員會逐年審視年度營運績效及股利回饋情形，並得視申請展延進駐之衍生企業其過去營運績效及股利回饋情形審議是否同意展延進駐。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審查應備文件
一、衍生企業新申請案
1. 營運計畫構想書，格式如附件一
1. 衍生企業審查簡報，格式如附件二
1. 公司股份贈與契約書，格式如附件三
1.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公司設立核准函影本

二、進駐本校育成空間申請案
1. 進駐育成空間申請書，格式如附件四
1. 營運計畫構想書，格式如附件一
1. 衍生企業審查簡報，格式如附件二
1. 同意審查聲明書，格式如附件五
1.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公司設立核准函影本
1. 最近二個月之401報表影本或廠商聲明書
1. 最近一期勞保繳費證明影本或廠商聲明書

三、衍生企業年度盈餘回饋情形
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書，至少應包含下列各表及文件
-資產負債表
-年度損益表及稅額計算表
-年度營利事業投資人明細及分配盈餘表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
1. 衍生企業年度盈餘回饋之匯款證明


附件一




○○○○股份有限公司
營運計畫構想書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營運計畫書撰寫綱要

一、需詳細述明之事項
1. 公司簡介(公司名稱、設立日期、緣由及目標)
1. 經營團隊(組織結構、主要經營者職掌與簡歷)
1. 公司現有技術／成品／服務簡介(請描述內涵及其應用，包括技術來源、成品歷史、特性、所有權分佈、已投入之經費等)
1. 研究發展規劃
1. 待輔導項目及需求(行政、技術、資金、管理、行銷等)
　　
二、可簡要述明之事項
1. 產品市場概況(主要購買者、產品優勢、競爭產品現況、市場可能分佈及拓展企圖、預定成長率等)
1. 未來行銷策略(產品定位、價格策略、行銷通路、售後服務、推廣企劃等)
1. 財務及資本結構(股權結構、現金流量、資金來源與需求、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預估)
1. 生產規劃(設備、人力、場所、製程、品管、原料)
1. 商品化規劃(成品設計包裝、成品推出時程與價格)
1. 營運工作進度

附件二
衍生企業審查簡報摘要
(一)基本資料
(二)核心技術/產品/服務
(三)市場概況及目標客戶
(四)營運模式與規劃
(五)目前推廣實績
(三)財務規劃及營運效益
(五)營運回饋金規劃
(六)待輔導/支援需求

附件三
公司股份贈與契約書
	贈與人：○○○○
受贈人：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因贈與事件，經合意訂立本契約，其內容如下：
贈與標的物：
□股票或出資額  【□1.已上市 □2.已上櫃 □3.興櫃 □4.已核准上市(櫃)上未掛牌     
□5.已核准登興櫃上未掛牌  □6.未上市(櫃)】
	公司名稱
	股票代號
(未上市櫃請填統一編號)
	股份
(股)

	
	
	


□其他：
其他事項：無。

立約人
贈與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受贈人姓名：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代表人：           校長
統一編號：40858726

特立此據，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進駐南臺科技大學育成空間申請書

1.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	資本額：
營利事業登記字號：	員工人數：    人	
公司所在地： 
營業項目：	

二、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領域別：電子資訊業
生物科技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其他：
三、檢附證件
 公司設立核准函影本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工廠登記證影本
 營運計畫構想書
 同意審查聲明書

申請者：               股份有限公司（簽章）
代表人：

附件五

同 意 審 查 聲 明 書



本公司申請進駐南臺科技大學育成空間營運構想書
全部同意接受審查。




此致


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公司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創業團隊進駐暨辦理公司設立審查要點
107年11月07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1、 本校創新創業育成總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推動產學合作，提供創業團隊進駐場域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依據教育部發布「大專校院申請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基準」規定，訂定本要點。
2、 為達到學用合一目的，並協助師生創新創業，於不妨礙校務發展及教學進行之原則下，得提供實體空間供創業團隊進駐，並經本校與教育部核定後，於學校場域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作為共同教學研究、實習訓練或培育新創事業之場域。
3、 本校日間部學生組成並以成立新創公司為目的之創業團隊（以下簡稱創業團隊），得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本校提供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期限以一年為限。
4、 創業團隊依本要點檢附應備文件提出申請，由本中心召開「創業團隊進駐暨辦理公司設立登記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員會）審查之。評審委員會認有必要時，並得邀請申請人列席簡報說明。
申請經審查通過者，應再併該案審查意見表及個案計畫書，提報教育部核定之。俟教育部核定後，方得以本校進駐空間申請公司設立登記。於完成公司登記作業後，再依「南臺科技大學育成中心之中小企業進駐、畢業與展延要點」申請進駐本中心。
應備文件，包括：
(1) 申請表。
(2) 申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3) 公司章程影本。
(4) 發起人名冊影本。
(5) 股東明細表影本。
(6) 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影本。
(7) 公司設立登記預查名稱核准聯影本。
(8) 營運計畫書。
(9) 有關申請公司設立登記對提升本校教學研究之關連性及效益說明。
5、 第四點第一項之評審委員會，負責創業團隊申請公司設立登記案件之審核與營運績效評估。
評審委員會成員由3至5人組成，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處長及創新創業育成總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創新創業育成總中心主任聘任1至3位校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或專家組成。
6、 本中心依據創業團隊所提之營運計畫，提供相關輔導資源。
創業團隊經營不善時，由本中心專案輔導小組協助其經營輔導；經輔導後仍未改善者，本中心得由評審委員會召開營運績效評估會議，並可依會議評估結果建議創業團隊辦理清算及協助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撤銷或廢止其公司登記。
7、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8、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職涯導師制度實施與考評辦法
民國110年12月27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7月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5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引導學生建立正確職涯觀念，提早進行職涯規劃，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特實施職涯導師制度並訂定本辦法。
第2條 為完備職涯發展與輔導，各系所應置職涯導師一名，另得依特殊情況由「職涯輔導教師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同意增設專責職涯導師。
第3條 職涯導師之聘任方式如下:
1、 由系主任於系所專任教師中遴選推薦，如修習職涯輔導相關課程並取得職涯專業證照者得以優先推薦，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以下簡稱研產處)簽請校長同意後聘任，聘期為二學年，任滿得續聘之。
2、 職涯導師若於聘期中離職，則由系所依前款程序重新推薦，並會簽研產處，陳請校長同意，受推薦教師以聘任至原職涯導師聘期屆滿為原則。
第4條 職涯導師職責如下 : 
1、 充分瞭解系所課程結構、實習制度及職場趨勢並具服務熱忱。
2、 提供學生就業輔導、職涯規劃、職涯量表結果等諮詢。
3、 [bookmark: _Hlk199406037]協助學生於大一和大三各安排一次職涯探索活動(UCAN和CPAS測驗)及結果說明。
4、 協助學生瞭解自我能力、職業興趣與系所發展關聯性，引導其職涯規劃及就業方向。
5、 舉辦系所特色職涯活動。
6、 輔導並鼓勵學生參與研產處辦理之「企業說明會」、「職涯講座」、「企業參訪」、「企業實習」等職涯輔導相關活動。
7、 參加校內外輔導知能研習課程。
8、 協助系所輔導學生跨領域學習規劃。
9、 協助其他職涯與就業資源推廣及計畫辦理。
第5條 職涯導師輔導實施方式 : 
1、 學期中須於每週提供至少一小時職涯諮詢時間，諮詢時段和輔導地點由各系所自行協調。
2、 配合研產處之分配進行個案諮詢。
3、 提供學生職涯輔導得以個別指導或團體諮詢等方式。如發現學生有特殊重大問題時，可轉介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4、 除上述外，根據各系所之需求，可自訂合適之職涯輔導方式。
第6條 [bookmark: _Hlk199406000]本校為審議職涯導師相關議題，成立委員會審議職涯導師設置及獎勵案。委員會由督導副校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人事室主任組成，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第7條 職涯導師應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本學年度執行職涯輔導成效，經系主任及院長考核是否通過，送至研產處彙整，並召開委員會複核，考評通過者核給獎勵點數，考評未通過者則無。總點數以不超過一千二百五十點為原則，並以當期考核排序調整獎項名額。獎勵項目及點數如下:
1、 特優獎：獎勵點數六十五點。
2、 優良獎：獎勵點數五十點。
3、 通過：獎勵點數三十五點。
[bookmark: _Hlk199405795]評分表中第一項目需達60分以上，且其任一小項不得無分數。
第8條 職涯導師考評由研產處提供相關職涯輔導紀錄、系所職涯活動規劃及系所學生參與人數等相關資料予系主任進行考評，如系主任為職涯導師者，由院長進行考評。職涯導師評分依據由主責單位另訂之。
第9條 職涯導師考評績效得作為教師獎勵、評鑑之參考。當學年通過委員會考評之職涯導師，可於教師評鑑中取得與日間部、進修部導師相同得分。若考評不通過者，得由系所重新推薦人選，聘任方式同第三條。
第10條 本辦法之輔導對象涵蓋本國籍及外國籍學生。
第11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12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學年度 職涯導師評分表
	系所
	
	評分日期
	

	教師姓名
	
	初評合計
	



	項目
	評分說明
	評分標準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計分

	一、學生職涯輔導工作
	辦理系級職涯相關活動（含演講、工作坊、座談、企業參訪等、協助系所輔導學生跨領域學習規劃）
※講座內容須包含履歷表撰寫、面試技巧、求職就業須知、國考/證照分享…等可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生涯觀及增加求職軟實力之議題。   
	1.每一場次10分。
2.本項每學年至多30分。
	
	
	

	
	辦理職涯探索測驗（UCAN、CPAS等）各一次及結果說明     
	1.每一場次5-7分，每場施測率需達5成方得5分，達7成另加2分。
2.本項每學年至多30分。
	
	
	

	
	[bookmark: _Hlk199405870]針對學生需要提供個別職涯發展有關輔導(含外籍生留臺評量機制、跨領域學習規劃以及職涯發展相關輔導)
	1.每學年輔導20人，得10分，每學年20人以上，多1人加1分。
2.本項每學年至多30分。
	
	
	

	
	每學期參與校內外研習職涯導師相關研習至少一場
	每場5分，每學年至多10分。    
	
	
	

	二、額外加分項目
	鼓勵學生參與校級「企業說明會」、「職涯講座」、「企業參訪」等職涯輔導相關活動
	每5人2分，每學年至多20分。
	
	
	

	
	協助系上自行辦理實習/就業媒合活動
	每場5分，每學年至多20分。
	
	
	

	
	輔導經濟不利學生（弱勢生）申請「職涯發展輔導學習歷程獎助學金」
	每1人4分，每學年至多20分。
	
	
	

	
	執行政府單位補助職涯輔導計畫案
	每案20分。
	
	
	


※以上評分皆須提供佐證資料

    考核結果：□通過□不通過 （請系主任/院長依相關資料進行考核，並勾選是否通過。）

系主任 簽名：                
院 長 簽 名：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99年10月18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10月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7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2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6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3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8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0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2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0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03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務實致用人才，提升學生職場適應力與競爭力，達成「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手」之目標，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為落實本校推動校外實習特設置「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由校長、督導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職涯與創業發展組組長、校外法律專家、企業代表、學生代表及校友代表各一名組成。校外法律專家、企業代表、學生代表及校友代表由研發長推薦，陳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督導副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研發長擔任執行秘書，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職掌與任務如下:
一、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二、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三、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之處理。
四、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五、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六、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七、審議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開會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會議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 五 條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之實施方式由教務處統籌規劃，相關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 六 條	學生校外實習(含國內及海外實習)相關業務之規劃與推動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統籌規劃，相關校外實習作業規範另訂之。
第 七 條	各院、系、學位學程應依專業領域特性訂定各級學生校外實習作業相關規定，並設置學生校外實習與就業輔導委員會負責推動學生校外實習業務。
第 八 條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須經政府登記核准，具有良好制度，其實習工作性質應與所學專業相關，且經各系評估合格者。
第 九 條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須與校外實習機構簽訂合約，明訂雙方權利義務。另由本校辦理相關保險事宜，投保費用由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或學校經費支付。
第 十 條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之伙食費、住宿費、服裝費與交通費，應由學生自理，若與實習機構另有約定，則依約定辦理。
第十一條	學生因故中斷校外實習，應依本校校外實習退出及轉介輔導機制處理：
一、因校外實習機構因素，致使學生無法繼續實習，各系須協助學生轉換校外實習機構， 使其能完成實習課程。
二、學生如違反實習機構之規定被辭退，或因自身之因素無法繼續實習，應由各系依相關規定處理；如遇重大之爭議或學生申訴事件，得提交本委員會審議。
第十二條	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生發生損壞校譽情事時，悉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範
100年10月3日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8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3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8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0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2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0月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03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辦理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業務，特依據本校「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及「南臺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訂定本作業規範。 
2、 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業務之作業程序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以下簡稱研產處)統籌規劃，並定期舉辦學生校外實習之業務相關說明會，各系、學位學程（以下簡稱各系）負責實習相關人員須參加。
3、 各系應公布校外實習機構之名稱、地點、工作性質、給付之薪資、膳宿狀況等資料，提供學生參考，並視實際需要安排學生赴校外實習機構瞭解實習工作環境及內容。
4、 實習輔導老師之職責如下：
（一）瞭解實習學生實務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等，給予學生工作指導。 
（二）與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共同研訂「學生個別實習計畫」，作為實習工作之依據。 
（三）進行實習生訪視輔導，暑期實習及學期(其他)實習皆實地訪視1次，學期實習實地訪視2次。海外實習訪視兩次，一次為實地訪視，訪視學生人數以3至5人為原則；另一次可採電訪或其他方式輔導。
（四）協助解決學生校外實習適應問題。 
（五）校外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各項資料如有異動，應告知各系及實習機構。 
（六）與實習機構主管聯繫溝通，瞭解學生校外實習情形。 
（七）指導學生撰寫校外實習報告。 
（八）收集校外實習機構之考評，並評定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成績。 
（九）參與學校辦理之實習輔導老師座談會。 
（十）協助處理其他與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之事項。
5、 校外實習機構之職責如下：
（一）依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視學生專業學習之需要，指派具相關專長之主管，擔任實習學生輔導老師，並指導學生專業學習。 
（二）提供專業實務技術、實習工作項目、工作細則、操作規範或相關學習資料，給予實習學生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練。 
（三）專責指導實習學生工作，至少每週安排面談乙次，俾瞭解其學習狀況。 
（四）協助安排學校輔導老師訪視實習學生。 
（五）指導實習學生撰寫實習報告。 
（六）評核實習學生工作表現及實習成績。 
（七）參與學校辦理之學生實習工作相關之會議。 
（八）不定期與學校聯繫並告知學生實習狀況。 
（九）協助處理其他與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之事項。 
6、 各系須與校外實習機構簽訂合作契約，以規範雙方權利義務；合作契約格式由研產處統一訂定；各系可依特殊狀況增修條文，但需另案簽核辦理。 
7、 各系協助與實習機構合約之簽訂與管控，學生確定實習意願後，各系應於校外實習管理系統填報相關資料，研產處即進行投保作業。實習合約經系主任確認後，列印三份交由研產處執行用印流程(繳交時間:暑期實習為6月15日前、上學期與下學期的所有實習類型分別為8月15日前與次年1月15日前)及寄送合約書至實習機構。
8、 各系若未能於第七條規定之繳交期限將合約書送至研產處者，由各系自行執行合約書之用印及寄送作業，再將簽約完成之實習合約送至研產處，繳交時間暑期實習為7月15日前、學期的所有實習類型為開學第3週結束前。如仍無法於上述最後期限完成簽約者，學生不得前往參加實習並由研產處統一辦理退保作業。
9、 各系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進行訪視輔導以及協助學生處理校外實習相關事宜；實習輔導老師之遴選以該系專任老師為原則，兼任老師應經學校核可。
10、 實習輔導老師赴學生實習場所訪視，得依本校出差支給標準給付訪視差旅費及依教師職等給付兩個鐘點訪視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支應。原台南市區、永康區、新市區、歸仁區及仁德區亦可申請訪視鐘點費，但每次訪視學生人數須3人(含)以上，惟若輔導學生數低於3人者，仍給付兩個鐘點訪視費。
11、 學生實習報到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學生實習報到前，各系應將「學生相關資料」、「學生實習報到表」等相關資料寄至校外實習機構之負責部門。 
（二）學生實習報到前，須繳交學生暨家長同意書並存於系辦。 
（三）實習報到時間由各系統一規定，不得由學生自行與校外實習機構約定日期。 
（四）各系應辦理學生校外實習職前訓練研習會。
12、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之工作守則，注意安全與紀律，虛心學習並服從輔導人員之指導，工作發生異常或缺失應立即向主管報告，以掌握處理時機。
13、 學生應於系組及研產處之規定期限內完成個人「校外實習報告」。
14、 本作業規範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15、 本作業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創業培育空間進駐管理辦法
民國113年5月2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06月23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設置創業培育空間，以協助中小企業事業體經營發展及創造優質創新創業環境，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進駐創業培育空間單位以本校創業團隊(科技中心團隊或參與教育部創業計畫之團隊)優先，其中創業團隊完成進駐後以一年內成立公司為原則。
八年內成立之新創企業得依本辦法申請進駐。
創新創業育成中心(以下簡稱為本中心)受理企業申請進駐之資格及期程如下：
1、 關鍵企業：凡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正式公司或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法人、機(關)構，進駐廠商應於進駐後六個月內與本校完成產學合作案簽約；若逾期未完成者，本中心將召開審查委員會，並依審查結果要求限期改善或終止培育室使用權。
進駐期程：以二年為原則，期滿通過審(查)核者，得續約之。
2、 育成企業：凡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正式公司或分公司登記，其研發之技術或成品符合本校發展方向者，進駐廠商應於進駐後六個月內與本校完成產學合作案簽約；若逾期未完成者，本中心將召開審查委員會，並依審查結果要求限期改善或終止培育室使用權。
進駐期程：以二年為原則，期滿通過審(查)核者，得續約之。
3、 創業團隊：凡經由本中心輔導，參與校內外各項創業競賽獲獎，或經由本中心或育成聯盟學校評估具發展潛力者而具名推薦者。
進駐期程：以一年為原則並成立公司，若無成立公司得另延長一年，如遇特殊情形得經創新創業培育空間進駐審查委員會同意後辦理展延。
第3條 本校設「創業培育空間進駐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進行進駐單位審查，委員會成員得視個案邀請產、官、學專家擔任，經報請督導副校長核定，再由研發長為委員會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擔任委員會主席。
第4條 申請進駐單位應提具下列文件，送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本中心進行審查:
1、 新創團隊進駐南臺科技大學創業培育空間意向書。 
2、 進駐單位營運計畫書。 
3、 公司商業登記許可函與抄本或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影印本。 
4、 最近一期勞保投保清單及營業稅申報書(401表)影本。
籌設新創事業之自然人或新創團隊於申請階段免附前項第三、四款文件，於公司完成設立登記後補繳。
進駐單位於審查通過後應簽訂合約，並繳納相關進駐費用。進駐合約一期兩年，得提出展延並經委員會審查同意，如遇特殊情形得經委員會同意後辦理展延。
第5條 進駐單位依據擬訂之申請表內容及營運計畫書，訂定未來技術服務輔導項目及時程。
一般性諮詢或媒合之服務，悉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協調相關單位協助完成。
進駐單位進駐期間須配合本校提供所需之相關資料，惟不涉及機密事項。
第6條 進駐單位場地使用規範：
1、 應將常駐之成員通報管理單位，並遵守門禁各項規定。
2、 進駐單位可使用本校IP一組，並應依照本校網路、資安與個資相關規定辦理。
3、 進駐空間之額外水電配置或裝潢施工，其設計圖須經本校同意。
4、 進駐空間之事務設施標準配備，由進駐單位簽署借用及保管。離駐遷出時，須負返還責任。
5、 進駐空間不得登記為公司所在地。
6、 進駐單位不得違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
7、 未經本校同意，使用人不得將進駐空間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將使用權轉讓於他人。
8、 進駐單位之有害廢棄物，應依環保相關法規標準負責清理或處理。
9、 進駐單位若有活動相關之海報張貼或宣傳標語之需求，應知會本校協助安排公布於指定地點，不得任意懸掛張貼。
10、 進駐空間因可歸責於使用人之事由所致之毀損滅失者，應由使用人負回復原狀之責。
11、 進駐單位有改裝空間設施之必要，經本校同意，使用人得依相關法令自行裝設。使用人返還進駐空間時，應負責回復原狀。其不回復時，得由本校回復之，其費用由使用人負擔。
12、 進駐單位如有違反合約、本辦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時，應自負法律責任。如造成本校損害時，亦須負相關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律師費用）。
本校依本辦法對進駐單位管理監督，進駐單位如有違反前項各款規定且情節重大者，經委員會決議要求遷離，依合約規定辦理。
第7條 辦理離駐、延長與遷離之單位，應提出離駐、延長與遷離培育空間報告書，並於一個月前，依以下辦理：
1、 辦理離駐：
(1) 合約到期或依輔導計畫達成既定之輔導目標，依合約辦理離駐。
(2) 合約未到期，惟因企業營運考量，悉依合約辦理離駐。
2、 辦理延長進駐：
合約到期時，於進駐期間營運狀況優良仍需支援輔導者，經委員會通過後辦理續約延長進駐程序。
3、 辦理遷離：
進駐單位若有下列狀況，本校得提前終止合約，並限期一個月內搬離：
(1) 積欠應繳交費用逾三個月未結清。
(2) 進駐單位涉及違法情事或損害本校名譽。
(3) 違反雙方簽約之內容或其他重大事項。
第8條 凡離駐或遷離之單位，須於接到通知書後三十個工作天內完成款項結清，並完成空間及財產之清點歸還，經本校同意後，始完成離駐程序。
進駐空間內如有未搬離之物件，經通知未於期限內搬離，視同廢棄物處理，由本校強制執行清空，若衍生相關修繕或清理費用，則由進駐單位支付。
第9條 單位進駐創業培育空間收費標準如附件，由進駐單位於進駐前繳納進駐相關費用。
第10條 為達自主營運之目標，本校依據每年收支情形檢討調整進駐空間之收費標準。
第11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12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南臺科技大學創業培育空間收費標準
民國113年5月2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06月23日行政會議通過
1、 創業培育空間
(1) 本收費標準適用之創業培育空間為本校V棟編號V503至V514之創業培育室。
(2) 本校提供之培育空間不得登記為公司地址。
(3) 本校提供之培育空間，提供水電、網路、冷氣機、風扇等基本設施。
(4) 電費以獨立電表收費，每度5元。
(5) 進駐單位經本校同意後，得自費申請其他需求，惟遷離時須負責回復原狀。
(6) 進駐單位進駐時收取3個月空間保證金，離駐時無息退還。
(7) 各培育空間收費金額如下表所示：
	項目
	培育室
	坪數
	收費標準/月
	備註

	1.
	V503
	13.9
	$14,000
	無窗

	2.
	V504
	21.9
	$16,000
	進門是走道

	3.
	V505
	6.8
	$8,500
	

	4.
	V506
	8.5
	$9,000
	有消防管

	5.
	V507
	10
	$12,000
	

	6.
	V508
	9
	$10,000
	一面無窗

	7.
	V509
	8.6
	$10,500
	

	8.
	V510
	9.4
	$12,000
	

	9.
	V511
	9.1
	$11,000
	

	10.
	V512
	8.3
	$10,000
	一面無窗

	11.
	V513
	9.1
	$11,000
	

	12.
	V514
	10
	$12,000
	



2、 停車
依據本中心收費標準，停車費用採年繳制度。停車證申請額度係以每五坪面積配置一個汽車停車位及二個機車停車位為基準，並按此比例類推計算，額度計算採四捨五入方式辦理，如本校因施工等因素應配合移動車輛。
(1) 汽車：一車一證，每輛每月1,000元。
(2) 機車：一車一證，每輛每月100元。
3、 會議室租用 (進駐廠商:享有每月免費二次借用空間)
(1) V502會議室、H2空間借用時段：9:00至21:00。
上午3小時(9:00~12:00)、下午3小時(14:00~17:00)、晚上3小時(18:00~21:00)
(2) 收費標準:
1.V502會議室：第1小時500元、第2小時450元、第3小時400元， 
不足1小時以1小時計費。
2.H2空間：3小時4,000元。
(3) 租用須事先與育成中心進行登記，本校育成中心進駐企業享八折優惠。

五、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設置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實施要點	
3. 南臺科技大學境外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	
4. 南臺科技大學免學雜費交換生申請及甄選辦法	
5.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6. 南臺科技大學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作業要點	
7.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	
8.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甄選實施要點	
9.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惜珠計畫甄選實施辦法	
10.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甄選實施要點	
11. 南臺科技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	
12. 南臺科技大學華語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 
[bookmark: _Hlk132720638][bookmark: _Hlk99614242]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設置辦法
民國97年11月24日教育部核示
民國97年10月15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10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5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05月3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國際化，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置國際事務長ㄧ人，秉承校長之命，推動校園國際化、國際學術交流合作、華語學習事宜。並得置副國際事務長，襄助主管，推展與執行處務工作。本處下設國際合作、境外生及學人事務、企劃與境外生招生三組及華語中心，各組置組長ㄧ人及職員若干人，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及職員若干人。本處各級主管之任用，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處各組(中心)主要職掌如下：
一、國際合作組：
(一)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
(二)大陸事務之推動與執行。
(三)與國外或大陸之學校、學術機構合作洽談與簽約相關業務。
(四)本校師生之國際性參訪及交流活動。
(五)本校與國外大學之雙聯學制。
(六)交換學生甄選及學生申請學校、出國相關業務。
(七)海外研習培訓班之宣導、招生及出國業務。
(八)接待來訪外賓。
(九)國際產學合作企劃與推動。
(十)境外生赴國外及本國企業實習推動。
二、境外生及學人事務組：
(一)境外生入學事務。
(二)境外生生活輔導、照顧及各項問題的諮詢。
(三)辦理及輔導境外生參與講習、文化交流活動
(四)境外生招生簡章製作與更新、國際學生手冊製作。
(五)境外生畢業留臺工作媒合與就業輔導。
(六)外籍教師、外籍研究人員及國際學人支持服務。
三、企劃與境外生招生組：
(一)國際化工作項目活動企劃。
(二)境外招生推動與聯繫窗口。
(三)本處網頁管理。
(四)促進境外生參與國際化任務。
(五)海外教育展相關業務。
(六)涉外行政事務研習活動規劃。
四、華語中心：
(一)規劃及執行華語課程，提供本校國際生研習華語課。
(二)規劃及執行國際生來本校研習華語課程等相關業務。
(三)規劃及執行華語師資培訓班課程。
(四)協助及輔導國際生在校研習華語課程等相關業務。
(五)規劃及執行其他有關華語教學及推廣活動。
除上述職掌，各組(中心)應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第四條   本處得視業務需要，經國際事務長同意後成立工作小組。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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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實施要點
民國093年08月3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096年01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098年01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05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01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0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05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04月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0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03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07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Hlk99614674]民國111年04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06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01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前往海外大學研修，依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以及「南臺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提供出國留學獎學金，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每年提供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其來源為學海飛颺計畫獎學金(含教育部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以及高教深耕計畫獎學金(含教育部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
[bookmark: _Hlk186125294]三、本校設置出國留學獎學金審核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成員包括督導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本獎學金之核發悉由審查小組開會討論議決之。
四、凡符合下列各款獎學金條件者得申請本獎學金：
(一)須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且為本校修業年限內在學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學生。
(二)轉學生須在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且歷年學業成績不包括原學校成績。
(三)外語能力須達到附件一所訂定之語言成績標準。
(四)研修期間為一學期(季)或一學年。
五、欲申請本獎學金者應於下列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請：
(一)秋季班出國者之申請截止日期依據教育部當年度公告時程為基準。
(二)春季班出國者於出國前年度之10月1日至15日。
六、申請者應至「南臺科技大學交換留學申請系統」內完成填寫及上傳下列資料：
(一)申請表。
(二)本校歷年學業成績單 (含教務處戳章之操行成績與班、系、科排名)。
(三)外語能力證明書。
(四)出國研修計畫書。
(五)本校在學證明書。
(六)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七、獎助名額視本獎學金當年度額度而定。本獎學金發布申請公告時，將一併公告當期本獎學金總額。
八、領取本獎學金之相關規範如下：
(一)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學生出國前須簽署本校相關行政契約書(附件二)繳交機票款或生活費領據，有關留學及返國之權利義務，悉依行政契約書內容暨相關規定辦理。未簽署本校相關行政契約書，則不予補助。
(三)學生有協助本校推動國際交流之義務。
(四)本獎學金僅適用於申請之當學期(年)，放棄獎學金者應重新申請。無故放棄者不得再申請本獎學金。
(五)獲得本獎學金之學生不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
九、獲獎學生若違反下列事項，須繳回已領取之獎學金。	
(一)未經本校同意擅自變更推薦國別或學校
(二)繳交或登錄不實資料
(三)同時領取我國政府之其他出國補助款
(四)未依規定時間內出國
(五)於國外就讀期間未滿一學期(學季)
(六)出國研修期間內辦理休學或退學
(七)研修結束後逾期60天返國
(八)研修結束後未依照「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至本校報到及完成境外研修相關結案手續
(九)未於研修期程結束2週內繳交心得報告及3分鐘介紹海外學習成果短片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語言成績標準附件一

	    語言
系所
	英文
	日文

	應用英語系所
	網路測驗托福(iBT)  71以上
IELTS  5.5以上
	日本語能力測驗(JLPT)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辦理)
二級或N2合格

	應用日語系所
	網路測驗托福(iBT)  64以上
IELTS  5.0 以上
	日本語能力測驗(JLPT)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辦理)
二級或N2合格

	其他系所
	網路測驗托福(iBT)  64以上
IELTS  5.0以上
	日本語能力測驗(JLPT)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辦理)
二級或N2合格





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行政契約書附件二


立契約書人：獎助人：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領取人：獲取    年度「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
之南臺科技大學                  系(所)學生              君
（以下簡稱乙方）

玆經甲、乙雙方協議，甲方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實施要點」，獎助乙方於中華民國    年    月至中華民國    年    月期間前往           （國名）            （城市名）                （校名）進行學分研修，研修期共           （學季、學期或學年數），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元(教育部            元，及本校配合款           元)。經議定條件如下，並同意本契約所附之其他文件，及現在或將來所訂定（修正）之一切有關獎助規定，均屬本契約之內容:

1、 雙方履行權利義務期
第一條  雙方履行權利義務期間，為乙方經甲方核定為本獎學金錄取人員起，至其返國回校報到為止。乙方應於出國前與甲方簽訂契約，簽約後 45 天內出國（至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留學）。逾期未簽約、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2、 出國前
第二條  乙方於校內甄選時所提之研修領域不得變更。於簽訂契約前，能提出具體說明者，得向甲方申請轉換其留學國家、研修學校一次，經甲方核定後不得再變更。如未經同意任意變更者，喪失受獎助資格，甲方即停止發給各項獎學金，乙方並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領取之獎學金，屆期不履行者，由甲方依本契約書規定追償已領獎學金。
第三條  乙方入出境許可、護照與留學國簽證之申請應自行辦理。
第四條  乙方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辦理完成出國留學手續且簽署完成行政契約書後，一次撥给全數獎學金。
參、留學期間：
第五條  乙方在國外留學期間應保有甲方學籍（未休學），如有休學、退學、國外研修未滿1學期（學年、學季）、逾期返國、不返國報到者，由甲方依行政契約書負責追償已請領之全數獎學金，逾期不返還者，依本契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規定辦理。
第六條  乙方應於留學期間協助甲方推動國際交流相關事宜。
[bookmark: 5]第七條  乙方因違反本契約規定，有應償還獎學金情事者，甲方得通知乙方償還獎學金。乙方有溢領或應償還獎學金情形者，應按甲方計算之原支領之貨幣總額，於甲方通知送達翌日起 90 日內一次償還。逾期未償還者得依照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逕受強制執行，並賠償訴訟及強制執行費用（包括甲方律師費）。乙方於接獲前項通知後逾 90 日仍未償還者，甲方得向乙方保證人或保證商號追償乙方應償還之全部獎學金。
4、 返國後
第八條  乙方赴國外大學攻讀研修者，應於期限屆滿後60日內返國，且返回甲方報到，並按照「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完成相關結案程序。
第九條  乙方就所提出國外研究計畫中因受教育部資助所完成之研究成果有關之專利權、著作財產權、積體電路佈局權、營業秘密及其他智慧財產權，均屬甲方所有。其他有關智慧人格權（例如著作人格權、專利姓名表示權）歸屬於乙方。
第十條	乙方結束國外留學，應於返國後2週內，繳交心得報告(含3分鐘介紹海外學習成果短片連結)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並依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承辦人員要求上傳至教育部指定網站，未如期完成者須繳回已領取之獎學金。

伍、保證事項
第十一條	乙方應覓自然人2人為保證人或法人1人作保，於乙方違反本契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包括現在及未來所訂定、修正者），致發生應償還獎學金而逾期未償還情事時，願負連帶償還獎學金之保證責任，並自甲方要求履行此項責任之通知送達翌 30 日內一次清償乙方依第七條規定所應償還之全部獎學金。保證人未履行全部清償責任者，願依行政程序法第一四八條逕受強制執行，並連帶負責賠償訴訟及強制執行費用（包括甲方律師費）。
第十二條	父母親之一為當然保證人，並為第一優先代償者。父母親雙亡者，由三親等內親人之一為當然保證人，並為第一優先代償者。
第十三條	保證人請求退保時，乙方應先覓妥新保證人，以書面函請甲方同意更換保證人，甲方同意更換前，原保證人仍應負保證責任。甲方亦得暫停乙方各項獎學金之發放。
第十四條	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之期限，至乙方依本契約規定履行返國完成報到並按照「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完成相關結案程序止。
陸、其他
第十五條	乙方申請獎學金所附資料及相關證明文書有虛偽不實或不合本獎助申請資格，經甲方查證屬實者，喪失獎助留學生資格，其已領取之獎學金，應全額償還，經通知限期償還逾期不償還者，依本契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規定辦理。
第十六條	乙方出國留學前因案在司法機關偵審中者，甲方得停止其獎助留學生資格，俟停止原因消滅，並經乙方檢具不起訴處分書或無罪判決確定證明書向甲方申請，始得恢復其原有獎助留學生資格，乙方並應自甲方核可後於經費來源計畫校內經費核銷期限內辦妥出國留學；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者，喪失原有獎助留學生資格。依前項規定經喪失獎助留學生資格者，其已領之獎學金應於接獲甲方追償通知後 90 日內償還，逾期不履行者，依本契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約定辦理。
第十七條	乙方在國外留學期間，有違反國家法令或嚴重損及國家利益之言行，或觸犯刑案經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經甲方查證屬實者，甲方即停止發給各項費用，乙方並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領取之一切費用，逾期不履行者，依本契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約定辦理。乙方並喪失獎助留學生資格。
第十八條	乙方原在國內另具其他獎學金生或軍公教人員身份者，除應遵守本契約之各項規定外，並需遵守其原提供獎學金之單位或其服務單位之有關規定。
[bookmark: _Hlk99614811]第十九條	本契約未規定之獎學金事項，依行政程序法、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實施要點及相關法令辦理，甲方亦得函報教育部提請出國留學獎學金審核小組決議後通知乙方共同遵行。
第二十條	本契約一式3份，甲方，乙方及保證人各收執乙份。
第二十一條 若違反下列事項，須繳回本獎學金。
(一)未經本校同意擅自變更推薦國別或學校
(二)繳交或登錄不實資料
(三)同時領取我國政府之其他出國補助款
(四)未依規定時間內出國
(五)於國外就讀期間未滿一學期(學季)
(六)出國研修期間內辦理休學或退學
(七)研修結束後逾期60天返國
(八)研修結束後未依照「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至本校報到及完成境外研修相關結案手續
(九)未於研修期程結束2週內繳交心得報告及3分鐘介紹海外學習成果短片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立契約書人

甲方：南臺科技大學
甲方代表人：校長                 （簽名 蓋章）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尚頂里南臺街一號
簽章日期：                                    

乙方代表人：	                  （簽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簽章日期：                                    

保證人：	                      （簽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簽章日期：                                    

授權代理人：	                   （簽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簽章日期：                                   
679

南臺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出國留學獎學金行政契約書附件三-高教深耕計畫


立契約書人：獎助人：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領取人：獲取    年度「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
之南臺科技大學                  系(所)學生              君
（以下簡稱乙方）

玆經甲、乙雙方協議，甲方依「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實施要點」，獎助乙方於中華民國     年    月至中華民國     年    月期間前往           （國名）            （城市名）                （校名）進行學分研修，研修期共          （學期或學年數），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元。經議定條件如下，並同意本契約所附之其他文件，及現在或將來所訂定（修正）之一切有關獎助規定，均屬本契約之內容:

壹、雙方履行權利義務期
第一條  雙方履行權利義務期間，為乙方經甲方核定為本獎學金錄取人員起，至其返國回校報到為止。乙方應於出國前與甲方簽訂契約，簽約後 45 天內出國（至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留學）。逾期未簽約、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貳、出國前
第二條  乙方於校內甄選時所提之研修領域不得變更。於簽訂契約前，能提出具體說明者，得向甲方申請轉換其留學國家、研修學校一次，經甲方核定後不得再變更。如未經同意任意變更者，喪失受獎助資格，甲方即停止發給各項獎學金，乙方並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領取之獎學金，屆期不履行者，由甲方依本契約書規定追償已領獎學金。
第三條  乙方入出境許可、護照與留學國簽證之申請應自行辦理。
第四條  乙方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辦理完成出國留學手續且簽署完成行政契約書後，一次撥给全數獎學金。
參、留學期間：
第五條  乙方在國外留學期間應保有甲方學籍（未休學），如有休學、退學、國外研修未滿1學期（學年）、逾期返國、不返國報到者，由甲方依行政契約書負責追償已請領之全數獎學金，逾期不返還者，依本契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規定辦理。
第六條  乙方應於留學期間協助甲方推動國際交流相關事宜。
第七條  乙方因違反本契約規定，有應償還獎學金情事者，甲方得通知乙方償還獎學金。乙方有溢領或應償還獎學金情形者，應按甲方計算之原支領之貨幣總額，於甲方通知送達翌日起 90 日內一次償還。逾期未償還者得依照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逕受強制執行，並賠償訴訟及強制執行費用（包括甲方律師費）。乙方於接獲前項通知後逾 90 日仍未償還者，甲方得向乙方保證人或保證商號追償乙方應償還之全部獎學金。
肆、返國後
第八條  乙方赴國外大學攻讀研修者，應於期限屆滿後60日內返國，且返回甲方報到，並按照「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完成相關結案程序。如有退學等未能完成相關本校規定者，由甲方依行政契約書規定追償已領獎學金繳還學校。
第九條  乙方就所提出國外研究計畫中因受教育部資助所完成之研究成果有關之專利權、著作財產權、積體電路佈局權、營業秘密及其他智慧財產權，均屬甲方所有。其他有關智慧人格權（例如著作人格權、專利姓名表示權）歸屬於乙方。
第十條	乙方結束國外留學，應於返國後2週內，須繳交心得報告及3分鐘介紹海外學習成果短片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留存，未如期完成者須繳回已領取之獎學金。

伍、保證事項
第十一條	乙方應覓保證人（含自然人）2人【人保】或營利事業【舖保】作保，於乙方違反本契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包括現在及未來所訂定、修正者），致發生應償還獎學金而逾期未償還情事時，願負連帶償還獎學金之保證責任，並自甲方要求履行此項責任之通知送達翌 30 日內一次清償乙方依第七條規定所應償還之全部獎學金。保證人未履行全部清償責任者，願依行政程序法第一四八條逕受強制執行，並連帶負責賠償訴訟及強制執行費用（包括甲方律師費）。
第十二條   父母親之一為當然保證人，並為第一優先代償者。父母親雙亡者，由三親等內親人之一為當然保證人，並為第一優先代償者。
第十三條   保證人請求退保時，乙方應先覓妥新保證人，以書面函請甲方同意更換保證人，甲方同意更換前，原保證人仍應負保證責任。甲方亦得暫停乙方各項獎學金之發放。
第十四條   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之期限，至乙方依本契約規定履行返國完成報到並按照「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完成相關結案程序止。
陸、其他
第十五條  乙方申請獎學金所附資料及相關證明文書有虛偽不實或不合本獎助申請資格，經甲方查證屬實者，喪失獎助留學生資格，其已領取之獎學金，應全額償還，經通知限期償還逾期不償還者，依本契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規定辦理。
第十六條  乙方出國留學前因案在司法機關偵審中者，甲方得停止其獎助留學生資格，俟停止原因消滅，並經乙方檢具不起訴處分書或無罪判決確定證明書向甲方申請，始得恢復其原有獎助留學生資格，乙方並應自甲方核可後於本計畫有效執行期限內辦妥出國留學；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者，喪失原有獎助留學生資格。依前項規定經喪失獎助留學生資格者，其已領之獎學金應於接獲甲方追償通知後 90 日內償還，逾期不履行者，依本契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約定辦理。
第十七條  乙方在國外留學期間，有違反國家法令或嚴重損及國家利益之言行，或觸犯刑案經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經甲方查證屬實者，甲方即停止發給各項費用，乙方並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領取之一切費用，逾期不履行者，依本契約有關追償獎學金之約定辦理。乙方並喪失獎助留學生資格。
第十八條  乙方原在國內另具其他獎學金生或軍公教人員身份者，除應遵守本契約之各項規定外，並需遵守其原提供獎學金之單位或其服務單位之有關規定。
[bookmark: _Hlk99614870]第十九條  本契約未規定之獎學金事項，依行政程序法、南臺科技大學出國留學獎學金實施要點辦理。
第二十條  本契約一式3份，甲方，乙方及保證人各收執乙份。
第二十一條 若違反下列事項，須繳回本獎學金。
(一)未經本校同意擅自變更推薦國別或學校
(二)繳交或登錄不實資料
(三)同時領取我國政府之其他出國補助款
(四)未依規定時間內出國
(五)於國外就讀期間未滿一學期(學季)
(六)出國研修期間內辦理休學或退學
(七)研修結束後逾期60天返國
(八)研修結束後未依照「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至本校報到及完成境外研修相關結案手續
(九)未於研修期程結束2週內繳交心得報告及3分鐘介紹海外學習成果短片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立契約書人

甲方：南臺科技大學
甲方代表人：校長                 （簽名 蓋章）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尚頂里南臺街一號
簽章日期：                                    

乙方代表人：	                  （簽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簽章日期：                                    

保證人：	                      （簽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簽章日期：                                    

授權代理人：	                   （簽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簽章日期：                                    

南臺科技大學境外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
民國94 年 11 月 21 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100 年 11 月 28 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2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2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12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6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Hlk87360414]民國110年11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3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Hlk181087651]民國113年8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4月2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5年5月2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bookmark: _Hlk230303522][bookmark: _Hlk230303576][bookmark: _Hlk230303674]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優秀境外學生就讀本校，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所稱之境外學生係指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規範之境外學生。
第3條 本校設置境外學生獎學金審查小組，研訂及審查本獎學金支領標準、名額及其他相關事宜。小組成員由督導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組成之。小組由督導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國際事務長擔任執行秘書。
第4條 各學制獎學金種類如下：
ㄧ、大學部： 
[bookmark: _Hlk179201346][bookmark: _Hlk179201316](一) 學雜費全額獎學金。
(二) 學雜費半額獎學金。
(三) 新生獎學金。
二、碩士班：
  (一) 學雜費全額獎學金。
  (二) 學雜費半額獎學金。
三、博士班：
(一)學雜費全額獎學金及提供每月獎學金新台幣 10,000 元。
(二)學雜費全額獎學金。
(三)學期間因故出國，當月超過16天(含)者，停發當月獎學金新台幣10,000元；公假或公差出國者不在此限。
第5條 申請者應於線上入學申請系統提出申請，流程說明如下：
一、上傳下列申請文件：
(一)學歷證書及歷年成績單
(二)二封推薦信
(三)讀書計畫或研究計畫 
(四)自傳
(五)語言檢定證明：全英授課學程需檢附英語成績證明(TOEFL iBT63 或IELTS5.0或多益650分(含)以上)或前段學歷畢業學校開立之英語授課證明，中文授課學程須檢附相當於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基礎級)A2(含)以上之中文能力證明。
(六)馬來西亞學生需檢附統一考試成績(UEC)、SPM 或 STPM
二、春季班申請截止日為11月30日，審查結果於12月25日於線上入學申請系統公告。秋季班申請截止日為5月15日，審查結果於6月10日在線上入學申請系統公告。
第六條  符合獎學金申請資格者，其獎學金於每學期第13週核發。其中，學雜費半額獎學金如計算後產生非整數金額時，採四捨五入至整數位計算。
第七條  獲得本校獎學金之新生，須於開學前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辦理報到並參加新生訓練，始可領取本校獎學金；若未能於時間內完成報到及參加新生訓練，視同放棄受獎資格。若因簽證問題而無法參加新生訓練，須於正式上課日起兩週內完成報到，始得領取該學期之本校獎學金。
第八條	獲得本辦法獎學金之大學部學生，自入學第二學期起，應於每學期正式上課日起二週內，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報到，始得繼續領取當學期獎學金；若未能於時間內完成報到，視同放棄受獎資格。
        自入學第二學期起，於每學期正式上課日起二週內，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申請續領該學期之本校獎學金，續領審查標準如下：
ㄧ、僑生與大學部全英語授課學士學位學程
學雜費全額、半額獎學金：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班級排名前50%者可續領獎學金。
二、大學部中文授課學程
學雜費全額、半額獎學金：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班級排名前20%者可續領獎學金。
第九條	  獲得本辦法獎學金之碩士及博士學生，入學後第二學期起，於每學期正式上課日起二週內，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申請續領該學期之本校獎學金，續領審查標準如下：
一、博士班學生須於入學當學期結束前確認指導教授人選，學業平均成績須達80分(含)或GPA 3.38(含)以上，及指導教授考核通過。未符前述條件者，每月獎學金新臺幣10,000元將予以取消。若情況特殊，簽核准後不在此限。
二、碩士班學生：
(一)學雜費半額獎學金：
1.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及格標準。
2.成績未達上述標準者，將取消受獎資格，爾後成績達上述標準，得提出申請恢復續領獎學金。
(二)學雜費全額獎學金：
1.碩士班學生學業平均成績平均分數須達80分(含)或GPA 3.38 (含)以上。
2.若未通過學雜費全額獎學金申請者，則依學雜費半額標準審查。爾後學期達學雜費全額獎學金標準，得再續領學雜費全額獎學金。
第十條	  獲得本辦法獎學金之大學部轉學生，續領審查標準同第八條，惟獲獎期間，轉入二年級者，獎學金最多核給三年，轉入三年級者，獎學金最多核給二年。 
第十一條	領取本獎學金就讀大學部者最多獎勵入學後前四年，就讀碩士班者最多獎勵入學後二年，就讀博士班者最多獎勵入學後三年，若有特殊原因，得簽請校長核定後辦理，不受上述獎勵年限的限制。獎學金名額視當年度本校獎學金預算而定。若受獎學生提前畢業，立即停止受獎資格。
第十二條 已領取「臺灣獎學金」、外國政府獎學金(如：「湄公 1000 專案計畫獎學金」、「菁英來臺留學計畫獎學金」等)或由本校、校外核發之其他獎學金者，不得重複領取本獎學金；若發現重複領取者，本校將追回已領取之獎學金。
第十三條 受核定獎勵之學生如發生下列情事之一，立即取消其獎助資格。
一、提供不確實入學申請資料者，本校將追回已領取之獎學金並予退學。
二、未完成註冊或轉學離校者。
三、學期中途休、退學者。
四、前各學期未依規定繳清學雜費或積欠各種費用者。
五、被記小過(含)以上者。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自116學年度起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Hlk230189984]※ 本獎學金辦法中文版與英譯版語意有所差異時，依中文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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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
The STUST Scholarship Establishment Regulations for Overseas Stude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TUST SERIS”) are established to encourage outstanding Overseas Students to study at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ST). 

[bookmark: _Hlk230338561]Article 2
The term “overseas students” as referred to in these regulations shall mean students who meet the qualifications set forth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Regulation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taking Studies in Taiwan」, 「Regulations Regarding Study and Counseling Assistance for Overseas Compatriot Students in Taiwan」, 「Regulations Regarding Hong 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Undertaking Studies in Taiwan」,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Mainland Area Students Undertaking Studies in Taiwan」.

Article 3 
The Scholarship Review Committee is set up to initiate and review the criteria for awarding this scholarship, finalize the number of recipients, and deal with other relevant issues. Members consists of Supervising Vice President,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Dean of Student Affairs, Dea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eans from all the colleges. Supervising Vice President serves as the Chairperson, and Dea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Article 4
Types of Scholarship for different programs of study 
1.Undergraduate:
(1)	Full tuition scholarship.
(2)	Half tuition scholarship.
(3)	New student scholarship.
2.Master: 
(1)	Full tuition scholarship.
(2)	Half tuition scholarship.
3.Ph.D.：
(1)	Full tuition scholarship , and a stipend of 10,000 TWD per month.
(2)	Full tuition scholarship.
(3)	If you go abroad for some reason during the semester with a duration of more than 16 days    (inclusive), your monthly scholarship of NT$10,000 will be suspended. Those who go abroad on official leave or business trips are not restricted.

Article 5
Applicants should apply through the Online Application and Status Inquiry System. The procedures are as follows: 
1. Upload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documents:
(1)Photocopies of original graduation diploma and official transcript
(2)Two reference letters
(3)Study plan or research proposal
(4)Autobiography
(5)Certificate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English-taught programs require an English-language certificate (such as TOEFL iBT score of 63 or above, IELTS score of 5.0 or above, or TOEIC score of 650 or above) or a certificate from the previous institution stating that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was English; Chinese-taught programs require a Chinese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equivalent to the Test of Chinese proficiency (TOCFL)(Basic Level) A2 or above is required. 
(6)	Unit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UEC), SPM or STPM (only required for Malaysian students)
2.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is November 30,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published on the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on December 25.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for the fall semester is May 15,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published on the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on June 10.

Article 6. 
Scholarships for eligible applicants will be awarded in the 13th week of each semester. For Half tuition scholarships, if the calculated amount is not a whole number, it will be rounded to the nearest whole number.

Article 7
New students who receive this award are required to report at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attend the orientation BEFORE the semester starts. If recipients fail to report or attend the orientation before the semester starts, their award for the semester will be cancelled. If recipients are not able to attend the orientation due to VISA issues, they are required to report within 2 weeks after the classes begin, or the award will be cancelled.

Article 8
Starting from the SECOND semester after admission, currently enroll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have received the scholarship are required to report within 2 weeks after the classes begin to continue receiving the scholarship for that semester. Failure to report within the designated time frame will be regarded as an abandonment of the scholarship eligibility.
Starting from SECOND semester after admission, submit transcripts from the previous semester to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in two weeks after the classes begin for renewal verification. The review criteria for renewal are as follows:
1. Overseas Compatriot Students and Undergraduate English-taught Programs
Full tuition and Half tuition scholarship:Students whose average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e previous semester ranked in the top 50% of their class are eligible for a continuation of the scholarship.
2. Undergraduate Chinese-taught Programs
Full tuition and Half tuition scholarship: Students whose average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e previous semester ranked in the top 20% of their class are eligible for a continuation of the scholarship.

Article 9
Starting from the SECOND semester after admission, current enrolled master and Ph.D. students who have received the scholarship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ranscripts from the previous semester to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in two weeks after the class begin for renewal verification. The review criteria for renewal are as follows:
1. Ph.D. students must select and advisor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semester in the program, maintain a minimum GPA 3.38 out of 4.3 (80 out of 100), pass the evaluation of their supervising advisor.  Entitlement to the stipend of NT$10,000 monthly will be cancelled if recipients fail to meet the listed requirements. Students that fail to meet requirements can apply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s for other extenuating circumstances. The stipend will be reinstated if the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by the President. 
2. Master’s students:
 (1) Half tuition scholarship: 
i. Students should maintain a minimum GPA 2.44 out of 4.3 (70 out of 100). 
ii. Students who fail to maintain the above academic criteria will be disqualified from receiving the scholarship. Onc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meets the above criteria in the subsequent semester, they may apply to have the scholarship reinstated. 
 (2) Full tuition scholarship: 
i. Students should maintain a minimum GPA 3.38 out of 4.3 (80 out of 100).   
ii. Students who failed to get the full tuition waiver will be considered for the half tuition waiver. When students qualify again in subsequent semester, the full tuition waiver will be reinstated. 

Article 10
Undergraduate transfer students who receive scholarships under this regulation will be subject to the same review criteria as in Article 8. Howe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receiving the scholarship, those who transfer to the second year will be granted the scholarship for a maximum of three years, and those who transfer to the third year will be granted the scholarship for a maximum of two years.

Article 11
The maximum length for a recipient to receive this scholarship after enrollment is the first four years for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first two years for master’s students and the first three years for Ph.D. students. If students have special reasons, their application needs to be approved by the President. The number of scholarship recipients will be based on STUST’s budget for the current academic year. If the recipients graduate early, their scholarship will be terminated immediately. 

Article 12
Those recipients who have received a Taiwan Scholarship, foreign governmental scholarships (such as Mekong 1000 Project Scholarship, Elite Study in Taiwan Scholarship, etc.) or other scholarships issued by STUST or other universities will not be eligible to receive this award. If it is discovered that any students are receiving scholarships in addition to this award, they will have to choose one and return the award given.

Article 13
The award will be terminated immediately when recipients:
1. Provide fake application materials, for which the recipients are demanded to return the award given and then would be expelled.
2. Transfer to other schools/universities or fail to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3. Apply for suspension, withdrawal, or dismissal from STUST.
4. Defer tuition payment and other fees from the previous semester.
5. To be cited with minor demerits and above.

Article 14
These Regulations were officially approved at the STUST’s Administrative Meeting, promulgated by the
President, and implemented starting from the Fall Semester of 2027. Any amendments will undergo the same process.

※ In case of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this scholarship regulations,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南臺科技大學免學雜費交換生申請及甄選辦法
     民國101年6月1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2年 5月 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年 8月 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年 1月 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bookmark: _Hlk169597544]民國113年06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優秀學生前往姐妹校進行課程研修並推動校際交流，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免學雜費交換生為前往本校姐妹校進行課程研修不須繳交姐妹校學雜費 之交換生。
第三條	凡具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得申請姐妹校所提供之免學雜費境外研修交換生。免學雜費 交換生甄選名額依當年度本地與境外學生比例分配，視需要得簽請校長核可後相互流用。
第四條  本校設置免學雜費交換生申請及甄選委員會，辦理免學雜費交換生之申請及甄選事宜。成員為教務長、國際事務長、各院院長組成之，由國際事務長擔任召集人，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合作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審查結果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告錄取名單。
第五條	申請免學雜費交換生者應於截止日期 (秋季班入學於每年 12 月 31 日，春季班入學於 每年 5 月 31 日)前至「南臺科技大學交換留學申請系統」內完成填寫及上傳下列資料：
一、南臺科技大學免學雜費交換生申請表。
二、南臺科技大學免學雜費交換生讀書計畫。
三、南臺科技大學免學雜費交換生評量推薦表三份。
四、外語能力證明
(一)英文組：網路測驗托福(iBT)、紙筆測驗托福(ITP)、雅思(IELTS)、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或多益測驗(TOEIC)；
(二)日文組：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辦理之日本語能力檢定(JLPT)；
(三)大陸、港澳組：境外學生須繳交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成績證明或普通話水平測驗成績。
五、本校歷年學業成績單(含教務處戳章之操行成績與班、系排名)。
碩士新生為大學歷年學業成績單 (含教務處戳章之操行成績與班、系排名)。
六、本校在學證明書。
七、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第六條	免學雜費交換生境外研習期間相關規範如下： 
一、交換生境外研習期間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原則，超過一學年者如不違反其他相關規定得另案申請。
二、交換學生交換期限僅適用於申請之當學期(年)，放棄出國者應重新申請。無故放棄者不得再申請免學雜費交換生。 
三、交換生於境外研修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不具本校學籍或休學者將立即中止交換資格。 
四、交換生於姐妹校研修期間，應以課程研修及校際交流為目的，不得從事校外打工活動。
五、交換生應遵守「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七條	交換生相關權利義務以本校與姐妹校簽定之合約書內容為依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兩校協議或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98年4月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5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極推動國際化，促進國際暨兩岸交流合作，提升國際學術地位，並統整各行政單位學院之力量共同完成前述目標，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條，特設置「國際暨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2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1) 規劃本校之國際暨兩岸交流策略及方向，並依學院分層推動之原則，提升本校國際學術地位。
(2) 訂定本校有關與國外大學機構合作、參與國際組織、接待外賓、辦理國際活動及推動重要國際事務之相關辦法或提供意見。
(三) 作為各學院與校方之間，及各學院間之橋樑，宣導政策，協助各學院國際化之提昇及提供意見。
第3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督導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四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會
計室主任等組成；校長為主任委員，國際事務長為執行秘書。
第4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每次會議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主管及人員列席。
第5條 本會議應有二分之ㄧ以上委員出席始得會議，並以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為決議。
第6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作業要點
民國96年5月21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6年10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7年10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3年10月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9月12日行政會議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博士班研究生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以外語發表論文，加速對專業新知、技術發展及新研究方法之瞭解，藉以提昇本校學術之國際地位與促進國際文教交流，特訂定本要點。
2、 申請資格：本校已註冊之在學博士班研究生。
3、 申請條件: 
(1) 論文應以本校名義發表，且係在國內完成並為首次發表者。
(2) 每篇論文以補助一人為限。
(3) 大陸地區（含港澳）國際會議應為國際組織主辦、或國際組織主辦且大陸地區協辦者，始予受理。
(4) 以中文發表論文者不予補助。
4、 申請程序及規定:
(1) 申請者應先向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或其他政府機構申請補助。未獲得補助或補助經費不足者，得向本校申請補助。
(2) 補助經費採總額計算，一年一次為限，最高補助標準如下：
1. 歐美、日本、紐澳、非洲、中東、印度一萬元。
2. 其他地區五千元。
前款補助之全校總經費每年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上限，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時先行墊付，返國後檢據核銷。
(3) 申請者應於國際會議舉行日三週前，備齊下列資料及文件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
1. 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表。
2. 國際會議主辦單位之正式邀請函或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信函或電子郵件)等影本。
3.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中文以外)影本。
4. 國際會議日程表。
5. 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或其他政府機構未給予補助或補助經費不足之證明。
6.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或最具代表性之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
(4) 經費補助申請案奉核定後，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應將申請結果通知申請人，並將已核定之申請表影本交給申請者備存。
(5) 未依規定時程提出之申請案件不予受理。
5、 受補助人應依本校學生國外出差規定辦理出國手續，並於返國15日內，依據本校「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及下列資料，經主管單位核章後，送交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 機票票根或登機證、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2) 註冊費收據。
(3) 會議手冊封面及有受補助人相關資料頁面之影本。
6、 受補助人因故取消出席國際會議，應於事前填寫放棄聲明書，並送交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備查。
7、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8、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
民國102年5月2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06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本校學生境外研修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研修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於境外研修期間保有本校學籍並依規定辦理註冊及繳費者。
二、在學期間前往教育部認可之境外大學院校研修達一學期以上或參加本校核可之
境外研修課程者。
第 三 條	境外研修期間以一學年為限，超過者得另案申請延長，申請審核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境外研修期限應以「南臺科技大學境外研修手續單」及「學生境外研修切結書」﹝附件一﹞載記之日期為準，若有變更應向所屬系所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核可後應重新簽署切結書並上傳至「南臺科技大學交換留學申請系統」內。
第 五 條	境外研修學生應自行辦理學校申請、旅外保險、簽證及機票等相關手續。
第 六 條	境外研修前應辦妥校內手續並至「南臺科技大學交換留學申請系統」內完成填寫及上傳下列資料：
1、 「南臺科技大學境外研修繳交資料檢核表」
2、 [bookmark: _Hlk169601917]「南臺科技大學境外研修手續單」
3、 「學生境外研修切結書」
4、 「南臺科技大學境外研修學分抵免同意書」
5、 境外學校入學許可書
第 七 條	境外研修修課相關規定如下：
1、 研修半年者須修習至少6學分專業課程或語言課程，合計上課時數應達108小時。
研修一年者須修習至少12學分專業課程或語言課程，合計上課時數應達216小時。
2、 參加本校核可之境外研修課程者，依參加之課程時數可抵免大學部分類通識之人文藝術領域必修課或應用英語系、應用日語系之外語實習學分至多2學分。
3、 境外研修期間修習課程應以學分抵免同意書為依據，變更應繳交「南臺科技大學境外研修學分抵免變更申請書」。
4、 未符合上述任一規定者境外研修所取得之學分不予承認。
第 八 條  學生境外研修相關權利義務以本校與姊妹校簽訂之合約書內容為依據，若有未盡事宜，則依兩校協定或相關規定辦理；若前往其他學校則依當地法律或學校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學生抵達境外學校後應於一個月內將簽署完成之「南臺科技大學境外研修確認回函」以及「學生境外就學資料表」上傳至「南臺科技大學交換留學申請系統」內。
第 十 條	學生結束境外研修返國後應於次學期開學日起算一個月內上傳相關資料至「南臺科技大學交換留學申請系統」內：
1、 境外研習心得
2、 研修期間成績單或研修證明 (需有研修學校印信或相關人員簽名)
第十一條	學生境外研修期間有協助推動本校國際交流及維護校譽之義務，學生境外研修期間之表現應依學生獎懲辦法處理。
第十二條	學生境外研修期間應遵守當地學校規定及國家法律並維護國家榮譽。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學生境外研修切結書附件一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_______系_____年____班學生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___，具結保證於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民國______年____月_____日止，赴 ___________(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名)境外研修並修習學分，本人於境外研修期間（含境外研修前、中、後），切結恪遵以下規定。
1、 了解境外研修之各項權利及義務。
2、 於修業期滿後如期返校取得學位，若有違反情況將償還所領取各項獎助學金全額。
3、 遵守本校境外研修管理辦法規定及其他境外研修相關規定。
4、 願自行負擔境外研修相關費用及辦理各申請程序(含學校申請、簽證及機票等)。
5、 於境外研修期間確實投保旅外保險，若因未加入保險導致損失時，願自負一切責任。
6、 境外研修期間若遇重大事故應立即通知家長及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並遵從配合後續處理安排。
以上切結事項係出本人自願，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南臺科技大學
	學生簽名及蓋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及蓋章：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甄選實施要點
民國106年1月18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9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國家發展，推動學生海外實習，鼓勵教師申請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甄選本校學海築夢申請計畫，特設置「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甄委會)。委員由督導副校長、國際事務長、研發長、工學院院長、商管學院院長、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及數位設計學院院長組成之，督導副校長為召集人，國際事務長為執行祕書。
三、計畫申請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得聘共同主持人一名，共同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或兼任教師。
四、計畫申請人申請本計畫時須提交計畫書，計畫書格式應公告於本校網頁。
五、本計畫限定選送學生赴新南向國家具發展潛力之企業、機構進行職場實習。新南向國家，包含印尼、越南、寮國、汶萊、泰國、緬甸、菲律賓、柬埔寨、新加坡、馬來西亞、印度、巴基斯坦、孟加拉、尼泊爾、不丹、斯里蘭卡、紐西蘭及澳洲等十八國。
六、申請程序與審查規定如下：
(一)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配合教育部時程，公告計畫申請相關日程及注意事項，並於每年甄選申請前一併公告教育部來函之相關規定於本校網頁。
(二)審查標準依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並考量本校各院專業平衡進行審查後，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七、學生甄選標準：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五年制專科生應為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二)學生之專業能力及語言能力應達計畫申請人所要求及國外企業、機構規定之最低標準，各計畫申請人須於甄選學生前十天前上網公告該項標準，並由計畫申請人所屬系所組成委員會進行初審後，提交本校甄委會複審。
八、補助之相關規範如下：
(一)獲本補助計畫之學生於國外企業或機構之實習期間，應至少連續三十日（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至多補助期限以一學年為限。但赴印尼實習者，於國外實習機構實習期間，應至少連續二十五日（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二)補助額度:經教育部核定補助之每一個實習計畫案額度，至少包括選送生來回國際經濟艙機票款，並以一次為限。另得包括至多二個月之生活補助費，屬於計畫案定額補助。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補助，以一人為限，生活費最多不超過十四日，並以計畫期程結束前為限。另，每位學生之獲補助金額，應包括教育部補助款及本校提出之配合款。
(三)實習人數規定: 不得少於教育部核定最低選送人數，未經教育部同意，計畫主持人選送學生出國實習人數未達教育部核定最低選送人數者，除繳回未執行部分之補助款外，並將列入次年度本要點行政績效考核，絕無異議。
(四)依教育部規定申請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補助者，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五)獲本補助計畫之學生應予切結，不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實習獎助學金。
(六)獲本補助計畫之學生於國外專業實習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且不得辦理休學；實習結束後，應返回本校報到。違反規定者，本校將追償全數補助款。
(七)獲本補助計畫之學生應於確定出國實習前，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如未簽訂行政契約書，則視同放棄補助資格。
(八)計畫主持人應親洽國外實習機構，不得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並於申請時檢附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本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及主持人薦送實習機構聲明書(如附表)。
九、獲教育部審核通過之計畫執行完成後，計畫申請人須依教育部規定於期限內完成結案，違反規定者將循校內相關規定議處。計畫申請人應參與校內經驗分享座談會，向本校教師分享計畫執行之相關經驗。未能配合者將取消其下一年度計畫申請資格。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聲明書
本人_______所提    年度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並未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且執行內容涉及國外實習待遇、實習時數、簽證種類、保險範圍及期間，確實符合當地國實習相關法規及當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如有不符合或違法之處，願喪失補助資格且償還全額補助款，並列入明年度行政績效考評，決無異議。



立聲明書主持人：
主持人用印：  　　　　　　　　　　　　 
地　址： 


日期：       年        月        日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惜珠計畫甄選實施辦法
民國102年4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校內清寒優秀學生參加海外交換留學並輔導學生申請教育部「學海惜珠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特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計畫申請資格：
（1） 家境清寒並持有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地方行政主管機構開立）。
（2） 須具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3） 申請當學期需為本校註冊之在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學生）。
（4） 在校學業成績優異且為前一學年每系所前百分之四十或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者，或在專業領域有研究或創作，並有具體獲獎事蹟者。
（5） 預定前往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校就讀一學期以上者。
（6） 同一教育階段未領取其他學海計畫補助或未同時領取政府其他留學獎學金者。
第3條 申請文件需包含：
（1） 校內申請表
（2） 學生基本資料
（3） 申請報告書(需填寫完整)
（4） 有效之低收入戶證明(地方行政主管機關開立)
（5） 戶籍謄本正本
（6） 本校歷年學業成績單正本(含操行成績與班排名並須加蓋註冊組戳章，研究所無班級排名可免)
（7） 外語能力證明正本及影本乙份(若無則須提出語言課程教師開立之語言能力評估)
（8） 本校師長推薦函兩封
（9） 家長同意書
（10）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優秀表現)
第4條 甄選流程、補助項目及錄取資格如下：
（1） 申請本計畫者須於申請年度2月28日前繳交相關申請文件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進行校內初審，初審名額依本校預算核定，通過後函送教育部複審。
（2） 經教育部複審通過者依核定金額給予補助，補助項目經包含學費、生活費及來回機票。
第5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境外研修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6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甄選實施要點
民國102年5月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3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2月2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月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國家發展，推動學生海外實習，鼓勵教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甄選本校學海築夢申請計畫，特設置「學海築夢計畫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甄委會)。委員由督導副校長、國際事務長、研發長、工學院院長、商管學院院長、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及數位設計學院院長組成之，督導副校長為召集人，國際事務長為執行祕書。
三、計畫申請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得聘共同主持人一名，共同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或兼任教師。
四、計畫申請人申請本計畫時須提交計畫書，計畫書格式公告於本校網頁。
五、本計畫應於國外之企業或機構進行職場實習，但不包括印尼、越南、寮國、汶萊、泰國、緬甸、菲律賓、柬埔寨、新加坡、馬來西亞、印度、巴基斯坦、孟加拉、尼泊爾、不丹、斯里蘭卡、紐西蘭及澳洲等十八國及大陸、港澳地區。
六、申請程序與審查規定如下：
    (一)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配合教育部時程，公告計畫申請日程及注意事項。並於每年甄選申請前一併公告教育部來函之相關規定於本校網頁。
(二)審查標準依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並考量本校各院專業平衡進行審查後，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七、學生甄選標準：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五年制專科生應為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二)學生之專業能力及語言能力應達計畫申請人及國外企業、機構規定之最低標準，各計畫申請人須於甄選學生前十天前上網公告，並由該計畫申請人所屬系所組成委員會進行初審後，提交本校甄委會複審。
八、補助之相關規範如下：
(一)獲本補助計畫之學生於國外企業或機構之實習期間，應至少連續三十日（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至多補助期限以一學年為限。
(二)每一實習計畫案，實際補助金額得視教育部補助額度及學校預算而定，由本校甄委會開會討論決議。每人實際補助額度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生活費，並以一次為限。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補助，以一人為限，生活費最多不超過十四日，並以計畫期程結束前為限。
(三)每位學生之獲補助金額，應包括教育部補助款及本校提出之配合款。
(四)依教育部規定申請學海築夢計畫補助者，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五)獲本補助計畫之學生應予切結，不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實習獎助學金。
(六)獲本補助計畫之學生於國外專業實習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且不得辦理休學；實習結束後，應返回本校報到。違反規定者，本校將追償全數補助款。
(七)獲本補助計畫之學生應於確定出國實習前，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如未簽訂行政契約書，則視放棄補助資格。
(八)計畫主持人應親洽國外實習機構，不得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並於申請時檢附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本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及主持人薦送實習機構聲明書(如附表)。
九、獲本校審核通過之計畫執行完成後，計畫申請人須依教育部規定於期限內完成結案，違反規定者將循校內相關規定議處。計畫申請人應參與校內經驗分享座談會，向本校教師分享計畫執行之相關經驗。未能配合者將取消其下一年度計畫申請資格。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聲明書
本人_______所提    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並未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且執行內容涉及國外實習待遇、實習時數、簽證種類、保險範圍及期間，確實符合當地國實習相關法規及當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如有不符合或違法之處，願喪失補助資格且償還全額補助款，並列入明年度行政績效考評，決無異議。



立聲明書主持人：
主持人用印：  　　　　　　　　　　　　 
地　址： 


日期：       年        月        日

南臺科技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
民國95年1月20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5年12月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5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10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執行教育部國際化政策，提供國際生學習華語，增強華語文及台灣文化之推廣，依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設置辦法之規定設華語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1. 本中心置主任ㄧ人，秉承校長之命，規劃招收國際生華語研習、華語師資培訓、國際學生華語教學及輔導等事宜。下置職員若干人。
本中心主任之任用，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1. 本中心主要職掌如下：
1. 規劃及執行華語課程，提供本校國際生研習華語課。
1. 規劃及執行國際生來本校研習華語課程等相關業務。
1. 規劃及執行華語師資培訓班課程。
1. 協助及輔導國際生在校研習華語課程等相關業務。
1. 規劃及執行其他有關華語教學及推廣活動。
1. 本中心應設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1. 本中心得視業務需要，經主任同意後成立工作小組。
第5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華語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103年11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09月0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07月07日國際暨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華語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審理本中心課程規劃與開設相關事宜，依據本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特設中心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以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中心主任遴聘校內具有華語教學或語文教學專長之專任教師四名為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必要時，中心主任得邀請校外具有華語教學相關專長人士擔任諮詢委員，本中心主任為召集人。
第三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華語中心主任為會議召集人兼主席，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四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研議有關本中心課程架構及課程時序表之相關事宜。
二、研議有關本中心各課程綱要訂定及修改等事宜。
       三、其他與華語課程相關事項之審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校內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具有華語教學相關專長人士如出席會議時，得依照學校規定支付相關費用。
第六條 本辦法經國際暨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六、進修與延伸教育處
1. 南臺科技大學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設置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要點	
3. 南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南臺科技大學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設置辦法
民國112年5月31日校務會議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我國終身學習與延伸教育之發展政策，推動本校進修與延伸教育業務之規劃與執行，並協助辦理各學分班、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及其他各類進修班級之業務，特訂定本辦法。
1. 本校設進修與延伸教育處(以下簡稱本處)，置處長一人，秉承校長之命，綜理本處業務。本處下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延伸教育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職員若干人。
本處各級主管之任用，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1. 本處各組主要職掌如下：
1. 教務組：
1. 辦理本處學生註冊、資料建檔、成績管理與學籍管理等相關事宜。
1. 辦理本處之課務規劃、課務調配與課務管理等相關事宜。
1. 辦理本處招生考試之報名、試務、分發工作。
1. 辦理本處研究所學位考試等相關事宜。
1. 其他有關本處學生註冊與課務相關業務。
1. 學生事務組：
1. 辦理本處學生之生活輔導及兵役行政事宜。
1. 辦理本處學生之課外活動輔導事宜。
1. 校園安全及交通指揮事宜。
1. 辦理學生奬助學金、就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之申請等相關事宜。
1. 學生機踏車及汽車停車管理事宜。
1. 其他有關本處之學生事務相關業務。
1. 總務組：
1. 本處網站建立與維護。
1. 各進修學制學生各項費用之出納業務。
1. 推廣教育各項費用之出納業務。
1. 學生汽、機車卡發放及收費。
1. 工讀生薪資造報撥款清冊。
1. 其他有關本處之進修推廣相關業務。
1. 延伸教育組：
1. 推廣教育自辦班及隨班附讀學分班。
1. 公民營機構委辦課程。
1. 樂齡及社區大學相關業務。
1. 發展、設計推廣終身學習課程，辦理非學分學位課程之相關業務。
1. 其他有關本處之延伸教育相關業務。
1.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要點
民國94年9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3年5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7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教育部政策，服務社會，推動終身學習理念，依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校自行開辦之各類推廣教育學分班、非學分班、接受公民營機關(構)、企業委託辦理人才訓練及各式研習活動。
三、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規劃與督導推廣教育相關業務，並由進修與延伸教育處延伸教育組執行相關業務。
四、推廣教育之實施得採用校內教學、校外教學、遠距教學及境外教學等方式。
五、本校辦理各類推廣教育班，應提出開班計畫書，內容應詳列辦理方式、目的、招生班別、期別、招生對象資格及人數、開設課程、師資、教師鐘點費標準、設備、學分抵免辦法（限學分班）、開班日期、上課時間與地點、收(退)費標準、招生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採境外教學方式辦理者，各班次開班計畫書應於開班三個月前，提送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簽奉校長核定後，報教育部核定。
六、推廣教育採校外教學方式者，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屬洽借公、私立學校、公務機關（構）或教學醫院現有合格之場地辦理者，應檢具借用協議書，報教育部備查。
(二)利用前款以外之場地辦理者，應檢具使用協議書、該場地建築物使用執照、消防檢查及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等相關文件。必要時，並檢附衛生檢查文件，報教育部核定；其場地之建築使用類組應符合建築法規所定之文教類使用場所。
七、推廣教育師資，應具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專業技術人員或專業技術教師資格，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具實務性專長者擔任之。
(一)學分班至少應有三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師資授課。
(二)非學分班至少應有五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或兼任師資授課。
(三)凡受各機關(構)、企業委託，辦理各類推廣教育班別，其師資不受前述二項之規定。
八、本校各種推廣教育課程之收費標準：
(一)學分班：依本校學制之學分費收費標準。
(二)非學分班：依開班單位視課程預算需求訂定。
(三)公民營機關(構)委託辦理人才訓練及研習活動，依該活動成本自行訂定。
(四)全額自費課程學員若符合下列條件者，可享學費之優惠，優惠方式僅能擇一使用。
1.本校教職員工及其配偶：學費以5折計算。
2.本校教職員工之直系血親：學費以6折計算。
3.本校校友：學費以8.5折計算。
4.在校生、舊學員及建教合作之公司員工：學費以9折計算。
5.五人以上團體報名者：學費以8.5折計算。
6.於開課前一個月報名者：學費以9折計算。
7.身心障礙人士、中低收及低收入戶(需檢附相關證明)：學費以6折計算。
8.冬夏令營學費之優待依實際情形訂定之。
9.其他推廣教育學分班與非學分班學費之優待得依實際課程需求訂定，簽報校長核可後實施。
當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依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辦理。
九、各種推廣教育班經單位成本分析後，達開班條件者，參與教學之教師鐘點費以每小時800元為原則。本校與公民營機關(構)簽訂推廣教育課程之合約，若對授課之鐘點費另有約定時，則依合約內容辦理。因課程需求得依學員人數彈性調整鐘點費，計算標準如下：
(一)學員人數20人以下，鐘點費以每小時800元為上限。
(二)學員人數20人(含)以上至30人以下，鐘點費以每小時1,100元為上限。
(三)學員人數30人(含)以上，鐘點費以每小時1,300元為上限。
(四)課程鐘點費得依實際課程需求訂定，簽報校長核可後實施。
十、管理費編列與應用：
(一)管理費編列占總經費之20%。
    (二)管理費應提撥總經費之2%為系(所)及主辦處室之單位獎勵金。
(三)凡於台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開設課程，得由管理費中提撥使用費，且以管理費50%為上限。
十一、因辦理新增業務，得依業務需求聘僱約聘人員。約聘人員薪資(或工作酬金)得依實際業務訂定，簽請校長核定後聘僱。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102年11月4日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年10月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終身學習之需求，落實辦理本校推廣教育，特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設置「南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審查推廣教育開班計畫。
(二)審查推廣教育相關之提案。
(三)協調相關單位共同推動推廣教育工作。
(四)推廣教育業務之督導與管考。
(五)其它有關推廣教育業務之諮詢及建議。
三、本會置委員十三名，由校長、督導副校長、教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處長及副處長、各學院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組成。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並為召集人，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處長為執行秘書。四、本會每學年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並邀請相關人員列席報告。
五、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七、國際專修部
1.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專修部設置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國際專修部學生修業辦法	
[bookmark: _Toc31668245]南臺科技大學國際專修部設置辦法
民國111年10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極推動重點產業領域招生以充實臺灣產業發展所需人力資源，特設國際專修部(以下簡稱本部)，並訂定本辦法。
1. 本部置部主任ㄧ人，秉校長之命，綜理本部部務工作。本部下設課程與學習事務組及生活與就業輔導組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本部各級主管之任用，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1. 本部各組主要職掌如下：
1. 課程與學習事務組：
0. 辦理招生。
0. 安排華語課程及追蹤學生華語能力。
0. 安排專業課程並提供學習輔導。
0. 安排文化交流與學習活動。
0. 學籍管理維護與相關系統填報。
0. 獎助學金核發。
0. 與學校相關單位協助辦理課程學習與活動。
1. 生活與就業輔導組：
1. 辦理學生住宿輔導。
1. 社團活動輔導。
1. 協助申請來臺簽證、居留證。
1. 協助申請醫療保險、工作證及開設銀行帳戶。
1. 媒介工讀與實習機會。
1. 媒介畢業生留臺就業機會。
除上述職掌，各組應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1. 本部得視業務需要，經部主任同意後成立工作小組。
1.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Hlk189831787]南臺科技大學國際專修部學生修業辦法
Academic Regulation for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
民國 114 年1月20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規範國際專修部學生入學資格、入學審查、修課規範、獎勵規定、 工作許可及學雜費收費與退費標準相關作業程序，依教育部「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入學資格： 
1、 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及「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所定外國學生、港澳生及僑生身分，且具學士班入學資格者。
2、 國籍：不限。
3、 以應屆畢業生及年齡為 22 歲以下者優先。
4、 高中階段各學年學業成績平均皆需在60分(含)以上 (或者是GPA 3.0或SMA/SMK 7.0以上)。
第3條 入學審查： 
1、 審查負責單位: 國際專修部、教務處與教育部核准招收學生之各科系。
2、 審查方式，分為以下兩階段：
（1） 書審階段: 
1. 國際專修部: 根據辦法審查申請者之基本入學資格。
2. 教務處: 審查申請者之高中（職）畢業證書。
3. 教育部核准招收學生之系所: 審查申請者對應系所相關之學術能力。
（2） 面試(線上與實體)階段: 由國際專修部與教育部核准招收學生之系所共同負責。
3、 面試申請者通過學系審查資格後，由國際專修部發給華語先修生條件式入學許可，並將錄取名冊函報教育部，由教育部函轉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轉知各駐外機構。
4、 申請者所繳入學證明文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如經查明屬實者，應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修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由本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並得追回其學位證書。
5、 新生於華語中心之華語先修每人以一次為限，遇特殊事由中斷，經教育部同意後，得再申請一次。
6、 複查辦法:
(1) 申請者如對招生事宜認為有損害其權益情形時，得於公告放榜日後一週內(以郵戳為憑)，以書面向本校國際專修部提出複查。
(2) 複查案件以申請者本人為當事人，不再受理其他人提出申請複查事宜。
(3) 申請者之複查文件應詳載本人姓名、報考系所、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日期、復查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並檢附相關佐證文件。
(4) 申請者之複查案如有下列情形者則不予受理：
1. 招生相關法令或招生簡章已有明確規範。
2. 逾複查期限。
(5) 複查以一次為限，處理結果由國際專修部於收到申請書後30 個工作日內函復申請者。
第4條 修課規範： 
1、 「國際專修部學生」於第一年華語學習期間為「華語先修生」身分，期間內必須接受安排修讀華語課程七百二十小時，其研修期間為一年，亦不開放暑修。
2、 華語先修生修讀一年之華語課程後，應考取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 A2 標準(含以上)；未達標準者，予以退學處分。
3、 華語先修生來臺前(含重新獲得許可入臺前)若已經獲得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 A2 標準(含以上)；提出相關證明後，可以免除上述所需要的華語檢測。
4、 華語先修生修讀一年之華語課程後，若是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 A2 標準(含以上)後，必須轉入原錄取之學系，進入「系專業學習期間」無法配合者須辦理退學，不得續留國際專修部，本校應通報內政部移民署各服務站，並副知教育部。
5、 華語先修生之缺曠課與成績考評由華語任課教師依課程實際需要執行。
6、 華語先修生之相關請假程序，依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由國際專修部管理。
7、 國際專修部學生進入系所修讀兩學期後，其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需達到 B1標準，未達標準者，將接受由華語中心所開設之華語加強輔導課程。
8、 華語先修生於國際專修部修業期滿並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 A2 標準(含以上)，由國際專修部發給非學分研習時數證書。
9、 華語先修生之華語課程不算入該生於所屬科系之畢業學分。 
10、 華語先修生之平時生活及學業輔導等事務由國際專修部與各系相關單位負責辦理。 
11、 華語先修生轉入正式學士班課程後，其相關規定與本校其他大學生相同，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5條 休退學與轉系:
1、 國際專修部學生就讀華語班至大學第一年期間，不得轉系或轉學。
2、 華語先修生因故休學，獲得重新申請入學許可後，其修業規範依據本辦法仍須重新修讀滿七百二十小時，前期修讀之時數不予認列。
3、 其他休退學與轉系程序悉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辦理休學或退學要點》辦理。
第6條 工作許可：
1、 國際專修部學生於修業期間得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
2、 國際專修部學生學期期間與寒暑假之工作條件依據《就業服務法》之規定。
3、 國際專修部學生因為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導致出現罰款、影響工作許可、或者簽證被撤消情形，則由學生自行負責。
第7條 獎勵規定：
1、 華語先修生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通過進階級B1標準(含以上)，得申請助學金五千元。
2、 以上之獎勵須於大學第一年期滿前申請，並以一次為限。
第8條 學雜費收費與退費標準： 
1、 華語先修生期間學雜費收費標準依據當年度之招生簡章為準。
2、 國際專修部學生於「系專業學習期間」各學年之入學學雜費依據各學年之招生簡章為準。
3、 國際專修部學生學雜費收費及退費標準依據一般學籍生規定時程辦理，惟必須無任何欠費方得註冊第二學期課程，進入系所大一課程就讀時亦同，未依規定完成學雜費繳費者將予以退學。
4、 國際專修部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前揭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由當事人自行提供經駐外機構驗證程序之正式文件。
第9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第10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八、圖書暨資訊處
1.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暨資訊處設置辦法	

【圖書類】
1.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企業借書證實施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	
3.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借閱證申請辦法	
4.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捐書獎勵辦法	
5.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教師指定參考書服務辦法	
6.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開放與本校實習合作學校教師使用辦法	
7.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處理費核銷辦法	
8.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辦法	
9.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	
10.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管理辦法	
11.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討論室使用辦法	
12.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場地器材借用辦法	
13.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置物室管理辦法	
14.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網路視聽區管理辦法	
15. 南臺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16.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學生志工服務要點	
17.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18. 南臺科技大學職員工促進及獎勵閱讀實施要點	


【資訊類】
1. 南臺科技大學個人資料安全管理實施辦法	
2. 南臺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3. 南臺科技大學伺服器管理要點	
4.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網路管理及流量管制要點	
5.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6. 南臺科技大學網路及流量管制項目公告	
7. 南臺科技大學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暨資訊處設置辦法
民國114年6月4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整合本校圖書資源與資訊服務，提升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效能，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圖書暨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置圖資長一人，秉承校長之命，綜理本處各項業務。另得置副圖資長一人，襄助主管，推展與執行處務工作。本處下設讀者服務、採編典藏、校務系統、網路系統及數位服務五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若干人。本處各級主管之任用，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處各組主要職掌如下：
一、讀者服務組： 
(一) 圖書資料流通相關服務。
(二) 讀者資料管理及借閱證管理。
(三) 期刊及電子資料庫之徵集、採購及典藏管理。
(四) 館藏資源利用教育指導及導覽。 
(五) 參考諮詢及館際合作服務。
(六) 多媒體視聽資料之徵集、典藏及流通。
二、採編典藏組： 
(一) 圖書經費分配及控制。 
(二) 圖書資源之徵集、採購、分類、編目及典藏管理。
(三) 贈書管理及館藏維護管理。
(四) 館藏統計及服務分析。 
(五) 國內外圖書書目資訊合作編目。
(六) 推動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
三、校務資訊組： 
(一) 校務行政系統開發與維運。 
(二) 校務資料庫維護管理。 
(三) 軟體技術研究與導入。
(四) 協助行政單位校務資料提供或介接。
(五) 協助計畫型系統建置。
四、網路系統組： 
(一) 規劃與管理校園有線、無線網路及對外連線業務。 
(二) 規劃與管理校園 DNS 網域名稱及 IP 網路位址。 
(三) 管理與維護校園網路設備及伺服器主機。  
(四) 維運校園電子郵件服務及各項雲端服務。
(五) 本處公用設備、電腦教室與門禁安全系統維護。
(六) 維運考選部國家考試電腦試場。
五、數位服務組： 
(一) 維護圖書館服務相關資訊系統。
(二) 校園數位學習平台及相關業務管理。 
(三) 資訊系統應用推廣及相關技術諮詢。 
(四) 規劃與建置校園網站與APP程式。 
(五) 辦理校園授權軟體相關作業。
(六) 建置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認證機制及第三方外部認證作業。
(七) 本處館舍及設備管理維護。
       除上述職掌，各組應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第四條 本處得視業務需要，經圖資長同意後成立工作小組。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Toc180670417][bookmark: _Toc180670729][bookmark: _Toc275180535]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企業借書證實施辦法
民國96年10月8日館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宗旨：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本校關係企業及業務往來之企業回饋學校並提昇其員工之圖書資訊素養，充實員工生活及工作之知識技能，在不影響本館對本校教職員工生服務品質之原則下，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企業，除了下列可申請免費借書證張數之外，若需另外增加張數以每10張需另付使用費新台幣10萬元計，以此類推。
（1） 本校董、監事關係企業：可免費申請借書證10張。
（2） 校友之關係企業：可免費申請借書證5張。
（3） 與本校有業務往來之企業：可免費申請借書證2張。
第三條　申請辦法：
(一)以企業團體為會員單位提出申請，填妥本館「企業借書證申請表」，並由本                校相關單位主管簽章證明。
(二)增額張數之使用費，請至本校會計室繳交，並由本校會計室開立收據。
(三)本館簽收本館「企業借書證申請表」及繳款收據影本後製發借書證。
(四)借書證有效期限為3年，請於借書證到期前一個月辦理續約。
第四條　會員權利：
(一)持借書證入館閱覽圖書資料及外借圖書，每枚借書證可借書5冊，借期一個月，不得續借及預約。
(二)可入館利用本館各項線上電子資源查詢服務，如：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等。
(三)可借閱一般圖書及家用版視聽資料；但參考書、論文、特藏、期刊、視聽資料等不可外借。
(四)可使用本館網路視聽室之各項設備以欣賞視聽媒體資料。
(五)可向與本館有館際合作協定之單位申請國內外資料複印，但複印及服務費用等依對方收費方式結算，並由申請人支付，本館不另收任何手續費。
(六)本館提供各項圖書館參考諮詢服務：如資料蒐集、館藏資源使用方法等。
(七)可免費參加本館舉辦的各種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及各項展覽活動。
第五條　會員義務：
(一)各會員單位須指定聯絡人，負責處理申辦借書證各項程序及逾期催書或罰款催繳等相關事宜。
(二)借閱圖書時請同時出示企業識別證及本館核發之借書證。 
(三)借書證請勿轉借眷屬及非會員單位人員使用，違者立即没收借書證，並不得要求補發。
(四)如有借書證遺失、借書逾期未還、圖書資料遺失、毁損等情事，均依照本館借書規則及圖書資料賠償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入館閱覽請遵守本館各項規定，否則將通知所屬企業協助處理之；情節重大者，本館得視情形終止企業會員關係，所繳會費概不退還。
(六)進出本校校園請依照本校相關之規定。
第六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
民國81年10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7年10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9年6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1年8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3年10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8月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月18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2月21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3月11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0月16日圖書館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9月19日圖書館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月11日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師生使用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館藏資料之權益，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 二 條　本館服務對象(以下簡稱讀者)：
一、本校現職教職員工生。
二、符合「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借閱證申請辦法」之身分者。
三、透過聯盟互惠原則與本館建立合作關係或依據簽訂之件互借辦法或合作協議辦理之
身分者。
第 三 條　讀者借書時，應憑本校核發之服務證、學生證或本館核發之證件。
一、有借閱權且第一次借閱之讀者，須先簽署本館「讀者權益聲明書」後，借閱權始生效。
二、學生於每學期第一次借書時，應確定其完成註冊手續後，方准辦理借書。
第 四條　借書證件限本人使用：
一、冒用證件：停止冒用人及原持證人借書權利，並依「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第十三條逕送處理。
二、證件遺失者：應立即至本館一樓櫃台聲明暫停借閱權，否則若有侵犯自身權利或使本館蒙受損失時，須由原持證人負完全之責任。
第 五 條　委託代借：
本校專任教師或身心障礙者，因故無法親至本館借閱圖書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委託代借圖書資料手續：
一、填委託書：委託代借人請自行於本館網頁下載「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業務申請代辦委託書」。
二、代借手續：受委託人攜帶本人本校識別證（眷屬攜帶身分證或本館核發之借書證）、委託書及委託人證件來館辦理。
第 六 條　凡參考工具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其它珍貴圖書資料或特藏等，限於館內閱覽者，概不外借。讀者如有需要，可在本館自費影印。視聽資料及器材設備之借閱及相關管理規定，依「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網路視聽區管理辦法」辦理。
第 七 條　本館各類型讀者之借書冊數與期限規定如附表。
第 八 條　預約：
一、讀者欲借閱之圖書資料，若已為他人借出者，可親至本館或於本館網頁辦理預約手續。
二、已預約之圖書如被列入「教師指定參考用書」或其他必要情況時，本館得取消讀者之預約。 
第 九 條　續借：符合續借條件之讀者，所借之圖書資料，如無他人預約，得辦理續借。
第 十 條　逾期：
一、已借圖書資料逾期未歸還者，本館應停止其各項借用服務。
二、借書逾期以實際逾期日數乘以冊數計算停借日數，讀者須還清
借書，自歸還逾期圖書次日起計算停借期間，上限日為90日，
停借期滿始得恢復借用權限。
三、停借期間仍可入館，但終止以下各項服務，直至恢復借用權
限。包含：圖書續借、特殊借閱服務、外借平板電腦、iPAD、
ePAD、數位鋼琴、研究小間、討論室、12F網路視聽區視聽資
料、設備等。
第十一條　借出之圖書，如遇本館清點、整理或改編時，得隨時通知借閱人限期歸還。
第十二條　辦理圖書資料借用手續，應事先自行檢查是否有割頁、批註、污損或其它損壞等情況，如有遺失或前述所列損壞之情事，須立即向本館報備，否則歸還時，讀者須依本館「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辦法」辦理賠償，不得有異議。
第十三條　如有竊取、破壞本館館藏資源及設備等行為，依「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辦法」辦理賠償，並依「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第十三條逕送處理。
第十四條　凡教職員工離職、出國進修或停聘；學生畢業、退學、休學者，其所借圖書資料應在離校前悉數歸還，否則不予辦理離職或離校手續。
第十五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布之。
第十六條　本規則經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

	身分別
	借閱冊數
	期限(日)
	最長借期(日)

	教師
	專任
	60
	30
	90

	
	兼任
	30
	30
	60

	職員工
	專任
	60
	30
	90

	
	約聘 
	30
	30
	60

	學生

	研究生(碩、博士)
	40
	30
	90

	
	準研究生
	20
	30
	60

	
	大專生(大學、五專)
	20
	30
	90

	
	幼兒園學童
	10
	14
	42

	學員
	短期進修
	10
	14
	28

	眷屬(教職員工直系親屬)
	10
	14
	28

	退休教職員工
	20
	14
	28

	企業借書證之讀者
	10
	30
	30

	榮譽借閱證之讀者
	60
	30
	90

	南臺校友證或南臺之友證之讀者
	10
	30
	90

	志工
	10
	14
	28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借閱證申請辦法
 民國106年12月4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9年11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9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讀者申辦借閱證使用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館藏資源，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核發之專任教職員工服務證、學生證視同借閱證。
第   3   條 兼任教師：
填具申請單並攜帶身分證正本（驗證後歸還）、二吋照片一張及保證金新臺幣二千元整至本館辦理，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若仍續聘得至本館辦理延長借閱證期限。
第   4   條 約聘人員(無本校核發之服務證者)：
填具申請單並攜帶聘僱證明文件、身分證正本（驗證後歸還）、二吋照片一張及保證金新臺幣二千元整至本館辦理，有效期限以聘僱證明文件之聘期為準，期滿若仍續聘得至本館辦理延長借閱證期限，申請時應攜帶新聘書影本。
第   5   條 已錄取本校研究所，但尚未註冊之準研究生：
填具申請單並攜帶錄取通知單、身分證正本（驗證後歸還）、二吋照片一張及保證金新臺幣二千元整至本館辦理。
第   6   條 附設幼兒園學童：
由幼兒園彙整後送件至本館辦理，學童離校時借閱證即自動失效。
第   7   條 本館招募之志工申辦借閱證，由本館負責辦理。
第   8   條 持有南臺校友證或南臺之友證享有入館閱覽權益，惟欲借書者應持以上證件至本館加辦借閱功能。
持有智慧型學生證者，畢業或休學時，學生證即自動轉為南臺校友證。遺失或未持有本校智慧型學生證者，依「校友證暨南臺之友證管理要點」規定，應先至校友中心辦妥南臺校友證。
第   9   條 現職教職員工之眷屬（僅限父母、配偶及子女）：
1、 填具申請單並攜帶南臺之友證、教職員工服務證、眷屬身分證或有照片之證件、戶口名簿或其他可證明親屬關係之文件（驗證後歸還）至本館辦理。
2、 教職員工本人應為眷屬之連帶保證人，保證人離職或退休時眷屬證即自動失效。
第   10   條 退休人員：
填具申請單並攜帶南臺之友證至本館辦理，借閱證永久有效。
第   11   條 校友：
填具申請單並攜帶南臺校友證或智慧型學生證及永久會費新臺幣二千元整繳費證明聯至本館辦理。借閱證永久有效，永久會費則概不退還。
第   12   條 校友之眷屬（僅限父母、配偶及子女）：
填具申請單並攜帶南臺之友證及永久會費新臺幣三千元整繳費證明聯至本館辦理。借閱證永久有效，永久會費則概不退還。
第   13   條 各種短期進修學員或取得本校推廣教育結業證書者：
填具申請單並攜帶南臺之友證及永久會費新臺幣三千元整繳費證明聯至本館辦理。借閱證永久有效，永久會費則概不退還。
第   14   條 本校實習合作學校教師悉依「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開放與本校實習合作學校教師使用辦法」規定辦理。
第   15   條 本校董、監事之關係企業或進駐本校之機關或廠商悉依「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企業借書證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   16   條 符合本校「南臺科技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捐助之熱心人士或團體，由校友中心彙整後送件到本館辦理。
第   17   條 跨館圖書互借學校之讀者，依雙方簽訂之合約書辦理。
第   18   條 讀者可於本館開放時間內親自到館申辦借閱證；亦可委託他人代辦，受委託人需攜帶申請人之身分證正本、委託書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驗證後歸還）。
第   19   條 借閱證之遺失與補發：
1、 遺失：
應立即向本館聲明掛失以維護個人權益，如在聲明前致本館蒙受損失，須由原持證人負賠償責任。
2、 補發：
遺失本館核發之借閱證，應向本館申請補發，需繳交工本費新臺幣二百元整。
3、 遺失服務證、學生證、南臺校友及南臺之友證應向原核發單位申請補發。
第   20   條 借閱證之退證：
符合以保證金方式申辦借閱證之讀者不再續用借閱證之讀者，於還清借書及繳清違規處理費後，始可辦理無息退還保證金。
1、 扣除賠償費用：
申請人借閱本館館藏資料設備，如有遺失或污損、毀壞等情事，本館有權逕從保證金扣除其應賠償之金額，扣除方式悉依「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辦法」規定辦理。
2、 退還保證金：
本校採「匯款方式」退還保證金，申請退還時應攜帶身分證正本、辦證者郵局或銀行帳戶(驗證後歸還)並持借閱證、保證金收據至本館辦理。
第   21   條 讀者應確實遵守本館之各項規定，違者悉依「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或「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之規定處置。
第   22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Toc180670410][bookmark: _Toc180670722][bookmark: _Toc275180528]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捐書獎勵辦法
民國93年1月8日館務會議通過
民國93年2月3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鼓勵各界踴躍捐贈書刊資料，以豐富本校館藏資源，提供全校教職員生閱覽，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捐書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館接受捐贈書刊資料，原則上凡有益教學研究及身心陶冶者均至為歡迎，唯如有以下各款情形者，得婉拒之： 
1、 內容已失時效性，不具學術及參考價值者。
2、 違法、查禁、盜版或有違反著作權法規定之虞者。
3、 破損不堪使用，筆記眉批劃線嚴重或殘缺不全者。 
4、 內容有害身心健康，言論違反善良風俗者。 
5、 報紙及少於50頁之小冊子。
以上若遇難以取捨或有爭議時，得由採編典藏組提請本館館務會議討論後決定之。
第3條 捐贈方式：
1、 本館捐書處理單位為採編典藏組，個人或團體捐贈書刊資料，請先與本館連絡，以便處理捐贈事宜；若為大批捐贈或需本校支付郵資者，敬請事先通知本館以商定處理方式。
2、 捐贈書刊資料時，請註明捐贈人姓名(或單位名稱)、電話、地址等，以便聯絡。或逕寄：(710)台南縣永康市尚頂里南台街一號，「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採編典藏組」收，並加註「贈書」字樣。
第4條 個人每次捐贈圖書經納入館藏者，依下列方式獎勵：
1、 本館接受捐贈書刊資料後，均備專函致謝。如納入館藏，本館將於每冊(件)書刊資料上加註捐贈人姓名，以資紀念。
2、 捐贈圖書數量在100冊(件)以上者，或價值在5萬元(依書內版權頁上定價估算，無定價者不計)以上，由圖書館致贈感謝狀一幀。
3、 捐贈圖書數量在500冊(件)以上，1000冊(件)以下；或價值在10萬元(依書內版權頁上的定價估算，無定價者不計)以上，20萬元以下者，由本校致贈紀念獎牌一座。
4、 捐贈圖書數量在1000冊(件)以上，或價值在20萬元(依書內版權頁上的定價估算，無定價者不計)以上者；或捐贈價值珍貴而罕見之刊本者，由本校致贈紀念獎牌一座，並公開表揚，另雋刻捐贈者資料紀念牌乙枚懸掛於圖書館。
第5條 團體單位每次捐贈圖書經納入館藏者，依下列方式獎勵：
1、 本館接受捐贈書刊資料後，均備專函致謝。如納入館藏，本館將於每冊(件)書刊資料上加註捐贈團體名稱，以資紀念。
2、 捐贈圖書數量在300冊(件)以上者，或價值在10萬元(依書內版權頁上的定價估算，無定價者不計)以上，由圖書館致贈感謝狀一幀。
3、 捐贈圖書數量在1000冊(件)以上，2000冊(件)以下；或價值在20萬元(依書內版權頁上的定價估算，無定價者不計)以上，50萬元以下者，由本校致贈紀念獎牌一座。
4、 捐贈圖書數量在2000冊(件)以上，或價值在50萬元(依書內版權頁上的定價估算，無定價者不計)以上者；或贈送價值珍貴而罕見之刊本者，由本校致贈紀念獎牌一座，並公開表揚，另雋刻捐贈者資料紀念牌乙枚懸掛於圖書館。
第6條 捐贈書刊處理方式：
1、 本館有權決定捐贈書刊資料之典藏地點及陳列、淘汰或轉贈等處理方式。
2、 同一書刊資料，收為館藏之複本數以3冊為限。捐贈之書刊資料，如本館已有館藏且具參考價值者，本館可轉送其他有需要的圖書館典藏。
3、 捐贈之書刊資料，不闢專室陳列保存；但珍刊罕本或重要紀念出版品，得視實際情形彈性處理之。
第7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修訂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Toc180670715][bookmark: _Toc275180521]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教師指定參考書服務辦法
民國87年10月12日館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12 月 12 日館務會議通過

第1條 教師可依據實際教學之需要，以每一課程為單位，列出重要書目，交由圖書館處理，限學生於館內參考閱覽，避免因一人借出，而造成其他同學無法借閱。
第2條 教師所列出之書目，以圖書館已有之收藏為主，每一課程以兩本為限。 教師亦可提供個人收藏或本身著作，以供學生參閱。
第3條 圖書館於每學期開學後，開始接受各系教師所提之「教師指定參考書單」之申請，填妥後請於開學後2星期之內，擲交圖書館櫃檯。
第4條 「教師指定參考書單」包含：教師姓名、課程名稱、連絡電話、E-Mail address、書名、作者、出版社及索書號等，請填寫清楚。
第5條 教師指定參考書的陳列，原則上以該課程授課之期間為限，至期末考後，即撤回原書架，以廣供讀者外借。
第6條 借閱時間：與圖書館開放時間一致。
第7條 借閱方法：
1、 限持有本校學生證之學生借閱。
2、 只限於館內閱覽。
第8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Toc275180536]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開放與本校實習合作學校教師使用辦法
民國95年3月1日館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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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5年4月26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6年10月8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目的：為提供與本校實習合作學校教師利用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以支援其教學研究，在不影響本校師生之權益前提下，擬開放使用本校圖書館，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對象：與本校實習合作學校教師（以下簡稱申請人）。
第3條 申請方法：
1、 申請人可上網下載或到本館索取「開放與本校實習合作學校教師借書證申請單」（附表一），經本校提供實習合作關係之行政教學單位簽證，並繳交保證金2000元整，連同申請人在合作學校聘書影本一份及身份證件正本（驗證後歸還），一吋照片2張，向本館申請核發借書證。
2、 借書證有效期限為一年，與本校實習合作關係期間不滿一年則以合作關係期間為期限；若於實習合作關係期間內須續期，申請人須於到期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第4條 借書冊數及期限：
1、 借閱冊數：每張借書證可借5冊；可續借一次及預約。
2、 借閱期限：14天。
3、 不外借資料：
（1） 非書資料（含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檔資料等）。
（2） 參考書、教師指定用書、博碩士論文、教師著作、學生專題及特藏資料等。
第5條 注意事項：
1、 圖書資料逾期歸還、遺失或毀損者，依本館「借書規則」及「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辦法」之規定辦理，否則將自申請人所繳交保證金扣除。若有嚴重違規、屢催不還、申請人無法聯絡等情事，本校提供實習合作關係之行政教學單位須負責斡旋協調事宜。
2、 借書證限申請人本人使用，不得借予他人，如經發現，本館有權立即停止其借書權利。
3、 至本館借書、閱覽，請遵守本館「借書規則」、「閱覽規則」及「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辦法」之規定，否則將取消其借書權利。
4、 借書證如有遺失，申請人應立即向本館掛失結束該張借書證權利，並歸還該證所借所有圖書。如因借書證遺失未即時掛失導致本館蒙受損失時，申請人須負所有賠償責任。
5、 第一次申辦借書證免繳工本費，如因遺失、或毁損不堪使用，向本館申請補發，需繳交工本費新台幣200元整。
6、 借書證如到期或因故雖未到期而不續用，申請人需持借書證至本館，待本館查核無借書記錄及欠款後，始得無息退回保證金。
7、 持借書證進入本校校園時，敬請遵守本校入校之相關規定。
第6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第7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修訂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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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規範本館「圖書處理費」之入帳作業流程，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圖書處理費」之款項依據本館「借書規則」、「閱覽規則」、「網路視聽區管理辦法」及「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辦法」包括「逾期處理費」及「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處理費」等兩項。
第3條 「圖書處理費」之入帳作業流程如下：
	讀者違規事項

	

	圖書資料設備遺失損壞

	

	收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處理費

	

	列印會計室核訂三聯式「南臺科技大學收款收據」

	
















	一聯讀者留存
	
	一聯收據憑根學校留存
	
	一聯收據憑根圖書館留存

	（每學期期末一次彙整）
	

	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處理費入帳總表＋收據憑根

	

	會計室及出納組入帳

	

	所收款項併入圖書購置經費



第4條 「圖書處理費」以每學期期末一次入帳為原則。
第5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Toc180670403][bookmark: _Toc180670714][bookmark: _Toc275180520]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設備賠償辦法
            民國87年10月1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89年6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2年7月9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月18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維護館藏資料及讀者之權益，依據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借書
        規則第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借閱之圖書資料如有遺失、撕毀、污損或損壞等情事，借閱人應依本辦
        法辦理賠償。
第三條　圖書資料賠償辦法：
    一、以與原圖書資料完全相同者抵賠為原則。
        二、圖書資料賠償辦理遺失人無法購得同一版新書時，處理方式如下：
（1） 購書部份：若原版新書無法購得，以該書定價3倍現金賠償。
（2） 無法查得定價或贈閱之圖書，中文書以每頁(精裝)3元、(平裝)2元；外文書以每頁(精裝)5元、(平裝)4元之標準，折合現金賠償，若未載明頁數之書，則以200頁計算。
（3） 圖書之附件資料應以原版資料抵賠，若確實無法自行零購且該附件無法單獨計價時，則以書含附一套之定價3倍現金賠償。
（4） 大陸地區出版品依本條各款所訂標準照台灣定價（以當時人民幣對新台幣滙率換算）乘3倍現金賠償。
（5） 特殊版本及藝術畫冊，因印刷特殊，另專案簽請處理。
（6） 如為套書或叢書中之部份冊數，且該書無法零購時，則以全套書或叢書總價賠償，且每件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500元為上限，每件賠償金額超過500元者以500元計算。
（7） 如有上述條文未盡事宜，得由本館主管裁量。
第四條　視聽資料設備賠償辦法：
2、 視聽資料毀損或遺失者，需依本館原購入之公開播映版價格賠償。
3、 若為成套之出版品，無法單部（卷）購買時，仍須購買全套賠償歸還。
4、 若該視聽資料已絕版，則以該資料購入價格的3倍賠償。
5、 若操作不當而導致視聽器材毀損者，依照現今市場價格賠償。
第五條　本辦法所收款項依本館「圖書處理費核銷辦法」處理。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週知。
第七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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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入館讀者公平利用館內資源設備之權利，特訂定本規則。
第2條 符合本館「借閱證申請辦法」之身分讀者，均可在本館公告之開放時間內，持本校或本館核發、認可之證件刷卡入館。
第3條 年滿十二歲之校外人士可憑證明個人身分之附相片有效證件，於本館入口櫃台登記後入館。未滿十八歲之校外人士首次登記入館之個資蒐集告知聲明，需得法定代理人允許承認始生效力。
第4條 本館各項服務以本校教職員工生為優先，得視狀況限制校外人士入館人數。
第5條 使用各類型資料及電子資源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如違反規定，應由使用者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第6條 非符合本館「借閱證申請辦法」之身分讀者，大於B5規格之個人背包、提袋禁止攜帶入館，需存放於本館置物櫃者，請依照本館「置物室管理辦法」辦理借用。
第7條 進入本館，應注意服儀整齊合宜。使用手機請改為振動，可至各樓層廁所外走廊或電梯間靠窗區，並注意音量以免影響他人。
第8條 讀者入館應遵守本館規定，不得有下列行為。校外登記入館讀者違反下列規定者，須立即離館。 
一、冒用或借用他人證件（帳號）、出借證件（帳號）、使用偽造證件（帳號）者或未刷證件跟隨入館者。 
二、在館內飲食或攜帶飲料食物入館者。 
三、抽菸、喧嘩及其他影響讀者權益之行為。 
四、預占座位，離座超過三十分鐘即視同預占座位，本館得將其物品集中存放，但不負保管責任。 
五、利用本館網路行使不當資源瀏覽、查詢、下載。 
六、任意塗寫或污損館藏資料設備。 
七、攜帶寵物入館者。
第9條 本校幼兒園學童家長及教職員工生，應全程陪同未滿十二歲或需特別看護之子女入館。
第10條 如因教學、課業等需求，須於館內進行攝影、錄影工作者，請於三個工作天(不含假日)前填寫「攝影申請表」交到本館櫃台，並經核准後，方可於館內進行攝影、錄影工作時，應遵守本館相關規定，以維持館內良好閱讀環境。
第11條 貴重物品（錢包、手機、筆電等）請隨身攜帶，本館不負保管責任。
第12條 讀者應愛護本館各項圖書資料器材設備，不得有污損、破壞之行為，未經同意不得擅自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器材設備，倘因而使器材設備受損，應負損壞賠償責任。可修復之設備依實際修繕費用由使用人全額支付；設備如有新購，由使用人依本館新購入之價格全額支付；無法再購買或修復之設備，由使用人依本館原購入價格二倍處理費賠償之。
第13條 閱覽圖書等相關資料如需重製者，應在著作權法許可範圍內為之。
第14條 讀者應遵守本館之各項規定，違規情節重大(包括：偷竊、猥褻、性騷擾或其他妨害風化行為、毀損公物、危及館舍及人員安全者)或累犯屢勸不聽者，本校教職員工生另得逕送權責單位依校規及相關獎懲辦法查處。若持本校或本館核發、認可之證件以及與本校簽訂跨校圖書互借及持有館際合作借書證之讀者及校外人士，本館得立即並終身停止其入館使用本館各項資源。
第15條 本館網路視聽區之閱覽及相關管理規定，詳見本館「網路視聽區管理辦法」。
第16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周知。
第17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Toc180670414][bookmark: _Toc180670726][bookmark: _Toc275180532]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管理辦法
民國94年6月9日館務會議通過
民國96年3月18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1月30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月22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服務宗旨：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本校教職員及研究生於從事論文寫作與個別學術研究期間，對本館圖書資料有大量需求及場所之需要，特設立研究小間，其使用除依照本館各項規則外，並訂定本辦法管理之。
第2條 申請對象：凡本校教職員（含兼任教師、國際交換師資；不含約聘職員及助理）、研究生、教學助理均得依本辦法提出申請。
第3條 申請方式：
1、 請於本館開放時間提出申請。
2、 長期借用者每人每學期限申請一次，借期每次以十五天為限，若無人預約，必要時得酌予延長一次，並於到期日前一週內提出申請，惟延長時間不得超過原借期。短期借用者，每人每次借期一天。借用人於同一時段，不得再申請其他研究小間。
3、 長期借用者，請於借用日至少一天前提出申請；短期借用者，當天即可申請。
4、 研究生需持個人研究計畫摘要及學生證，教職員持服務證或相關服務證明文件，親至本館一樓流通櫃台填寫預約申請單。
5、 教師申請若遇特殊公務考量並由系上推薦者，使用期限得申請延長，但以不超過一學期為限。系上推薦請於開學前一週提出。
第4條 借用規定：
1、 研究小間之使用須配合本館開放時間。
2、 本館研究小間內嚴禁吸煙、飲食或不當使用超負電荷之插座，並不得張貼、遮掩玻璃及其他不當行為；並請保持安靜，維持整潔。 
3、 憑學生證或借閱證登記使用，並於每日離館時繳回。
4、 使用前應先檢查室內傢俱設備有無損壞；如有損壞情形，請立即通知一樓流通櫃台工作人員，以便向校方申請修復。
5、 借用之研究小間不得與他人交換或轉讓他人。
6、 為避免其他讀者找不到書，若須使用本館一般圖書，須辦理借書手續始得攜入研究小間；期刊、參考書、報紙、特藏等資料請在原存置區參閱或影印備用，不得攜入研究小間。
7、 私人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本館概不負保管責任。
8、 為保持館內閱覽區之完整性，傢俱設備請勿自行任意搬移混用。研究小間內之傢俱設備請小心使用，勿任意或蓄意破壞；如有損毀，借用人應負賠償責任。
9、 每日使用完畢後應將私人貴重物品移出，並將所有窗戶、電源關閉、門上鎖，最遲於閉館前十分鐘歸還。
10、 超過借用期限未遷出者，本館得逕行將該室物品取出移至一樓櫃台招領，且不負保管責任。
11、 本館人員從事清潔管理、安全維護工作時，得逕行入內，使用人不得拒絕；如發現未辦理借書手續之書籍，可逕行取出上架；若遇緊急事件或公務必要時，本館得隨時通知暫停使用研究小間。
第5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週知。
第6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修訂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Toc275180524]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討論室使用辦法
民國83年10月6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3年10月18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月18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11月17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3月11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0閱22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支援教學及提供學術性研討用途，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討論室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討論室（以下簡稱本室）之使用須配合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開放時間。
第三條　服務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含兼任教師）。
第四條　申請及使用方式：
一、小討論室每次借用人數最少三人以上(含三人)，大討論室每次借用
人數最少六人以上(含六人)。
二、採預約申請制，僅接受使用時段七天內預約。
三、每次預約以一個時段為限，每時段使用時間不得超過四小時；若需延長使用，請至一樓櫃台申辦。
四、教師若因授課所需，擬長期預約固定時段使用本室，請於申請時註明原因。
五、使用人請於申請使用時段至少五分鐘前，至一樓櫃台辦理報到，以全體使用人之學生證驗證後借用，教師授課則不在此限。
六、討論室使用完畢後，請將門上鎖，於十分鐘內歸還。
第五條　使用注意事項：
一、請遵守入館相關規定並降低聲量，若需攜入視聽教材、設備或手提電腦等請告知館員，並於離館時接受檢查。
二、應保持清潔並請愛護本室之設備，使用後請將器材、桌椅歸位，桌面、白板擦拭乾淨，關閉電源、門窗，如有破壞器材或竊取公物者，依「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第十一條逕送處理。
三、如有利用本館之書刊，使用完畢請攜出本室，逕置待上架之書車。
第六條　若有以下情事，視為違規一次，每學期超過三次違規者，處以停權使用本室一學期：
一、於預約核可之使用時段，全體使用人逾時超過十分鐘未報到者，並視同放棄。
二、飲食、吸煙、破壞公物、大聲喧嘩影響其他讀者或其他本館判定為違規使用事項者。
三、使用人中途離開超過三十分鐘，致使未達最低使用人數之規定者。
第七條　若有違反校譽、損及建築及設施之虞、或不遵守本辦法且不接受本館工作人員規勸、或其他經本館認為不宜繼續使用之事項，本館得隨時停止其使用權利。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週知。
第九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場地器材借用辦法
民國98年5月20日館務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3月8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提供各項校際及校內活動使用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之場地，以維護借出環境之永續性，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為配合本館需提供安靜閱覽環境性質，本場地以接受靜態活動申請為主；同時為避免立場困擾及金錢糾紛，本館恕不接受營利性及宗教性相關活動申請。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皆可申請，唯「單位主管」欄需由本校二級以上（含）主管簽核。
第四條　校外單位申請悉依本校總務處保管組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申請程序：
一、場地之借用請先至E網通線上申請借用，待核准並登記於學校場地管理網頁中才得以借用。若需取消借用，請於使用前告知本館，以利場地之安排及配合。
二、器材之借用請至本館網頁下載並填妥「器材借用預約單」，至少於一週前送至本館一樓入口櫃台預約申請，以利器材之安排及配合。
第六條　使用規定：
一、借用單位須注意展場美觀、清潔及走道暢通。
二、展覽所使用之布置取材、設備、海報張貼等，若有不符教育宗旨、易引發爭議或違反善良風俗等，本館有權於借用期間收回場地之使用權。
三、借用單位應配合本館開放時間，如於開放時間內需延長使用，需事先申請並視其後有無他人申請安排之。若需於非本館開放時間使用場地，請提早告知以利配合，非開放時間之工作津貼需由借用單位支付。
四、借用單位辦理活動之各項準備工作，需自行負責調派器材搬運及展場布置與撤除之人力。
五、借用單位布置場地或臨時安裝燈光、油漆裝潢、照明或其他電器，應先徵得本館同意，活動結束後請完成清潔並恢復場地原貌（地面、柱面、牆面、天花板等嚴禁使用雙面膠類張貼），並會同本館人員查核場地及器材設備無誤後才得辦理歸還手續。
六、借用單位於使用期間，如需動用或拆除本館公物，需先告知本館，並於活動結束後復位，若有損害公物或器材設備者，需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周知。
第八條　本辦法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置物室管理辦法
民國91年6月13日館務會議通過
民國98年12月21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置物櫃之使用：
一、須使用附鎖置物櫃者，請至本館櫃枱，憑本校或本館核發之證件借用鑰匙對號使用，並於當日離館前歸還；借閱圖書資料逾期30天以上者，不能借用置物櫃鑰匙。
二、每日開放時間內須取回寄放物品；隔日不取者，本館得視同廢棄物逕行清理。
三、逾期歸還置物櫃鑰匙者，予以借書停權。
四、本室附鎖置物櫃尺寸大小不一，如須特定大小或指定櫃號，請事先告知。
五、置物櫃僅供寄放，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本館不負保管責任。
六、飲料、食物等易造成髒亂之物品，危險物品，違禁品等，禁止寄放於置物櫃內。
七、所借鑰匙如有遺失，須付賠償金500元，作為鑰匙更換維修費用。
八、因鑰匙遺失或天災事故所不能抗拒之情形，以致寄放物品遺失或損毀，本館概不負責。
九、請在確定私人物品拿取完全，而櫃內也清理乾淨後，將置物櫃鎖上，再還回鑰匙。
十、未經押證換鑰匙程式，私自使用未上鎖之附鎖置物櫃者，其寄放物品，本館得視同廢棄物逕行清理。
十一、蓄意破壞或使用不當，造成置物櫃或他人寄放物品毀損至無法使用時，須負賠償責任。
十二、憑證換取之鑰匙無法開啟或鎖頭故障時，請儘速告知櫃台，以利維修後使用。
第二條  飲料、食物等易造成髒亂之物品，請勿攜入置物室，以維持室內清潔舒適的環境。
第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佈通告讀者週知。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網路視聽區管理辦法
民國83年10月6日行政會議通過制定
民國88年11月16日重修本辦法
民國92年7月9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3年12月10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4年10月26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7月9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7年10月9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年3月11日館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年2月22日館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支援多媒體教學及提供學術性研討用途，設立圖書館網  路視聽區（以下簡稱本區），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圖書館網路視聽區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服務項目：
使用本區各項視聽資料及設備。
第三條 服務對象：
       一、符合「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借閱證申請辦法」之身分者。
       二、透過聯盟或互惠原則與本館建立合作關係之讀者，依據簽訂之館際互借辦法或合作協議辦理。
第四條 管理規則：
   一、視聽資料借閱採「開架式管理」。
二、請勿攜帶水、飲料、食物、書籍資料、袋子入內，攜帶之物品請寄放本區置物櫃(置物櫃鑰匙可向本區櫃檯持有效證件借用)，貴重財物請自行保管，本館不負保管責任。
三、12歲以下兒童必須由家長全程陪同，不得單獨留置於本區。
四、為維護使用者之權益，凡開放區域均須配戴耳機收聽。
五、館內所播放的視聽資料限定公開播映版，家用版僅限外借使用。嚴禁播放自行攜帶之視聽資料，未經館方授權而自行播放者，將停權3個月；若為教學所需，且在著作權法許可的前提下，取得館方認可後才可播放。
六、使用視聽資料時，請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嚴禁複製本館所有的視聽資料，違者除停權3個月外，一切法律責任亦由使用者自行負責。
七、使用視聽器材前，請先向櫃檯詢問操作方式。如遇機器故障時，請立即告知櫃檯值班人員切勿自行檢修或任意操作，以免造成損壞。
八、器材之毀損若經館方查明為蓄意破壞所致，除使用者應負賠償責任外，館方得視情節輕重依校規議處。
九、使用期間如有違規情事，經櫃檯值班人員規勸不聽者，館方有權立即停止其使用權，並得視情節之輕重，提報學校相關單位依校規議處。
第五條 視聽資料及設備館內借用規則：
       一、借用時請攜所需之視聽資料，至本區櫃檯辦理借閱手續並抵押有效證件。
       二、借用視聽資料之前，請檢視是否已有刮傷或損壞。否則視聽資料既經借出，概由借出者負責。
       三、館內借用視聽資料時，每人每次限借公播版視聽資料1件(冊)，使用時間以3小時為限，中途離開座位超過十五分鐘，視同放棄。
       四、讀者借用館內各種多媒體遊戲套件及其它視聽設備時，請持有效證件至本區櫃檯填寫「借用登記表」後，依不同多媒體及設備館內借用規則辦理借用手續，並至指定區域使用，每次使用時間以3小時為限。
       五、使用完畢後，請關閉設備電源並歸位，待歸還視聽資料後，取回證件。
第六條 視聽資料外借規則：
一、教職員(含兼任老師)持證外借視聽資料(公播版及家用版)以5件(冊)為限，借期為14天，不得續借。
二、若教職員委託他人(教職員、學生、配偶)代借，則必須先填妥「視聽資料委託借閱申請單」，並備齊教職員本人之服務證、身分證及受委託人之證件(服務證、學生證、身分證)以供查核。
三、學生持證外借視聽資料(限家用版)，以5件(冊)為限，借期為14天，不得續借。
四、凡持本館核發之借閱證、「企業借書證」、南臺校友證或南臺之友證(有開啟借書功能)限借家用版視聽資料，每次外借以1件(冊)為限，借期為3天，不得續借。
五、視聽資料借出之前，請先與櫃檯值班人員共同檢視或試播，若發現有刮傷或損壞情形時，應先告知櫃檯值班人員；否則資料既經借出，歸還驗收時，若發現有刮傷或損壞的狀況，概由最後借出者負責。
六、視聽資料歸還時，請於網路視聽區開放時間臨櫃辦理，若發現因為使用不當而導致資料(含資料附件或外殼)毀損或遺失，則依「南臺科技大學圖書資料設備賠償辦法」處理，不得異議。
七、視聽資料逾期未歸還者，則停止其資料借閱權與使用權。
八、依據「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人僅授權視聽資料之全部內容(包括其聲音)作為觀賞使用。任何未經授權之盜拷、剪輯、重製、公開播映(限公開播映版)之行為，皆嚴格禁止，若違反相關法規者應自行擔負一切法律刑責。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館務會議通過後，陳請館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民國96年12月31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8年7月2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9年10月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1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9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0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9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宣導及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提昇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念，特設置南臺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由校長、督導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進修與延伸教育處處長、國際專修部部主任、圖資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稽核室主任、具法律專長教師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另得邀請議題相關人員列席，校長為召集人，圖資長為執行秘書。
三、本小組之工作職掌：
（一）指導全校稽核智慧財產權宣導之訂定與執行。
（二）規劃並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宣導活動。
（三）落實執行檢視校園合法軟體、教科書、影音光碟、合理利用圖書館電子資源等之使用。
（四）訂定校園網路使用管理機制，並確實告知申請者。
（五）研擬教職員工生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校規之規範事宜。
（六）其它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相關事項。
四、本小組每學年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五、本小組開會時由校長擔任主席，校長無法出席時，由督導副校長擔任；督導副校長無法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學生志工服務要點 
                              民國104年1月9 日館務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10月22日館務會議通過                                                                                                 
一、宗旨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善盡社會文教責任，公開招募參與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寒暑假志願服務之在學學生(以下簡稱志工)，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學生志工服務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資格：
年滿十三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具主動與服務熱誠之本校教職員工生子女或校外之在學學生。      
三、徵募程序:
1.招募：每年於本校寒暑假前公開招募，以通訊或親自報名方式(報名表及個資同意書請自行於本館網頁下載)。
2.遴選：依需求名額通過本館甄選者，始成為本館志工。
3.報到：需檢附「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學生志工服務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並應於服務期間自行投保人身意外險。
四、服務項目：
1.書刊及視聽資料之整理與上架。
2.圖書簡易加工、複本查核。
3.修補圖書、協尋圖書等相關支援工作。
4.特殊專長協助館務發展。
5.環境美化。
6.其他交辦事項。
五、注意事項
1.志工為無給職，服務期間應遵守本館各項規定。
2.志工因故無法到班時，請務必通知督導館員，依班別到勤服務不遲到早退，連續三次未到班亦未請假者，得撤銷其資格。
3.志工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個人資料等訊息，有保守秘密之義務，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志工因故意或過失等不法侵犯他人權益，致本館需負賠償責任時，本館對其有求償權。
4.志工服務期間如有損及本館榮譽或權益者，得撤銷其資格，情節嚴重者另報請相關單位處理。
5.志工終止服務時，應繳回本館核發之相關證件及所借之館藏資源。
六、考核與獎勵
(一)考核：包括出勤、工作成效、服務態度等項目。
(二)獎勵：
1.服務期間可比照本校校友借閱館藏資源之相關權利。
2.服務時數期滿通過本館考核者，經報請館長核定後，始開具服務證明。
七、本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81年10月19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89年6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1年10月18日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3年10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0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9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圖書暨資訊處圖書資訊業務之發展特設立圖書資訊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執掌如下：
一、協調圖書館與師生之意見。
二、圖書資料選擇與徵集方針之研議。
三、審議圖書館之重要章則。
四、其他有關圖書館發展建議事項。
第三條	本會委員由督導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圖資長為當然委員兼執行秘書，教師委員由各學院院長與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就熱心圖書館業務人員中遴薦二人，陳請校長聘任之；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
第四條	本會以每學年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並視需要得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職員工促進及獎勵閱讀實施要點
民國111年11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倡導閱讀風氣，培養職員工同仁積極閱讀習慣，提昇生活水平與精神文化食糧，讓職員工藉由閱讀增進創意，提供師生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行政人員（含助教）、技工、工友、學校專任約聘職員及政府計畫專任約聘職員。
三、閱讀心得獎勵方式：
(一)每學年辦理一次，由上述對象自由參加。
(二)擬獲取研習時數者:
每學年借閱基本要求為5冊/件(含)以上，繳交閱讀心得，每篇經主辦單位認可後，給予2小時研習時數認證，每人每學年至多5篇，心得之內容不得抄襲，且不得與曾參與本活動之任一次重複，如有發現，取消資格。
(三)擬參加心得競賽獎勵者:
每學年借閱基本要求為30冊/件(含)以上，依心得內容擇優給予獎勵，獎項如下，不得重複獲獎，若件數不足或內容不佳，獎項得從缺。
1.優等3名，每名可獲得圖書禮券新臺幣3000元。
2.佳作5名，每名可獲得圖書禮券新臺幣2000元。
四、評審方式：
(一)本活動由圖書館為主辦單位，圖書館館長為活動召集人，每學年活動截止日後，送交評審委員進行閱讀心得評比，如有評分疑義，得由圖書館館長召集評審委員審議之。
(二)評審委員由圖書館館長就各學院借閱率高之教師，推薦名單供督導副校長勾選後遴聘5人擔任，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
五、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皆以活動公告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個人資料安全管理實施辦法
民國104年6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9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單位個人資料管理作業，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 、「個人資料保護法施行細則」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實施辦法」，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個人資料之管理目標需達到蒐集、處理、利用之合法性、安全性及當事人權益如下：
一、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僅限於合法目的及公務用途。
二、尊重個資法保護資料當事人之權益。
三、保護個人資料安全。 
四、賦予教職員工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責任。 
第3條 本校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設置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組織與責任另以「南臺科技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訂定之。
第4條 個人資料檔案風險管理機制，包括個人資料檔案清查、資料權責單位釐定、重要性評估、資料安全風險評估、適法性風險評估，依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予以適當風險改善與建立管控措施。
第5條 所有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須參照本辦法第二章「個人資料蒐集與處理」之規範。 
個人資料保存與銷毀須參照本辦法第四章「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管理」之規範。
第6條 個人資料之提供與揭露須參照本辦法第三章「個人資料利用管理」之規範。
第7條 個人資料當事人依本辦法第五章「當事人權利管理」行使下述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第8條 各單位應遵守本辦法第六章「個人資料委外管理」之規範，以降低委託第三方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所產生的資訊安全和違法風險。
第9條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但在徵得當事人書面同意或法令明定之情況下不在此限。
第10條 為加強教職員工有關個人資料保護之重要性的認知，學校相關單位須實行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教育訓練。
第11條 為落實本辦法之法令與規範的遵循，稽核室須依據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之「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定期實施內部稽核與改善。

第二章 個人資料蒐集與處理
第12條 直接蒐集與間接蒐集，應確認是否具備下列蒐集要件之一：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第13條 直接蒐集之法定應告知事項：
一、在蒐集個人資料時，必須告知當事人下列資訊：
(一)學校、機構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三)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四)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六)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第14條 間接蒐集個人資料時，必須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所列事項。但符合個資法第九條第二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前項之告知，得於首次對當事人為利用時併同為之。
第15條 內部處理規定︰
一、各單位每年依「南臺科技大學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之規範檢視個人資料檔案留存是否符合規定。
二、本校跨單位之資料流通，應經權責單位審核並留存紀錄。
三、個人資料檔案應有適宜存取控管，避免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
四、個人資料檔案的傳輸／國際傳輸，應考量其資料重要性採取適當安全的措施。
第16條 資料共同管理與受託辦理活動之資料處理規定︰
一、各單位確認個人資料與第三方機構共享乃依法律為之或雙方具有契約關係。
二、受託辦理活動之資料處理進行保護與保存須參照本辦法第四章「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管理」之規範。

第三章 個人資料利用管理
第17條 個人資料利用之管理應遵循下列規範︰
一、個人資料應在原蒐集目的範圍內或法定允許情況下利用。
二、超出原蒐集目的之利用由各單位確認其合法性。
三、資料利用應於達成目的之必要範圍內（最小揭露原則）為之。
第18條 個人資料用於各種對外流通與推廣業務活動應遵循下列規範︰
一、各單位確認本利用合於當初蒐集資料目的且於蒐集時已明確告知。
二、個人資料用於原蒐集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應符合個資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始得開始利用。
三、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推廣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推廣。
四、首次推廣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推廣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第19條 本校承接外部委託業務活動若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應遵循下列規範：
一、若為受託活動之主辦單位，活動應告知當事人，資料之蒐集或將轉交委託單位。
二、若參與活動且非為主辦單位，應提醒委託單位/主辦單位告知當事人，資料將由本校協助處理。
三、受託活動所蒐集、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不應超出該活動之使用範圍。
四、當認為委託單位之指示有違反個資法、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法規命令時，應通知委託單位。
五、委託單位如有提出委外監督之條款，本校受託單位應遵守。
第20條 第三方請求調閱個人資料應遵循下列規範︰
一、本校配合資料調閱請求情況如下︰
(一)司法、稅務、主管機關及其他依法律規定具有調查權之公務機關，因偵辦案件或行政管理需要調閱資料。
(二)非上述之其他機關請求提供資料，應敘明協助之事項及調閱範圍，行文本校並由各單位評估是否合於本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二款。
二、受理調閱資料案件時，為維護個人權益，各單位應確認調閱範圍及所依據之法令；除緊急情形外，應正式行文為之，否則不予受理。
三、所有資料調閱紀錄應由各單位自行留存。
四、調閱資料未獲核可者，受理調閱單位應註明不予提供資料之法令依據函覆調閱機關或第三方。
五、提供資料宜註明資料提供日。
第21條 將個人資料於公開易取得之途徑揭露時，應於達成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

第四章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管理
第22條 個人資料之管理應遵循下列規範︰
一、個人資料檔案存取應建立可歸責性之帳號區隔或作業流程機制。
二、個人資料檔案之存取應與職責業務相關，未經授權不得存取與業務無關之個人資料。
三、敏感或大量個人資料之資訊處理設備或儲存設施，應有適當管控程序或區隔保護。
第23條 實體安全管理原則︰
一、辦公環境無人監管時，存有個人資料之文件及可攜式儲存媒體必須上鎖保護。
二、公共使用之影印機、印表機、傳真機等之含有個人資料輸出，應儘快取回，避免遭他人誤用。
三、同仁應保持警覺，留意陌生人員進出辦公環境。
四、儲存敏感或大量個人資料之處所應具有門禁管理機制。
第24條 電腦安全管理原則︰
一、電腦應維持作業系統修補更新，並評估必要的應用軟體更新。
二、電腦須安裝防毒軟體與即時更新病毒碼。
三、電腦應設定開機登入帳號密碼，密碼應至少包括大寫英文、小寫英文與數字，並且為8碼以上之長度。
四、電腦應設定15分鐘內啟動螢幕保護並以密碼鎖定。
五、筆記型電腦瀏覽器與本機郵件軟體禁止啟用密碼自動登入。
六、不宜將個人資料檔案留存於電腦桌面上；非作業需要，禁止將個人資料檔案儲存於分享資料夾。
七、點對點傳輸軟體依「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網路管理及流量管制要點」辦理。
第25條 可攜式儲存媒體管理原則︰
一、可攜式儲存媒體儲存敏感或大量個人資料檔案時，應具開啟密碼保護機制。
二、可攜式儲存媒體應適當保管以避免遺失或遭竊。
第26條 資訊管理人員於系統管理時應遵循下列規範︰
一、儲存個人資料之主機應設置防火牆保護。
二、儲存大量個人資料之主機提供網際網路服務時，應定期或於重大變更時進行弱點掃描。
三、主機應留存系統日誌。
四、重要系統之個人資料存取應留存應用系統日誌，例如個人資料更新、刪除等操作活動。
五、測試用資料應將個人資料欄位內容去識別化。
六、委外廠商進行系統開發、測試與維護時，未經資料權責單位許可，不得將個人資料檔案複製或攜出本校。
七、儲存敏感或大量個人資料之系統密碼檔案應加密儲存。
八、個人資料系統須定期進行備份，並確認備份資料之可用性。
第27條 教職員工職務交接作業應遵循下列規範︰
一、人員離、調職，應遵循「南臺科技大學主管及承辦人員移交辦法」辦理；離、調職人員非經單位主管同意不得留存個人資料檔案複本。
二、離職人員之個人資料檔案歸還切結應納入離校手續。
第28條 刪除／移轉／銷毀作業應遵循下列規範︰
一、紙本資料銷毀，應予以絞碎或其他無法還原之方式進行銷毀。
二、硬碟資料刪除／銷毀，須使用資料覆寫技術或實體破壞。
三、資料銷毀若委託外部單位執行，須確認其銷毀作業無法回復資料。
四、重要或大量之個人資料檔案業務終止時，應留存紀錄。
第29條 遇有個人資料檔案遭人惡意破壞毀損、作業不慎等安全事件，應進行緊急因應措施並留存紀錄及通報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

第五章 當事人權利管理
第30條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行使權利時應遵循下列規範︰
1、 個人資料權責單位應提供聯絡方式。
2、 當事人請求作業應依本校相關文件程序辦理及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3、 當事人請求與核對當事人身分之紀錄應留存，驗證身分之佐證資料於驗證後退還或銷毀。
第31條 拒絕請求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以下任一種情況請求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可免予提供資料：
(一)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
(二)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三)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二、當事人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之情形如下：
(一)有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
(二)有理由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
(三)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
三、因法得拒絕當事人行使權利之情況時，應一併附理由通知當事人。

第六章 個人資料委外管理
第32條 委外作業應遵循下列規範︰
一、受委託之外部單位的技術、組織應符合安全要求。
二、若為資料作業委外或技術作業委外，安全規劃應包括伺服器端、資料庫端、使用者介面與管理者介面等相關資訊安全要求。
三、若為管理作業委外或特殊業務及重要資料委外，安全規劃應包括︰
(一)資料安全傳遞與保管等安全要求
(二)法律責任擔保
(三)切結書／合約簽訂
(四)事件通報機制
第33條 委外合約應遵循下列規範︰
一、代表、受委託之外部單位提供個人資料處理服務時，應要求簽訂書面合約。
二、委外業務承辦人應確認受託委外廠商執行個人資料處理之狀況。
三、本校若為委託單位時，應遵守本辦法第二章「個人資料蒐集與處理」法定告知事項，並要求受委託單位以適當方式向當事人揭露本校提供之法定告知事項。
第34條 委託處理個人資料檔案之作業結束時，須確認個人資料歸還及銷毀並留存紀錄。

第七章 附則
第35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個資法規定辦理。 
第36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民國103年12月17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12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2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5月2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12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製作遠距教學教材，以推動遠距教學，提供多元化學習方式，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第3條 為推動遠距教學成立遠距教學委員會，負責遠距教學課程之規劃、補助、評鑑審查及訂定「遠距教學課程審查表」等事宜。該委員會設置委員若干人，由教務長兼任召集人，成員由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圖書暨資訊處圖資長組成。
第4條 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填具教學計畫書，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提教務會議通過後始得開授。前項教學計畫書，應明定教學目標、適合修讀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論、作業繳交、成績評量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等，公告於網路上。
第5條 學生選修遠距教學之課程成績及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有關學分計算之規定者，由學校採認其學分，並納入畢業總學分數計算。其修習學分（含抵免學分）總數，以不超過畢業系所規定之最低應修畢業學分數的二分之一為限。
第6條 遠距教學課程，其上課週次、學生請假規範等相關規定皆與一般課程相同。教師得依課程需要，舉行期中及期末考試，並於教室實地舉行，或以繳交報告、作業方式，評量學生成績，並得不定期舉行平常考試；教材製作須遵照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
第7條 遠距教學課程於課程結束後，其教學計畫書、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紀錄、評量紀錄、學生全程上課紀錄及作業報告等，應保存於網路教學系統，相關資料至少保存五年，以備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
第8條 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得向教務處課程與教學組申請一位教學助理協助教材製作及遠距課程之實施。
第9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相關辦法辦理。
第10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伺服器管理要點
民國96年12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9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為提昇本校伺服器之資訊安全及網路服務品質，特訂定南臺科技大學伺服器管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2、 全校各單位對外開放網路服務之伺服器，均須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3、 各單位對外提供網路服務之伺服器，須由學校編制內人員指派專人負責管理，並進行維護及相關資訊安全作業，不得由工讀生、學生或廠商負責。
4、 各單位須先填寫「伺服器連線申請單」，向圖書暨資訊處(以下簡稱圖資處)申請對外開放連線，經由圖資處派人會同伺服器維護人員進行資訊安全檢核，通過後方得連線提供服務。
5、 伺服器須定期(每學期不得少於壹次)檢查伺服器資訊內容，並記錄、追蹤處理情況。
6、 伺服器須安裝防毒軟體，並每日更新病毒碼。
7、 伺服器須定期進行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之相關安全性更新。
8、 伺服器須建立例外事件及資訊安全事項的稽核紀錄，紀錄須保存一年，以作為日後調查及監督之用。
9、 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或檔案傳輸伺服器（FTP）之管理者應注意網頁內容及檔案的合法性，不得有猥褻性、攻擊性及商業性之資料，或是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及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10、 圖資處每學期將定期對列管伺服器進行資訊安全掃描檢測，主機維護人員須依據圖資處所提供之檢測報告進行相關漏洞修補。
11、 伺服器管理人員應參加圖資處每年定期舉辦之資訊安全講習。
12、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網路管理及流量管制要點
民國97年1月3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4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9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應教育部與區網中心加強對學術網路之管理要求，特依據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之校園網路包含學校行政區、教學區及學生宿舍區之網路。所稱之流量係指校園網路與校外網路(含TANet線路及商網線路)間之流量進出總和。
3、 本校網路流量管制措施如下：
(1) 校園有線網路每一網路位址單日流量超過上限，即限制該網路位址之網路頻寬至隔日零時。
(2) 校園無線網路每一使用者單日流量超過上限，即限制該使用者及該無線網卡之無線網路網路頻寬至隔日零時。
(3) 如因教學或學術研究之原因而有超大流量之需求者，於需求日三個工作日之前填寫「特殊流量申請單」，經單位主管簽核後，送交圖書暨資訊處(以下簡稱圖資處)申請。
網路流量之單日流量上限及限制網路頻寬授權圖資處規範，並公告於圖資處網站，流量統計數據以圖資處之流量軟體統計為準。
4、 使用者對個人所擁有或管理之電腦設備，有責任防止其感染電腦病毒或木馬並避免任何破壞網路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電腦，即視為中毒電腦，圖資處可進行必要之處理，以免影響他人使用網路之權利：
(1) 疑受病毒、Worm、木馬感染，會經由網路擴散，有送出病毒封包之行為。
(2) 有掃描網路埠或網路位址的行為。
(3) 有連線數(flow)超過圖資處公告限制之行為。
(4) 敎育部、區網中心或其他使用者通知有異常行為，並經查證屬實。
中毒之電腦將被立即停止網路使用權，若有需要可要求使用者親自至圖資處說明。中毒之電腦須先完成各項防護措施後，方能提出網路復用申請。一個月內中毒超過十次者，停用網路使用權三十天。
5、 有下列行為者視為蓄意違規，將被停用網路使用權三十天：
(一)冒用他人網路位址或使用未經授權之網路位址者。
(二)違反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經勸導未改善者。
前項第一款除停用網路使用權三十天外，並通知單位主管處理，累犯者則依校規論處。
6、 為加強資訊安全及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除以下原因外，校園網路禁止使用P2P類型之軟體：
(1) 圖資處公告認可之P2P軟體。
(2) 因教學或學術研究之需求必須以P2P軟體下載，需填寫「P2P軟體使用申請表」，經單位主管簽可後，送交圖資處申請。
7、 本校師生須以合法方式使用本校電子資源，不得有下列行為：
(1) 使用程式不正常大量下載資料。若涉及侵犯智慧財產權或損及電子資源廠商合約之情事，須自負民法、刑法、著作權法等相關法令之追訴責任。
(2) 將個人連線電子資料庫之帳號、密碼提供校外人士使用。一經查證，立即取消連線之權利，並須負相關之責任。
8、 發現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被侵權時，依下列程序處理之：
(1) 接獲教育部、區網中心或其他單位以電子郵件或書面檢舉，有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情事時，接獲單位應通報圖資處處理。
(2) 圖資處立即將被檢舉之網路位址做斷線處理。
(3) 通知該網路位址之使用人，告知侵權法律責任，並要求立即停止疑似侵權行為。圖資處將該網路位址列入追蹤名單，至少追蹤3個月。
(4) 依情節之需要，通知學務處及相關單位主管協助處理。
(5) 若網路位址重覆被檢舉且情節重大者，移請相關單位依校規論處。
(6) 將處理情形回覆檢舉單位。
9、 發現有資安事件時，依下列程序處理之：
(1) 接獲教育部、區網中心或其他單位以電子郵件或書面舉報，有疑似本校設備遭受他人攻擊或攻擊他人情事時，接獲單位應通報圖資處處理。
(2) 圖資處立即將被舉報之網路位址做斷線處理。
(3) 通知該網路位址之管理人員進行處理，並副知單位主管。管理人員於處理完畢後，應填寫「資通安全事故報告單」，經單位主管簽核後送交圖資處。
(4) 圖資處依「教育機構資通安全通報應變流程」進行通報作業。
10、 網路使用權之復用流程一律依圖資處網站之「網路復用申請流程」相關規定辦理。
1、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96年12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9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2、 為充分發揮校園網路（以下簡稱網路）功能、普及尊重法治觀念，並提供網路使用者可資遵循之規範，特依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定，訂定南臺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以下稱本規範）。
3、 本校校園網路係為支援本校校務行政業務與教學研究活動，並提供各大學及研究機構間之相互教學研究活動使用，除了行政區及教學區網路外，亦包含宿舍區網路。
4、 網路使用者應避免下列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1) 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
(2) 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3) 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上傳於公開之網站上。
(4) 電子佈告欄（BBS）、部落格或其他線上討論區上之文章，經作者明示禁止轉載，仍然任意轉載。
(5) 架設網站供公眾違法下載受保護之著作。
(6) 其他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5、 為防止濫用網路，使用者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1) 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破壞系統機能之程式。
(2) 擅自截取網路傳輸訊息。
(3) 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經授權使用網路資源，或無故洩漏他人之帳號及密碼。
(4) 無故將帳號借予他人使用。
(5) 隱藏帳號或使用虛假帳號。但經明確授權得匿名使用者不在此限。
(6) 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檔案。
(7) 以任何方式濫用網路資源，包括以電子郵件大量傳送廣告信、連鎖信或無用之信息，或以灌爆信箱、佔用資源等方式，影響系統之正常運作。
(8) 以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欄或類似功能之方法散布詐欺、誹謗、侮辱、猥褻、騷擾、非法軟體交易或其他違法之訊息。
(9) 利用學校之網路資源從事非教學研究等相關之活動或違法行為。
6、 為執行本要點之內容，有關網路管理之分工及管理事項如下：
(1) 各單位內部之網路由該單位管理。單位內部網路位址之分配與使用應建立管理機制。各單位實體網路之建置或重大變更應知會圖書暨資訊處(以下簡稱圖資處)參與規劃。
(2) 全校對外網路及連接各單位之骨幹網路由圖資處管理。
(3) 為網路資源能有效運用，圖資處得對網路流量進行適當之區隔與管控。
(4) 對於違反本規範或影響網路正常運作者，得暫停該使用者之權利。
(5) 電子佈告欄及其他網站須設置專人負責管理、維護。違反網站使用規則者，負責人得刪除其文章或暫停其使用。情節重大、違反校規或法令者，簽報議處。
(6) 使用者若發現系統安全有任何缺陷或漏洞，應儘速通知管理單位處理。
7、 網路管理應尊重個人隱私權，不得任意窺視使用者之個人資料或有其他侵犯隱私權之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且相關設備管理人或使用人應配合提供必要之系統權限：
(1) 為維護或檢查系統安全。
(2) 依合理之根據，懷疑有違反校規之情事時，為取得證據或調查不當行為。
(3) 為配合司法機關之調查。
(4) 其他依法令之行為。

南臺科技大學網路及流量管制項目公告
101年4月30日 通過
113年5月10日 修正通過
114年8月29日 修正通過

1、 依據「南臺技大學校園網路管理及流量管制要點」（以下簡稱管制要點）辦理。
2、 網路連線數(flow)之限制為每一網路IP位位每5分鐘內總連線數3000筆。連線數超過上依「管制要點」之網路禁權措施處理。
3、 現行網路流量上限如下：
(1) 校園有線網路每一網路位址單日流量上限為10 GBytes。
(2) 校園無線網路每一使用者單日流量上限為10 GBytes。
若流量超過上限則進入流量控管，與其他過流IP共用20Mbps頻寬。
4、 本校一律禁止P2P類型之軟體。
5、 網路復用須填寫「資訊服務申請表」申請，經單位主管或系主任簽核，圖書暨資訊處於收件後三個工作天內完成復權。
6、 上述管制項目會依法令規章要求、網路流量狀況而有所調整，於重行核定後公告。

南臺科技大學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112年10月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14年9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育部加強資通安全管理要求、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作業需求，以及為適當賦予人員角色與權責，設置南臺科技大學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會組織委員由校長、副校長、行政單位之一級主管、各學院院長及一級中心主管擔任，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資通安全長由督導副校長擔任，以及兼任資料保護長角色，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圖書暨資訊處(以下簡稱圖資處)圖資長擔任，負責協助本會事務運作。
第3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制訂本校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
二、審議本校資訊及網路發展之重大工作計畫。
三、審議校園資訊軟硬體整合及規劃事項。
四、審議及推動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之各項制度。
五、規劃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教育訓練。
六、因應資通安全或個人資料安全事件進行應變作業。
七、其它有關資訊發展及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事項之研議。
第4條 為推動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相關工作，本會設工作小組六組，任務分工如下：
一、法規諮詢組，由秘書室統籌，得邀請有法律專長的學者專家協助擔任顧問。
二、內評組，由稽核室統籌，成員宜具資通安全、個人資料保護或稽核之經驗，並依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進行內部稽核。
三、資安技術組，由圖資處統籌，負責全校性資通安全業務規劃及推動。
四、個資保護組，由圖資處統籌，負責全校性個人資料保護作業規劃及推動。
五、教育訓練組，由人事室與學務處統籌，規劃並辦理資通安全、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人事室負責教職員工的教育訓練，學務處負責學生的教育訓練。
六、應變組，由執行秘書擔任召集人，因應資通安全或個人資料安全事件，召集相關單位共同參與，進行應變作業與必要通報。
七、各單位置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種子人員（簡稱種子人員），由各一、二級單位指派至少一員代表，負責該單位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業務推動。
第5條 本會每學年度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代表列席。
第6條 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委員如因故不克出席時，得由經授權之職務代理人代為出席。
第7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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